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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背景與緣起 

近年來，由於社會變遷迅速，女性意識覺醒，女權地位提高，女性犯

罪的問題也逐漸受到重視；另一方面職業女性比例提高，女性受到家庭、

社會的束縛減少，人際往來複雜，廣泛參與社會活動的結果也造成犯罪率

的增加，是以女性犯罪有加以分析探討之必要。近 10 年來，女性犯罪嫌

疑人佔全年犯罪嫌疑人總數之比例以 2001年 14.02％最低，近三年則維持

於 17.0%左右，呈現少許成長之趨勢，其中以 2006年女性犯罪嫌疑人數所

佔全年犯罪總數之比例為 2001 年以來最高點，達 17.32%。女性犯罪人數

亦從 2001年之 25,301 人增加至 2008年之 45,851人(如表 1-1-1)。不過，

即使女性犯罪嫌疑人數有些微增加的趨勢，但相較於男性犯罪嫌疑人，仍

屬於少數，使得女性犯罪研究的重要性較易被忽略。 

有鑑於國內對於女性犯罪原因與矯治處遇相關課題之研究較少，大部

分僅著重於犯罪類型與犯罪率之統計分析；又整體犯罪人口中，女性犯罪

人所佔比例較低，因而在犯罪矯治相關處遇上，如女性在監之適應問題、

職業訓練、健康照護與攜子入監執行等相關議題往往較未受重視。近年其

犯罪人數有逐漸增加趨勢之情形下，期藉由本研究深入探討我國女性犯罪

原因，並據此研提適合女性犯罪人之矯治處遇措施，以提供未來擬訂相關

女性犯罪預防與處遇政策之參考，始能有效降低女性犯罪問題，並提供女

性受刑人適當之處遇措施。 

表 1-1-1 近年來警察機關受(處)理刑事案件嫌疑犯人數 

年別 總人數 男性 比例(%) 女性 比例(%) 

2001 180,527 155,226 85.98  25,301 14.02  

2002 185,751 155,666 83.80  30,085 16.20  

2003 158,687 134,394 84.69  24,293 15.31  

2004 176,975 150,376 84.97  26,599 15.03  

2005 207,425 173,286 83.54  34,139 16.46  

2006 229,193 189,495 82.68  39,698 17.32  

2007 265,860 221,006 83.13  44,854 16.87  

2008 271,186 225,335 83.09  45,851 16.91  

資料來源：警政統計。http://www.npa.gov.tw/NPAGip/wSite/public/Attachment 

http://www.npa.gov.tw/NPAGip/wSite/public/Atta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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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犯罪學或監獄學研究，長期以來忽視女性犯罪與矯治處遇的重

要性和特殊性；例如僅蒐集或者分析男性犯罪者的樣本；即使有女性樣

本，僅當作控制變數進行附帶的統計分析（李美枝，1997；陳玉書，2000），

這樣的研究氛圍使得既存的文獻或將女性犯罪人忽略、或者帶有性別偏見

分析女性犯罪人（李佳玟，1997）；而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有以下幾項因素：

（1）兩性在犯罪上的比例差距懸殊以及監獄人口裡壓倒性的男性比例，

並且不因時間、空間、年齡、犯罪類型而有差異（許春金，2007）；（2）

犯罪學者幾乎是男性導致對女性犯罪研究的忽視（Cullen and Agnew, 

2003；黃富源，2005）。Cohn和 Farrington在 1994年針對六個主要的美國

犯罪學與刑事司法期刊，檢視 20 位具有影響力的學者，裡面只有兩位跟

女性犯罪有關（陳玉書，2000）。（3）主流犯罪學界仍然排斥女性主義的

解釋，忽略其發展與應用的層面（李佳玟，1997；陳玉書，2000）。 

站在性別主流化的國際潮流上，前述的現象與研究上的處境，亦發凸

顯本研究的價值與意義。 

 

第二節  研究重要性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重要性 

1895年 Lombroso有關女性犯罪之實證研究結果發表後，犯罪學家即

從不同的角度探索女性犯罪之原因、特性與相關因素，但在犯罪學領域

中，女性犯罪研究發展步調緩慢，其主要的限制在於性別差異之解釋未獲

重視，傳統犯罪學理論大都將性別視為控制變數（control variable），而非

重要的解釋變數（explaining variable），但研究者認為唯有正視性別的重要

性，以解釋變數來處理，才能使犯罪學理論之發展更趨完整。 

過去有關女性犯罪研究的第二個問題在於理論的解釋效力與穩定性

不足，一個有效的理論必須經過不斷的實證檢驗，方能考驗其解釋效力與

穩定性；由於女性犯罪研究長期以來被忽視，以女性主義為基礎之研究仍

無法躋身犯罪學的主流，而以傳統犯罪學觀點所從事之研究卻相當有限，

因此各個理論有關女性犯罪原因之解釋力仍有待進一步考驗，以確認其解



 3 

釋力之穩定性。因此，透過本研究之進行，可驗證傳統犯罪學理論對女性

犯罪原因的解釋效力。 

再者，過去有關女性犯罪之研究大多以籠統的犯罪或偏差的概念為依

變數，因為女性犯罪率偏低，而無法呈現其研究之重要性與價值；然而在

同一社會中由於男女兩性行為形成過程不同，以及生存條件不同，而有不

同的行為問題與適應問題，例如：男女兩性在犯罪類型與情境即有差異，

而女性的生心理疾病亦較男性嚴重，以及較容易成為某些犯罪類型（如性

侵害、家庭暴力等）之被害人等，這些現象均顯示女性的特質與男性有所

不同。因此，本研究認為要凸顯女性犯罪的重要性，則需打破傳統女性犯

罪之窠臼，並從不同的觀點剖析女性的各類型犯罪與相關問題（如被害與

矯治），以及對社會直接與間接造成的危害與損失(陳玉書，2000)。 

最後，再從矯正發展史觀察可知，女性受刑人之身分及地位，傳統以

來就受到極大的漠視，素有「被遺忘的犯罪族群」（forgotten offender）之

稱（黃徵男，2004），直至十九世紀初在民間團體的鼓吹下，始獲重視（Rafter, 

1989）。研究者分析我國刑事司法體系較易忽略女性犯罪的原因，主要有：

（1)相較於男性，女性犯罪人或實際入監受刑的人數均較少。從表 1-2-1

可知，2006年迄今，女性被起訴人數佔全部比例，分別為 16.09%、15.34%、

14.59%，女性入監人數佔全部比例，則分別為 10.74%、10.19%、10.02%；

（2）偏差行為愈嚴重或需要使用更多力量時，性別比例的差異也愈大(許

春金，2007)，即女性偏差或犯罪行為的暴力性較低；（3）我國自 1995 年

成立專設女子監獄迄今，從未發生脫逃、自殺、暴行、鬧房及暴動等重大

戒護事故。 

此外，由於女性犯罪在人數上、罪質上與戒護管理上都較男性犯罪來

得輕微，因而使得女性犯罪不易受到重視。不過，根據美國矯正學會（1990）

研究指出：女性犯罪者在監禁中較常面臨的問題有藥物濫用、心理疾病、

家庭破碎、經濟不穩定與社會孤立。Negy等人（1997）進一步研究認為，

如何維持家庭與婚姻，並如何扮演母親的角色，照顧小孩，以及處理人際

間的衝突，是女性受刑人在監服刑所擔心的問題。女性受刑人在監服刑時

所關心的議題，有別於男性受刑人。相對的，這些特殊問題將影響其在監

的適應及身心健康甚鉅。因此，不應以為女性犯罪具有前段所述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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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忽略檢討與精進女性受刑人矯治處遇的必要性與特殊性。若能以女性犯

罪原因、理論實證的研究為基礎，進一步分析我國女性受刑人矯治處遇的

效果與需求，相信可完整探討我國女性犯罪原因與刑罰執行之現況，而使

吾人可以更了解女性犯罪的真實面貌與矯治處遇未來應興革之方向。 

表 1-2-1 近年來地檢署偵查起訴人數暨監獄新入監受刑人人數男女比例 

年別 

地檢署偵查起訴人數 監獄新入監受刑人人數 

總人數 
性別 

總人數 
性別 

男（%） 女（%） 男（%） 女（%） 

2006 189943  159,384 83.91  30,559 16.09  37,607 33,568 89.26  4,039 10.74  

2007 221486  187,511 84.66  33,975 15.34  34,991 31,427 89.81  3,564 10.19  

2008 231813  197,981 85.41  33,832 14.59  48,234 43,401 89.98  4,833 10.02  

2009 

1-2月 
32045  27,255 85.05  4,790 14.95  7,133 6,423 90.05  710 9.95  

資料來源：法務統計-檢察、矯正統計。http://www.moj.gov.tw/ 

二、研究目的 

鑑於女性犯罪人之處遇必須從其犯罪現況與類型分別著手，並從犯罪

學理論觀點來解釋女性犯罪產生之原因，根據現象的觀察與原因的探索，

提出針對女性犯罪人分析影響其在監適應之因素，擬定適合女性犯罪人之

矯治處遇措施。因此，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我國女性犯罪類型分布、犯罪成因及犯罪者特性。 

（二）蒐集我國現行對於女性犯罪人之相關矯治處遇政策與實務執行方

面之資料，俾瞭解現行政策與執行概況及其面臨之相關問題。 

（三）蒐集國內外有關女性犯罪人之矯治處遇相關研究、處遇政策及計

畫等資料，以瞭解其矯治處遇推行政策內涵及執行成效如何？以

供我國參考。 

（四）針對我國女性犯罪人在監之適應問題、職業訓練、健康照護與攜

子入監執行等矯治處遇相關課題，以問卷調查、訪談等實證研究

方法進行分析，以瞭解女性犯罪人之矯治處遇現況與未來應如何

因應。 

http://www.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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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藉由綜合國內外之文獻探討及研究結果，提出具可行性之女性

犯罪人在監之矯治處遇方案，以為政府制訂相關女性犯罪人在監

之矯治處遇政策參考依據，減少其再犯問題。 

第三節  相關名詞詮釋 

一、女性犯罪人 

本研究之最終目的在「提出具可行性之女性犯罪人在監之矯治處遇方

案」，因此，本研究所謂之女性犯罪人，係指觸犯刑法等相關刑事法令規

範之罪的女性，除符合上述定義外，亦須正於矯正機關(即桃園女子監獄、

臺中女子監獄、高雄女子監獄、花蓮監獄附設女監、臺北看守所、苗栗看

守所及臺南看守所附設女子分監等)接受刑罰執行之女性受刑人（僅包括在

監執行徒刑之女性受刑人為主）。1
 

二、在監適應 

「適應」一詞在英文上即有兩個字彙：「adaptation」與「adjustment」，

分別代表不同的涵意。前者源自於生物學，最早出現於達爾文的進化論，

指生物為了生存必須做適度的改變，以配合客觀的環境。後來心理學家沿

用此概念，把適應視為人類應付各項內外環境要求及壓力下的心理過程。

綜合學者所述，對適應的定義大致上界定為「個人與環境間的互動關係」

(吳瓊玉，2009)。而本研究所指的在監適應係指女性受刑人入監後面對監

禁環境與接受各種矯治處遇（如：戒護管理、教化活動、作業和技能訓練

等），在生理、心理與外顯行為上產生的反應結果。 

三、矯治處遇 

監獄行刑法第 1條規定，徒刑、拘役之執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

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根據法令規定可知，監獄行刑的目的並非僅以消極

的隔離犯罪人為滿足，尚有落實特殊預防原則之目的。因此，監獄行刑基

於特殊預防原則，除強調行刑安全之各種戒護管理之作為外，尚包括有作

業技訓與教化二大原則之處遇。本研究所指之矯治處遇係指監獄依監獄行

                                                 
1
 目前矯正機關收容之女性收容人包括：少年與成年女性被告、女性受觀察勒戒人、女性受戒治

人、成年女性受刑人、輔育院收容之女性少年等；由於收容原因不同，機構與處遇特性差異甚大，

其中以執行徒刑之成年女性受刑人人數最多且平均收容期間最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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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所實施之各種處遇作為，如：技能訓練、團體輔導、集體教誨、宗教

教誨、類別教誨、讀書會、累進處遇、懇親活動、衛生醫療、戒護管理等。 



第五章  女性犯罪原因、處遇與適應之質性分析 

 7 

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探討 

第一節  各國女性犯罪現況與特性分析 

一、我國女性犯罪現況 

性別一直是犯罪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一般而言，在總人口的分配中男女

兩性的比率約各佔二分之一，但在官方的犯罪統計資料中，男性的犯罪率較

女性犯罪率高出許多，自 1978年至 1997年台灣地區女性犯罪人數和比率有

2000～2009年增加的趨勢，女性犯罪率由 1978年的 11.35%(4,446人)至 1997

年提升為 17.03%(29,336人)，而 1997年女性犯罪人數是 1978年的 6.6倍，

由此可知，自 1978年至 1997年間，全國犯罪人數非但增加，女性犯罪人增

加的情形相較男性犯罪人還要更高。2007～2009 年各地檢署偵察起訴之女

率則維持在 15%左右。這個階段的女性犯罪率相較於男性犯罪率，並無成長

特別快的情形。女性犯罪人數與犯罪率變動的現象是否因台灣社會變遷與發

展、女性接受教育機會機會增加、婦女勞動參與率的提高有關，則須從理論

的觀點作進一步的探討(陳玉書，2000)。 

從表 2-1-1可知，2009年各地檢署偵查起訴的女性被告，以毒品罪 5,613

人(16.74%)最多，其次為為詐欺罪 4,952人(14.77%)，第三則為傷害罪 3,353

人(10.0%)，第四為公共危險罪 3,289 人(9.81%)，第五為偽文罪 2,635 人

(7.86%)，第六為賭博罪 2,364 人(7.05%)，第七為竊盜罪 2,194 人(6.55%)，

前七種犯罪類型的女性犯罪人數即佔全部比率的 72.79%。2009年 1至 10月

底止，在監受刑人共計 5萬 5,091人，其中在監女性受刑人 4,438人，占在

監受刑人總數的 8.1%。所犯罪名，以毒品罪 2,946 人(66.4%)居首，其次為

詐欺罪 277人（6.2%）、竊盜罪 196人(4.4%)。2顯見我國女性的犯罪類型高

度集中於無被害者犯罪或罪責較輕的財產與暴力犯罪。 

自 2006 年迄今女性新收受刑人之再累犯率逾 58％，且有逐年上升趨

勢，顯示女性犯罪人高再犯率亦值得重視（參見表 2-1-2）。又根據 1999～2008

年我國新入監受刑人性別統計表（表 2-1-3）可知，我國新入監男受刑人比

例平均約 90.1%，女受刑人比例平均約 9.9%，而女受刑人比例及數量自 2004

                                                 
2
.法務部法務統計／最新統計資料 98年 1-10月，法務部矯正統計摘要， 

  http://www.moj.gov.tw/site/moj/public/MMO/moj/stat/new/newtxt2.pdf。 

http://www.moj.gov.tw/site/moj/public/MMO/moj/stat/new/newtxt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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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有逐年增加趨勢（參見圖 2-1-1）。總之，長期觀察我國女性犯罪的比

例及數量有逐年增加的趨勢。而在質的方面，則以毒品犯罪為大宗，是排序

第二、第三之詐欺罪、竊盜罪之 3 ~ 4倍，且歷年比例相當穩定，可知我國

女性犯罪現況以毒品犯罪最為嚴重。 

表 2-1-1  2009年各地檢署偵查起訴女性犯罪名表 

罪名別 人數 比例 罪名別 人數 比例 

總計 33,521 100.00 搶奪罪 67 0.20  

公共危險罪 3,289 9.81  侵占罪 660 1.97  

偽造文書印文罪 2,635 7.86  詐欺罪 4,952 14.77  

妨害性自主罪/妨害風化罪 986 2.94  背信及重利罪 185 0.55  

賭博罪 2,364 7.05  恐嚇罪 199 0.59  

殺人罪 302 0.90  擄人勒贖罪 1 0.00  

傷害罪 3,353 10.00  貪污治罪條例 156 0.47  

妨害自由罪 359 1.07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27 0.08  

竊盜罪 2,194 6.55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5,613 16.74  

強盜罪 65 0.19  其他 6,114 18.24  

資料來源：法務統計-檢察統計。http://www.moj.gov.tw/ 
 

表 2-1-2監獄新入監受刑人犯罪次數分析 

  
 
 
 
 
 
 
 
 
 
 
 
 
 
 
 
 
 
 
 

 
 
資料來源：法務統計-矯正統計。http://www.moj.gov.tw/ 

 
 

http://www.moj.gov.tw/
http://www.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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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1999-2009年我國新入監受刑人性別統計表 

年 份 總人數 男受刑人（%） 女受刑人（%） 

1999 22,790 20,414（89.6） 2,376（10.4 

2000 23,147 20,989（90.6） 2,158（9.3） 

2001 28,933 26,907（93.0） 2,026（7.0） 

2002 25,076 22,734（90.7） 2,342（9.3） 

2003 28,966 26,479（91.4） 2,487（8.6） 

2004 33,346 30,370（91.1） 2,976（8.9） 

2005 33,193 29,980（90.3） 3,213（9.7） 

2006 37,607 33,568（89.3） 4,039（10.7） 

2007（減刑） 34,991 31,427（89.8） 3,564（10.2） 

2008 48,234 43,401（90.0） 4,833（10.0） 

2009（1-9月） 36,141 32,612（90.2） 3,529（9.8）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法務統計重要指標分析、矯正統計摘要。3
 

 

 
 
 
 
 
 
 
 
 
 
 
 
 
 
 
 
 
 
 

圖2-1-1  1999-2008年我國新入監女受刑人人數 

資料l來源：http://www.moj.gov.tw/public/Attachment/952114583362.pdf 

 

                                                 
3. 整理自： 

（1）92年法務統計重要指標分析，http://www.moj.gov.tw/public/Attachment/5121822543429.pdf。 

（2）96年法務統計重要指標分析，http://www.moj.gov.tw/public/Attachment/810161538670.pdf。 

（3）法務部法務統計／最新統計資料98年1-10月，法務部矯正統計摘要，  

    http://www.moj.gov.tw/site/moj/public/MMO/moj/stat/new/index3.pdf。 

http://www.moj.gov.tw/public/Attachment/952114583362.pdf
http://www.moj.gov.tw/public/Attachment/810161538670.pdf


 10 

二、日本女性犯罪現況分析 

根據 1999至 2008年日本新收受刑人性別統計表（參見表 2-1-4）可知，

以日本全國範圍來看新收男性受刑人比例，其由 1999年之 95.1％2000～2009

年降低至 2008 年之 92.4％，2008 年比 1999 年下降了 2.65％。而新收的女

性受刑人比例，則由 1999年之 4.9％2000～2009年上升至 2008年之 7.6％，

2008 年比 1999 年增加了 1.65％，且有 2000～2009 年上升之趨勢，顯示日

本的女性犯罪比例有增加的趨勢。進一步比較 2004至 2008年日本新收女性

受刑人之犯罪類型可知，犯罪類型排序前三名為：毒品犯罪（覺醒劑取締法，

平均約 34％）、竊盜（平均約 31.7％）與殺人（平均不到 4%）。 

日本女性犯罪的比例有 2000～2009年增加的趨勢。而在質的方面，排序前三

名的三種犯罪類型中，日本女性的毒品犯罪最嚴重，但數量所佔比例變化不大；

然而竊盜罪在 2008年則較 1999年增加 6.51％，且有 2000～2009年上升之趨勢，

並與毒品犯罪比例相近，顯示日本的女性犯罪的質變化最大的趨勢在竊盜犯罪的

增加（參見表 2-1-5）。 

表 2-1-4  1999-2008年日本新收受刑人性別統計表 

年 份  總人數 男受刑人（％） 女受刑人（％） 

平成 11年（1999）  24,496 23,289（95.1） 1,207（4.9） 

平成 12年（2000）  27,498 26,030（94.7） 1,468（5.3） 

平成 13年（2001）  28,469 26,907（94.5） 1,562（5.5） 

平成 14年（2002）  30,277 28,572（94.4） 1,705（5.6） 

平成 15年（2003）  31,355 29,488（94） 1,867（6） 

平成 16年（2004）  32,090 30,089（93.8） 2001（6.2） 

平成 17年（2005）  32,789 30,607（93.4） 2182（6.7） 

平成 18年（2006）  33,032 30,699（92.9） 2333（7.1） 

平成 19年（2007）  30,450 28,272（92.9） 2178（7.1） 

平成 20年（2008）  28,963 26,768（92.4） 2195（7.6）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日本法務省統計。4
 

 

                                                 
4.整理自： 

（1）The Ministry of Justice，Japan。矯正統計 2008年，   

     http://www.e-stat.go.jp/SG1/estat/List.do?lid=000001055960。 

（2）The Ministry of Justice，Japan。矯正統計，結果概要 2008年年報，  

     http://www.moj.go.jp/TOUKEI/gaiyou/2008.html。 

http://www.e-stat.go.jp/SG1/estat/List.do?lid=000001055960
http://www.moj.go.jp/TOUKEI/gaiyou/20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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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2004-2008年日本新收女性受刑人犯罪類型排序前三名統計表 

年 份 人數 覺醒劑取締法

（％） 

竊盜（％） 殺人（％） 

平成 16年（2004） 2,001 709（35.4） 568（28.4） 87（4.4） 

平成 17年（2005） 2,182 767（35.2） 648（29.7） 94（4.3） 

平成 18年（2006） 2,333 784（33.6） 744（31.9） 94（4） 

平成 19年（2007） 2,178 740（34） 729（33.5） 75（3.4） 

平成 20年（2008） 2,195 773（35.2） 766（34.9） 81（3.7）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日本法務省統計。5
 

 

三、香港女性犯罪現況分析 

根據 1999 至 2008 年香港女性受刑人性別統計表（表 2-1-6）可知，香

港男性受刑人比例，由 1999年之 74.5％2000～2009年降低至 2003年之 53.3

％，又 2000～2009年上升至 2008之 67.3％，2003年比 1999年下降了 21.2

％，2008年比 2003年上升了 14％。反觀女性受刑的人比例，則由 1999年

之 25.5％2000～2009 年上升至 2003 年之 46.7％，又 2000～2009 年降低至

2008之 32.7％，2003年比 1999年上升了 21.2％，2008年比 2003年下降了

14％。 

進一步比較表 2-1-7、表 2-1-8可知，自 2001年起所收容之女性罪犯持

續上升，甚至 2003 至 2004 年之「違反本地法律」（在香港非法居留、違反

逗留條件、發布淫褻物品、誘人作不道德行為與持有應課稅品等）、2001至

2006年「違反合法權力」（非法社團、持有攻擊性武器與作假證供等）之女

性受刑人多過男性受刑人，其中大多是因觸犯非法居留與違反居留條件之入

境罪行，以及作偽證與持有偽造之身分證而被定罪，此係香港女性犯罪狀況

較特殊的部分。 

另由表 2-1-8可知，除「違反本地法律」外，香港女性受刑人在 2003

年之前以「違反刑事法」為大宗，自 2003年以後則以「侵害財物」居多，

並有 2000～2009年上升之趨勢（5.7％上升至 14.9％）。而「違反刑事法」

與「毒品罪行」自 2003年以後亦有 2000～2009年上升之趨勢；「違反本地

法律」與「違反合法權力」自 2003年以後則 2000～2009年下降，2003年

                                                 
5.整理自：The Ministry of Justice，Japan。矯正統計 2008年，  

     http://www.e-stat.go.jp/SG1/estat/List.do?lid=000001055960。 

http://www.e-stat.go.jp/SG1/estat/List.do?lid=00000105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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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是香港女性受刑人犯罪類型的分水嶺。 

總之，香港女性受刑人犯罪比例在質的方面，最嚴重且比例均超過一半

為「違反本地法律」，亦即觸犯非法居留與違反居留條件之入境罪行，以及

作偽證與持有偽造身分證之相關罪行。自 2003年後，除「違反本地法律」

外，香港女性受刑人則以「侵害財物」犯罪類型較多，且有 2000～2009年

攀升趨勢。 

表 2-1-6  1999-2008年香港女性受刑人性別統計表 

年 份 總人數 男受刑人（％） 女受刑人（％） 

1999 17,076 12,727（74.5） 4,349（25.5） 

2000 17,759 12,790（72.0） 4,969（28.0） 

2001 20,859 12,904（61.9） 7,955（38.1） 

2002 24,366 13,168（54.0） 11,198（46.0） 

2003 26,659 14,219（53.3） 12,440（46.7） 

2004 30,070 16,295（54.2） 13,775（45.8） 

2005 25,523 15,384（60.3） 10,139（39.7） 

2006 22,228 14,081（63.3） 8,147（36.7） 

2007 18,874 12,924（68.5） 5,950（31.5） 

2008 17,974 12,091（67.3） 5,883（32.7） 

資料來源：整理自香港懲教署 2008年年報（長版本）附錄五。6
 

 

表 2-1-7  1999-2008年香港女性受刑人超過男性受刑人犯罪類型統計表 

類型 性別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違反合

法權力 

男 660 604 566 714 756 695 694 710 671 519 

女 280 288 316 565 914 898 590 467 258 240 

小計 940 892 882 1,279 1,670 1,593 1,284 1,177 929 759 

違反本 

地法律 

男 4,064 4,866 4,455 4,173 5,031 6,500 6,028 4,916 4,216 3,938 

女 2,666 3,479 6,091 8,881 9,642 10,676 7,332 5,515 3,621 3,426 

小計 6,730 8,345 10,546 13,054 14,673 17,176 13,360 10,431 7,837 7,364 

所有 

罪行 

男 12,727 12,790 12,904 13,168 14,219 16,295 15,384 14,081 12,924 12,091 

女 4,349 4,969 7,955 11,198 12,440 13,775 10,139 8,147 5,950 5,883 

總數 17,076 17,759 20,859 24,366 26,659 30,070 25,523 22,228 18,874 17,974 

資料來源：整理自香港懲教署 2008年年報（長版本）附錄五。7
 

                                                 
6.整理自：香港懲教署 2008年年報（長版本）附錄五：按罪行類別及性別劃分的收納人數  

          (1999-2008)（Admission of Prisoners / Inmates by Type of Offence and Sex，1999-2008)， 

           http://www.csd.gov.hk/view/2008/big5/appendices/app/app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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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1999-2008年香港女性受刑人犯罪類型排序前五名統計表 

年 份 人數 
違反本地法律

（％） 

違反刑事法

（％） 

侵害財物

（％） 

違反合法權力

（％） 

毒品罪行  

（％） 

1999 4,349 
2,666 

（61.3） 

724 

（16.6） 

313 

（7.2） 

280 

（6.4） 

313 

（7.2） 

2000 4,969 
3,479 

（70.0） 

523 

（10.5） 

360 

（7.2） 

288 

（5.8） 

279 

（5.6） 

2001 7,955 
6,091 

（76.6） 

728 

（9.2） 

452 

（5.7） 

316 

（4.0） 

302 

（3.8） 

2002 11,198 
8,881 

（79.3） 

749 

（6.7） 

650 

（5.8） 

565 

（5.0） 

267 

（2.4） 

2003 12,440 
9,642 

（77.5） 

757 

（6.1） 

708 

（5.7） 

914 

（7.3） 

280 

（2.3） 

2004 13,775 
10,676  

（77.5） 

826 

（6.0） 

910 

（6.6） 

898 

（6.5） 

308 

（2.2） 

2005 10,139 
7,332 

（72.3） 

886 

（8.7） 

905 

（8.9） 

590 

（5.8） 

282 

（2.8） 

2006 8,147 
5,515 

（67.7） 

835 

（10.2） 

919 

（11.3） 

467 

（5.7） 

261 

（3.2） 

2007 5,950 
3,621 

（60.9） 

706 

（11.9） 

871 

（14.6） 

258 

（4.3） 

349 

（5.9） 

2008 5,883 
3,426 

（58.2） 

868 

（14.8） 

874 

（14.9） 

240 

（4.1） 

348 

（5.9） 

說明：(1)違反本地法律：a.在香港非法居留；b.違反逗留條件；c.發布淫褻物品；d.誘人作

不道德行為；e.持有應課稅品；f.其他。(2) 違反刑事法：a.持有偽造身分證；b.

偽造/偽冒文件或貨幣；c.其他。(3) 侵害財物：a.搶劫；b.夜盜；c.盜竊；d.其他。

(4.)違反合法權力：a.非法社團；b.持有攻擊性武器；c.作假證供；d.其他。(5)毒

品罪行：a.販運毒品；b.持有毒品；c.其他。 

資料來源：整理自香港懲教署 2008年年報（長版本）附錄五。8      

 

四、美國女性犯罪現況分析 

如美國司法統計局（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所統計（詳如表 2-1-9），美國監獄成年男性受刑人從 1990年的

365,821人上升至 2008年之 678,677人；美國監獄成年女性受刑人從 1990

年的 37,198人上升至 2007年之 99,995人，2008年降為 99,175人。美國司

法統計局表示，美國監獄成年女性受刑人的數量增加得比男性快（參見圖

2-1-2）。9另由表 3-1-10可知，美國監獄女姓受刑人比例除 2008年緩降外，

自 1999至 2007年持續上升，顯示美國的女性犯罪有 2000～2009年上升之

趨勢。 

                                                                                                                                               
7.同註 6。 

8.同註 6。 

9.美國司法統計局， http://www.ojp.usdoj.gov/bjs/glance/jailag.htm。 

http://www.ojp.usdoj.gov/bjs/glance/jaila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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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司法部聯邦調查局之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CIUS）依性別統計

分析美國 1999至 2008年 10年逮捕趨勢（Ten-Year Arrest Trends）可知（詳

如表 3-1-11），以全美範圍來看男性的被逮捕數目，在 2008年比 1999年下

降 3.1％；而被逮捕的女性人數，則增加了 11.6％。顯示美國的女性犯罪近

十年有增加的趨勢。進一步比較 1999年和 2008年的犯罪類型趨勢則可知，

2008年男性因暴力犯罪被逮捕人數比 1999年下降了 6.2％；而因暴力犯罪

被逮捕的女性增加 1.4％。2008年男性因財產犯罪被逮捕人數比 1999年下

降了 6％；而因財產犯罪被逮捕的女性增加 19.7％。另男性因酒後駕車被逮

捕人數下降 6.6％；但對於上述罪行女性被逮捕人數在 2008年則較 1999年

增加 35.1％。顯示美國的女性犯罪與男性犯罪比較之下，質的變化最大的趨

勢是暴力犯罪、財產犯罪與酒後駕車的增加。 

總之，美國女性犯罪的數量有 2000～2009 年增加的趨勢。而在質的方

面，與男性犯罪比較之下增加最多的犯罪類型排序前三名是酒後駕車、財產

犯罪與暴力犯罪。 

表 2-1-9  1990-2008年美國受刑人盛行率統計表 

（Jail populations by age and gender, 1990-2008，以日計算） 

 

 

 

 

 

 

 

 

 

 

 

 

 

 

資料來源：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Correctional Surveys (The Annual Survey of Jails and 

Census of Jail Inmates) as presented in Correctional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7, and Prison and Jail Inmates at Midyear series, 1998-2006, and Jail 

Inmates at Midyear series.
10

 

                                                 
10.美國司法統計局，http://www.ojp.usdoj.gov/bjs/glance/tables/jailagtab.htm。 

http://www.usdoj.gov/
http://www.ojp.usdoj.gov/bjs/abstract/cpus97.htm
http://www.ojp.usdoj.gov/bjs/abstract/cpus97.htm
http://www.ojp.usdoj.gov/bjs/pubalp2.htm#pjmidyear
http://www.ojp.usdoj.gov/bjs/pubalp2.htm#jim
http://www.ojp.usdoj.gov/bjs/pubalp2.htm#jim
http://www.ojp.usdoj.gov/bjs/glance/pubalp2.htm#jim
http://www.ojp.usdoj.gov/bjs/glance/tables/jailagta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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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2  1990-2008年美國監獄受刑人盛行率 

  資料來源：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Correctional Surveys (The Annual Survey 

of Jails and Census of Jail Inmates) as presented in Correctional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7,Prison and Jail Inmates at Midyear series, 1998-2006, and 

Jail Inmates at Midyear series. 
11

  

 

表 2-1-10  1999-2008年美國監獄受刑人性別比例統計表 

年 份  男受刑人 女受刑人 

1999  88.8％ 11.2％ 

2000  88.6％ 11.4％ 

2001  88.4％ 11.6％ 

2002  88.4％ 11.6％ 

2003  88.1％ 11.9％ 

2004  87.7％ 12.3％ 

2005  87.3％ 12.7％ 

2006  87.1％ 12.9％ 

2007  87.1％ 12.9％ 

2008  87.3％ 12.7％ 

          資料來源：The Sourcebook of Criminal Justice，Jail inmates Table 6， 

Statisticshttp://www.albany.edu/sourcebook/tost_6.html#6_am。12 

 

 

                                                 
11.同註 9。 

12. Sourc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Prison and Jail Inmates at。Midyear 

1998, Bulletin NCJ 173414, p. 6, Table 7 and p. 7; 2000, Bulletin NCJ 185989, p. 7, Table 9; 2002, 

Bulletin NCJ 198877, p. 8, Table 10; 2003, Bulletin NCJ 203947, p. 8, Table 10; 2005, Bulletin NCJ 

213133, p. 8, Table 10; Jail Inmates at Midyear 2008-Statistical Tables, NCJ 225709, p. 5, Table 7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Table adapted by SOURCEBOOK staff.  

http://www.ojp.usdoj.gov/bjs/abstract/cpus97.htm
http://www.ojp.usdoj.gov/bjs/abstract/cpus97.htm
http://www.ojp.usdoj.gov/bjs/pubalp2.htm#pjmidyear
http://www.ojp.usdoj.gov/bjs/pubalp2.htm#j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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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1  1999與 2008年美國逮捕趨勢性別統計表 

項  目 1999 2008 百分比變化 

逮捕男性總人數 6,279.139 6,083,494 － 3.1％ 

逮捕女性總人數 1,778,501 1,985,133 ＋ 11.6％ 

男性暴力犯罪 305,271 286,255 － 6.2％ 

女性暴力犯罪 63,085 63,943 ＋ 1.4 

男性財產犯罪 680,364 639,470 － 6.0％ 

女性財產犯罪 290,439 347,701 ＋ 19.7 

男性酒後駕車 714,457 667,017 － 6.6％ 

女性酒後駕車 134,279 181,391 ＋ 35.1％ 

        註：1.不含嫌疑犯。 

             2.暴力犯罪：謀殺和故意殺人、非法侵入強暴罪、搶劫與重傷害。    

3.財產犯罪：夜盜、竊盜、偷竊、偷車和縱火。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美國司法部聯邦調查局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CIUS）, 2008。13
 

五、英國女性犯罪現況分析 

由表 3-1-12可知，英國監獄男性受刑人比例維持在 94％至 95％之間，

而女性受刑人比例從 1999 年的 5％持續上升至 2003 年的 6.1％，然後逐漸

降低至 2008年之 5.3％，亦即英國女性犯罪比例較低。然 2008年（5.3％）

與 1999年（5％）相比，英國女性犯罪亦有增加的趨勢。 

進一步比較英國在監女性受刑人之犯罪類型，由表3-1-13可知，1999年

至2008年英國監獄女性受刑人犯罪類型前三名為：毒品犯罪、對他人施暴

（Violence against the person）、偷竊和銷贓（Theft and handling）三者。三

種犯罪類型中最嚴重者當屬毒品犯罪，在監女性受刑人毒品犯罪自1999年

（36%）至2002年（39.5%）2000～2009年上升，2003年（38.6%）至2008

年（28.1%）年則持續下降，除2008年佔28.1％外，平均約34.9％，可知女性

毒品犯罪在英國之嚴重性；其次，對他人施暴罪在2000（15.4%）與2001年

（15.3%）原居女性犯罪之第三名，然在2002年躍居英國女性犯罪類型之第

二名。對他人施暴罪除2003年（14.6％）稍降低外，自2002年（16.1%）至

2008年（21.9%）2000～2009年持續增加，可知英國女性暴力犯罪越來越嚴

重。現居女性犯罪第三名之偷竊和銷贓罪，近五年（自2004年至2008年）來

則維持12％左右的比例。亦即毒品犯罪、對他人施暴罪和竊盗罪目前為英國

                                                 
13.整理自： 

（1）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September 2009，     

     http://www.fbi.gov/ucr/cius2008/data/table_33.html。 

（2）http://www.fbi.gov/ucr/cius2008/data/documents/tab33overview.pdf 

http://www.usdoj.gov/
http://www.usdoj.gov/
http://www.fbi.gov/
http://www.fbi.gov/ucr/cius2008/data/table_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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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受刑人之3大犯罪類型。 

總之，英國女性犯罪的比例較低，但亦有增加的趨勢。而在質的方面，

排序前三名的三種犯罪類型中，英國女性的毒品犯罪最嚴重，但犯罪比例有

降低趨勢；然而排名第二名的對他人施暴罪，自 2003年起則有 2000～2009

年攀升趨勢；偷竊和銷贓罪近五年則維持 12％左右的比例，顯示英國的女

性犯罪的質變化最大的趨勢在暴力犯罪的增加。 

表 2-1-12  1999-2008年英國監獄受刑人性別統計表 

年 份 總人數 男性受刑人（％） 女性受刑人（％） 

1999 64,771 61,523（95） 3,247（5.0） 

2000 64,602 61,252（94.8） 3,350（5.2） 

2001 66,301 62,560（94.4） 3,740（5.6） 

2002 70,778 66,479（93.9） 4,299（6.1） 

2003 73,038 68,612（93.9） 4,425（6.1） 

2004 74,657 70,208（94） 4,448（6.0） 

2005 75,979 71,512（94.1） 4,467（5.9） 

2006 78,127 73,680（94.3） 4,447（5.7） 

2007 80,216 75,842（94.5） 4,374（5.5） 

2008 82,572 78,158（94.7） 4,414（5.3）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英國司法部公報，Offender Management Caseload  

             Statistics 2008， Published 31 July 2009。14 

表 2-1-13  1999-2008年英國監獄女性受刑人犯罪類型前三名統計表 

年 份 人數 毒品犯罪（％） 
對他人施暴 

（VATP）（％） 

偷竊和銷贓 

（％） 

1999 2,431 875（36） 429（17.6） 390（16） 

2000 2,659 947（35.6） 410（15.4） 507（19.1） 

2001 2,897 1137（39.2） 443（15.3） 452（15.6） 

2002 3,336 1317（39.5） 538（16.1） 461（13.8） 

2003 3,474 1,342（38.6） 506（14.6） 494（14.2） 

2004 3,449 1,235（35.8） 603（17.5） 416（12.1） 

2005 3,476 1,234（35.5） 638（18.4） 410（11.8） 

2006 3,506 1,163（33.2） 678（19.3） 436（12.4） 

2007 3,345 1044（31.2） 687（20.5） 374（11.2） 

2008 3,527 990（28.1） 771（21.9） 462（13.1）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英國司法部公報，Offender Management Caseload  

             Statistics 2008， Published 31 July 2009。15
 

                                                 
14.整理自：Table 7.5 Prison population 1900 to 2008 by year and sex of prisoner，             

    http://www.justice.gov.uk/publications/docs/offender-management-caseload-statistics-2008-2.pdf。 

15.整理自：Table 7.2 Population in prison establishments by type of custody, offence group and sex，  

http://www.justice.gov.uk/publications/docs/offender-management-caseload-statistics-2008-2.pdf。 

http://www.justice.gov.uk/publications/docs/offender-management-caseload-statistics-2008-2.pdf
http://www.justice.gov.uk/publications/docs/offender-management-caseload-statistics-2008-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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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解釋女性犯罪成因相關理論 

有關女性犯罪原因之解釋，在犯罪學的研究中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

點，女性主義者(feminist) 認為，傳統的犯罪學理論如社會控制理論、副文

化理論、緊張理論和衝突理論等，主要在解釋男性犯罪而非女性犯罪，因此，

女性犯罪學者如 Pollak（1950）主張女性犯罪學是獨立的研究領域，唯有由

女性的觀點發展出女性犯罪的理論，才能使犯罪學對於人類犯罪行為的觀察

和瞭解更趨完善。然而部分犯罪學者（如 Morris）則認為，傳統的犯罪學理

論足以有效的解釋男性和女性的犯罪行為，但在概念上須釐清男女之不同，

方能解釋男女兩性在犯罪類型和犯罪率等之差異。 

然而從整個女性犯罪研究的發展歷史可以窺知，女權運動與女性主義對

於女性犯罪研究之影響，在 1960至 1980年間曾經盛極一時，並且有豐碩的

成果，但 1980年代以後有關女性犯罪之研究，逐漸回歸傳統犯罪學的領域，

有許多的犯罪學者試圖以傳統犯罪學理論來解釋女性犯罪，因此以下的分析

將從傳統犯學的觀點探討女性犯罪現象和原因。 

一、女性主義與犯罪 

（一）女權運動與女性犯罪 

1970年代女性犯罪研究深受女權運動的影響，Rita Simon和 Freda Adle

為兩個主要代表人物；Simon（1975）在其「女性與犯罪」（Women and Crime）

一書中以統計資料分析近數十年女性之勞動參與、婚姻、生育、收入、教育、

犯罪型態、數量、審判和矯治措施之變遷與發展，他並預測女性因就業機會

的大量增加，某些類型的犯罪也會隨之增加（尤其是白領犯罪），他認為女

權運動與女性犯罪關係密切，並且影響女性在刑事司法體系所受的待遇。另

一方面，Adler (1975)的研究對女性之娼妓、藥癮和青少年犯罪有深入的剖

析，他強調女性犯罪人數的上升與女權運動有關，婦女解放運動與科技發展

使女性有較均等的機會從事男性化犯罪。他認為女性與男性有同樣的基本動

機去參與合法和非法的活動，兩性間之差異乃受社會因素的影響而非生理或

心理因素，若男女兩性在社會中扮演相同角色，在社會和經濟上取得均等地

位，則其犯罪率會相當接近。Simon和 Alder以婦女解放運動來解釋女性犯

罪率的上升引起相當大的爭議，部分學者認為犯罪率的變化，並非全然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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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或角色，警察和司法機構對女性態度的改變，也會影

響整個犯罪率。 

儘管女性主義的抬頭對 1970 年代女性犯罪研究影響甚巨，此一時期女

性犯罪研究呈現百家爭鳴的現象，有較多的犯罪學者（尤其是女性）投入女

性犯罪研究行列，如 Smart(1976)、Crites(1976)、Bowker (1798)等分別由角

色理論、社會化過程、社會控制和司法體系的影響等觀點來解釋或探討女性

犯罪現象(參考 Leonard, 1982)。但這些研究屬於個別研究，未對女性犯罪之

現象和原因提出較有系統的影響，1980 年代以後的女性犯罪研究則有很大

的轉變。 

（二）解放理論與女性犯罪研究 

解放理論主張由於女權運動的推行，促使女性在家庭角色、生活型態、

職業型態、經濟地位的提高或改變，產生與男性越相似的結果，代表著接觸

犯罪的機會也接近男性，進而提高女性犯罪的可能，產生所謂的新女性犯罪

者（Cullen & Agnew, 2006；Morash, 2006；謝文彥、黃富源，2008）。 

重要的代表人物有 Simon（1975）主張女性在勞動市場地位提高，會創

造就業機會進而導致部分財產與職業犯罪的增加，例如詐欺、侵佔等；Adler

（1975）主張女性在社會變遷、附屬地位解放之後，兩性在各方面愈來愈接

近相似，在文化與心理的意義上是更男性化，因此各種類型的犯罪，包括過

往以男性為主的暴力犯罪都會提升（吳英璋，1999）。另外黑人女性的犯罪

率較高也可以解釋為是黑人女性較自由的地位角色（Britton, 2000）。 

  Naffine（1987）指出女性解放理論的假說：（1）女性主義帶來了女性

的競爭性；（2）女權運動打開了女性的結構機會，增加了女性可以犯罪的空

間；（3）女性積極爭取且贏得了平等的戰爭；（4）女性主義使女性想要像男

性一樣行動；五、犯罪本身根基於男子氣概（Belknap, 2001）。 

  上述的假說也招致一些批評：（1）實證資料並不支持（李美枝，1997；

Morash, 2006）。Steffensmeier（1980）指出女性犯罪增加的類型是傳統女性

犯罪的類型，至於暴力犯罪或者嚴重犯罪類型尚未趕上男性。而且犯罪增加

的原因可能是刑事司法體系人員較願意逮捕並起訴女性犯罪者所致（謝文

彥、黃富源，2008； Britton, 2000）。（2）女性犯罪者仍保有傳統性別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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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ffensmeier & Allan, 1998）。李美枝（1997）指出犯罪女性對傳統女性角

色有很高評價、且對男性依賴、很多是傳統兩性關係的弱者、並且無女性意

識的自覺。（3）社會變遷與女權運動跟女性意識覺醒是不同層次的事情（李

美枝，1997）。 

（三）女性主義犯罪學 

女性主義犯罪學有以下幾個重要命題：（1）性別不單單只是控制變數，

性別關係應該被置於理解人類行為的中心，特別在犯罪與性別不平等的面向

上做連結；（2）傾向從社會結構著手，揭露並且改變社會裡的結構關係，特

別在對女性造成歧視與壓迫的結構關係方面；（3）強調父權體制與犯罪的關

係，此說很大部分聚焦在經濟邊緣假說，但很少的研究支持證實該假說

（Koons-Witt, 2004：8）。 

以下分別探討相關研究發現： 

Smart是首位研究者全面、系統地以女性主義觀點檢視過往文獻，並且

針對女性犯罪性提供解釋。Leonard認為 Smart於 1976年的著作在女性主義

犯罪學上具有經驗意涵（Bartlett, 2006；Britton, 2000；李佳玟，1997）。而

Chesney-Lind, Steffensmeier, Daly 等犯罪學者亦從父權體制的權力關係出

發，強調性別的不平等，包括女性經濟的不利條件或者家庭的被虐經驗，使

得女性處於被害狀況，為了逃離家庭，街頭是她們唯一的庇護所。為了求生

存，女性往往只能透過賣淫販毒等手段。特別是一旦沾染上吸毒，其他犯罪

也會增加。 

Steffensmeier（1993）主張女性輕微財產犯的增加，主因是由於扶養情

況的增加，包括離婚率、非婚生子女以及女性家庭戶長的增加，導致女性會

由於經濟壓力以及孩子照顧責任而犯罪。另外 Steffensmeier也提到其他的解

釋因素，例如正式執法行動的增加；女性對毒品依賴的趨勢（Steffensmeier & 

Allan, 1996）。 

澳大利亞女性主義犯罪學者 Daly（1992）檢視女性犯罪者跟男性犯罪

者不同的違法路徑，區分出五種女性的範疇：（1）街頭女性（Street women）：

此類女性在童年或成人時期，曾遭受龐大的身體或心理的損害，為了逃離這

種處境，只得在街頭竭力求生；2.為了維持吸毒習慣，往往透過賣淫、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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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竊等手段，而這些手段通常會將她們帶往法院。（2）受傷女性（Like street 

women）：此類女性在孩童時期受到忽略與虐待，導致她們只能去扮演、或

者被標籤為問題兒童；2.接觸酒精的結果會使得女性變得暴力，同時與毒品

上癮有關；3.她們通常會因為憤怒而傷害其他人。（3）受虐女性（Battered 

women）：1.她們正處於或者結束與暴力男性的關係；2.通常由於暴力男性的

攻擊，而反擊或者殺害對方。（4）毒品關連女性（Drug-connected women）：

1.包括與孩童、母親或者男性伴侶的關係往往跟使用或販買毒品有關；2.此

類女性的毒品經驗是近期的，而且沒有太多的犯罪紀錄；3.允許男朋友使用

她的住所販賣毒品或者典當相關物品以支持本人以及她丈夫的毒癮。（5）其

他（economically motivated women）：此類女性受到經濟上驅使，處於貪婪

或者急迫的經濟狀況；2.並無虐待的歷史或者毒品、酒精的濫用。Daly的結

論認為街頭女性在輕微罪行方面比嚴重罪行方面較為常見，剩下的四個種類

則提供對於犯罪女性的各面向描繪（Belknap, 2001）。    

在強調男性氣概與犯罪的關係研究方面，Messerschmidt (1993)的理論有

四個主要命題：（1）關注結構化的行動與性別化的犯罪；（2）性別不只會影

響女性的犯罪型還有男性的犯罪型態；（3）何謂社會結構？隨著時間形成的

規律、模式的互動，限制與引導行為到特定的方向，包括了：（A）勞動的

性別分工；（B）權力的性別關係；（C）性慾。（4）階級、種族與性別關係

互相關連與社會結構的數量，進而影響社會行動；而多樣化的社會結構裡，

階級、種族與性別如何互動進而鼓勵年輕男性施加暴力的優勢。該理論最終

目的是為了同時解釋男性與女性犯罪，強調性別、種族與階級的影響，進而

在社會結構下形塑個人的行動。 

二、控制與女性犯罪 

（一）社會控制與女性犯罪 

以社會控制的觀點來解釋犯罪現象一直是犯罪學理論的主流，其中又以

Hirschi (1969)所建構的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最具影響力，

Hirschi接受 Durkheim 和 Hobbes對人性的基本假設，認為人是非理性、非

道德的動物，人是潛在性的犯罪人，因此，犯罪現象對 Hirschi 而言是不需

要解釋的，人為什麼會遵從社會規範？才是他要研究的社會事實；他認為個

人透過社會化的過程與社會產生強而有力的連結，除非個人的犯罪動機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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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社會的連結，失去對重要他人期望的敏感度與順從，否則人是不會輕易

犯罪的，這種連結的內涵主要由附著（Attachment）、奉獻（Commitment）、

參與(Involvement)和信仰（Belief）等四個基本要素構成。 

Krohn和Massey（1980）有關社會控制與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研究發現，

Hirschi 的理論在解釋女性少年偏差行為的效力強於男性少年，國內陳玉書

(1988)年研究亦支持社會控制與連結對女性少年犯罪與偏差行為具相當的影

響力。社會控制理論的基本假設在探究人和以守法、順從於社會規範，就社

會事實而言，男性的犯罪率遠高於女性，此是否意味著女性的社會控制較男

性為高？Chen(1997) 比較男女兩性社會控制之差異，發現女性少年之家庭

附著、朋友附著和學校附著均顯著高於男性少年，換言之，男女兩性的差異

不僅是先天上生理結構的不同，社會化和社會控制過程的差異，在解釋男女

犯罪行為上的差異，以及女性犯罪的原因頗值得深思。此外，若社會允許女

性扮演和男性相似的角色，對於女性的監督與男性相近，給予她們相同的機

會接觸犯罪團體，則女性的犯罪可能會上升許多，隨著時代變遷，女性犯罪

率之提高與變化，其解釋原因迄今莫衷一是，如從女性社會控制過程與機制

的改變來探討，或能找到一條出路。 

（二）自我控制與女性犯罪 

犯罪學家蓋佛森(Gottfredson)與赫胥(Hirsch)基於「人有追求快樂、避免

痛苦的自利行為傾向」的人性基本假設，於 1990年提出「一般化犯罪理論」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赫胥與蓋佛森的理論將行為(古典犯罪理論的

重心)和人(實證犯罪理論的重心)作了區分，前者以「犯罪」(Crime)事件做為

代表，後者以「犯罪性」(Criminality)描述犯罪者的傾向。就犯罪性而言，

約束個人自利傾向的有效力量就是「自我控制」。缺乏自我控制的人，往往

較易於追求行為所產生之立即快樂，但卻經常忽視行為的長期後果（尤其是

負面的後果）。由於大多數的犯罪及偏差行為的共同特徵，就是可以提供行

為人立即的快樂或避免痛苦，故赫胥和蓋佛森認為「犯罪性」的最大特徵在

於「低自我控制」(Low Self-Control)，具有這種傾向的人，容易衝動、好冒

險、好動、只以本身利益為優先，無視他人之利益等。但他們認為，犯罪並

非低自我控制的必然結果。許多非犯罪行為，如: 意外事件、吸毒、抽煙、

酗酒等，也是低自我控制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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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犯罪而言，赫胥與蓋佛森運用晚近以來闡釋犯罪發生條件的「日常活

動理論」(Routine Activity)、「機會理論」(Opportunity Theory)、「生活型態理

論」(Lifestyle Theory)，來說明各主要犯罪類型發生條件及結構。他們相信

犯罪固然是行為者「犯罪性」的產物，亦需環境條件的配合。兩者因此是不

互相矛盾的，而且他們認為，當我們了解犯罪發生的環境條件後，可以更正

確地建構犯罪者的形象(許春金，2006)。 

從 Gottfredson與 Hirsch「一般化犯罪理論」觀之，犯罪性別差異的產生

係因男女兩性在社會化過程中，低自我控制傾向的形成與機會因素交互作用

導致男性犯罪顯著高於女性犯罪；但就女性而言，具有低自我控制傾向且從

事遊樂生活形態者（或其他與犯罪有關之休閒）有較高機會從事偏差與犯罪

行為。Gottfredson與 Hirsch的主張在國內與國外有關性別、偏差行為、犯罪

和飲酒行為的研究中獲得大部分支持（Keane et al., 1993; LaGrange & 

Silverman, 1999; 許淑華，2001）。 

（三）社會控制與女性犯罪生命史研究 

1.一般犯罪學生命史研究 

在犯罪學研究領域中，縱貫性動態研究於近年來異軍突起並逐漸受到重

視；隨著「常習犯」概念之形成，愈來愈多學術研究朝向「犯罪之生活循環

週期」（life cycle of crime）之方向前進。其中以 Sampson 和 Laub(1993; 2003) 

「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犯罪行為理論」(Age-Graded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Theory of Criminal Behavior)最具代表性。Sampson 和 Laub重新整理

和分析 Glueck 夫婦於 1939-1965年間於波士頓地區所蒐集的白人男性少年

資料，從生命歷程的觀點觀察社會結構、非正式社會控制和偏差與犯罪行為

的關係。他們認為結構變數（性別、年齡、種族等）可藉由非正式社會控制

的中介(mediated)作用而解釋兒童和少年時期的偏差行為；但日後的人生經

驗對犯罪行為的影響仍是很大的，其中最重要的轉捩點是「婚姻」和「就業」。

而不管在那一個生命階段裡的偏差行為，其共同的因素都是微弱的社會鍵。

理論內容分述如下： 

1. 結構變數透過家庭與學校控制的中介間接的解釋了兒童與少年時期

的偏差行為。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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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兒童至成年時期之犯罪行為有延續性。 

3. 成人時期的家庭和就業狀況可以解釋成人犯罪狀況之改變。 

總結生命史研究有以下主要論點：（1）強調各個生命階段的特殊性，特

別是童年與青春期的各種生活事件，影響著攻擊行為的風險；（2）發展的階

段與年齡有特定關係，例如青春期特有的憂慮、轉學、同儕壓力等；（3）自

變數會隨著時間變成依變數，例如偏差行為影響在校表現，接著變成犯罪的

預測指標；（4）持續犯或終止犯的探討；（5）強調不同生命階段的轉折點以

及個人生活的變化；（6）關注在不同生命階段裡，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社會控

制的變化，特別是後者，例如家庭、學校、職業等，這些變化大都與年齡有

特定關係（Belknap, 2001）。 

2.女性犯罪生命史研究 

Daly（1994）與 Steffensmeier（1993）認為研究女性犯罪路徑時應該考

量的特殊性有六點，包括：（1）被害與犧牲界線的模糊；（2）女性被大多數

有益的犯罪機會排除；（3）女性的生產力以性剝削的方式呈現；（4）受到母

職與養育幼兒的影響；（5）很多時候受到男性影響而犯罪；（6）女性需要保

護，是避免掠奪性與剝削性的男人對其傷害（陳祖輝，2009：16）。 

（1）不同生命階段對女性犯罪的影響：當進入青春期後，男孩跟女孩的

暴力行為有了不同的發展軌跡，特別在女孩的兒童時期暴力行為跟青春期的

犯罪之間並未有一個明顯的關連，這樣的結果可能是：（A）女性犯罪的樣

本數少；（B）犯罪的軌跡確有性別差異；（C）早發犯的不足使得一般較少

可能去依循持續犯的路徑。其他的研究也發現女性青春期的犯罪很難去預測

（Cauffman, 2008）。與男性不同，女孩子是依循特定的途徑導致偏差的延遲

發生。在同樣的負面條件下，女孩在青少年時期之前，不必然表現反社會的

方式；但在青少年時期，在相似的條件背景下，女孩表現地跟男孩很像

（Silverthorn & Frick,1999）。 

（2）早發犯與持續犯：女性早發犯比晚發犯更可能持續犯罪；且有高比

例涉及一個以上的暴力行為，包括對伴侶與孩童的暴力行為（Cauffman, 

2008）。近期的研究指出女孩的偏差行為事實上開始於童年期（與早期青春

期），在是否持續犯罪上有增加的風險。對於早發且嚴重的女性犯罪也許應

該考慮做為未來持續犯罪的重要指標。女性持續犯比我們預期的還普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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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去從青春期終止的犯罪去區別。有時犯罪未能持續到青春期；有時則很

早便開始犯罪，然後持續到青春期（Cauffman, 2008）。 

（3）偏差行為的性別差異是否穩定：Jang & Krohn（1995）企圖瞭解性別

角色對於偏差行為是否在青少年發展中有所變化？檢驗了兩種相對的模

型：（A）Gottfredson & Hirschi「性別不變模型」認為性別差異在年輕時期

就被決定，並且在青少年的童年期並無變化，因此偏差行為的性別差異在青

春期是穩定的。（B）「性別變化模型」認為行為的原因隨著時間改變，發展

的速度在男孩與女孩社會化時有所變化，男性與女性的偏差行為差異在青春

期有顯著的改變。 

而其主要發現有以下幾點：（A）隨著年紀增長，偏差行為的性別差異

也傾向改變；（B）偏差行為的性別差異高峰年紀在 15歲，之後隨著年紀而

下降；（C）父母親的監督在青春期早期能夠顯著地解釋偏差行為的性別差

異；但到了晚期則無法解釋（Belknap, 2001）。 

（4）虐待與偏差犯罪的影響：考量不同階段的虐待對於偏差、犯罪等行

為的影響。Thornberry , Ireland, and Smith（2001）將階段分為童年期、青春

期以及從童年延續至青春期等。結論發現，青春期與持續性的虐待對於青春

期的行為有較為強烈、持續性的負面影響，相較於只有童年期的虐待。 

三、壓力、緊張與女性犯罪 

1982 年 Leonard 採取 Morris（1964）有關女性文化目標之觀點，修正

Merton的理論，用以解釋女性犯罪。Morris認為長久以來女性的犯罪率之所

以低於男性，乃是因為女性與男性所追求的目標並不相同。相較於男性對於

金錢、地位等經濟目標（financial goals）的追求，女性所重視的是與他人維

持良好人際關係、婚姻生活、和諧的家庭等關係性目標（relational goals）。

女性的目標比起男性通常較容易達成，社會對女性的期望亦較低，她們所感

受的壓力亦較少，因此犯罪率較男性低。而女性犯罪率成長，乃因婦女解放

運動、兩性平權思想的興起，兩性的文化目標已愈來愈接近，所承受的緊張

及壓力也愈來愈相似，所以犯罪率差距也因此縮小（Leonard, 1982）（參見

林秀怡、馬傳鎮、陳玉書，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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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以後Merton的緊張理論面臨嚴格的挑戰，Merton理論最受評

議的是他的理論觀點並未獲得實證研究結果的普遍支持，其次，Merton理論

主要目的在解釋低階層的高犯罪率，較無法合理解釋中產階級的犯罪與偏差

行為，Merton認為美國社會主要的文化目標為金錢財富，而忽略其他阻礙個

人成功而導致緊張的原因。犯罪學界對 Merton 理論的種種批判促使緊張理

論的信奉者提出新的修正理論，其中以Robert Agnew的一般化緊張理論（The 

General Strain Theory）最具影響力，Agnew理論的主要任務為擴充緊張的概

念，他認為緊張的來源應是多元的，其主要的型態包括（一）對正面目標追

求的失敗；（二）對個體正面刺激的移除；（三）加諸於個體的負面刺激，其

主要的內涵如表 2-2-1所示(Agnew, 1992)。 

 

表 2-2-1  Agnew一般性緊張理論之基本概念 

緊張型態  概念說明  實   例  

追求正面  

目標失敗 

抱負與期望有差距 
目前的經濟狀況與未來成就期望 

個人能力與考試成績 

期望與結果有差距 期望個人有好的成就結果卻失敗了 

公平結果與實際結果有差距 
個人的努力與付出實際上未獲公平待遇

（得到較低的報酬） 

正面刺激  

被移除 
個人經歷有壓力的生活經驗 

失去男（女）朋友、失去親人、失業、

離婚等 

無法逃避  

負面刺激 

與他人的負面關係而使個人

處壓力情境 

 與父母的衝突、與朋友的負面關係、不

良的學校經驗等 

資料來源：陳玉書，2000 

1997年 Broidy和Agnew將一般性緊張理論應用於解釋性別與犯罪的關

係，他們認為當女性處於緊張的狀態時較易有犯罪和偏差行為產生，如經濟

的失敗、不良的人際關係、家人、朋友和老闆的不公平待遇、失去親人、性

的虐待等，這些緊張所帶來的壓力將會導致女性各種不良適應，其中以低社

會經濟地位的女性尤為顯著。此外，女性在面臨緊張時，如其非偏差的因應

機制失去功能，又有犯罪的機會，則易產生犯罪行為。Broidy 和 Agnew 接

著探討年女兩性在犯罪行為上的差異問題，他們認為男女兩性在犯罪率和種

類上的差異與下列因素有關：（1）男性和女性經歷不同緊張的類型，因而導

致不同的行為結果；（2）男性與女性對於緊張所採取的情緒反應方式不同，

因而有不同的犯罪率。對於第一個問題，他們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男性有

較多的經濟上的緊張，因而有較多的財產犯罪行為，男性亦經歷較多的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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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促使其從事較多的暴力犯罪。對女性而言，雖然他們也會有相似的緊

張經驗，但因其較高的社會控制和較少的犯罪機會，因此她們較常從事傷害

自己的偏差行為（如藥物濫用）。對於男女犯罪率差異的解釋，Broidy 和

Agnew研究發現與個人的情緒反應有關，男性在面臨緊張時較容易有憤怒情

緒反應，所以男性有較高的犯罪率。一般而言女性面臨緊張時，其情緒反應

大多為憂鬱、焦慮或罪惡感，這些情緒反應降低女性直接從事犯罪行為的機

率，但卻使女性轉向其他的不良適應，如藥物濫用、飲食偏差等。 

Ogle, Maier-Katkin, Daniel, Bernard, and Thomas（1995）女性緊張壓力的

來源與其性別社會化過程裡的過度控制有關，若不檢視造成女性精神壓力與

生理變化的社會文化因素，如：性別社會化、男尊女卑與社會化控制，則無

法真正認識女性犯罪的本質（參見陳祖輝，2009）。而女性會經歷的緊張或

壓迫類型： 

首先，對於達成正面價值目標的失敗。有兩個正面目標在文獻上常被討

論：（1）女性對於親密關係的形成與維持特別關心；（2）女性愈來愈關心財

務上的成功或安全。但是研究指出這些目標難以達成，有以下原因：（1）離

婚與受虐的高比例，不只難以滿足親密感的慾望，失敗的關係還是許多女性

犯罪者生活的緊張來源。另外青春期少女容易遭受特定類型的家庭虐待，特

別是性虐待；（2）經濟的邊緣：女性的貧窮化、離婚與勞動市場的變化等導

致了一個現象，大量的女性由於負責家務支出，生活於貧窮之中。而財務問

題始終是女性犯罪者主要的緊張來源，並且在犯罪裡扮演主要的角色；（3）

在家庭、職場、人際關係方面，整體上對女性形成一種不公正的感覺。正面

價值刺激的失去。女性在從事許多珍惜的行為上面臨障礙，例如社會場域、

空間等，特別在人際網絡關係方面影響比男性大，例如朋友、家庭成員的過

世，或者與親密伴侶離婚或分居。第三、負面價值刺激的呈現。在家庭生活、

勞動市場以及人際網絡裡的負面事件。 

其次，在影響對緊張反應的因素方面，並非所有感受緊張的女性都會變

成犯罪者，為何只有少部分的女性會變成犯罪者？有以下因素：（1）經驗的

緊張類型差異，例如財務的緊張或者被害經驗；（2）對緊張的反應：較多男

性氣概的女性，對緊張的反應是較多鄙視、輕蔑的憤怒；（3）對緊張反應的

條件，例如社會支持、犯罪機會、涉入犯罪的傾向；（4）緊張的程度與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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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上述差異可以用來解釋低社經地位與少數族群女性的高犯罪率以及中

產、白人女性為何多半採取自我傷害以及典型的非犯罪手段。 

最後，無法逃避負面刺激相關研究顯示，曾經處於受虐的壓力情境與女

性犯罪關係相當密切，Thornberry , Ireland, and Smith等（2001）觀察不同階

段的虐待對於偏差、犯罪等行為的影響，他們將受虐階段分為童年期、青春

期以及從童年延續至青春期等；結果發現，青春期與持續性的虐待對於青春

期的行為有較為強烈、持續性的負面影響，相較於只有童年期的虐待。Pollock, 

Mullings, & Crouch, (2006)的研究則發現，女性暴力犯罪者較非暴力者在童

年時期有較高的被害經驗。無論是男性或女性犯罪，兒童與青春期的被害經

驗為解釋暴力犯罪重要因素，但對女性裡則有更強的預測效果。女性暴力犯

罪者通常在她們第一次犯罪前有遭受虐待經驗，這可能與（1）受虐創傷；（2）

暴露於未受控制的壓力源；和（3）因應壓力的機制失能等有關（Cauffman, 

2008）。 

四、接觸、學習與女性犯罪 

在犯罪原因探討中，接觸有犯罪經驗者，進而學習犯罪價值觀、合理化

技術和犯罪方法/態樣，一直是解釋犯罪原因的重要因素。同儕對於女性犯

罪意義為何？對女性而言，親密伴侶（如配偶、同居人）在犯罪行為發展歷

程中扮演什麼角色？是否所有的女性犯罪者均有接觸其他犯罪人的經驗？ 

蘇哲蘭(Sutherland)的差別接觸理論和艾克斯（Akers）的社會學習理論，

為犯罪學研究中最常被引述者，蘇哲蘭認為犯罪行為是否產生，端看行為人

如何連結外在的經驗。行為人接觸到的不同團體，對法律(主要是刑法)可能

有不同的意義領悟，某些團體所領悟到的法律意義是正面的，某些團體則是

負面的，如果行為人因不同接觸所連結的法律觀念是負面取向的，那麼他就

較易於犯罪。簡言之，行為人所接觸的親密團體，如何去賦予刑法意義，對

行為人有很大的影響，至於影響的程度，則視行為人與這些親密團體接近的

頻度、持久性等等而定。蘇哲蘭以此來解釋不同團體或個人間犯罪率的差

異，亦可說明何以有些犯罪行為ㄧ再持續，而有些則停止不再犯（Cullen & 

Agnew, 2006）。 

艾克斯的社會學習理論係融合史金納(Skinner)及班都拉(Bandura)的學

習理論而修正蘇哲蘭理論而成，他認為個人的學習社會行為是模仿他人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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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並受其結果所影響(稱之為操作化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行為因

獲得獎賞和避免懲罰而受到強化，但卻因受到懲罰和獎賞的喪失而減弱。因

此，偏差或犯罪行為是經由學習來，並且藉制約行為予以維持，偏差或犯罪

行為的開始及持續乃視該行為受到獎賞或懲罰的程度而定，以及其可能的替

代性行為( alternative behavior )的獎賞及懲罰如何。根據艾克斯的說法，人們

乃透過在日常生活中與有意義的他人或團體(如家人、朋友及工作伙伴等)的

互動而評估自己的行為(即選擇何種行為)。當一個人從其週圍環境中認知到

某項行為所受到的獎勵高於懲罰時，則會選擇該項行為（Cullen & Agnew, 

2006）。 

對女性犯罪者而言，犯罪行為發展過程中的同儕或親密伴侶主要影響力

是接觸關係的維繫？亦或是行為與偏差價值的學習？ 

在女性是單獨亦或與其他人共同犯罪方面，研究發現較多的女性單獨從

事殺人與攻擊性傷害，惟從事街頭搶劫，較常與其他女性或男性結夥搶劫。

Sommers and Baskin (1993)在強盜搶奪犯之中，63％跟男性同伴、60％跟女

性同伴，剩餘是獨自犯罪；從強盜搶奪的樣本裡訪談，女性通常是出自自己

決定、而非基於男朋友的關係（參見 Koons-Witt & Schram, 2003）。李美枝

（1997）的研究裡也發現除毒品犯之外，其餘類型的女性犯罪者存在有「邪

惡的男人」或「大哥的女人」等現象。 

在親密伴侶對女性犯罪相關研究顯示，不同於男性，女性嫁給反社會的

伴侶強化了成人時期的反社會行為。對於女性犯罪人而言，結婚會與加重的

毒品使用與犯罪有關連，而其婚姻關係以衝突與不穩定為典型；這個現象在

女孩的自陳偏差行為上也有相似的發現。研究顯示，女孩會使用暴力來維持

關係，然而通常不會成功，反而被同儕排擠，進而有成為慢性犯罪者的更高

風險（Cauffma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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ч Ȳֽ֮ Ὠ Ѕἤ֝ ȲH⁄ֵӜϯ Ӝ ȴAlarid(1996)ׁשṅ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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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ҙ Ӝ Ɏ ṓ Koons-Witt & Schram, 2003ɏ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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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各國女性犯罪人在監處遇現況 

一、我國 

我國自 1991 年以後，由於國內經濟繁榮，工商業發達，社會型態日益

變遷，以及人口之自然增加，導致犯罪相對升高，尤因毒品嚴重氾濫，使女

性犯罪人口遽增，致各監獄、看守所附設之女監均超額收容，女性受刑人所

處之生活空間日益狹小，法務部為疏解女性受刑人擁擠現象，貫徹分監管理

之精神，使女性受刑人享有更佳之處遇與生活環境，並落實男女平權觀念，

奉行政院 80年 4月 27日 80內字第 13506號函示，於 1995年 12月成立全

國首座女子專業監獄－臺灣高雄女子監獄，較美國首座聯邦女子監獄約晚了

近 70 年，但已為我國獄政革新開創另一嶄新的紀元。臺灣高雄女子監獄於

1992年 5月 22日動土興建至 1995（84年）年 7月 27日完工，1997年開始

收容高屏地區之女性受刑人；臺灣臺中女子監獄創立於 1998年 7月 1日，

為國內繼臺灣高雄女子監獄後所成立之第二所專業女子監獄，乃將原規劃為

「臺灣臺中女子外役監獄」之新監建築與臺灣臺中監獄之附設女監合併，成

立「臺灣臺中女子監獄」，集中收容苗栗以南、嘉義以北地區之女性受刑人；

臺灣桃園女子監獄於 1999年 7月 1日就臺灣桃園少年觀護所原址成立，收

容基隆以南、新竹以北之女性受刑人(吳瓊玉，2009)。 

三所獨立女子監獄成立初期，女性受刑人之教化處遇措施、戒護管理

等，大都移植男監管理型態，並無性別化差異。但自 1995 年迄今，在女性

受刑人之處遇對策逐漸受到重視之趨勢下，也逐漸發展以女性需求為導向的

戒護管理、教化及作業技訓等方面專門策略的重要性。 

現階段的女子監獄，除和一般男性監獄加強教化與作業技訓的多元化

外，亦有針對女性的母親角色所需要的特別輔導方案，如臺中女子監獄引進

亞洲大學幼教系師生授以幼兒教育，教授育兒知識與技術及親子溝通之方

法、家庭護理等，強化日後與小孩親子關係之聯繫與維持；或加強女性在性

與家暴中的被害角色的輔導計畫。桃園女子監獄則舉辦收容人選擇新生命體

驗營，課程包括「問題是什麼」、「你在玩什麼把戲」、「性傷害的寬恕」、「和

好禮」等多樣化的活動，活動中指導員與收容人一起分享成長過程中，最為

難忘或痛苦的事件，正視內心深處過去的舊傷口及其影響，從中發現及認識

真實的自我，學習人際之間的表達、溝通、寬恕與愛，在大家專心的聆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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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水中重獲新生的洗禮。破繭而出工作坊則聘請 SATIR 家族治療/家庭重塑

專業治療師暨心理諮商工作者，結合女監心理師、社工員、志工，以工作坊

與小團體形式，對曾遭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女性受刑人進行身心創傷復原工

程。高雄女子監獄則由針對不同犯次與特性之收容人進行適性之教誨內容，

如家暴收容人、單親家庭及未婚媽媽類別教誨、攜子入監者之親職教育、毒

品犯類別教誨等；同石油教誨志工每月實施音樂藝術治療與心靈成長團體課

程。 

從前揭所述可知，我國女子監獄在教化上已有針對女性的母親與特定事

件被害等之角色設計特別的輔導計畫。若能在此基礎上，對這些輔導計畫進

行評估或需求評估，而推展至其他領域，如戒護管理、作業技訓等，對於提

昇女子監獄的矯治處遇應有良好影響。 

在技能訓練課程方面，我國女子監獄既考量女性特質，亦重視技訓課程

之實用性，因此目前國內女子監獄所開辦之技訓課程，例如：美容、美髮、

花藝、飾品設計、中西餐飲等職類，均為符合當今就業市場需求之職類。 

生活給養與醫療方面，考量女性收容人生理因素，每日提供熱水供收容

人及攜入之子女沐浴。每位新收收容人入監後均需抽血篩檢愛滋病及梅毒等

傳染病，並商請衛生局、社會公益團體支援與法務部經費補助，為收容人作

子宮頸抹片等檢查，以維護女性受刑人處遇期間的健康。 

攜子入監為部份女性受刑人所需面對的特殊問題，主要包括：（1）懷胎

或分娩未滿二個月之和緩處遇；（2）懷胎戒護生產後在監坐月子特別給養；

（3）攜入未滿三歲子女之照顧。 

（一）收容人懷胎或分娩未滿二個月之和緩處遇 

受刑人懷孕五月以上或分娩未滿二個月可依規定辦理和緩處遇，如懷孕

未滿五月於工場作業者，從事輕便作業並減少作業課程，而懷孕滿五月者則

可積極辦理保外待產，同時矯正機關會提供孕婦、嬰兒與母親等相關書籍資

料供懷孕收容人閱讀，增進其相關知識；安排志工老師對懷孕收容人進行身

心及親子責任之輔導。 

（二）收容人懷胎戒護生產後在監坐月子特別給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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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分娩完之收容人，坐月子（一個月）期間供應麻油雞以補充營養。

另安排同房之受刑人協助照顧新生嬰兒及母親。包括幫小嬰兒洗澡或半夜泡

奶等，讓生產之收容人得到充分休息。 

（三）收容人攜入子女之照顧 

攜子入監之女性受刑人之工場作業課程可減量，衛生科會為其子女進行

檢康檢察和按時至衛生所施打預防針；大部分女子矯正機關設置保育室，鋪

設柔軟地板、購置安全玩具、兒歌音樂帶及幼兒圖書，於例假日安排母親與

幼兒至保育室活動，以可增進親子關係和培養幼兒感覺統合的能力。 

二、美國 

Maryland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and Correctional Services考慮到女

性受刑人的親職、健康和職業議題，提供了針對女性需求（養育子女、子女

照顧與監護權、家庭計畫、產前與產後照顧、性傳染病、職業準備）的特殊

方案。例如：家庭計畫（Family planning）、貧窮婦女的健康照顧與親職議題

（Baby talk）、毒癮與懷孕中心（Center for Addiction and Pregnancy）' 租屋

贊助工作坊（ Tenant Advocacy Workship）、暫時性監護（ Temporary 

Guardianship）、子女寄養之母親的團體諮商，社會服務部門的介紹 (Flanagan, 

1995)。 

美國法務部國家矯正協會的資訊中心所做全國女子監獄的調查，其中

49 州給予回應，了解女子監獄現行的特殊議題，包括人員配置比例及性別

分析、管理女性受刑人的特殊訓練實施和針對女性受刑人的特殊方案與政策

(Thigpen & Hunter,1998)。方案部分有針對女性特有的家庭暴力與性侵害的

特殊議題，以及針對女性受刑人所調整內容的生活技能訓練與物質濫用治療

方案。前者包括：嬰兒照顧方案、改善女性受刑人自尊方案、家暴倖存者團

體輔導方案、健康教育方案；後者包括：親職教育方案、家庭重建方案、物

質濫用治療方案、生活技能訓練、心理衛生復原方案、及其他少數如：情緒

管理、職業訓練等(Thigpen & Hunter, 1998)。 

Kazura (2001)探討受刑人家庭需求，以問卷方式由有意願與子女重聚的

99 位男性和 37 位女性受刑人回答，問卷包含 50 個題項，分成親職議題、

財務議題、探視方案、矯正場所、社會支持服務、生活技能六個分量表，研

究結果：（1） 親職議題──女性受刑人服刑期間是關心他的家人和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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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特別有興趣於子女議題；（2） 財務議題──他們關心出獄後的財務問

題，而希望提高教育程度、職業訓練與財物管理；（3） 探視方案──女性受

刑人較有興趣於探視後的家庭諮商，家人探視的交通問題，家庭日活動，與

子女見面時有適當的場所與活動；（4） 矯正機構政策──受刑人重視接見政

策與家人獲得假釋資訊；（5） 社會性支持──女性受刑人有興趣的是家庭諮

商、支持團體、子女的支持團體、信任與生氣議題、溝通技巧、子女與生父

之互動；（6） 生活技能訓練──受刑人較有興趣的是社區資源、情緒管理、

出獄後家庭計畫。 

Morash, Bynum與 Koons (1998) 對州立矯正機構行政人員與地方監所

管理人員做關於女性受刑人在管理、篩選、評估、方案等領域的需求調查發

現，女性受刑人的需求與男性不同，起因於女性較多性或身體虐待的犧牲

者，和照顧子女的責任，此外較可能沉迷藥物或罹患精神疾病，因而需要特

殊的管理（情感表達的回應、開放性溝通）和方案，以符合女性之需求。 

Parsons & Warner-Robbins (2002)以參與 Welcome Home Ministries 

(WHM)方案的成員為對象，共訪談了 27位女性受刑人，研究結果發現：女

性出獄者將同時面臨許多問題，如應付受虐與忽視的過去與現在、貧窮、尋

找住處、藥癮／母親責任／服刑的復合問題。從訪談內容發現支持女性受刑

人成功回歸社區的 12 項關鍵因素為：（1）信仰天主為生命中力量與和平的

來源；（2）擺脫藥癮和復原的重要性；（3）團體和教會的支持；（4）牧師的

監所訪視與支持；（5）有支持作用的朋友；（6）有支持力的家庭；（7）服刑

後成功適應社會的示範；（8）個人決心的力量；（9）子女為改變的驅動力；

（10）職業的重要性；（11）幫助他人；（12）學習處理過去留下的情感和議

題 。 

O'Brien (2001)從 18位女性受刑人的敘事中，學習到成功重回社區的五

項課題：（1）需要一個安全負擔得起的住處（如親人處暫住或中途之家）；（2）

獲得與維持工作與合法的收入（克服缺乏教育程度、性別歧視、毒品與犯罪

烙印、家暴等問題）；（3）重建與他人的關係（透過各種必要的幫助，修復

與親屬、子女、監護人、家人特別是母親的關係）；（4）發展社區成員身分

（融入社區）；（5）認同自我良知與自信（提昇自我效率感、創造合理競爭、

決定改善個人健康、以內在資源培養希望、決定未來自我）。 

綜合以上，服刑母親的需求是多元複雜的，整理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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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親職議題：議題包括女性受刑人的子女議題，如服刑的影響、子女照

顧、子女管教、如何處理子女的壓力與恐懼、如何規範子女、子女發展……

等。 

2.經濟議題：女性受刑人與其子女須要負擔居住處，須要穩定的工作以

承擔自己和家人的需求，女性受刑人須要提高學歷、專業職技訓練以提昇獲

取工作的能力，所以該議題包括教育需求、職技訓練需求、管理資源、善用

資源的能力，求職資訊，社會福利資源資訊，經濟資助與貸款……等。 

3.醫療與健康：女性受刑人的特殊經驗中包括了藥物濫用問題、童年期

與成年期的暴力受虐經驗、精神疾病、性病與愛滋病風險均可能須要特殊之

復原方案，如教育、心理諮商輔導與醫藥治療。 

女性之懷孕、生產照顧，家庭計畫，與母入監之幼兒的照顧、保健、醫

療都是可能的需求。此外，還有一般性的藥物諮詢、精神健康諮詢、健康服

務、健康教育。 

4.社會支持性服務：社會支持包括資源訊息提供與情感支持，如法律諮

詢、社會福利諮詢、女性受刑人支持團體、照顧者支持團體與子女諮商輔導、

子女支持團體、宗教教誨與支持、社區融入技能。 

5.生活技能訓練：幫助服刑父母發展對復原很重要的基本生活管理技

能，及改善受刑人復歸社會所需的各項生活技巧，例如憤怒管理、問題解決、

壓力管理、情緒管理、學習建立健康的社會支持網絡，協助計畫重回家庭與

社區，目標設定與達成、決策能力、表達與溝通、問題解決、求職技巧……

等。 

6.監獄服務：持續的聯繫是服刑後家庭重整最重要指標，所以聯繫的規

定是受刑人關心的，如電話、通信、接見、面懇、家庭日各項規定的時間、

對象、實行的場所，須要更彈性的需求。攜子女入監的相關實行措施，生活

照顧、醫療保健的需求。監所管理制度與管理人員適切性的需求。 

 

三、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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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目前的 60所成人監獄中有 7所是女子監獄，16平成 19年(2007)的

統計資料顯示(法務省平成 19 年法務年鑑)，日本所有監所總收容人數為

84,371人，而女性收容人數為 4,055人(約 4%)。女子監獄的名稱與一般監獄

一樣，並未加入"女子"的名稱。其處遇目的為：（1）培養情緒的安定性；（2）

學習家庭生活的知識和技術；（3）教養和興趣的養成；（4）注意健康的管理；

（5）努力維持與保護引受人的關係。 

根據日本「監獄設施與受刑人處遇法」17第四條第 1項之規定，收容人

應依性別予以分別監禁之；此外，就女性犯罪人而言，在監獄接受處遇時，

仍有下列有別於男性犯罪人之規定：18
 

（一）處遇的基本制度與問題 

1.收容分類與處遇分類：女性不像男性收容人可依犯罪傾向、刑期長短、

年齡等條件來分類並安排不同區域，女性本身就是一種分類，並無其法

分類條件。意即一個機構中混雜著各懂類型的女受刑人。 

2.累進處遇：與男性相同。 

3.問題點：不同犯罪傾向、程度的女受刑人有相互接觸的機會。其次為女

性精神障礙者之處遇。由於與一般受刑人在同一個機構中，為公平起

見，精神障礙者某些脫序動作及會被視為「違反規定」而予以處罰。因

而治療處遇並無法徹底執行。 

（二）職員組成 

1.最低基準規則第 53條，原則應以女性職員為主，女子刑務所中女性職

員約佔 8成，而從事直接處遇工作的保安課、教育課、分類課等課長以

下的職員幾乎均為女性職員。然而，當男性職員需要進入女性受刑人區

域時，並沒有必須由女性職員陪同進入的相關規定。 

2.有關法務省矯正局職員：在法務省的女子處遇部門負責有關女性受刑人

處遇政策的制訂，但大部分為男性職員，因此受到欠缺女性觀點的質疑。 

                                                 
16
日本目前的女子監獄包括：札幌刑務所札幌刑務支所、福島刑務所福島刑務支所、栃木刑務所、

笠松刑務所和歌山刑務所、麓刑務所和 岩国刑務所等 7個女子監獄。 
17

 資料來源：http://law.e-gov.go.jp/htmldata/H17/H17HO050.html。 
18
大村恵実弁護士（2003）”被拘禁女性の尊厳-日本”，文載於被拘禁女性の人権。財団法人 女

性のためのアジア平和国民基金（2003）第３回女性と司法専門家会議報告。 

http://ja.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AD%E5%B9%8C%E5%88%91%E5%8B%99%E6%89%80%E6%9C%AD%E5%B9%8C%E5%88%91%E5%8B%99%E6%94%AF%E6%89%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ja.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6%8F%E5%B3%B6%E5%88%91%E5%8B%99%E6%89%80%E7%A6%8F%E5%B3%B6%E5%88%91%E5%8B%99%E6%94%AF%E6%89%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ja.wikipedia.org/wiki/%E6%A0%83%E6%9C%A8%E5%88%91%E5%8B%99%E6%89%80
http://ja.wikipedia.org/wiki/%E7%AC%A0%E6%9D%BE%E5%88%91%E5%8B%99%E6%89%80
http://ja.wikipedia.org/wiki/%E7%AC%A0%E6%9D%BE%E5%88%91%E5%8B%99%E6%89%80
http://ja.wikipedia.org/wiki/%E9%BA%93%E5%88%91%E5%8B%99%E6%89%80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B2%A9%E5%9B%BD%E5%88%91%E5%8B%99%E6%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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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處遇與相關問題 

1.檢身：有關女性收容人的身體檢察，只能由女性監獄官執行。 

2.限制男性在場：男性監獄官，在女性收容人入浴、診療時禁止在場。 

3.作業、教育內容：有關教育方面，與男性相同，對於未完成義務教育者

提供國語、數學的課程，對於希望唸大學者亦給予參加考試的機會。在

作業與職業訓練方面則和男性受刑人有些不同，作業以裁縫、刺繡、炊

事、洗衣、清掃為主，職業訓練以美容、看護服務等為主。 

4.作業與技訓問題：對於在作業與職業訓練與男性受刑人較為不同的地方

在於，女性受刑人的處遇目的主要在期許她們以成為居家女性為更生的

方向，然而這種傳統對於女性的刻板觀念下所制訂的處遇規定，似乎已

不能符合現今社會女性的需求。  

（四）生產與攜子入監 

1.對於孕婦的協助：以栃木刑務所為例：確定懷孕後應移至獨居房、提供

特別的伙食、安排婦產科定期檢查(一月兩次)，並視孕婦狀況一個月可

外出產檢一次。 

2.孕婦處遇問題：依勞動基準法第 65條規定，一般的勞工在產前 6週及產

後 8週內不得工作，但監所內的作業在適用勞基法上有所困難，因此制

訂懷孕受刑人在工作業的保護規定是有必要的。 

3. 提早待產：為了母體的安全，移外待產的時點應該比陣痛開始時再提前。 

4.生產時協助：陣痛開始時，應移到所外待產，而為了保護受刑人隱私並

避免被拒收的情形，待產的醫院是與監所合作的醫療院所。 

5.懷孕、生產與刑期停止執行的關係：依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482條中之規

定，懷孕 150 日以上、生產後 60 日內得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停止

執行刑期。但停止執行的申請需要通知所在地的警察分局長、並向保護

觀察所長請求保護措施、且要有可信用的保護引受人等要件，因此幾乎

很少有停止執行的例子。 

6.「攜子入監」：日本監獄法第 12條「攜子入監」規定。第一項：「新入監

女性受刑人在認定有必要的情況下可攜子入監養育至滿 1歲。」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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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監獄中分娩的幼兒適用前項規定。」養育其子女至一歲後，女性收

容人若欲延長監所設施內養育子女，可視收容人的身心狀況及其子女養

育有特別需求時，得准予延長六個月。為養育子女應予女收容人借貸、

支給或自費購買養育子女所需物品，應提供其必要的健康檢查與診療措

施。 

7.生產後的生活：女性受刑人於生產後一個月內移至特別設置的「保育室」

生活，之後則回歸一般的生活和監所作業。由於沒有保姆，女性受刑人

回歸正常刑務作業時，必須將幼兒寄託在「嬰兒院」，因此實際上在這 1

年間母子能一直一起生活是不可能的。 

8.監所主管對於孕婦、身体虚弱而需要養護者，應該比照傷病者處置措施

處理之。 

9.停止作業：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孕婦及產後 1年內的女性不能從事作

業。 

 

四、瑞典 

（一）收容情形 

瑞典的監獄體系採低度監禁管理和接近正常生活監禁理念的北歐模

式，不過，近年來這樣的模式因一些高度注目脫逃事件的影響而受到壓力。 

根據瑞典監獄與觀護部門報告，瑞典監獄在 2006 年共收容 711 名女性

受刑人，佔所有受刑人的 6.8%，年齡均逾 18歲，其中有 5名係無期徒刑，

這個比率在近幾年來都相當穩定19。女性受刑人收容於四所女子監獄及一所

男女均收容的綜合監獄20。每個受刑人都有自己的舍房，浴室和廚房則是共

用，不過 Hinseberg監獄的新建舍房則有女性受刑人自己專用的浴室21。 

（二）監禁政策 

                                                 
19

 Basic Facts about the Swedish Prsion and Probation Service 2007, Kriminalvarden. 2007 

www.kriminalvarden.se 
20

 Quaker Council for European Affairs(2007) Women in prison: A Review of the Conditions in Member 

State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Brussels: QCEA 
21

 From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with female prison officer at Hinsenberg prison 

http://www.kriminalvard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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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7至 1998年間，瑞典試辦密集監督與電子監控，並自 1999年起，

成為替代監禁刑之常態性對策。這項創新的政策顯著改變監獄人口。收容人

中犯重罪和刑期在一年以上的比率會增加，每年女性受刑人人數減少約 250

至 300名，若該政策適用對象的限制再予以放寬，如包括刑期三個月以上的

犯罪人，則減少的數量還會再增加22。 

瑞典監禁政策重視受刑人和社區的聯結，因此，受刑人監禁於小型地區

監獄及使用當地的教育和醫療等資源。 

1.有條件釋放：允許受刑人白天在外工作、參加教育或職業訓練或有組織

性的活動。 

2.關懷服務：受刑人可以在家庭關懷收容人或關懷與治療中心參加各種處

遇。 

3.中途之家：讓受刑人在比一個開放監獄更開放的環境和社區互動。 

4.延長有條件釋放：受刑人在受約束的情況下(如接受密集監控)，可以在

家中服刑。這類的受刑人必須工作、接受教育、職業訓練、治療或參加

系統性的活動。 

瑞典的法律不限制受刑人的接見次數，只要有需要即可辦理接見，不過

實際上，仍可能因接見空間或辦理人員不足的情況下，而有所限制。受刑人

可以接見的對象包小孩、親人、朋友、律師、觀護人、警察或其他重要的人。

特別接見的時間可以 1-2小時，如果接見人係來自較遠的地方，則接見時間

可以 1整天。在開放式的機構，受刑人亦可以在他們的舍房辦理接見。大部

份的封閉式機構都設有兒童接見室，在較大的機構則有特別接見室，讓受刑

人和其家人可以在那有較長時間的相處。接見的全程則均有戒護人員在旁戒

護。 

休假制度對受刑人而言，在維持家庭關係及其他特定目的(如工作面

試、復歸適應)上是非常重要。瑞典的刑法規定這種休假制度，並大量在監

獄中使用。 

（三）監禁管理 

                                                 
22

 Swedish Government(2000)Princip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Women Sentenced to Imprisonment: A 

National Report from Sweden. Stockholm: Swedish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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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受刑人可以攜帶年紀於 12 月以下的子女一起入監。不過，須經由

社會福利委員會和國家監獄與觀護部門的審查，始能決定是否允許女性受刑

人攜帶 12 月以下的子女。若允許女性受刑人攜子入監，則會儘可能提供小

孩最好的環境。例如 Hinseberg 監獄，在其公寓式的舍房規劃有一個小孩可

以玩整夜的小花園。 

為了確保長刑期受刑人被安置在適當安全管理強度的監獄，瑞典在 1997

年在 Kumla 監獄開辦接收中心，這個接收中心僅收容四年以上的男性受刑

人。1999年在瑞典最大及安全管理最高度的 Hinseberg監獄亦成立一個類似

的女性受刑人接收中心。刑期四年以上或被判處毒品重罪，刑期二年以上的

女性受刑人均會被送到這個接收中心。在這個接收中心，精神科醫師會依個

案的暴力危險性進行評估，並根據評估結果對個案的安全性予以分類。除

此，亦會調查受刑人的需求，如藥物濫用治療、教育與職業訓練等。國家監

獄和觀護部門會決定受刑人應送至那一個監獄、何時轉入較開放的監獄或給

予放假23。 

（四）健康照顧 

歐洲防止刑求委員會(CPT)2004年的報告中介紹在斯德哥爾摩一個專門

收容曾有或現有嚴重藥物濫用 18至 25歲女性的治療所-Rebecka Home。該

治療所可以收容 14 名女性，CPT認為這個治療所非常專業，並有很好的治

療方案及教育與職業訓練、休養方案。除此，該治療所的硬體設施完善，在

該所接受治療的人從未有申訴或抱怨24。女性收容人在此接受認知行為治療

計畫、思考能力提升訓練，針對毒品或酒精濫用個案名為「一對一」的 12

步驟的認知行為計畫。 

一半的女性受刑人育有子女，其中有三分之二擁有監護權。許多研究指

出，有一些母親在服刑時很難與子女維持好的關係，他們在服刑時最怕對家

人有影響，尤其是對小孩的影響。因此，亦針對女性受刑人發展親子計畫，

                                                 
23

 Swedish Ministry of Justice(2004)Information about the Swedish Prison and Probation Service. 

Stockholm: Swedish Ministry of Justice. 
24

 European Committee for the Prevention of Torture and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CPT) (2004) Report to the Swedish Government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CPT) (2004) Report to the Swedish Government on the visit to Sweden 

carried out by the European Committee for the Prevention of Torture and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CPT) from 27 January to 5 February 2003.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P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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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計畫重點在於幼兒各階段的發展及如何在監禁期間維持收容人與子女

的親子關係25。 

在瑞典的刑事政策中有一個針對藥物濫用和犯罪間具明確關係的毒品

犯之替代計劃，即原本需入監服刑的個案可在法官的同意下以在治療所治

療、參與非監禁照護或家中治療的方式，替代最長二年的刑期。不過，如果，

個案沒有繼續接受治療或不配合，這項處遇的方式就會改為入監服刑，在

2006年時，有 160位女性個案參與這項計劃。 

（五）職員與受刑人的關係 

在瑞典監獄有 45.6%的職員是女性，一個針對 Hinseberg 女子監獄的研

究指出，女性受刑人和管理人員間彼此不信任，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要求女

性受刑人應儘量不與管理人員互動、接觸，即使是參加有助於他們復歸社會

的治療計畫時亦同，並且不相信任何人，包括其他受刑人與管理人員。相對

地，管理人員尤其是階級較高者，他們亦不希望管理人員與受刑人太接近，

並會以身作則避免管理人員有樣學樣26。 

根據瑞典政府的規定，基本的職員訓練應包括面對女性受刑人時應有的

專業知識，還有一點同樣重要的是，在女子監獄工作的職員並應接受訓練，

使他們了解當代女性研究的成果，這將能促進職員了解性別的概念，而有助

於工作品質的提昇。上述議題的培訓工作透過監獄和觀護部門內部或外部的

研討會、會議及與其他專業人員的合作實施27。 

五、德國 

德國是聯邦共和國，有 16個州。在 2006年 9月更改憲法，賦予各州可

以自行立法的權力。在德國沒有一個統一的監獄法令，有各個的監獄系統聯

邦的監獄法令仍然有效，但各州還是可以有自己的法令計畫，也有獨立的監

獄系統與監獄法令。 

                                                 
25

 Swedish Ministry of Justice(2004)Information about the Swedish Prison and Probation Service. 

Stockholm: Swedish Ministry of Justice. 
26

 See Abstract of Lindberg, O. 2005. “Prison Culture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 Case of 

Hinseburg, a Womenôs Prison in Swedenò,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isoner Health, June-December, 

1(2-4): 143-161.   
27

 Swedish Ministry of Justice (2004) Information about the Swedish Prison and Probation Service. 

Stockholm: Swedish Ministry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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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7年 3月，德國女子監獄有 4088名受刑人，佔總受刑人 75719人

的 5.4%，只有六個州有獨立女監，其他地區的女性收容機構均附設於男監。 

（一）監禁政策 

德國的監禁政策有一個原則，即讓受刑人就近服刑。但根據聯邦政府的

資料顯示，由於女性受刑人人數較少，所以主要集中收容在中央機關，因此

他們的家人來監辦理接見時，會面臨旅程較長且旅費較高的情形，並且監獄

亦會因路程遙遠的關係，使得女性受刑人的休假作業較不易安排。 

德國的監禁理念和北歐的其他國家一樣，認為監禁應遵循正常化的原

則，讓服刑的受刑人可以順利復歸社會不再犯罪。另言之，這意味地受刑人

在監獄裏的生活條件，包括和家庭的接觸，應儘量接近外界的環境以袪除監

禁的不良影響28。 

（二）監獄制度 

在德國西北方的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 Frondenberg 監獄是一個開放式機

構，收容女性受刑人和隨媽媽一起入監六歲以下的小孩。這裏可以收容 16

名媽媽，費用相當昂貴。母親與子女同住的獨立住宅，其中包含一個廚房，

浴室，一間臥室和一間客廳。房間的外觀看起來不像舍房，而是像設施完善

的家庭住房，整棟建築物也不像監獄而更像是學生宿舍。這裏的女性絕大部

份都是竊盜犯或詐欺犯。 

根據一名女性受刑人表示，他們的小孩不會察覺他們在監獄，因為房子

的窗戶都沒有鐵窗，而且還有陽台，母親也可以外出。 

根據管理人員表示，這個監獄很開放，沒有圍牆，管理人員都不穿制服，

因為他們不想造成與小朋友的距離，因為小朋友不是受刑人，所以，他們要

讓環境儘量正常，如果有女性受刑人不守規矩，管理人員則會試著與他們溝

通，解決問題，但不會再小朋友面前，因為，管理人員不想讓小朋友看到母

親受處罰，以免母親在小孩的心中失去影響力。 

通常女性受刑人早上去工作時，2歲以上的小朋友會去幼稚園，中午時

媽媽可以跟小朋友玩，下午時女性受刑人可以看電視。職員亦會對女性受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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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Brussels: Q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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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教養子女的意見。此外，女性受刑人有 21 天的假期。女性受刑人何

時可以和小孩玩、何時工作及看電視的規定是相當嚴格地。如果女性受刑人

在執行期間犯罪，則會被立即移監至封閉式監獄，並和他的小孩分開，在最

近十一年，只有八名女性受刑人被移監及只有 10%的女性受刑人持續再犯。 

根據 BBC 廣播的報告，這項一項很成功的措施，它使女性受刑人相當

開心及幫助他們學習到擔任母親的技能29。 

在八個州也有這種措施，可以讓小孩跟母親在一起到三歲，有些州的開

放式監獄則可以收容到六歲(孩童入學的年齡)。這個計劃是由各州負責執

行，而不是由聯邦政府執行，有具專業能力的工作人員訓練女性受刑人撫養

小朋友，還有一些特別的規定允許母親可以帶小孩離開監獄。 

如果受刑人沒有脫逃或再犯的風險，則允許他們休假，以幫助他們重新

融入社會作好釋放準備。女性受刑人每年都有 21 天的一般假期及特殊事件

(如家庭活動)的假期。在 Freistaat Thüringen的開放式監獄，受刑人每個週末

可以外出返家探視。 

在 Bavaria 州的監獄很重視受刑人與家人和社會的接觸。受刑人在此可

以得到重視受刑人與家人和社會的接觸。這裏允許受刑人可以返家探視，監

獄亦會從中了解其家庭的需求。Bavaria 州的報告指出，有 31%的女性受刑

人已婚，高於男性受刑人的 25%；27%的女性受刑人已離婚，亦高於男性受

刑人的 20%
30。 

（三）健康照顧 

聯邦政府對 Quaker Council for European Affairs (QCEA)表示，女性受刑

人比較有身心上的問題，男性受刑人則較常有皮膚、頭痛及胃的問題。在

Bremen，監獄會提供給受刑人的基本保健和牙醫，女性會到外面看專科醫

生。在 Freistaat Thüringen，女性受刑人會到其他治療男性的監獄醫療部門就

診，醫生均是外聘，必要時可以保外就醫。根據 QCEA的調查，在 Bremen，

Aichach 監獄裏服刑的女性有 50-75%被性騷擾，根據 QCEA 的調查顯示，

許多女性受刑人曾受到暴力影響，她們對侵略性的行為感到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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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精神健康 

有精神或智力疾病的罪犯，在德國有特別規範犯罪者若因精神問題而減

免刑事責任且認為沒有危險性時，會將其安置於精神科醫院。但被減免刑事

責任的精神病犯罪者若有再犯之虞，則會被送到具安全性的特殊司法精神科

醫院，在 2003年的 3月 31日為止，有 5118人被安置在這樣的處所。 

至於仍負有刑事責任的精神病犯罪者，則會被送到監獄，但有研究指出

這類受刑人在監所需的處遇並不完整，而現有的入監檢查並未包括精神病理

方面的篩選，因此，Konrad 認為，應增加受刑人精神疾病的篩選，若是患

有精神病的受刑人則不應於監獄執行31。 

Greifswald 大學在 2005 年五所德國監獄 116 名女性受刑人的調查中發

現，有憂鬱情況的佔 30.3%，有 22.2%的人憂鬱情形較為嚴重，其中 58.3%

有睡眠上的問題，不過，在這五所監獄中的女性受刑人無自殺的傾向，但相

同報告中亦指出，2.8%的女性有傷害自己的高風險，9.2%的女性傷害自己的

可能性會增高32。 

（五）藥物濫用者處遇 

在監獄中，有吸毒的女性受刑人大約為全部女性受刑人的 35%至 70%，

男性受刑人有吸毒的比率則為10%至40%。Greifswald大學的調查中，有5.8%

的女性有喝酒的問題，但只有 0.9%的女性獲得幫助，除此，調查亦指出有

34.8%的女性受刑人有藥物問題需要幫助，但只有 24.6%的人獲得幫助。這

些女性受刑人有許多是長期藥物濫物者，他們不認為自己可以徹底戒除藥

物。在德國，戒毒處遇包括監獄和社區機構。在德國雖然大多數的男監有提

供藥物替代的治療方法，但並非所有的女監亦有提供這項措施。不過，女性

受刑人服刑期間比他們自由時，更有意願接受這種治療。 

在 Bremen，有 46%的女性受刑人有藥物濫用的問題，治療的內容包括：

諮詢，健康教育，替代療法，心理社會治療，醫療，轉介社區協助女性復歸

的開放機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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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reistaat Thüringen，根據管理規定有藥物或酒精濫用的受刑人，不得

在開放式的監獄服刑。 

（六）建築物設計 

歐洲防止刑求委員會(CPT)在 2005年訪問 Halle第一監獄時指出，最近

幾年女性受刑人的收容環境有改善，舍房空間(約十平方公尺)對一個受刑人

而言已經很好，即使是二個人住也很充足，通風與採光良好。此外，每一個

樓層還有一個四人房的空間，這個房間內的廁所有區隔，不過廁所的通風並

很好。 

每個樓層都有付費的洗衣設施，有電視的娛樂室和健身房，但是設備並

不多，在接見室旁也有鋼琴室和漂亮的花園、但是花園在天氣不好時沒有地

方能躲雨34。 

（七）職員和受刑人關係 

根據受刑人處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第 3條規定，女性受刑人僅能由女性

職員戒護，但德國亦會僱用男性在女子監獄工作，以使監禁環境更「正常」
35。 

                                                                                                                                               
State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Brussels: Q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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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國女性受刑人處遇比較分析：2008年國際獄政研究中

心報告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rison Studies(2008)曾進行一項研究，針對個國

家分別為澳洲(Australia)、加拿大(Canada)、丹麥(Denmark)、德國(Germany)、

紐西蘭(New Zealand)、西班牙(Spain)、瑞典(Sweden)、美國(United States)8

國女性受刑人在監執行政策進行比較分析，以了解這些國家的是否有提供女

性受刑人需求。這些資料係來自官方的資料和其他外部評價和評論。茲就這

項研究綜合分析說明如下： 

（一）離家距離 

各國試著在一個專為男性設計的監禁體系裡，以不同的方法提供女性較

好的環境，有些國家的男、女性受刑人管理大致上相同的，只是些許的不同，

以讓女性能適應監禁生活。但還是會有缺點，例如離家太遠，只有在一些複

合式監獄，即同時收容男性和女性受刑人的監獄，女性收容人會離家較近。 

（二）收容機構規模 

比較各國的收容機構規模可知，各國的女性受刑人的監禁機構大小不

一，在西歐國家，每個收容機構平均可收容受刑人數為 60 人，在美國最大

的收容機構可容納 2302人，其次為俄羅斯的 2000人。 

（三）監禁安全性 

大多數國家女性收容機構的安全措施係以男子監獄傳統的保安措施為

基礎所規劃，在多數國家的研究均指出，女性收容安全的強度高於出實際的

需求很多，例如，根據反歧視委員會的研究可知，澳洲收容女性受刑人的監

獄，其安全級別即高於合理的需要，該報告亦批評不應將脫衣檢身的措施做

為一種常態的安全措施。 

（四）母親與孩童 

各國在處理女性受刑人的小孩上，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例如，在允許小

孩和母親一同入監服刑的國家，對於小孩的年齡限制均不盡相同，德國可以

到 6歲，西班牙為 3歲、澳洲則是 4歲、瑞典則僅限 12月以下的小孩。 

各國安排在監服刑的母親與小孩之計劃亦相當多元，例如安排小孩可以

一整天都待在母親的身邊，或是在德國，母親工作時小孩會被帶到托兒所或

育嬰室。在德國 Frondenberg監獄，16位母親可以和他們的小孩一起生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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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歲，她們住在有陽台的公寓，管理人員並不穿制服，是一個以小孩為中心

的執行系統。 

（五）接見 

接見的規定反映了各國對家庭生活態度的文化上差異。在部份國家，家

人(包括夫妻)接見是很正常的事，也是一個不可被剝奪的權力，女性受刑人

這一方面的處遇和男性受刑人相同。 

有些國家會安排特別接見給有小孩在外的女性受刑人，這種週六、日的

接見都是一整天。在 New South Wales，星期天是家人接見的時候，除了中

午吃飯以外，可以整天待在一起。在瑞典的 Hinseberg 監獄規畫一個特別的

地方，母親和小孩可以在這裏一起過夜。 

（六）衛生醫療 

衛生醫療是所有國家女性受刑人處遇的優先議題。衛生醫療對女性受刑

人相當重要，且在監獄改革中被視為以女性為中心取向的必要措施。例如，

澳洲正在建造給受刑人使用的特別健康照護機構，在 New South Wales的機

構係男性和女性受刑人共用，在 Victoria的機構則是僅提供給女性受刑人。 

（七）監獄設計 

在第二階段 8個國家的深入分析中了解，各國的女子監獄設計亦有很大

的不同，在紐西蘭是標準的男女隔離，加拿大則是有部分的共用區，德國則

有監獄提供陽台，在 Halle監獄亦提供自費的烘衣室、鋼琴室和大型的花園，

在澳洲西部的 Boronia監獄則有令人愉悅的花園與維護良好房屋，猶如是一

個環境良好的郊區建物。 

（八）經濟成本 

各國執行的財物成本之相關資訊並不易獲得。不過，研究者認為，雖然

小規模的特殊女性收容機構在直接成本上必然較為昂貴，但此舉在減少再犯

的長遠利益上來看，應仍是值得。 

（九）處遇制度 

在被調查的國家中，女性受刑人管理的改革主要在於去制度化與承擔責

任。在加拿大和澳洲的全面改革下，採自我關照方法的女性受刑人係以小群

體的方式，在經濟、購物、伙食、打掃衛生和生活等各方面共同生活，猶如

是一個小型的社會。丹麥也部份實施這種方式好幾年，該方式的理念也是該

國對受刑人管理的準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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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女子監獄體系的改革 

發展以女性為焦點和考量女性的不同需求與情況的監禁策略，以改革女

性受刑人的監禁品質，在許多國家已是重點。澳洲的反歧視法一直在推動這

樣的改革，西澳則因政治變化導致了改革。加拿大在一系列醜聞下，包括當

時在唯一的聯邦監獄中，15個月內連續有 7名女性受刑人自殺，政府在 1990

年代決定發展新的監禁模式，以解決女性受刑人的收容問題。這項工作的基

本精神係要發展以女性為中心的監禁方式、且採「女性受刑人」而非「受刑

人是女性」的觀點，相關工作說明如下： 

1. 女性受刑人應： 

（1）感到安全感。 

（2）他們的身體、心理和情緒上不會因監禁而遭受到更多的傷害，且在

刑期結束後可以改善健康問題。 

（3）覺得他們的文化被尊重。 

（4）提供必要的支持，讓受刑人在服刑時不會傷害自己。 

（5）支持面對家庭事務，尤其是和小孩有關的事情。 

（6）跟小孩有足夠的聯絡。 

2. 監獄體系的目標是： 

（1）鼓勵女性受刑人透過教育、活動、治療等方面提供其獨立能力。 

（2）鼓勵女性受刑人與重要他人保持具有功能的良好關係，特別是子女。 

（3）提升女性受刑人的知識與自信。 

3. 政策目標的實際重要性： 

（1）女性受刑人需要不同的評估和分類方法。 

（2）在需求的提供上，衛生醫療應要優先處理。 

（3）與女性受刑人接觸的管理人員需接受特別的訓練。 

 

第四節  在監適應相關理論 

一、女性監禁社會特性與思考 

（一）以女性犯罪人及其需求的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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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世界是一個充滿壓力的地方。瑣碎的規矩、嚴格和武斷的執行、揹

負著自己本身問題的職員、缺乏有意義的事件來填補一整天，這些種種組合

起來，使得監獄經驗是令人感到痛苦的。這些監禁的痛苦，反映在她參與處

遇計畫和參與監獄副文化的程度上。那些高度參與副文化者，參加較少的處

遇計畫；那些高度參與處遇計畫者，較少參加副文化 (Pollock, 1998)。 

在監女性較可能是那些被邊緣化的女性。在監女性中絕大比例的共同的

特徵是：低階地位、低教育程度及工作經驗、受虐史和藥物濫用史 (轉引自

Pollock, 1998) 。從 Pollock的觀點，監獄對一些人來說可能是短暫休息的地

方，那些在街頭遭遇到極大艱難處境的人---暴力分子、無家可歸者、毒癮者、

貧窮又需負擔小孩者，在進到監獄後算是稍微從這些問題中解脫了 (Pollock, 

1998) 。 

在 20 世紀末期，女性受刑人在刑期上、判決準則上、司法實行上，對

女性的對待都越來越像男性。但是她們是不是真的就和男性犯罪人一樣呢？

人口特性指出，她們並不是的。女性是較少犯罪性的(較少青少年違規記錄、

且他們較可能服第一期監獄)，她們在同夥犯罪裡的角色是較低的，她們通

常是較貧窮的又需要照顧小孩子，她們常常出身於失功能的家庭背景，她們

在一堆議題中奮力掙扎，很常有吸毒情況 (Pollock, 1998)。 

在歷史上，女監獨立是為了讓女收容人免於受到男收容人的惡性感染。

因此，女監被要求做一些洗衣、煮菜、清潔工作，就是要像個「淑女」，但

是最近監獄計畫已經注意到一個事實：女性出監後需要靠自己支撐自己和小

孩。因此男監和女監之間的許多差異消失了，近來興建的女監，裡面的設備

有時和男監設備沒有差別了 (Pollock, 1998) 。 

女子監獄的建立是為了使處遇有別於男性的這個特定目的。因此，女性

並不能用盲目的平等方法來得到幫助，她們不是男性，她們並沒有和男性活

在同樣的社會現實中，而且她們有不同的目標、需要和渴望。解決辦法之一，

就是去傾聽女性內在的聲音。大部分的情況裡，當詢及她們的需要時，她們

的回應大多是渴望得到：得到更多處遇計畫與親職課程、習得一技之長以謀

生的機會。許多人認為她們自己生命中的各式各樣要素導致她們犯罪，許多

人想要避免未來再活在犯罪型態下，但是她們需要幫助 (Pollock, 1998)。 

（二）女性監獄的「擬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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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美國研究指出「擬制家庭」的存在，「擬制家庭」是一種類似親屬

的系統，有爸爸、媽媽、女兒等角色，一個大家庭的網絡。角色的特徵跟監

外的家庭角色有相同要素，例如媽媽養育女兒、爸爸管教嚴格、姊妹間會爭

奪爸媽的注意力。雖然似乎可以很清楚看到女性組成了情感連結，且有點像

家庭，但是這種關係網絡是否真的接近於過去文獻所相信的那樣，仍然是不

清楚的。然而，近幾年來這種關係已經消失了 (Pollock, 1998)。 

Pollock(1998)指出，同性戀的關係也組成了一部分的收容人文化，包括

結婚、離婚、忌妒、亂交。雖然有研究詳細列出這樣的角色形式，但是真實

的程度和監獄同性戀的本質仍然是不清楚的。至少有學者(Faith, 1993)相信

早期對於女監的家庭系統和人際關係本質的研究是言過其實和錯誤認定

的。有些人反對將監內性行為視為同性戀，因為他們被釋放後就不維持同性

戀關係了。事實上，一些進到監獄的同性戀完全不參加性方面的活動，並蔑

視這樣造假的遊戲。對照國內女子監獄，黃徵男、賴擁連（2003）研究結果

顯示，我國女性受刑人間同性戀以及虛擬家庭之情況並不明顯。 

Owen(1994)研究加州女性在監生活，發現在監女性的社會和三十年前有

許多相同之處，一樣有擬制家庭的要素，也有很多 Giallombardo所描述的同

性戀的要素(例如：缺乏壓迫、關係比起「性欲化」來講更「社會化」)。Owen

發現那些有投入監獄文化的人和沒有的人，他們是否利用監獄計畫的傾向和

意願，是有差異的。那些有參與副文化的人，對職員不信任，也不認為他們

的生活需要改善。他們不傾向於內省，且持續使自己涉入這樣的關係、毒品

和其他娛樂，而轉移對自己本身行為的注意力 (引自 Pollock, 1998)。 

（三）暴力性較低 

種族似乎不是女收容人的爭點，女性較能跨越種族藩籬而互動，也較少

有種族暴力，事實上女性在監獄的暴力整體上就少於男性。雖然 Owen有提

到幫派，但是那是很小且似乎並不像男性那樣的影響收容人副文化 (Pollock, 

1998) 。高千雲(1998)針對國內男、女收容人所做之研究亦指出，監獄內男

性違規行為較高於女性違規行為。 

（四）監獄文化與適應模式 

Lynne Goodstein(1979)則指出，傳統監獄存在兩個分明且互斥的機構性

文化：由行政管理所生的文化、非正式的收容人副文化。收容人甚至有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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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在監適應模式：幽閉(rebellious)、機構化(institutionalized)、以假釋為

目標(manipulative release oriented)、積極派(positivistic)。而 Pollock(1998)認

為女監副文化並不像男監那樣強烈、反社會。 

儘管如此，Pollock(1998)認為女監副文化終究還是會成為處遇目標的障

礙。許多在監適應良好和熱心參與社會世界的女性是那些將自己投入在她們

入監前的生活型態者。對她們而言，監獄生活雖然可以和朋友和親戚分享，

但是仍然相當不便利。乖乖參加處遇計畫只是用來得到特權或其他利益、打

破監獄的單調生活、得到接見。一些女性坦承，當她們感到有成就並投入在

某處遇計畫時，也是他們即將出獄之時。若被問到為何其他計畫似乎沒有用

的時候，「我還沒準備好」，是她們最典型的回答。對這些女性來說，女監副

文化太有力量也太誘人，直到面臨了年齡、小孩、對生活有廣泛不滿等問題，

她們才會了解到監獄世界的不充足。 

有關女性在監適應的解釋模式，現代監禁理論中最具影響力者為：剝奪模式

和輸入模式。這兩個理論都試圖解釋監獄文化的起源，但他們所解釋的是兩個不

同的場域。剝奪模式將監獄文化的起源定位在機構本身和收容人在機構內的經

驗。相反地，輸入命題將收容人文化描述為收容人帶入機構內的特徵的聚集(Mary 

Bosworth, 2005)。此外，國內和國外研究文獻亦顯示，受刑人處遇期間的壓力、家

庭社會支持和個人因應策略等，亦為影響受刑人在監適應重要因素；以下除分別

介紹此兩大理論，亦探討國內外文獻中所指出可能影響女性在監適應的相關

因素。 

二、剝奪模式、壓力理論與在監適應 

（一）剝奪模式 

該模式假定監獄文化起源於機構圍牆內。監獄化的過程被視為源自於收

容人每天都需要面對、應付的各種剝奪。兩個關鍵的問題是：哪些是收容人

經歷到的剝奪？收容人如何因應這樣的剝奪？Sykes 敘述了五種剝奪：自由

的喪失或剝奪、商品和服務的喪失或剝奪、異性關係的喪失或剝奪、自主權

的喪失或剝奪、安全感的喪失或剝奪。自由的剝奪不只代表公民的暫時或永

久性地喪失，還包括在機構內喪失了何時睡覺、吃飯、洗澡、工作和休閒的

決定權。商品和服務的剝奪指的是收容人還是自由身時，在外界所能獲得的

物品和服務，在監內遭到剝奪。綜合我們大社會的理想來講，人們所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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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和所接受到的服務，構成了他們的自我價值，而物質和服務的喪失可能

就變得特別辛苦了 (Bosworth, 2005) 。 

異性關係的剝奪指的是在監缺乏女性的陪伴。唯一可得的發洩管道是其

他的在監男性，這可能導致他們懷疑自己的男子氣概。此外，因為異性戀男

性透過和女性的互動來定義一部分的自己，因此缺乏這樣的互動可能會影響

他對自我的感覺。也就是說在這種異性關係的剝奪底下，男性不只會喪失和

女性的互動，也會喪失部分的來自於和女性互動後的自我概念 （Bosworth, 

2005)。由於早期對於剝奪模式的研究，多是由檢驗男性收容人所在的機構

時所建立出來的，因此對女性而言，與男性互動的缺乏，是否會影響女性的

自我概念，是在研究女性在監適應時，值得注意的地方。 

 

自主權的剝奪可以被理解為是自由遭到剝奪的結果。收容人瞭解到他們

連最基本的選擇都無法自己做主，他們也了解到在機構內的職員對他們有全

然的控制權。因此，收容人可能會降為一種孩子般無助的狀態，而影響到他

們釋放出監後的正常能力。安全感的剝奪指的是對收容人個人安全的潛在威

脅。(Mary Bosworth, 2005) 

林琪芳(2002)有關國內監獄副文化之研究，發現到無論是「監獄化」或

受刑人入監前後行為與思想的改變，皆為受監獄生活的影響所導致，故監獄

生活的適應情況屬於「剝奪模式」。郭峻榮(2008)針對台灣監獄所進行剝奪模

式與輸入模式之實証分析結果，得出剝奪模式和輸入模式皆對監獄化指標有

所影響；剝奪模式較可以解釋因為機構方面所影響的監獄化情形，但在加入

了測量有關心理層面的指標後，則輸入模式在解釋這些屬於較個人特質所影

響的因素時佔了上風，但整體而言，仍以剝奪模式的解釋力為佳。 

（二）壓力理論 

首先將壓力(stress)帶入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學者，是加拿大心理醫生

Selye於 1956年所發表的研究結果，他利用動物做實驗，發現不論在動物身

上加任何刺激(如高溫或低溫)，動物的反應都一樣，並主張人也會有一樣的

反應，所以他界定壓力是「身體為滿足需要所產生的特定或非特定型式的反

應」(吳金香，2000；引自鄭凱寶，2008)。後來社會科學界的學者，以不同

的角度分化出各種不同的觀點，例如強調個人特質觀點的 Gardnet & 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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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壓力是個人處於被壓迫的感覺，為一種個別的現象，在本質上是主觀

的；另有著重適應的觀點如 H. Murray J. V. Mitcgell強調個人與環境的互動

觀點，去瞭解或預測人類行為；亦有採社會體系的觀點如  Hardy & 

MaConway認為角色壓力是因為外在力量擾亂內在體系的穩定性，而使個人

所處的社會結構中，無法表現適當角色行為的狀況 (王秋絨，1982；引自林

瑞錫，2001) 。 

在犯罪學領域中，亦有針對壓力而發展出來的一大理論—緊張理論。傳

統緊張理論認為人人皆追求共同的目標，但達到目標的手段各有不同，缺乏

合法手段的人可能轉而使用非法手段以獲致目標，因此產生犯罪行為；之後

Agnew（1992）擴充解釋緊張理論，認為緊張是來自於『與他人的負面關係』。

以下三個是負面關係的主要類型：（1）他人阻止了或可能會阻止一個人達到

正面評價的目標；（2）他人移除了或可能會移除對一個人正面評價的刺激；

（3）他人製造了或可能會製造對一個人的負面刺激  (Agnew & Cullen, 

2007) 。 

這樣的負面關係可能增加了個人的憤怒與挫折經驗，而這些憤怒和挫折

會使個人產生壓力，而去改變自己原本的行為(Agnew & Cullen, 2007)；

Agnew同時主張，緊張和行為之間的連結，部分是視個人選擇如何去詮釋緊

張而定。此外，個人的『認知歸因（cognitive attributions）』可能會指揮他的

情緒激發值，因此同樣的一般刺激，可能會產生憤怒或趣味，端視此人的同

儕行為而定(Schachter & Singer, 1962)。（Kaufman, Rebellon, Thaxtont, & 

Agnew, 2008） 

（三）相關實證研究 

承上所述，監禁環境對收容人而言，是各個層面的剝奪；監禁環境的刺

激，很可能使收容人產生壓力，國內、外已有許多研究指出受容人遭遇剝奪

與壓力後，影響其在監適應的情形。 

在物質的剝奪方面，可以從監獄環境條件對監禁生活品質的影響看出端

倪。(Incarcerated Women In Life Context)指出監禁對女性而言有許多健康危

機產生，例如，空氣不流通和緊密的環境，助長了傳染病擴散；人口快速流

動，影響了健康照護的持續性。高千雲(1998)也指出，受刑人在監最大生理

困擾是皮膚病，長刑期及累犯受刑人生理症狀較多。可見這些問題都與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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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悶熱、擁擠脫離不了關係。 

在壓力方面，李美枝(1998)於高雄女子監獄抽取 153名受刑人進行問卷

調查，將其分為二組為煙毒犯與非煙毒犯，與一般大學生進行比較性研究，

以瞭解其社會心理歷程，且對 15 名受刑人進行深度訪談，其中有關在監適

應部分研究結果顯示：一、女性受刑人的自我概念(自我評價)比一般女大學

生低，罪犯標籤及寓身於監獄，就足以提示女受刑人的自我認知，訪談中說

到犯行本身常是欲言又止或迂迴閃避。二、根據自我落差理論(Higgins, 1989)

每個人的自我實現(自我概念)與期望的我總有一段距離，但通常我們不會去

注意他的自然認知傾向，而得以避免憂鬱的產生，女受刑人的自我概念雖然

比一般人低，但當他們適應了獄中的生活後，也可能採取了一般人的自我保

護的認知策略，適應不良的少數受刑人則成為監獄中管理員備感壓力的自殺

者或鬧監者 (引自林美玲，2006) 。 

高千雲(1998)研究生活壓力對受刑人生活適應之影響，發現（1）受刑人

最大壓力源來自於監禁壓力，受刑人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宗教信仰、

犯罪類型、服刑時間、犯次，在生活壓力上有顯著的差異；（2）生活壓力對

生理症狀、焦慮症狀、憂鬱症狀與違規行為有顯著的主要效果；（3）在各變

數相關分析上，生活壓力與不良適應存在顯著的正相關。 

高千雲、任全鈞（2001）對於我國女性受刑人 143位進行在監適應之研

究亦發現，在監適應與監禁壓力成反比，而監禁壓力的來源與教育程度、管

教人員很有關係。在服刑期間，若監禁壓力愈大、愈感到疏離與無助，則在

監適應情形愈差。任全鈞（2003）研究發現再次證實了女性受刑人在監適應

不良與監禁壓力有密切相關。黃靜子(2006)研究生活壓力對女性受刑人生活

適應之影響，亦得到相似的結果。吳瓊玉（2009）有關壓力與女性受刑人在

監適應之研究顯示，生活及監禁壓力事件多者、受到事件影響高及多以逃避

壓抑解決問題之女性受刑人在監適應較差；監禁壓力事件、正向因應及負面

逃避經過迴歸分析對女性受刑人在監適應均具有顯著影響力，其中又以監禁

壓力事件影響效果最大。 

Goodstein、Mackenzie 和 Blouin(1987)認為個人自我控制對於受刑人在

監適應上的確有顯著影響。該研究證實不同的控制構成要素，這些包括受刑

人期待方面自我控制、受刑人實際在監所感受自我控制或監獄本身狀況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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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對於受刑人在負面壓力（或焦慮）因應或形成反監獄態度方面發揮居中

調解作用。自我控制愈好的受刑人，其在監適應或表現方面愈好；自我控制

愈低的受刑人，在因應監獄生活時，會遇到各式各樣的問題。在自我效能方

面，高自我效能特質者，對於監獄生活有較低的壓力與焦慮，的確較能自我

控制的受刑人，比較能適應監獄中的生活，並參與監獄所舉辦的各項活動。 

三、輸入模式與在監適應 

（一）輸入模式 

批評剝奪模式的學者認為收容人為化不是源自於監獄內，而是源自於收

容人入監前的特性和經驗。輸入模式並不認為監獄是一個由共同價值觀組成

的封閉社會系統，相反地，輸入模式認為監獄是由多元的副文化所組成的，

各個副文化之間在價值觀和規範上面相互敵對。這些小型的副文化的源頭是

在監獄外發展起來的副文化輸入到監獄所致，也源自於社會人口特性和犯罪

人生涯變數，例如剩餘刑期和犯罪紀錄等。因此，輸入模式不認為收容人單

單受到相同過程的影響，而是認為收容人文化由各個衝突團體所組成，而這

些衝突團體的源頭是在監獄圍牆外的 (Pollock, 1998) 。 

（二）相關實證研究 

承前所述，輸入模式認為監獄副文化的源頭是在監獄外發展起來的副文

化輸入到監獄所致，或者源自於社會人口特性和犯罪人生涯變數，例如剩餘

刑期和犯罪紀錄等；若真如此，那麼身處監獄的收容人如何適應此特殊社會

內特殊的文化，也就受到收容人本身社會人口特性及犯罪生涯變數所影響

了，國內、外許多針對收容人在監適應的實證研究結果均發現相似的結果得

以支持這般說法。 

在個人基本特性方面，首先，年齡對女性在監適應之影響獲得國內實證

研究支持(任全鈞，2003；陳玉書、蘇昱嘉、林學銘，2005；吳瓊玉，2009)。

高千雲(1998)及周愫嫻、高千雲(2001)研究發現，教育程度愈高之受刑人，

心理憂鬱症狀愈明顯。陳玉書、蘇昱嘉、林學銘（2005）研究受刑人在監適

應，發現入監前傾向於室外型遊樂之受刑人其在監適應愈差。吳瓊玉（2009）

對女性受刑人在監適應之研究結果亦顯示，入監前屬於高遊樂生活型態之女

性受刑人在監適應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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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犯罪人生涯變數方面，犯罪類型被指出和在監適應有關，黃徵男、賴

擁連（2003）研究台灣地區女性受刑人生活適應發現：財產性犯罪之女受刑

人其環境適應程度最佳，而適應最差者為暴力犯罪人，此可能與刑期長短有

關。吳瓊玉（2009）發現高自陳偏差、短刑期者、服刑紀錄多次且犯罪類型

多元化、非毒品犯之女性受刑人在監適應較差。 

刑期及入監時間亦影響在監適應情況。黃徵男、賴擁連（2003）發現入

監未滿一年之女收容人適應環境情況良好，而適應環境最差者為入監已二至

三年者，此正與美國學者Wheeler（1961）所提出的受刑人在監生活 U字型

適應型態有異曲同工之處。蔡田木(1998)研究發現，刑期愈久的受刑人其受

監獄不良影響愈大，教化效果愈差，對監獄滿意程度愈低；監禁時間愈長的

受刑人，其身體之生理狀況愈不好，較會有血壓上升、心跳加速及生病的感

覺。高千雲(1998)研究發現在監服刑愈久焦慮愈高。周愫嫻、高千雲(2001)

同樣發現入獄監禁時間愈長，矯正人員支持態度愈低，受刑人心理焦慮與憂

慮症狀愈明顯。任全鈞（2003、2004）研究個人基本特性對於男性與女性在

監適應的影響，發現刑期與入監時間大致上不論對於男性或女性受刑人皆具

有正相關，換言之，刑期愈長、入監服刑愈久，愈有可能因為適應不良而產

生憂鬱或焦慮現象；受刑人服刑時間愈長監禁壓力愈大、焦慮情形與困擾問

題愈嚴重。 

Casey-Acevedo and Bakken(2001)研究指出，就違規的數量和類型來

看，短刑期的女收容人比長刑期的女收容人更具破壞性；該研究發現女收容

人違規行為，在服刑長度和違規類型上，表現出很不同的適應型態。一般來

講，刑期少於 18 個月者最可能犯下較少的違規，他們的違規行為隨著時間

而增加。犯下嚴重違規的短刑期者也很明顯的是增加參與的型態，他們這些

增加參與的型態支持了”監獄化(prisonization)”的概念，也就是收容人變得更

融入那種不支持官方規範和價值觀的監獄副文化。相反地，那些犯下少數和

嚴重違規行為的長刑期收容人，所犯的大部分違規行為都是在他們服刑期間

的早期。違規數在最後四分之一刑期的時候下降，和先前 Toch 等學者做的

研究一致，這反映了收容人在監禁時間內成熟了。 

收容人服刑經驗也是影響其在監適應的因素之一。蔡田木(1998)研究發

現初犯受刑人的監獄適應較良好，身體健康較好，恐懼及焦慮感較低、違規

較少，被恐嚇經驗較少，與家人及管教人員互動較多。任全鈞(2004)發現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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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在監適應的情形比初犯差，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漸嚴重。陳玉書、蘇昱

嘉、林學銘（2005）指出，入監前犯罪經驗愈多之受刑人其在監適應愈差。

黃敬謀(2007)亦指出初犯受刑人對監禁環境之生活適應力較累犯受刑人困

難。 

四、社會支持、因應與在監適應 

（一）社會支持、因應 

人類是相互依存的社會性動物，人與人之間交織出各種人際網路，「社

會支持」佔有人際互動的重要地位；許多研究指出，「社會支持」對生理或

心理健康有所影響；社會支持係指個體藉由與環境中人、事、物的互動，獲

得其社會網路中重要他人(如配偶、父母、親戚、朋友等)所提供的各種形式

協助，而能夠讓個體處理所面臨的壓力、促進身心健康、生活適應良好。這

些不同社會支持形式，可以是情緒性、訊息性或實質性的協助，不管其支持

的傳達是否為個體所知覺或實質的接受，其基本上主要在於傳達了個體是被

關心、被珍重的這個訊息(張郁芬，2001)。 

林美玲(2008)認為社會支持係藉由人際網路的互動關係而獲得，當個體

遭逢困境時，透過不同程度或形式之互動可提供情緒支持或時計的協助，例

如情感、工具或資訊支持，這些支持則分別使個人產生不同程度的相互凝

固、連結及相屬感；並有助於個體減輕壓力、脫離困境，或得更佳的適應狀

態。 

Agnew(1992)指出，『社會支持』 (Social Support）和『因應資源』（Coping 

Resources），例如問題解決能力、自尊、自我效能，會決定壓力對行為的影

響。居於弱勢地位的人可能會被提供較少的『以合法方式因應壓力』之資源。

舉例來說，有研究指出，低社經地位的父母，較難提升孩子的自我管理之問

題解決能力（Gecas, 1979)。因此，雖然有些人的高度自尊心和高度自我效

能是鞏固的，但是他們可能會受到『不充足之問題解決與壓力管理技巧』的

阻礙。除了經歷到的『處理壓力之個人資源』較少，有些人所經歷到的來自

於家庭的社會支持可能也較少（Kaufman, Rebellon, Thaxton, & Agnew, 

2008）。 

（二）相關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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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監內和監外社會關係方面，Singer、Janet、Song與 Lisa等人（1995）

抽樣調查科理夫蘭看守所之 201名女性受刑人時發現：受刑人在監適應情況

在社會支持方面，朋友的支持最低；48.3%的受刑人認為當她們有情緒上困

擾或需要協助時，通常會尋求家人的協助；當受刑人被問及心情愉快或情緒

低落時會找誰分享時，有四分之三的受試者回答重要他人，可見個體之重要

他人是其在監遭遇問題時所願意傾吐、訴苦的對象，這些人可周遭牢友、親

人、親密愛人、甚至管教人員都是。高千雲、任全鈞（2001）對於我國女性

受刑人 143位進行在監適應之研究發現，女受刑人在外的社會支持與社會互

動（距離），也會影響女性人犯在監適應情形。陳玉書、蘇昱嘉、林學銘（2005）

的研究發現『家庭控制』與在監適應呈顯著正相關。吳瓊玉(2008)研究亦發

現，社會控制理論之家庭附著狀況影響女性受刑人在監適應。 

陳志忠(2004)針對男性收容人的研究發現，社會支持度（尤其是矯正人

員）愈高，心理症狀、違規行為愈少而且教化成效愈好。李佩珍(2008)針對

男性收容人的研究結果亦同，即在中介變數的影響方面，服刑態度、家庭控

制、同儕控制幾乎與各項在監適應之間有顯著正相關。 

高千雲(1998)研究發現，受刑人在面臨生活壓力時，獲得父母支持最多；

在各變數相關分析上，監禁壓力與管教人員支持、個人壓力與兄妹支持及管

教人員支持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配偶支持、兄妹支持或管教人員支持與不良

適應存在顯著的負相關；此外，在憂鬱症狀方面，社會支持有顯著的緩衝效

果。 

黃靜子(2006)研究發現「社會支持」及「因應策略」等變數與女性受刑

人之生活適應間皆有顯著相關。在「內外控」、「情緒導向」、「個人壓力」、「攻

擊性」、「父母支持」、「監獄支持」外，另加入「手足支持」等七變數，在詮

釋女性受刑人之心理症狀上最具解釋力。 

林美玲(2006)研究外役監女性受刑人在監生活適應，發現藉由開放式面

對面接見及返家探視制度，受刑人與家人互動關係更為融洽親密，對於家庭

關係之維繫有莫大的幫助；在家人適度的關懷與支持下，受刑人得到壓力紓

解而穩定情緒，有助於受刑人在監適應。 

Severance(2005)提到，受刑人的社會支持對預防再犯有很大幫助，該研

究發現監獄內獄友間亦存在著支持作用，因此認為受刑人在監內的支持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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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夠善用，例如，正向的同儕網絡，應該也能預防再犯。 

在因應策略方面，陳玉書、蘇昱嘉、林學銘（2005）研究發現入監服刑

前遭遇挫折或困難時，積極求助之因應策略有助於改善受刑人之在監適應。

黃永順(2006)研究監獄男性受刑人欺凌被害的現象，發現欺凌被害之受刑

人，其人格特質的表現是以自我為中心缺乏觀察外界的能力，容易感到焦

慮，低自尊與缺乏自信，生活的態度比較消極等，則較易遭受欺凌，尤其被

害後的因應策略採默默承受的受測者，其被害次數亦明顯較多。 

Negy, Woods, & Carlson(1997)檢驗與在低度安全管理女子監獄內之心理

社會適應有關的因應策略，對 153個女性收容人完成了問卷和各項評估表，

研究結果發現六個和適應有正相關的因應策略--亦即較高自尊、較低沮喪、

較低情境焦慮(state anxiety)：對問題採取主動積極的立場、對於採取的行動

有所計畫、在仔細思考事件問題的本質以前不輕易反應、用正向的方式轉念

壓力事件、接受不愉快的事件、尋求使他們感覺變好的宗教慰藉；研究亦發

現兩個和適應顯著負相關的因應策略—亦即有較低自尊和較多沮喪、焦慮：

生理上的內向、致力於拒絕(否定)。換言之，具有高自尊、低焦慮性與低壓

力的受刑人有較好的適應能力，有良好處理能力的人在監適應情形相對的比

他人為高。 

Sappington(1996)研究探討和在監適應有關的兩個認知變數：對自己或

環境的信念、認知因應型態，該研究探討 48 個正在接受情緒管理計畫的收

容人，在監適應、”反應-結果”及自我效能的信念、認知因應型態、情況

變數(剩餘刑期、年齡、教育)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容易有適應問題的

是：(1)一種認為行為不會影響在監處遇的信念；(2)一種認為個人行為不會

受到控制的信念；(3)當不愉快的事件發生時，責怪他人的傾向；(4)剩餘刑

期較長者。 

Sappington(1996)研究同時發現認知因應策略也和適應有關，責怪他

人、沉浸在問題裡、責怪自己的人，和較低適應是有關係的。而盲目樂觀者、”

解決問題”認知因應型，與較好的適應有關。情況變數和認知變數有關，在

這些受測者中，剩餘刑期和年齡既會影響信念，也會影響認知因應型態。 

五、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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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將剝奪模式、輸入模式等監獄學理論，與壓力理論、社會支持理論

等犯罪學理論統整在一起，用來觀察女性收容人入監後如何適應，其過程與

影響因素。有一點很重要必須指出來的是，監獄化和監獄文化的最初模式是

在有限的情況和時代背景下建構出來的。例如，監獄化、剝奪、輸入的理論，

都是檢驗男性收容人所在的機構所建立出來的，因此不清楚是否適宜用來解

釋女子監獄的文化。早期的女子監獄研究試圖要用那些從男性監獄分析出來

的模式來建構出女性收容人文化。 

Bosworth(2005)認為大多數的女子監獄文化之研究都聚焦在所謂的「擬

制家庭」的形成。女性比男性較容易和其他收容人建立起親密的連結。雖然

這些連結通常是性的本質，但是並不必然如此。確實，擬制家庭中的大多數

女性有的是情感上的關係，而沒有牽連到身體或性方面。擬制家庭可以被剝

奪模式和輸入模式所解釋。在剝奪模式看來，許多研究者都將之視為減輕監

禁痛苦的方法。也就是擬制家庭中的女性能夠獲得自主感，也和其他獄友建

立起信任和安全感。此外，這些關係也可以減輕肉體上或情感上的異性關係

的剝奪感。 

在輸入模式看來，擬制家庭的基礎是收容人在外面世界的特性和性別角

色，而入監前的身分會繼續存在於入監後。因此女性帶進監獄的不只是犯罪

身分，還有他在外界社會的性別角色 (Bosworth, 2005) 。 





第五章  女性犯罪原因、處遇與適應之質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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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犯罪原因與矯治處遇相關課題之研究 

文獻、官方與網

路資料蒐集 

客̧觀女性犯罪之類型、犯罪者特性分佈，以及在監適應現況 

解̧釋女性犯罪人犯罪之原因 

分̧析影響女性犯罪人在監適應之重要因素 

提̧出具體可行之女性犯罪人在監之矯治處遇方案 

女性犯罪人  

深度訪談 

 

女性犯罪人問卷調查 
專家學者焦

點團體座談 

 ̧了解我國與各國

女性犯罪處遇現

況、因應對策、

成效與相關問題 

 ̧探討女性犯罪產

生原因之理論基

礎 

 ̧ 

深̧度訪談矯正

機關收容之成

年女性受刑

人，以瞭解女性

犯罪人犯罪原

因、在監適應歷

程、處遇經驗與

需求 

 ̧描述女性犯罪人人口與行為特性 

 ̧觀察女性犯罪社會與環境特性 

 ̧分析女性犯罪人在監適應現況 

 ̧分析影響女性犯罪人在監適應之相關

因素 

 ̧瞭解女性受刑人在監處遇需求（如：

技能訓練、健康照護與攜子入監） 

 ̧討論研究結

果的意義與

處遇妥適性 

 ̧對處遇問題

與未來發展

等建議進行

討論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過程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觀察我國在監執行之女性犯罪人之犯罪類型、特性和

犯罪原因，瞭解我國與各國女性犯罪人處遇執行現況，分析其在監適應與處

遇問題，並對女性犯罪人在監矯治處遇提出具體建議。在計畫執行中，研究

者從四種不同的途徑著手：（1）文獻與網路資料蒐集；（2）在監執行女性犯

罪人之深度訪談；（3）女性受刑人問卷調查；（4）專家焦點團體座談。本研

究以質化與量化並重的研究方法，期能在信度與效度上做到具體客觀的呈

現，釐清研究現象與問題產生原因，期能提供有效的防制對策；本研究之研

究設計如圖 3-1-1所示： 

 

 

 

 

 

 

 

  

 

 

 

 

 

 

 

 

 

 

 

 

 

 

 

 

 

 

 
圖3-1-1 女性犯罪原因與矯治處遇相關課題之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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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文獻與網路資料蒐集 

文獻探討係一種簡易的探索性研究法，蒐集與本研究有關之國內外期

刊、著作、論文、研究報告與網路訊息等資料，加以整理、歸納、分析、並

探討影響女性犯罪與在監適應各種變項間之關係，提出理論性的概念架構，

以作為本研究之參考及解釋模式基礎。研究過程中藉由文獻探討歸納有關的

研究文獻，進而界定進行研究的範圍與相關概念之定義；以掌握研究問題的

觀點，並且得知那些現象已被證實，那些現象和問題需較值得斟酌，以避免

不必要的複製以前的研究，最後藉著研讀相關的文獻，以較適當的概念，解

釋本研究的結果。 

（二）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對矯正機構收容之女性受刑人進行深度訪談，以瞭解女性犯罪之

原因、進入矯正機關後之適應歷程、處遇問題和需求；為深入瞭解這些問題，

針對 13 位於矯正機關執行徒刑之成年女性受刑人進行訪談，考量受訪個案

個人權益，以及個案與訪員關係建立不易，經受訪者同意並填寫同意書後，

由受過訓練的訪員進行面對面的深度訪談；而訪談之結果一方面可分析女性

犯罪人犯罪之原因與歷程，另方面則作為問卷調查工具設計之參考依據。 

（三）官方次級資料分析 

為深入瞭解我國近十年來女性犯罪之特性與趨勢，在獲得法務部的行政

支援下，由「刑案前科查詢系統」與「獄政系統」資料庫中，蒐集 2000～

2009 年女性犯罪人於偵查、裁判、執行與矯正等各階段，由刑事司法體系

中各次系統所登載與紀錄之各項資料進行分析。如:女性犯罪人特性、偵查

起訴、犯罪類型、違規紀錄、接見紀錄等，官方資料的使用可避免樣本因記

憶、隱暪等因素而使研究資料偏誤，使本研究對於女性犯罪人特性、犯罪狀

況與處遇經驗有更完整的圖像。在進行女性犯罪人官方資料蒐集時，基於個

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刪除足以辨識個人身分之訊息（如：身分證字號、

姓名、地址等），並妥善管理和保護所蒐集之樣本資料。 

（四）調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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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犯罪人特性與行為之描述，犯罪原因的解釋，處遇經驗與適應問題

等，均須藉由量化的問卷調查方能獲得客觀且具有代表性的資料，本研究根

據前述深度訪談結果和相關研究文獻，編製具有信度和效度的調查工具，控

制女子矯正機關收容人數比例，以分層隨機取樣法，依處遇機構和區域特

性，由女子監獄、附設女子監獄和看守所附設女子分監等女性受刑人處遇機

構進行調查。 

本研究以集體施測問卷的方式蒐集研究樣本，調查時引導受訪者仔細閱

讀問卷指導語，以自陳方式填答問卷。為求研究調查的標準化，除編製「女

性受刑人問卷調查注意事項」（參見附錄四），要求所有調查人員均須根據

該事項進行調查外，所有調查均由研究成員或受過訓練之調查人員親自到場

進行問卷施測，告知受訪者施測目的，說明問卷採無記名方式填答，回答內

容皆不影響其徒刑執行的表現、評分和假釋審查，以提高受訪者接受調查意

願，使之安心、誠實的作答問卷，藉以確保測量的信度和效度；而調查結果

僅作為整體分析之用，並嚴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相關規定與保密原則。問卷

回收時，每一份問卷均由調查人員仔細檢查，如有空白答項，則由調查人員

詢問受訪者填答意願，以確認為漏答或拒絕回答，受訪者如拒絕回答，則尊

重受訪者個人意願保留空白，如屬漏答則請受訪者補填答，以降低遺漏值。

同時針對跳答題進行邏輯檢誤，如有不符邏輯之回答狀況，立即詢問受訪者

實際狀況，以減少因不合填答邏輯而造成分析結果產生錯誤的現象發生。 

（五）焦點團體法 

對於研究結果在政策上的意涵與可行處遇方案，均須符合女性犯罪人研

究分析的客觀事實，以及實際推動相關政策和作為可行性的討論，因此，本

研究邀請 3 位長期投入女性受刑人在監與出監服務之社會福利團體資深工

作者，2 位女性受刑人家屬，2 位長期從事女性犯罪與處遇之學者專家，以

及 5位實際從事女性犯罪人處遇之實務工作者進行焦點團體座談，期能將研

究結果落實於實際問題的解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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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在監適應調查研究架構 

本研究針對本研究動機與目的，參酌國內外相關的監禁適應與犯罪原因

等解釋理論與實證研究，以及女性受刑人質性深度訪談分析結果；建構本研

究之研究架構。就監禁適應輸入模式觀點，女性受刑人入監前之個人特性、

犯罪經驗、社會關係和執行紀錄等，對其入監服刑期間的處遇參與和適應有

顯著影響力；文獻與相關研究亦顯示處遇期間的各種剝奪和監禁壓力亦為影

響在監適應的重要因素；但矯正機關對於收容人在服刑期間的各項處遇與輔

導，則有助於處遇期間的適應與釋放後的社會復歸。儘管服刑期間的各種剝

奪與壓力會影響處遇效果，並導致不良適應，但處遇期間的家庭支持對於在

監適應不良適應有減緩；最後，由於個人所面臨生理、心理與行為的適應反

應，引發其在監處遇期間的不同需求。 

圖 3-2-1為本研究監禁適應之研究架構圖，本研究之自變項為女性受刑

人的個人特性、社會關係、犯罪與執行紀錄，依變項是為女性受刑人在監適

應與需求情形，而中介變項則為矯治處遇經驗、監禁壓力、支持與適應。亦

即女性受刑人入監前的特性、社會關係與犯罪經驗，會影響其在監處遇、人

際互動、支持與因應，進而影響其監禁適應和需求。圖中顯示，女性受刑人

之個人特性與其犯罪、矯正機關執行經驗有顯著關聯性，而此二變數會直接

影響其在監接受處遇意願與效果，以及處遇期間所經歷的監禁壓力和會支

持；矯正處遇、監禁壓力與社會支持彼此間存在關聯性，並且會影響女性受

刑人執行期間之心理、生理和行為適應，而女性受刑人在監與出監後的處遇

需求則會受到其處遇經驗、監禁壓力、社會支持與在監適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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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監前特性與經驗              處遇經驗          處遇適應與需求 

   

圖3-2-1 女性犯罪人處遇與適應之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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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抽樣過程 

一、深度訪談樣本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女性犯罪人犯罪原因、處遇經驗與在監適應問

題，因此，深度訪談的對象係以目前收容於女子監獄、附設監獄或分監之女

性受刑人為主；由於深度訪談的目的在深入探索女性犯罪原因，以及在監適

應歷程和處遇問題等現象，抽樣時樣本代表性並非主要考量，為使受訪樣本

能涵蓋不同樣本特性和達成研究目的，主要考量犯罪類型、收容機構特性、

攜帶子女入監、刑期、國籍等變數，以配額抽樣法抽取所需之樣本計 12人

（如表 3-3-1所示），另考量外籍受刑人需求，訪談樣本增加女子監獄外籍受

刑人 1 人，共計受訪樣本 13人。訪談時尊重受訪樣本個人權益，及其與訪

員關係建立不易，因此，透過執行處遇之矯治人員或社工接觸樣本，在取得

受訪者同意並填寫同意書後，由受過訓練的訪員（碩士生和博士生）進行面

對面的深度訪談。 

表 3-3-1 深度訪談受訪樣本之分佈 

樣本類型 女子監獄 附設女監 附設分監 

攜子女入監 1（桃女監） 1（宜蘭監獄） 1（苗栗看守所） 

毒品 
1初犯 

（台中女監） 

1累犯 

（高雄第二監） 

1累犯 

（台北看守所） 

詐欺/竊盜 
1竊盜累犯 

（台中女監） 

1詐欺累犯 

（高雄第二監） 

1竊盜初犯 

（台北看守所） 

殺人/強盜 
1強盜累犯 

（桃女監） 

1殺人犯 

（宜蘭監獄） 

1強盜初犯 

（苗栗監獄） 

合  計 4 4 4 

    註：外籍受刑人 1人（桃女監） 

二、官方次級資料樣本 

本研究官方次級資料來源係法務部刑案查詢系統與獄政系統等官方資

料庫，於 2000年至 2009年間全部女性犯罪人於裁判、執行、矯正等方面之

資料。前述二類資料庫均係由官方人員依其職掌或調查結果製作，為官方管

理犯罪人於刑事司法體系中相關紀錄之主要資料庫。刑案查詢系統提供樣本

數為 205,911 名，該系統提供之資料除 10 年間女性犯罪人裁判紀錄外；獄

政系統提供樣本數為 33,547 名，該系統提供之資料係女性犯罪人入監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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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執行與矯正紀錄，惟矯正紀錄因早期調查分類資料並未使用獄政系統管

理，致矯正紀錄於 2005 年後始較完整，因此，關於矯正變項之後續趨勢分

析則僅分析後五年。 

由於刑案查詢系統僅提供調查樣本之裁判紀錄，因此表 3-3-2係以獄政

系統資料庫所提供 10 年間全部新收入監女性受刑人的資料進行分析。表中

顯示，調查樣本之教育程度以國中畢肄業最多，將近 4成（39.2%），其次為

在高中畢肄業（37.8%）；入監年齡層 29 歲以下最多（38.5%），其次為 30

至 39歲(31.7%)，再其次為 40-49歲(20.2%);在婚姻狀況方面，未婚單身者最

多(34.4%)，已婚和離婚分別是 30.8%和 28.8%；刑期以六月(含)以下最多

(29.3%)，其次為六月至一年(含)，有 21.1%，二年以下的受刑人近 8 成

(79.6%)；調查樣本中攜子入監者有 236人，約佔樣本的 0.7%；在犯次方面，

以初犯最多（佔 43.6%），再犯與累犯分別為 27.9%和 28.5%。 

表 3-3-2 調查樣本特性分析 

項  目 人數 ％ 項  目 人數 ％ 

教育程度（N＝22704）   入監年齡（N＝33547） 

不識字 

國小(含肄業)  

國中(含肄業)  

高中(含肄業)  

大學或專科以上(含肄業)  

652 

3094 

8907 

8583 

1468 

2.9 

13.6 

39.2 

37.8 

6.5  

29歲以下 

30至39歲 

40至49歲 

50至59歲 

60歲以上 

12904 

10624 

6763 

2595 

661 

38.5  

31.7 

20.2 

7.7 

2.0  

婚姻狀況（N＝22084）   刑期（N＝32872）
 

  

單身 

已婚 

離婚 

再婚 

喪偶 

7606 

6792 

6353 

372 

961 

34.4 

30.8 

28.8 

1.7 

4.4  

拘役與易役 

六月(含)以下 

六月至一年(含)  

一年至二年(含)  

二年至五年(含)  

五年至十年(含)  

十年至二十年(含)  

二十年以上 

無期徒刑 

3983 

9636 

6930 

5624 

4432 

1510 

635 

87 

35 

12.1 

29.3 

21.1 

17.1 

13.5 

4.6 

1. 9 

.3  

.1  

攜子入監（N＝33547）   犯次（N＝32454）   

未知 

否 

是 

1307 

32004 

236 

3.9 

95.4 

.7  

初犯 

再犯 

累犯 

14166 

9043 

9245 

43.6 

27.9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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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樣本 

本研究以法務部所屬各矯正機關收容之女性受刑人為母群體，根據 2010

年 1月 19日至 2月 22日各矯正機關女性收容人收容人數，在控制機構特性、

犯罪類型和區域特性，並考量研究成本與期間限制，調查時除女子監獄、附

設女監和離島附設分監（澎湖、金門監獄）外，其他附設分監收容人數低於

50 人者則不在抽樣調查範圍內。依調查時各機關收容人數抽取 20%進行問

卷調查，而離島因樣本數較少，則對所有成年女性受刑人進行調查。由於本

研究目的之一在觀察女性受刑人在監處遇與適應狀況，考量受訪者回答能力

和接受各項處遇經驗，受訪樣本之教育程度須達國中以上程度（含肄業），

並且進入矯正機關超過二個半月方使接受調查；原預估樣本數為 884 人(參

見表 3-3-3)，實際回收樣本數為 883人，回收率為 99.23%（參見表 3-3-4）。 

表 3-3-3  各矯正機關女性受刑人收容人數與預估調查樣本數 

機  關 
收容 

人數 

預估  

樣本數 
機  關 

收容 

人數 

預估    

樣本數 

桃園女子監獄 1,201 240 臺北監獄所附設台北分監 53 11 

臺中女子監獄 1,096 220 士林看守所附設分監 24 -- 

高雄女子監獄 1,232 246 新竹看守所附設分監 10 -- 

雲林第二監獄 37 -- 苗栗看守所附設分監 82 16 

高雄第二監獄 75 15 臺中看守所附設分監 43 -- 

臺東監獄 32 -- 南投看守所附設分監 29 -- 

澎湖監獄 10 10 彰化看守所附設分監 28 -- 

金門監獄 8 8 嘉義看守所附設（鹿草）分監 58 12 

花蓮監獄附設女監 163 32 臺南看守所附設分監 107 22 

宜蘭監獄附設女監 204 42 屏東看守所附設（竹田）分監 51 10 

臺北監獄桃園分監 27 -- 基隆看守所附設分監 7 -- 

合   計                             4,577   884 

資料來源：法務部 2010年 1月 19日至 2月 2日所屬各監院所校收容人數旬報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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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各矯正機關女性受刑人預估與回收樣本數 

調 查 機 關 收容人數 
預估    

樣本數 

回收    

樣本數 
回收率 

桃園女子監獄 1,201 240 240 100.00 

臺中女子監獄 1,096 220 220 100.00 

高雄女子監獄 1,232 246 246 100.00 

高雄第二監獄 75 15 15 100.00 

澎湖監獄 10 10 10 100.00 

金門監獄 8 8 8 100.00 

花蓮監獄附設女監 163 32 32 100.00 

宜蘭監獄附設女監 204 42 42 100.00 

臺北監獄所附設台北分監 53 11 11 100.00 

苗栗看守所附設分監 82 16 16 100.00 

嘉義看守所附設（鹿草）分監 58 12 12 100.00 

臺南看守所附設分監 107 22 22 100.00 

屏東看守所附設（竹田）分監 51 10 9 90.00 

合  計 4,440 884 883 99.23 

 

表 3-3-5為調查樣本特性之分佈，表中顯示，受訪樣本之教育程度以高

中畢肄業最多約佔二分之一（50.8%），其次為在國中畢肄業（39.9%）；年齡

層以 30-39歲為最多（約佔 47.8%），其次為 18-29歲(22.1%)，再其次為 40-49

歲(19.7%)；在婚姻狀況方面，未婚單身和已婚分居或與人同居各約佔

22.9%，已婚和離婚同居則各約佔 22%；受訪樣本中攜子入監者有 45人，約

佔樣本的 5%；沒有穩定工作、有穩定工作和工作不穩定者約各佔三分之一；

在犯罪類型方面，以毒品結合犯為最多（佔 59.4%），如包含 49位單純毒品

犯，則毒品犯約佔整體樣本的 65%，非毒品犯中暴力犯和其他財產犯各約佔

11%，而詐欺犯和單純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各約佔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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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5  調查樣本特性分析 

項  目 人數 ˖ 項  目 人數 ˖ 

教育程度（N＝882）   年齡（N＝878） 
  

國中畢（肄）業 

高中畢（肄）業 

專科畢（肄）業 

大學以上 

352 

448 

49 

33 

39.9 

50.8 

5.6 

3.7 

18-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69歲 

194 

420 

173 

75 

16 

22.1 

47.8 

19.7 

8.5 

1.8 

婚姻狀況（N＝883）   犯罪類型（N＝862）
1   

未婚單身 

未婚同居 

已婚 

分居/與他人同居 

離婚單身 

離婚同居 

喪偶 

再婚 

257 

79 

197 

257 

79 

197 

43 

207 

29.1 

8.9 

22.3 

29.1 

8.9 

22.3 

4.9 

23.5 

單純毒品犯 

毒品結合犯 

詐欺犯 

其他財產犯 

暴力犯 

製/運/販毒犯 

49 

512 

55 

90 

100 

56 

5.7 

59.4 

6.4 

10.4 

11.6 

6.5 

攜子入監（N＝883）   工作狀況（N＝883）   

否 

是 

838 

45 
94.9 

5.1 

沒有工作 

工作不穩定 

有穩定工作 

302 

280 

301 

34.2 

31.7 

34.1 

註：21名樣本之犯罪類型無法適當歸類（如：過失殺人或傷害、違反選舉罷免法、妨害

風化、公共危險等）因此未列入犯罪類型分析中。 

四、參與焦點團體邀請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女性犯罪原因和矯治處遇相關課題，邀請參與焦點團體

主要包括：矯治人員、學者專家、提供女性受刑人及其家屬服務之社福團體

與受刑人家屬等，其中提供服務之社福團體與受刑人家屬組成第一次焦點團

體，矯治人員和學者專家組成第二次焦點團體。第一次焦點團體的成員，係

邀請女性受刑人家屬 2名與長期服務受刑人及其家屬之社會福利團體人員 3

名，第一組焦點團體共邀請 5 人參與焦點座談。第二次焦點團體邀請的成

員，除目前服務於女子監獄、附設女監或附設分監之矯正處遇實務工作者矯

治人員（含社工師、心理獅）共 5名外，另以熟悉矯治研究或實際參與教化

處遇的學者專家為主，包括：犯罪學者 1名、刑事司法與矯治處遇學者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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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計邀請 7 人參與座談； 二組焦點團體總計邀請 12 人參與（參見表

3-3-6）。 

表 3-3-6  焦點團體座談會邀請對象 

焦點

團體 
身分 姓名 性別 備  註 

第  

一  

次 

(5/7) 

社會福利團體  女  

社會福利團體  女 紅心字會主任 

社會福利團體 邱美育 女 更生保護會輔導員 

受刑人家屬  女 高雄女子監獄受刑人家屬 

受刑人家屬  女 桃園女子監獄受刑人家屬 

 
犯罪學者 黃蘭媖 女 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矯治學者 任全鈞 男 警察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第 

二  

次 

(6/11) 

矯正人員 劉梅仙 女 
矯正人員訓練所講座、曾任桃園/台

中女子監獄典獄長 

矯正人員 李明謹 女 
法務部科員、曾任桃園女子監獄

教誨師 

矯正人員  女 高雄女子監獄調查員 

矯正人員  女 桃園女子監獄教化科社工師 

矯正人員  女  

註：台中女子監獄受刑人家屬因故無法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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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質化研究工具、資料蒐集與分析 

質化研究是一個動態性的資料蒐集與歸納過程，透過資料蒐集與分析使

研究者可對研究對象有更深入的了解。本研究有關女性犯罪原因與犯罪歷

程、在監適應與處遇經驗等，係透過女性受刑人質化深度訪談蒐集資，研究

設計、資料蒐集和分析包括六個階段：（1）訪談綱要的編製；（2）訪員訓練；

（3）進入場域與關係維持；（4）實施訪談與訪談資料蒐集；（5）訪談資料

分析；（6）信度與效度檢核等。茲分述如后： 

一、深度訪談綱要內容 

為深入瞭解女性犯罪之原因與發展歷程，進入矯正機關之適應、處遇狀

況，本研究根據女性犯罪與監禁適應理論，並參酌相關實證研究文獻編製半

開放式訪談綱要。在進行訪談過程中，邀集所有訪員舉辦二次討論，針對個

案篩選、關係建立與互動、訪談過程發現之問題、資料蒐集等問題進行討論，

並修訂訪談綱要之內容；訪談綱要主要內容如表 3-4-1所示（詳細內容參見

附錄一）。 

表 3-4-1 深度訪談表綱要 

訪談項目 訪談內容 

基本資料與特徵 長相、身高、體重、健康情形、有無紋身、家庭樹狀圖 

原生家庭狀況  

（含十八歲以前） 

家庭成員、居住地及搬家經驗、家庭社經情形、父母關係、家庭

氣氛、手足關係、父母管教情形、離家經驗 

個人家庭狀況  

（含十八歲以後） 

家庭成員、居住地及搬家經驗、家庭經濟狀況、婚姻狀況、家庭

氣氛、與伴侶之關係、有無子女？與子女之關係 

個人心理特質 低自我控制、憂鬱、反社會性、精神徵兆等 

學校情形 
與老師之關係、學習課業情形、學業成就、與同儕相處情形、逃

學或中輟經驗、重要事件 

交友情形 朋友類型特性、好朋友關係與互動情形、與異性朋友交往情形 

工作經驗 

曾經做過之工作有哪些、待遇如何、工作是否滿足生活需要及個

人期待、工作環境之氣氛、換工作或被解僱之原因、工作期間是

否犯罪，原因為何 

生活型態 
生活作息情形與生活習慣、休閒活動、抽菸、嚼檳榔、喝酒、用

藥等情形、消費情形 

生活重要事件 生命中重大事件及影響、意外與疾病、家人偏差與犯罪行為 

初次犯罪經驗 原因、類型、犯罪情境、是否有共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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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深度訪談表綱要（續） 

訪談項目 訪談內容 

初次犯罪前後改變 犯罪前後在行為、生活與社會關係的改變等 

犯罪經驗 犯罪次數、類型、再犯原因、本次犯罪類型、原因等 

在監適應 第一次入監執行經驗、適應歷程、感受、家人接見次數與支持等。 

處遇狀況 
目前在監接受處遇狀況、參與作業、技能訓練、教化處遇、衛生

宣導與獎懲情形等 

處遇需求與建議 是否攜子女入監、對的需求、處遇看法與建議等。 

其他補充事項 其他與在監適應和處遇相關事項 

訪談總結觀察 受訪者合作程度與資料可靠程度 

二、訪員訓練 

為提高本研究質化訪談之品質與標準化，所有參與訪談之訪員均須接受

三次累計超過 12 小時的訪員訓練，研究團對邀請陳祖輝博士負責訪員訓

練，陳博士從事質化研究 10 餘年，累積豐富質化研究與實際操作經驗。這

項訓練可使訪員有效掌握質化研究的特性與原則，熟悉質化研究訪談技術，

有效進行提問和蒐集資料，以及系統化、標準化分析和歸納龐大的訪談逐字

稿；訪員訓練日期和主要項目如表 3-4-2所示。 

表 3-4-2 質化深度訪談訪員訓練日期與內容 

訓練場次 日期 時間 訓練內容 

第一次  

訓  練 
2009/7/15 

1：30 

至 

6：00 

瞭̧解研究目的與研究對象條件 

訪̧談大綱結構與內容說明 

如̧何與矯正機關聯係與進入場域？ 

訪̧談基本原則與技術 

如̧何提問和進行？ 

如̧何紀錄訪談資料？ 

第一次  

訓  練 
2009/7/22 

1：30 

至 

6：00 

訪̧談問題與經驗分享 

如̧何整理和撰寫訪談逐字稿？ 

如̧何發展主軸譯碼與開放性譯碼？ 

訪̧談逐字稿整理與編碼 

範̧例練習 

第三次  

訓  練 
2009/7/29 

1：30 

至 

6：00 

編̧碼問題與經驗分享 

如̧何歸納訪談資料？ 

如̧何詮釋訪談資料 

如̧何撰寫質化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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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入場域與關係維持 

（一）進入場域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均來自負責執行女性犯罪人處遇之矯正機構內，為

了順利進入研究場域，研究團對事先於 2009年 7月先行文至訪談之矯正機

關（參見表 3-3-1），行文時敘明研究目的、性質、訪談個案條件、訪談過程

與配合事項、訪談大綱內容等；在取得各矯正機關同意後，經由各機關教誨

師或社工人員向所訪者說明訪談目的和受訪者權益後，經受訪者同意接受訪

談後進行訪談。 

在訪談地點方面，由矯正機關協助選擇適當的訪談地點，如：個別教

誨室、調查分類教室或輔導室等；訪談進行時除管理人員外，無其他工作同

仁和受刑人在場，為降低受訪者心理壓力，管理人員則於門口或距離較遠的

後排位置，實施安全戒護但不影響訪談進行，以期在不受干擾的情境中，運

用各種訪談技術，盡可能讓受訪個案反應其實際的生活經驗和心中想法。 

（二）維持關係 

在對受訪個案實施訪談前，訪員順利進入場域後，首先是在場域中與受

訪個案建立信任及良好的互動關係，以瞭解研究的核心問題所在。因此，進

入場域可謂實施訪談的前奏，若研究者無法進入場域就相當於被阻隔在研究

對象的內心世界之外，不易就問題及事實真象做深層瞭解。 

在訪談實施前，訪員先行閱讀受訪樣本的身份簿和判決書等相關資料，

俾對個案建立初步了解，且比較容易回應其所陳述之情況。而閱讀相關資料

並不將其視為唯一真實，只概略性瞭解研究對象的背景、犯案過程和處遇適

應情形，同時也希望在訪談時能拉近彼此的距離，使研究問題能聚焦。 

由於質化研究的過程潛藏著許多的倫理議題與權力運作的本質，訪員先

自我介紹，在訪談前說明訪談的目的後，並向受訪個案告知訪談結果保密原

則和權力保障，而受訪者若願意配合參與本研究的訪談，則必須簽署一份同

意書（如附錄二），讓受訪者了解相關的權利及對本研究內容之疑義處提出

詢問，以去除研究對象在接受訪談時的不安，並向其允諾會遵守研究倫理，

對於相關資料不洩漏，使研究對象願意參與本研究。 

四、實施訪談與訪談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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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施訪談 

研究者與同意協助本研究之矯正機關聯絡後，確定受訪者為所需之個案

後，在訪談前訪員先以電話和該受訪者之所屬機關承辦人員聯繫，以確定訪

談時間並方便相關單位作業及協助訪談之進行。 

在訪談過程中，訪員用「聽」的技術去體會對方的想法，以認可、重複、

重組、總結等各種回應的方法，釐清研究對象所談的內容，確認彼此間的理

解是否有偏誤，並鼓勵受訪者暢所欲言的談下去。例如，對於所欲進行深入

的主題，訪員通常會以「ᶺ ᵃ Ἤ ẞᾼ ᶺ− Ϡ ȲЛ ẃ

− ȲᵃҠѿԛ Ϛ ȹ」、「 ╥≢ Ӣᾼȹ」等話語來引導

或鼓勵訪談對象就某一問題深入回答。訪談時因需要順著研究對象的思維而

提問與回應，常無法依照訪談大綱上的問題循序漸近的進行訪談，若有離題

或跳答的情形，為防止漏答的問題，避免因錯過某些問題的提問而無法將原

始資料呈現，再適時伺機將話題繞回主題，並引導受訪個案回到尚未問答之

問題。第一次訪談結束後，訪員被要求儘速完成第一次訪談逐字稿，並在第

二次訪員訓練時分享訪談經驗和問題，對於第一次訪談未完成或缺漏部份，

於第二次訪談時繼續完成所需蒐集的資料，訪談進度紀錄如表 3-4-3所示。 

表 3-4-3 研究對象訪談進度紀錄 

個案代號 訪談地點 訪談日期 訪談次數 訪談時數 

A1 桃園女子監獄 2009/7/21；2009/08/12 2 約 4小時 

A2 台中女子監獄 2009/8/14；2009/08/20 2 約 3.5小時 

A3 台中女子監獄 2009/7/17；2009/08/14 2 約 4小時 

A4 桃園女子監獄 2009/7/20；2009/08/19 2 約 4小時 

A5 桃園女子監獄 2009/7/20；2009/09/22 1 約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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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 與研究對象訪談進度紀錄（續） 

個案

代號 
訪談地點 訪談日期 

訪談

次數 
訪談時數 

B1 宜蘭監獄附設女子監獄 2009/7/21；009/07/27 2 約 5小時 

B2 高雄第二監獄附設女監 2009/8/6上午；下午  2 約 5小時 

B3 高雄第二監獄附設女監 2009/8/6上午；下午 2 約 5小時 

B4 宜蘭監獄附設女子監獄 2009/7/21；009/07/27 2 約 5小時 

C1 苗栗看守所附設女子分監 2009/7/21；009/07/27 2 約 5小時 

C2 台北看守所附設女子分監 2009/7/23；009/07/27 2 約 3.5小時 

C3 台北看守所附設女子分監 2009/7/23；009/07/23 2 約 4小時 

C4 苗栗看守所附設女子分監 2009/7/21；009/07/27 2 約 5小時 

（二）訪談資料蒐集 

在接觸受訪個案時，先引導其入座並自我介紹，並在機關同意下提供受

訪者礦泉水。在訪談進行時說明訪談過程中錄音的必要性，儘可能說服受訪

者同意並去除對錄音可能產生的不安，有助於日後逐字稿的撰寫及分析。因

錄音往往無法錄下的非語言反應訪談時，則摘要紀錄受訪者身體語言和語

調，使逐字稿內容更能反應現實情況。13 受訪者均願意接受錄音，而訪員

在訪談結束後，即馬上整理田野筆記及依錄音記錄完成逐字稿，以避免產生

遺忘。  

訪談問題的編製原本需由上一個問題建構下一個問題，使問題與問題間

的銜接趨近於自然。但訪談時則以研究對象的思想作為啟、承、轉、合的主

線，而非固守設計好的訪談大綱，以避免形式上顯得生硬、僵化，使訪談內

容無法感受到受訪者的情緒和談話的意義。訪談時也由淺入深、由簡入繁；

先問一些開放、簡單、易理解的問題，待受訪者象的話匣子打開後再問複雜

的問題，以逐步擴大問題的難度和複雜性。而訪談員的角色則是一名「傾聽

者」和「資料蒐集者」，而不是「專家」，而是在訪談主軸中，盡可能讓受訪

個案清楚表達所有的想法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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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訪談資料分析 

（一）建立訪談逐子稿   

在每一次訪談後，訪談員會依照下列的方式整理資料： 

1. 將訪談錄音帶的內容以電腦打字，謄寫成逐字稿。每份逐字稿均以「Q」

代表研究者，以代號「Ａ」、「Ｂ」、「C」表示，其中 「Ａ」表示女子監

獄樣本、「Ｂ」表示監獄附設女子監獄和「C」表示看守所附設女子分監。

之英文字母依序分別代表個案 1至 13名個案（如表 4-3-3），並在每份訪

談逐字稿的開頭註明受訪者執行地點、代號、訪談次數、日期及時間等

訪談資料。 

2. 將訪談中所觀察到的受訪者聲音及語調之抑揚頓挫（如笑聲、嘆氣、責

罵）、表情之喜怒哀樂（如微笑、皺眉）、動作（手勢、搖頭）等部分，

以補充在逐字稿中。 

3. 反覆地聆聽訪談錄音帶，校對錯誤及疏漏的部分，直到正確無誤。 

4.為保障受訪者的隱私，因此將逐字稿中人名隱匿而以代號顯示。 

5.訪談逐字稿謄寫示例 

A1代表女子監獄個案 1，Q表示問題，A表示受訪者回答內容。 

例如： 

QȸỢ Њὣх Њ Ợᾼד Ϛ᾿ ♅ ȹỢ ᵃ ּ ד ὣ

х ȹ 

Aȸ ȳ ὣхϚ ȴЊὣх ᶺד ‍ ὔȴᵃ Ӊᵃᾩᾩ ȹɎү

ɏ 

ằằȴᶺЊὣх Ȳᵀ҃ Л ֯ᶺ ᴥЛ ᾼ ȴ 

QȸṪ їᾼֿפȴ҃  ȴזỢ╥ᵡ֯כ

Aȸ Ȳ҃ ῀ ȴ 

QȸṪ ϠЊὣхПҵȲ ȳҊᶬỠỘȲצḥצ ṪϚᴯ ᵑ ȹ

╥ Є …… 

Aȸ okȺᶺḥצ ᵑȴ 

QȸЄ −ќ═Ợȳ Ợᵘϩ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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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ȸ ȴ҃ Ҭ╥ ֯Л῀ њȴ ᶺ Л╥ Ѡ ᾼ ȲϷЛ

צ╥ צ ȴᴖѹ ᶺ ѩ ȲϷЛ ҟ᷄ϚṷὣхȲ ╥

ȴ֪ⱢᶺБ Ҩᾎứ ϠȴἬצṶ Ҭצ ṶϢ Ȳ Л

Ⱥ Ϣ Ȳᶺ‒ד Ϸ᷂ԓ ӻ ҃ ȴЭщ ᶺ᷂Ἤצᾼ ᾭ

ẃȲᵃἬ Ṝᾼȳᵃᾼ ȲᵃҠ ѩ Ȳᵀ╥ᵃצҠ ᴍи

Пᴍ ȹЛҠ ȴ ╥ Ӧᶺ ᴞАӐϢȲ Л ȹ ╥ϠȴяẔ

ᶺ ϢϭṪ Ȳᶺ П›ϫ ȴϫ ֵЄ  ϱ Ϡȴӑ

דכ ֫ ╥ϫ ȴדכϢ ╥ ϫ ȲᵃӇ Ԓ… 

Qȸ Ϛϯȹ 

Aȸ ȴ Ԓᵫ῀ȳӻ∕Ϛϯȴ 

（二）歸納主軸譯碼與開放式譯碼 

1. 研究者仔細聆聽訪談錄音帶確認逐字稿內容正確性：研究者在完成逐字

稿後，對研究對象語意不明之處，必要時反覆再仔細聆聽訪談錄音帶，

使研究者能進入研究對象的世界中，對個案的網路詐欺犯罪歷程更深刻

的瞭解及感受，以找出資料中的重要脈絡。   

2. 根據訪談綱要與理論概念發展主軸譯碼架構：研究團隊與訪員在第二次

訓練中，共同討論主軸譯碼架構，如何歸納主軸譯碼和詮釋開放式譯碼。 

3. 歸納主軸譯碼：將逐字稿中受訪者的敘說內容，當意義、事件、觀點或

主題轉換時，即斷開成為一個小段落，視為一意義單元，並引出特殊意

義，然後將意義單元在主軸譯碼架構中進行歸納。 

4. 詮釋開放式譯碼：重複閱讀主軸譯碼中的 Q＆A，對受訪者回答進行斷

具，並詮釋其開放式譯碼。編碼中各符號的代表意義如下：例如

(B4-02-01-12)表示個案 B2，第二主軸譯碼（家庭結構與關係），第 1

次主軸譯碼（與父母親的關係），第 12個斷句。句中（）表示訪員對

該句話的開放式詮釋，以紅色字表示。例如： 

 

 

QȸЛ ẃ ỢᾼФ ѩ Ϛ 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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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ȸ  ȴɎ ӕ ѩ ɏ(B4-02-01-12) 

QȸᾩᾩҠ ’ Ợȳ Ợѩ ֵȹ 

AȸЛ╥Ȳѿ›ᾼᾩᾩ╥ ѯȲ ֯ᾼᾩᾩЛϚ ȴ ֯ᾼᾩᾩֽὨ Ȳ

ḥצϢ ᵃȴ ֯ᾼ ҅ ѿ›ЛϚ ȴѿ›ᾼѯ Ϛצ ѯᾼ

Іȴ҃ᵛṿ− ᶺ ᾲϷЛҠѿȲ֪Ɫצҷҟ҃ѯ ᾼ№ ȴɎѯ №

ᶮ ɏ(B4-02-01-13)ȴ 

Aȸ Ȳ ∟ṪϚדᶺ ϠϚ ᾿ ᴊᴥᾼᴫὢȲ ☼ᴩᾼȴ

Ὠᾩᾩ ϠП∟Ȳ ЛֻכȲ Ϣ ȴҠ╥ ╥ ὢּ҃זȲ Ὠ

ḕװ ȴזּ ╥ѿ›ᾼᾩᾩȴɎЊ™ ѯ ᾼФ ɏ(B4-02-01-14)

Ἤѿᵃ ֻ ᾩᾩḥצ ᶺ ᾼФ ֻȲᾩᾩ╥ӣ Ѡהẃ їᶺ

ȴ 

Qȸ ╥ѠהЛ֝ȴ 

Aȸ ȲɎѯ Л ᾿ ῶ ɏ(B4-02-01-15)ᵛṿ҃ ᵃ ȳ ᵃ צ

Ш Ф Ȳᵀ╥ ὑ҃╥ ѯȲ҃ №ᾩᾩᾼצ Ȳ҃צ ᶺ ᾼ

Ϛ ȲϷҬ╥ Ϛϯȴ 

6．確認所有資料中的編碼與詮釋的正確性：每一位訪員在完成歸納與編碼

後，為避免編碼錯誤或詮釋過於主觀，尤其另一訪員重複閱讀，以確立

編碼與詮釋的適當性，亦即每一個案訪談資料之編碼與詮釋，係經由二

位訪員重複校正。  

六、信度與效度檢核 

（一）資料客觀性評估 

信度與效度的檢核是質化研究與量化研究最明顯的差異之一，本研究除

透過訓練訪員須避免主觀偏見，而對研究結果保持客觀中立的態度外，同時

對訪談所得的資料進行必要的檢核，以求其客觀性與正確性，主要檢核內容

包括： 

1. 確實性（credibility）：即內在效度，旨在評估研究結果的真實價值，即

研究者真正觀察到所希望觀察的。本研究在進入訪談前，訪談員先與受

訪者說明資料保密原則與建立信任關係，才開始進行訪談，訪談資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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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身分簿中官方資料等進行三角檢證，輔助資料內容的真實性，檢核

以提高資料的確實性。 

2. 可轉換性（transferabilty）：即外在效度，指經由受訪者所陳述的感受

與經驗，能有效的做資料描述與轉換成文字陳述。本研究透過 3次訪員

訓練、訪談經驗分享、二階段訪談資料檔（分別建立逐字稿檔和編碼檔）

和談訪員交互閱讀編碼等方式，謹慎地將資料的脈胳（context）、意圖

（intention）、意義（meaning）、行動（action）轉換成文字資料，期使

訪談資料能夠有效轉換成有意義的文字和理論概念。 

3. 可靠性（dependability）：即內在信度，旨在評估研究訪談內容的一致

性，因此如何取得可靠性的資料，乃研究過程中運用資料蒐集策略的重

點，本研究盡可能將質性資料蒐集過程和意義清楚說明，提供讀者研究

者判斷資料可靠性的相關訊息。包括：個案來源、訪談場域選擇、如何

接近研究對象、受訪者權益宣示、訪談過程、資料蒐集與分析等。 

（二）研究者自我反省 

由於本研究部份訪談員具有「矯正處遇人員」身分，在研究進行的過程

中，儘量避免不必要的提問、追問，避免在研究對象未回答前即提供預期的

答案，以擾亂研究對象的思慮及訪談內容之真實性。此外，每一次訪員訓練

不斷自我提醒，隨時保持中立性的立場，堅守研究倫理，避免因工作角色，

而偏離了訪談方向或存有主觀意見；而每一位訪員所完成訪談和編碼資料，

亦由不同工作背景之訪員重複閱讀，以兼顧研究倫理及蒐集資料的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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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官方次級資料分析變數與概念測量 

本研究官方次級資料包括 2000～2009 年間女性犯罪人之裁判、執行、

矯正等相關資料，這些犯罪紀錄相關資料係利用法務部刑案查詢系統與獄政

系統等官方次級資料進行逐筆蒐集。蒐集之研究變項計有犯罪類型、有罪判

決次數與時間、刑名、刑期、裁判情形、羈押時間等。官方次級資料之變數

與測量如表 3-2-4所示。 

本次蒐集之資料可區分為司法執行紀錄、犯罪與偏差經驗、人口特性、

家庭關係與更生需求等五大類。 

由於官方資料之製作係依其行政需求，因此，在分析是類資料時，需加

以重新編碼，始能利用，如官方資料中樣本之犯罪類型，約有 149種，為使

本研究易於分析女性收容人之罪名變項，遂依犯行之性質、案件數較高或涉

及暴力致對社會治安有重大不良影響等原則，將 149種犯行分類為暴力犯罪

等 13種36，其他變數亦依分析需求，重新編碼，以達分析目的： 

 

 

 

 

                                                 
36

 1.暴力犯罪：妨害公務、妨害自由、妨害秩序、非法持槍爆物、重傷害、家庭暴力防治、恐嚇、
教唆傷害、殺人、殺人未遂、殺人罪、組織犯罪條例、傷害、傷害致死、傷害尊親屬、傷害罪、預
備殺人、槍砲彈刀條例；2.財產犯罪：公司法、妨害國幣條例、侵占、洗錢防制法、背信、重利、
偽造有價證券、偽造貨幣、動產擔保交易、商業會計法、商標法、貪污治罪條例、期貨交易法、稅
捐稽徵法、著作權法、製猥褻物品等、銀行法、懲治走私條例、證券交易法、贓物、竊佔；3.竊盜；
4.詐欺；5.財產暴力犯罪：強盜、搶奪、擄人勒贖、懲治盜匪條例；6.毒品犯罪：施用毒品、毒品
防制條例、販賣運輸毒品、麻醉藥（安）、麻醉藥其他、麻醉藥品管理、肅清煙毒條例；7.性犯罪：
妨害性自主罪、妨害風化、妨害風化罪、強制性交、強制猥褻；8.縱火罪：失火燒燬他物、失火燒
燬建物、放火燒燬他物、放火燒燬建物；9.違安駕駛：駕駛業務致死、駕駛業務傷害,違背安全駕駛,
公共危險罪；10.過失致死傷：其他業務致死、其他業務傷害、非駕業務致死、非駕業務傷害、業
務過失致死、業務過失傷害、過失致死、過失傷害；11.賭博：電遊場業管理、賭博；12.偽造文書：
偽造文書、偽造印文；13.其他犯罪：入出國移民法、山坡地保育、公平交易法、少年法虞犯、水
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利法、自來水法、行賄、妨害軍機條例、妨害秘密、妨害電腦使用、
兒童福利法、其他案由、空氣污染防制、侵害墳墓屍體、保護管束、建築法、政府採購法、食品衛
生管理、畜牧法、能源管理法、偽藥、偽證、健康食品管理、動物傳染防治、區域計劃法、商業登
記法、國家安全法、國家總動員法、脫逃、野生動物保育、勞動基準法、勞動檢查法、就業服務法、
湮滅證據、菸酒管理法、感化教育、毀棄損壞、毀損債權、煙酒專賣條例、農工商商標、農地重劃
條例、違反森林法、電信法、電業法、漏逸氣體、漁業法、管制藥品條例、墮胎、廢棄物清理法、
遺棄、褻瀆祀典、瀆職、藏匿人犯、醫師法、爆竹煙火條例、藥事法、護照條例、兒少性交易、營
利姦淫猥褻、台灣大陸條例、誣告、選舉罷免法、妨害家庭、妨害婚姻、妨害名譽、妨害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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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2000～2009年女性犯罪人官方資料變數與測量 

概念 變數 說明 測量 
資料 
來源 

司
法
執
行
紀
錄 

裁判時間 法院宣判時間 年月日 刑
案
系
統 

裁判案由 樣本本次犯行名稱 實際罪名 

裁判結果 樣本於各審級訴訟後結果 科刑、無期起訴、緩起訴處分 

入監時間 入監執行的時間 年月日 獄
政
系
統 

刑名 本次執行最重之刑名 
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罰金易役、
拘役 

刑期 執行刑之時間 年月日 

執行總數 本次入監執行的案件數 件 

矯正機關 執行時之機關 機關名 

攜帶小孩 樣本是否攜帶小孩入監一同執行 是、否 

羈押情形 羈押日數 日 

人
口
特
性 

入監年齡 入監日期減出生時間 年月日 

宗教信仰 樣本的宗教信仰 無、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
其他 

國籍 國籍名稱 國別名 

婚姻紀錄 入監時的婚姻情形 單身、已婚、離婚、再婚、喪偶 

教育程度 入監時教育水準 

不識字、國小畢業、國小肄業、國
中畢業、國中肄業、高中畢業、高
中肄業、專科畢業、專科肄業、大
學畢業、大學肄業、博士、碩士 

犯
罪
與
偏
差
經
驗 

MDMA 樣本使用MDMA的情形 是、否 

古柯鹼 樣本使用古柯鹼的情形 是、否 

犯次 樣本犯案紀錄 初犯、再犯、累犯 

犯時年齡 犯案時的年紀 歲 

吃檳榔 樣本不良嗜好-吃檳榔 是、否 

安非他命 樣本使用安非他命的情形 是、否 

成少犯 樣本犯案時是否小於 18歲 成年犯、成少犯、少年犯 

吸菸 樣本不良嗜好-吸菸 是、否 

其他藥物濫用 樣本使用其他藥物濫用的情形 是、否 

海洛因 樣本使用海洛因的情形 是、否 

強力膠 樣本使用強力膠的情形 是、否 

酗酒 樣本使用酗酒的情形 是、否 

飲酒 樣本不良嗜好-飲酒 是、否 

罪名 本次執行最重之罪名 實際罪名 

對被害人觀感 樣本犯案後對被害人的看法 深感歉意、被害人陷害、補償被害
人、無動於衷、無被害人、其他 

賭博 樣本不良嗜好-賭博 是、否 

藥物濫用使用
時間 

樣本使用藥物濫用的時間 

半年未滿、半年以上，1年未滿、1
年以上，2年未滿、2年以上，5年
未滿、5年以上，10年未滿、10年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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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2000～2009年女性犯罪人官方資料變數與測量（續） 

概念 變  數 說明 測量 
資料 
來源 

家
庭
關
係 

父母與子女相

處情形 
樣本與父母間的親子關係 不睦、普通、融洽 

 

未成年時期撫

養人 
樣本未成年時期主要照顧者 

父母、父母及其他親屬、父及

其他親屬、母及其他親屬、其

他親屬 

家人反應 家人對樣本犯案的反應 
支持原諒、無法相信、傷心難

過、激烈指責、不知情、其他 

家人犯罪紀錄 

分別詢問樣本之子女、父、母、兄、弟、

姐、妹、祖父、祖母、配偶、同居人、

其他親屬等是否曾犯罪 

是、否 

獄
政
系
統 

家人酗酒 

分別詢問樣本之子女、父、母、兄、弟、

姐、妹、祖父、祖母、配偶、同居人、

其他親屬等是否曾酗酒 

是、否 

家人暴力 

分別詢問樣本之子女、父、母、兄、弟、

姐、妹、祖父、祖母、配偶、同居人、

其他親屬等是否曾施暴 

是、否 

家人賭博 

分別詢問樣本之子女、父、母、兄、弟、

姐、妹、祖父、祖母、配偶、同居人、

其他親屬等是否曾賭博 

是、否 

最關心之事 樣本入監後最關心的事情 

子女狀況、夫妻情變、生理問

題、事業問題、其他、受人輕

視排斥、家人健康情形、經濟

無依 

更
生
與
復
歸
需
求 

出獄後 

同住親屬 

分別詢問樣本出獄後是否與女兒、兒

子、父親、母親、哥哥、弟弟、姐姐、

妹妹、祖父母、配偶、親戚、朋友及其

他親屬同住，或是獨居 

是、否 

出獄後 

面臨困擾 

分別詢問樣本出獄後是否有孤苦無依、

毒品誘惑、疾病、衰老、被遺棄、貧困、

智障、殘障、無家可歸、經濟困擾、精

神疾患、職業難覓及其他型態的困擾 

是、否 

出獄後 

需要協助 

分別詢問樣本出獄後是否有心理輔

導、安排住處、戒毒、戒酒、戒賭、創

業、就業、就學、金錢救助、家庭重建、

等方面之需求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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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問卷調查概念測量 

一、問卷調查工具主要內容與參考依據 

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深度訪談結果、期中報告審查委員意見、研究

工具預試結果和參酌國內外相關的研究後，彙整出對於女性犯罪原因與在監

適應較具解釋力和重要性之因子，編製、修改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工具，研究

工具其主要內容與編製參考依據如表 3-6-1（詳細問卷內容參見附錄三）。 

表 3-6-1女性受刑人生活經驗與在監適應問卷調查測量內容 

概念 變 數 測量項目 參考依據 

個 

人 

特 

性 

人口特性 

年齡、入監前婚姻狀況、子女數、原生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教育程度、親人犯

罪經驗、族群/國籍、幼年主要教養者 

 ̧輸入模式與研究 

 ̧個案訪談結果 

 ̧陳玉書、許春金、馬傳鎮等（2004） 

學校依附

與偏差 

對學校/教師依附/同學的依附、逃學/中

輟經驗與原因、轉學經驗 

 ̧社會控制理論與研究 

 ̧個案訪談結果 

 ̧許春金、馬傳鎮、陳玉書等（1998） 

家庭依附 與家人、配偶互動頻率、情感依附、 

 ̧社會控制理論與研究 

 ̧個案訪談結果、問卷預試 

 ̧陳玉書、林健陽等（2001） 

工作狀況 

入監前工作狀態、穩定性與持久性、職

業類別、收入、家人對工作支持度、是

否願意接受僅足溫工作等 

 ̧控制理論與研究 

 ̧個案訪談結果 

 ̧陳玉書、林健陽等（2001） 

 ̧期中審查意見 

偏差友伴 

交男友經驗、好朋友中有幾人有犯罪前

科、施用毒品、抽煙、喝酒、離婚經驗

等 

 ̧差別接處理論與研究 

 ̧個案訪談結果 

 ̧林健陽、陳玉書等（2009） 

生活型態 
到 KTV、夜店、舞廳、賓館等場所；

抽煙、喝酒、日夜顛倒等生活經驗 

 ̧一般化理論與研究 

 ̧個案訪談結果 

 ̧林健陽、陳玉書等（2009） 

自我控制 24項低自我控制量表 

 ̧一般化理論與研究 

 ̧Grasmick et al.（1993） 

 ̧林健陽、陳玉書等（2009） 

被害

經驗 

受暴與犯

罪被害 

家庭暴力、性侵害、恐嚇、傷害、竊盜

等被害經驗 

 ̧女性生命史研究 

 ̧女性主義犯罪學 

 ̧個案訪談結果 

犯罪

與 

執行

經驗 

犯罪經驗 
入監前自陳偏差、第一次犯罪類型、初

犯年齡、曾經犯罪類型、犯次 
 ̧輸入模式與研究 

 ̧個案訪談結果 

 ̧陳玉書、許春金、馬傳鎮等（2004） 執行經驗 
第一次進入矯正機構年齡、執行監獄、

刑期、服刑紀錄、入監時間 

毒品犯罪

與戒治經

驗 

最想/有效戒毒方式、觀察勒戒次數、

毒品衍生犯罪、重複入監原因、接受矯

正機關/醫療院所替代療法意願等。 

 ̧期中審查意見 

概念 變 數 測量項目 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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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女性受刑人生活經驗與在監適應問卷調查測量內容（續） 

 

生活

與 

監禁

壓力 

入監前

/後生

活壓力 

入監前/後之家庭壓力、個人壓力、

朋友壓力經驗與影響 

 ̧一般化緊張理論 

 ̧個案訪談結果 

 ̧林健陽、陳玉書等（2009） 

監禁壓

力 

監禁空間、自主、物質與生活、人

際互動、被害、醫療等剝奪或壓力

經驗 

 ̧剝奪模式與研究 

 ̧個案訪談結果 

 ̧吳瓊玉（2008） 

社會

支持 

家庭 

支持 

在監執行期間家人/配偶接見與通信

頻率、面臨問題家人給予情感支持

與工具支持 

 ̧支持理論與研究 

 ̧個案訪談結果 

 ̧吳瓊玉（2008） 

處遇

與  

需求 

處遇 

經驗 

教化輔導、監獄作業、技能訓練、

衛生醫療、戒護管理等、攜子女入

監經驗與看法 

 ̧處遇政策 

 ̧個案訪談結果 

 ̧陳玉書、許春金、馬傳鎮等（2004） 

需求 
處遇期間之教化、衛生醫療、技能

訓練、作業、攜子女入監等需求 

 ̧處遇經驗、個案訪談結果 

 ̧陳玉書、許春金、馬傳鎮等（2004） 

 ̧期中審查意見 

監禁

適應 

心理 

適應 

16項因壓力與不良適應反應知憂鬱

傾向問項 
 ̧Lin（1989）CESD憂鬱傾向量表 

生理 

適應 
矯正機關常見之疾病與生理反應 

 ̧處遇經驗、個案訪談結果 

 ̧林健陽、陳玉書等（2009） 

行為 

適應 
在監違規與偏差行為  ̧陳玉書、許春金、馬傳鎮等（2004） 

復歸

社會

需求 

出監時

所需之

協助 

出監後所需之聯絡家人、就業輔導

等 
 ̧期中審查意見 

出監後

面臨問

題 

出監後可能面臨之生活、居住、疾

病治療等問題 
 ̧期中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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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特性 

本研究依研究目的與監禁適應研究架構設計調查問項，調查工具主要測

量概念包括：（1）個人特性；（2）犯罪與執行經驗；（3）剝奪與壓力：（4）

社會支持；（5）被害經驗；（6）矯治處遇經驗與需求；（7）監禁適應；（8）

復歸社會需求等 8個面向。除類別尺度變數（如性別、職業、犯罪類型等）

與順序尺度外（如：教育程度、初犯年齡層等），各概念測量量表（如家庭

依附量表、社會支持量表等）的信度方面，係以 Cronbach’s α係數進行考驗；

為提高本問卷能測量到理論、文獻上的構念或特質，效度方面則採用因素分

析（Factor Analysis），針對問項進行建構效度檢驗，淘汰分因素負荷量低於

0.4 之測量項目（壓力測量則選擇因素負荷量高於 0.3），以使各分量表獲得

較高的建構效度。 

（一） 人口特性 

包括：年齡、入監前婚姻狀況、子女數、原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教育

程度、親人犯罪經驗、族群/國籍、幼年主要教養者等。詳如表 3-6-2所示。 

表 3-6-2  個人基本特性測量內容 

變項名稱 測 量 內 容 

年 齡 出生日期：出生年、月、日（據以計算實際年齡）。 

教育程度 
①不識字、②國小畢(肄)業、③國(初)中畢(肄)業、④高中(職)畢(肄)業、⑤專科

畢(肄)業、⑥學院或大學畢(肄)業、⑦研究所畢(肄)業(含以上)，7個等級。 

入監前  

婚姻狀況 

①未婚單身、②未婚同居、③已婚、④已婚分居或與他人同住、⑤離婚單身、

⑥離婚同居、⑦喪偶、⑧再婚、⑨其他，等 9類。 

子女數 實際子女人數，目前有子女共   人 

親生父/母

目前狀況 

①婚姻健全、②離婚或分居、③再婚、④父親或母親與他人同居、           ⑤

父母均歿、⑥有一方已過世、⑦不清楚、⑧其他，等 8類。 

父/母親 

教育程度 

①不識字、②國小畢(肄)業、③國(初)中畢(肄)業、④高中(職)畢(肄)業、      ⑤

專科畢(肄)業、⑥學院或大學畢(肄)業、⑦研究所畢(肄)業(含以上)         ⑧

不知道，7個等級，8個選項。 

父/母親 職

業 

退休/過世前之職業，含：①軍公教、②農林漁牧、③工、④商、⑤服務業、⑥

無業或家管、⑦其他，等 7類。 

父/母籍貫 
①閩南籍、②客家籍、③外省人、④原住民、⑤外國人、⑥父不詳、           ⑦

不清楚等 5類，7個選項。 

國小前主

要教養者 

① 父母親、② 只有母親或只有父親、③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褓母、       ⑤ 

本國傭工、⑥ 外籍傭工、⑦ 24小時托育中心、⑧其他親屬，8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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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依附與逃學、中輟經驗 

1.學校依附 

本研究中學校依附分量表係衡量受訪者與學校、教師和同學互動的頻率

與依附感受，包括：「覺得唸書是件無聊的事」、「不喜歡上學」、「在學校與

老師相處不好」、「覺得同學對您的態度不友善」等 11個項目（參見表 3-6-3）；

以李克特四點量表（Likert）測量之：回答「經常如此」者給 3分、「偶爾如

此」者給 2分、「很少如此」者給 1分、「從未如此」者給 0分。學校依附分

量表得分越高者，表示受訪者之學校依附程度越高。 

表 3-6-3 為學校依附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結果顯示各測量項

目之因素負荷量為 .516至.814之間，特徵值為 5.453，可解釋之總變異量為

49.575％，Cronbach α 係數為.883；顯示本分量表之測量有相當的內部一致

性，並能有效測量概念之特性。 

表 3-6-3   學校依附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測量項目 因素負荷量 

(1) 覺得唸書是件無聊的事 .707 

(2) 不喜歡上學 .787 

(3) 有遲交或不交作業的情形 .715 

(4) 無法專心上課 .814 

(5) 對自己的課業表現沒有信心 .724 

(6) 跟不上學校課業進度 .741 

(7) 在學校與老師相處不好 .738 

(8) 覺得老師對您的態度不友善 .689 

(9) 在學校曾與同學發生衝突 .685 

(10)覺得同學對您的態度不友善 .575 

(11)在學校沒有可以談心的朋友 .516 

特徵值（Eigenvalues） 5.453 

解釋總變異量的百分比  49.575 

Cronbach α 係數 .883 

2. 逃學、中輟、休學與轉學 

包括：逃學/中輟/休學次數、原因、時間，以轉學次數、發生時間等。詳如表

3-6-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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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4 逃學/中輟/休學與轉學經驗測量內容 

變項名稱 測 量 內 容 

逃學/中輟/ 

休學/轉學 
ᵑ 4次以上、ᵒ 3次ᵓ 2次、ᵔ 1次、ᵕ不曾發生，5個等級。 

第一次逃學/中輟/

休學/轉學時間 

ᵑ國小三年級以前、o 國小四至六年級、ɔ 國中一年級、         ᵔ

國中二年級、ᵕ國中三年級、ᵖ高中以後、ᵗ不曾發生 

逃學/中輟/ 

休學原因 

ᵑ遭受同學排擠或欺負、ᵒ師長態度不友善、ᵓ對學校產生疏離感、

ᵔ學校課業跟不上、ᵕ不滿學校的規定、ᵖ在學校常感到不快樂等，

14個測量選項 

（三）家庭依附與偏差行為 

1.家庭依附 

本研究之家庭依附與配偶依附分量表，係衡受訪者與家人（包括：父母、

兄弟、姊妹或子女等）或配偶（含丈夫或同居人）之互動狀況與感受，包括：

「瞭解您」、「諒解/接納您」、「會關心您」、「會尊重您的想法」、「相處和諧

融洽」、「有問題時會一起商量」等各 6個項目（參見表 3-6-5）；以李克特量

表（Likert）測量之：回答「非常同意」者給 4 分、「同意」者給 3 分、「不

同意」者給 2 分、「非常不同意」者給 1 分、「無配偶/同居人」者給 0 分。

家庭依附與配偶依附之分量表得分越高者，表示受訪者之依附程度越高。 

表 3-6-5為家庭依附與配偶依附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結果顯

示各測量項目之因素負荷量為 .768 至.985 之間，特徵值分別為 5.987 與

3.895，可解釋之總變異量為 48.036%與 34.321，Cronbach α係數分別為.992

與.905；顯示本分量表之測量有相當的的內部一致性，並能有效測量概念之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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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5   家庭依附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問        項 
配偶依附 

因素負荷量 

家庭依附 

因素負荷量 

(1) 您的家人瞭解您 .070 .795 

(2) 您的家人諒解、接納您 .012 .848 

(3) 您的家人會關心您 .019 .852 

(4) 您的家人會尊重您的想法 .065 .828 

(5) 您和家人相處和諧融洽 .073 .859 

(6) 您有問題時會和家人一起商量 .087 .768 

(7) 您的配偶瞭解您 .964 .093 

(8) 您的配偶諒解、接納您 .979 .073 

(9) 您的配偶會關心您 .980 .062 

(10) 您的配偶會尊重您的想法 .985 .058 

(11) 您和配偶相處和諧融洽 .985 .058 

(12) 您有問題時會和配偶一起商量 .975 .044 

特徵值（Eigenvalues） 5.987 3.895 

解釋總變異量的百分比  48.036 34.321 

Cronbach α 係數 .992 .905 

2.家人偏差行為 

主要在測量女性受刑人家人之偏差與犯罪行為，家人包含親生父、母、

配偶/同居人、子女兄弟、姊妹和同住其他重要親人等 7類，犯罪與偏差行

為為複選題，包括：酗酒、賭博、對家人施暴、外遇、吸毒和入監服刑等 6

項行為。 

（四）工作狀況 

包括：入監前工作狀態、穩定性與持久性、職業類別、收入、家人對工

作支持度、是否願意接受僅足溫工作等，詳如表 3-6-6所示：  

表 3-6-6  職業變項測量內容 

測量項目 測 量 內 容 

工作情形 入監前一年：ᵑ沒有工作、ᵒ工作不穩定、ᵓ工作穩定 

穩定工作時間 從事最近這份工作約   年  月 

換工作經驗 
入監前一換過幾次工作：① 0次、② 1次 、③ 2次、④ 3次、

⑤ 4次、⑥ 5次以上、⑦ 沒有工作，7個等級。 

最久工作類型 
①軍公教、②農林魚牧、③工、④ 商、⑤學生、特種行業、⑦

美髮、美容業、⑧餐飲業、⑨家管、⑩其他行業、 沒有工作 

 



 90 

表 3-6-6  職業變項測量內容（續） 

測量項目 測 量 內 容 

每週工作時間 
①每天或工作六天週休一日、②工作五天週休二日、③三班制、

④每週工作 3-4天、⑤每週工 1-2天、⑥沒有工作 

每月工作收入 實際收入     萬    千元 

維持生活所需 每月大約是：  萬  千元 

接受辛苦但溫

飽工作意願 
① 非常願意、② 願意、③ 不太願意、④ 非常不願意 

（五）偏差友伴 

本研究偏差友伴分量表係衡量受訪者接觸偏差行為朋友之人數，包括：

有幾個「個男朋」、「有犯罪前科」、「曾參加幫派」、「曾使用一、二級毒品」、

「曾使用三、四級毒品」、「離婚或與人同居」等 8個項目（參見表 3-6-7）；

以五點量表測量之：回答「0人」者給 0分、「1人」者給 1分、「2～3人」

者給 2分、「4～5人」者給 3分、「6人以上」者給 4分。偏差友伴分量表得

分越高者，表示受訪者與偏差朋友接觸越多。 

表 3-6-7為偏差友伴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結果顯示各測量項

目之因素負荷量為 .561至.870之間，特徵值為 4.768，可解釋之總變異量為

59.598％，Cronbach α 係數為.902；顯示本分量表之測量有相當的內部一致

性，並能有效測量概念之特性。 

表 3-6-7  偏差友伴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測 量 項 目 因素負荷量 

(1) 您曾經交往過幾個男朋 .561 

(2) 朋友當中有幾人有犯罪前科 .870 

(3) 朋友中有幾人曾參加幫派 .724 

(4) 朋友中有幾人曾使用一、二級毒品 (如海洛因/安非他命等) .867 

(5) 朋友中有幾人曾使用三、四級毒品(如 K他命/FM2等) .797 

(6) 朋友中有幾人有抽煙或酗酒 .771 

(7) 朋友中有幾人離婚或與人同居 .794 

(8) 朋友中有幾人與家人處得不好，感情不睦 .749 

特徵值（Eigenvalues） 4.768 

解釋總變異量的百分比  59.598 

Cronbach α 係數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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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遊樂生活型態 

遊樂休閒分量表係衡量受訪者從事遊樂型休閒活動的頻率，包括：「到

KTV、MTV、卡拉 OK等場所」、「到舞廳、歌廳、夜店、PUB等場所」、「到電動

玩具店、網咖、撞球場或保齡球館等場所」、「晚上很晚才睡覺(或不睡覺)，白天睡

覺」等 6 個項目（參見表 3-6-8）；以李克特四點量表（Likert）測量之：回

答「經常如此」者給 3分、「偶爾如此」者給 2分、「很少如此」者給 1分、

「從未如此」者給 0分。遊樂休閒分量表得分越高者，表示受訪者從事遊樂

休閒的頻率越高。 

表 3-6-8為遊樂休閒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結果顯示各測量項

目之因素負荷量為 .561至.870之間，特徵值為 4.768，可解釋之總變異量為

59.598％，Cronbach α 係數為.902；顯示本分量表之測量有相當的內部一致

性，並能有效測量概念之特性。 

表 3-6-8  遊樂休閒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測 量 項 目 因素負荷量 

(1) 到 KTV、MTV、卡拉 OK等場所 .747 

(2 )到舞廳、歌廳、夜店、PUB等場所 .868 

(3) 到電動玩具店、網咖、撞球場或保齡球館等場所 .868 

(4) 晚上很晚才睡覺(或不睡覺)，白天睡覺 .731 

(5) 到賓館(旅館、旅店)過夜或休息 .701 

(6) 抽煙、喝酒或嚼檳榔 .673 

特徵值（Eigenvalues） 3.543 

解釋總變異量的百分比  59.048 

Cronbach α 係數 .856 

（七）低自我控制 

低自我控制量表係參考 Grasmick et al.（1993）所編製的低自我控制量

表，該量表於 2009年由林健陽、陳玉書等翻譯修訂，並對毒品犯罪人實施

測量和檢驗其信度與效度。該量表包括 24項與低自我控制特徵有關的問項

（參見表 3-6-9），以李克特量表（Likert）測量之，回答「非常同意」者給 4

分、「同意」者給 3分、「不同意」者給 2分、「非常不同意」者給 1分。各

分量表得分越高者，表示受訪者之低自我控制各項度的傾向越高。 

表 3-6-9 為低自我控制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結果顯示 24 各

測量項目可區分為 5個低自我控制面向，分別是：冒險性、立即簡單、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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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衝動性、體力活動等，各測量項目之因素負荷量為.412至.803之間，

特徵值為 6.615 至 1.168 之間，可解釋之總變異量為 12.175％～7.179，

Cronbach α係數為.798至.550之間；顯示各分量表之測量有高度至中度內部

一致性，並能有效測量概念之特性。 

表 3-6-9  低自我控制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問       項 

冒險性 立即簡單 自我中心 衝動性 體力活動 

因素負荷量 因素負荷量 因素負荷量 因素負荷量 因素負荷量 

冒險行事只為了好玩 .803 .146 .073 .156 .076 

冒險的事情來考驗自己 .764 -.009 .045 .240 .042 

做些惹麻煩的事反而刺激 .728 .157 .272 .095 .014 

刺激和冒險總是比安全更重要 .602 .115 .423 .043 .074 

不喜歡困難且具有挑戰性的任務 .073 .692 .111 .075 -.101 

逃避我認為比較困難的事情 .254 .647 .054 .249 -.084 

事情變複雜會放棄或停止 .017 .646 .150 .160 .086 

做勞力活動而不是動腦筋活動 .024 .600 .139 .010 .175 

為了立即的快樂放棄長久追求目標 .398 .474 .397 .082 -.040 

別人有困難的時候，我不會同情他們 -.058 .044 .751 .058 -.121 

給別人帶來麻煩會以自己為優先考量 .252 .197 .644 .115 .073 

我不會為將來做太多的思考和努力 .106 .373 .547 .053 .092 

得到我想要的即使會給別人帶來麻煩 .351 .266 .503 .183 -.019 

做的事使人不愉快那是別人的問題 .181 .050 .473 .276 .005 

少考慮以後才會發生的事 .273 .402 .412 .150 .111 

我很生氣的時候別人最好離遠一點 .153 .048 .057 .786 .077 

我很容易生氣 .045 .087 .132 .777 -.042 

和別人的意見嚴重不同難心平氣溝通 .147 .259 .175 .724 .050 

生氣時會想動手打人 .206 .041 .433 .557 -.073 

我做事衝動 .357 .335 -.008 .436 .040 

比同年齡的人有更多的體力和活動 .138 -.226 .014 .103 .723 

一些簡單的事能帶給我許多樂趣 -.096 -.011 -.223 -.034 .664 

喜歡外出活動勝過於讀書或思考 .071 .331 .128 -.029 .631 

活動的時候比思考或靜坐的感覺更好 .115 .398 .195 .021 .482 

特徵值（Eigenvalues） 6.615 1.873 1.701 1.516 1.168 

解釋總變異量的百分比  12.175 12.006 11.429 10.847 7.179 

Cronbach α 係數 .798 .725 .756 .776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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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害經驗 

被害經驗分量表係衡量受訪者本次入監前曾經遭受家暴與被害次數，包

括：「被恐嚇交付財物」、「被恐嚇威脅安全」、「被配偶/同居人施暴」、「被家

人施暴」、「被他人施暴」、「被竊」、「被性侵害/騷擾」等 7 個項目（參見表

3-6-10）；以五點量表測量之：回答「0次」者給 0分、「1次」者給 1分、「2

次」者給 2分、「3次」者給 3分、「4次」者給 4分、「5次以上」者給 5分。

被害經驗分量表得分越高者，表示受訪者之入監前遭受被害經驗次數越多。 

表 3-6-10 為被害經驗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結果顯示各測量

項目之因素負荷量為 .536至.686之間，特徵值為 2.457，可解釋之總變異量

為 35.10％，Cronbach α係數為.653；顯示本分量表之測量有相當的內部一致

性，並能有效測量概念之特性。 

表 3-6-10  被害經驗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測 量 項 目 因素負荷量 

(1) 曾經被恐嚇交付財物 .536 

(2) 曾經被恐嚇威脅人身安全 .686 

(3) 曾經被家人毆打或傷害 .604 

(4) 曾經被配偶或同居人毆打或傷害 .558 

(5) 曾經被家人或配偶以外的人毆打或傷害 .667 

(6) 自己的財物曾經被偷 .553 

(7) 曾經被猥褻、性騷擾、性侵害 .524 

特徵值（Eigenvalues） 2.457 

解釋總變異量的百分比  35.10 

Cronbach α 係數 .653 

 

三、犯罪與矯正機關執行經驗 

（一）入監前自陳偏差與犯罪行為 

自陳編差與犯罪行為分量表係衡量受訪者本次入監前曾經從事之偏差

與犯罪次數，包括：「賭博」、「吸食毒品」、「無照/酒後駕車」、「妨害風化」、

「與人發生衝突」、「配偶以外人發生性關係」、「交通違規而被開罰單/吊銷

駕照」、「竊盜」、「援交」、「販賣仿冒品」等 10個項目（參見表 3-6-11）；以

五點量表測量之：回答「0次」者給 0分、「1次」者給 1分、「2次」者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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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3次」者給 3分、「4次」者給 4分、「5次以上」者給 5分。偏差與犯

罪分量表得分越高者，表示受訪者之入監前從事偏差與犯罪行為次數越多。 

表 3-6-11為犯罪與偏差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結果顯示各測量

項目之因素負荷量為.401至.677之間(刪除販賣仿冒品或盜版光碟)，特徵值

為 2.525，可解釋之總變異量為 35.10％，Cronbach α係數為.660；顯示本分

量表之測量有相當的內部一致性，並能有效測量概念之特性。 

表 3-6-11  犯罪與偏差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測 量 項 目 因素負荷量 

賭博 .586 

吸食毒品 .527 

無照或酒後駕駛 .677 

妨害風化 (如販賣色情書刊/光碟/猥褻他人等) .275 

在公共場所大聲吵鬧或與他人發生衝突 .643 

和配偶以外之異性發生性關係 .585 

因交通違規被開罰單或吊銷駕照 .477 

未經他人允許而拿走他人錢財或物品 .401 

曾經從事援交或性交易 .430 

曾經販賣仿冒品或盜版光碟 .199 

特徵值（Eigenvalues） 2.525 

解釋總變異量的百分比  25.253 

Cronbach α 係數 .660 

 

（二）犯罪與進入矯正經驗 

主要在測量女性受刑人之逃家、刺青、初次犯罪、犯罪類型、犯罪次數、

刑期、累進處遇級別等，詳細測量內容參見表 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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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2  犯罪與矯正機關執行經驗測量內容 

測量項目 測 量 內 容 

第一次逃家 

①國小三年級以前、②國小四至六年級、③國中一年級、④國

中二年級、⑤國中三年級、⑥高中二年級⑦高中三年級以後、

⑧不曾發生 

逃家的原因 
複選，ᵑ不曾逃家、ᵒ不當管教、ᵓ家庭限制太多、ᵔ家人疏

忽或拒絕、ᵕ遭受精神虐待、ᵖ遭受肢體暴力等 15項原因 

紋身 ᵑ無、ᵒ是/第一次是 歲紋身、刺青（不包括紋眉或紋眼線） 

紋身動機 

ᵑ好奇、ᵒ時髦、ᵓ壯膽、ᵔ勵志、ᵕ得到朋友認同、ᵖ失戀、

⑦勇士的象徵、⑧失業心情不好、⑨為了參加幫派、⑩其他、

沒有刺青 

有罪判決 ᵑ1次、ᵒ2次、ᵓ3次、ᵔ4次、ᵕ5次、ᵖ6次以上 

初判年齡/進入

矯正機關 

ᵑ未滿 12歲、ᵒ12～18歲未滿、ᵓ18～24歲未滿、ᵔ24～30歲

未滿、ᵕ30～35歲未滿、ᵖ35～40歲未滿、ᵗ40～50歲未滿、

ᵘ50～60歲未滿、ᵙ60歲以上 

入監次數 ᵑ0次、ᵒ1次、ᵓ2次、ᵔ3次、ᵕ4次、ᵖ5次以上 

犯罪/本次入監

類型 

複選，ᵑ賭博、ᵒ詐欺、ᵓ竊盜、ᵔ偽造文書、ᵕ施用毒品、

ᵖ製造/販賣/轉讓或運輸毒品、ᵗ傷害、ᵘ殺人、ᵙ強盜/搶奪/

擄人勒贖、ᵚ其他 

撤銷假釋/緩刑/

戒治/感化教育 
實際撤銷     次 

徒刑類型 ᵑ本刑、ᵒ撤銷假釋殘刑、ᵓ二者皆有 

入監執行時間 民國____年____月(包括羈押、觀察勒戒或強制治療) 

刑期 是：   年   月(不含拘役、勞役、戒治、勒戒) 

累進處遇級別 ᵑ ᵒ ᵓ ᵔ ᵕ  

（三）毒品犯罪與處遇經驗 

毒品犯罪與處遇經驗主要在測量女性毒品犯罪人毒品犯罪、相關處遇經

驗與接受意願，包括：最想或有效戒毒方式、觀察勒戒次數、毒品衍生犯罪（複

選）、重複入監主要原因、接受矯正機關或醫療院所替代療法意願等，不願意接

受替代療法之原因（複選），詳細測量內容參見表 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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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3  毒品犯罪與處遇測量內容 

測量項目 測 量 內 容 

最想接受 

戒毒方式 

ᵑ強制戒治；最長願意接受約：    年  月      

ᵒ醫療院所強制住院戒毒;最長願意約：    年  月     

ᵓ醫療院所接受半強制性門診戒毒   

ᵔ接受宗教團體隔離戒毒（如晨曦會）ᵕ不曾施用毒品 

觀察 

勒戒次數 
ᵑ0次、ᵒ 1次、ᵓ 2次、ᵔ 3次、ᵕ 4次以上 

有效     

戒毒方式 

①戒治所強制戒治、②醫療院所住院戒毒、③緩起訴替代療法  

④自願性替代療法、⑤醫療院所自願戒毒、⑥宗教團體隔離戒毒⑦

其他 

毒品 

衍生犯罪 

複選，①賭博、②詐欺、③竊盜、④偽造文書、⑤製造/販賣/ 

轉讓或運輸毒品、⑥傷害、⑦殺人、⑧強盜、搶奪、擄人勒贖         

⑨其他 

曾經  

毒品入監 

①否、②是，原因：ᵑ心情不佳、ᵒ意志不堅想再用藥、ᵓ朋友(家

人)的誘惑、ᵔ藥頭聯絡、ᵕ娛樂助興、ᵖ其他 

監所內接 

受替代療法 

ᵑ不曾使用海洛因、ᵒ願意接受替代療法、ᵓ不願意接受替代療法，

原因：ᵑ希望徹底戒毒不再依賴藥物、ᵒ擔心影響假釋呈報、ᵓ不

瞭解替代療法的功效、ᵔ害怕產生副作用、ᵕ不想被移監、ᵖ害怕

被標籤、ᵗ認為替代療法根本無效、ᵘ其他原因 

醫療院所接 

受替代療法 

ᵑ不曾使用海洛因、ᵒ願意接受替代療法、ɔ 不願意接受替代療法，原因：

ᵑ希望徹底戒毒不再依賴藥物、ᵒ較喜歡鴉片類藥物帶來的快感、ᵓ不願

意被追蹤控制或被篩檢、ᵔ距離遠怕麻煩   ᵕ害怕產生副作用、ᵖ擔心

影響工作ȳᵗ害怕被標籤、ᵘ無法負擔治療費用、ᵙ不瞭解替代療法的功

效、ᵚ認為替代療法根本無效、ᵛ其他 

四、生活壓力與監禁壓力 

（一）入監前/後生活壓力 

生活壓力主要在測量女性受刑人入監前和入監後曾經遭受哪些生活壓

力事件，以及這些壓力事件對他們的影響程度。共計有 20 項在女性生活領

域較常發生之生活壓力事件，如：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姊妹過世、家庭經濟

明顯變壞、配偶外遇、家人生病/重傷住院、離婚、懷孕、墮胎、父母/子女

無人照顧等。由受訪者回答這些事件在入監前、後是否發生（客觀測量），

答是者，得 1分；答否者，得 0分；如果發生，則回答該事件的影響程度（主

觀測量），影響程度分為四個等級，回答「沒有」或無此經驗給 0分、「輕微」

給 1分、「有些」給 2分、「極大」給 3分，故在此分量表得分愈高，表示壓

力事件發生數愈多、壓力感受程度愈大（詳見表 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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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4為生活壓力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結果顯示 20個測

量項目可區分為 5個生活壓力影響程度面向，分別是：婚姻壓力、扶養壓力、

個人壓力、失親壓力、親人壓力等，由於生活壓力在人生發展歷程中屬特殊

事件，其分偏態分佈屬右偏態，因此，因素負荷量與 Cronbach α係數可能會

偏低；各測量項目之因素負荷量為.339至.709之間，特徵值為 2.777至 1.095

之間，可解釋之總變異量為 10.076％～6.651，Cronbach α係數為.596至.332

之間；各分量表之測量有中度至低度內部一致性，測量效度尚可接受。 

表 3-6-14  生活壓力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測 量 項 目 
婚姻壓力 扶養壓力 個人壓力 失親壓力 親人壓力 

因素負荷量 因素負荷量 因素負荷量 因素負荷量 因素負荷量 

與配偶發生爭吵 .709 .040 -.031 .216 .166 

配偶外遇（或同居人劈腿） .648 -.052 .105 .069 .203 

自己外遇或劈腿 .600 .060 .072 -.086 .031 

離婚 .514 .094 .118 .249 -.261 

自己懷孕生產 .414 .203 .359 -.014 -.114 

父母無人照顧 -.075 .706 .223 -.127 .029 

子女無人照顧 .079 .655 -.043 .047 .134 

家庭經濟明顯變壞 .229 .579 -.048 .271 .063 

自己墮胎 .231 .053 .583 -.074 .056 

自己重病或住院 .085 .141 .525 .241 .014 

自己是同性戀 .096 -.283 .384 -.174 .136 

配偶過世 .120 .066 -.311 .230 .294 

母親過世 .164 .089 -.017 .549 -.028 

父親過世 .071 .145 .052 .512 .157 

子女過世 .023 -.181 -.066 .473 .007 

兄弟姐妹過世 -.268 .147 .399 .470 .011 

子女逃學或逃家 .055 .063 -.101 .070 .669 

重要親戚或好朋友過世 .000 -.035 .383 .073 .522 

家重人病或重傷住院 .005 .343 .224 .051 .433 

家人打官司 .203 .271 .008 -.233 .339 

特徵值（Eigenvalues）  2.777 1.541 1.318 1.206 1.095 

解釋總變異量的百分比  10.076 8.542 7.236 7.177 6.651 

Cronbach α 係數  .596 .480 .313 .299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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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禁壓力 

監禁壓力主要在測量女性受刑人在監曾經遭受哪些監禁壓力，以及這些

壓力對他們的影響程度。共計有 21 項在女性受刑人在監禁期間較常發生之

壓力，如：環境悶熱、伙食不佳、醫療人力/設備不足、配業有壓力、等。

由受訪者回答這些監禁壓力在執行期間監是否發生（客觀測量），答是者給

1 分；答否者給 0 分；如果發生，則回答該壓力的影響程度（主觀測量），

影響程度分為四個等級，回答「沒有」或無此經驗給 0分、「輕微」給 1分、

「有些」給 2 分、「極大」給 3 分，故在此分量表得分愈高，表示監禁壓力

發生數愈多，壓力感受程度愈大（詳見表 3-6-14）。 

表 3-6-15為監禁壓力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結果顯示 21個測

量項目可區分為 5個監禁壓力影響程度面向，分別是環境壓力、健康壓力、

作業/管理壓力、人際壓力、接見壓力等；各測量項目之因素負荷量為.418

至.855之間，特徵值為 6.188至 1.034之間，可解釋之總變異量為 13.957％

～6.208，Cronbach α係數為.672至.795之間；各分量表之測量具有相當內部

一致性，，並能有效測量概念之特性。 

表 3-6-15  監禁壓力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測 量 項 目 
環境壓力 健康壓力 作業/管理壓

力 

人際壓力 接見壓力 

因素負荷量 因素負荷量 因素負荷量 因素負荷量 因素負荷量 

環境悶熱 .735 .154 .096 -.006 .006 

舍房空間狹小 .685 .265 .056 .082 .013 

合作社販售物品昂貴 .627 .167 .199 .033 .099 

伙食不佳 .535 .106 .129 .193 .068 

對累進處遇/假釋壓力 .483 .157 .373 .138 -.116 

供水不足 .468 .377 .247 .014 .049 

醫療人員不足 .331 .807 .070 .032 -.010 

醫療設備不足 .360 .782 .107 .046 -.007 

欠缺申訴/溝通管道 .214 .571 .364 .246 .156 

運動/文康活動不足 .396 .396 .210 .055 .208 

配業有壓力 .158 .110 .855 .106 .018 

作業負擔沈重 .231 .054 .817 .087 .107 

生活緊湊沒有自己時間 .263 .254 .602 .161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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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5  監禁壓力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續) 

測 量 項 目 
環境壓力 健康壓力 作業/管理壓力 人際壓力 接見壓力 

因素負荷量 因素負荷量 因素負荷量 因素負荷量 因素負荷量 

擔心與同性戀同房 -.074 .161 -.069 .692 -.186 

無法適應禁慾生活 .315 -.201 .066 .539 .226 

與獄友關係不睦 .014 .128 .142 .530 .481 

因犯罪類型遭受歧視 .200 -.093 .237 .521 .021 

老同學欺侮或強欺弱 -.017 .316 .342 .513 .110 

擔心與重病/傳染病者同房 .216 .377 .065 .451 -.200 

有問題不知找誰求助 .028 .346 .337 .418 .396 

家人不來接見或探視 .092 .000 .017 -.074 .816 

特 徵 值

（Eigenvalues） 

6.188 1.828 1.349 1.102 1.034 

解釋總變異量的百

分比 
13.957 12.281 12.112 10.208 6.208 

Cronbach α 係數 .753 .795 .785 .672 -- 

五、社會支持 

處遇期間社會支持的測量是為瞭解女性受刑人在間處遇期間所獲得的

家庭支持，包括：接見與通信頻率，以及遭遇困難時家人給予的情感性（如

傾聽、安慰、鼓勵等）或工具型支持（提供物品或金錢）社會支持方面對在

監適應是否有影響。接見和通信回答「大約 1～3 天ㄧ次」給 8 分，「大約 1

星期一次」給 7 分，「大約 4～5天ㄧ次」給 6 分，「大約 2～3星期一次」給 5

分，「大約 1個月一次」給 4分，「大約 2個月一次」給 3分，「大約 3個月一次」

給 2分，「過年或節慶」給 1分，「從未」給 0分。支持方面以四點量表測量

之，回答「經常如此」者給 4分、「偶爾如此」者給 3分、「很少如此」者給

2分、「從未如此」者給 1分、「未曾接見/通信」者給 0，社會支持分量表得

分越高者，表示受訪者在監禁期間家人給予的支持越高。 

表 3-6-16 為社會支持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結果顯示各測量

項目之因素負荷量為.508 至.926 之間，特徵值為 5.348，可解釋之總變異量

為 66.848％，Cronbach α係數為.837；顯示本分量表之測量有相當的內部一

致性，並能有效測量概念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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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6  社會支持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測 量 項 目 因素負荷量 

關心在監的生活情形和表現 .926 

安慰或鼓勵 .921 

給意見或勸告 .896 

傾聽瞭解您的感受/想法 .889 

寄送食物或帶食物 .838 

寄錢給您 .806 

接見頻率 .662 

收信頻率 .508 

特徵值（Eigenvalues） 5.348 

解釋總變異量的百分比  66.848 

Cronbach α 係數 .873 

六、矯治處遇經驗與需求 

矯治處遇經驗與需求主要包括：出入監需求、教化輔導、作業參與、技

能訓練、衛生醫療、戒護管理和攜子入監等七個部份，以下分別就各項處遇

分類問項測量，以及處遇各分量表測量之信度與效度分析說明如下： 

（一）處遇各分量表信度與效度 

初入監訊息需求測量是為瞭解女性受刑人在剛入監時對於各項處遇措

施和生活資訊的需要程度，計有：「生活作息」、「接見/通信」、「假釋/累進處

遇」、「作業/技能訓練」、「違規/處罰」、「醫療衛生問題」、「法律諮詢」、「購

買必需品」和「環境介紹」等 9項；回答「非常需要」給 4分，「有些需要」

給 3分，「不太需要」給 2分，「完全不需要」給 1分。訊息需求分量表得分

越高者，表示受訪者在初入監時對於各項訊息的需求程度越高。 

表 3-6-17 為初入監訊息需求分量表之信度與效度分析，結果顯示各測

量項目之因素負荷量為.681 至.880 之間，特徵值為 5.880，可解釋之總變異

量為 64.444％，Cronbach α係數為.930；顯示本分量表之測量有相當的內部

一致性，並能有效測量概念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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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7  初入監訊息需求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教化輔導之測量是為瞭解女性受刑人在處遇期間接受教化輔導的頻率

與需求程度，計有：「宗教教誨」、「讀書會」、「個別輔導」、「法治教育」、「懇

親會」、「親職教育」、「團體輔導」、「家庭日」和「文康活動」等 13 項；在

頻率測量方面，回答「大約每週一次」給 4分，「大約每月一次有」給 3分，

「大約每季一次」給 2分，「三大節日」給 1分，「從未參加」給 0分。在教

化輔導需求方面，回答「非常需要」給 4分，「有些需要給 3分，「不太需要」

給 2 分，「完全不需要」給 1 分。教化輔導頻率或需求分量表得分越高者，

表示受訪者在處遇期間對於教化輔導參與的頻率或需求程度越高。 

表 3-6-18 為教化輔導頻率與需求分量表之信度與效度分析，結果顯示

教化輔導頻率可分為 3個分量表，包括：團體教誨、特殊教誨和道德法治輔

導，教化輔導需求則可分為 2個分量表，分別是團體教誨與道德法治輔導，

此 5項分量表各測量項目之因素負荷量為.415至.758之間，特徵值在 1.009

至 6.131之間，可解釋之總變異量為 12.354％至 28.630％之間，Cronbach α

係數為.496至.979之間；顯示各分量表之測量之內部一致性在中度至高度之

間，並能有效測量概念之特性。 

測 量 項 目 因素負荷量 

生活作息 .823 

接見或通信 .880 

假釋/累進處遇 .767 

作業或技能訓練 .772 

違規或處罰 .879 

醫療衛生問題 .797 

法律問題諮詢 .681 

購買必需品 .814 

環境介紹 .794 

特徵值（Eigenvalues） 5.800 

解釋總變異量百分比 64.444 

Cronbach α係數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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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8  教化輔導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測 量 項 目 

教化輔導頻率 教化輔導需求 

團體教誨 

因素負荷量 

特殊教誨 

因素負荷量 

道德法治 

因素負荷量 

團體教誨 

因素負荷量 

道德法治 

因素負荷量 

宗教教誨 .369 -.094 .495 .265 .707 

讀書會 -.144 .100 .706 .228 .708 

個別輔導 .385 .027 .462 .197 .744 

法治教育 .138 .237 .684 .262 .717 

懇親會 -.006 .571 .332 .510 .245 

親職教育 .074 .722 .073 .616 .379 

團體輔導 .460 .307 .170 .584 .444 

家庭日 .123 .771 -.033 .675 .334 

習藝班 .209 .560 .054 .671 .332 

文康活動 .452 .415 .050 .758 .209 

球類/體能運動 .678 .068 .000 .738 .106 

志工輔導 .757 .084 .025 .480 .596 

衛教宣導 .719 .176 .169 .506 .562 

特徵值（Eigenvalues） 3.441 1.420 1.240 6.131 1.009 

解釋總變異量百分比 18.118 16.462 12.354 28.630 26.293 

Cronbach α係數 .690 .590 .496 .979 .782 

 

作業參與和技能訓練之測量是為瞭解女性受刑人在處遇期間對於工場

作業和技能訓練效果的感受，計有：「喜歡參加」、「適合自己」、「養成勞動

習慣」、「在社會有實用性」、「對將來找工作有幫助」、「不會感到生活單調」、

「出監後從事有關工作」等 7 項；回答「非常需要」給 4 分，「有些需要」

給 3分，「不太需要」給 2分，「完全不需要」給 1分，「未曾參加」給 0分。

作業參與和技能訓練分量表得分越高者，表示受訪者在處遇期間對於各項作

業和技能訓練效果越認同。 

在戒護管理方面，主要在測量女性受刑人對於戒護管理的認同和配合程

度，計有：「改過向善」、「管教人員態度友善」、「管教方式明確」、「能適應

管理方式」、「配合作息或管理」、「完成要求的事」等 6項；回答「非常需要」

給 4分，「有些需要給 3分，「不太需要」給 2分，「完全不需要」給 1分。

戒護管理分量表得分越高者，表示受訪者越能認同和配合處遇期間的戒護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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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9為作業參與、技能訓練與戒護管理分量表之信度與效度分析，

結果顯示各分量表之測量項目之因素負荷量為.670 至.968 之間，特徵值在

3.975至 6.314之間，可解釋之總變異量為 57.053％至 90.197％之間，Cronbach 

α係數為.871至.982之間；顯示各分量表之測量之內部一致性相當穩定，並

能有效測量概念之特性。 

 

表 3-6-19  作業參與、技能訓練與戒護管理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測量項目 
作業 技能訓練 

測量項目 
戒護管理 

因素負荷量 因素負荷量 因素負荷量 

喜歡參加 .786 .932 改過向善 .751 

適合自己 .796 .953 管教人員態度友善 .822 

養成勞動習慣 .742 .951 管教方式明確 .850 

在社會有實用性 .799 .968 能適應管理方式 .806 

對將來找工作有幫助 .775 .960 配合作息或管理 .786 

不會感到生活單調 .710 .951 完成要求的事 .753 

出監後從事有關工作 .670 .932   

特徵值（Eigenvalues） 3.994 6.314 特徵值（Eigenvalues） 3.795 

解釋總變異量百分比 57.053 90.197 解釋總變異量百分比 63.254 

Cronbach α係數 .871 .982 Cronbach α係數 .880 

 

（二）矯治處遇經驗與需求 

矯治處遇經驗與需求主要在測量女性受刑人在監處遇期間之各類經驗

和需求，如：初入監訊息獲得管道、接受醫療頻率和需求、最想接受的技能

訓練課程、參與作業和技能訓練的意願、尿液篩檢對毒品施用者的威嚇效

果、是否攜子入監、對於攜子入監的贊成成度和攜子入監需要協助等，詳細

測量內容參見表 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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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20  處遇與需求測量內容 

測量項目 測 量 內 容 

初入監訊息 

需求管道 

包括：生活作息、接見/通信、假釋/累進處遇、作業/技訓、偉規/處罰、醫療

衛生、法律諮詢、購買生活用品和環境介紹等9個項目，其訊息獲得管道包

括：入監講習、生活手冊、同房獄友、管教人員、志工人員等。 

醫療頻率 

與需求 

頻率：ᵑ從未參加、大約ᵒ每週一次、ᵓ每月一次、ᵔ每季一次、ᵕ三大節日 

需求：ᵑ非常需要、ᵒ有些需要、ᵓ不太需要、ᵔ完全不需要 

最想接受 

技訓課程 

ᵑ美容/美髮或美甲、ᵒ烹飪/烘焙/餐飲、ᵓ縫紉/拼布 、ᵔ電腦課程、

ᵕ語文訓練課程、ᵖ紙雕/花藝、ᵗ藍染、ᵘ編織、ᵙ其他 

作業/技訓 

參與意願 
ᵑ非常同意、ᵒ同意、ᵓ不同意、ᵔ非常不同意 

尿液篩檢 

效果 
使不敢在監所內吸毒：ᵑ非常同意、ᵒ同意、ᵓ不同意、ᵔ非常不同意 

攜子入監 ᵑ否、ᵒ是；子女年齡是：    歲     月   

對攜子 

入監態度 
ᵑ非常不贊成、ᵒ不太贊成、ᵓ贊成、ᵔ非常贊成 

攜子入監 

協助需求 

ᵑ飲食照顧、ᵒ醫療照顧、ᵓ教育資源、ᵔ育兒知識與方法、ᵕ安全

生活環境、ᵖ充足空間、ᵗ遊戲場所、ᵘ其他 

七、監禁適應（依變數） 

主要在測量受訪女性受刑人於處遇期間，在生理、心理和行為上不良適

應的程度。在生理適應方面，包括女性受刑人實際上罹患或感染 HIV、B/C

型肝炎、新血管疾病、精神疾病、泌尿系統問題、癌症、意外事故受傷、婦

科疾病、皮膚病、牙科疾病和甲狀腺機能亢進等 13 項，累積分數越高表示

受訪者有越多生理上適應問題。 

心理適應係由 13項憂鬱傾向量表測量之，包括：「覺得憂慮心煩，別人

幫助也不管用」、「感到洩氣」、「情緒低落不想說話」、「感到悲傷」、「無法好

好睡覺」等；回答「經常如此」給 3分，「偶爾如此」1分，「很少如此」給

1 分，「從未如此」給 0 分。憂鬱傾向分量表得分越高者，表示受訪者之憂

鬱傾向越嚴重。 

在行為適應方面方面，主要在測量女性受刑人在監處遇期間的違規情

形，計有：「被停止接見或通信」、「私藏違禁品被查獲」、「與同學發生衝突

或爭吵」、「與管教人員發生衝突或爭吵」、「因違監所規定而被處罰」等 5項；

回答「3次以上」給 2分，「2次」給 2分，「1次」給 1分，「0次」給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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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行為分量表得分越高者，表示受訪者處遇期間違規次數越多，行為適應

越不良。 

表 3-6-21 和表 3-6-22 為憂鬱傾向和違規行為分量表之信度與效度分

析，結果顯示此二分量表之測量項目之因素負荷量為.546 至. 816 之間，特

徵值分別為 7.532和 2.008，可解釋之總變異量分別為 57.936%和 40.115%，

Cronbach α係數分別為.938和.529之間；顯示各分量表之測量之內部一致性

相當穩定，並能有效測量概念之特性。 

表 3-6-21  憂鬱傾向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測 量 項 目 因素負荷量 

覺得憂慮心煩，別人幫助也不管用 .761 

不能集中精神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775 

感到洩氣 .816 

覺得做什麼事都很吃力感到害怕 .805 

情緒低落不想說話 .803 

覺得孤單 .782 

感到人們對我不友善 .797 

過一段時間就會哭一場 .704 

感到悲傷 .644 

無法好好睡覺 .812 

覺得做任何事都不起勁 .621 

感覺心灰意冷人生沒有希望 .798 

特徵值（Eigenvalues） 7.532 

解釋總變異量百分比 57.936 

Cronbach α係數 .938 

 

表 3-6-22  違規行為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測 量 項 目 因素負荷量 

被停止接見或通信 .692 

私藏違禁品被查獲 .546 

與同學發生衝突或爭吵 .610 

與管教人員發生衝突或爭吵 .672 

因違監所規定而被處罰 .639 

特徵值（Eigenvalues） 2.008 

解釋總變異量百分比 40.155 

Cronbach α係數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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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復歸社會需求 

出監後協助需求主要在測量女性受刑人出監時需要各項協助，包括：「協

助聯絡家人」、「協助職業訓練」、「就業輔導或介紹工作」、「提供車資」、「協

助接受美沙冬替代療法」、「提供與更生保護會/毒品防治中心聯絡方式」、「協

助居住安置」、「安排或輔導重新就學」、「理諮商輔導」、「協助改善與家人關

係」等 12 項；測量方式除詢問受訪者過去是、否曾經接受該項協助外，並

測量其需求程度，回答「非常需要」給 4分，「有些需要」給 3分，「不太需

要」給 2 分，「完全不需要」給 1 分。協助需求程度分量表得分越高者，表

示受訪者在出監後對於各項服務需求越高。 

出監時面臨問題，主要在測量女性受刑人出監可能會面臨的 12 項問題

擔憂程度，包括：「找不到工作，生活有問題」、「家人不能接納自己」、「沒

有居住的地方」、「罹患疾病無能力治療」、「無法擺脫毒友或犯罪朋友」、「遭

受別人不公平對待或歧視」、「毒癮復發」、「債務或賠償問題」、「犯罪集團來

抓人」、「被家人性侵」、「被同黨報復」、「被配偶或同居人遺棄」等 12 項。

回答「非常擔心」給 4分，「有些擔心」給 3分，「不太擔心」給 2分，「一

點也不擔心」給 1分。面臨問題分量表總分越高，表示出監時對各項問題越

擔心。 

表 3-6-23 為出監時協助需求和面臨問題分量表之信度與效度分析，結

果顯示此二分量表之測量項目之因素負荷量為.464至.785之間，特徵值分別

為 6.0372和 4.067，可解釋之總變異量分別為 50.308%和 38.394%，Cronbach 

α 係數分別為.908 和.864 之間；顯示各分量表之測量之內部一致性相當穩

定，並能有效測量概念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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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23  出監協時助需求與面臨問題分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測量項目 
協助需求 

因素負荷量 
測量項目 

面臨問題 

因素負荷量 

協助聯絡家人 .553 找不到工作生活有問題 .604 

協助職業訓練 .695 家人不能接納自己 .736 

協助就業輔導/介紹工作 .704 無居住地方 .713 

提供車資 .672 疾病無能力治療 .685 

協助接受替代療法 .567 無法擺脫毒友/犯罪朋友 .633 

提供與更保聯絡方式 .785 別人不公平對待/歧視 .677 

提供毒品防治中心聯絡方式 .711 毒癮復發 .632 

協助居住安置 .744 債務或賠償問題 .521 

安排或輔導重新就學 .755 犯罪集團來抓人 .596 

協助安排心理諮商輔導 .774 被家人性侵 .464 

協助改善與家人關係 .742 被同黨報復 .555 

更生保護會提供其他服務 .764 被配偶或同居人遺棄 .562 

特徵值（Eigenvalues） 6.037 特徵值（Eigenvalues） 4.607 

解釋總變異量百分比 50.308 解釋總變異量百分比 38.394 

Cronbach α係數 .908 Cronbach α係數 .846 

 

 

第七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調查回收之問卷，運用 SPSS18.0與 LISREL8.54電腦統計套裝軟

體，進行下列資料統計與分析： 

（一）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和標準差：針對不同類型之女性犯罪樣本

在各類別變項上之次數分佈，以及連續變數（如：年齡、犯罪次數）

各分量表之平均數、標準差等。 

（二）卡方檢定：用以探求兩個類別變數或順序尺度變數之間之關係。如女

性矯正機關類型與在監適應或處遇需求各項目之關聯性。 

（三）信度分析：以 Cronbach’s α係數檢定本研究各分量表（如：家庭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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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友伴、低自我控制和違規行為等）之內部一致性，凡 Cronbach α

係數愈高者，則表示該分量表各題目之性質與整個分量表趨於一致。 

（四）效度分析：運用因素分析將研究各分量表之問項進行資料縮減，以符

合本研究所測量之各項概念，例如低自我控制量表、在監適應量表

等；以直交轉軸之最大變異法（Varimax Rotation）抽取因素負荷量較

大的題目，組成各分量表，以檢驗並提高各分量表之建構效度。 

（五）t 檢定：用以考驗自變數為二分類別變數，在依變數為連續之平均數

差異是否達到顯著；如：毒品犯與非毒品犯二組之在監適應是否有顯

著差異。 

（六）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用以考驗不同類型女性犯罪

人在各分量表上之差異情形，如組數大於三而其 F 值之 P-value 小

於.05，且各組變異數為同質性時，則以雪費氏法（Scheff’s method）

進行事後多重比較；如各組變異數不同值時，則以 Dunnettôs C法進

行事後多重比較，以了解各組間之平均數有無顯著差異存在。 

（七）皮爾遜積差相關：用以分析兩個連續變數間之相關情形，如低自我控

制與在監適應之相關程度。 

（八）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分析各影響因素對女性受刑人

在監適應之影響力，以作為女性受刑人在監處遇之依據，為降低各自

變數間之多元共線性問題（multi-collinearity），同時篩選出最具解釋

力之迴歸模式，以逐步複迴歸法（stepwise）進行多元迴歸分析。 

（十）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以 LISREL統計套裝軟體分析各自變數對

中介變數之影響，以及自變數對依變數（需求與適應）之直接效果

（direct effect）與間接效果（indirect effect）；分析時以本研究之研究

架構、積差相關與迴歸分析結果為基礎，先以c² 值、調整後適合度

指數（ Adjusted Goodness-of-Fit Index ,AGFI）和殘差均方根

（Root-Mean-Square Residual,  RMSEA）等進行模式適配度檢定，

在獲得適配度最佳之模式後，在觀察各變數間之直接效果與間接

效果，期能有效檢驗本研究在解釋女性受刑人在監適應之整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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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女性犯罪趨勢與特性之官方資料分析 

本章係以法務部刑案查詢系統與獄政系統中之女性受刑人的相關裁

判、執行與矯正等資料進行分析，並以年別與各變項進行趨勢分析，期了解

我國女性受刑人於 2000年至 2009年間的變化，希望除能了解我國女性犯罪

現象，亦能提供女性矯正政策擬訂與執行之建議。 

惟由於許多女性受刑人的調查資料係於 2005年後始完整維護於獄政系

統中，因此對於這些變項的分析，則僅限於 2005年至 2009年之間的資料，

如不良嗜好、藥物濫用、對被害人觀感、教育程度、輟學紀錄、婚姻、宗教

信仰、親子關係、入監初關心之事、幼時撫養人、家人對犯行反應、家人偏

差行為、出監後同住親友、出獄困擾與出獄協助等。其次，由於官方資料的

登載並非基於研究與分析需要而製作，因此，在分析時，對部份變項須加以

合併或整理，始有利於分析，如犯罪類型、教育程度、出獄困擾等。 

本章將所蒐集的各種變項依其性質分別以女性犯罪趨勢、司法執行紀

錄、犯罪與偏差行為、人口特性、家庭與更生需求等五節進行討論。 

第一節  女性犯罪趨勢分析 

本節以女性犯罪人 2000～2009年裁判分析、裁判與犯罪類型交叉分析、2000

～2009年裁判犯罪類型、2000～2009年入監與攜帶小孩人數等四項分析結果，討

論我國近十年來女性犯罪趨勢。 

一、女性犯罪裁判分析 

此項資料為刑案查詢系統所提供之 2000～2009 年間全部女性犯罪人在各審

級法院裁判結果。2000～2009 年女性犯罪人裁判結果為無期徒刑、科刑、緩起訴

處分案件共有 205,911件，案件數在 2000～2002年間相當穩定，至 2003年後即明

顯增加，在 2006年增加幅度最大，共增加 7,562件，之後仍持續緩步增加的情形，

如表 4-1-1。 

這段期間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女性犯罪人有 48人次，案件數最高為 10件

等，各年間趨勢不明顯；有 174,134人次被科刑 (有期徒刑、拘役、罰金)，

2003年以後明顯增加，在 2006年則增加幅度最大，至 2009年女性裁判有

罪的案件數已較 2000年時增加約 7,928件（參見圖 4-1-1）。2002年開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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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緩起訴處分，迄 2009年呈現增加趨勢，顯見地檢署檢察官對於該處分的

適用愈見普遍，應有利於轉向策略的發展與減少女性受刑人的入監數（參見

圖 4-1-2）。 

表 4-1-1  2000～2009年女性犯罪裁判情形分析 

年 別 

裁判情形 

總和 
無期徒刑 

2000～

2009年 

改變數 

科刑(有期徒

刑、拘役、罰金) 

2000～

2009年 

改變數 

緩起訴處分 

2000～

2009年 

改變數 

2000 8  14,919  0  14,927 

2001 3 -5 14,139 -780 0  14,142 

2002 3 0 12,947 -1,192 328  13,278 

2003 3 0 15,033 2,086 1,396 1068 16,432 

2004 4 1 13,455 -1,578 2,647 1251 16,106 

2005 0 -4 15,012 1,557 3,350 703 18,362 

2006 7 7 21,083 6,071 4,834 1484 25,924 

2007 8 1 21,839 756 5,531 697 27,378 

2008 2 -6 22,860 1,021 6,558 1027 29,420 

2009 10 8 22,847 -13 7,085 527 29,942 

總和 48  174,134  31729  20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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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  2000～2009年女性犯罪裁判科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人次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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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  2000～2009年女性犯罪裁判緩起訴人次趨勢 

二、女性犯罪類型與裁判結果 

根據刑案查詢系統所提供之 2000～2009 年間全部女性犯罪人在各審級

法院裁判結果與定罪罪名觀之。女性犯罪人裁判科刑之犯罪類型集中於財產

犯罪、竊盜、詐欺、毒品、賭博與違安駕駛等，共有 120,485 件，比率達

69.19%；若再計入與詐欺高度關連之偽造文書，則共有 131,198(約佔

75.34%)，即逾四分之三的科刑女性犯罪人，其犯行高度集中於上述七種犯

罪類型；女性犯罪人裁判結果為無期徒刑者之犯罪類型則集中於暴力犯罪、

財產暴力犯罪與製造運輸販賣一級毒品，共有 48 人次；緩起訴處分案件於

各犯罪類型的比率與科刑案件大致相當（參見表 4-1-2(a)與圖 4-1-3）。 

惟在財產犯罪(科刑 13.03%、緩起訴處分 21.06%)和違安駕駛(科刑

9.48%、緩起訴處分 25.20%)的比率則高出許多，即在前述二種犯罪中，檢

察官似乎較願意給予個案緩起訴自新的機會，但在毒品(科刑 15.90%、緩起

訴處分 1.53%)、暴力犯罪(科刑 5.82%、緩起訴處分 1.00%)和賭博(科刑

13.73%、緩起訴處分 9.69%)三類犯罪中，尤其是毒品，檢察官則較不會給

予緩起訴。進一步觀察 2000～2009年緩起訴趨勢（參見表 4-1-2(b)），則發

現近年來毒品犯獲得緩起訴的人次明顯增加，特別是 2008年 4月 8日修正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4條37，訂定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優先於觀

察勒戒與依法追訴的程序考量時，則增加更為明顯(2008 年：188 人；2009

                                                 
37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4條第 1項：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三條第二項之程序，於檢察官

先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之規定，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

緩起訴 處分時，或於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認以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程序處理為適當時，

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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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9人)，該項立法對於加強社區化戒癮治療的規模，應有顯著影響。 

表 4-1-2(a) 2000~2009年女性犯罪類型與裁判情形分析 

犯罪類型 

裁判情形 

總和 
科刑 % 

無期徒

刑 
% 

緩起訴

處分 
% 

暴力犯罪 10,134 5.82 20 41.67 316 1.00 10,470 

財產犯罪 22,686 13.03  0.00 6,854 21.60 29,541 

竊盜 16,145 9.27 0 0.00 2,361 7.44 18,506 

詐欺 13550 7.78 0 0.00 2,186 6.89 15,736 

財產暴力犯罪 1,058 0.61 8 16.67 19 0.06 1,084 

毒品 27,696 15.90 20 41.67 487 1.53 28,203 

性犯罪 2111 1.21 0 0.00 681 2.15 2,792 

縱火罪 343 0.20 0 0.00 68 0.21 411 

違安駕駛 16,504 9.48 0 0.00 7,995 25.20 24,499 

過失致死傷 6058 3.48 0 0.00 690 2.17 6,748 

賭博 23,914 13.73 0 0.00 3,073 9.69 26,987 

偽造文書 10,703 6.15 0 0.00 2,241 7.06 12,944 

營利姦淫猥褻 4,691 2.69 0 0.00 851 2.68 5,542 

臺灣大陸條例 1,699 0.98 0 0.00 527 1.66 2,226 

誣告 1,405 0.81 0 0.00 496 1.56 1,901 

選舉罷免法 1,287 0.74 0 0.00 351 1.11 1,638 

妨害家庭婚姻 2,009 1.15 0 0.00 24 0.08 2,033 

妨害信用名譽 1,260 0.72 0 0.00 47 0.15 1,307 

妨害投票 2,524 1.45 0 0.00 913 2.88 3,437 

其他犯罪 8,357 4.80 0 0.00 1,549 4.88 9,906 

合計 17,4134 100.00 48 100.00 31,729 100.00 205,911 

表 4-1-2(b)  2000~2009年毒品犯緩起訴人次分析 

裁判年別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總和 

緩起訴處分 0 0 0 9 2 13 13 63 188 199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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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3 犯罪類型與裁判情形之複線圖 

三、女性犯罪類型 

此項資料為刑案查詢系統所提供之 2000～2009年間全部女性犯罪人於

各審級法院定罪罪名。下列分析僅列案件數逾總數 5%或涉及暴力致對社會

治安有重大不良影響之犯罪類型進行分析，俾利兼顧分析之簡約性及重要

性，茲依表 4-1-3、圖 4-1-4說明如后： 

財產犯罪若合併竊盜、詐欺二罪，其於各年所佔的比率均是最高，其各

年比率從 30.12%至 40.13%間，顯見涵括竊盜與詐欺的財產犯罪，是女性犯

行中最常見的類型。但本研究將竊盜與詐欺，期能對竊盜、詐欺犯罪的趨勢

有更深入的探討。表列之財產犯罪，從 2000～2007年間，其案件數佔各年

的比率不是第一即是第二，2008年與 2009年時則落入第三位，其案件數與

比率均有減少。然從案件數觀之，可知，財產犯罪件數不斷逐年增加，2009

年的件數(3,893)相較 2000年(1,810)已增加 2,141件，其增加數達 118.29%，

只是由於毒品與違安駕駛的案件數增加更快，致其於 2008年與 2009年時的

比例，僅佔第三位。 

竊盜犯罪於表列 12 種犯罪類型中，其各年發生率均一直排名於第四位

至第六位間。由於，竊盜犯罪的案件數成長趨勢與總數的趨勢相仿，因此，

緩起訴處分 

科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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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案件數雖然增加，但每年的發生率則在 9.49%至 11.39%間變化，相當穩

定。 

詐欺犯罪的各年案件數與發生率均不斷增加，雖然 2000年至 2005年

間，詐欺犯罪的發生率在表列各罪中並非特別突出，但由於案件數逐年呈現

成長趨勢，且其成長幅度大於總數的成長趨勢，致其於 2006年起至 2009年

間，其發生率已佔表列犯罪類型的第六、第五、第六、第四，已有後來居上

的現象。顯見詐欺犯罪已是近幾年來女性犯罪中快速成長的犯罪類型。 

毒品犯罪在 2000～2004年間，其發生率均一直高居表列犯罪類型中的

第三位，爾後至 2009年間，更於第一與第二間更替。根據各年發生率可知，

近幾年女性犯罪裁判案件中，約 2成的案件係毒品犯罪。其中 2005年後女

性毒品犯大量增加，應與 2004年 1月 9日施行修正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

關，當時修訂第 20條與第 23條，將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適用對象，限縮為

初犯及釋放五年後再犯者，並刪除二犯、三犯之規定，明定觀察勒戒、強制

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五年內再犯者，檢察官依法追訴或少年法院應裁定交付

審理，因而使得 2005年的女性毒品犯增加快速。 

違安駕駛罪是表列犯罪中不論在案件數或發生率均是成長最快速的犯

罪類型，從 2002年起，其發生率即是表列犯罪中的第五位，後又逐年升至

2009年的第一位。若比較 2009年與 2000年在財產犯罪、竊盜、詐欺、毒

品、違安駕駛及案件總數的變化可知，前述五種犯罪類型 10年間增加的案

件數(2009年減 2000年)合計為 15,058件，而全部案件的增加數為 16,329件，

即僅前述五種犯罪類型的增加數已接近全部案件總數的增加數，而 2000年

時，前述五種犯罪類型的案件數佔全部案件數的 47.77%，但在 2009年時，

則達 74.18%。另言之，依表列的女性犯罪裁判案件觀之，在過去 10年間的

女性犯罪的增加數雖達 16,329件，但有集中在財產犯罪、竊盜、詐欺、毒

品、違安駕駛等犯罪類型的趨勢，而前述犯罪類型，亦為表列 2009年女性

犯罪裁判案件的主要犯罪類型(74.18%)。 

各年的暴力犯罪數佔的比率逐年降低，2000年時為表列 12種犯罪類型

中第五位，2001年時則為第六位，之後則均是在第七位以後，不過暴力犯

罪所佔的比率雖然逐年降低，但其案件數仍維持穩定的數量，顯見其比率降

低係其他案件增加所致，非其本身案件數減少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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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暴力犯罪自 2000年的 62件，逐漸增加至 2007年的 152件，之後

又逐漸降低至 2009年的 117件，其案件數佔各年的比率變化不大，但案件

數有稍為成長，惟近二年又有減少的情形。但財產暴力犯罪在女性犯罪中，

就數量而言，所佔比率極低(約 0.43%~0.81%)。 

性犯罪的數量從 2000年的 93件逐漸增加至 2009年的 490件，10年間

的案件數起落不定，但就長期趨勢而言仍是增加的現象，各年所佔的比率除

2000年外，均逾 1%，於 2009年間達 1.78%。 

縱火罪在 2000年至 2009年間不論是案件數或各年案件比率，均無太大

變化且數量甚少。 

過失致死傷罪在案件數的 2000～2009年變化雖是起落不一，但仍呈現

微幅成長的趨勢，惟此一成長情形，不及表列總數的增加趨勢，因此，其發

生率反倒有減少的趨勢。大抵上，過失致死傷罪的發生數係維持一穩定的狀

態，變化不大。 

賭博罪的案件數自 2000～2005年(3,108降為 1,850)，係一逐漸減少的

趨勢，但又於 2006年(3,473)時大幅增加，隨後又呈現一穩定的發生數，直

至 2009年仍有 3,128件。10年似乎發生數並未增加，但其於 2000年後持續

減少趨勢但在 2006年上揚後又穩定的情形，頗值得進一步探討。不過，賭

博罪各年的發生率則呈現一持續減少的趨勢，即便 2006年大幅增加但發生

率減少的趨勢仍未改變，顯見，案件總數的增加情形高於賭博罪的增加，而

賭博罪發生率亦從 2000年的第一位，逐漸降至 2009年的第六位，發生率似

仍有減少趨勢。 

偽造文書罪的案件數則變化不大，雖有小幅增加，但不及總數的增加情

形，因此，其發生率自 2003年後反而有 2000～2009年降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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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2000～2009年女性犯罪類型之分佈 

年別  
暴力 
犯罪 

財產
暴力
犯罪 

性犯
罪 
縱火
罪 
財產 
犯罪 

竊盜 
詐
欺 
毒品 

違安 
駕駛 

過失 
致死
傷 

賭博 
偽造 
文書 

總和 

2000 
件數 1013 62 93 42 1810 1058 627 1250 582 515 3108 994 11154 

% 9.08 0.56 0.83 0.38 16.23 9.49 5.62 11.21 5.22 4.62 27.86 8.91 100.00 

2001 
件數 916 88 131 42 1809 1095 472 1325 856 578 2711 1187 11210 

% 8.17 0.79 1.17 0.37 16.14 9.77 4.21 11.82 7.64 5.16 24.18 10.59 100.00 

2002 
件數 934 74 235 35 1832 1154 415 1377 1344 544 1826 1157 10927 

% 8.55 0.68 2.15 0.32 16.77 10.56 3.80 12.60 12.30 4.98 16.71 10.59 100.00 

2003 
件數 1081 106 230 31 2475 1470 570 1511 1422 706 2266 1488 13356 

% 8.09 0.79 1.72 0.23 18.53 11.01 4.27 11.31 10.65 5.29 16.97 11.14 100.00 

2004 
件數 948 100 209 27 2657 1389 735 1799 1786 725 1890 1445 13710 

% 6.91 0.73 1.52 0.20 19.38 10.13 5.36 13.12 13.03 5.29 13.79 10.54 100.00 

2005 
件數 923 129 204 37 2947 1647 1014 3070 2137 669 1850 1321 15948 

% 5.79 0.81 1.28 0.23 18.48 10.33 6.36 19.25 13.40 4.19 11.60 8.28 100.00 

2006 
件數 1199 118 336 34 4064 2250 2010 3668 3007 841 3473 1500 22500 

% 5.33 0.52 1.49 0.15 18.06 10.00 8.93 16.30 13.36 3.74 15.44 6.67 100.00 

2007 
件數 1127 152 362 50 4102 2524 3258 3694 3746 712 3379 1525 24631 

% 4.58 0.62 1.47 0.20 16.65 10.25 13.23 15.00 15.21 2.89 13.72 6.19 100.00 

2008 
件數 1102 139 502 45 3951 3075 2920 5707 4488 610 3356 1107 27002 

% 4.08 0.51 1.86 0.17 14.63 11.39 10.81 21.14 16.62 2.26 12.43 4.10 100.00 

2009 
件數 1227 117 490 68 3893 2844 3715 4802 5131 848 3128 1220 27483 

% 4.46 0.43 1.78 0.25 14.17 10.35 13.52 17.47 18.67 3.09 11.38 4.44 100.00 

合計 
件數 10470 1085 2792 411 29540 18506 15736 28203 24499 6748 26987 12944 177921 

% 5.88 0.61 1.57 0.23 16.60 10.40 8.84 15.85 13.77 3.79 15.17 7.28 100.00 

 

 

 

 

 

 

 

 

 

 

 

 

 

 

 

 

圖 4-1-4 2000~2009年女性犯罪犯罪類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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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女性入監與攜子入監狀況 

此項資料為獄政系統所提供之 2000～2009年間全部女性犯罪人新收入

監與攜帶小孩紀錄。 

從表 4-1-4、圖 4-1-5 可知，自 2000年起，各年入監人次從 2,436人逐

年增加至 2006 年的 4,316人次，至此為第一個入監人次的高峰，2007年則

降為 3,708人次，但由於 2006年與 2007年的裁判案件數(21,083件；21,839

件)在當時並無減少的狀態，因此推斷可能與 2007年減刑有關，使得原本罰

金刑得以減半，或原本不可易科罰金的案件於減刑後獲得易科的機會，或因

減刑致易科罰金的金額減少而提高了易科罰金的意願等因素之故，使得該年

度的入監人次明顯減少，但在 2008 年入監人次則又達到另一高峰(4,882)，

再於 2009年降至 4,098人次，但仍逾 4,000人次。即我國女性受刑人入監人

次在 2006年以前係一持續成長趨勢，2007年後受減刑政策影響之故，致呈

現起伏不定的情形，但似仍維持一增加的趨勢，未來亦應可繼續觀察各種轉

向策略，如社會勞動服務、緩起訴處分等因素對入監人次的影響。 

從表 4-1-4、圖 4-1-6可知攜子入監服刑的長期趨勢，仍有逐漸增加的情

形，直至 2008年時達到最高，共有 70人次，2009年仍有 42人次。依此趨

勢而言，我國女性受刑人攜子入監的需求，有 2000～2009年增加的情形，

在少子化的趨勢下，各國無不更重視幼兒教養品質的提昇，因此，如何在刑

罰執行與幼兒哺育間取得平衡，如加強社福機構幼兒安置照護的機制，或提

昇矯正機關哺育幼兒的設施等措施，應是未來女性犯罪矯正機關須重視的課

題。 

表 4-1-4   2000～2009年女性入監與攜子入監人次 

年別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合計 

入監人次 2436 2323 2508 2662 3153 3461 4316 3708 4882 4098 33547 

攜子入監人次 6 9 14 7 13 21 32 22 70 42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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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5  2000～200年女性入監人次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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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6  2000～2009年女性攜子入監人次趨勢 

 

第二節  司法執行紀錄分析 

本節以女性受刑人的刑名、刑期、執行案件數與羈押紀錄等四個變項進

行趨勢分析，說明我國近十年來女性受刑人的司法執行狀況。 

 

一、入監執行從重刑名分析 

此項資料為獄政系統所提供之 2000～2009年間全部女性受刑人入監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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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從重刑名。 

觀察表 4-2-1及圖 4-2-1各類刑名人數趨勢，除無期徒刑的人數無明顯

趨勢外，拘役、有期徒刑、罰金易役三類的人數，在不考慮 2007年的減刑

因素致 2007年人數驟減與 2008年人數驟升的情形時，均呈現增加的趨勢，

拘役的人數從 2000年的 159人，逐漸上升至 2009年的 486人；有期徒刑的

人數從 2000年的 2,087人，逐漸上升至 3,426人；罰金易役的人數從 2000

年的 73人，逐漸上升至 156人。這樣的趨勢，亦使 2000～2009年間女性受

刑人逐年新收人數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 

其次 2009年 9月起，我國施行社會勞動服務之刑事政策，盼能減少無

力繳納罰金或易科罰金之受刑人入監，然觀察入監受刑人的從重刑名可知，

自 2000年起，每年約有逾 10%的女性受刑人係因拘役或罰金易役入監服

刑，惟是類因微罪致入監服刑的個案，易因短期監禁而有不良影響，非但不

易收到教化功效，反致其原本經濟不利等因素更加困窘，因此，就從重刑名

之結構觀之，如能落實社會勞動服務政策，應對於減少女性受刑人人數及避

免監禁不良影響有所助益。 

 

 

 

 

 

 

 

 

 

 

 

 

圖4-2-1  2000～2009年女性入監執行從重刑名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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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2000～2009年女性入監從重刑名 

入監年別  
刑  名 

總和 
拘役 有期徒刑 無期徒刑 罰金易役 

2000 
人數 159 2087 6 73 2325 

% 6.84 89.76 0.26 3.14 100.00 

2001 
人數 163 1991 1 54 2209 

% 7.38 90.13 0.05 2.44 100.00 

2002 
人數 234 2158 3 68 2463 

% 9.50 87.62 0.12 2.76 100.00 

2003 
人數 275 2292 2 69 2638 

% 10.42 86.88 0.08 2.62 100.00 

2004 
人數 275 2771 6 43 3095 

% 8.89 89.53 0.19 1.39 100.00 

2005 
人數 346 2992 0 55 3393 

% 10.20 88.18 0.00 1.62 100.00 

2006 
人數 440 3729 3 79 4251 

% 10.35 87.72 0.07 1.86 100.00 

2007 
人數 347 3249 7 69 3672 

% 9.45 88.48 0.19 1.88 100.00 

2008 
人數 496 4186 1 134 4817 

% 10.30 86.90 0.02 2.78 100.00 

2009 
人數 486 3426 6 156 4074 

% 11.93 84.09 0.15 3.83 100.00 

總和 
人數 3221 28881 35 800 32937 

% 9.78 87.69 0.11 2.43 100.00 

 

二、女性入監執行刑期分析 

此項資料為獄政系統所提供之 2000～2009年間全部女性受刑人入監執

行之刑期。 

從表 4-2-2及圖 4-2-2各種刑期執行人數可知，2006年時刑期在二年以

上的新收女性受刑人數雖與 2000年至 2005年間相近，但在總人數攀升的情

形下，致其僅佔當年全體新收人數的 11%，即 2006年前各年刑期在二年以

上的新收受刑人比率愈來愈低，但在 2007年後，受到 2006年 7月 1日起刑

法修正後廢除連續犯提高數罪併罰執行刑上限等相關規定的影響下，若比較

2006年和 2009年刑期二年以上的新收受刑人時，則會發現不但在人數上愈

來愈多，佔各年的比率亦增加，即刑期二年以上受刑人的人數增加幅度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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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期二年以下的受刑人人數。 

再比較 2006年和 2009年刑期二年以下的新收受刑人人數，亦可發現除

拘役人數(2006年：517人；2009年：634人)增加外，二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各組人數與比率均係減少的情形，亦可能係與 2006年刑法修正之兩極化刑

事政策及各種短期自由刑轉向策略的推動有關。 

此收容結構的趨勢值得特別關注，因為若這個趨勢不變，且重刑化刑事

政策因偵查與審判實務之故，其影響力應在法令實施後的諸多年才會更明

顯，因此，在沒有其他重大刑事政策的變化影響下，可以推論未來長刑期的

新收女性受刑人之比率與人數應會更多，反之短刑期者的比率會降低，對收

容結構將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即重刑與年老的受刑人將逐漸成為監獄中的

主要收容對象。尤其是重刑犯的增加，對監獄的人數累積效果將具有長久

性，如增加一名刑期二十年的個案，其需要的收容空間等於連續二十年收容

一名刑期一年的個案，但長期刑和短期刑受刑人，其衍生之各種拘禁適應與

生活需求顯然會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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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2  2000～2009年女性入監執行之刑期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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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2000～2009年女性入監執行之刑期分析 

入監年

別 
 

刑期分類 

總和 

拘役與

易役 

六月(含)

以下 

六月至

一年(含) 

一年至

二年(含) 

二年至

五年(含) 

五年至

十年(含) 

十年至二

十年(含) 

二十年

以上 

無期

徒刑 

2000 
人數 232 596 544 376 403 141 25 0 6 2323 

% 9.99 25.66 23.42 16.19 17.35 6.07 1.08 0.00 0.26 100.00 

2001 
人數 217 459 556 434 383 123 32 0 1 2205 

% 9.84 20.82 25.22 19.68 17.37 5.58 1.45 0.00 0.05 100.00 

2002 
人數 300 616 577 498 341 100 18 3 3 2456 

% 12.21 25.08 23.49 20.28 13.88 4.07 0.73 0.12 0.12 100.00 

2003 
人數 341 592 678 510 390 105 13 2 2 2633 

% 12.95 22.48 25.75 19.37 14.81 3.99 0.49 0.08 0.08 100.00 

2004 
人數 317 723 823 597 458 125 44 0 6 3093 

% 10.25 23.38 26.61 19.30 14.81 4.04 1.42 0.00 0.19 100.00 

2005 
人數 398 843 710 801 448 148 41 1 0 3390 

% 11.74 24.87 20.94 23.63 13.22 4.37 1.21 0.03 0.00 100.00 

2006 
人數 517 1302 1108 816 270 153 74 6 3 4249 

% 12.17 30.64 26.08 19.20 6.35 3.60 1.74 0.14 0.07 100.00 

2007 
人數 411 1706 533 384 351 155 105 15 7 3667 

% 11.21 46.52 14.54 10.47 9.57 4.23 2.86 0.41 0.19 100.00 

2008 
人數 616 1618 713 644 748 267 158 37 1 4802 

% 12.83 33.69 14.85 13.41 15.58 5.56 3.29 0.77 0.02 100.00 

2009 
人數 634 1181 688 564 640 193 125 23 6 4054 

% 15.64 29.13 16.97 13.91 15.79 4.76 3.08 0.57 0.15 100.00 

總和 
人數 3983 9636 6930 5624 4432 1510 635 87 35 32872 

% 12.12 29.31 21.08 17.11 13.48 4.59 1.93 0.26 0.11 100.00 

 

三、女性受刑人入監執行案件數分析 

此項資料為獄政系統所提供之 2000年至 2009年間全部女性受刑人入監

執行之案件數，即有罪判刑數。 

從表 4-2-3與圖 4-2-3發現，各年新收受刑人的執行案件數，1件者的比

率從 2000年的 78.92%開始逐漸下降至 2009年的 50.67%；2件者的比率則

從 2000年的 14.54%逐漸上升至 2006年的 21.72%，但之後又逐漸降至 2009

年的 14.75%；3至 4件者的比率則從 2000年的 5.72%，逐漸上升至 2009年

的 15.31%；5至 7件者則從 2000年的 0.77%，上升至 2009年的 9.73%；8

件以上者則從 2000年的 0.04%，上升至 2009年的 9.53%。從這個趨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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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2000～2009年女性犯罪人的執行件數愈來愈多，甚且在 2006年 7月

1日廢除連續犯的規定後，連 2件的比率亦持續減少，3至 4件者則在減少

後逐漸又上升，但 5至 7件與 8件者則是從 2000年起逐漸增加，其中 8件

者在 2007年後的增加最為快速。 

 

表 4-2-3  2000～2009年女性受刑人入監執行案件數分析 

入監年別  
執行案件數 

總和 
1件 2件 3至 4件 5至 7件 8件以上 

2000 
件數 1835 338 133 18 1 2325 

% 78.92 14.54 5.72 0.77 0.04 100.00 

2001 
件數 1574 400 189 34 2 2199 

% 71.58 18.19 8.59 1.55 0.09 100.00 

2002 
件數 1677 459 255 48 3 2442 

% 68.67 18.80 10.44 1.97 0.12 100.00 

2003 
件數 1729 537 274 51 5 2596 

% 66.60 20.69 10.55 1.96 0.19 100.00 

2004 
件數 1833 718 424 90 6 3071 

% 59.69 23.38 13.81 2.93 0.20 100.00 

2005 
件數 1817 763 536 153 16 3285 

% 55.31 23.23 16.32 4.66 0.49 100.00 

2006 
件數 2299 897 686 218 30 4130 

% 55.67 21.72 16.61 5.28 0.73 100.00 

2007 
件數 2040 705 425 264 149 3583 

% 56.94 19.68 11.86 7.37 4.16 100.00 

2008 
件數 2329 776 673 456 471 4705 

% 49.50 16.49 14.30 9.69 10.01 100.00 

2009 
件數 1999 582 604 384 376 3945 

% 50.67 14.75 15.31 9.73 9.53 100.00 

總和 
件數 19132 6175 4199 1716 1059 32281 

% 59.27 19.13 13.01 5.32 3.2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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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3  2000～2009年女性入監執行案件數分佈圖 

四、新收女性受刑人羈押紀錄 

此項資料為獄政系統所提供之 2000～2009年間全部女性受刑人入監時

所紀錄之羈押日數。 

從表 4-2-4、圖 4-2-4可知，2000～009年的新收入監女性受刑人有

77.47%(25,376人)未曾遭受羈押，11.50%(3,767人)的人曾羈押 2個月(含)以

下；5.36%(1,756人)的人曾羈押 2至 4個月(含)，2.04%(668人)的人曾羈押 4

至 6個月(含)，3.63%(1,189人)的人曾羈押 6個月以上。若進一步比較 2000

～2009年趨勢，則發現後五年羈押逾 2個月以上的人數與比率，均較前五

年為多。 

 

 

 

 

 

 

 

 

 

 

 

 

 

 

圖4-2-4  2000～2009年新收女性受刑人羈押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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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4  2000～2009年新收女性受刑人羈押紀錄分析 

入監 

年別 
 

羈押紀錄 
總和 

未曾羈押 
曾羈押 2個

月(含)以下 

曾羈押 2至

4個月(含) 

曾羈押 4至

6個月(含) 

曾羈押 6個

月以上 

2000 
個數 1950 265 105 38 78 2436 

% 80.05 10.88 4.31 1.56 3.20 100.00 

2001 
人數 1927 195 94 33 63 2312 

% 83.35 8.43 4.07 1.43 2.72 100.00 

2002 
人數 2071 202 93 36 66 2468 

% 83.91 8.18 3.77 1.46 2.67 100.00 

2003 
人數 2186 221 104 44 58 2613 

% 83.66 8.46 3.98 1.68 2.22 100.00 

2004 
人數 2460 325 155 50 95 3085 

% 79.74 10.53 5.02 1.62 3.08 100.00 

2005 
人數 2352 505 263 94 122 3336 

% 70.50 15.14 7.88 2.82 3.66 100.00 

2006 
人數 3027 587 311 100 153 4178 

% 72.45 14.05 7.44 2.39 3.66 100.00 

2007 
人數 2680 471 232 86 159 3628 

% 73.87 12.98 6.39 2.37 4.38 100.00 

2008 
人數 3567 618 246 107 206 4744 

% 75.19 13.03 5.19 2.26 4.34 100.00 

2009 
人數 3156 378 153 80 189 3956 

% 79.78 9.56 3.87 2.02 4.78 100.00 

總和 
人數 25376 3767 1756 668 1189 32756 

% 77.47 11.50 5.36 2.04 3.63 100.00 

第三節  女性受刑人偏差行為分析 

本節以女性受刑人之犯次、不良嗜好、藥物濫用與輟學紀錄等四項特性

進行趨勢分析，以觀察 2000～2009年間女性受刑人之偏差行為特性。 

一、犯罪次數分析 

此項資料為獄政系統所提供之 2000～2009年間全部女性受刑人入監執

行之犯次。根據表 4-3-1與圖 4-3-1，從 2000～2009年的初犯人數(f分別為

1,461人與 1,409人)變化不大，但由於整體新收人數增加的情形，因此，初

犯所佔各年的比率係呈現逐漸減少的趨勢。再犯與累犯於各年的人數比率則

是不斷增加，直至 2007年，再犯的比率亦逐漸降低，但累犯的人數比率則

仍然持續上升。因此，可以說 2000年至 2009年間，各年新收女性受刑人的

人數雖然不斷增加，但從犯次的觀點而論，增加的人數主要為再犯和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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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時的累再犯人數佔當年的 37.59%，但到 2009年時其人數則已佔當年

的 64.31%。由此可知，累再犯逐漸成為新收女性受刑人主要犯次型態。 

表 4-3-1  2000～2009年女性受刑人犯次分析 

入監年別  
犯次 

總和 
初犯 再犯 累犯 

2000 
人數 1461 316 564 2341 

% 62.41 13.50 24.09 100.00 

2001 
人數 1237 444 522 2203 

% 56.15 20.15 23.69 100.00 

2002 
人數 1243 582 598 2423 

% 51.30 24.02 24.68 100.00 

2003 
人數 1400 588 595 2583 

% 54.20 22.76 23.04 100.00 

2004 
人數 1472 866 760 3098 

% 47.51 27.95 24.53 100.00 

2005 
人數 1374 1047 906 3327 

% 41.30 31.47 27.23 100.00 

2006 
人數 1538 1434 1198 4170 

% 36.88 34.39 28.73 100.00 

2007 
人數 1327 1206 1074 3607 

% 36.79 33.43 29.78 100.00 

2008 
人數 1705 1433 1616 4754 

% 35.86 30.14 33.99 100.00 

2009 
人數 1409 1127 1412 3948 

% 35.69 28.55 35.76 100.00 

總和 
人數 14166 9043 9245 32454 

% 43.65 27.86 28.49 100.00 

1461

316

564

1237

444

522

1243

582

598

1400

588

595

1472

866

760

1374

1047

906

1538

1434

1198

1327

1206

1074

1705

1433

1616

1409

1127

1412

0%

20%

40%

60%

80%

10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累
犯

再
犯

初
犯

 
圖4-3-1  2000～2009年女性受刑人犯次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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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良嗜好分析 

此項資料為獄政系統所提供之 2005～2009年間全部女性受刑人入監後

自陳自身在各種不良嗜好的使用情形。其問項設計為受訪樣本分別就其飲酒

習慣、賭博、嚼檳榔和抽菸等四種不良嗜好的發生頻率。 

從表 4-3-2與圖 4-3-2可知，在飲酒、賭博、嚼食檳榔和抽菸的不良習

慣中，有賭博經驗的人數比率最少，僅 6.82%，其次為嚼食檳榔，有 9.94%，

有飲酒習慣的人則明顯增多，有 28.37%，吸菸的人最多，達 68.71%，其中

有近 6成者是經常抽菸。由此可知，女性受刑人在四種不良嗜好中，以抽菸

的習慣最為普遍，且多是經常抽菸。 

表 4-3-2  2005～2009年女性受刑人不良嗜好分佈 

偏差行為 無 偶而 經常 總數 

飲酒習慣 
12,861 3,243 1,852 17,956 

71.63 18.06 10.31 100.00 

賭博 
16,895 1,002 233 18,130 

93.19 5.53 1.29 100.00 

嚼食檳榔 
16,341 1,192 612 18,145 

90.06 6.57 3.37 100.00 

抽菸 
5,675 2,037 10,425 18,137 

31.29 11.23 57.48 100.00 

 

 

 

 

 

 

 

 

圖4-3-2  2005～2009年女性受刑人不良嗜好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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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質濫用分析 

此項資料為獄政系統所提供之 2005～2009年間全部女性受刑人入監後

自陳其使用各種成癮性物質的情形。其問項設計為受訪樣本分別就各種成癮

性物質的使用情形，回答「有」或「無」。 

根據表4-3-3、圖4-3-3可知，在20,465筆有效樣本中，有10,669人(52.13%)

自陳曾有物質濫用的經驗，而物質使用的種類以海洛英的 7,193人(67.42%)

最多，安非他命的 6,561人(61.5%)居次，另言之，海洛因與安非他命是新收

女性受刑人濫用物質中最普遍的藥物。至於表列的強力膠、古柯鹼、酗酒、

MDMA的使用人數則不多，各類物質的使用人數均少於 60人。惟仍有 914

人(8.57%)自陳有使用表列以外物質的情形。 

表 4-3-3  2005~2009年女性受刑人物質濫用種類分析  單位/人次 

物質濫用種類 人 次 % 

強力膠 60 0.40 

安非他命 6,561 44.12 

古柯鹼 59 0.40 

海洛因 7,193 48.37 

酗酒 43 0.29 

MDMA 42 0.28 

其他 914 6.15 

合 計 14,872 100.00 

物質濫用 

有 10,669 52.13 

無 9,796 47.87 

總人數 20,465 100.00 

 

 

 

 

 

 

 

圖4-3-3   2005~2009年女性受刑人物質濫用種類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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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將物質濫用使用時間和濫用種類數進行交叉分析，得到表 4-3-4、

圖 4-3-4。根據分析資料可知，使用時間愈久者，其物質濫用數為 2種(半年

未滿：17.16%；10年以上：50.18%)或 3種以上(半年未滿：0.44%；10年以

上：1.53%)的人數比率愈高，即使用時間愈久者，單純使用 1種藥物的比率

亦隨之降低(半年未滿：82.40%；10年以上：48.28%)。 

 

表 4-3-4 女性受刑人物質濫用使用時間和濫用數交叉分析 

物質濫用 
使用時間 

 
 

物質濫用數 
總和 

1種 2種 3種以上 

半年未滿 
人數 557 116 3 676 

% 82.40 17.16 0.44 100.00 

半年以上，1年未滿 
人數 608 241 3 852 

% 71.36 28.29 0.35 100.00 

1年以上，2年未滿 
人數 903 477 3 1383 

% 65.29 34.49 0.22 100.00 

2年以上，5年未滿 
人數 2029 1718 20 3767 

% 53.86 45.61 0.53 100.00 

5年以上，10年未滿 
人數 791 723 14 1528 

% 51.77 47.32 0.92 100.00 

10年以上 
人數 661 687 21 1369 

% 48.28 50.18 1.53 100.00 

總和 
人數 5549 3962 64 9575 

% 57.95 41.38 0.6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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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4  女性受刑人藥物濫用使用時間和濫用藥物種類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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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輟學紀錄分析 

本項分析係以國小、國中、高中、專科、大學等各階段的畢業與肄業情

形分別計算。依表 4-3-5和圖 4-3-5可知，從 2005～2009年間逐年新收女性

受刑人中教育程度為肄業者，分別為 1,279人(45.16%)、1,499人(41.66%)、

1,203人(40.01%)、1,673人(39.94%)及 1,386人(39.44%)，五年來共有 7,040

名(41.07%)新收女性受刑人係肄業。然根據教育部統計顯示，2001～2008年

逐年輟學率係分布於 0.19%至 0.33%間。38從這個資料則可以初步了解，我

國各年的輟學生雖仍有一定的比率，但相較於新收女性受刑人逐年均約有 4

成的人為肄業者而言，顯然新收女性受刑人中肄業的比率極高。 

表 4-3-5  2005～2009年女性受刑人輟學紀錄分析 

入監年別  
輟學紀錄 

總和 
畢業 肄業 

2005 
人數 1553 1279 2832 

% 54.84 45.16 100.00 

2006 
人數 2099 1499 3598 

% 58.34 41.66 100.00 

2007 
人數 1804 1203 3007 

% 59.99 40.01 100.00 

2008 
人數 2516 1673 4189 

% 60.06 39.94 100.00 

2009 
人數 2128 1386 3514 

% 60.56 39.44 100.00 

總和 
人數 10100 7040 17140 

% 58.93 41.0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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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5  2005～2009年女性受刑人輟學紀錄分佈圖 

                                                 
38

 參見教育部訓委會。教育部統計處-重要教育統計資訊 

http://www.edu.tw/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956  99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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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女性受刑人人口特性分佈 

本節以女性受刑人的年齡、國籍、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宗教信仰與對

被害人觀感等六個變項進行分析。 

一、年齡分佈 

（一）犯案時年齡分析 

本項分析係以獄政系統中曾提報假釋審查的受刑人為分析對象，累計

2000～2009年的女性受刑人犯案時年齡可知，以 29歲以下的年齡層犯案人

數最多達 3,463人(49.63%)，其次為 30至 39歲，有 2,043人(29.28%), 再者

為 40至 49歲，有 1,093人(15.67%)，第四是 50至 59歲，有 276人(3.96%)，

最少的是 60歲以上，為 102人(1.46%)。再觀察各年的犯案時年齡，亦均與

前述趨勢相同，有年齡愈大，愈少犯罪的趨勢(參見表 4-4-1和圖 4-4-1)。 

表 4-4-1   2000～2009年女性受刑人犯案時年齡分佈 

入監年別  
犯時年齡 

總和 
29歲以下 30至 39歲 40至 49歲 50至 59歲 60歲以上 

2000 
人數 148 126 72 16 7 369 

% 40.11 34.15 19.51 4.34 1.90 100.00 

2001 
人數 190 141 56 16 14 417 

% 45.56 33.81 13.43 3.84 3.36 100.00 

2002 
人數 302 134 89 21 16 562 

% 53.74 23.84 15.84 3.74 2.85 100.00 

2003 
人數 407 221 165 35 11 839 

% 48.51 26.34 19.67 4.17 1.31 100.00 

2004 
人數 548 278 144 45 27 1,042 

% 52.59 26.68 13.82 4.32 2.59 100.00 

2005 
人數 593 342 164 48 12 1,159 

% 51.16 29.51 14.15 4.14 1.04 100.00 

2006 
人數 492 245 126 33 6 902 

% 54.55 27.16 13.97 3.66 0.67 100.00 

2007 
人數 253 163 80 16 2 514 

% 49.22 31.71 15.56 3.11 0.39 100.00 

2008 
人數 439 306 156 34 6 941 

% 46.65 32.52 16.58 3.61 0.64 100.00 

2009 
人數 91 87 41 12 1 232 

% 39.22 37.50 17.67 5.17 0.43 100.00 

總和 
人數 3,463 2,043 1,093 276 102 6,977 

% 49.63 29.28 15.67 3.96 1.4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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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1  2000～2009年女性受刑人犯案時年齡分佈 

（二）入監時年齡 

此項資料為獄政系統提供之 2000～2009年間全部女性受刑人入監日期

減去出生日期所得。 

依表 4-4-2、圖 4-4-2所示可知，2000～2009年間全部女性受刑人的年

齡分布呈現年齡層愈輕，女性受刑人愈多，以 29歲以下最多，為 38.47%；

其次，係 30至 39歲的年齡層，為 31.67%；再者，係 40至 49歲間，為 20.16%，

最少的是 60歲以上，僅 1.97%。不過單以 2009年觀察，則是 30至 39歲年

齡層的人數比高於 29歲以下，與過去 9年均不相同，其趨勢應值得持續觀

察，因為從前述相關的分析發現，近年新收受刑人的累再犯比率亦為逐漸增

加趨勢、執行案件數增加、長刑期人數增加等，若相關趨勢結合，則我國近

年來的新入監女性受刑人有前科更多、年齡更長、刑期愈高及執行案件數愈

多的執行特徵，而這樣的特徵雖然係在 2006年後才較明顯，但若持續這樣

的趨勢，將對目前的收容結構產生根本性改變。至於 50至 59歲與 60歲以

上之年齡層，其人數雖有增加趨勢，但接近總數成長趨勢，因此，其 2000

～2009年人數比例無太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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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2000～2009年女性受刑人入監時年齡分佈 

入監 

年別 
 

入監年齡 

總和 

29歲以下 30至 39歲 40至 49歲 50至 59歲 60歲以上 

2000 
人數 742 747 688 199 60 2,436 

% 30.46 30.67 28.24 8.17 2.46 100.00 

2001 
人數 884 690 544 162 43 2,323 

% 38.05 29.70 23.42 6.97 1.85 100.00 

2002 
人數 1012 696 542 200 58 2,508 

% 40.35 27.75 21.61 7.97 2.31 100.00 

2003 
人數 1,084 750 560 211 57 2,662 

% 40.72 28.17 21.04 7.93 2.14 100.00 

2004 
人數 1,379 930 558 231 55 3,153 

% 43.74 29.50 17.70 7.33 1.74 100.00 

2005 
人數 1,525 981 622 259 74 3,461 

% 44.06 28.34 17.97 7.48 2.14 100.00 

2006 
人數 1,809 1,366 759 306 76 4,316 

% 41.91 31.65 17.59 7.09 1.76 100.00 

2007 
人數 1,418 1,239 694 300 57 3,708 

% 38.24 33.41 18.72 8.09 1.54 100.00 

2008 
人數 1,759 1,706 930 389 98 4,882 

% 36.03 34.94 19.05 7.97 2.01 100.00 

2009 
人數 1,292 1,519 866 338 83 4,098 

% 31.53 37.07 21.13 8.25 2.03 100.00 

總和 
人數 12904 10624 6763 2595 661 33547 

% 38.47 31.67 20.16 7.74 1.9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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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2 2000年至2009年女性受刑人2000～2009年年齡直條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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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少犯分析 

此項資料為獄政系統所提供之 2000～2009年間全部女性受刑人入監執

行時為成年犯、少年犯與成少犯等犯別之分佈。根據表 4-4-3、圖 4-4-3可知，

從 2000年至 2009年新收女性受刑人各年的成年犯均逾 99.2%，成少犯的人

數最低(0-6人)，少年犯人數亦相當少(6-15人)，因此，從成少犯的觀點了解

新收女性受刑人的收容趨勢，並無太大不同，因為均集中在成年犯。惟少年

犯人數雖少，但每年均有一定人數，在少年犯與成年犯應分別監禁的情況

下，如何不因其人數太少而忽略其相關需求，而能提供少女適當執行場所，

應仍是需注意的問題。 

 

表 4-4-3  2000～2009年女性受刑人成少犯分析 

入監年別  
成少犯 

總和 
少年犯 成少犯 成年犯 

2000 
人數 15 3 2418 2436 

% 0.62 0.12 99.26 100.00 

2001 
人數 13 4 2300 2317 

% 0.56 0.17 99.27 100.00 

2002 
人數 12 2 2494 2508 

% 0.48 0.08 99.44 100.00 

2003 
人數 6 1 2655 2662 

% 0.23 0.04 99.74 100.00 

2004 
人數 11 0 3139 3150 

% 0.35 0.00 99.65 100.00 

2005 
人數 8 4 3442 3454 

% 0.23 0.12 99.65 100.00 

2006 
人數 9 6 4291 4306 

% 0.21 0.14 99.65 100.00 

2007 
人數 13 1 3689 3703 

% 0.35 0.03 99.62 100.00 

2008 
人數 9 0 4866 4875 

% 0.18 0.00 99.82 100.00 

2009 
人數 7 0 4084 4091 

% 0.17 0.00 99.83 100.00 

總和 
人數 103 21 33378 33502 

% 0.31 0.06 99.6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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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3  2000～2009年女性成少犯分佈圖  

二、國籍分析 

此項資料為獄政系統所提供之 2000～2009年間全部女性受刑人之國籍

別。由表 4-4-4可知，2000～2009年間我國女性受刑人國籍非中華民國籍者，

計有 19個國家，1,092人次。人數比率逾 5%的國家為中國大陸(395人、

36.17%)、越南(297人、27.2%)、印尼(225人、20.6%)、菲律賓(70人、6.41%)、

泰國(57人、5.22%)。 

再從表 4-4-5、圖 4-4-4觀之，不論係以人數或比率分析，各種外國籍女

性受刑人的 2000～2009年新收情形均無特定趨勢，惟於 2003年後，各年新

收外籍受刑人，除 2004年外均逾 100人，顯見女性外籍收容人近年來仍有

一定的收容規模。 

表 4-4-4   2000～2009年女性受刑人國籍分析 

國籍 
本國

籍 

中

國

大

陸 

越

南 

印

尼 

菲

律

賓 

泰

國 

馬

來

西

亞 

香

港 

高

棉 

新

加

坡 

緬

甸 

澳

門 

俄

羅

斯 

印

度 

哥

倫

比

亞 

尼

泊

爾 

南

非 

美

國 

寮

國 

韓

國 
總和 

人次 32,455 395 297 225 70 57 14 6 4 4 4 4 3 2 2 1 1 1 1 1 33,547 

%(不含

本國籍) 

  
36.17  27.20  20.60  6.41  5.22  1.28  0.55  0.37  0.37  0.37  0.37  0.27  0.18  0.18  0.09  0.09  0.09  0.09  0.09  100 

 

少年犯 

成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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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  2000～2009年外國籍女性受刑人國籍分析 

入監年別 
國籍 

總和 
中國大陸 越南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其他 

2000 
人數 13 4 7 4 2 2 32 

% 40.63 12.50 21.88 12.50 6.25 6.25 100.00 

2001 
人數 16 3 11 13 2 2 47 

% 34.04 6.38 23.40 27.66 4.26 4.26 100.00 

2002 
人數 46 3 12 7 1 1 70 

% 65.71 4.29 17.14 10.00 1.43 1.43 100.00 

2003 
人數 70 12 21 6 5 5 119 

% 58.82 10.08 17.65 5.04 4.20 4.20 100.00 

2004 
人數 46 25 7 2 3 5 88 

% 52.27 28.41 7.95 2.27 3.41 5.68 100.00 

2005 
人數 34 42 18 4 11 10 119 

% 28.57 35.29 15.13 3.36 9.24 8.40 100.00 

2006 
人數 46 87 41 11 12 1 198 

% 23.23 43.94 20.71 5.56 6.06 0.51 100.00 

2007 
人數 33 57 33 4 7 5 139 

% 23.74 41.01 23.74 2.88 5.04 3.60 100.00 

2008 
人數 54 44 42 13 7 9 169 

% 31.95 26.04 24.85 7.69 4.14 5.33 100.00 

2009 
人數 37 20 33 6 7 8 111 

% 33.33 18.02 29.73 5.41 6.31 7.21 100.00 

總和 
人數 395 297 225 70 57 48 1092 

% 36.17 27.20 20.60 6.41 5.22 4.4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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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4  外國籍女性受刑人之國籍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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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度分析 

此項資料為獄政系統所提供之 2005～2009年間全部女性受刑人自陳的

教育程度，本變項資料蒐集的類別彙整後分不識字、國小(含肄業)、國中(含

肄業)、高中(含肄業)、大學或專科以上(含肄業)等五類。 

依表 4-4-6和圖 4-4-5可知，2005～2009年間我國女性新收受刑人的教

育程度以國中(含肄業) 6878人(39.06%)最多，其次為高中(含肄業) 6857人

(38.94%)，再者是國小(含肄業) 2345人(13.32%)、大學或專科以上(含肄業) 

1080人(6.13%)，不識字的人數為 450人(2.56%)最少。 

觀察 2005～2009年間逐年趨勢，則為不識字與國小(含肄業)的人數比

率有逐漸降低的趨勢，高中(含肄業)的人數比率則為逐漸升高，不過，三者

間的 2000～2009年趨勢變化仍屬微小。而國中(含肄業)與大學或專科以上

(含肄業)的人數比率則無明顯變化，相當穩定。再比較 2005年與 2009年各

種教育程度的人數，則發現不識字的人數減少，國小(含肄業)的人數則無太

大變化，其他類別的教育程度人數均為增加狀態。另言之，從本項分析可知， 

2005～2009年新收女性受刑人的教育程度有愈來愈高趨勢。  

 

表 4-4-6  2005～2009年女性受刑人教育程度分析 

入監年別  

教育程度 

總和 
不識字 

國小 
(含肄業) 

國中 
(含肄業) 

高中 
(含肄業) 

大學或專科 

以上(含肄業) 

2005 
 

人數 97 421 1148 1086 181 2933 

% 3.31 14.35 39.14 37.03 6.17 100.00 

2006 
 

人數 93 483 1490 1423 204 3693 

% 2.52 13.08 40.35 38.53 5.52 100.00 

2007 
 

人數 90 441 1180 1192 196 3099 

% 2.90 14.23 38.08 38.46 6.32 100.00 

2008 
 

人數 99 570 1672 1693 259 4293 

% 2.31 13.28 38.95 39.44 6.03 100.00 

2009 
人數 71 430 1388 1463 240 3592 

% 1.98 11.97 38.64 40.73 6.68 100.00 

總和 
人數 450 2345 6878 6857 1080 17610 

% 2.56 13.32 39.06 38.94 6.1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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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5  2005～2009年女性受刑人教育程度分佈圖 

四、婚姻狀況分析 

此項資料為獄政系統所提供之 2005～2009年間全部女性受刑人入監後

自陳的婚姻情形。依表 4-4-7和圖 4-4-6可知， 2000～2009年新收女性受刑

人的婚姻紀錄，以單身者最多，有 5,949人(34.46%)；其次為離婚者，有 5,132

人(29.73%)；再者是已婚者，有 5,068人(29.36%)；第四為喪偶者，有 768

人(4.45%)，再婚者人數最少，有 345人(2.00%)。觀察 2000～2009年趨勢後

發現，單身與喪偶各年人數的比率變化無幾，但已婚者則呈現降低的趨勢

(2005年：32.96%;2009年：26.9%)，離婚(2005年：26.55%;009年：31.26%)

與再婚者(2005年：0.84%;2009年：2.96%)則為上升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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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6  2005～2009年女性受刑人婚姻狀況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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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7  2005~2009年女性受刑人婚姻狀況分析 

入監年別  
婚姻紀錄 

總和 
單身 已婚 離婚 再婚 喪偶 

2005 
人數 972 905 729 23 117 2,746 

% 35.40 32.96 26.55 0.84 4.26 100.00 

2006 
人數 1,206 1,126 1,026 48 163 3,569 

% 33.79 31.55 28.75 1.34 4.57 100.00 

2007 
人數 1,004 948 936 63 141 3,092 

% 32.47 30.66 30.27 2.04 4.56 100.00 

2008 
人數 1,541 1,126 1,322 105 181 4,275 

% 36.05 26.34 30.92 2.46 4.23 100.00 

2009 
人數 1,226 963 1,119 106 166 3,580 

% 34.25 26.90 31.26 2.96 4.64 100.00 

總和 
人數 5,949 5,068 5,132 345 768 17,262 

% 34.46 29.36 29.73 2.00 4.45 100.00 

 

五、宗教信仰分析 

此項資料為獄政系統所提供之 2005~2009 年間全部女性受刑人入監後

自陳的宗教信仰。依表 4-4-8、圖 4-4-7可知，從 2005~2009年新收女性受刑

人的宗教信仰以佛教最多有 8,922人(51.23%)；其次為無宗教信仰者，有 4,280

人(24.58%)；再者是基督教，有 2,084人(11.97%)；第四為道教，有 1,494人

(8.58%)。比較 2005 年和 2009 年各種宗教信仰的比率發現，基督教、天主

教與其他宗教的比率變化無幾，但佛教則呈現降低的趨勢(2005年：57.06%；

2009 年：47.69%)，無宗教信仰(2005 年：20.45%；2009 年：26.6%)與道教

(2005年：7.2%；2009年：10.52%)則為上升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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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7 2005～2009年女性受刑人宗教信仰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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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8  2005～2009年女性受刑人宗教信仰分析 

入監年別  
宗教信仰 

總和 
無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其他 

2005 
人數 571 1,593 201 306 63 58 2,792 

% 20.45 57.06 7.20 10.96 2.26 2.08 100.00 

2006 
人數 738 1,969 322 440 75 68 3,612 

% 20.43 54.51 8.91 12.18 2.08 1.88 100.00 

2007 
人數 879 1,583 251 374 66 37 3,190 

% 27.55 49.62 7.87 11.72 2.07 1.16 100.00 

2008 
人數 1,146 2,081 346 541 106 45 4,265 

% 26.87 48.79 8.11 12.68 2.49 1.06 100.00 

2009 
人數 946 1,696 374 423 81 36 3,556 

% 26.60 47.69 10.52 11.90 2.28 1.01 100.00 

總和 
人數 4,280 8,922 1,494 2,084 391 244 1,7415 

% 24.58 51.23 8.58 11.97 2.25 1.40 100.00 

 

 

六、對被害人觀感分析 

此項資料為獄政系統所提供之 2005～2009年間全部女性受刑人入監後

自陳自身對被害人的觀感。 

根據表 4-4-9、圖 4-4-8可知，在17,426筆有效樣本中，有 9,269人(53.19%)

為無被害者犯罪，6,452名(37.03%)的女性受刑人對被害人深感歉意及有 179

名(1.03%)表示願意補償被害人，但亦有 1,046名(6.01%)的女性受刑人認為

自己係遭被害人陷害或對被害人無動於衷。從分析資料可知，除了無被害者

犯罪外，受刑人對於被害人的觀感以感到歉意的態度為最多。不過目前矯正

實務對於願意對被害人道歉或補償的受刑人，尚無適當機制，以提供加害人

與被害人的對話平台，事實上，在刑期已確定的情形下，如能在加害人與被

害人間的關係進行修復，對於加害人與被害人的情緒回復應有良好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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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9  2005～2009年女性受刑人對被害人觀感分析 

對被害人觀感 次數 百分比 

深感歉意 6,452 37.03% 

被害人陷害 639 3.67% 

補償被害人 179 1.03% 

無動於衷 407 2.34% 

無被害人 9,269 53.19% 

其他 480 2.75% 

總和 17426 100.00% 

深感歉意, 6452

無被害人, 9269

其他, 480

被害人陷害, 639

補償被害人, 179無動於衷, 407
 

圖4-4-8  女性受刑人對被害人觀感分佈圖 

 

 

第五節  家庭與更生需求 

本節以女性受刑人的親子關係、幼時撫養人、入監初關心之事、家人對

犯行反應、家人偏差行為、出監後同住親友、出獄困擾與出獄協助等八個變

項進行分析，說明我國近五年來女性受刑人的家庭關係與更生需求。本節各

變項資料均為獄政系統提供之 2005～2009年間全部女性受刑人入監後自陳

資料。 

一、親子關係 

依表 4-5-1、圖 4-5-1可知，從 2005～2009年新收女性受刑人的親子關

係(分析對象與其尊親屬的關係)，自陳融洽者最多，有 10,450人(67.27%)；

其次為普通，有 4,478人(28.83%)；最少的是不睦，有 607人(3.91%)。比較

2005年和 2009年各種親子關係的比率發現，自陳親子關係不睦(2005年：

3.14%;2009年：5.85%)與普通(2005年：23.19%;2009年：27.43%)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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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為上升，而融洽(2005年：73.67%;2009年：66.72%)的比率則下降。 

表 4-5-1 2005年至 2009年 2000～2009年親子關係分析 

入監年別 
親子關係 

總和 
不睦 普通 融洽 

2005 
人數 84 621 1,973 2,678 

% 3.14 23.19 73.67 100.00 

2006 
人數 95 1,046 2,267 3,408 

% 2.79 30.69 66.52 100.00 

2007 
人數 93 838 1,751 2,682 

% 3.47 31.25 65.29 100.00 

2008 
人數 153 1,119 2,382 3,654 

% 4.19 30.62 65.19 100.00 

2009 
人數 182 854 2,077 3,113 

% 5.85 27.43 66.72 100.00 

總和 
人數 607 4,478 10,450 15,535 

% 3.91 28.83 67.2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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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1  2005~2009年女性受刑人親子關係分佈圖 

 

二、幼時撫養人 

依表 4-5-2、圖 4-5-2可知，從 2005~2009年新收女性受刑人的幼時撫養

人，自陳為父母者最多，有 12,122 人(79.68%)；其次為其他親屬，有 1,206

人(7.93%)，再者是母及其他親屬，有 1,068 人(7.02%)，最少的是父及其他

親屬，有 675 人(4.44%)。比較 2005 年和 2009 年各種幼時撫養人的比率發

現，自陳幼時撫養人為父母(2005 年：90.58%；2009 年：75.35%)的比率，

有逐漸下降的趨勢，而父及其他親屬(2005 年：0.38%；2009 年：5.81%)、

母及其他親屬(2005年：1.21%；2009年：10.24%)與其他親屬(2005年：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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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60%)的比率，則為逐準上升的趨勢，其中又以母及其他親屬的比

率上升最快。顯見近年的新收女性受刑人，其幼年撫養人為父母的比率愈來

愈低。 

表 4-5-2 2005～2009年女性受刑人幼時撫養人分析 

入監 
年別 

 
撫養人 

總和 

父母 父及其他親屬 母及其他親屬 其他親屬 

2005 
人數 2,394 10 32 207 2,643 

% 90.58 0.38 1.21 7.83 100.00 

2006 
人數 2,921 92 114 215 3,342 

% 87.40 2.75 3.41 6.43 100.00 

2007 
人數 1,988 169 229 207 2,593 

% 76.67 6.52 8.83 7.98 100.00 

2008 
人數 2,665 227 381 315 3,588 

% 74.28 6.33 10.62 8.78 100.00 

2009 
人數 2,296 177 312 262 3,047 

% 75.35 5.81 10.24 8.60 100.00 

總和 
人數 12,264 675 1,068 1,206 15,213 

% 80.61 4.44 7.02 7.9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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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2  2005~2009年女性受刑人幼時撫養人分佈圖 

 

依表 4-5-3、圖 4-5-3可知，幼時撫養人為「父母」的女性受刑人，其自

陳親子關係為不睦的比率相較其他類的撫養人為最低(3.05%)，且融洽的比

率(69.39%)亦高於其他類的撫養人，其次為撫養人為「母及其他親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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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養人為「其他親屬」，其親子關係為不睦者達 13.10%，為各類撫養親屬中

最高，融洽者則為 51.41%，亦為各類親屬中最低。 

表 4-5-3 撫養人與親子關係交叉分析 

入監年別  
親子關係 

總和 
不睦 普通 融洽 

父母 
人數 378 3419 8609 12406 

% 3.05 27.56 69.39 100.00 

父及其他親屬 
人數 35 245 395 675 

% 5.19 36.30 58.52 100.00 

母及其他親屬 
人數 38 341 689 1068 

% 3.56 31.93 64.51 100.00 

其他親屬 
人數 158 428 620 1206 

% 13.10 35.49 51.41 100.00 

總和 
人數 599 4394 10220 15213 

% 3.94 28.88 67.1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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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3 撫養人與親子關係直條圖 

三、初入監關心之事分析 

依表 4-5-4、圖 4-5-4可知，新收女性受刑人入監初關心之事以事業問題

的比率最高(7353人、41.56%)，其次為子女狀況，有 5355人(30.27%)，再

者為其他，有 2108人(11.91%)，第四為經濟無依，有 1453人(8.21%)，至於

夫妻情變、家人健康情形、生理問題、受人輕視排斥等問題的人數比率均

3%以下。若再以刑期進行交叉分析，不同刑期的受刑人其所擔心的問題則

有不同的分佈情形。子女狀況隨著刑期的增加，其關心的比率愈高(拘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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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役：27.28%;二十年以上：43.59%、無期徒刑：52.94%)；家人健康情形隨

著刑期的增加，其關心的比率逐準降低，尤其當刑期超過五年的受刑人時，

家人健康情形已幾乎不會是他們初入監所關心之事；經濟無依亦隨著刑期增

加，其比率逐漸減少(拘役與易役：14.43%;二十年以上：2.56%、無期徒刑：

0%)，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的比率甚高，不論是何種刑期的受刑人

均超過 10%，顯見女性受刑人初入監關心之事相當多元，因此矯正機關如能

透過新收調查，加強協助對女性受刑人關心之事的諮商輔導或轉介相關人員

與機構處理，應有利其入監之初的拘禁適應。 

表 4-5-4  女性受刑人刑期與初入監關心之事交叉分析 

刑期  

入監初關心之事 

總和 子女
狀況 

夫妻
情變 

家人健

康情形 

經濟
無依 

事業
問題 

生理
問題 

受人輕

視排斥 
其他 

拘役與易
役 

人數 380 36 38 201 471 37 33 197 1393 

% 27.28 2.58 2.73 14.43 33.81 2.66 2.37 14.14 100.00 

六月(含)以
下 

人數 1727 150 103 608 2164 101 109 758 5720 

% 30.19 2.62 1.80 10.63 37.83 1.77 1.91 13.25 100.00 

六月至一
年(含) 

人數 1026 92 62 257 1562 61 99 400 3559 

% 28.83 2.58 1.74 7.22 43.89 1.71 2.78 11.24 100.00 

一年至二
年(含) 

人數 942 90 25 203 1362 64 83 345 3114 

% 30.25 2.89 0.80 6.52 43.74 2.06 2.67 11.08 100.00 

二年至五
年(含) 

人數 773 45 29 134 1106 48 43 239 2417 

% 31.98 1.86 1.20 5.54 45.76 1.99 1.78 9.89 100.00 

五年至十
年(含) 

人數 292 10 8 32 424 13 19 102 900 

% 32.44 1.11 0.89 3.56 47.11 1.44 2.11 11.33 100.00 

十年至二
十年(含) 

人數 172 8 0 16 228 9 6 56 495 

% 34.75 1.62 0.00 3.23 46.06 1.82 1.21 11.31 100.00 

二十年以
上 

人數 34 1 0 2 30 0 0 11 78 

% 43.59 1.28 0.00 2.56 38.46 0.00 0.00 14.10 100.00 

無期徒刑 
人數 9 1 0 0 6 0 1 0 17 

% 52.94 5.88 0.00 0.00 35.29 0.00 5.88 0.00 100.00 

總和 
人數 5355 433 265 1453 7353 333 393 2108 17693 

% 30.27 2.45 1.50 8.21 41.56 1.88 2.22 11.9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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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4  女性受刑人刑期與初入監關心之事分佈圖 

再就新收女性受刑人的入監年齡與入監初關心之事交叉分析，如圖

4-5-5和表 4-5-5，亦可發現，不同年齡層的受刑人入監初所關心之事，亦有

不同的分佈。子女狀況以 30至 39歲(34.51%)與 40至 49歲(35.41%)二個年

齡層時較高，之後隨著年齡的年輕與年長二側降低；夫妻情變的比率則於

40-49歲這個年齡層後下降；經濟無依的比率(29歲以下：7.57%；60歲以上：

13.16%)則隨著年齡增加而上升；事業問題的比率(29 歲以下：50.14%；60

歲以上：36.20%)隨著年齡增加而下降；生理問題的比率(29歲以下：1.22%；

60歲以上：8.61%)隨著年齡增加而上升，尤以 60歲以上年齡層的受刑人上

升最明顯；其他問題的比率(29 歲以下：12.31%；60 歲以上：22.78%)亦有

隨著年齡增加而上升的趨勢。 

 

 

 

 

 

 

 

 

圖4-5-5 女性受刑人入監年齡與初入監關心之事分佈圖 



 147 

表 4-5-5  女性受刑人入監年齡與初入監關心之事交叉分析 

入監年齡  

入監初關心之事 

總和 子女 

狀況 

夫妻 

情變 

家人

健康

情形 

經濟 

無依 

事業 

問題 

生理 

問題 

受人

輕視

排斥 

其他 

29歲以下 
人數 2,038 196 109 666 4,413 107 189 1083 8,801 

% 23.16 2.23 1.24 7.57 50.14 1.22 2.15 12.31 100.00 

30至 39歲 
人數 2,503 214 81 508 2,906 89 159 793 7,253 

% 34.51 2.95 1.12 7.00 40.07 1.23 2.19 10.93 100.00 

40至 49歲 
人數 1,440 94 49 394 1,403 78 112 497 4,067 

% 35.41 2.31 1.20 9.69 34.50 1.92 2.75 12.22 100.00 

50至 59歲 
人數 407 28 30 201 621 62 59 246 1,654 

% 24.61 1.69 1.81 12.15 37.55 3.75 3.57 14.87 100.00 

60歲以上 
人數 63 2 2 52 143 34 9 90 395 

% 15.95 0.51 0.51 13.16 36.20 8.61 2.28 22.78 100.00 

總和 
人數 6,451 534 271 1,821 9,486 370 528 2,709 22,170 

% 29.10 2.41 1.22 8.21 42.79 1.67 2.38 12.22 100.00 

 

 

四、家人對犯行反應 

依表 4-5-6、圖 4-5-6可知，新收女性受刑人家人對其犯行反應以支持原

諒的比率最高(9,711人、55.68%)，其次為傷心難過，有 3,546人(20.33%)，

再者為激烈指責，有 1,399人(8.02%)，第四為不知情，有 1,305人(7.48%)，

第五為無法相信，有 1,051人(6.03%)，最少為「其他」反應，有 430人(2.47%)。

若和刑期進行交叉分析，則發現刑期愈長的女性受刑人，家人選擇支持原諒

的比例較高(拘役與易行：49.37%；二十年以上：66.25%、無期徒刑：35.29%)，

家人反應為傷心難過也較高(拘役與易行：14.82%；二十年以上：21.25%、

無期徒刑：23.53%)，不過隨著刑期提高，家人反應為不知情亦有下降趨勢(拘

役與易行：15.93%；二十年以上：0%、無期徒刑：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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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6  女性受刑人刑期與家人對犯行反應交叉分析 

刑期  

家人對犯行反應 

總和 
支持 
原諒 

無法 
相信 

傷心 
難過 

激烈 
指責 

不知情 其他 

拘役與易役 
人數 663 81 199 117 214 69 1,343 

% 49.37 6.03 14.82 8.71 15.93 5.14 100.00 

六月(含)以下 
人數 2,893 335 1,079 455 671 196 5,629 

% 51.39 5.95 19.17 8.08 11.92 3.48 100.00 

六月至一年
(含) 

人數 2,070 179 706 298 180 73 3,506 

% 59.04 5.11 20.14 8.50 5.13 2.08 100.00 

一年至二年
(含) 

人數 1,782 199 670 258 109 54 3,072 

% 58.01 6.48 21.81 8.40 3.55 1.76 100.00 

二年至五年
(含) 

人數 1,440 135 539 173 92 21 2,400 

% 60.00 5.63 22.46 7.21 3.83 0.88 100.00 

五年至十年
(含) 

人數 509 75 211 65 25 13 898 

% 56.68 8.35 23.50 7.24 2.78 1.45 100.00 

十年至二十
年(含) 

人數 295 36 121 27 14 4 497 

% 59.36 7.24 24.35 5.43 2.82 0.80 100.00 

二十年以上 
人數 53 5 17 5 0 0 80 

% 66.25 6.25 21.25 6.25 0.00 0.00 100.00 

無期徒刑 
人數 6 6 4 1 0 0 17 

% 35.29 35.29 23.53 5.88 0.00 0.00 100.00 

總和 
人數 9,711 1,051 3,546 1,399 1,305 430 17,442 

% 55.68 6.03 20.33 8.02 7.48 2.4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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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6 女性受刑人刑期與家人對犯行反應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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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人偏差行為分析 

依表 4-5-7、圖 4-5-7可知，新收女性受刑人家人有偏差行為中，以犯罪

最多有 3,814 人，其次為酗酒有 1,990 人，第三為賭博有 1,179 人，第四為

家暴，有 855人。 

以酗酒而言，父親的人數最多，為 788人，其次為兄弟，有 437人，第

三為母親，有 250人，子女最少，為 17人；以犯罪而言，兄弟的人數最多，

有 1399人，其次為配偶與同居人，有 871人，第三為姐妹，有 623人，祖

父母最少，有 4人；以賭博而言，父親的人數最多，有 420人，其次為母親，

有 281人，第三為兄弟，有 187人，子女人數最少，有 3人；以家暴而言，

父親的人數最多，有 328人，其次為配偶與同居人，有 285人，第三為兄弟，

有 110人，祖父母人數最少，有 4人。 

整體偏差行為而言，兄弟的人數最多，有 2,133人，父親的人數居次，

有 2,046人，第三為配偶與同居人，有 1,537人，祖父母與子女的人數均少，

不過子女的部份在犯罪的行為仍有 124人。根據此項分析結果可知，女性受

刑人的男性親屬的偏差行為明顯高於女性親屬，女性親屬中，姐妹的偏差行

為又高於母親。 

表 4-5-7  女性受刑人家人偏差行為分析 

親屬別 酗酒 排序 犯罪 排序 賭博 排序 家暴 排序 合計 排序 

父 788 1 510 4 420 1 328 1 2,046 2 

母 250 3 175 5 281 2 55 4 761 5 

配偶與同居人 252 4 871 2 129 4 285 2 1,537 3 

祖父母 35 7 4 8 17 7 4 8 60 8 

子女 17 8 124 6 3 8 6 7 150 7 

兄弟 437 2 1,399 1 187 3 110 3 2,133 1 

姐妹 168 5 623 3 105 5 25 6 921 4 

其他 43 6 108 7 37 6 42 5 230 6 

總數 1,990  3,814  1,179  855  7,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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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7  女性受刑人家人偏差行為分佈圖 

六、出監後同住親友分析 

根據表 4-5-8、圖 4-5-8可知，自陳出監後同住親友以母親最多，有 7,438

人(36.34%)，其次為子女，有 7,333 人(35.83%)，第三為父親，有 5,055 人

(24.70%)，第四為配偶，有 3,264 人(15.95%)，第五為兄弟，有 2,547 人

(12.44%)，第六為姐妹，有 1,916人(9.36%)。不過也有 1,469人(7.18%)與 1,188

人(5.81%)分別選擇與朋友同住或獨居，人數與比率上仍高，值得注意。而矯

正機關或相關保護機關對於這些選擇與朋友同住或獨居的受刑人，應該給予

更多的協助，以使其未來出監能順利復歸社會。 

表 4-5-8  女性受刑人出監後同住親友分析 

出監後同住親友 人數 百分比 

父 5,055 15.81% 

母 7,438 23.27% 

配偶 3,264 10.21% 

子女 7,333 22.95% 

兄弟 2,547 7.97% 

姐妹 1,916 6.00% 

祖父母與親戚 7,93 2.48% 

朋友 1,469 4.60% 

獨居 1,188 3.72% 

其他 961 3.01% 

合 計 31,96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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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8  女性受刑人出監後同住親友分佈圖 

七、更生困境與需求 

出獄困擾主要有：貧窮無依、衰老疾病、身心障礙、職業難覓、經濟困

擾、毒品誘惑和其他共計 7類困擾。39根據表 4-5-9、圖 4-5-9可知，女性受

刑人出獄困擾最高為職業難覓，有 4,970人，其次為經濟困擾，有 3,223人，

第三為其他，有 2,690人，第四為衰老疾病，有 918人，第五為貧窮無依，

有 546人，第六為身心障礙，有 355人，最少為毒品誘惑，有 340人。就出

獄困擾的排序與人數而言，顯見大部份的女性受刑人若有出獄困擾的話，最

多的是和就業與金錢有關的困擾，即職業難覓與經濟困擾，而這也突顯矯正

機關在技能訓練與就業輔導工作上的重要性。不過也有高達 2,690人的出獄

困擾為「其他」，這意謂著受刑人出獄困擾的多元性與複雜。 

根據表 4-5-9、圖 4-5-10可知，女性受刑人自陳有需要的出獄協助，以

就業為最高，有 6458 人，第二為金錢救助，有 1572 人，第三為創業，有

910人，第四是心理輔導，有 738人，第五是家庭重建，有 537人，第六是

戒毒，有 500人，第七是就學、有 361人，第八是安排住處，有 262人，第

九是戒酒，有 45人，第十是戒賭，有 18人。從這個出獄協助的排序，可以

呼應前面出獄困擾的分析，即受刑人出監最需要的協助仍係以就業或金錢方

面為主，其次才是在個人與家庭的輔導與重建。 

就出獄困擾與出獄協助的分析結果，反應出矯正機關與更生保護相關機

關在協助受刑人或更生人時，若能以「給她一個工作」或「讓她有能力工作」

                                                 
39出獄困擾有衰老、智障、殘障、疾病、精神疾患、孤苦無依、貧困、被遺棄、無家可歸、職業難

覓、經濟困擾、毒品誘惑、其他，下列分析將孤苦無依、貧困、被遺棄、無家可歸等 4項合併為貧

窮無依，衰老、疾病 2項則合併為衰老疾病，智障、殘障、精神疾患 3項合併為身心障礙。合併後

的 3個困擾再與職業難覓、經濟困擾、毒品誘惑、其他，計 7類困擾。 

父, 5055

母, 7438

配偶, 3264
子女, 7333

兄弟, 2547

姐妹, 1916

祖父母與親戚, 793

朋友, 1469
獨居, 1188其他,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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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困擾, 3223

其他, 2690 職業難覓, 4970

貧窮無依, 546

衰老疾病, 918

身心障礙, 355

毒品誘惑, 340

就業, 6458

創業, 910

心理輔導, 738

家庭重建, 537

戒酒, 45
戒賭, 18戒毒, 500

金錢救助, 1572
安排住處, 262

就學, 361

的目標上，應最能符合她們的需求，並使其從職業為起點，再順利復歸至社

會各種機制的軌道上。 

表4-5-9  女性受刑人出獄困擾分析 

出獄困擾 出獄協助 

項   目 個數 排序 項   目 個數 排序 

職業難覓 4,970 1 金錢救助 1,572 2 

安排住處 262 8 
經濟困擾 3,223 2 

就學 361 7 
貧窮無依 546 5 就業 6,458 1 

心理輔導 738 4 衰老疾病 918 4 
家庭重建 537 5 

身心障礙 355 6 
創業 910 3 

毒品誘惑 340 7 戒酒 45 9 

戒賭 18 10 
其他 2,690 3 戒毒 500 6 

總數 1,3042  
   

總數 11,401  

 

 

 

 

 

 

 

圖4-5-9  女性受刑人出獄困擾分佈圖 

 

 

 

 

 

 

 

圖4-5-10  女性受刑人出獄協助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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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女性犯罪原因、處遇與適應之質性分析 

第一節  個案背景與基本資料 

本節第一部分先就 12 位受訪個案的資料作表列說明，俾對本研究對象

的概況有初步認知。40分別就訪談對象年齡、婚姻狀況（含子女數）、教育程

度、是否受害、工作經驗、原生家庭經濟狀況、身體健康狀況、原生家庭偏

差犯罪狀況、雙親教育程度、父母婚姻狀況、進小學前主要教養者及及其他

事項等部分，作簡單之介紹。再就訪談對象過去犯罪之經驗表列說明。第二

部分則針對每位訪談對象個別描述其家庭狀況，並整理成樹狀圖，以簡單扼

要之方式呈現研究個案之生命歷程與犯罪歷程。 

一、個案基本資料 

由表 5-1-1可知，12名訪談對象之年齡介於 21至 50歲之間；約有 3分

之 1的個案(8人)具高中(職)以上的教育程度；約有過半數的個案(7人)未婚，

其中有 2人未婚生子；約有 5分之 2的個案(5人)紋身；健康狀況大多正常，

唯個案 A4 因吸毒染 C型肝炎及 HIV帶原；除個案 A5是越南人、個案 B4

父親是外省人，其餘個案均是閩南人。工作經驗方面，大多從事服務業及勞

工，且為臨時性之工作居多，約有 3 分之 1 的個案(4 人)曾在檳榔攤工作。

另個案 A1、個案 B1、個案 B2 曾為被害者，個案 B1 曾遭某男友家暴，但

認為對本人沒有影響；個案 B2曾遭先生家暴，個案遂以吸毒逼迫離婚，A4

則是在先生吸毒時曾經遭受家暴；個案 A1曾遭外曾祖父鄰居性侵兩次，自

認影響其男女關係隨便。 

 

 

                                                 
40註：C1訪談編碼與歸類仍在處理進行中，將於期末報告列入質化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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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12名個案個人特性 

編

號 

現在

年齡 

婚姻 

狀況 

教育

程度 

是否 

受害 

工作 

經驗 
族群 

健康 

狀況 
紋身 

A1 28 
再婚 

1子 

高職

畢業 

曾遭外曾祖父

鄰居性侵兩次 

檳榔攤、冷飲

店、特種行業 
閩南 正常 

左大腿，

動物，愛

玩 

A2 23 
未婚 

1子 

專科

肄業 
無 

檳榔攤、擺蜜餞

攤、酒店大班 
閩南 正常 

手臂、腰有

數圖騰 

A3 31 未婚 
高職

畢業 
無 

電子工廠檳榔

攤、長期失業 
閩南 正常 左前臂  

A4 31 
離婚 1子

1女 

國中

肄業 

先生吸毒期

間曾遭家暴 

酒店上班、美

髮、便利商店、

鐵板燒店 

閩南 
HIV 帶

原、C肝 
右肩胛後 

A5 32 
離婚 2子

同母異父 

國中

畢業 
無 

無(在越南時)、電

子加工印刷 
越南 正常 無 

B1 29 
未婚 1子

2女 

國中

畢業 

曾遭某男友家

暴，但認為沒

影響 

餐廳服務生、檳

榔攤、長期失業 
閩南 正常 有 

B2 36 
已婚 

無子女 

高中

畢業 

曾遭先生家

暴，個案以吸

毒逼迫離婚 

開服飾店 閩南 正常 無 

B3 31 
未婚 

無子女 

高職

畢業 
無 

會計、銷售員 

總機小姐 
閩南 正常 無 

B4 50 

已婚 

1子 2女/

同母異父 

大學

肄業 
 

演藝人員 

公司會計 
 

曾 罹 子

宮肌瘤 

紋眉 

 

眼線 

C2 27 未婚 
專科

畢業 
無 

保險業、牙科跟

診、常換工作 
閩南 正常 無 

C3 29 未婚 
高中

畢業 
無 

廣告公司、水族

館會計 
閩南 正常 無 

C4 21 未婚 
國中

畢業 
無 

塑膠相關、商店

物流 

貼磁磚 

閩南 正常 

脖子、

手、胸部 

，愛玩 

二、個案家庭特性 

12名受訪對象之原生家庭方面，由表 5-1-1可知，經濟多為小康，只有

個案 B2家境富裕、個案 B4和 C3家境不好，而 A5家境原本普通，後因父

親生意失敗負債，遂由越南嫁到台灣；個案雙親教育程度大多為中、小學畢

業；約有 2 分之 1 的個案(6 人)，其雙親仍健在，但約有 2 分之 1 的個案(6

人)，其雙親離異、俱歿或單親；個案進小學前大多由父母照顧，但個案進

小學前由外曾祖父母照顧，讀小學後由父母輪流；個案 A2由奶奶照顧；個

案 B1由母親照顧；B3則由外公外婆照顧。在原生家庭偏差犯罪狀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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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A1父親常外遇有多次結婚經驗；個案 B1父親愛賭不常回家也不養家；

個案 C3父親愛喝酒；個案 C4父親愛喝酒、媽媽打麻將晚歸、姊姊吸毒（參

見表 5-1-2）。 

表 5-1-2 12名個案家庭特性 

編

號 

原生 

家庭經濟 

原生家庭偏

差犯罪狀況 

父親 

教育程度 

母親 

教育程度 

父母 

婚姻狀況 

進小學前 

主要教養者 

A1 小康 
父親常外遇

多次結婚 
專科畢業 大學畢業 父母離異 

小學前由外曾祖父

母、小學後由父母 

A2 小康 無 
國中 

畢業 
國中畢業 

父殁母存/母離

家，現與男友同居 
奶奶 

A3 小康 無 國小畢業 國中肄業 父母健在 父母 

A4 小康 無 
國小 

畢業 
國小畢業 父母健在 父母 

A5 
因父親生意

失敗負債 
無 不確定 不確定 父母健在 父母 

B1 
普通 

 

父親愛賭不

常回家也不

養家 

國小 

畢業 
國小畢業 

父母離異（因個案

要辦低收入戶去

年離婚） 

母親 

B2 富裕 無 國中畢業 國中畢業 父母俱歿 父母 

B3 小康 無 高中畢業 高職畢業 父母健在 外公外婆 

B4 不好 無 國中畢業 不識字   

C2 小康 無 國小畢業 國小畢業 父母健在 父母 

C3 不好 父親愛喝酒 國中畢業 國小畢業 
父母健在（父親罹

癌） 
父母 

C4 普通 

父親愛喝

酒、媽媽打

麻將晚歸、

姊吸毒 

國中畢業 國中畢業 16歲父母離異 父母 

三、個案過去犯罪經驗 

有關訪談對象之犯罪經驗初步整理為是否再犯、本次入監的犯罪類型、

初次入監年齡、入監（所）情形、前科類型及初次用毒狀況（年齡、施用媒

介、施用動機、用毒種類），以初步瞭解訪談個案之犯罪背景、動機與經驗。

內容詳如表 5-1-3。 

由表 5-1-3可知，12名訪談對象中，個案 A1、A3、A4、B1、B2、C2、

C4共 7人為再犯，再犯個案均與毒品犯罪有關，且用毒種類除個案 C2一開

始即施用海洛英外，其餘均先吸食安非他命，後續才施用海洛英。而只有

B2、C2 初次施用毒品時已成年，其餘有 2 位在高中、3 位在國中時期即施

用毒品，年齡最小的甚至只有 13 歲（A4）。施用媒介方面，則大多數是朋

友，只有個案 C4為家人。另此 7名再犯個案，均在 20至 26歲期間初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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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且除個案 C2有 2次入監（所）經驗外，其餘均有 3次以上的經驗。在

本次入監的犯罪類型方面，7 名再犯個案中，只有 A4 是強盜罪，其餘均是

毒品犯罪，A3 則另有竊盜、偽文罪；5 名初犯個案 A2、A5、B3、B4、C3

入監的犯罪類型為恐嚇、竊盜、殺人與侵占公款。另 12 名個案中有半數在

中、小學時期即有初次逃家、逃學經驗。 

表 5-1-3  受訪個案過去之犯罪經驗 

編
號 

再

犯 

本次入監

犯罪類型 

初次

入監

年齡 

入監（所）情形

（含勒戒、戒

治） 

前科

類型 

初次施用毒品 

用毒 

年齡 

施用 

媒介 

施用 

動機 

用毒 

種類 

A1 是 吸毒 22 勒戒 1次 

入監 3次 

吸毒 17 檳榔攤
老闆 

維持苗 

條身材 

安非他命
後海洛英 

A2 否 恐嚇/竊盜/
擄鴿勒贖 

22 第 1次入監 無 無 無 無 無 

A3 是 吸毒/竊盜/
偽文 

24 勒戒 2次 

入監 2次 

毒品
竊盜
搶奪 

17 朋友 不滿父親管
教 /與男友
吵架/好奇 

安非他命
後海洛英 

A4 是 強盜 20 勒戒 2/戒治
2/入監 2次 

毒品
竊盜 

13 同學 減肥好奇 安非他命
後海洛英 

A5 否 殺人 29 第 1次入監 無 無 無 無 無 

B1 是 吸毒 

（販毒案
上訴中） 

26 勒戒 1/入監 2
次（其中 1次
保外待產） 

吸毒 15 翹家在
外認識
的朋友 

逞強好奇 安非他命
後海洛英 

B2 是 吸毒 25 勒戒 1次 

入監 2次 

吸毒 20 朋友 一起玩 安非他命
後海洛英 

B3 否 常業詐欺 30 第 1次入監 無 無 無 無 無 

B4 否 殺人 41 第 1次入監 無 無 無 無 無 

C2 是 吸毒 24 勒戒 1次 

入監 1次 

吸毒 22 男友 受男友影響 海洛英 

C3 否 侵占公款 27 第 1次入監 無 無 無 無 無 

C4 是 吸毒 20 勒戒 1/入監
1/易科罰金 1 

吸毒 15 姊姊 減肥好奇 安非他命
後海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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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案家庭樹狀圖 

為對訪談對象的犯罪原因、犯罪經驗與在監適應有初步的了解，下列分

別對每位訪談個案的「個案家庭樹狀圖」呈現如后。 

（一）個案 A1 

 

 

 

 

 

 

 

 

 

                                       

 

圖5-1-1  個案A1家庭樹狀圖 

（二）個案 A2 

 

 

 

 

 

 

 

 

 

 

圖5-1-2  個案A2家庭樹狀圖 

 

 

  

 

 

 

 

 

   

3 

 

 

2 4 

 

母親 母親 

男友 
父

親 
繼母 1 繼母 2 繼母 3 

 

個案 28歲 
同母異父妹 

妹讀高中 

 

現任丈夫 
前夫 35歲 同父異

母弟弟 

同父異

母弟弟 
同父異

母妹妹 

同父

異母

弟弟 

女兒 10個月 

 爺爺 60歲 奶奶 60歲 

大伯 45歲 叔叔 38歲 父親歿(33歲時) 母親 40歲 

弟弟 14歲 弟弟 13歲 

前男友 

兒子 3歲 

母親男友 

個案 2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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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 57歲 母親 55歲 

個案 30歲 

前男友 

外甥女歿(5歲時) 

三妹夫 33歲 

外甥女 2歲 

小妹 25歲 
四妹 26歲 四妹夫 29歲 

 

三妹 27歲 

外甥女 9歲 外甥女 7歲 

二妹夫 40歲 二妹 29歲 

（三）個案 A3 

 

 

 

 

 

 

 

 

 

 

圖5-1-3  個案A3家庭樹狀圖 

（四）個案 A4 

 

 

 

 

 

      

 

 

 
圖5-1-4  個案A4家庭樹狀圖 

（五）個案 A5 

 

 

 

圖5-1-5  個案A5家庭樹狀 

母親 父親

爸 

妹婿 妹妹 

弟弟 前夫 個案 32歲 男朋友 

兒子 2歲 兒子 4歲 

女兒國中         兒子高中 
外甥 外甥女 

前夫 個案 31歲 
大妹 29歲 大妹婿 

 
  

  
父親 母親 

二妹 22歲 
姊姊 3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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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案 B1 

 

 

 

 

 

 

 

 

 

 

圖5-1-6  個案B1家庭樹狀圖 

（七）個案 B2 

 

 

 

 

   

                                                          

 

圖5-1-7  個案B2家庭樹狀圖 

（八）個案 B3 

 

 

 

 

 

 

      圖5-1-8  個案 B3家庭樹狀 

母親歿 

 

弟弟 27歲 

 母親 父親 

老二 5歲 

  小女兒 1歲 4個月 

現任男友 個案29歲 以前男友 

老大 8歲 

弟弟 22歲 

 

母親 父親 

個案31歲 

兒子 

日本籍弟媳婦 

妹 34歲 

  

父親歿 

 

  

個案 37歲    丈夫 41歲 

弟 35歲 



 160 

 

 

弟弟 27歲 

 
弟弟 26歲 

 
個案 29歲 

父親 54歲 

 
 

 

母親51歲 

 

 

（九）個案 B4 

 

 

 

 

                   女兒26歲         兒子 18歲 

 

圖5-1-9  個案B4家庭樹狀圖 

（十）個案 C2 

 

 

 

 

 

 

 

圖5-1-10  個案C2家庭樹狀圖 

（十一）個案 C3 

 

 

 

 

 

 

 

 

圖5-1-11 個案C3家庭樹狀圖 

 

 

母親50歲 

 

姊姊 28歲 

 

 
 

  

 

弟弟 21歲

歲 

 

個案 27歲 
 

父親 58歲 

 

  

   
 

 

 

 

 

父親八十幾歲 

 

母親 

弟弟 
妹妹 

丈夫 24歲過世 個案 50歲 
男朋友 二姊 大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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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個案 C4 

 

圖5-1-12  個案C4家庭樹狀圖 

 

 

第二節  家庭生活與家庭關係 

本節第一部分首先呈現 13 位訪談對象的家庭狀況，根據個案就自身搬

家經驗、與父母親的關係、與配偶的關係、與子女的關係、與兄弟姊妹的關

係、家庭氣氛、父母親的管教情形、逃家經驗、家中經濟狀況、居住情形所

為之敘述，整理出本研究訪談對象的家庭結構與依附關係。第二部分將簡要

描述 13 位訪談對象的學校生活經驗，從其學歷、學習情形、成績表現、與

師長及同學互動關係、逃學情況、重大優劣事蹟等方面，分項整理出個案之

間相同及特殊之處。 

一、搬家經驗 

在 13 個個案中，除了個案 A3、A4 無搬家經驗之外，其他個案均曾因

家中經濟、工作、父母失和、家境改善、或求學等因素而搬過家（參見表

5-2-1）。 

表 5-2-1 搬家經驗分析表 

 

 A3ȳC4 

Џᵂ

֪  

 

A4ȸ╥֪Ɫ ӢϚṷ ֪ Ӣ♄Ɏ֪ М ╝ᴖ ɏɎA5-01-01-2ɏ 

A5ȸ֪ⱢЊ ᶺ ȴȴᶺᾩ ᶺ ╥ ȴɎA5-01-01-1ɏ 

B3ȸᶺᾼҏӢ֮╥֯⅜ὧ╥ԒӢϠᶺП∟ȲИҟүҖЏᵂȲ ∟ᶺ ԓ

ҟүҖȲȴȴᾩᾩЏᵂẞ Ȳᶺ ҟ Ȳȴȴ ∟ ∟ứ

祖母 祖父歿 

 

母親 

 

父親 

 

 

姐姐 25歲 

 
哥哥 24歲  

 
個案 2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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Ự ╥ứỰ֯ Ɏ Ự ᾓɏɎB3-01-01-5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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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ѠȲ ḥצԛ ϠȴɎC3-01-01-2ɏ 

Ḃ

 

 

A2ȸ ֪Ɫᶺ ᾼ Ӑẃ╥ӂἪȲ ╥Ṫ ἪІȲ∟ẃ Єכ∂ Ȳ

ᶺ ҟṪ ( ᾼ ֪)(A2-01-01-03) 

B4ȸᶺԒ֯XXЅМȳԛ ẞOO МȴṪ Њ ╥ ἪІȳẞ Мѿ∟Ȳ

ᾩᾩ ϠἪІ֯OX Ȳ ∟∟ẃἪІϭ ֫ẃXO Ȳ Ϛ᾿ᴰẞ ֯ȴ 

(B5-01-01-4) 

C2ȸ Ȳ֙צ ╥ẞ ЊХד ᵣȲ ∟ ϠȴɎC2-01-01-2ɏ 

ѯӕ

ҷế 

A1ȸ ȲϚד ᾼ ╥ Ϥ ᾼ Ȳᶺᾩᾩ ᷂ᶺ ẞүҖҟȲ

֪Ɫ҃֯Җ ЏᵂȲẞϠϡד ϭҟ ᴰɎ ϡװ Ȳӕ ֫

Њϡד ɏɎA1-01-01-3ɏȲ ╥ϚϯҟᴰᾩᾩṪ ȲϚϯᴰ

Ṫ Ȳ Њ Ϡϝ ɎA1-01-01-3ɏȴ 

Ḗ

֪  

B2ὑ ֯үМȳү⁮ȳ ֮ᾼ ȴ 

֪

Л  

B1ȸ Ϛϯ Ȳᶺ ϠȲӃ ֯үҖ ᾼȲ ∟Ȳ М֫ẃừ …ḥ

…צ Њ֫ẃừ Ȳ ∟ẞ Мϡד ϭ ֫үҖɎ װֵצ

Ӏ ɏɎB1-01-01-2ɏȲ╥ ᶺ ɎB1-01-01-5ɏ 

二、與父母親的關係 

Hirschi認為，一個孩子愈附著於父母親，愈不可能從事非行行為，乃是

由於愈附著於父母，愈孩子愈習慣於分享父母親的精神生活，他愈會向父母

親徵求對他有關活動的意見，也愈認為父母是他們社會與心理活動的一部

分，因而當他考慮從事違反法律的行為時，他不會忽視(亦即珍惜)父母親對

他的感情，連帶地也降低了犯罪的可能性(許春金，2007)。然而本研究訪談

結果發現，13 位個案中，雖有 5 位個案和父親或母親的關係緊張、易生衝

突，有 4名個案表示與父親或母親感情疏離，但卻有 7位個案和父親或母親

的關係良好、親密，其犯罪原因無法單純以附著概念加以理解之。向上追溯

到個案父母親本身之間的關係，發現到有 4位個案來自於父母離異的破碎家

庭，其父親或母親中至少有一方的角色是失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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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與父母親的關係分析表 

Ἐ в  

 

Ṽ 

₤ 

 

A2ȸᾩᾩҟѷᾼ Л ᾼȴ֯ᶺӢỄ Л юᾼẒ ϢȲϚ

╥ᾩᾩȲҫϚ ╥ҹҹȴ(A2-02-01-12) 

A3ȸ҃ ╥− їᶺ( Ϛ᾿ ᾎᶹ Ȳᵀ ϢЬ ї)(A3-02-01-26) 

A4ȸ Ⱥ҃ Ϛ ќ═ᶺȴɎA5-02-01-3ɏ 

A5ȸ ȸ Ȳצ ╥҃ Ԓ ( ₅)Ȳ ∟ᶺכ…( ₅)ȴɎA5-02-01-2ɏ

╥ᶺ ᵣȲ ∟ᶺ ᶺᾩȲϯẃ╥ᶺẒ ẐІȲ ∟Ҡ И ẞᶺ

ḽὣхȴɎA5-02-01-3ɏ 

B3ȸ֪ⱢᶺצϚ − ᶺᾼᾩᾩȳ ɎB3-02-01-1ɏʌ ᾩᾩϯ Ϛ֫ẃȲ

Ϛứ ╥ ᶶҪᶺ ᶺᶺ Ẓ ᶶ Ȳ ∟ṞІ ╥ẞ

ҏҟᾲȲ ╥ ІП ᾼ …−ֻɎB3-02-01-5ɏ 

B4ȸᶺᾼѯӕ ᶺ −ֻȲ҃ ҠѿᴞАЛ֦ Њὣх֦(B5-02-01-16) 

C3ȸ ѡᾼ ֯ Ȳ ҟ Ӏ ɎC3-02-01-3ɏȴᶺ ᶺᾩ

ᾼטּ Ȳ ╥ᶺӻḽὣхᾼ ȴɎC3-02-01-5ɏ 

 

ȳ 

 טּ

₤ 

 

A1ȸᶺ Њ Л ᶺѯ ϠȲ ҃ ᶺ Ȳ֪Ɫ҃ ӉᶺȲ

ᶺȲᶺẔ ╥ ѯ ҟᴰᾼȴɎA1-02-01-2ɏ ᶺ Ȳѿ∟

ԛϷЛ ֻЊ™( ֯ ѯ ◖Ӊ∟ᾼч )(A3-02-01-10) 

B1ȸᶺ ȴȴּᴞАϚ ЅᾼȲϭ ї ẃ Ȳּ ╥ ἬѿИ

Ϛ᾿ӉᶺɎB1-02-01-51ɏȴᶺ ּ Њ ᶺЛֻɎB1-02-01-41ɏȲẞ

֯ᶺ ẃ ȲᶺИ ֯צּ їᶺɎB1-02-01-42ɏȴ 

C2ȸ ѩ ֻȲ ᾩᾩᾼ ד ѩ юȲ֪Ɫᾩᾩѩ Ȳ ҃

Л╥ −ֻȴɎC2-02-01-1ɏֽ Ὠ ὣхҏҟы ֫ Ȳ҃  Ȳ

Л Ợ֫ẃȴ ╥ Ȳы ֫ ӉȴɎC2-02-01-2ɏȴ 

C4ȸ֪ⱢᾩᾩϷ╥− ȲП›ṪϚ◕ѡІᾩᾩҷ ɎC5-02-01-1ɏȴ

ᾼ╥ᾩ ḥ ›Ȳ ᾼ− ȲҠ╥ Ȳ

ḥצϠȴ ḥצṪ ȴɎC5-02-05-2ɏ 

Ӣ 

ᵐ  

₤ 

 

A1ȸ ∟ᶺ ḥצ ῀ᶺѯ Ṫ ϠȲ֪Ɫᶺϫϥ Б Ȳ−

נ ϠȲ ҃ ѩ ɎA1-02-01-3ɏȴ 

A2ȸ Ȳчᴖѩ ḥШ Ф ᵣȴᶺѩ ЛṼ ᶺ ȲᴖѹּϷ

Л֯  (A2-02-01-02) 

B1ȸ֢ ֢ᾼ  ЄȲᶺ Ϣ ╥֢ᴞ֢זᴞᾼṶȲ֪Ɫ

ếᾩᾩ Л╥−ֻɎB1-02-01-1ɏȴ 

B2ȸЊ ḥצṹắẞШ ȴ ẞ҃ Ҡѿ ᶺ ȳ ᶺ ᾼ

Ȳ҃ ϭЛ֯ϠɎ ѯӕḥצ ד ɏɎB2-02-01-8ɏȴ 

ѯӕ ḥ  

A3ȳA4ȳA5ȳB2ȳB3ȳB4ȳC2ȳC3 

ѯӕ ἨиỰȲ ѯ ֻ῏ 

A2ȳC4 

ѯӕ ἨиỰȲ ӕ ֻ῏ 

A1ȳ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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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配偶的關係 

本研究訪談個案中，有婚姻經驗及無婚姻經驗者各約佔一半。但有婚姻

經驗者，均遭遇到婚姻的不順利；至於未婚者，個案 A3 和 B1 曾談過數次

戀愛或有過多次與男友同居經驗，相對來講，同樣也是未婚的個案 A2、A5、

B3、C2、C3、C4，其異性關係是較穩定的（參見表 5-2-3）。 

表 5-2-3與配偶的關係分析 

Ἐ в  

℗

Л

ᵓ/צ

 

 

A1ȸ Лẞ ד1 Ϡȴ ḥ 19 ϠȲ֪ⱢᶺᶹЛ !

ɎA1-02-02-2 ȷA1-02-02-4ɏ 

A4ȸϚѠ ȺɎ ֪ ҵ ӉϢɏϚѠ ╥҃ Ӣ Ȳ҃ᾩ

ᾩϷ Ӊ҃ ȴ҃ᾼ Ἐ ╥ᴔеӉᴔ ╥щ ֮ ᾼȴ

ɎA5-02-02-3ȷA5-02-02-4ɏ 

A5ȸϚ Ởצᵰ▐Ȳ∟ẃ╥ḥצᵰ▐Ȳᵀ╥ᶺЛ ҃Ȳ҃ϷЛ ᶺȲᶺ

╥ὣхȲ Ϛ᾿ḥצȲᵀ╥ὣх ї╥ ֯ɎA5-02-02-5ɏ 

B4ȸᶺᾼ ℗−ἅ ȲҬ╥ḥצṪ ỄȲᶺ Л ȴɎ ὑԒӢ ѷᾼ

ɏ(B5-02-02-14)ȴԒӢ ѷ∟ ъ ҏ(B5-02-02-21)֫ẞ ᷂

Њ™Ӣϯẃ (B5-02-02-22)ȴ 

℗Л

ᵓᵀ 

ӑ  

B2ȸᶺ Ϛ᾿ẞ ›Хгד …−ӂֿפ/ӂ ȴḕщ Ϛ᾿

ɎB2-02-02-9ɏȲצ њ Ϛװ Ởѿ∟Ȳ∟ ῀ȴᴖѹ҃צ ᶺ

Л чᶼȴɎ ϚװП∟ԒӢ Лứ ╟ ɏɎB2-02-02-20ɏ 

ӑ  

ᵀצ 

 

ứ 

ᾼḽ 

ὣх 

 

A2ȸᶺế҃֝ỰȲᵀḥ  (A2-02-02-01)Ȳḥ ẞЊ™ᾼᾩᾩЛᾨ Ȳ

╥҃ ϠᴞАϷ Ϡ ( ḽхӜ ᾎ ᶙכ ẞ

)(A2-02-02-11) 

A5ȸ Ȳᶺ ḽὣх҃╥… … Ṫ ṞᾼצḥצȲϷ╥

Ṟ Ȳ ∟ ᶺ֫ẃȲ ∟ ᶺ ȴɎA5-02-02-10ɏ 

B3ȸẞ ֯ӭ›ҳ ɎB3-05-01-5ɏȲ֪ⱢП›ӻᾼṪϮ ẞ ∟ ╥

ϠȲ Л ╥ ᵑϢ ṛϠȲᶺצ ứϯẃȲ ᾼ

҃ ɎB3-05-01-14ɏȴ 

C2ȸ20 Ȳ П∟ ḽх֝ỰɎC2-02-09-4ɏ҃ ӣ◖₇ȴɎC2-05-03-2ɏצ

Ϯװ ɎC2-07-02-3ɏȴ 

C4ȸ Ϛ ϢȲ֯ ᾼ ȲᶺЛ ᾼϢȲ ֯ᶺҬ ᶺ

ḽὣхᴖБɎC5-06-05-3ɏ҃ ҃ ᶺ Ȳ ȴɎC5-10-03-12ɏ 

ӑ צ

װ

Ἠ

ḽх֝

Ự  

 

A3ȸṪ ᶺЛ╥ ᶺӻϠϚ ḽὣхȲ∟ẃḥ ҃֯Ϛ ϠȲ∟ ϭ

ҫҵϚ ȲҫҵṪϚ ╥ѿ› МṪ ᾼὣхȲѿ›֯צϚ

Ȳ∟ ϭињȲ ∟∟ ẞϭ֯Ϛ Ȳ ֯Ϛ ᾼ ҃ Ӑ

ḥצᵮ ♠֪ᾼ (A3-05-01-08)ȴ 

B1ȸᶺḥצ Ɏӑ ӢІɏɎB1-02-02-1ɏϷ╥ᵮ◖ ᾼ( )ɎϮ

Њ™ᾼᾩᾩᶁ╥֪ᵮ◖ ɏɎB1-02-02-4ɏᶺЛ ҟ ἏϚ ℗

ɎB1-02-02-33ɏ 

ḽх

ињ 

C3ȸӻἏ−ϵȲӻἏϠХדȴ҃֯ҵ ӻЅὣхȲἬѿᶺ Иињȴ

ɎC3-07-02-1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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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子女的關係 

本研究訪談個案中，有近一半的個案是沒有子女的，另 6名育有子女的

個案中，僅有個案 A4與子女之間互動不良，其他個案均和子女心心相連（參

見表 5-2-4）。 

表 5-2-4 與子女關係分析表 

Ἐ в  

Ф

ṏֻ 

 

A1ȸ Ȳ֪ⱢṪ ᶺ╥ ӕṵȲἢ ẞЊ™ІȴɎA1-02-03-1ɏЊ

™ −ᶕ Ȳ ᶺϤ ẞ ֯Ȳ ḥצԅ Ȳ ╥ỆứϚ ├ẃכ

ᶺϚװ( ϢỆứḕ Њ™ẃ ṓ Ȳ ẞὺ )(A2-02-03-04) 

A5ȸ֪ ⱢᶄѣІ╥™І Ϛ ᵃ Ϛ Ȳ ∟ ϱ Л ȲϚ᾿҃כȲ

Лכ Ṫ ( )ȴɎA5-02-03-3ɏ 

B1ȸЊ™Ɏ ᴞА ֵᾼ╥Њ™ɏɎB1-02-03-2ɏ ᾎ Ȳ᷂Њ™

֯ṝ Ȳᵛṿ ἨЛ Ȳ ᾎ᷂Њ™ ֯ṝ ɎӢ

ϯЊ™∟ ᷂™І ֯ṝ ɏɎB1-02-03-8ɏ 

B4ȸḥצȲᶺ֯ᾼ ╥ỠỠ֯ ᶬᶬϠȴɎЛ֯ ӦЅẐ҅ӕ

ẐІɏ(B5-02-03-13)֪Ɫᶺ−זȲᶺЏᵂ‍ Ȳ ҃ ϠȲ

Ҡ╥נϱ ẃϱ ᾼ ᶺ ᵰ Ȳԛ ᶺϷ ẃ ҃ ᶫנ

ȴ ẞ҃ ҟϱ ∟Ȳᶺԛҟ ȴ (B5-02-03-17)ᴟю ҃

֯Ȳ Л╥ ҃ Ϛ ȲҠ╥ᴟю Ϡכצẞ ȴɎ Њ

™ᾼФ צ ɏ(B5-02-03-18) 

Ф

Лṏ 

 

A4ȸẐІ− ȲЅẐϷ╥ȴЅẐ  ᶺчᴖ Њї ȲẐІ ᴞАצ ẞȲ

ЅẐ ḥצȴɎ ІЅד ӢɏɎA5-02-03-6ɏЛד‒ᶺכԌѩ ֵȴ

Л ᶺ ҃ ᾼ ⇔ȴ֪Ɫᶺ ╥ ІȴɎІЅЛ Ɫ

Ḃ ᴞ ɏɎA5-02-03-7ɏ 

ḥצ

ІЅ 

 

A3ȸḥצЊ™(ӑӢṎІЅ)(A3-02-03-01) 

B2ȸϷЛ῀ Ȳ֪Ɫᶺ− ắҺȲἬѿ Һ ☼ ȴɎB2-02-03-1ɏ 

B3 ӑ ȳḥצЊ™ 

C2ȸצȲצ Њ™ȴɎ ɏɎC2-07-02-2ɏ 

C3ḥӢ Њ™ 

C4ḥӢ Њ™ 

 

五、與兄弟姊妹的關係 

在與兄弟姊妹的關係當中，僅有個案 A1、B1、B2與其兄弟姊妹的關係

疏離，其他個案和其兄弟姊妹間依然有所感情（參見表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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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與兄弟姊妹的關係分析表 

Ἐ в  

Ф

ṏֻ 

 

A1ȸᶺ ᶺỘỘᾼ −ֻ ȺɎA1-02-05-3ɏ 

A2ȸẒ ᶬᶬ … −ֻ (A2-02-05-02) 

B3ᶬᶬ Ȳ֪Ɫᶬᶬ ᶺ Ϡϟ ȲἬѿᶺ Є Ϸ− ҃Ȳ Њᶺ

Ϯ ╥‍ ҃Ɏ− ᶬᶬɏɎB3-02-05-3ɏ 

C3ȸ ҃֝ Ȳ ╥ ֽὨ҃צҏҟȲ҃ ᶺ Л ᶺ Ϛ ҟ

Ȳ ∟ ỏӀȲᶺ ╥ ІȴɎC3-02-05-2ɏ 

C4ȸ −ֻȴɎ ҊỠ ɏɎC5-02-05-1ɏ 

Ф

ỮҠ 

 

A3ȸếỘỘ ᵍ ᵰ▐ȲЄ ϱ Л  (A3-02-05-01) 

A4ȸ Ȳ֪ⱢᶺϚ᾿ӜȲ ּ −ᵺ Ȳ֪ⱢᶺМ ҏҟϷ╥ ᶺỘּ

Ӊ▐ἨЀṔȲּ ᶺȲᵀ╥Ϸ╥ⱢᶺֻɎA5-02-05-3ɏ҃ Ϸ

Ⱳ Ⱥ ᶺԛϚ҃װ Л ϢȴҠ╥Ṷ ӢϠ҃ ╥ ȴ

ϠȴɎỜỘ ṕЬ≥צ ῺɏɎA5-02-05-1ɏ 

A5ȸ … ╥Ϛ ╥… ╥Њ ╥ѩ ֻȲ ∟ ЄЛ╥ЛֻȲ ╥

֪Ɫ ϠɎA5-02-05-2ɏ 

B4ȸᶺᾼ ᶺ ⇔ᾼ їȲЛ ╥ Ϛ ҊᶬỠỘȴB5-02-05-21) 

C2ȸỜỜȲ ỜỜ ѩ ֻȲ֪Ɫ ỜỜҬ Ϛ ᴖБȴ ᶬᶬ Ϡҳ Ȳ

Ἤѿ ᶬᶬϷ ֻȲḥצ − ῺɎC2-02-05-1ɏ 

Ф

Лṏ 

 

A1ȸ Л Ȳ֪Ɫ ᶺ ѩ ֵ ϠɎ 2ԉ ӕӢᾼϚ ᶬ

ᶬȳϚ ỘỘȲᵀἒױЛ ɏɎA1-02-05-2ɏ 

B1ȸ ҃Л Ɏ Њ᾿ẞ ֯ếᶬᶬЛ ɏɎB1-02-05-6ɏ 

B2ȸᶺ֯ ϷḥצШ ֻ Ȳᾩᾩ ҟ  ȲṪᶺ ᴞА

֯Ἢ Ȳ ᶺᴞА ᾼṶ ȲɎ ᶬỘ ἤЛ֝ɏɎB2-02-05-13ɏ

Ṫ҃ ᶺ−ốἡȲᶺϷ ҃ −ốἡ ȴ 

六、家庭氣氛 

就整體家庭氣氛來說，有超過一半的個案感受到家庭溫暖、和睦，僅有

個案 C2、C3所描述的家庭充滿緊張、衝突，另 A1、B1、B2則是認為家庭

氣氛冷漠（參見表 5-2-6）。 

表 5-2-6家庭氣氛分析表 

Ἐ в  

ế

₤ 

 

A2ȸ һ֯ᶺї ᾼ╥− ᾼ ȲѩᵑϢ ᾼ  (A2-02-05-02) 

A3ȸế Ϣד Л Ȳế …Ϸ Л  (A3-02-05-01) 

A4ȸ Ⱥ҃ Ϛ ќ═ᶺȴɎ ѯӕ ῺɏɎA5-02-01-3ɏ 

B3ȸ ∟ ᾼ−ἅ ȳ−ế ɎB3-02-01-1ɏ 

B4ȸ ḽ֝ Ϛ ȴɎ ӕ ֝ Ϛ ᾲɏ(B5-02-01-10)ᶺᾼḽ֝

ẞᶺ ẃȲ ∟ᾩᾩ ЅẐ᷂ḽ֝ ẃ ֻȲ ᾩᾩ

ᾼҠѿ Ὼ ȴҠ╥ᶺ ᾩᾩ ῀ ᶺ ṷὣхȲᶺ ᾲȲ

Ҡ╥− ȴ (B5-02-01-11)  

C3ȸᶺ Ϛ᾿ −ֻȲᾩᾩ П ϷЛ ᾨᵰȲ֪Ɫᶺצ ╥ 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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ἇɎC3-02-01-1ɏȲἬѿᶺ Ϛ   ∟ ἇȲ ∟ᾩᾩ ╥

ɎC3-02-01-2ɏȲҠ╥ᶺ  ЄП∟ ᵫ ҃ Лֻ Ȳ ∟҃

Ϸ ֪Ɫᶺ Ϛ᾿ ȲἬѿ҃ ᾼװ юȴ 

C4ȸ ᾼ╥ᾩ ḥ ›Ȳ ᾼ− ȲҠ╥ Ȳ

ḥצϠȴ ḥצṪ ȴɎC5-02-05-2ɏ 

₤ 

 

C2ȸỏ ֫ҟȲצ ╥  ȲϚ Ở╥  Ȳᶺ ╥ ṴṴᾼ ֯ 

Ѐ Ȳ∟ẃ҃  ȲҠ╥ ҟП∟҃ ếӉϠȴɎC2-02-01-5ɏ 

C3ȸצȲᶺᾩ Ɏѯ ɏɎC3-02-01-6ɏ∟ẃᶺ ╥ Ȳ

╥ ᶺ Ɏѯ Ȳӕ ϩЄɏɎC3-02-01-8ɏȲ∟ẃᶺ ᶺᾩ

ȲᵃЛ Ϛ᾿ Ȳ ṝ ϷЛֻȲ ᶺ ѩ Є Ȳ

Ἤѿ טּ ֯ Ɏѯ і  ɏɎC3-02-01-9ɏȴטּ

ᵐ

₤ 

 

A1ȸ ᶺ῀ Ȳ Ϡᶺ ПҵȲᶺᾩᾩҫҵϭ ϠϮ ᴔ ȲҠѿ ╥

ȴɎA1-02-05-2ɏ ѯӕ ֢ᴞ҃צ ᾼ Ȳᶺ╥М Ϣȴ

Ɏ ѯӕ Ѡ ᾼכ ɏɎA1-02-05-5ɏ 

B1ȸ ֯ ֦ Ȳ֢֦֢ᾼȲẔ ᶺ ᾼ֙ − Ȳᶺ

Ϛ ḘϚ Ȳ֢ ֢ᾼɎ Ϣ֢ ֢ᾼӢ♄ɏɎB1-02-05-3ɏ 

B2ȸҠ╥ ṏї Ȳ ḥШ ɎB2-02-05-1ɏ 

七、父母親的管教情形 

自我控制理論認為，與低自我控制相關的特性可說均是由於缺乏教養和

訓練而產生，家庭的訓練和功能的品質可說是一切犯罪問題的重心。本研究

訪談結果發現，除了個案 B3、C3從小所接受到的是父母親愛的教育之外，

其他個案若非遭遇嚴厲管教，即是面臨父母親寬嚴不一致的不良教養技術，

甚至個案 A2係由祖父母隔代教養，缺乏父母親適當管教（參見表 5-2-7）。 

表 5-2-7父母親的管教分析表 

Ἐ в  

Ϛ

ᾼ

Ṏ

₤ 

 

B3ȸ Њᶺᾩ ҃ − ᶺȲᶺḥצ Ӊ Ȳᶺ ḥצꜙ Ӊᾼ

ṎɎB3-02-06-1ɏȴ 

C3ȸ −ὍїȲϷ −ֻȲ֪Ɫᶺ ֫ ȲϯϠ ֫ Ȳֽ

Ὠ ֫ Ϸ Ӊ ᶺ ᶺ Ϯ Њ™І ẞϠ ֢ᴞ

֫ ȴɎѯӕ ⇔ӖѻɏɎC3-02-06-1ɏ 

C3ȸЛ Ȳ֪Ɫᶺ ᴞА᷂ᴞА ֻɎѯӕꜙю ɏɎC3-02-06-2ɏ 

Ϛ

₤ 

 

A4ȸ Лẞ Ⱥ ȺϷ╥צӣӉᾼѠהȲҠ╥ ╥ӉЛἢȴɎA5-02-06-2ɏ 

A5ȸ ҃Ϸ╥ Ȳ҃Ϸ╥ Ӊ Ȳᵀ╥ ╥҃ ᶺѩ ֵɎ

ѩᾩᾩ ɏɎA5-02-06-2ɏ 

C4ȸ− ȴɎѯӕ ɏɎC5-02-06-1ɏẒ ȴɎC5-02-06-2ɏҠ╥ᾩᾩ

╥Ӧ ḟứȲ ╥ ᶺ ȴ 

ѯ

ӕ

₤ 

 

A1ȸצ ᾼ ӉᾼḆ Ȳḥ ᾼ ѩ ἤȴɎA1-02-06-1ɏӕ Ṫ

צḥװ ᶺȲᶺӐẃѿⱢּ ᶺꜙᴟӉᶺȲᶺ ּ ӉᶺȲ

ּ ӑӉ ᶺɎӕ ѠהҬ ЛӉɏɎA1-02-06-3ɏ 

A3ȸʌ ᾩ ὑ ᾼϢȲ҃ Ϛ ╥ϚȲḥצ ᾼ ֮ (A3-02-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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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 ╥ᶺ ᶺ ╥ ᶺȲЛ ᶺ Ш Ȳּ ֻ 

(A3-02-01-04) 

C2ȸ Ȳ ἘȲֽὨ ὣхҏҟы ֫ Ȳ҃  Ȳ Л

Ợ֫ẃȴ ╥ Ȳы ֫ ӉȴɎC2-02-01-2ɏ ∟

ἘȲ ֯ ȸa Њ™І╥Л ᾼἨ῏ ȸa ᾼȲ

ḥצϢ ᵃ Ȳᵃ Іצӣ ȹɎC2-02-06-6ɏ 

B4ȸᶺ ╥ ѯ ӕȴ ╥ ѯ ӕȴ ╥− ᾼ ȴᵛṿ

ᶺӕ ᶺѯ ᾼ ѠהЛы ȲּϷ Ṷ∟ ᶺѯ Ȳ ∟

ּϷ ᵫ ᶺ Њὣхѯ ПἬѿӢ ᾼ ֪ȴ (B5-02-06-2) 

ѯ

ӕ

₤ 

 

B1ȸᶺ ֻ ᶺѩ ɎB1-02-01-25ɏ֪Ɫ Ӊᶺ ..ằằằằ

ɎB1-02-06-1ɏᶺḥ ᾎ ắ Ɏ ᾎ ắ ɏɎB1-02-06-2ɏ 

B2ȸᶺЛ῀ Ȳᶺᾼ ᶺ╥ ᾩᾩȴᶺ ἤ ᾩᾩȴ ╥Ṫ Ȳ

Ϛכ ╥Ӣ ϢȲ ∟− ϢɎB2-02-01-21ɏᶺᾩᾩѩ ἤ

ɎB2-02-06-1ɏ 

ἕ

₤ 

A2ȸ╥ᴰ֯Ϛ ḥ ȲЛ ╥ ҹҹ Єᾼ (A2-02-06-02) Ȳ Ȳ

ѩ ḥШ ϩ(ѯӕ ᾼ Ѡהѩ ֝ ד )(A2-02-06-06) 

八、逃家、離家經驗 

12位個案中有 7位個案有過逃家、離家經驗，仍有 5位個案未曾逃家、

離家（參見表 5-2-8）。 

表 5-2-8逃家、離家經驗分析表 

Ἐ в  

ӑ

 

A3ȳA5ȳB2ȳB3ȳC3 

 

 

A1ȸṪṷ ╥ ₴Ȳ ḥ ȲᶺҬ῀ ҃∟ẃ ṪϚ ȲᴖѹᶺṪ

ҟӉЏḥצᴰ ɎA1-02-07-1ɏȴ 

A2ȸ ֻố Ȳ М −ֵϢ☼ᴩ Ȳ Ш −ֻᾲȲ צ

 (A2-02-07-04) 

A4ȸ ȺṪ ϭӔ ⁵ Ȳ Ш ᾼȴɎA5-02-07-1ɏ ҟ

ἇϱ ẞ ѿⱢ ᵀ ẔчɎA5-02-07-3ɏ 

B1ȸᶺ М ╥ Ȳ Л֫ Ṫ ІɎB1-02-07-1ɏ 

B4ȸ ‐ȲכẞϢ צ ‐ᾼᴪὢ ∟ ᾩᾩᾼ Ȳ ỠỠẒ Ϣנ

ϱҟ ‐ᴪὢȲ ỠỠҟẐ Ȳ ϱϭ ֫ ҟ ϯ ᾼṞ

І ȴɎⱢϠ ᴪὢ ɏ(B5-02-07-1) 

C2ȸ  П∟Ȳ Л֫ ϠȴɎ ɏɎC2-02-07-1ɏᶺ Ẓ ѣ

ḥ֫ ᵣȴɎC2-02-07-2ɏ 

C4ȸצ ȲϷ╥ⱢϠ⁵ Ȳḥ֫צҟȴɎC5-02-07-1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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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家中經濟狀況 

緊張犯罪理論認為，社會上所有的人均遵從一套共同的中階級價值規

範—追求物質經濟上的成功，但低階級小孩卻缺乏達到這些目標的機會和手

段，於是在挫折和壓力下而發生偏差與犯罪行為。就本研究所訪談之 13 位

個案看來，有 7位個案家境貧窮甚或負債，確實可能經歷了許多物質經濟上

的挫折和壓力，然而亦有 5位個案家境中等、小康，無法用經濟上的壓力和

緊張來解釋其犯罪行為（參見表 5-2-9）。 

表 5-2-9 家中經濟狀況分析表 

Ἐ в  

 

 

B2ȸҠ ыֻϠɎB2-02-01-4ɏ ἇ ᶺ ἇȳ҃ ᶺ

ɎB2-02-01-5ɏȴ ҃ љ צ ϯẃᾼ Ȳᶺ ᶺỘỘҬ╥

ᴍ ȳ ἪІצ ᴖБɎB2-02-08-9ɏἬѿẔ ЛЏᵂẔ OK ȴ

ᴩᾼᵓ ֽὨЛ ῧ ӣȴ ᾼ ȺɎB2-02-08-10ɏ 

Њ  

 

A2ȸ֪Ɫᾩᾩ֯ѷᾼ ҃Ϸ╥е Ϣ Ȳ׀צ Ȳᶺ Ѿ ╥

е Ϣ ѩ ֵȲἬѿ Ѡ OK (A2-02-08-06) 

B3ȸᶺ ᾩᾩȳצ ȳᶺȳ ᶬᶬҳ ϢȲ ᾭᾓ Њ ȲЛ

ḥצ Ἠ╥−צ Ȳ ╥Њ ɎB3-02-08-1ɏ 

C2ȸ ֻȲЊ ȲӢ♄ ҟȲᾩᾩ ╥֯ Ȳ֯Ӏ ὧᴫȴ

ɎC2-02-08-1ɏ 

C4ȸ ҟȴɎC5-02-08-1ɏ 

 A3ȸ Ὼ Ȳᾩṝד ЛֻȲчᴖ ҵҏ  (A3-02-08-01)Ҭ╥ᶺ

֯ ẃȲ ᾼ Є( Мᾼ ᾓ ֻȲ Ϥ ∟ ṟ

)(A3-02-08-03) 

A4ȸ Ȳӕ ȴɎ֪ӕ ᾼ ᾭᾓ ɏɎA5-02-08-3ɏ 

B1ȸḥצɎЛ ᾩᾩ ɏɎB1-02-08-10ɏȲҠ╥ ֪Ɫ҃ ȲἬ

ѿ҃ ḥצ ֫ ɎB1-02-08-11ɏȲἬѿ ᴞА Ɏ ╥

ẃ ɏɎB1-02-08-12 

B4ȸ֪Ɫ ᾼЏᵂȲᶺ ЛֻȲϱᶙ ֫ Ȳғ ᶙϠ

ṷṶ ȴ(B5-02-08-2) 

C3ȸЛֻȲ֪Ɫᶺ Ṫ ҳצ М ἇȲ ∟ ᾼןϠ

ẃȲ ᶺ ╥ Є Ἠ╥Є Ɏ ЛֻɏɎC3-02-08-4ɏ֪Ɫᶺ

ᾼϮ Њ™ІἘᾼ ╥ṂӴ МɎ М ЄɏɎC3-02-08-1ɏȲἬ

ѿᶺ ϫг ỞӉЏ ɎC3-02-08-2ɏ 

 A2ȸ ╥ ȳ ȴᶺ Ш …( ḽх МӢ♄ϱᾼ

ֵќҏȲᵀḽх Ϣṳӑ֪ױ ϯẃȲЬῧ֯׀ ϱ)(A2-02-08-12) 

A5ȸ҃Ҡ Ӣ ҷ ᵣȴɎᾩᾩӢ ҷ ᴖѥ ɏɎA5-02-08-5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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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居住情形 

就居住情形分析，A1、B1、C4 因為父母感情因素而選邊住，A2、B1

曾和親戚同住，B1、C2曾獨居或和男友同居，13位個案中有 8位個案是和

父母、兄弟姊妹全家同住（參見表 5-2-10）。 

表 5-2-10居住情形分析表 

Ἐ в  

ԓ

֝ᴰ 

 

A3ȸ (ӂ ếѯӕếỘ֝ᴰ)(A3-02-09-02) 

A4ȸ ȺɎԓ Ϛ Ӣ♄ɏɎA5-02-09-2ɏ 

A5( ЊϷ ѯӕцҊᶬỠỘ֝ᴰ) 

B2ȸⱢϠᶺᾩᾩ cancerȲᶺ ᶺȳּҪᶺЛ ᴰ֯ ȴ ∟ּ

ᶦ ֵ ᾩᾩȲἬѿ ֫ẃȴɎB2-02-09-2ɏ 

B3ȸ ЊẞЄᶺ ᴰ֯Ϛ ȴɎB3-02-09-1ɏ 

B4ȸ╥ȺҠ╥ᶺ ╥Ϛ ‍ ἅ ᾼϚ Є ȴ (B5-02-01-5) 

C2ȸ ᾩᾩȳ ȳỜỜ ᶬᶬȲ Ϣד ᶮȲ ѩ ֻȲ

ᾩᾩᾼ ד ѩ юȲ֪Ɫᾩᾩѩ …ɎC2-02-01-1ɏᶺ ԓ

Ϣ ᴰ֯Ϛ ȴɎ ạ ɏɎC3-02-09-1ɏ 

ѯ

֝ᴰ 

 

A1ȸ╥ᶺצ ḥ֮ѠᴰȲ Ҡ ẞ҃Ṫ ҟᴰϚϯɎ Ҡ И

ẞѯ Ṫ ҟᴰϚϯȲᴞ 18 ᴟЭҬṓ ѯ 2ȳ3װɏɎA1-02-09-1ɏ 

C4ȸỠỠḥצȲ ɎC5-02-09-1ɏצ ֯ ╥Ӧ  ẃ ᾼȲᾩ

ᾩϷ╥צ ȴɎC5-02-09-3ɏ Ϸ╥ ẃכᶺȲҠ╥ּЛ ᶺ῀ ּᴰ

Ṫ ȴɎC5-02-01-4ɏ 

ӕ

֝ᴰ 

 

A1ȸᶺ Ϛװҏ ∟Ӑẃᴰ֯ Ɏӕ ɏȲ∟ẃ ҏҟ∟ԛ֫ҟȲᶺ

ӕ ᷂ ϠȲҠ ╥ᶺᵮ◖ᾼ …ᵣȴɎA1-02-09-2ɏ 

B1ȸ֯ᶺ֙ …҃Л ᶺ ᴰ֯Ϛ ҃ ᴰ֯ҵ ɎB1-02-09-4ɏ

ᶺ ḥצ ҏẃѿ›ḕщ ɎЊ ế ḕщ ɏɎB1-02-01-39ɏ 

Ự

Ἠ

ḽх

֝Ự 

 

B1ȸ М ḥꜙ ᴰ֯Ϛ ɎB1-02-09-3ɏᴞАᴰҵ ɎB1-02-09-5ɏ

›Ẓ ™ІᾼᾩᾩṪ ᶺ ᴰ֯  ȲП∟ԛӻҫҵϚ ȲЛ╥

Ϛ (╓ ᴞАṝ ᾼ Њ™)ᾼᾩᾩȲᾼ ᴰ֯҃ Ɏ ế Ϯ

Њ™ᾼᾩᾩ֝ỰɏɎB1-02-09-13ɏ 

C2ȸ20 Ȳ П∟ȴɎ20 ḽх֝ỰɏɎC2-02-09-4ɏ 

֝

ᴰ 

 

A2ȸ ȳҹҹȳᶬᶬ ᶺẐІȳẮẮ (A2-02-09-03)צ ֯ҵ Џᵂ(ѯ

ἏӢ∟Ȳӕ ᵛ Ϛ᾿֯ҵ ЏᵂȲӑᴰ֯Ϛ )(A2-02-09-15) 

B1ȸ Ɏ М ∟ Ở ᴰҹҹ ṳế ֝ỰɏɎB1-02-09-6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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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校生活與互動關係 

一、求學經驗 

本研究訪談個案中，除 A4因國中曠課過多遭到退學之外，所有個案的

最高學歷均至少到國中畢業，其中 B4個案更是擠進在當時錄取率低的大學

窄門，只可惜後來因打工荒廢學業，在讀了一年兩個月之後便放棄（參見表

5-3-1）。 

表 5-3-1 求學經驗分析表 

 

М

 

 

A5ȸ… Мȴ ȴɎ ╥ М ɏɎA5-03-01-1ɏ 

B1ȸḥצḥצȲ М ḥצԛἘ ϠɎ М ɏɎB1-03-01-1ɏ 

C4ȸ ( М )ȴɎ ɏɎC5-03-01-1ɏ 

М

ἨХ

 

 

A1ȸҪ Ṷ ! Ɏ Ɫ Ṷ ɏɎA1-03-01-1ɏ 

A3ȸᶺ ҙЏҙ ( ₤ )(A3-03-01-01) 

B2ȸḥצȲ ╥ȴᵀ∟ẃᶺדּ М ȴɎ М ɏɎB2-03-01-1ɏ 

B3ȸҔ╗ּ ᶺ ᷄ᾼ ╥Ȳ ᾼ Ȳ ЊẞЄϚ᾿ ẞ ɎB3-03-01-1ɏȲ 

C2ȸ ᾼṪדּ Ɏ ɏɎC2-03-01-1ɏȲ֪Ɫ דּ ז╥ ӉЏȲṪ

֯ сצᶺḥדּ ᾼ ϩȲ֪ⱢᶺḥצӉ ԛс Ȳ ḥצ

ϱᾼ ϩȲᴕ ҬḖҠѿ All pass 

C3ȸ Ȳ╥ ȴɎ ɏɎC3-03-01-2ɏ 

Є ӑ

 
B4ȸ ȲҬ╥ḥכצғȲᶺἘϠϚדẒ ѣȴ (B5-03-01-5) 

Мӑ

 
A4ȸ ȺɎ Ϛ Ҍ ϡ ֪ ыֵ ẞ ɏɎA5-03-06-2ɏ 

Х

ӑ

 

A2ȸ ᾿ЛӣᴕȲדּ Ө Ҡѿ Ϡ (A2-03-01-01) ᶺדּ ḥֵϵ ԅ

Ϡ( ӑדּ )(A2-03-01-02) 

A2ȸ ⇔ Лϱ( ԅדּ ᾼ ֪)(A2-03-03-10) 

二、與老師的關係 

超過一半的個案在求學期間與老師互動良好，僅有 A2、A3、A4對老師

抱持負面觀感（參見表 5-3-2）。 

表 5-3-2與老師的關係分析表 

Ἐ в  

Ф

ṏֻ 

A3ȸ МṪϚᴯᴔ … ҃ Ϸ Ҫᶺ ҟȲ ╥҃ếᴔ ҏҟᾲȲϷ

᷄ᶺ Ɫ ֻᾼϚ ҟȲἨϚ ֦ ȲҬ╥∟ẃᾊϱ◖₇Ȳ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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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ᴔ ῀ (ế ᴔ Ф )(A3-03-02-06) 

A5ȸ҃ Ȳ҃ ђ╥צ Ȳᵀ╥ ᶺ ᾼЛ ȴɎA5-03-02-3ɏ 

B2ȸ ṏї Ȳʌ ֯ ғ Л ȲṪᴔ Ẕ Ϸ ᶺᾼɎ

Ӣ …ṾɏɎB2-03-02-1ɏᶺ֯ ᾼ Ȳᴔ ȳ ỪϷ ᶺᾼ

Ɏ М   …ṏֻɏɎB2-03-02-4ɏȴ 

B3ȸᴖѹᶺ Ṫ −Ὼ Ȳḕщ ᶺϱϯ ȲϮЛХ

᷄ᴔ щ ɎB3-03-01-2ɏᶺ ẞᾼṪ Мᾼ − Ȳ҃Ϸ╥Л

ᶺ ḽӢצ …ɎB3-03-02-1ɏ 

C2ȸ ᴔ Ϸ Л ɎC2-03-02-2ɏ 

C3ȸᶺ֙ МȲѩ ẘ╥ᶺЊ − Ȳ ∟Ṫ ᴔ ẞ ֯Ȳ

צ ᶺ ȴɎC3-03-02-4ɏ ╥Ṫ Мᾼ Ȳḥצҟϱ Ȳ

╥ Ȳ ḥצҟϱ Ȳᴔ Ϸ╥ ᶺȲצḥ֯צ ◖₇ȲЛ ≢

ȴɎC5-03-02-4ɏ 

Лֻ

Л  

 

A1ȸϷЛ Ὼ !֪ⱢẃЛц ῺȲϭ ϠɎA1-03-02-1ɏЛ τȴɎ

Мᾼכ ЛֻϭἼ ᵀӑắẞᴔ ∕ɏɎA1-03-02-2ɏ 

A2ȸᴔ Ϸ−ốἡȲ М ֫ ϷЛ ҟҪᶺ (A2-03-02-09) 

A5ȸφ…ḥצωȲ צ╥ ᴔ … Ȳצḥצ ∟ᴔ ҪϱҟȲ

Ἠ╥ ѝ ЛֻȲ ∟҃ Ϛ Ȳ ╥ԛ ֫ҟ Ɏếᴔ ᾼФ ɏ

ɎA5-03-02-2ɏ 

B1ȸḥצ Ɏ Мᴔ ӑ ϩɏɎB1-03-02-2ɏЛЄɎ Мᴔ ЛЄɏȲ

֝ П ѩ ЄȲ ╥֝ Ṫ ᶺ ϩἬѿᶺ Л ҟ

ɎB1-03-02-3ɏ 

B4ȸᴔ ҆ᶺ֙ ẘᾼ ╥ Њᴔ ȴ֪Ɫᶺ ҃ ȴ

М╥Ϛ М כ ᾼ Ӣȴ ᴔ ẃ Ȳᶺ ╥Ϛ ӂׄ ֻᾼЊ

™ȲϷЛ ᵑ ȲἬѿṳḥצШ ᾼ֫ ȴ (B5-03-02-1) 

C2ȸṪᴔ Ҡ Л Ɏ ếᴔדּ Ф юɏɎC2-03-02-1ɏ ᴔ Ϸ

Л Ɏ ếᴔ Ф Л ɏɎC2-03-02-2ɏ 

 טּ

 

A2ȸ ╥ᶺЛ Ȳᴔ ṀᶺȲᶺ ҃ (A2-03-02-05) 

A3ȸЛṴ ӉἨ╥ Ҫҟ Ȳ Мᴔ −Ԑ( Мᴔ ᾼ

Ѡה)(A3-03-02-04) 

A4ȸᶺ ҃ 1 Ȳᶺḥצ ȴɎ ЊХד ᴼ њᾼ

ᴔ Ȳ ḥắ ȲᵀБ ẞϠɏɎA5-03-02-1ɏ 

三、學習經驗 

社會控制理論認為，邪惡產生於懶人之手。一個學生要是忙於做功課，從事

有益身心的休閒活動或運動，他哪裡有時間去思考從事偏差行為呢？Hirschi 的實

證研究發現，一個學生要是經常覺得很無聊，或每天只用很少的時間去做功課，

則其犯罪的可能性增加(許春金，2007)。本研究訪談結果顯示，13個個案中，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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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半以上的個案不愛讀書，平日應付課業，對成績表現亦不在意。然而 B2、B3、

B4、C4相對來說均是屬於投入學校課業或喜愛讀書的乖學生，並非對課業無所用

心（參見表 5-3-3）。 

表 5-3-3學習經驗分析表 

Ἐ в  

᷾Ϥ 

 

B2ȸ Ȳ Њ Ởכ Ȳ כ Ш ֻȲЛכ Ϸ OKȴכ ѩ

ᾃ Ɏ Њ ɏɎB2-03-03-1ɏ 

B3ȸЛ ɎЛ М ϩЄɏɎB3-03-05-1ɏԒҟ ғ Ȳ Ϛ П∟

ϟ ȲҠ╥ Ṫ ỞȲḕ ֝ Ở ҟѩϠ Ἤѿᶺ

− Ȳ∟ẃ׆ѳṔײ ѩ ϠɎ М −֯ כ ɏ

ɎB3-03-05-3ɏȴ 

B4ȸḥצ Ш ᵣȴɎ Мѻ ɏ(B5-03-03-3) 

C4ȸҳד Ṫ —ȲϷ╥֪Ɫ ᾼ Ȳ ╥ ϱ ᶺ ғ Ȳֽ

Ὠ ЛֻȲ ӣ− ᾼ ᶺ ȴɎC5-03-03-2ɏ 

Ҁ 

 

A5ȸ Ȳ ȴɎ ┬ ӻᵂ ɏɎA5-03-03-1ɏȲ֪Ɫᶺ ᶺḥצ ϩ Ϣ

ֵֻᾼЄ Ȳ Ш Ш ȲᶺᴞА ᶺḥצṪ ϩȲἬѿᶺḥצ−

כ֯ ( )ȴɎ ᴞАḥצ ɏɎA5-03-03-2ɏȴ 

C2:Ӣ♄ ╥ ȲꜙᴟϷḥצ− ᾼ֯ϱ Ȳ ╥ẞᴕ ›ϚщȲИ֯

ᴕ ᾼṪϚ Ȳ Ҭ╥צ ֻϠɎC2-03-05-2ɏ 

C3ȸ Ȳ֪Ɫᶺ╥Ṫ Ợ ᶺֵю Ȳᶺ ╥ ֯Ṫ в᷂Ṷ ᶙכᾼϢȲ

ἬѿᶺЛ Ϛ᾿ Ȳ ֝ Ϛ ẞ ᵂ ȲᶺЛ ȴɎC3-03-03-1ɏ 

Ӎ 

 

A2ȸѩ ᵣȲ ȴ ᶺ ᾼᶺ −Л Ȳ Л БȲϚứ ҟᶙכ

(Л )(A2-03-03-04) 

A3ȸϷ Ϡ ȲЛ ϭЛᴩȲҬֻ ṆȲᵀדּ −Л Ȳḥצ Ȳ

֯  (A3-03-03-01) 

A4ȸЛֻȴЛ ȴɎ֯ ᶮЛֻɏɎA5-03-03-1ɏȲ Ϣצȴḥצ

ᶺ Ȳᶺ ȴ ẃ ᶺ֫ҟȴɎA5-03-05-2ɏ 

 

四、學業表現 

近年來教育目標在改革中雖然逐步朝向多元、開放，然而十幾二十年前

的學校裡，對學生表現的評價仍然以成績掛帥。控制理論認為，因為孩子在

學校的功課表現不佳，不能符合學校的期待，減低其對學習的興趣和對學校

附著的程度，相對地也提高其犯罪的可能性；Agnew 一般化緊張理論亦認

為，個人可能會因為未能達到正面評價的目標或期望和個人成就產生差距，

而產生壓力，形成所謂的負面影響狀態，如挫折、失望、憤怒等，並進而影

響一個人犯罪的可能性(許春金，2007)。本研究訪談對象自陳在學期間的學

業表現，除了 B2、B3、C4屬於成績優異的學生之外，其他個案均偏向中等

或較差的成績，只求低空飛過，或覺得跟不上別人（參見表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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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4學業表現分析表 

Ἐ в  

Мϱ

 

 

B2ȸᶺᾼ ‍ ȲṪֽὨ ֻ…Ҭ ᶺѝּד ╥ ϱ Ϛ֤Ἠ ϡ֤Ȳ

ᵀֽὨᴕẞ ᶺדּ Ἦϯẃȴᶺᾼ֤װЛ╥‍ ֻȲҬ╥ ֻἮ֯М

Ṫ Ɏ ɏɎB2-03-05-2ɏȴ 

B3ȸ֯ Мᾼ ֪Ɫғ Ϛ᾿ ֯ Л ᾼ ◕ ɎB3-03-05-2ɏȲ

Ɫ֪װϚצ  Ȳ ∟ᴕ − Ȳᴕϝϫ иȲ  ײ

C4ȸ ᵴȴϚד ᴟҳד −ֻȴɎC5-03-05-1ɏ 

М  

 

A2ȸ כ ȲҬ ┬ ӻᵂ ὄᴵ ᾼ OK Ϸ ϱ(Ҡѿ

Ҁ Мᾼ )(A2-03-03-05) 

A3ȸ ῲῲȲ ӂ ֯ Ȳᵀ ẞᴕ › 3ȳ4 щȲᶺ ╥ ᵘϩ k

Ȳц Лכ ( ᾼ )(A3-03-05-01) 

A5ȸғ ╥ ֻȲϷḥצ −ֻȲϷ ȴɎA5-03-05-1ɏ 

B4ȸᶺᾩᾩᾼ ḖϷ╥− Ȳᶺᾩᾼ Ḗ ╥ỢЛ ȳỢЛ ᴥמּ

ᾼ ᶺכȴ (B5-02-01-26) 

C2ȸ Мᴔ Ϸ╥ ֻȲ֝ Ϸ Л Ȳẞ Ϯ צ ӢȲכ Ϸ

╥ӂӂɎC2-03-05-6ɏȴכ М ȴᵀѩ ᾼדּ ȴɎ כ

М ɏɎC2-03-05-5ɏ 

 

 

A1ȸ╥Л ȲҠ╥ כ М Ȳ ЛϱϢ ȲҠ ẞ

ȲᵀṪ ЛϚ Ȳᶺ ЛϱȲɎ֪ М Ȳ

Лϱ֝ ɏɎA1-03-03-1ɏ ᶺכ Њᾼכ Л╥−ֻ 

A5ȸғ ╥ЛֻɎ Мғ ЛֻɏɎA5-03-05-4ɏȲ ∟Ҫ֫ҟ ᾩᾩ

֤ Ȳ ᾩᾩ Ȳכ ∟ᶺᴞА ἢᾩᾩ כ Ȳ ∟ᴞА

҃כ╥ ᾼ ֤ ∟ᴞА Ӿ( )ȴ 

B1ȸϷ╥ כ ϷЛֻɎ М ᴕ כ ЛֻɏɎB1-03-05-2ɏ 

C3ȸ Ȳᵀ╥Лᴟὑẞ Ȳ ᶺ ҳϫ ȲᶺҠ Ϯϫҏ Ἠ╥ϡϫ

ХɎC3-03-05-4ɏ 

五、與同學相處 

根據本研究訪談結果，B1、B3 在校期間，明顯感受到同學的敵意，無

法正常和班上同學做朋友；A1、A2、A3、B2、B3 則在與同學的人際關係

上抱持較被動的態度，略顯獨立、冷漠；但仍有 10 位個案表示在校期間和

同學互動良好，關係緊密（參見表 5-3-5）。 

表 5-3-5與同學相處分析表 

Ἐ в  

Ṽ  

 

A1ȸ М 3 ᾼד ӻẞצ╥ ᶺ−ֻᾼ֝ Ȳ3 ד −ֻᾼ֝ ȴ

ɎA1-03-05-2ɏЄ и ╥ ᶺѩ ֻᾼṪ Ȳ҃ Ἴ Ȳᶺ ҟ

Ἴ Ȳ ІȴɎA1-03-05-3ɏ 

A2ȸ Ȳ− (ế ֝ ᾼФ Ȳ … ֻ)(A2-03-05-04) ѩ

ֵȲἨ╥ ᴪὢȳҟ ᵽ щ… (A2-03-05-07) 

A3ȸ Ѿ ҟᾲȳ֦ὧᴫ(ếפּד М֝ ᾼԅ ₤ )(A3-03-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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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ȸ ȺɎ ֝ ד ṏֻ╥ ῏ɏɎA5-03-05-1ɏ 

A5ȸ ╥−ֻȴɎ М֝ −ֻɏɎA5-03-05-3ɏ 

B2ȸ Ȳ(ὣх)ѩ ֵȲ֪Ɫᶺ֯ ᾼ Ȳᴔ ȳ ỪϷ ᶺᾼȴ֪

Ɫ  ȲἨ῏…֪Ɫ ὑ Ҡѿ ѻ═ϢᾼṔᴥȳѻ ῏ȲἬѿ

֝ ᶺᾼФ −ֻɎ М ֝ …−ֻɏȴɎB2-03-05-16ɏ 

B4ȸ Л Ȳ Ӣ ӐḥצШ ᾎȲ Ӣ ╥Ϛ ֦ȳϚ ȳϚ

ᾲ ȴ (B5-03-05-4)  

C2ȸ ЊȲ ֻȲ ᶶ ᾼ ᶙ ЊᾼӢ♄Ȳ ֝ ế ᴔ −ᶶ

ᾼ ϠȴɎC2-03-05-4ɏ 

C3ȸ ᵣȲ֪ⱢṪ ד− ȲἬѿ֝ Ϛ Ȳֻפּ Ϛ ҏҟ

ȲἬѿ╥ ȴɎ֝ ֻɏɎC3-03-05-2ɏ 

C4ȸצȲϷ╥צϚṷ ֻᾼὣхȴɎ ֝ ד ᶮɏɎC5-03-05-1ɏ 

 טּ

 

B1ȸЛֻ Ȳ Ӣ≢ ֻȲ҃ ᶺ Ӣ ╥ Ӎ Ɏ֯үҖ

ᾼ М֪Ɫ╥ ӢἬѿ ɏɎB1-03-05-10ɏЛ╥ ᾼצ ҏᴩ

ᾼ Ȳ ╥Ȳ≢ Ȳṕ ϱ Ϛṷѩ ᾼ Ɏ М֝ ṕ

ϱ ɏɎB1-03-05-2ɏ 

B3ȸ ∟҃ Ṫ ϚẒצ Ѕ™І Њ Ȳ ╥ ϚṷЛֻ ᾼ

ȲṪᶺϷ╥ ϠɎ М ю ֝ ӍɏɎB3-03-05-1ɏ

ᶺצϚ ІЛ ҟ Ȳ ∟Ṫ ҟצ ᴔ Ầ Ȳ ҟצ╥ Ȳ

Ἤѿᴔ ṪϚ Іצ ᵑҟᾃ ᶺ ᾼḕ ֝ ȲҔ╗צ ϯ Л

ы ṛ ȲἨ῏╥ ᵑᾼᴔ ҟᾃ Ɏ М ֪֝ ֪ Л ϱ ɏ

ɎB3-03-05-4ɏ 

ᵐ

Ӵ 

 

A1ȸ ᶄ ῺᾼҠѿτ! ╥ᶶ ᾼ Ȳϭ ϠȴɎ֪Њ

ế ֝ Ϸ ᾎ∂Ӵ …ɏɎA1-03-05-1ɏ 

A2ȸ ֻȲᶺ֯ ϷЛы ╥Ϛ − ᾼ ӢᵣȲᵃѻ ẃ ᶺ

ᶺИ ҟ֫ᵃ Ȳ Ȳ ∟ᵃ᷄ᶺᾲᶺИ ᵃᾲ (A2-03-05-01) 

A3ȸ Њѩ ḥצФ (ế Њ֝ ᾼФ )(A3-03-05-01) 

B2ȸЛֵɎ Њ М ὣхЛֵɏɎB2-03-05-7ɏȴ 

六、逃學或中輟經驗 

歸納本研究訪談結果，12 位個案中有 4 位表示不曾逃學或中輟，其他

個案之所以逃學或中輟，原因計有轉學、父親往生、貪圖玩樂、興趣不合等

情形（參見表 5-3-6）。 

表 5-3-6 逃學或中輟經驗分析表 

Ἐ в  

 B2ȳB3ȳC2ȳC3 

֪

ᴖ

ἨМ  

A1ȸЄ 4 ד !ᶺЄ Ϛװ ╥ 4 ד ȴɎЊ 4 ד ɏ

ɎA1-03-06-1ɏȴṪ╥֪Ɫ ẞϚ ȲЊὣх Л ȴ… ȴɎЊ

֪╥֪ Ӣ Л ҟɏɎA1-03-06-3ɏ 

֪

ᴖ

A2ȸ ϠᶶẒȳϮ ѣצᵣ( М֪ѯ ἏӢ ᾎ Ȳᴖ 2-3 ѣӑϱ

)(A2-03-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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ἨМ  

ᾲ ֪

ᴖ

ἨМ

 

 

A2ȸ ∟ ֪Ɫῶ ᾼ …ᵣȲ ᾲ( דּ Ȳếῶ Ϛ ᾲȲ

)(A2-03-06-05) 

A3ȸצ ᾼ ȲϚ ├ 2ȳ3щȲếὣхҟᾲȳ  (A3-03-06-01) 

A4ȸ ȴɎЊצ ȳ М ɏɎA5-03-06-1ɏḥצϢ ᶺ Ȳᶺ

ȴɎ Ϛ Ҍ ϡ ֪ ыֵ ẞ ɏɎA5-03-06-2ɏ 

A5ȸ ȴɎ М װХȳгצ ɏɎA5-03-06-1ɏȲ Ȳ ҃ ╥ ω

Эщᶺ ҟṪ ᾲɎ М ҟ ѬὨɏɎA5-03-06-2ɏ 

B1ȸ Ϯᾼ ֯ҵ ᾼ ѩ ֵɎ Ϯ Ѿ ɏɎB1-03-06-2ɏ 

C4ȸ ȴ ∟ ỜỜᾼὣхȴɎ ἨМ ɏɎC5-03-06-1ɏȴ Ϯᾼ

ѩ Ȳ Ϯᾼ Ѿ ... ѩ ȴɎC5-03-06-4ɏ 

֪

ᴖМ

 

 

B4ȸἬѿֽὨỢ ᶺⱢШ ḥ᷂צЄ ᶙȹ Л Ⱥ ȴ 

(B5-03-06-4)ȴB4ȸḥצ Ȳ ╥ Ҡѿ ‐‐ȳצ ȲṪⱢШ

ȴɎắẞ ᵮіᴖМ ɏ(B5-03-06-5) 

七、重大違規或獎勵 

A1、A2、A3、A4、B1、B4、C4 的學校經驗中，各曾因為逃學翹課、

打架滋事、或不合服儀規定等因素留下重大違規記錄，可見在學期間便有偏

差行為的徵兆；另一方面，B2、B3、C2、C3、C4在校表現亮眼，曾擔任主

持人、學藝股長、畢業展小組發言人、出國比賽之校隊成員等要角，還有 2

位個案曾當選過模範生，乍看之下實在令人難以想像其日後會發生犯罪行

為，這些個案背後複雜的因素，值得深入探究與理解。（參見表 5-3-7）。 

表 5-3-7重大違規或獎勵分析表 

Ἐ в  

Є

 

 

A1ȸ֪Ɫᶺ ḥֵϵ ╥ϭ !Ҡ╥ 2 װ Л╥ Ϛ щ ȴ

Л ҟ ȲϷЛ῀ ⱢШ Л ҟȴɎA1-03-06-2ɏ 

A2ȸצȲ Ϛ ыֵȲ ( ᾼ Є )(A2-03-07-06) 

A3ȸ Ϛ ЅӢϚ Ȳכẞצ ᾼ֝ Ȳ ּҏ ( ắ

֪)(A3-03-07-03)∟ẃ Ҫẞ Ȳ Ừӣ ἼӉᶞῖ 

(A3-03-07-04)צ Ȳ Њ ȲṪ ї  (A3-03-07-05) 

A4ȸḥצȲ ╥ ІȲ ȴɎ Ϛ Ɫ ֝ ҏ ӉϢɏ

ɎA5-03-07-1ɏ 

B1ȸ Ȳ ІɎ֯ừ Ϯ ֪ ɏ

ɎB1-03-07-2ɏ 

B4ȸ  Ȳ ╥ ᵃ זּ І Ϛ ȳ  Ϛ Ȳ ∟ҟ Ừȴ

Ṫ М  (B5-03-07-2)Ȳ МЊ Л ȲɎ Мѿ›Л ɏ

(B5-03-07-3) 

 

 

B2ȸ Ȳѩ ֵȲ֪Ɫᶺ֯ ᾼ Ȳᴔ ȳ ỪϷ ᶺᾼȴ֪Ɫ

 ȲἨ῏…֪Ɫ ὑ Ҡѿ ѻ═ϢᾼṔᴥȳѻ ῏ȲἬ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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ᶺᾼФ −ֻɎ М ֝ …−ֻɏȴɎB2-03-05-16ɏ 

B3ȸ Ϛ Ở Ϛ᾿ ᴞАϱүȲϱү Л ҟ Ȳ ╥ⱢϠП∟

ᾼ Ȳ ∟ϭֵҟ ϢȲЛ ╥ḽӢЅӢȲᴔ ϷֻȲҟ Ṫ

ᾼṪ Л ҟ Ṫ ІɎ ҅ῶЊ ϱүɏ

ɎB3-03-07-1ɏ 

C2ȸϷ ֻȲ֪ⱢṪ ╥ ϱ Ȳᴔ ᴞА ֤ᾼȲᴔ ֤ᶺ

ӢȲ ∟ ϱ֝ ᷾ Ȳ Ȳ צ ї Ȳ֪Ɫᶺ

ᵑᾼ֝צ ѩᶺḆֻȲἬѿᶺ ֻ ȴɎC2-03-07-1ɏ 

C3ȸצ Ȳᶺ╥ᶺ ᾼ ӢȲϚẞϮד ╥ȴɎ ╥ Ӣɏ

ɎC3-03-07-2ɏϚẞϮד ╥ ϱᾼ ῖ ȴɎC3-03-07-4ɏ 

C4ȸҠ╥ Њᾼ ᶺ צ╥ Ғ ᾼȴɎC5-03-07-1ɏ…צȲ Ϯ ҳȲ

ҏ ȴɎC5-03-07-3ɏ… Ȳᶺ ╥ҟ Ȳ Ṫ╥Ш ֮ѠȲ ЄᵓȲ

Ȳ Єᵓ ᴫ ѲȴɎC5-03-07-4ɏ 

 

第四節  交友、工作與休閒 

一、同儕關係 

綜合本研究訪談結果顯示，個案在與同儕朋支互動的情形可分為四種：

沒有好朋友、和好朋友互動良好、離開學校後與同學中斷聯繫、與好的朋友

絕緣，不斷增加壞的朋友。其中個案 B1認為自身沒有好朋友，都是酒肉朋

友。有 7位個案認為和好朋友互動良好，但是仔細分析之後，這些個案的好

朋友幾乎都在高中(職)畢業前與其互動良好，畢業後只要開始接觸犯罪，大

多沒有和好朋友繼續來往，甚至有 5個個案認為與好的朋友絕緣，不斷增加

壞的朋友，導致個案產生犯罪行為。 

其實這 5個個案也可以用蘇哲蘭的差別接觸理論加以驗證解釋，因為這

些犯罪行為、動機及技巧是一種學習的過程，是由非犯罪人向犯罪人在接觸

的過程中學習而得。故而與好的朋友絕緣，不斷增加壞的朋友，導致個案產

生犯罪行為（參見表 5-4-1）。 

表 5-4-1  過去和朋友相處的情形之訪談歸納表 

Ἐ в  

ḥֻצ

ὣх 

B1ȸḥצȲʌ ḥצ−῀їᾼὣхωȲ ╥ ╥ ᴚὣхωɎB1-05-01-17ɏ 

ếֻὣ

хФ

ṏֻ 

A3ȸ ( МֻхϚ֝ ȲӼⱢ Пֻх)(A3-05-01-05) 

A5ȸ ȸ …Ϸ╥ᶺ ᴰᾼϷ╥ ῺṪ Ȳ ∟ᶺ ᾲ╥Ϛ ᾲȲ

∟ҟϱ ҟϱ Ȳ ∟Ṫ ḥצҟ ᾼȲ ∟҃ḥצҟ

Ȳᶺ ω ᶺЛ Ϡ( )ȴɎA5-05-01-1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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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ȸ Ȳ Ϛ᾿צ ȴɎ ϚᾼֻὣхɏɎB2-05-01-16ɏ 

B3ȸᶺ֯ Њᾼ ӻϠϚצ −῀їᾼֻὣхȲ҃ӫ − Ȳ ∟

ᶺ Ϸ╥כצ ҃Ȳᶺ Ѕ™І OKȲҠѿȲἬѿ

҃╥ᶺϚ −῀ї ֻᾼὣхȲ֯ᶺҏṶ ḥ ẃ П›Ȳᶺ

Ϛ᾿ צ ‒ϱᾼ ȲϷצҏҟṓ ɎB3-05-01-1ɏ 

B4ȸ Ȳ ד ᾼ ȲḽӢᾼὣхѩ ֵȲЅӢᾼὣхѩ

юȴ (B5-05-01-8) 

C2ȸҳȳХד›ȲЄ ᾼדȳ94ד93 ȴ Ởӣ◖₇П›Ȳᶺצ

ֻхȲ ὣх╥ᶺᾼ ᾼ֝ ȴɎC2-05-01-2ɏ 

C3ȸצȲ֝צṶȲ ╥ᶮ֝ỜỘϚ Ȳּᾼὧᴫ ╥ᶺᾼȲᶺᾼὧᴫ

╥ּᾼɎC3-05-01-3ɏȴ 

֝ М

 

A2ȸ ȴ ЊṪ ѩ ϵȲ ∟╥ẞ∟ẃᶺӢЊ™Иḥ

( ếֻὣхᾼФ ᶮ)(A2-05-01-05) 

ֻᾼ

ὣх

ȲЛ

Ғ

ᾼὣх 

A1ȸ∟ẃḥצ Ȳ֪ⱢᴞА ȲᶺБ ֯ᵮ◖Ȳ ╥Л ҟ…

ᴞА ᴞẨᵣȲ ᴞАᵮ◖ȲЛ Ӕ Ϣ ȴ

ɎA1-05-02-1ɏצиӔ ᾼὣхȲ ЛӔ ᾼὣхȲᵮ◖ᾼᶺ

ⱢЛӔ ᾼὣхȴṪẞ∟ẃᶺ ҺП∟Ȳᶺ ḥצȲϚ

ḥצ Ȳ ϠᶺᴔеѿҵȴɎA1-05-03-2ɏ 

A3ȸҠ╥∟ẃϭӻϱϚ ᵮ◖ᾼḽὣх( ϡװṿӣ◖₇ᾼ֪ ПϚ-

ᵮ◖ᾼḽх)ȴ(A3-05-01-02) 

A4ȸṼᶺ ֯ᾼ ᾎȲṪ Л╥ὣхȴ ϯᶺИ Ṫ ╥ὣхȲֽ

ὨṼᶺ ֯ᾼ ᾎȲṪ Л╥ Ӕ᷂ᶺ ὣхᾼϢȴɎA5-05-01-1ɏ 

B1ȸ ╥֯ ᴥ Ἤ ᾼ Ȳꜙ Ԝ Ȳꜙ Ȳ ╥ ᴥ ἬȲ

ꜙ Ԝ Ȳꜙ ᾲẓἇ ɎB1-05-01-2ɏ 

C4ȸּ ֯ Ȳּ ֯Ϸ╥ ᶺϚ ȴɎC5-05-01-4ɏ 

個案是否常和好朋友在一起，透過訪談得知，可以分為常和好朋友在一起及

不常和好朋友在一起二種。有 10個個案常和好朋友在一起，尤其大多數的個案常

和好朋友在一起都是從事偏行為或犯罪行為，所謂近告者赤，近墨者黑。而不常

和好朋友在一起，主要是從事犯罪行為會自卑，另一種是怕好朋友知道而故意不

常和好朋友在一起（參見表 5-4-2）。 

表 5-4-2  是否常和好朋友在一起訪談歸納表 

Ἐ в  

ếֻ

ὣх֯

Ϛ  

A3ȸ ȳ ȳϚ ϱϯ ( ế֝ ԅ ₤ )(A3-05-02-02) 

A4ȸϷЛ╥Ȳ ╥᷄ẛ Ⱥ כ ȴɎ◖х כ Ϛ

᷄ẛ ȲɏɎA5-05-02-1ɏ 

A5ȸ ╥ ֯ї ᾼ ѩ … …╥ѩ ḥצṪ Ȳѩ ї

їᾼ Ȳ ∟ẃ Ϛϯ ȴɎ ֯ү ᾼ ⁮ὣхᾼ

Ф ɏɎA5-05-02-2ɏ 

B1ȸ Ȳ֪Ɫᶺצ ᾼ ╥ ֝ Ɏ ế֝ ҟӉ ɏ

ɎB1-05-02-1ɏȴ 

B2ȸ  ȳҟᴫІ  ȳצ ҟ ЍȲᵃ ᾼᶺ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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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ȸḥצωȲ ֯ḥצϠȲ֪Ɫᶺ ẃП∟֪Ɫ… Ȳ Ϛ◕֝

῀ Ȳѻ Л Ȳ֪ⱢṪ ֯ ẃП›ᶺצӻϚ … ֯

ХȳгדϠ…Ӑẃ ц ᾼḽὣхɎB3-05-01-6ɏ 

B4ȸἬѿ ᴎѿҖ ȲҠ╥ ᴎѿ⁮ ḥ ᾎȴ ᴎѿ⁮ ֫ẃ

Ϯҳ ᾼṞȳ ṞȲᴖѹᶺןẞ−ֵּמ ІȴɎ Ṟᾼ ֪ɏ

(B5-05-03-2) 

C2ȸ ȳ П ᾼ♄ ȴɎӣ◖›ԅ Ӕ ɏɎC2-05-02-1ɏ 

C3ȸצ Ȳ ѡᾼ Ȳ ּ֪֯ⱢБ ϠȲἬѿּ Њ

™ІȲ ╥ᶺ ּЊ™І ҏҟᾲɎC3-05-02-1ɏȴ 

C4ȸ ╥ҟȲЛ╥ҟӉ Ȳ ╥ҟ ẲȲЛ ╥ҟṷ ἬȲ ╥

Ӊ ᾼ ἬȲ ІȴɎC5-05-02-1ɏ 

Л ế

ֻὣх

֯Ϛ  

A1ȸ∟ẃḥצ Ȳ֪ⱢᴞА ȲᶺБ ֯ᵮ◖Ȳ ╥Л ҟ…

ᴞА ᴞẨᵣȲ ᴞАᵮ◖ȲЛ Ӕ Ϣ ȴ

ɎA1-05-02-1ɏ 

A2ȸּ ᶙԓ Л῀ (ֻὣхЛ῀ Ϥ ὢ֑)(A2-05-02-01) 

有關和好朋友在一起從事活動方面，可分為從事犯罪行為及一般正當休

閒活動二類。有 5個個案表示和好朋友在一起從事犯罪行為，尤其是吸毒的

案類最明顯，幾乎和好朋友在一起從事活動都是吸毒行為。至於一般正當休

閒活動部分，亦有 3個個案表示和好朋友在一起從事一般正當休閒活動（參

見表 5-4-3）。 

表 5-4-3  和好朋友在一起從事活動訪談歸納表 

Ἐ в  

ṶӜ

ᴩⱢ 

A4ȸἨ ȴ֪ⱢᶺӐṝϷḥצӔ ᾼὣхȴᶺᾼὣх ╥ӣ◖ᾼȴ

ɎA5-05-03-1ɏ 

A5ȸ ȸצϚ◕ ᶺצ ϚщҠ Лֵϫ Ȳ֪ⱢϚצ ֯Ӊ

Ȳ ∟ӉӉȲ ╥ᶺὣх…צ Ӊ − Ȳ ∟ ӶȲ╥

ככ ІȲᵀ╥ ֯ḥצϠ( )ȲṪ ᶺ Һӻ’ҏҟϷḥצ

ԛἼϠȲ ╥Ҡ ὣхϚ Ṫ ӻ ≢ ᾼȴɎ֯ү ế

⁮ὣхϚ ᾼ♄ ɏɎA5-05-02-4ɏ 

B1ȸ֪Ɫ ╥ᶺ Ҡ ╥ᴞА ֯ ◖₇Ȳ Ἤѿ Ἤ

ᵃ᷄ᾼὣхȲד ᾼὣх ֯ᵮ◖ ɎB1-05-03-1ɏȲ Ợ ᵮ◖

ꜙצ ֻὣхɎᵮ◖ ḥֻצὣхɏɎB1-05-03-2ɏ 

B2ȸ ȲṪ֪Ɫѿ›◖₇Л Ȳ ֻȲᶺ ҃ ȴ ∟҃

֫ẃ ᵮ ЀȴɎB2-05-02-4ɏ 

C2ȸӣ◖₇П∟ᾼᾭᾓȲ ḥצШ ὣхϠȲ ϷЛכ ѻ ҟ᷄

ὣхȲ֪ⱢЛ ҃ ҏҟɎӣ◖∟ӻхḂ ɏɎC2-05-02-2ɏ 

Ϛ Ӕ

ԅ

♄  

A2ȸ ╥−῀їᾼֻὣхȲ Ϛ Ӊ ȳ Ϛ иṹ ∫

⁷ Ȳ ᾼ− ֻᾼὣх (A2-05-02-02) 

A3ȸ ȳ ȳϚ ϱϯ ( ế֝ ԅ ₤ )(A3-05-02-02) 

C2ȸ ּᾼЊ™Іҟᴍ еҨ Ȳ ּҟ ᴪὢȴɎC3-05-02-2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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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朋友有犯罪經驗否部分，有 3個個案表示所交往朋友皆沒有犯罪經

驗，而有 7個個案表示所交往朋友皆有犯罪經驗，仔細分析這 7個個案，全

部都是毒品案類，可見吸毒者都是物以類聚，相互吸引，一起犯罪（參見表

5-4-4）。 

表 5-4-4  同儕有犯罪經驗分析 

Ἐ в  

ḥצӜ

 

A2ȸ ᾲᾼὣхϚЄ ȲӜ ᾼὣхḥצ (A2-05-03-01) 

B3ȸḥצωȲᶺ ᾼ╥ ẃП∟И῀ Ȳ ẃ◖₇ ҠἢȲ ∟◖

₇ᾼ҅ Ȳׄ‍҃ỄҪ Ὠ( )Ȳ ∟ ♠ Ҫҳ ( )Ȳ Ȳ

ᶺ ᾼ╥ ẃП∟И῀ Ȳ ẃẔ Ϸ╥ϢӢᾼҫҵϚ Ȳ

ᴖѹȲ ẃ҃ ֯ ϢП›╥ Іᾼ ᾎȲ Іᾼ Ȳ

ẃ╥ ɎϤ ›ṝ ḥצϢצӜ ɏɎB3-05-03-1ɏ 

C3ȸḥצȲ ḥצȴɎὣх Ӝ ɏɎC3-05-03-2ɏ 

Ӝצ

 

A1ȸᶺ ҺП∟Ȳᶺ ḥצȲϚ ḥצ Ȳ Ϡᶺᴔеѿҵȴ

Ɏ ὣхצиӔ ᾼὣх ЛӔ ᾼὣхȲᵮ◖ᾼ ⱢЛ

Ӕ ᾼὣхɏɎA1-05-03-2ɏ 

A3ȸṪ ї ẞ Ȳ Ϛכװẞὣхᵮ ׄ‍҃ỄȲ−ֻốȲ֯҃

Ϣᾼ ϯȲ ṭ ҒϤ҃ ( ϡ ѯ ᾼ ѠהЛ ȳ

ếḽхᵰ▐ȳֻốїц҃Ϣᾼ ϯ Ϛװṿӣׄ‍҃

Ễ)(A3-05-03-01 

A4ȸἨ ȴ֪ⱢᶺӐṝϷḥצӔ ᾼὣхȴᶺᾼὣх ╥ӣ◖ᾼȴɎὣ

х ╥ᵮ◖ᾼȲḥצӔ ᾼὣхɏɎA5-05-03-1ɏ 

B1ȸ ╥◖₇ɎB1-05-03-8ɏϷצ ɎB1-05-03-9ɏ 

B2ȸ ֯ӣϠȴἬѿᶺИ…֪ⱢṪ ӣЛ῀ Ш ὧᴫ ȲᶺϚ᾿ӣȳ

ӣẞ∟ẃȲἇḥ ᵀ╥ ᾿Ϛצ Ṫṷὣх Ȳ҃ Ϸ ẃ᷄ᶺ

Ȳ ҟ ◖₇ȴɎB2-05-03-1ɏ 

C2ȸᶺḽὣх╥҃ὣх ҃ᾼȲὣх ҃ᾼȲἬѿ҃ ỞӣȲᶺ╥כ

҃ӣȲ ӣȴɎC2-05-03-3ɏ 

C4ȸ ȲּϷ╥ ᶺҟ ּϚṷ֦ ᾼὣхȴɎC5-05-03-9ɏ 

 

二、工作經驗 

對於是否曾經工作及月薪分析方面，分為沒有工作經驗及有工作經驗二

種。沒有工作經驗只有 1位外籍新娘，因為在越南沒有工作經驗，其餘皆有

工作經驗。而工作種類則包羅萬象，涵蓋各行各業在內（詳見表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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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5 是否曾經工作及月薪分析 

Ἐ в  

ḥצЏ

ᵂ  

A5ȸ ȴɎ֯ ⁮ḥצЏᵂ ɏɎA5-06-01-1ɏ 

Џצ

ᵂ

 

A1ȸ╥֯ ᾼ Ȳᶶ ᾼ Б ҟ ϠɎ М ›

֯ ӉЏц Ἤ ЂЏᵂɏɎA1-06-01-1ɏA1ȸ ֯҃ Ɏ›

ъɏȲ҃ ֯ ⸗ ҹ ὨᴫӉȴɎ М ∟֯›ъ

⸗ ҹ ɏɎA1-06-01-3ɏϚ Ở╥ᶄ Ȳ∟ẃϷ╥צ ҵӻὔ

ɎA1-06-01-4ɏ 

A2ȸ (ѻ ᾼЏᵂ ╥ ȳ ȳ ἇЏᵂ)(A2-06-01-11) 

A3ȸ (Ҭצ ІЏ ȳế ᾼЏᵂ )(A3-06-01-10) 

A4ȸ ЛϵȴɎ Ṷ רּ ―ᵓ ἇЏᵂɏɎA5-06-01-1ɏᶺ 27

П›Ȳᶺ ϢϷצ ז Ȳ ὰ ȴṪ ᶺᴞАế

ᶺԒӢצ Ϛ ὰ ἇȴɎA5-06-01-3ɏ 

A5ȸ צ… Ṫ ֙ẚ Ȳ Ṫצ ᾼ ІᾼȲҒЏᾼȴɎ֯ү

ᾼЏᵂ ɏɎA5-06-01-2ɏ 

B1ȸ ֯ ɎB1-06-01-1ɏ 

B2ȸ Ȳ֪Ɫᶺד ᶙ ֯ ᶺᾩᾩȴᶺᾩᾩ֯ᶺϡϫϚ

∟ṛᾼȴϡϫ ȳϡϫϚ ҿҢȴ֪Ɫ ֻ֯ Ṫד ȴɎ М

∟ ὢ ἇɏɎB2-06-01-2ɏ 

B3ȸ֯ӉЏᾼ Ϛứ ᴔ ֪Ɫᶺ╥Џ Ȳ ∟ҏϠῂ ᶺᾼ

ϚԌЏᵂ ╥Ԓ֯ Ϛԍ ϱ ɎB3-06-01-8ɏṪ ṛᾼ

ᶺї ᾼȲҠ╥ḥ ᾎȲ֪Ɫ ṝ ЛֻȲ Ȳ

ṝ ѩ ֻП∟Ȳᶺ ϭ֫ẃүҖȲ ∟ ╥ҟ Ὠ еҨϱ

Ɏ ϡԌЏᵂ╥֯ Ὠ ϱ ɏɎB3-06-01-9ɏȲИ ᶺḽὣх

ІȲ ∟ ∟ϚװЏᵂ ╥ϯẃ Ȳ ∟ҟẞṪ

ϱ Ȳ ∟И Ӣ ᾼЏᵂ ɎB3-06-01-10ɏ 

B4ȸЛ╥Ȳ֪Ɫ ᾼ╥ דȲדּ ᾼ Ἤצ Ȳ ∟

ṛ ȴ (B5-06-01-1)ᶺ ҟӉЏ (B5-06-01-2) 

C2ȸ ―ᵓ ἇӉЏȳ’ ȴɎӉЏ ɏɎC2-06-01-1ɏ 

C3ȸᶺϤ ›ᾼЏᵂ╥֯ ᵫеҨ Ȳᶺ ᾼ и╥ӂ ֙ẚế

в ếҵ Ȳӂ ╥ Ϛṷ֙ ᾼὧᴫɎɎC3-06-01-3ɏȴ 

C4ȸצȲ Ṫ Ṫ Ш ╥Ȳ ҏɎC5-06-01-5ɏ צ

ᴿ ԓ ╥ ҟ Ȳ ᾬ☼Ȳ Ȳᾬ☼МїɎЏᵂ ɏ

ɎC5-06-01-7ɏȴ צ Ṫ ᾼȴɎC5-06-01-8ɏ 

 

有關工作的薪水是否夠用分析，有 4個個案表示薪水夠用，經分析這些

個案大都非屬毒品案件，故而花費較少，薪水夠用。而有 7個個案表示薪水

不夠用，因為再如何賺錢，永遠都不足以支付買毒品的費用（參見表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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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6  工作收入狀況 

Ἐ в  

Ѭ

ӣ 

A2ȸḥצ(Ϛ᾿ѿẃ Ѭ ӣ)(A2-06-02-06) 

A5ȸ ȲṪ ╥ᶺ ҃ȲֽὨḥצ Ȳᶺ ҃ȴɎế›ъиỰ

צ∟ Ь ֫ ›ъȳ ›ъ ɏɎA5-06-02-5ɏ 

B2ȸ Ȳѿ› Ȳ ֯Л ѩ ȴἬѿṪ ᶺ֯ӣ Ѡ Ȳ

ḥצ ȴϚ᾿ẞ ♠֪П›ᶺ Ӕ ᾼɎB2-06-02-5ɏȴ 

B4ȸ Ȳ ╥ứ ȴ צ∟ ⱢϠ ҵᶶȲצᾼ Ϣנּ ֽ ᶺ֯ừ

ᵂṃȲֽὨצШ Ȳ ∟ ϢⱢϠנּ ᶺ ֵ Ϛ Ȳ

ᶺ Ἤ ᾼҵ ȴ(B5-06-02-1) 

Ѭ

Л

ӣ 

A1ȸ Ɏ ♠֪ −ЄȲ ԛֵᾼ Л ɏɎA1-06-02-1ɏ 

A3ȸṪ ẞϚṷ׀צ ȲЛ ∟ẃ ╥ῧ ԏ(֯ Џᵂ׀ᾼ Ȳ֪

ᵮ◖ᴖῧᶙ)(A3-06-02-05) 

A4ȸ Ⱥ ẞї ϠȲ ᷄ ᾼ ȴɎA5-06-02-1ɏ 

B1ȸ֪ⱢṪ ֦ ЄȲ ϚѠ ᴞАϭ Ӊ ῧ Ɏ

ѬЛ ◖ếӉ ῧ ɏɎB1-06-02-3ɏ 

C2ȸ ╥ϱ ᾼ Ȳԓ ӣϯҟϠȲ∟ ꜙᴟқ ȳ ╥ȴɎⱢ

◖ ѥқ ɏɎC2-06-02-4ɏ 

C3ȸЛ ȴ כ Ȳԛ Ἢ ȲӢ♄ Л╥Ṫ Ṝ ȴɎC3-06-02-4ɏ 

C4ȸ ╥Л ȴɎC5-06-02-2ɏ 

有關和同事的感情分析部分，有 6個個案認為和同事的感情好，即使曾

經更換工作過。有 4個個案認為和同事的感情普通，並無特殊交情或感覺（參

見表 5-4-7）。 

表 5-4-7  與同事相處狀況 

Ἐ в  

ế֝

Ṷᾼ

ֻ 

A2ȸϷ−ֻ(ế ἇᴔ ȳ֝ṶᾼФ ᶮ)( A2-06-03-02ȷA2-06-03-03)  

A4ȸЛ Ⱥ ҟ ╥ ЊỘᾼ Ⱥ ᾼȲכ ᵂ ḥצ ẞ

ᵃ ȴɎ Ṷּר ѯד Л ɏɎA5-06-03-1ɏ 

A4ȸЛ ȺɎ Ṷ―ᵓ ἇЏᵂ Ȳ ᴔ ц֝Ṷד Л ɏɎA5-06-03-2ɏ 

A5ȸḥצȲᶺԓ ϠϚֵדᶶẒדȲ᾿ẞ ֯҃ Ϸ╥ …Ϸ╥ Ϛṷ

ᾼ֝ ẃ Ȳצḥצ ᶺП› ᾼ≢ ≢ Ȳ ╥…҃

ẃ Ȳѩ ẃ Ȳ҃῀ ᶺП›ѩ ȴɎ֙ẚ Џᵂ Ȳ

ắᴔ ֝ɏɎA5-06-03-1ɏ 

B1ȸЛ  Ɏ ᴔ ∕ẔЛ ɏɎB1-06-01-7ɏ 

C2ȸѲּד Ӣ Ϛṷ Ȳ Ҡ ᵓӣϱ Пҵᾼ Ȳҟ֦֦ὧ

ᴫ ȷ צ Џ Ȳ ІȴɎ֝Ṷ Л ɏɎC2-06-03-3ɏ 

C3ȸϚ᾿ −ֻȲד Ϸ −ֻȲ ⅎљϷ −ֻ 

ế֝

Ṷᾼ

 

A3ȸ ȲḥШ (֯ ІЏ ế֝ṶᾼФ )(A3-06-03-02) 

A5ȸ … ֝Ṷᶺѩ ю Ȳ֪ⱢṪ ֝Ṷ ╥ḽᾼȲἬѿᶺ ҃ѩ

ю Ȳ֪Ɫᶺ ҃Ϸḥצꜙ ( )ȴɎA5-06-03-2ɏ 

B1ȸḥֵϵȲϚẒ ѣᴖБɎ М ԉ ὢ ӢϚẒ ѣɏ

ɎB1-06-01-8ɏḥ֙צ Ɏ Џד ḥ֙צ ɏɎB1-06-01-9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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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ȸḥפֿצȲ ѿ∟Ȳ ḥצ ϠȴɎ ֝Ṷ ɏɎC5-06-03-2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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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曾換工作或被解僱的原因分析，也是包羅萬象，原因有薪水太少、

其他求職者對個案有前科的反應，讓個案無地自容、吸毒、無法融入正常生

活、懷孕、和朋友合夥做生意、無薪水領、因母親身體不佳而離職、老闆將

工作轉到大陸而離職、犯罪被發現離職、人生地不熟等原因（參見表 5-4-8）。 

表 5-4-8 曾換工作或被解僱的原因分析 

Ἐ в  

Џᵂ

Ἠ

 

A1ȸᶺЛ Ȳᶺ ╥ ҟᾼ Ȳ Ѭ ᶺϚ гȲϚ ѣϚ гȲ

ᾼЏᵂϭ− Ȳ Ϣ ȳӉ ȳ Ȳẞ♃ ἬȲШ Ȳ8

Њ И 1 6ȴɎA1-06-05-1ɏ 

A2ȸ╥֪Ɫᶺ ᴞАḆ Ϛ ȲИЛ ≈ (Л ȲḂ ἇ

Џᵂᾼ ֪)(A2-06-05-03) 

A3ȸҬ╥ Ẕ҃צ ῏Ȳ҃ ᶺᾼכ Ѿ ᶺ ֮ᴞ (Ẕ҃Ḗ

῏ ᾼчדּ‹צ Ȳ ֮ᴞ )(A3-06-05-03)∟ẃ֪Ɫᵮ◖Ȳ

ᶺḽὣх Л ᶺ Џᵂ (A3-06-05-06) 

A4ȸ ЛϤȴɎ Ṷּר Ȳ֪ ᾎ ϤӔ Ӣ♄ Лҟϱ ϠɏɎA5-06-05-1ɏ

―ᵓ ἇ╥֪Ɫ ὣх ᷄ẃ᷄ҟȲᴔὰ Л ϠȴɎ Ṷ―

ᵓ ἇЏᵂ Ȳ֪ᵮ◖ὣх ẃ᷄Ȳ ᴔ ɏɎA5-06-05-2ɏӉ Ӊ

ẞϤЛ ҏȴ ᷂ ҟӉ ϠȴɎ ὰ ἇ ֪…֪ ъỖ᷂

ҟӉ ɏɎA5-06-05-3ɏ 

A5ȸ֪ⱢṪ ╥ᶺ Һᶺ™І Ȳ ∟ᶺ֫ҟ ⁮Ӣ …֪ⱢᶺצϚ ⁮

ᾼὣхȲ҃Ϸ╥ ẃ Ȳ҃ẃ᷄ᶺȲ҃Ҫᶺ ҃ҏ Ϛ ҏ ẃ Ȳ

Ҡѿ Ṫ Ṫ Ȳ ȲҠѿ ȴɎ Џᵂᾼ ֪╥ Һȳ

ếὣх֥ Ӣ ɏɎA5-06-05-1ɏ 

B1ȸЛ῀ Ȳᶺ ᴔ Лҏ ѬȲᶺ Л ϠɎB1-06-05-2ɏ 

П∟ ╥֪Ɫḥ₇◖צẃ Ȳ− Л ⁬Ȳḕщ ὝὝḛḛᾼ Ȳ  Л

ϠЛ ϠȲ ᴞ ᴖ ḥҟϠɎB1-06-05-4ɏ 

B3ȸϷ╥Ϛ Ȳ֪Ɫ ᾼṝ ᾼ ֻ Ȳ ∟ϭҒϱүҖ

ІẒ Ϸ╥− ȲἬѿᶺ ֻᵣȲṪ ᵣɎB3-06-05-3ɏ 

B4ȸ ȲҠ╥Ϛ᾿ Лֻȴᶺᾼ −ֻȳᴩ╜−ֻȴἬѿּᶦ ᶺҟּе

Ҩ ȴּҬז ᶺ ϠϚҰ ɦ ỠỘᾼȲ Л ȹɧϷ֪ז

Ɫ Ұ ȲϷ֪Ɫᶺ ЏᵂȲἬѿᶺϥϫгדἉᾼ ỞԒҟּе

Ҩ᷂ ᶫ ȴɎ Џᵂᾼ ֪ɏ(B5-06-05-5) 

C2ȸ֪Ɫӣ◖₇ȲᶺМ ╥ᴞАᶹϠ−ֵװȲḕװ ᶺ ᶹ ᾼ Ȳᶺ

ȴ֪Ɫᶹ Ϛ◕ Ȳ ∟Ṫ◕ ḥ ᾎϱ ȲἬѿᶺ

ЏᵂȲ ẞֻϠԛ᷄ ЏᵂȴɎⱢ◖Ḇ ЏᵂɏɎC2-06-05-3ɏ 

C3ȸ ╥֪ⱢὣхЮ Ȳ ∟ Ϛ Џᵂ╥֪Ɫ∟ẃ֙ẚᾬᶺ еҨ ẃ

юȲᶺ ᷂ѻ ᾼ ї ẞϱ Ȳ҃צ ᶺ Л ҟȲҠ╥

ᶺ ᴕ ẞ Ȳᶺ ֝Ṷ ḥצ ҟȲἬѿᶺ ϠȲ ϡ

ҟ Ѭ ɎC3-06-05-1ɏᶺ╥֪Ɫ І ӣе ȲṶ ὧ Ṷ ȴ

ɎC3-06-05-5ɏ 

C4ȸ֪Ɫᶺ֯ ϢӢ֮Л ᾼȲᶺҬ῀ ҃ᴖБȴɎC5-06-05-1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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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休閒生活與嗜好型態 

有關個案入監前的生活作息可分為一般正常作息及不正常作息二種。入

監前的生活作息屬一般正常作息者共有 7位，所犯案類大多為非毒品罪，而

屬一般刑案居多。而不正常作息者有 5位，全部都和吸毒有關，因為吸毒會

導致生活作息不正常（參見表 5-4-9）。 

表 5-4-9 生活作息狀況分析 

Ἐ в  

Ϛ

Ӕ

ᵂ  

A2ȸ Ӑḥ ᾲȴ ∟…ȴ(ẞḽх ∟ȲЄ Ԍ ֯ЏᵂȲ−ю

ԅ ♄ )(A2-05-01-06) 

A4ȸᾲ ϱ ȴɎӂ ֯ ᾼԅ ♄ ╥ᾲ ϱ ɏɎA5-05-02-2ɏ 

A5ȸ ȸ ȴɎϤ ›Ӣ♄ᵂ ɏɎA5-05-01-1ɏ 

B1ȸצЊ™П› Ȳ ϱ Ȳ ֯Џᵂ Ȳ ֫ כ╥ Ɏӑ

ӢІП›ᾼӢ♄ᵂ ╥ϱ ếכ ɏɎB1-05-01-2ɏȲ צЊ™Ϸ╥

щכ Њ™ ɎB1-05-01-3ɏ 

B2ȸ Ȳ֪ⱢӢ♄ыӔ ϠȲἬѿᶺḕװ…ᵮ◖ ὧᴫȲ҃

ȲốἡϠȺὙὙ Ϛ ϢṪ Ṵ֯ ȳϷḥּכҟ Ȳ≢

…ᵃ ȹɎB2-05-01-3ɏ 

B3ȸᶺ֯ҵ ᾼӢ♄ᵂ Лֵ Ϛ Ȳᶺ Ҫᶺ ẃȲ

Ở ᶫϚᶫҟ֦ ϯрХг ֫ẃɎB3-05-01-1ɏȲἬѿẔ

ᾼᵂ Ϛ ȲҬ╥… 

C3ȸ ╥−Ӕ Ȳ ╥ϱ ϯ Ȳϯ П∟♃ Ȳ♃ᶙ П∟ כ╥

Ȳѡ ϚѡɎC3-05-01-1ɏȴ 

ЛӔ

ᵂ

 

A3ȸ ∟ẞᶺПכ╥ ẞȲ ᵃ≢ Ϣ ֦Ṫ ȲᵃЛ╥ḥ֦֯צ

Ṫ ὧᴫϠ Ȳ ≢ ϭ Іȹ ∟҃ ◖ᶺḕщϚ᾿ᵮכ

Ȳ ῧ−ֵ Ȳ ᶺכ҃ ІȲ ҪᶺЛ ҟϱ ֻϠȲ

∟҃ ᾎ ẁᶺ Ϡ (A3-05-03-10) 

A4ȸ Ⱥѩ ֻ ᾼ Ȳὣх פϚּפּ ҟȴצ Ϸ ҟӉפּ

’ ȳӉ ȴɎ ế◖хҟ KTVȳӉ’ ȳӉ ɏɎA5-05-02-3ɏ 

B1ȸ Ȳ ϱ Л Ȳ ֯Ṫ  Ȳ  ɎB1-05-01-5ɏ 

C2ȸᶺҠ ֝Ṷҏҟ ȲҏҟᾲȲП∟ Л ϠȲ֪ⱢỢϷ

ḥצṪ ϩȳ ϩế  ὣхҏҟᾲȴɎC2-05-01-3ɏ 

C4ȸ М ∟ᾼᵂ ẞ ֯ȲЛ╥ −Ӕ ȴɎC5-05-01-1ɏ 

至於入監前的休閒活動分析，可分為一般休閒活動及從事犯罪活動二

類。入監前從事一般休閒活動計有 8個個案，大多屬於打電腦、去 KTV、

打保齡球、打撞球、看電視、看書、在家種植花草、跟家人出去逛街等。從

事犯罪活動有個個案，且全部都是毒品犯（參見表 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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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0 入監前的休閒活動分析 

Ἐ в  

Ϛ

ԅ

♄  

A2ȸᶺЛ╥Џᵂ ╥ ֯Ἢ Ӊ Ȳ Ѿ ╥ І(ẞḽх ∟ȲЄ Ԍ

֯ЏᵂȲ−юԅ ♄ )(A2-05-02-01) 

A4ȸ Ⱥѩ ֻ ᾼ Ȳὣх פϚּפּ ҟȴצ Ϸ ’ҟӉפּ

ȳӉ ȴɎ ế◖хҟ KTVȳӉ’ ȳӉ ɏɎA5-05-02-3ɏ 

A5ȸ Ϛ Њ™ Ȳ Ϛ ȹṪ ᶺѩ כ Ȳқ Ȳ

( )ȴɎA5-05-02-1ɏ 

B2ȸᶺ ֯ ȲӪщ ᾼ ᾼȲ ∟Мрҏҟ Ӏ ȷἨ╥ҟ ее

֦ ȲṪМр ז Њ™І֫ ɎB2-05-01-4ɏ 

B3ȸѿ› Ȳϯ ȲЛ╥∕֯…ᶺ Ϣҏҟ ȲϷ ὣхҟ

ɎB3-05-02-1ɏ 

C2ȸЛϚứȲצ ϱϚṷ Ȳ ϱ ȲἨ╥Ϛṷ ֤Њ Ȳכ

ᵑϢᾼכ Ȳ ᴖБȴɎӣ◖∟Ӣ♄Ḃ ɏɎC2-05-02-2ɏ 

C3ȸ כ Ȳϱ ɎϤ ›ԅ ♄ ɏɎC3-05-02-1ɏȴ 

C4ȸ ╥ҟȲЛ╥ҟӉ Ȳ ╥ҟ ẲȲЛ ╥ҟṷ ἬȲ ╥Ӊ

ᾼ ἬȲ ІȴɎC5-05-02-1ɏ 

Ӝ

♄  

A3ȸ ḛ ֯◖₇МȲ ∟ᶄḵ( ϡװЏᵂ ḇ∟ẞ Ϛװᵒ֑Ϥ ᾼӢ♄

ᶮ)(A3-05-01-01) 

B1ȸϷ╥ὣх ᶺҟᾲᾼɎếὣхҟ ᾲɏɎB1-05-02-2ɏ 

B2ȸᴖᶺ Ϡ ỞӣȲ ḥצӣϠȴ֪Ɫᶺ∟ẃ ẞᾼ╥ ♠֪ȴɎ ׄ‍

҃ỄḂᵮ ♠֪ɏɎB2-05-03-2ɏ 

有關入監前是否有抽菸、嚼檳榔、喝酒、吸食毒品、服用藥物、（安眠

藥等）、飆車、賭博、自殺等情形分析，入監前有抽菸、嚼檳榔、喝酒、吸

食毒品、服用藥物、（安眠藥等）、飆車、賭博、自殺等情形者，有 10個個

案表示入監前有抽菸、嚼檳榔、喝酒、吸食毒品、服用藥物、（安眠藥等）、

飆車、賭博、自殺等情形之一，而僅有 3個個案認為自己完全沒有這些習慣

（參見 5-4-11）。 

表 5-4-11  成癮性嗜好或偏差休閒 

Ἐ в  

Ϥ ›

Ἴצ

ȳ

ȳ

ȳ

ᵮ ◖

₇ȳὢ

ӣ

ᾬȳɎׄ

A1ȸצ ȲṪṷᶺ צ Ȳḥ᷂צһ כ ᴖБȴɎ Ἴ ȳ ȳ

֦ ȲᵀҬצᵮ◖ϱ ɏɎA1-05-03-1ɏ 

A2ȸצ)צἼ )(A2-05-03-01) צ)צ )(A2-05-03-03) 

A3ȸ Ȳ֯צ Ȳ ϱ Ӊ ȲἨ╥ὣх 3 1Ȳ  ᶺפּ

(A3-05-02-03)צ Ⱥ ᶺᵮ◖ᾼṶ (A3-05-03-01) צ ( Ἴ

)(A3-05-03-02) ( )(A3-05-03-07)ї Л

ֻ Ȳ ϧІᴞ (ᴞ ᾼ ⇔ȲЛ  Ϻ)(A3-05-03-11)ײ

A4ȸ֯ҵ Ἴצ Ȳ ḥצἼ Ȳ╥ᶙԓ ᾼȴɎA5-05-03-1ɏ 

A5ȸ ╥ ֽὣх҃− ї ╥҃ї ᾼ ᷄ᶺȲᶺ ҃Ϛ

ȴɎA5-05-03-2ɏṪ Ҡ ֻȲ ȲἬѿИ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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ɏȳ

Ṟȳ

ȳᴞ

ᶮȹ 

ᾲȲҠ╥∟ẃḥצᾲϠ( )ȴɎ ᾲ ɏɎA5-05-03-5ɏ 

B1ȸצȲצἼ ɎB1-05-03-1ɏ ╥◖₇ᵣȲ֪Ɫ◖₇ѩ Ṫצ Ȳ

ᵃ − ҃ȲἼ ╥ ֻɎɎB1-05-03-4ɏ 

B2ȸᴖᶺ Ϡ ỞӣȲ ḥצӣϠȴ֪Ɫᶺ∟ẃ ẞᾼ╥ ♠֪ȴ

ɎB2-05-03-2ɏʌ Ϛװ ╥ МȲᾩᾩ ᶺ ᾼȴ ∟∟ẃ Ϸ

ϱϠɎB2-05-03-6ɏ 

B4ȸ Ȳ֪ⱢᶺԒӢἼ  (B5-05-03-5) ∟ḥ ѷП›Ҭ҃צἼȲ҃

ѷϠѿ∟ І צ Ȳ ∟Л῀  (B5-05-03-6) 

C2ȸḥצȲӣ◖ᾼ Ἴ֯צ Ȳᶺ Ἴ ╥ҫҵϚ ȴɎ М

Ở═ Ἴ ɏɎC2-05-03-7ɏk҃ỄϷצӣ ȴɎC2-05-03-8ɏЄ

FM2ȳF2צӣ ɎC2-05-03-9ɏ 

C4ȸἼ ȲצɎC5-05-03-1ɏӣׄ‍҃Ễ ♠ ȴɎC5-05-03-3ɏ ṞȲ

Ṫ╥ Мᾼ ȴɎЛṏ ɏɎC5-05-03-4ɏ 

Ϥ ›

כ

ֻἨ

ᴩⱢ 

A2ȸḥצ( Ẕ҃Ӝ Ἠכ ἤ ֻ)(A2-05-03-02ȷA2-05-03-04ȷ

A2-05-03-05ȷA2-05-03-06ȷA2-05-03-07) 

A3ȸḥצ( ȳӣׄ )(A3-05-03-04 

A5ȸЛ ȴɎЛ ֦ ɏɎA5-05-03-1ɏ 

B2ȸḥצȳЛ ȴɎḥצ ɏɎB2-05-03-7ɏ 

B3ȸḥצȲᶺ Л ɎЛ Ἴ ȳ֦ ȳӑ ֦ׄ ȳЛ ṞȳЛ

ȳЛ ɏɎB3-05-03-1ȷ B3-05-03-2ȷB3-05-03-3ɏ 

C3ȸḥצȲᶺЛ ȴɎ Лṏ ɏɎC3-05-03-1ɏ 

 

第五節  生命事件與犯罪歷程發展 

一、生命事件 

在生命史或者發展犯罪學的觀點裡，理論焦點通常關注生命事件與偏差

（犯罪）行為的關係。生命事件會影響生命的發展軌跡或轉折，正向的生命

事件可以阻礙。犯罪或偏差行為的形成或持續；相反地，負向的生命事件也

可能導致犯罪的惡化。透過與 12 位女性犯罪者的深度訪談，從中歸納與分

析出相似的重要生命事件，包括了：（1）親人生病或死亡；（2）結識男性親

密伴侶；（3）接觸偏差他人；（4）學校適應不良；（5）開始吸毒；（6）懷孕

生子或墮胎；（7）進入刑事司法體系；（8）被害經驗。 

（一）親人發生重大生命事件 

女性犯罪者的生命歷程（6位）通常可以觀察到重要他人的生病或死亡，

而這些重要他人大部分是女性犯罪者的直系尊親屬；小部分是親密伴侶。伴

隨親屬的生病或死亡，往往改變了女性犯罪者的生命軌跡。而這個轉折點對

於女性犯罪者的影響，通常以經濟壓力、照顧責任的加重等型態展現；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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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使女性犯罪者失去對家庭的依附，進而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求學、工作、婚

姻等軌跡（參見表 5-5-1）。 

表 5-5-1親人重大生命事件分析表 

ṶԈ в  

Ϣ

Ӣ

Ἠײ

Ϻ 

 

 

B4ȸ╥Ⱥ (B5-07-03-1)Ȳ ∟Иҟᾨậẞ Ϛ ԌЏᵂȲἬѿṪ ṛ

ᾼ ᶺї ᾼȲҠ╥ḥ ᾎȲ֪Ɫ ṝ ЛֻȲ

ɎB3-06-05-2ɏ 

B3ȸϷ╥Ϛ Ȳ֪Ɫ ᾼṝ ᾼ ֻ Ȳ ∟ϭҒϱүҖ

ІẒ Ϸ╥− ȲἬѿᶺ ֻᵣȲṪ ᵣɎB3-06-05-3ɏ 

C3ȸḕщ ɎC3-10-08-7ɏȲ ᶺ ѻ ׄ ᶺ Ϛ Ȳ דּ∟

Ϸצ ᶺ ╥ כ Ϛ ɎC3-10-08-8ɏ 

A2ȸ …ᾩᾩҟѷᾼ Л ᾼȴᶺּט ҷҟ ϯҟᾼ ӦȲᶙ

ԓЛ ắȲѷꜜᶯἑБ ḥצ Ϡȴֻ֯צҹҹ ᶺϚ ṛ ẃ 

(A2-02-01-12) 

B2ȸ  Ȳ֪ⱢỢ ∟Пױ Ӈ ╥Ϛ ϢϠɎᾩᾩ ѷ ӕ ѷɏȴ֯

Ṫ П∟ ȲᶺИ ẞ ᾼ ╥Ϛ ỦẐɎB2-02-01-38ɏȴ 

A3ȸ Л╥ᴞА ӢȲҠ╥ᶺּ᷂ ѩᴞАᾼỄכ (⃰Ѕ

)(A3-02-03-07) 

（二）接觸偏差伴侶人或偏差朋友/家人是生命重大轉折 

女性犯罪者的生命歷程往往伴隨著與男性親密伴侶的緊密連結，因此後

續所帶來的影響常常呈現兩極化，要麼是對女性受訪者提供強而有力的正面

支持與依附只有 1位，大多數是將女性受訪者引領進犯罪深淵或者成為壓力

來源（有 5位）（參見表 5-5-2）。 

女性犯罪者會從事犯罪活動，除了結識男性親密伴侶之外，另外一個重

要因素便是接觸到偏差他人，在此將偏差他人分類成：（1）學校同學、（2）

兄弟姊妹、（3）朋友。若是從犯罪類型觀察，其中又以毒品犯罪的情況最為

明顯，8位有此生命事件的受訪者裡有 7位曾犯過毒品犯罪（參見表 5-5-2）。 

表 5-5-2 接觸偏差親密伴侶、同儕、親人對生命影響分析 

ṶԈ  в  

Ӕ֣

 

B3ȸ Ȳ֪ⱢП›ӻᾼṪϮ ẞ ∟ ╥ ϠȲ Л ╥ ᵑ

Ϣ ṛϠȲṪֻЛ ὔӻ Ϛ ІϚ ṛẃȲᶺצ ứϯẃȲ ᾼ

҃ Ɏּר ḽхȳ ц ᾼ ɏɎB3-05-01-14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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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ȸϷ╥ᵮ◖ ᾼ( )ɎϮ Њ™ᾼᾩᾩᶁ╥֪ᵮ◖ ɏɎB1-02-02-4ɏ 

B2ȸ ḥצ ᾎȲᶺϷЛ῀ Ȳ Ҭֻᵮ◖ȴҠ╥ᶺ ҃Ṽ ╝ᶺȲ

ᴖѹ ӐҒ ȴ҃ ȳᶺϷ Ȳ ᵃ ᾼ  ȺɎӐװᵮ◖

֪ ᴞ ϰъᾼ ɏɎB2-02-02-29ɏ 

C2ȸ ╥֪Ɫḽὣх Ȳ҃צӣ◖₇ȴɎC2-05-03-2ɏ 

A3ȸϷ╥ếḽὣх ȲҪ҃Л ᵮ◖ Ȳϭ Л Ȳֻ Ȳ╠ ᶹ

Л ẃϠȲ ᵮЄ Ϛ ᵮ ɎA3-09-01-14ɏ 

A4ȸП›ᶺ ẃɎ Ѕ ɏᾼ ╥Ẓ Ȳ ẃҖἬϷ╥ ϠϚדХ

ѣɎḽхӜϯ װ1 ɏɎA5-09-01-4ɏ 

֝  

B4ȸϷ╥ὣхȲϫ ᾼὣхȴ҃╥ᶺד М ᾼȴɎ֝ М ɏ
(B5-05-03-1) 

ὣ

х 

 

A1ȸ ╥֯ὣх ȲצϢ Ȳ ᶺ╥ӑדכȲ ᶺ ᶟ ȲӐ

ẃ╥Ҫ҃ Л ᶺ Ȳ֪ⱢᶺṪ ֯ ȴɎA1-08-01-1ɏ 

B1ȸ֪Ɫ ╥ᶺ Ҡ ╥ᴞА ֯ ◖₇Ȳ Ἤѿ Ἤ ᵃ᷄ᾼ

ὣхד ᾼὣх ֯ᵮ◖ ɎB1-05-03-1ɏȴ 

B2ȸ ֯ӣϠȴἇḥ ᵀ╥ ᾿Ϛצ Ṫṷὣх ȲἬѿИ ẞᶺ 24ȳ25

ẃ ȴ֪Ɫ҃ Ϸ ẃ᷄ᶺ Ȳ ҟ ◖₇ɎB2-05-03-1ɏȴ 

A3ȸṪ ї ẞ Ȳ Ϛכװẞὣхᵮ ׄ‍҃ỄȲ−ֻốȲ֯҃Ϣᾼ

ϯȲ ṭ ҒϤ҃  (A3-05-03-01)ȴ 

A4ȸ֪ⱢᶺӐṝϷḥצӔ ᾼὣхȴᶺᾼὣх ╥ӣ◖ᾼȴɎA5-05-03-1ɏȴ 

C4ȸ ȲּϷ╥ ᶺҟ ּϚṷ֦ ᾼὣхɎC5-05-03-9ɏȴ 

（三）負向學校經驗而離開學校 

不同的女性犯罪者在其生命歷程裡，幾乎都有負面的學校經驗，這些經

驗包括了學習意願低落、成績表現不佳、無法在教育體制裡獲得認同。而表

現出來的型態有：（1）轉學；（2）蹺課逃學；（3）違反校規；（4）休（退）

學等。12位受訪者裡共有 8位有經歷過此生命事件（參見表 5-5-3）。 

表 5-5-3  負向學校經驗及其影響分析 

 в  

 B1ȸЛֻ Ȳ Ӣ≢ ֻȲ҃ ᶺ Ӣ ╥ ӍɎB1-03-05-10ɏ 

 B1ȸ Ϯᾼ ֯ҵ ᾼ ѩ ֵɎ Ѿ ɏɎB1-03-06-2ɏȴ 

 C4ȸ Ȳ Ϯᾼ ѩ Ȳ Ϯᾼ Ѿ ... ѩ ȴɎC5-03-06-4ɏ 

A3ȸצ ᾼ Ɏ МɏȲϚ ├ 2ȳ3 щȲếὣхҟᾲȳ  

(A3-03-06-01)ȴ 

A4ȸ Ϣצȴḥצ ᶺ Ȳᶺ ȴ ẃ ᶺ֫ҟɎA5-03-05-2ɏȴ 

A2ȸצȲ Ϛ ыֵȲ  (A2-03-07-06)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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ᴩⱢ 

A3ȸ Ϛ ЅӢϚ Ȳכẞצ ᾼ֝ Ȳ ּҏ (

)(A3-03-07-03) 

A4ȸḥצȲ ╥ ІȲ Ɏ Ϛ ӉϢɏȴɎA5-03-07-1ɏ 

C4ȸצ ȲṪ −Ӣ Ȳ ╥ Ϸ╥ ᶺᴞА֝ ȲⱢШ ҃ḥצᶺᾼ

֝ Ҡѿ᾿ ᷂ᶺɎ ɏ ȴɎC5-03-07-15ɏ 

ԅ/

 

A4ȸ ϡϯ Ṫ Ȳ Ϛ Ҍ ϡ Ȳ Л ᶺ Ɏ ыֵɏȴ

ɎA5-03-06-2ɏ 

B4ȸ ᾲᵣȺɎЄ М ᾼ ֪ɏ(B5-03-06-1) 

A2ȸẒ ϢɎῶ ɏ ֻȲ╠ ЛϯҟϠȲṪ ԅ ȲẒ ϭ֝Ϛщԅ

 (A2-03-03-14)ȴ 

（四）吸毒而持續犯罪 

在 12位女性犯罪樣本裡，發現如有再犯或持續犯都跟毒品犯罪有關（7

位），其中有些是毒品累犯，有些則發展出其他犯罪，例如竊盜、搶奪或強

盜。另一方面，只要是初犯或終止犯的樣本都跟毒品犯罪無關（5位）。因

此將有無吸毒經驗界定為重要的生命事件（參見表 5-5-3）ȴ 

表 5-5-4  吸毒經驗及其影響分析 

ṶԈ 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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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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ᵺ ..ᶺᾼӢ♄ Бה ỆứϠȲ…Л╥ϭ ᶺ ᷂ᶺᴞА ֻȲ

∟ԛҟ᷄ѩ Ӕ ᾼὣхȲʌ ᶺ ЛϱṪṷӔ ᾼḔ ɎB1-07-02-18ɏȴ 

ᵮ◖

ᴖ═

Ӝ

 

B2ȸ֪ⱢṪ ѩׄ‍҃Ễ…һ ᵃᵮ ѿ∟ᵃ Ȳᵃ Лᴞѻᾼ

Ȳֿפʲϱװ ẞᾼ ᶺᵮȴᵃ ȹ ╥ ȴɎB2-09-01-10ɏ 

C2ȸ֯ чעȲҏҟѿ∟צϚ◕ ԛчעȲᵀ╥ ◖ẞὧᴫɎכ╥

₇ɏП∟Ȳ ᶱ ϠȴɎC2-08-02-2ɏ 

A3ȸ֯ ϢӢӭ ᾼ ᶮϯȲᶺб ᴞАế◖₇Ϛ ḛ ɎA3-09-01-08ɏȴ

Ṫ╥҃ⱢϠ ᶺ ♠֪Ȳ ếὣхҟ Ϣ ᾼ ṞȴɎA3-09-01-28ɏ 

A4ȸᶺЀ צ Ȳ Л ҀṪ Ɏᵮ◖ ɏȲ Ӝצ ֪ІȲ

ᶺ ᾼ ὧᴫȲ ṛȴЛ ӣ ȴɎA5-08-01-4ɏ 

A1ȸ Ȳ −ЄȲ ∟◖ ᵂ ᾼȲἬѿᶺ ∟ẃШ Џᵂ

Ȳ Ϥן ֵᾼ Ȳ…Ἤѿ ♠֪ ᾼ╥−ҠἢᾼȴɎA1-06-02-1ɏ 

C4ȸ ȺɎֽὨ ᵃ Ϛ ȹɏɎC5-08-02-2ɏ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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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人母、懷孕、墮胎對女性是重要事件 

在訪談的過程裡，我們可以發現到小孩子的有無對女性犯罪者而言有一

定的影響力（5位），表現在責任感的加重、對家庭依附的增加等。在這樣

的影響下，也發現有受訪者（1位）做了另一種選擇，也就是為了避免受到

小孩子的影響，而乾脆選擇墮胎，這樣的選擇也表示小孩子出生與否的重要

性（參見表 5-5-4）。 

表 5-5-5  為人母、懷孕和墮胎及其影響分析 

ṶԈ 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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ӕ 

 

 

 

 

A1ȸЊ™ᵣɎӢ♄ Ϛ ᴯɏɎB1-02-03-10ɏ 

B4ȸᴟю ҃ ֯Ȳ Л╥ ҃ Ϛ ȲҠ╥ᴟю Ϡ

ẞכצ ȴ (B5-05-03-1) 

A5ȸ …Ẕ Ϸ╥ − Ȳᵀ╥ᶺ Ȳ ẃ Џᵂ Ȳ ∟Ϸ

╥ҠѿצϚ Ҡѿ ҃ Ɏ™Іɏ ɎA5-02-03-1ɏ 

A2ȸҠ╥Њ™╥ ᾼȲ ẞЊ™ −ї Ȳ ᾼ ẞЊ™ (A2-02-03-03) 

ІЅ 

Һ 

A1ȸ Ὑ ᾼ֮Ѡ ╥ᶺᶹ ȳᶹ◖ϠȲ ῀ Һẞ∟ẃ’ҵӢ ȲϷ

ḥἼ Ϸḥᵮ◖Ȳᶺ ╥ Ὑ ᾼϚ ȴɎA1-07-01-1ɏ 

 C2ȸϚ Ở Ϛװ צ Ȳ Л Ȳẞ ∟ Ȳ

Ȳᶺ ᶺḥ ᾎ Њ™Ȳ╥᷂҃ӢϯẃȲчᴖ╥Њ™І Ȳ

ᶺϷ ȲἬѿᶺ Л ӢЊ™Ȳ ᷂҃ ȴɎC2-07-02-8ɏ 

（五）被害經驗 

過往研究女性犯罪者的相關文獻，都指出女性被害經驗與未來犯罪的關

連。在時間上除了強調童年期的被害、也有成年期的被害；另外在被害經驗

的種類上，特別強調家庭內的暴力與性暴力的被害。但是相較於文獻的豐富

資料，此次 12位樣本中，有相關被害經驗的有 4位。 

表 5-5-6  被害經驗及其影響分析 

 в  

ἤ

–

 

A1ȸ…ᵀ╥֯ᶺ Ӄ ᾼ Ȳᶺᶱ ╥ Ӄ ╥Њ Ȳ 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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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Ѕἤᾼ Ȳѩ ―ȴɎA1-07-02-2ɏ 

ắ

 

B1ȸ ḽх╟ Ȳᵀ Ɫḥ ȴɎB1ɏ 

B2ȸ҃ Л Ȳᵀ╥צ њ Ϛװ Ởѿ∟Ɏ ɏȲ∟ ȴᴖѹצ

҃῀ ᶺЛ чᶼȴɎB2-02-02-20ɏ 

A4ȸЛᶙԓ╥Ȳᵀ ╥ᵮ◖ Ɏ ɏȴɎӣ◖ צ ɏɎA5-02-02-2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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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犯罪歷程發展與影響因素 

在綜合分析 12位女性犯罪者的犯罪歷程後，發現一個重要的現象，就

是所有的累再犯都跟毒品犯罪有關，其中有毒品的累犯（5位），也有結合

其他犯罪類型（竊盜、搶奪、強盜等）的累犯（2位）。另一方面，所有的

初犯都是非毒品犯罪。受訪個案犯罪歷程圖如表 5-5-7所示。 

表 5-5-7  12位受訪者犯罪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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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入監後適應歷程 

本節旨在探討受訪個案入監後的適應歷程，首先，適應歷程係以個案之

入監初期適應、服刑感受與身體變化、家人接見與關係、個案與管教人員關

係與互動情形、個案與獄友關係與互動情形、生活環境、影響適應因素、攜

子入監等八面面向探討個案入監後生理、心理反應、家人關係、管教關係、

獄友關係及對生活環境的感受與影響其適應之各種因素，並就女子監獄可攜

子入監此有別於男監之特別措施加以分析；期藉由本傑觀察女性受刑人入監

後的適應樣貌。 

一、入監初期適應 

由於入監服刑對個人具有不名譽的標籤效果，因此，個案及其家人對於

入監服刑通常採否認的態度，加上對監獄的刻板化印象，使得個案入監前大

多有恐懼、壓力與悲觀的感受，尤其是第一次入監服刑的個案，這樣的感受

更加明顯。此種心態直接反應於個案入監的初期階段，這個適應階段為期約

2週至 3個月不等，這個階段的個案情緒相當低落並感到痛苦，若是在羈押

被告的階段，因尚未判決，其情緒更不穩定。不過，由於監禁的環境與個案

原本的想像差異甚大，即實際上的監禁環境並非充滿欺凌，收容人間會相互

支持，且管理的型態和其他團體生活，除了行動自由外並無太大差異，因此，

個案均能逐漸適應拘禁生活，面對服刑的事實。個案對於服刑的角色逐漸與

其他團體生活的角色類化，如學生、軍人，亦有助個案適應服刑的生活。受

訪個案入監（所）初期適應情形如表 5-6-1所示。 

表 5-6-1入監（所）初期適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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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ȸṪ ╥ⱢШ ᶺ ẃ ֮ѠȲᴰ֯ ֮ѠȲ ẞ֦כ∟

ᾼὧᴫᾼ Ȳ֦ὧᴫ ᾼЊ ᾼיϚִיȲϚִיִ ╥

ѬᵣȲ ὧᴫϷ ϱ ẃ֦Ȳ − їɎC2-10-02-1ɏ 

C3ȸ ḕщ ȳḕщ ɎϤ ᵅ ɏɎC3-10-02-2ɏ 

ẞ ϩȳ

ȳ

 

 

A2ȸ Ȳ ϩȲẔ ╥ ϩ (A2-10-02-03) ᶺ ẃᾼ ȲẔ ᶺᾼ

Ṫ ṮϢᾼї− Ȳȼᶺ Ȳᶺ ẃᾼ ╥ ᾼȲḥצ

֝ ϚҰ ȲҬצ ╥ ẞᶠᾼ Ȳ’═ᵐ Ȳ ἢ

ȲЛ Ẕ҃ắ֑Ϣ С їȲẦᵗẔ )(A2-10-05-11) 

B1ȸ ἢ Ɏӑדכ Ϛװ ẞ ἢɏɎB1-10-01-1ɏ 

B3ȸᶺ ϢӢẞἉ ꜙצ ֻ♄ᾼȲ טּ − Ȳ− ἢ

ɎB3-10-01-25ɏ 

C4ȸ ᾼɎϤ ắɏɎC5-10-02-2ɏ װ ẃȲ ẞᴞАṪ

ֵ І ᴩȲ −ἢɎϤ ắɏɎC5-10-02-12ɏ 

 

A2ȸЏ ȹẒ ѣᵣ(֯Џ 2 ѣ∟И )(A2-10-01-14) 

A3ȸᶺẃ Лֵᶶ 2 ├И  (A3-10-01-16) 

B1ȸẒ ├ᵣɎ ϡװ ϚẒפּ ∟ ɏɎB1-10-01-7ɏ ϯЏ

Є Ϛ ѣᾼ ȲϚẒ ѣᾼ Ɏ ẃ ЄּפϯЏ ∟Ϛ

Ẓ ѣв צ ɏɎB1-10-05-23 

C2ȸϚ ├ѿ∟Ȳ Ṫ ֯ Ȳ ᾼ ṝ Л╥−

ὢ Ȳ ᾼѩ ╥Ϛ ├П∟ᵣɎC2-10-08-1ɏ 

C3ȸϚ ѣɎ ɏɎC3-10-01-5ɏ 

C4ȸ Ɏ›Ϯ ѣ╥ ɏɎC5-10-01-9ɏ 

/Ἤׂכ

Ӣ♄ᵂ

Лֵ 

B4ȸҬ╥ї ϱ ἬḂצ ȴἬѿӢ♄ᵂ Ѡ ḥצШ ᾼ

ɎӢ♄ᵂ Ἤׂכ ḥыЄ ᵑɏ(B5-1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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Ӣ♄ 

A1ȸᶺ ẃϚ ѣ ᾭᾓҵȲЛ ᾼȲ ╥Ṫ צ

ȳ ᾼȲЛ Ϛ ẃ ẃЄ Ϛ ∟ Ϡ

ɎA1-10-01-3ɏɎA1-10-01-8ɏ 

A2ȸП›צ Ȳ ẃᾼ Ȳ Ӣ♄ϱЛ ȲЛ Ṫ נ

ᶩ Ȳ ∟Ṫ נ ȴ (A2-10-01-15)ȴȴ ᴞАȳ

ᴞА ṛ ẃᾼ (A2-10-05-13) 

 B1ȸЛ ᾼ Ϸḥ ᾎ ȲϷ╥ һ Ɏ ῟Ἢ ɏ

ɎB1-10-06-5ɏ 

C2ȸᵀ╥∟ẃ ╥ ᾼ Ȳ ϱ ἬϷ╥ ІȲЄ ֯

֮ѠϱȲ ֮Ѡ− ἠɎϤ ắɏɎC2-10-02-2ɏ 

C3ȸẔ − ҟ ȲҠ╥Ȳ ḥצ ᾎȴ ֯Б Л ϠȲ

Ϡ −ᴞ Ɏ ṓѠהɏɎC3-10-03-11ɏ 

Л

ᾼ

ᶮ  

A2ȸ Ợ ҟ ϠềȲᶺ ỢЛ Ṫ Ȳּ Л ≢

ȹ Ϣ ᶺҟ ѩ ֻ (A2-10-01-20) 

B3ȸֽὨӉ ẃ Ȳᶺ Ϣ ᶺ ҟ ҵϠɎB3-10-03-8ɏ 

C3ȸϚứ ᾼȲ −Ӷ Ȳ Ȳ ╥ϚứЛ צ ϡװϠɎ

ⱢӶ ȲЛ ԛӜɏɎC3-10-09-2ɏ 

ắ֑ϢṔ

ᴥ  

A2ȸ ᾼ ӢḥШ Ẓ  (A2-10-08-01) ᶺ ᾼ Ϛ ȲҬ

╥֯ЏᵂȲᴖ ╥֯ Ȳ Ȳצ  (A2-11-05-03) 

B2ȸ Ӑϱ ֯ ȲϷ╥ МϚ ạȴϚ Ϛ ᵫȲṪ

‍ּ Шצ Ṷ ӻ҅ᶺȲ ᵑ ᶺ ȲЛ ᶺЛ ҟѻ

ּ᷄ ɎB2-10-05-4ɏ 

A3ȸ ᵎ ( Ѡהᾼ )(A3-11-05-03) 

ὢ֑ᾼ

Ḃ  

 

A2ȸḥצȲ ╥ ֻȲҬ╥ ἤᴖБ (A2-10-09-04) ẞШ Ⱥ

ẞֽᴶҟכ∕Ϛ ϢȲ ẞֽᴶҟכϢᾼї (A2-10-02-06) 

B4ȸԉᴶᾙ ẃ ᶺ ᶺЛ ȲⱢШ ȹᶺЛ ԛֵҏẃԉᴶ

ᾪӐϠȴ ╥ᶺ ϢᾼЛ‒ԉ Ɏ֪ⱢỪҨ ϢЛ‒ԉɏ(B5-10-10-5) 

C4ȸ ╥ЛϚ Ȳ֯ ֯ҵ −ֵȲ ἤ ɎϤ ∟ ἤ Ḃ

ɏɎC5-10-09-1ɏ 

A3ȸ֪ⱢᶺᴞА Л╥−ֻȲ ᶺ Ȳ−ֵṶ ֯ ╥ ᶴᶴ

Ȳʃ Л ╥ᴞА ȼчӔ ╥Ϛ᾿ᶴ Ϡ ȴצ ȼ 

(A3-11-05-06) 

A4ȸֻ ỢἬЛ῀ ᾼȲ ẃᴞАϷצ ᾼ ϩɎA5-11-01-3ɏ

֯ −ֵ ╥ ϚװɎA5-11-01-5ɏ 

B3ȸᶺ ᾼὣх╥ѩ ЛϚ ᾼȲᵃ ȼᶺ ҟכẞ҃ Лֻ

ᾼȲҟ῀ ωѿ∟ Л ІȲ ∟ҟᵮậ҃ ֻᾼ Ϛ

ɎB3-10-05-31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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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刑感受與身體變化 

入監前如果曾有服刑經驗或已有心理準備，則入監後的情緒較易保持穩

定，反之則情緒明顯低落。個案入監後的生理適應除有牙齒掉落與變胖的情

形外，多數個案的生理並無不適或因監禁而患病的情形。入監後會因生活作

息的適應情形、物質需求是否滿足、重要他人的關心、重大負面事件的發生

(如男友過世)、對訴訟結果的接受度等而影響個案對刑罰的感受，入監後亦

會令個案自覺應更為獨立與自我調整，以面對漫漫刑期，受訪者入監後生理

與心理變化如表 5-6-2所示。 

表 5-6-2入監後生理與心理變化分析 

Ӣ о в  

Ѳ  
A3ȸḥצȲ ẃИ (֪ṿӣ◖₇Ȳ Ϥכ ∟Ѳ ) 

(A3-10-03-04) 

Ϥ ∟

 אל

A1ȸ ♄ȲӢאל √ȴɎA1-10-02-2ɏ ! Ԁ −ֻȲᴖѹ

♄ Ὲ ЛЄȲϚ֫ḵ ╥ Ἠ Ȳ ₤ ֵ−אל

ɎA1-10-02-3ɏ 

A2ȸӢ ϱḥצ оȲ ᴖБאל Ɏ ɏ(Ϥ ∟ᾼṝ

о)(A2-10-02-04) 

A3ȸ Ϡ−ֵȲ(A3-10-02-03)֪Ɫ◖₇ᶹאלᴞАצ П∟ȲӢ♄ ѩ

Ӕ Ȳ Ȳ І (A3-10-02-07) 

A4ȸṝ о Ȳ ᾼ Ȳ ∟ ᶺ ẃϚ᾿אל ẃ

ɎA5-10-02-4ɏ ֵ֦ ᵣɎϤ ֵ֦ ɏאל

ɎA5-10-02-5ɏ 

B3ȸ҃ ᾼ Ѡ ϭḆ ȲἬѿ֯Ṫ Ẓ ├ȲϚ ├ᶺ אל

ϠẒеџɎB3-10-02-2ɏ 

C2ȷ צ ҒȲ ҒẞЄ ϝȳϥеџɎ ҒɏɎC2-10-02-5ɏ

֯ӣ◖₇ᾼ Ӑṝ − ϠȲ ỢϚ П∟Ȳ Ғᾼ

− ȴʉԛҒϱᶺ Ϛ᾿ Ȳ֦ Ḇ Ɏʉ ҒɏɎC2-10-02-7ɏ 

Ϥ ∟

ṏֻ 

A2ȸ − Ȳẃẞ ḥצӢ (Ϥ ∟ᾼṝ )(A2-10-02-05) 

B3ȸẔ ᾼᶺ ẃ ḕ Ϣṝ ֻȲ֪Ɫ Ϛ Ȳᵂ

Ӕ Ȳ ∟֦ϷӔ ȲϷ֯צ ȲἬѿṝ Ϛứ ѩѿ›Ḇ

ֻɎB3-10-02-3ɏ 

ḥצ

♄ϩ 

B1ȸ ѩ ᵣȲҠ╥ᵂ ϭЛ Ȳḕщ Ệứ ᶩɎ

ẃП∟ ṝ ѩ ɏɎB1-10-02-2ɏ 

(三)家人接見與關係 

個案入監後，來監接見以家人為主，較少友人。由於個案入監後會思念

家人，因此，家人是否來監接見對個案相當重要，大部份個案家人亦多會主

動來監接見，支持個案，但少數個案已是多次入監服刑，家人相當失望，並

不積極來監接見，不過，個案仍會設法要其家人來監接見，可見家人是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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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接見，對服刑中的受刑人相當重要。通信的對象與接見對象相似，由於，

部份個案之家人來監接見之交通並非方便，因此，亦常以通信替代個案家人

來監接見。 

目前普通接見的方式，係透過話機講話，無法直接接觸，因此，亦令部

份個案感到距離感，甚至害怕。不過經由接見可以維持個案與家人的關係，

家人可以了解個案在監的生活情形，個案亦能從其家人的鼓勵中獲得情緒支

持，顯見個案與家人接見所談之話題雖多是生活瑣事，但接見措施對個案與

其家人在感情上，仍均具有重要意義，受訪者服刑期間家人接見/通信與關

係如表 5-6-3所示。 

表 5-6-3 服刑期間家人接見/通信與關係 

ᶮ в  

ԒӢ

ṓ 

A1ȸЛϚứȲצ ϚẒ ├ẃϚװȲצ Ϛ ѣẃϚװɎA1-10-03-5ɏ 

A5ȸ ∟҃Ɏ֝ỰϢɏ ὄ™ІȲ҃֯ Ȳ ∟҃ ᶺ Ȳᵀ╥Ϛ

ѣ҃ Ṟẃ  ɎA5-10-03-4ɏכ

ѯӕ

ṓ 

 

A1ȸ װ2 ҏҟּ ᶺ Ȳֽ Ὠ ᶺװϯϚצ ЛẃכỢɎA1-10-03-3ɏȲ

ᶺ ᶺếᶺЅẐᾼ ѱ֫ҟȲ∟ẃḥ ẞּ ᶺȲῶӱכẃצ ѱ

ᾼṶ ₭ ϠɎA1-10-03-4ɏ 

C2ȸЄ ẒȳϮ ├ ẃכᶺϚװɎӕ ṓɏɎC2-10-03-3ɏ 

A3ȸּפ 1 ѣ Ȳѩװ1 ḥῈᾼ Ȳ2 ѣẃϚװ (A3-10-03-01) 

B4ȸ ᴖ ╥ ἼῈ ѣẃכᶺϚװȲӂᶁẒ ѣȳϮ ѣϚװ 

(B5-10-03-2) 

B3ȸ֪Ɫ Ȳṝ Л╥−ֻȲ ᶺᾩ ȲϚ ѣẃϚװ ֻ

ɎB3-10-03-1ɏ 

C3ȷỆứϚ ╦ ẃϚװɎC3-10-03-3ɏ 

B1ȸḕ ├ ẃɎ ḕ ẃ ɏɎB1-10-03-1ɏ 

Ẕ҃

Ϣ ṓ 

B4ȸЛϚứֿפȲ ѣЛϚứɎ ЅẐ Лứɏ(B5-02-03-5) Ἤѿᶺ

☼ȼȼ ֽ ӉỪҨᾼ ╥ᶺϡỜ ẃ ᶺɏ
(B5-10-01-20) 

C4ȸᶺҹҹȲ ᶺὣхᾼḽὣхȲצ  ὣхɎC5-10-03-1ɏצ

A2ȸ ҹҹȳ ȳẮẮ ᶺẐІ(ӂѡẃצ ṓ ᾼ Ϣ)(A2-10-03-06) 

B1ȸḥצɎ ϠѯӕḥצẔ҃Ϣẃ ṓɏɎB1-10-03-7ɏ 

A4ȸЊ™Ϸḥצḕ ẃȲҬצὍ И ẃȲ ѯӕ ỜỘ ☼ẃȲ֪ⱢϚ

Ҭװ ṓẒᴯȲẔ҃Ϣ ֯ҵ Л ẃɎA5-10-03-4ɏ 

ẁ  

ќ═ 
B3ȸᶺᾩ ẃכᶺɎῴϤ ѯӕ ṓќ═ɏɎB3-10-01-29ɏ 

צ   

 
C3ȸ ḥ ᾎ ᶺ Ȳ ṓ ╥ ⱶ ɎC3-10-03-9ɏ 

ֵ ṓ

ю ‒ 

A 4ȸч ֯ҖἬᾼṪϚ◕ Ȳ П∟ȲЊ™І ᴰ֯ᶺϮ ȲϷ

ẃכᶺȲϷ ‒Ȳ қП ᾼɎA5-10-03-7ɏ 

A2ȸЛы ȴ ∟Ἠ῏╥צШ Ṷ ϢИ ‒ẃȲẃᵫ῀ (A2-1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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ю ‒ 

B2ȸṪ ẃϠȲḥצӇ ֯ כ ᾼ ȴᵃ ֵ Ϛṷὣх

‒ȳҒ ᾒ ϚϯȲᶺ − ṜϠȲᵃ ȹЛ ҟ כ

ᾼᵺ ɎB2-10-02-11ɏ 

ϰъ

‒ 

A1ȸЄ и ᶺᴔе ‒Ȳצ −ϵϷ Ϛ⅔‒ ᶺ Ɏ װ4

Ѕ Іὢ֑ Ҭ ԒӢ ‒Ȳ ᴖ Ϛ⅔‒ ɏɎA1-10-03-6ɏ 

B2ȸᶺצШ Ṷ ȳᶺ ᷂ ᵫ ҃Ȳᶺ ᵫ ҃ɎB2-10-02-13ɏ 

ѯӕ

‒ 

B3ȸ ֫ҟ ӂׄ ІɎ ‒ ѯӕɏɎB3-10-03-4ɏ 

B1ȸᶺ╥ ẃП∟ᶺ ‒֫ҟ ҃ Ϛṷ ᾼ Ȳᶺ ‒ ȲЛ

ᴞ ҃ ɎϤ П∟ ‒֣ᾩ ῶ ɏɎB1-10-03-10ɏ 

C3ȸצȲ Ɏếӕ ‒ɏɎC3-10-03-5ɏ 

A3ȸצ ҙ ѣϚ Ȳצ Ϛ ѣϚ Ȳ֪ Ɫ҃ ϱ Ϸז(A3-10-03-06) 

Ϣ

‒ 

C4ȸצҹҹ ὣхɎצ ‒ ᶮɏɎC5-10-03-9ɏ 

B3ȸ Ѡ ᶺϚứ ạ֮ Ɏ҃ᶬᶬɏ Ϛứ ҟ ɎѯӕɏɎB3-10-03-6ɏ 

A4ȸצ Ȳ ȲҠ╥ᶺ֫צ Х⅔҃ Є ֫Ẓ⅔Ȳ֪Ɫ҃ ֯ҵ Ȳז−

ḥצ ֫‒Ɏ ỘỘ ‒Ȳ ןֵ юɏɎA5-10-03-6ɏ 

ḽх

‒ 
A5ȸצ ҃ ֯Ϸ╥ ‒ ᶺɎếḽὣх ‒ᾼ ᶮɏɎA5-10-03-5ɏ 

∕

Ϣ ṓ 

B1ȸ ∕ Ȳ ╥ ∕ּẃכɎ ∕ӕ ṓɏɎB1-10-03-5ɏ 

B4ȸᶺϷ ᶺẐІ Ȳᶺ‍ ᶦ ẞᵃכ ẃכᶺȲҠ╥ᶺϷЛᶦ ᵃכ

ᾼᵺ ȴḥῈᾼ ȲЛ ᶺḥצӢ♄ Ȳ ֻ (B5-10-03-9) 

Ϣ

ї

֯

ᶮ 

A2ȸв ȺẔ ᾼϷ Ṫṷ Ȳ ᴔϢ Ἐѩ ЛϚ Ȳ ֯

צḥצ ᾿Ӵהᾼ Ҡѿᵬ ȹ (A2-10-03-10) 

B3ȸ ╥ ҃ ẃ ṓᾼ ╥ ѩ їᾼṶ Ȳ ɎB3-10-03-3ɏ 

C2ȸ ḕװẃ ᾼ Лֵ ╥ṪṷȲ ╥ᵃ ֯ ֻֻᾼчעȲ

Л ԛ ◖₇Ȳ ╥ ІɎӕ ᶦẔᶹ◖ɏɎC2-10-03-8ɏ 

C3ȸᶺ ȲỢ ֻֻῶ  Ȳכ Л נ ֫ ȲЄ и ╥Ϛ᾿֯

ṷ Ɏ ṓФ ᶮɏɎC3-10-03-4ɏ 

A3ȸἢᶺ ( Ϣẃ ṓ)(A3-10-03-03) 

Ϣ

ẞЛ

ȳ

 

A3ȸї− ȳ− Ȳ −Л ( ѯӕẃ ṓᾼ ắ)(A3-10-03-07) 

B3ȸ֪Ɫ ҃ ȲἬѿ҃ṝ Л╥−ֻȲ ᶺᾩ ȲϚ ѣẃϚװ

ֻɎB3-10-03-1ɏכ ϫХи ϭ ֫ҟȲᶺᾩϭ ҟϱ Ȳ

Ϸ ᾼɎB3-10-09-2ɏ 

B4ȸ  ȲἬѿᴞА Ṟ Ẓ Њ ϠȲἬѿ−ṟ  (B5-10-03-1)Лᶦ

Њὣх֪Ɫ ẃ ᶺȲᴖ ẞϠϷЛֻ (B5-02-03-6) 

C2ȸ Л Л ּȲ֝ ╥ᶦ  ɎC2-10-03-9ɏכּ

(四)與管教人員互動 

女性受刑人在監期間與管教人員的關係，以場舍主管(即第一線的管理

者)較佳，至於教誨師與作業導師的關係則不緊密，甚至感到陌生。個案普

遍認為場舍主管對受刑人能表達情緒關心、協助受刑人適應及公平管理，因

此，女性受刑人能理解場舍主管在管理上必要措施與接受不同的管理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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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同理場舍主管的辛勞及尊重場舍主管的權威。但為避免麻煩或給場舍主管

不佳的印象，女性受刑人仍不會主動和場舍主管親近、互動，即便有不滿的

事情也不會向管教人員反應，僅會私下抱怨。 

女性受刑人對教化人員的印象紛歧，部份個案覺得教誨師不錯，但亦有

許多個案未曾或鮮少與教誨師談話或互動，甚至不知有教化人員。因此，許

多個案表示教誨師對收容人幫助不大，有問題時不知如何向教化人員反應，

對於與教化工作及在監處遇考核方式息息相關之累進處遇和假釋等規定亦

不清楚，受訪者與管教人員互動情形如表 5-6-4所示。 

表 5-6-4與管教人員互動情形 

Ф

ᶮ 
в  

ᵍФ

 

A1ȸᶺἢϢ ᶺ− ɎA1-10-05-2ɏ Ӈ−צ╥‍ Ȳ ϩᾨậᾼ

ɎA1-10-05-5ɏ 

B2ȸצṶ И᷄ɎB2-10-05-3ɏЛ ҟ᾿ ҃Ш ∂ ɎB2-10-05-7ɏ 

B3ȸᶺ ѻ П ϚṷФצ╥ ȲӘ ╥еṶȲɎB3-10-05-3ɏᶺ

Ẕ ᾼֽὨᶺצїṶᶺϷЛ ҟ ѻ ɎB3-10-05-8ɏ 

Лֵ 

A2ȸ Ҭצ ҟ ѻ ẞȲЛ ӂ ╥֯ЏᵂȲ Ȳѩ ю

ѻ ẞ (A2-10-05-06) 

A3ȸᵂ ֻ Ȳ֪Ɫ҃ ếᶺ ѻԉ ЏᵂϱᾼṶ Ȳȼᶺ ֝

ϱ ᴖБ (A3-10-05-06) 

B2ȸṪּד −ю ᶺ ֝ Фצ ȲּҬצ ѻԉ ּ֫ Ш Ṷ Ȳּᵂ

ⱢϚ ᾼṔᴥȴɎB2-10-05-16ɏ 

Ф

ֵПϢ

 

A1ȸ Ɏ ֵᾼ╥῟Ἢ Џ ᾼ ȷ Ҡ 2ȳ3 ѣИ ṓ

ẞ  ɏɎA1-10-05-1ɏװ1

A3ȸ ( Ϣ МȲếЏ ѻ ᾼФ ֵ(A3-10-05-03) 

C3ȸḕщ ẞ Ȳ ȲỢẞ› ẃϚϯȲ ╥ ᵑ Ἠ╥Ӣ♄

ᾭᾓɎѻ ᵑ ɏɎC3-12-01-2ɏ 

еӂ

∕ 
C4ȸеӂ Ɏᴕ  ᾎɏɎC5-11-05-1ɏכ

…Л

 

A4ȸ ѻ Л Ɏế Ϣ Ф ṏֻɏɎA5-10-05-3ɏ 

A5ȸѻ ҃ ѩ Є Ȳ ∟ᶺ҃כ ᵑᾼ֝ Ȳʌ ї ╥− ἢȲ ( )ȼ

Ẕ ҃Ϸ╥ ђ Є Ȳ ∟ ᴖБȲẔ ҃Л ≢ ɎA5-10-05-1ɏ

ᶺ ҃ Л Ɏ ѻ ᾼ Л ɏɎA5-10-05-2ɏ 

B1ȸḥצ ᵑᾼȲ Л Ɏế Ϣ …Л ɏɎB1-10-05-3ɏ 

B2ȸ Ɏ ѻԉФ ṏֻɏɎB2-10-05-1ɏּ ᾼ᷂֝ ὣхȴּЛ╥כ

ᶺ Ϛ╥כ ῏ȳּ ᶺ Ɏ ѻԉ ֻɏ

ɎB2-10-05-14ɏ 

C2ȸѻ Ҭ ᶺ 22 ϢȲȼ ḕ ϢᾼФ Л ɎC2-10-05-3ɏ 

C4ȸ−ֻɎ Ф ᶮɏɎC5-10-05-1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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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ȸẔ ѻ ּϷЛᶦ ᶺ ּȲἬѿצШ Ṷ ּ Ȳ ╥

ᾼɎếѻ ד ᶮɏɎC3-11-05-1ɏ 

їן

Ϣ 

A2ȸᶺ ѻ ᶺ Л ᾼȲ ȴ ᶺ ֻ װ Ȳ ╥ ᾼ♄ Ȳ

∟ ѻԉ (A2-10-05-04) װֵ− ѩ П› Ϛ᾿ ᶺ Ғ

ᾒȲ Ȳ їᾼȲ (Џ ѻ ᾼ ї)(A2-11-01-02) 

A3ȸᶺ ѻԉ (Џ ѻ )Ȳᶺ ѻԉϢ−ֻȲ ∟ּ ᶺ ᾼ− їȲ

Ẕ ṷ−Њ−ЊᾼṶצ ּ −Ϥ ȴ (A3-10-05-04) 

A5ȸѻ ҃Ϸ╥ їᾼȲ҃Ϸ ȼ֪Ɫᶺ Ϸ╥צ Ȳ ∟҃ ᶺ

ד ẃȲ ∟ ᶺ Ɏ ᵫ Ἵ ᾼ ᾓɏɎA5-10-01-1ɏ 

C2ȸכẞᶺ ᾼ‒Ȳּ῀ ╥ ẃ ṓᾼȲּ Ợᾼ ắ Ȳ

ҏҟ ≢ П ᾼȴѻ їᾼɎѻ ѻ їɏ

ɎC2-10-05-4ɏ 

C3ȸӂ ṂἉϯѻ Ϸ ᶺ ї Ὅ ȲЛ ֵ Ш Ȳ Ẕᴞ

ɎC3-10-05-3ɏּ ╥ ᶺ ѩ Ӕ ᾼὧᴫȲ ɎʌC3-10-05-7ɏ 

C4ȸ Ȳ ╥ ╥ їɎ Ф ᶮɏɎC5-10-05-11ɏ ṓᾼ

Ȳѻ ᵃ Ϣ ẃכᵃȲ ∟ ᵃ ᾼṶ

ɎC5-10-05-13ɏ 

−

ṟ  

B2ȸἬѿ ᾼѻ Ϸ ᾼȲḕщ ᵃ ṷЅ™ІЊ ІЊ ᾼṶ

Ɏ ѻ ɏɎB2-10-05-44ɏ 

A3ȸᶺ ֽὨ Ȳ Л ᵫѻ ȲּϚ Ϣ Ṫ ֵϢȲᶺ

ᶴ ᶴ (A3-11-05-07) 

ế

ắ֑Ϣ

ᵑЛ

Є 

B4ȸ֯ᶺᾼ Ἐ Ȳḕ Ϣ ḕצ Ϣᾼ Ȳ҃ ѩᶺ ẞ ҟ

ȹҬ╥ᴪὢЛ֝ȲẔ҃ ᾼ╥ḥШ ᵑȴӂ ҃ ᶺ ֯

Ȳ҃ ϷЛ ӣњ Ɏ Ϣ ắ֑ϢḥצЛ֝ɏ(B5-10-05-4) 

ѻ Ь

╥ ∟

ԇ ῏ 

B4ȸᶺ Ϛצ −ֻᾼḟ ῏Ȳ ╥ѻ ȴֽὨЭщ ẞШ ᵺ Ȳᶺד‒

ѻ Ҡѿ ḟ (B5-10-05-12) 

C4ȸ ╥ ҃ Ȳ ḥӣ ѻ Ɏ хФ ᶮɏɎC5-10-05-5ɏ 

B3ȸ ֯ ᶮѩ юȲ֪Ɫ ᶺ ῀ ᾼ Ȳ ᾼ ἤϚứ

ч ѻ ҟ Ɏ Ɫ֝ ṶԈ ᵫ ѻ ɏɎB3-10-05-2ɏ 

Л

 

A3ȸ ҃ Л ȲϢ −ֻȲ ᶺ ṷ֝ −  (A3-10-05-01) 

A4ȸϷЛ Ȳ ᾼɎế оϢ Ф ṏֻɏɎA5-10-05-1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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ן Ϣ

ᵗצ

 

A1ȸѩֽ ᶺҏҟѿ∟ᾼṶ ȲҠѿ ᾼ╥ ?ᶺѿⱢҬҠѿ

ᾼṶ Ȳ֯ ᾼṶ ɎA1-10-05-3ɏ 

A2ȸ ȺẔ Ȳ ȲᶺϷЛ῀ ≢ Ȳ ẃ ╥ ᶺ ḥצ

֝צ Ợ ȹỢצḥצ ӢШ Ṷ ȲḥצȲOKȲ ḇȴἬѿ о

ᶺẃ ḥШ ᵑᾼ (A2-10-05-01) 

A4ȸ ᶺ ֯ϷḥצШ ᵗᾼֿפȲ҃ ᶺ иᴖБ Ȳ ҃ ᶺи

ֵҒϚ ɎA5-10-05-2ɏ 

ế

ӑ

Ἠ ю

Ф

 

C2ȸ ֻ Ϛצ Ȳᵀ╥ᶺḥצ ּ ɎЛ оϢ ɏ

ɎC2-10-05-2ɏ҃ צ ҟ ѻ Ȳѻ צ ּ Ȳȼ

Ҡ╥ ╥Ȳᶺ ╥ ᾎכẞּẃ ȴἬѿ иҠ

ɎC2-12-02-2 

C4ȸϚװɎϤ ד1 2ѣ װ ɏɎC5-10-05-7ɏ 

C3ȸḥצɎЛ῀צ оϢ ɏɎC3-10-05-1ɏ 

Л῀ֽ

ᴶч

 

C2ȸ ֽᶺЭщצ ᾼ Ȳᶺ ּ᷄ȲᶺЛ῀ ≢ ּ᷄ɎЛ῀ֽᴶ

оϢ Ȳ ѽ П ɏɎC2-12-02-1ɏ 

(五)與獄友關係與互動情形 

個案認為監獄內各種人都有，部份個案認為獄友間會關心照顧，與獄友

的相處融洽會互相幫助，尤其真正相處後會減少偏見。在監獄內，和獄友的

互動較頻繁的地區是工場，有些個案認為女性受刑人間的相處關係猶如家

庭，但亦有個案認為並無家人的感受。 

部份個案認為受刑人間的談話易被誤傳或曲解，進而影響原談話人與他

人的關係。因此，是類個案較少和獄友互動。由於擔心和獄友間的談話造成

困擾，個案會小心談話的內容，且認獄友非值得真心交往的朋友。 

獄友間的相處仍偶爾會有衝突、勞務分配不均或欺凌行為，但並非嚴

重。有些獄友會有小團體、愛干涉人、個性問題不好相處，甚至是欺凌行為

等問題，個案認為在監期間只好多忍耐他人的言行。女子監獄存有同性戀的

情形，個案認為監獄內的同儕不會排儕同性戀者。 

影響獄友間相處的原因有：1.年齡的差距；2.討厭愛干涉人的獄友；3.

排斥特定犯罪類型，如性侵、毒品；4.沒錢被看不起；5.表現好被主管肯定

而遭到排儕。女性受刑人面對和獄友的衝突時，會採取：1.示好；2.不予理

會；3.對立、衝撞；4.澄清等方式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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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5與獄友互動情形 

Ф

ᶮ 
в  

ї

 

 

A2ȸ Ȳ −ֵ֝ (ắ֑Ϣἒױ ѻ Фד ї)(A2-10-05-04)

ּ Л╥ ыϵȲ Ȳּ їᶺᾼ (A2-10-05-06) 

Ϛ Ȳ₃Ȳ ᾼЛᴩȲԓ ᾼ֝ Ϛ᾿ ȼ ᾼȲᶺ ḥ ẞ 

(A2-10-05-17) 

A5ȸṪ ֝ їɎ Ἵ ֝ їɏɎA5-10-01-5ɏ 

B1ȸ ќ═Ȳ Фׄד צ ɎB1-10-05-4ɏ 

B2ȸᶺ ᶺԛ ּϱ Ȳּ Л Ȳּ чӔ ᾼ Ϛ ȼᶺ ҟ ּ

ȲẔ ṷЛ╥Ṫצ ɎB2-10-05-16ɏ 

B3ȸᴟю ᾼ ᾁ╥−ֻ− ֥ᾼȲᴖѹ╥ ᶺ ֻᾼȲ τ

ɎB3-10-01-20ɏ 

C3ȸ֝ ῀ ᶺ ḕ ╦ ϡ ẃȲἬѿ ᶺ ᾲ ȲỢЛ

ϠȲỢ ֻֻ ȲЛҠѿ ȼɎC3-10-02-9ɏ 

…ṏ

ֻ 

 

A1ȸᶺᾼ῟Ἢ֝ Л Ɏ хד ṏֻɏɎA1-10-05-1ɏ 

A4ȸ − OK Ɏ х OKɏɎA5-10-05-7ɏɎ хד ṏֻɏɎA5-10-05-2ɏ 

B2ȸ֪Ɫ֯ ᵌ ᾼ ϯȲỢ῀ Ṫצּ ї ֻϠȴֽὨ ᶺ

נ " Ϡ"Ɏүצ ɏɎ ɏɎB2-10-05-9ɏ 

B3ȸᶺ ẞᾼ֝ṶȲן ϢȲ Ṫצ їѩїṪ ї ẃ ֝ Ȳ ᶺ

Ҡѿ ᶺϚ ⇔ Ȳҟᵌὢ ϮדɎB3-10-01-31ɏ 

C4ȸ ֝ ד −ֻɎ хФ ᶮɏɎC5-10-05-10ɏ 

Фד

 ז

 

A5ȸ ֽṪ Џᵂ╥ᶺᾼ ԉȲᵀ╥צ ᶺᶱ Ȳᵀ╥ᶺ Ϛṷ֝

ᶺȲᵀ╥צṷ֝ ҃ ᶺ ( )Ȳ ɎA5-10-05-6ɏ 

B2ȸ Џ ȳ ὑЅἬᾼ ᾭ ╥ᶺ֯ ɎB2-10-05-5ɏ 

C2ȸ ╥ֵюϷ╥ ȼצ ╥Є Фד Пז ᾼɎC2-10-05-3ɏ 

C3ȸ֝ Ҡ ϚἪ ᶙȲ ҟṪϚἪќ ɎC3-11-02-10ɏ 

֯Џ

Ф

ֵ 

A2ȸϯЏ ᵣȺ ȲϯЏ ѩ ȼ( П∟Ȳ Ḃ ᵐ ᾼ

⇔)(A2-10-05-12) 

C4ȸ֪Ɫ Ҡѿ Є Ф ɎC5-11-01-12ɏҠ╥ᶺ ╥ϯЏ ѩ ֻ

ɎC5-11-01-11ɏ 

ế х

ᾼ …

ֽ Ϣ

 

A2ȸצ Ȳ ᶺ Ϛ ȲϚ Ȳᶺ Ҫּ ₆Ȳ ᶺ ЛֵנּדȲ

∟ ẃᾼ ּ − ᶺȼ ₆ ỢӣȲ ᾼ− Ȳּ ᾼѩᶺ

Ӣ їᶺ (A2-10-05-15) 

ᾼ  
B1ȸЛ Ɏ х Л צ ᾼ ɏɎB1-10-05-7ɏ 

ế х

ᾼФ

Лֵ 

B4ȸᶺ ֝ Ф ЛֵȲ֪ⱢḥШ (B5-10-01-15) ṪỢ Ϣ щ Ԓ

╥Ԓ ᴞАᾼїṶȲᶺ╥Ϛ ѩ Л ᾼϢ(B5-10-05-11) 

A2ȸ Ϸḥצыֵᾼ Ҡѿҟ ֝  (A2-10-05-14) 

B1ȸḥצ ᾎ Ϥ ɎB1-10-05-17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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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Д

҃Ϣ 

C2ȸᶺЛ ὧᴫȲצᾼ ҃ Ȳ █ṷϢᾼϥẩȼᶺ

Л ҟ ẞɎC2-10-05-5ɏ 

A5ȸᶺ ╥Л Ṫ Ṷѩ ֻɎế хᾼד П ɏɎA5-10-05-8ɏ 

B1ȷᶺ ╥ ֻᴞАᾼӐи ֻϠȲᶺЛ ҟ ҏ ɎB1-10-05-4ɏ֪ⱢЄ

ֻᴞА ֻϠɎ хᴞ ᴞᾼɏɎB1-10-05-3ɏ 

צ

 טּ

 

A1ȸᾼѩ Є ạѦȲֽὨạѦЛϠѻ ẃ ȼᶺ Ɏ֝῟Ἢᾼɏ

╥иɎA1-10-05-3ɏҬל צ ЀṔȲᵀ Лᴟὑẞᵰ▐ᾼ ⇔

Ɏế х  ЊЀṔɏɎA1-10-05-4ɏצ

A2ȸḕ Ϣ ḕצ Ϣᾼ Ȳ ֯Ϛ Ȳ ȲЛЊї

Ӣ Ȳ ы ԌἨ≢ Ӣ  (A2-10-05-21) 

A3ȸד ᾼṪ ᵣȲצ ṷϢצṷϢếצ ᵰ▐  (A3-10-10-04) 

A4ȸ Ϛứ ᾼצ Ȳ ᵰẞ ѻ ῀ ╥ḥצ ɎA5-10-05-3ɏ 

B1ȸ ֵ╥ ЀṔᴖБȲЛצ ᾼ ӢШ ῒ  ɎB1-10-05-14ɏטּ

їӻ

Ἇὣх 

 

A4ȸѿ› ӻὣхȲ ֯ӻὣх ЊїȲ Л╥ їᾼȲ֯ ╥

Ϛ ἤȳҵ ϭ╥ҫϚ ɎA5-10-05-1ɏ 

B1ȸᶺ Ш Ϣ ȲШצ ṶϷ╥ −╥ȲϷצ ..֝ ֝ П Ϸ

╥ ᾼɎB1-10-05-26ɏ 

C3ȸⱢШ Ϣῶ ϱ ҠѿֻֻᾼȲҠ╥ṂἉϯ֝ ṛϠȲ ᵧ ϠṪ

− ᾼᾭ ɎC3-10-05-15ɏ ᾼ֝ Ȳᶺ Л ּ Ɏҏ

ҟ∟Л ế х ɏɎC3-10-05-16ɏ 

ế х

ᾼ

Њї 

A2ȸ Ṫ ֵϢȲḕϚ Ϣ ἤ ЛϚ Ȳ ȲצШ ϷЛ Ȳ

֯ї  (A2-10-05-03) 

C2ȷ ∟ ẞ∟ẃȲᵑϢ ẞϚṷϥẩȲ ╥Ṫ Ϣ ᾼȲ ∟ӣ ᴞ

АϚṝ Ɏ хד ᶮɏɎC2-10-05-6ɏ 

х

ӉЊ

ᵫ 

B1ȸ Лֻ Ɏ ӉЊ ᵫᾼ хϢ ЛֻɏɎB1-10-05-46ɏ 

B2ȸ֝ ӉЊ ᵫᾼṶ ╥Ѕ™ІЊ І ȲЊ ІЊ Ȳ Ṷ ḕ

щ ֯ ӢɎḕщ ӢӉЊ ᵫɏɎB2-11-05-6ɏ 

ἢ

х 

 

B1ȸἢ֝ Ɏ ẃ ɏɎB1-10-05-19ɏẞ ֯Ϸ╥ ᴖ ἢ֝ ɎB1-10-05-20ɏ 

B3ȸ ֯Ϛ ѩ (╓ Ἢ ) Њᾼ῟ἪȲϫ ϢЛϚ

ᾼϢȲᵃϷЛ῀ Ṫ ϢӜШ ȲЛ῀ ╥ Ϣ ╥ᵮ◖Ȳᵃ ӐЛ

῀ ɎB3-10-01-23ɏ 

C3ȸ ╥ Ϣ ϠɎ֝ ד ɏɎC3-10-05-5ɏ 

C4ȸ −ἢ Ȳ ἢȲϷ ἢ֝ ᶺɎC5-10-02-1ɏ 

…Л

ὔ ═ 

B2ȸᶺ ֯ ֮ѠЛӣҟ ∕ Ϣ ֵֻȲЛ ҟ ыֵϢ ֻȲ֪

Ɫӻ ֻ ֻȲЛӣыֻϷЛӣЛֻɎB2-10-05-49ɏ 

ᶴֹ҃ו

Ϣᾼṕ

ᴩ 

A3ȸϢֵצ ᵃếϢד ȲȼὙὙ ᶺ ȲⱢШ ᶴᶴᶴȼᶴ ȴ

Ҡ╥Ϸ╥ḥ ᾎ  (A3-10-10-02) 

B3ȸ ֯∟ Ϣ Ἳ Ȳ ẞП∟ ȲẞἉ╥ ֻ ╥Л ֻȲἬ

ѿ ֝ ȲϢᾼї╥ ҠἢᾼɎB3-10-05-11ɏ 



 207 

х

Њצ

 

 

B1ȸҬ Њצ ȲЛ צ ῏ɎB1-10-05-12ɏ 

B3ȸ╥ Ϛ Њ ȲИϫ ֝ Ȳ צ ᾎ ẒϮ ȲṪᵃ

ֻ Ɏ х Њ ɏɎB3-10-05-7ɏ 

C2ȸϷҠ Њצ ҏ Ȳ ṕ ҏ Ȳ Ϛṷϥẩї ȲҠ

╥ᶺ ֯ Л╥−ֻɎ хד ᶮɏɎC2-10-05-4ɏ 

C3ȸד ẃ ╥ ᶺ ἠᾼṶȲҠ ╥ Њצ Ȳ ∟ Ợ

−ֻȲᵀ╥ṂἉϯϭ╥ҫҵϚ ІɎЊ ֵɏɎC3-10-05-14ɏ 

ṷצ

хЛֻ

ד  

 

B2ȸϢᾼ ᶊїȳяẔ╥ЅϢȲ ҏẃ ᾼỢ ẞϚṷן ֤Ẕᶎᾼḃ

Ɏ ֤Ẕᶎ ắ᷅ ɏɎB2-10-05-30ɏ 

B3ȸ֪ ⱢϢ ᾼᴍᴍ Ȳa ḥ ẞ Ϛ֫ẃ ẞṪ ֝ ȶ׆ ȶ

ẘȶ Ȳ   ԃᵫιϒό ζω ɎB3-10-01-32ɏ 

B4ȸἨ █ϚṷϢɎ █ṷắ֑ϢЛ֥ɏ(B5-10-05-24) 

C3ȸ֝ ṷϢצ − Ɏ֝ ד ɏɎC3-10-05-3ɏ 

A1ȸ҃ − ɷ   Ṫ ֝ ѩ ֻȲἬѿ ᾼᴍиѩֻ ᾼ

ѩ ɷȲᵀᶺ ּ ыֵ!֪Ɫᶺ Ṫ ֝ ╥♃ ѩᵑϢ

ϵȲ ṶϭЛы֥ ɎA1-11-05-2ɏ 

х

֝צ׀

ἤ  

 

B1ȸṂἉϯе ȲϷכ ҏẃɎ֝צἤ  ɏɎB1-10-05-42ɏ֯׀

B2ȸצ Ȳᵀ╥ Л Ɏ֝ἤ юɏɎB2-10-05-25ɏ 

B3ȸᶺ ϚṷṪ ѩ ḽἤоᾼЅ™ІȲ ҃╗Ҕצ ᾼ ȲἨꜙᴟ҃

ᴞА ҃╥ TֻϠɎצ х╥֝ἤ ɏɎB3-10-05-24ɏᶺҟ ҃ ὣ

хȲᵀЛ҅ῶ ᶺ ֝ἤ ɎB3-10-05-27ɏ 

֝ἤ

Л

Ӎ 

B1ȸḥצɎ֝ἤ ṳӑ х ӍɏɎB1-10-05-44ɏ 

B2ȸᶺ ֯ᶺắ֑ϢᾼӴ Ȳᶺ ЅЅ ḥצ ȳצ ꜙᴟҠ

ѿ ז ѠȳФד  ɎB2-10-05-26ɏז

Ḇ

ֵӜ

ᶾҾ 

ӐẃϚ ЊЊᾼ ȲῺẃ Ш Ȳ ὨҏҟП∟ ᾼӜІ ẃ Є

Ɏ чᴖἷ Ϡ ◖₇ᾼ ɏɎB2-11-05-1ɏ 

ד ֪

 

B4ȸϚѠ ϷЄȲנּד ѩ ḥ ᾎҟ ắȴ֪Ɫ҃ ѩ ד Ȳ їᶺ

ּᾲЛẃ (B5-10-05-3) 

Д Ϣ

ᾼ х 

B1ȸᵂϚ ᵂ ֯Ṫ (ү )Ȳ ╥ Ϛ (ү Ȳ ᴥ

ᾼ ≈) ᵃכ ІɎ ᷄ ᾼ֝ ɏɎB1-10-05-45ɏ 

C4ȸ צ╥ ᴿ Ἢ ᾼϢȲ҃ ╥ Ѐ ѩ ԐɎC5-10-10-3ɏ 

Ἠ

҃Ϣ 

B3ȸ҃ ⌐֯їȲ ὑ צ҃ ẃ ЫϠɎ ᴞА╥ыׂ ứᴖ

Ṫ ֝ ȲИ ЫɏɎB3-11-05-7ɏ 

C3ȸ ╥֝ ṷϢצ ᷂ᵑϢᾼὧᴫҟḂᴞАᾼ Ȳ ẞᾼṶ ╥

Ɏ֝ ד ɏɎC3-10-05-4ɏּ῀ ᶺЛ ּȲּ Л

ᶺ ɎЛ ֥ ὧᴫП ὨɏɎC3-10-05-8ɏ 

и

Лᶁ 
B1ȸצ צ ȲϷ╥ Ɏ῟Ἢвצ Леӂᾼצ и ɏɎB1-10-05-16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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ứ

Ӝ

₤П

х

 

B2ȸ ᶋ ἤᴞѻᾼȲל ᶺӇ ּ ᾭ ȳᶺ ҟ ּ ẞᶠ

ӢᾼṶ ѿҵȲ Ṷ ȳ  ₴ᾼṶ ᶺϷ╥ ּ ȲỢᾼᵒḟ

ѝȳ Л ֝ ɎB2-10-05-12ɏכ Ȳ ṓȲҔ╗ѻ Ɏ

ӣ ₤ῶӱɏϷϚ Ɏ їѻ ẞɏɎB2-10-05-14ɏ 

B4ȸ҃ ᶺ ╥ Є Ɏ ◖₇Ӝ Ӎɏ(B5-10-05-22) 

ḥ

Лכ

 

B1ȸᵃצ ȲЄ ᵃѩכ Ṫ Ȳᵃḥ ȲЄ ᵃכ ᶞϚ Ɏ

֯ вḥצ Лכ ɏɎB1-10-05-27ɏ 

B3ȸצ Ϣ ṓϭצ ṓ ȲἬѿ҃ ᴞѿⱢМїȲ ᶺצ Ȳצ ╥

Є ϭֻ ȲṪᵃ ḥצ ᾼȲֻ┤Ȳᶺ ὧᴫ ᵃȲᵀ╥ᵃ ᶺ

ᾼɎ צ х ḥ хɏɎB3-10-05-17ɏ 

Ϥ

Ȳ

 

B3ȸӘ Л ᾼ ╥ϢᾼїȲ Ở֯ Ϸ╥ ֝Ἢᾼ֝

ɎB3-10-08-6ɏ 

C4ȸֵֵююɎ Ϥ ᴔ ɏɎC5-10-01-5ɏ 

טּ

Ѡה

(ӱֻ)  

A2ȸ Ϡѿ∟ ֻϠȲϚ Ἠ╥Ϛ ὨȲϚ ḥṶϠ(A2-10-05-22) 

A5ȸֽὨ҃ ᶺ Ȳᶺ ᾼȲ Л ֻϠ( )Ɏế хד ᶮɏ

ɎA5-10-05-2ɏ 

B1ȸҬ ὍᵅᴞАᾼ₲  Ȳ֪Ɫ Њ™І ╥ѩ ֦  ȲЊ™Іצ

ẞ҃Ɏ֪ ІϤ ᴖὍᵅ₲ ɏɎB1-10-07-35ɏ 

טּ

Ѡה

(ЛС

) 

A3ȸϷ נ ֫ҟ ȲЛ ּ Ϡ (A3-10-05-01) 

B4ȸᶺ ᵛṿԛ ᾼ ᶮ..ᵃЛҟ ҃Ȳ ḥצ− niceϷЛ ыЄᾼצ

 (B5-10-05-19) 

טּ

Ѡה

( Ӵȳ

) 

A3ȸ צ╥ ὙὙ ╥ᴞА ᾼȲ ∟ᶺ −ӪӭȲᶺ −Л ֫

ҟɎA3-10-05-03) 

C4ȸҠ╥҃ᴞАצ Ϸḥצ ֻȲ ҃ ᵃᴞАϷḥצ ֻȲⱢШ

Ҫᶺ ɎC5-10-10-4ɏ 

טּ

Ѡה

( ) 

B2ȸᶺ ּ Ợכ ᶺϠȲᶺЛ╥ ᾼϢȴɎB2-10-05-32ɏ 

Ѡה(ᶴ

 (וֹ

B3ȸ ṴṴᾼȲ҃ Ш Ȳ Ѿ҃ ὧᶺϷЛ ֣ᴫ Ȳ֪Ɫᶺ Ϛ

ế ֻɎᴞА ᶴֹוɏɎB3-10-05-13ɏ 

C4ȸ ắȲ ╥ Ɏ ᴔ Ȳᶴֹוѿ ɏɎC5-10-01-6ɏ 

(六)監禁生活與適應 

個案在監期間在生活作息上普遍適應良好，認為監獄對受刑人照顧完

善，即便曾有不滿意，但亦肯定監獄在管理、伙食及碩體上逐漸改善。個案

係以工場和舍房為主要的生活空間，不過，部份個案的服刑機關並無運動場

所，致是類個案無戶外運動的機會，個案自覺對其身心健康有不好影響。 

雖有些個案對其生活環境感到滿意，但亦有許多個案認為：1.工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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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不好；2.舍房空間狹小、環境、設施不好；3.環境不佳，致生皮膚病，

甚至因超額收容嚴動，致晚上睡工場。另外，生活上最為困難或不易適應的

是缺乏隱私，不論是在檢身或盥洗方式，個案均認為未考量其隱私保護的需

求（參見表 5-6-6）。 

表 5-6-6監禁生活與適應狀況分析 

 в  

ṏֻ 

A3ȸӢ♄ϱḥצ Ȳ ᶺẃ ḥצ  (A2-10-10-03)Ӣ♄ ╥ (

ᾼӢ♄)(A3-10-01-21 

B2ȸẔ ᶺϷḥצЛ Ɏפֿ ϚװϤ ḥצЛ ᾼ ᶮɏɎB2-10-02-3ɏ 

C2ȸ okȲ֪ⱢБ їצ Ȳᴖѹᶺ ϩ ֻᾼɎC2-10-01-8ɏ 

C3ȸҠ ḥ ᾎ ֯ҵ Ϛ Ȳ Ш Ш Ȳ ϠЛᴞӦПҵȲϚ

᾿ẞ ֯ᶺ okɎ ϠҷҟᴞӦȲẔ҃ ṏֻɏɎC3-10-10-7ɏ 

C4ȸ ҠѿȲ ɎC5-10-01-10ɏ 

A2ȸḥצȲᶺ Ϛй −ֻ (A2-12-01-01) 

Џ

῟Ἢ

╥ѻ

Ӣ

♄Ὲ

 

A2ȸЏ (֯ ӂѡᾼ♄ Ὲ )(A2-10-06-01) Ҭצ ϱ 7 ҙ ȼ

Ḕ Ȳ І ( Ἤ֯Џ Ἠ῟Ἢ)(A2-10-06-02) 

A3ȸḥצ(ѻ ᾼӢ♄ ֯Џ ế῟Ἢ)(A3-10-06-03)ḕщ ϱ 7 ẞ 7

ҙȲ֯῟ἪȲҙЊ ᴖБ (A3-10-06-04) 

B3ȸἬѿѻ ҃Ϸ╥ ᶺ ♄ Ϛϯ ІɎB3-10-06-2ɏ 

C3ȸᶺḥצ Ἢ Ȳᶺ Џ Ɏ ῟ἪҠ ɏɎC3-10-06-3ɏ 

ᶮ 

B1ȸҠѿɎ ֮Ҡѿ ắɏɎB1-10-06-8ɏ 

C3ȸ Ȳẞ Ɏ ֮ɏɎC3-10-06-9ɏᶺ Ȳ ḔȲ

Ϛ Ȳצ Ӊ Ɏ ӭɏɎC3-10-06-10ɏḕ╦ ϡɎ ɏ

ɎC3-10-06-8ɏ 

Ӣ♄

 

−ֻ 

A1ȸ Ԁ −ֻȲᴖѹ−ׄ ȲἬѿϚ֫ḵ ╥ Ȳ Л Ϸ Ȳ

Л Ẕ҃ṶɎ Ԁ −ֻȲ Ϸ−ׄ ɏɎA1-10-06-2ɏ 

A3ȸԀ ȹЛ ( вᾼԀ )(A3-10-06-01) 

A4ȸ ѩצ֯ ֻϠɎԀ Л ɏɎA5-10-06-1ɏ 

C3ȸ ֝ן ẃȲ ὧᴫḥצᾼ ȼ ѻ Ȳ Ԓ ѻ

כ Ȳѻ ᶺצ ּɎе ẁӢ♄Ӈ ₇ɏɎC3-10-05-19ɏ 

C4ȸЛ ֪Ɫᵃḥצѡ ӣ₇Ȳ ∟ ϢϷḥצẃכᵃȲ Л ȲϷ╥

Ɏ ẁӣ₇ɏɎC5-10-06-6ɏ 

A4ȸṪ ᶺ HᾼҠѿכ ӢȲҟכѲּדȲ ∟ѲּדϭЛӣ Ɏ П

ắ֑ϢҠ֯ҖἬѲּד ɏɎA5-11-03-2ɏ 

Ӣ

♄Ὲ

ẞ

 

A3ȸЏ Ϸ╥ֻ ( Џ ᾼ )(A3-10-06-12) 

C4ȸ֯Џ ╥ ֻȲЛ ɎЏ ѩ Л ɏɎC5-10-06-10ɏ 

A2ȸᶺ ֻᾼ( ῟ἪếЏ ᾼ ắ)(A2-10-06-05)֝ צ−

їȲ֪Ɫ ╥ Ӣ♄Ȳ ᷂ ᾼȲ ȴ 

(A2-10-06-06) ϱϷ OK ( ᾼכᾎ)(A2-1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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Ԁ

Ḃ  

 

B3ȸ ∟ẃצ ẃ ὙоȲ ẃ ᾼֻצ Ȳ֦ᾼὧᴫ ẃ ֻϠȲ

Ἤѿᶺ Ѡ҃Ẕ Ϸ֯צḂ Ȳ҃צ ᾼ ╥᷂ᶺ ן Ϣ כ

ϢɎB3-10-01-27ɏ 

B4ȸ ᶺᾼ ╥ ἬᾼϢ ϚדѩϚדẃᾼֻȲϚדѩϚד ᶺ ắ

֑ϢɎ∕ Ϯ ἬȲ צ Ḕɏ(B5-10-01-3)ѩѿ›ֵֻϠ

Ȳ ֯ ἬᾼԀ ẃ ֻɎ ἬԀ ẃ ֻɏ(B5-10-10-2) ᶺ

֯ Ἤᾼן ϢϚדѩϚדẃᾼắ ȴϷ (B5-11-05-1) 

A4ȸצȲ ֯ѩ ֻȲ ֯∕ ѩ ֻɎA5-11-05-1ɏ 

B3ȸ Ѡ ᾼ ϷϚ᾿ ֯ḂֻȲṪԀ ϷϚ᾿֯Ḃֻȼ

҃ Ϸ╥ ҟ Ғȼ ѠהϷϚ᾿ ֯Ḇ ɎB3-12-01-1ɏ 

Лֻ

Л  

B2ȸ Ἤ ᶺ ᾼ Ȳᵃ ȹѩ Ӗ ֻϚ ȴṪᵃ ֦ ֻ ȹ

ᴟю Ҡѿ Ɏ Ἤ ЛֻЛ ɏɎB2-10-06-1ɏ 

Џ

ᵂ

Лֻ 

A5ȸ֯ ѩ Ϛ Ȳ ∟ᶺ Ȳ ∟ϭ Ϛ ȲἬѿṪ њѩ

Ϛ Ɏ Џ ᵂ ᾼ ắɏɎA5-10-06-3ɏ 

B1ȸы ᴖБȲЏ ы Ȳ ( )ɎB1-10-06-7ɏ 

B3ȸѻ Ϸ╥ ֮ ╥ ҠѿᵬϵϚ ȼȲ һ ☼ ֻȲҠ╥

ḥצ ᾎɎB3-10-06-1ɏ∟ẃϯЏ ȲϢֵȼ − Ȳ ╥Ҭ╥Ṫ

ᴖБɎ Џ ֯ы ɏɎB3-10-08-1ɏ 

῟Ἢ

Ὲ

Њ 

╟

Лֻ 

 

A3ȸѩ Њ ( ῟ἪᾼӢ♄Ὲ Њ)(A3-10-06-07) 

A5ȸᶺ ẃצ Лы Ȳ ∟∟ẃϷ╥ ϠȲ֪Ɫы ϠȲ צ Лы

ɎA5-10-06-1ɏ 

B1ȸצѩ ЊɎ῟ἪẒϢᴰῈ ЊɏɎB1-10-06-3ɏ 

C2ȸ ∟ẞ῟ἪȲ ЊϚ Ȳ ϭ֯ ȲṪ ╥ⱢШ ᶺ

ẃ ֮ѠȼɎC2-10-06-1ɏצṷ῟Ἢ ІϷ−ֵɎC2-11-03-4ɏ 

C3ȸ ∟ Ἤϭ֯Ṫ Ȳ ἬԚ ɎB3-10-01-24ɏȼщ ẞϠȲ Ȳ

∟ᶺ ֝ ẃ ֵϢ ẞӫ ɎC3-10-06-1ɏ 

C4ȸ ᾼȲ ᾼɎ῟Ἢ ɏɎC5-10-06-2ɏ 

B3ȸ ӢϚ Ϛ (ү )Ȳ ∟ԛẃ֦ ȲɎB3-12-03-1ɏ 

ᶦ

Ḃ

῟Ἢ

 

A5ȸẔ ᶺ╥ Ҡ Ἢ ыЊȳыֵϢϠȲЛ ᾼ Ẕ҃ᶺ ḥ Ɏ

῟Ἢᾼ∂ ɏɎA5-12-03-1ɏ 

C4ȸԛḂ Ȳ ╥ ᴖБɎ Ḃ  ᾎɏɎC5-12-03-4ɏכ

ϱ

Џ

 

C3ȸ ῟Ἢѩ ẃȲ ╥ Џ Ὲ ѩ ȲἬѿ Џ ᾼ֝ ѩ Л צ

Ṫ ӫ ȲἨ῏ ṝ Л ὢᾼṪ ᶮɎC3-10-06-4ɏȴ ᶺ

ẃȲὍ֯ҫҵϚ Ɏỏ ɏɎC3-10-06-5ɏ 

ḥצ

Ṃ 

 

C2ȷ ᾼӢ♄╥Ϛ Ợ ᾎ ᾼ֮ѠȲ ╥ᵃ֯ Ш ╥

ẃᾼȲᵃ֯ ḥצԉᴶᾼ ṂɎC2-10-01-1ɏ Ϛ Ở ẃ ṝȲ

֯ᵑϢ ›ԓṝ ԏԏᾼṪ Б −ЛֻϠɎC2-10-01-3ɏ 

C3ȸ ṝȲ ԓṝ ԏԏȲ֪Ɫѿ›ԓṝ ԏԏȲ ҬצᴞА♃ ᾼ Ȳ

И ԓṝ ԏԏȲҠ╥ ẃ ╥ϚװϷḥצ ṂɎC3-10-02-4ɏ ֯

῟Ἢ Ϸ ḥצШ Ṃ ɎϤ Ӣ♄ ṂɏɎC3-10-10-3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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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

Ԁ

 

B3ȸ ᾼ ΰϓύϚ Ɏү ɏɎῴϤ Ԁ ֻ ɏɎB3-10-01-18ɏ 

C4 ȲҠ╥ Л╥ −ֻɎԀ ЛṾɏɎC5-10-01-12ɏ 

♃Ѡ

Лה

 

 

A2ȸҬ╥ ֪Ɫ Ṫ ЄȲ ḥצ Ѭ֯♃ Ȳ Ȳ ᶺẃ

ѩ ᵌ Ϛ (֯Џ ♃ ᾼѠה)(A2-10-06-08) ѡ֯῟Ἢ ╥Њ

♃ Ȳ Ȳ Ѭ Њ♃(֯῟Ἢ♃ ᾼѠה)(A2-10-06-09) 

B1ȷ כ Ȳ֯ כ ϷḥШ Ṃ Ȳ♃ ҟϠȲḆᴶכẃכ

ᾓ ╥‒ɎB1-10-05-40ɏ  ɎῴϤ ♃ ɏɎB1-10-05-41ɏ 

B2ȸᶺ ♃ Ѡה Б ╥Ṫ ІȴἬѿᶺ ϠȲᶺЛ Є Њἡȴ

ᵀ╥ᵃכϚ Ӕ Ϣּט ẞכ − ȲẔ −ֻ ɎB2-10-10-2ɏ 

C2ȸ ᾼӢ♄ѠהȲ ╥ᵃ ᾎ ᾼȲ♃ Є Ϛ ♃ɎC2-10-01-2ɏ 

C3ȸϚ Ở ╥ Ϡ ♃Л ПҵɎC3-10-10-1ɏ 

(七)影響適應因素 

影響個案適應的因素甚多，大部份的個案均認為入監後即應拋棄過去，

接受現實並自我調整以使自己適應監禁生活，除此，個案亦認為如有監禁經

驗、團體生活的經驗、宗教輔導、經濟不富有、適當的戶外活動、入監服刑

的心理準備、安排活動打發時間等情形，應有利於適應。 

至於可能使個案適應上發生困難的因素，則包括有：1.居住環境；2.氣

候；3.個人因素；4.和家人關係；5.家人情況；6.和獄友關係；7.獄友間生活

習慣；8.犯罪類型；9.刑期太長；10.累進處遇考核的壓力；11.假日無法開封；

12.一成不變的作息；13.配業，至於參與作業方面則有個案認為能幫助適應，

但亦有個案認為會有壓力，意見較不一致（參見表 5-6-7）。 

表 5-6-7  監禁適應影響因素分析 

֪  в  

 

A1ȸἢ Ȳ ╥ װ1 ᾼ ȴʌ ẃ ѿ∟ װ2 ЛἢɎA1-10-08-1ɏ 

A5ȸЛ Ϛװ ẃȲШ ЛϚ ȲҪᵃ ᴪὢ ṝШ Ȳ( )֪Ɫ ῀

ɎA5-10-01-7ɏ 

C2ȸצѩ Ɏ ϡװϤ ѩ ɏɎC2-10-01-5ɏ 

Ӣ♄ B2ȸ֪ⱢᶺП› ᾼ Ӣ♄ϠȲἬѿᶺЛ ɎB2-10-09-3ɏ 

Ứ ‒Ԋ 

 

B3ȸɦ Ҡ ╥Ϛ −ЄᾼᵖȲҠ ᵃ ײ Ἠ╥≢ Ȳ Лֻ ᵃ ẃȲ

ᵃ ϠṪϚᵖɧ ІȲ ╥Ϛ᾿ ֻᾼṪϚ ҟ ὢᴞАɎῴϤ

ϚѠ Ứ ϩ ׄ ᴞАɏɎB3-10-01-10ɏḕщ Ϛ᾿Ἐᴵ Ȳ

ᴵ ȲϚ᾿ Ȳ ∟ї ֻ−ֵɎB3-11-05-9ɏ 

Ứ ‒Ԋ 

 

C4ȷ ≢ Ȳ≢ Ȳᴔ Ṫ ᵗᴞА Ṷ ѩ ɎɔC5-11-01-7ɏ 

B4ȸ ᶺѩ ᾼ Ȳ ҟᶻ Ȳ ֯ ȲֽὨ ѡḥ ᾎҟ Ш

ЏᵂȲ ᶻᶻ ȳכ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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ᾭᾓ 

C2ȸḥצ ᾼɎ ϱЛ ᾼצ х ὔ ɏɎC2-10-09-3ɏ ῟Ἢᾼὧᴫ

ṷ╥ԚӣᾼὧᴫȲҠצ ╥ − ᾼṿӣɎ֯ҵצ ᾼ х Ɫ

ԚӣᾼὧᴫɏɎC2-10-09-4ɏ 

љҵ♄

Ҡѿ ᵗ

 

A2ȸʌ ҠѿҒ ╥Ṫ љҵ♄ ᵣ(A2-12-03-01)ᴟю Ṫṷ֝ Ҡѿҏ

ҟṛϚṛ ȲЛ щ  (A2-12-03-02) 

Ϥ ›ї

צ

ᵗὑ  

A5ȸ װ ẃ╥Ṫ ᾎỪ҃ ỢᵒֻϠ Ȳ ∟™І҃Ϸ╥ỆứϠ Ȳ ∟

( ) ⁮ ӻ҅צ ὣх ֻȲᶺὍїϠɎA5-10-01-6ɏ 

B2ȸБ Ṫצ ї ȴ  ȲἬѿᶺ ẃϷ ᾼ−ֻȴ ᾼ Ȳᶺ

ᾼ−ֻȲᶺϷ ᴞА −ᶶ Ɏ Мї Ӕ֣ɏɎB2-10-02-6ɏ 

ᴞᶺ

И

Ӣ♄ 

 

A2ȸ ֻ֯ ╥ḛ ᴞАᾼї Ȳֻֻᾼ Ṷ ≢ И╥ ᴞАֻ

ᾼȴ (A2-10-08-07)ȼ ᶱ ҵ ᾼṶ ȲϚйṶ ẞҏҟП∟И

צ ᾎ ḟ (A2-10-09-01) 

A3ȸᶺ ֯ ╥Ҡѿ ᶺᾼ Ȳ (A3-10-05-07) 

A5ȸἬѿᶺ ḥצҪ ẃȲ╥ᶺԒ ẃȲ ∟ Ϛ ֻȲ ∟ֽὨ

ẃѩ Ѡ― ɎA5-10-01-10ɏ֪Ɫ ╥ᶺ ֯ ֽὨᶺ ᾼ

╥ᶺ ṶԒ ɎA5-10-01-11ɏ 

B3ȸᶺ ╥ᵫ ᴞА Ȳᵃ ╥ ᶶ ȲϮד−ᶶ ҟϠȲ−ᶶ−ᶶȲϚ

ҟϠɎϤ ∟ ׄ ᴞАɏɎB3-10-01-6ɏ 

B4ȸЛ ᶺᾼỪҨ≢ Ȳᶺ ╥ ᴞА ứ֯ᶺᴞА ╥ắ֑ϢȲᶺ ╥

ֻᶺắ֑ϢᾼиЉȲ ᾨậᶺᾼи  (B5-10-01-11) 

C2ȸ╠ẃПȲ⁄ׄПȲỢḥצ ḥ ᾎҟ ḖȲ Ҭ Ȳ֪ⱢЄ

╥ ȴɎC2-10-01-4ɏ 

ế Ϣ

…

 

A3ȸ Ϣ ѩ Єᵣ( ᾼ֪ )(A3-10-08-09) 

A4ȸ Ȳ ‒ן∟ Ṫ ї Ȳ ╥ Ϣ ї Ȳ ∟ϷЛ╥ḕ Ϣ

ẃ їỢ ╥ӣȲצ ᾼϢẃ їỢИצӣȲṪ╥ ᾿ ֻᾼ

ɎA5-10-02-1ɏ ֽ ϢצṶἮ Ϛ◕ ἨẒ ѣḥẃȲᶺᴞАϷ

їɎA5-10-09-4ɏ 

B1ȸϷ╥ Ϣ Њ™ȲЊ™ѩ ᴾЄ иɎ ϡװ ȸ ϢếЊ™╥ќ═ϩ

ȳЊ™ᴾЄ иɏɎB1-10-09-1ɏ 

C4ȸ צ Ϣ Л ẃכᵃɎC5-10-08-2ɏ 

Ϣ ᾓ

 

C3ȸᶺ − Ȳּ Ȳ ḕװẃ Ɏѯ Ȳӕ ϩЄɏ

ɎC3-10-08-5ɏ 

C4ȸ Ϛ᾿ Ȳ ї Ἠ╥ їҵ Ш Ṷ ᾼɎӢ♄ ɏɎC5-10-01-8ɏ

ᵣȲ ȳ ϢȲ ᴞАᾼ֑צ Ɏ ֪ ɏɎC5-10-08-1ɏ 

B3ȸṪ ᶬᶬᾼЏᵂЛ ứȲ ╥ϚϯצϚϯḥצᾼȲṪ כ ᶺ

ᾩᾩϚ ϢȲṪᶺ їṪ ᾼɎB3-10-09-4ɏ 

A2ȸᶺ Ӑ╥ 9ѣ 23ѡ ẃὢ֑Ȳ ∟Ὀẞ 11ѣ 9 Ȳ ╥֪ⱢЊ™

ҹҹὍЛϯȲ ȲЛ ẃ (A2-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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ế хᾼ

…

 

A2ȸ֝ Ợכ ẃ ἢȲּ ҟ їỢȲכỢЛ֦ ȲּϷ ҪỢ֦

ȲИ ὍᴞАṪ ἢᾼї  (A2-10-01-12) 

A3ȸ ╥ếϢП ᾼד ᵣ (A3-10-08-08) 

B1ȸѩ ҷ  Ɏ хᵐ ∕ Ẕї ɏɎB1-10-08-3ɏ 

B2ȸỢ ᴞАᾼӢ♄צϢ ỢỦ ȳ ד Ȳᵀ╥Ợы♄ Ϣ ϭ ỢϚ

щẞ ẠἮȳֻ −ϮϥȲ− ȴ Ȳẞ ֯ᶺ ֯

Ɏ вϢ …− ɏɎB2-10-05-29ɏ 

C4ȷᴞА≢ ҟ Ϣ ȲϢ ≢ ᵃȴἬѿᴞА≢ ȲᴞА ђ Ϛ

Ɏ ֪ ɏɎC5-10-08-5ɏ 

Ӣ♄  C3ȸ ֝צ ᾼӢ♄ ɎϤ Л П ɏɎC3-10-10-2ɏ 

Ӝ ₤ 
B4ȸ ╥Л֝ᾼ Ϸצ ᵑɎЛ֝ ᾼắ֑Ϣ֯ Ϸצ ᵑɏ

(B5-10-09-2) 

֑   ẞ

ḥצᶦ  
C4ȸ ᵣȲ ȳ ϢȲ ᴞАᾼ֑צ ɎC5-10-08-1ɏ 

ᴕ  

A3ȸ ȺἬ ᾼṝԌ╥ ᵫȲЛӣ и ȷẃЅ Л֝ϠȲצи

ϱᾼ ϩȴ ȲἬѿצṪ ϩ ȴ (A3-10-10-01) 

Л

ѡ֯῟Ἢ

ᾎ ⅔ 

C3ȸ ȲяẔ╥ẞгȳѡȲḆЛ ᴞА ֯῟Ἢ ɎЛ ѡЛ ⅔ɏ

ɎC3-10-10-5ɏ֪Ɫ ֯῟Ἢ Ȳ ḥṶ ɎC3-10-10-6ɏ 

ᵂ

 

B1ȸᵂ ѩ Лֻ Ɏ ϡװ ȸᵂ ѩ֝ ế Ϣ Ḇ ɏ

ɎB1-10-01-8ɏ 

∟

 

A3ȸ ϯЏ Ṫ Ȳᵃ ế֝ Л Л ȲЛ ếϢ ȲϚṷṶ

ϷЛ (A3-10-05-05) 

A1ȸҬ Ϡ ֻȲ ֯Ἢ῟∕Ϛ І ϠȲּט ȲϚ Ở

∕֯Ἢ῟ѩ ֻȲᵀҏҟᵂ ∟ ϭ ᵂ ѩ ֻ

ɎA1-10-01-7ɏ 

ᵂ ᵗ

 

A2ȸ ẃ ‐Ȳ Ȳ Ṫצ כ ᾼ  (A2-10-08-05) 

C2ȸЏᵂᾼ ѩ ᶶȲѩ ҉ Ȳ ḕщ Ṷצ ѩ

ֻɎC2-10-08-2ɏ 

C4ȸ ╥ᴞ ϯЏ ѩ Л ҟ Ṫ ֵᵣȴɎC5-10-01-8ɏ ѩ

ᶶɎᵂ ắɏɎC5-11-02-2ɏ 

A3ȸ צ ѩ ᶶ(֯ὑӉ )(A3-12-02-04) 

A4ȸ צ ᵗɎѝ ♄ ᵂ ᵗ Ϣׄ ї ɏɎA5-11-02-5ɏ 

C3ȸӂ ╦ Ϛẞ╦ Х −ᶶɎC3-11-02-1ɏ 

ᵂ

ẞ ϩ 

 

B1ȸᵂ ᾼ ϩɎB1-10-07-14ɏᵂ ϱ҃֯ᵰ ᾼ Ȳᶺ ₈҃Ȳ ּȲ

ד ᾼ₈҃ ҃ᾼ ᶺ ḥ ᾎᵂ ȲҠ╥ᶺ ї ᵂ ḥ ᾎ

ᶙɎ ІϤ ᵂ ⇔ɏɎB1-10-07-17ɏ 

C4ȸ╥ἢѻ ≢ њ ᾼɎC5-10-08-7ɏ 

A2ȸ Ϛ −ֻ ᾼᶺẃ Ȳ ᾼ╥− ȴϚщ Лẞ Ұ ȲЏᵂȼ

( ♄ὑЏᵂᾼӢז ẞ )(A2-11-02-03) 

B1ȸ Ȳ ϩȲ ϩɎ ῧצԌ ϩɏɎB1-11-02-3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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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攜子入監 

個案認為監獄對攜子入監的受刑人及其子女都有較好的照顧與協助，物

質上的需求亦會協助滿足。個案認為攜子入監的優點包括有：1.不用擔心別

人無法好好照顧小孩、被同儕欺負、被家暴等問題；2.獄友會幫忙照顧；3.

有助於母親執行心情；4.減少社會問題；5.媽媽可以自己照顧小孩；6.親子

關係較佳。 

但反對攜子入監的意見卻更多，其理由有：1.不想小孩受苦；2.怕小孩

受到獄友的不良影響，如獄友言行粗俗或有毒品戒斷的問題等；3.社福體系

的安排應較適合小孩；4.媽媽因毒品戒斷或欠缺責任感而不適合照顧小孩；

5.媽媽會比較累；6.在監期間的經濟負擔較重；7.監禁的環境不適合小孩成

長，如危險物品多、小孩的物質需求不易滿足、空間不足既熱且擠、飲食營

養不足、對身心發展與學習不利、衛生不好、醫療需求不易滿足等問題；8.

影響其他獄友的生活環境。 

綜上所述，個案雖肯定攜子入監的措施，但亦認為小孩在監成長的問題

可能更多，若能有更好的替代措施，如社福體系的安置或以社區型處遇的方

式收容，應會更佳，事實上，從個案攜子入監的理由觀之，若非擔心子女無

人或無法得到良好照顧，則應不會將子女一同攜入監服刑（參見表 5-6-8）。 

表 5-6-8攜子入監經驗與看法分析 

ᾎ вכ  

Ϣ

ІЅẐ

ІϤ  

B1ȸḥצȲἬѿᶺИ ẃɎ Ϣ ɏɎB1-10-07-7ɏϷЛ ωȲֽὨ ҵ

ϢҠѿצ ᶺ ᾼ ȲᶺЛ ҃ ẃȲЛ ɎB1-10-07-32ɏ 

B3ȸᵃ Њ™І ẃȲ╥ ᾼ֪ⱢḥϢ ȲИ Л Б ẃȲṪᶺ ᶦ

᷂Њ™І Л ҟắẞẔ҃֝ ᾼ ɎB3-10-07-3ɏ 

A5ȸ ї╥ѿ∟ҠѿֵϚ Њ Ȳ ∟ ╥Ϸ ȲЛ῀ ≢ Ȳ

ѿ∟ ҃ Ȳ ∟ Ȳ Ϛ᾿ ɎA5-10-09-1ɏ 

Ѡ

ІϤ ᾼ

ắ֑ϢП

 

 

A1ȸ╥ Ѡᾼׄ ɎA1-10-06-1ɏᶺ ֻτɎA1-10-07-7ɏ ╥ἬѠצ

ᵗȴ ҃П›г ֵѣᾼ ȼɎA1-11-03-1ɏ 

B1ȸ ╥ ϩѩ ю Ȳᵂ ϱᾼ ϩѩ ю ɎB1-10-07-23ɏ 

B3ȸѻ Ϸ ṷὧᴫ ЊὣхȲἬѿ Ϸ╥צ− їɎB3-10-07-6ɏ 

A3ȷẔ ֯ Є ֝ їȲצṷᴔ Ϸ ѻ Њὣхϱ Ȳҵ

ꜙᴟ ᴪὢ ЊὣхȲϷ צ╥ ( ếẔ҃Ϣ Њ™ᾼ

)(A3-1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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ᴞА

Ὅї 

A1ȸᶺᴔе ֯ᵮ◖Ȳ Ӑ ЛὍїȴᶺ᷂҃ ẃЛ ᾼֻ ╥ЛֻȲᴟ

юᶺכᾼẞȲ ѩ҃Ὅ֯ҵ ֻȲᶺ їɎA1-10-07-9ɏ 

ї ֝

 

A1ȸֽὨ╥ᶺᾼ Ȳᶺ ЛὍї( їЊ™֪Ɫ ᾼṝи╥ắ֑ϢȲᴖ

)ɎA1-10-07-13ɏ 

Лӣ ї

Њ™-ἢ

 

A5ȸ ֽ Ϛ ᵑϢ ҃ Ȳ ᾼצ╥ Ȳ҃ ҃֝Ự ҃ ≢ Ȳ

∟ꜙᴟ Ӊ ╥≢ Ȳ™ІḆҠ ȲἬѿᶺ ֽὨҵ ╥ḥצ

ᾼȲ ╥ᴞА ẃѩ ׄԓɎA5-10-07-1ɏ 

х

ז  

A1ȸᶺ Џ Ṫ ᾼȲכ ẃ−ֻτȲצ ֵ֝ ᵃ

ɎA1-10-07-5ɏ 

A3ȸ ȴЄ − ȳ− Ȳֻ ᴞАᾼЊ™ᾼϚכ Ȳ⧵כ  

(A3-10-07-07)Ẕ ֯ Є ֝ їȲצṷᴔ Ϸ ѻ Њὣ

хϱ Ȳҵ ꜙᴟ ᴪὢ ЊὣхȲϷ צ╥  (A3-10-07-09) 

B1ȸЛ Ɏ х Ϥ ПІЛ ɏɎB1-10-07-18ɏ 

B3ȸᶺ ẞᾼ֝ ȲẔ Њ™І ϱ֯  Ȳτצ ֯

Ȳḥ ᾎ Ȳᶺ Ϸ╥Ϛњ ẃτɎB3-10-07-5ɏ 

ᵗὑצ

ᴩї  

B1ȸἨ╥ ᶺ ї Лֻᾼ Ȳכẞ҃Ȳї ѩ Л Ṫ ᵅ ȲϷ╥ צ

Ɏ ІϤ צ ї ֻɏɎB1-10-07-13ɏ 

A1ȸ֪Ɫ∟ẃ ╥ ҺϠȲ҃צϠȲ Ш ҠѿЛ Ϸḥ …Ɏ Ϥװ3

Ȳ֪ ῀ Һᴖḛ ֯ МȲḥ ẞ֯ὢ֑ɏɎA1-10-08-3ɏ 

B1ȸצȲֵюϷ╥צɎ Ϥ ПІ ᴞАї ᵗצ ɏɎB1-10-07-26ɏ 

юῂ

 
A1ȸ ẃ╥ѩ ֻȲҠѿ юϚṷῂ ɎA1-10-07-15ɏ 

Ҡѿ

Њ™ 

A1ȸֻ ḥצ ẞϚ Ȳצ ᴞА Њ™ ẃЛֻᾼɎA1-10-07-6ɏ

֯ Һᾼ ḟứ᷂҃ ẃϠȴϚѠ Ȳ֯Ӣ֯П›ᶺ ḟứ ӕҹ

ϠɎA1-10-07-8ɏ 

A2ȸᶺ Њ™Ӣ צ ╥ϚԈ−ἅ ᾼṶ צ) ᾼЊ™−

ἅ )(A2-10-07-06) 

І …

Ṿ 

A1ȸ І ѩ ֻȴֽὨᶺ ῴḥצ Њ™ ẃȲҠ ᶺᴔе ֯ Њ™ẃ

ᶺȲכ Л ᶺϠȲ − ɎA1-10-07-11ɏ 

A2ȸ ╥Ҡѿ ᴞАᾼ ֯Ϛ Ȳ Ⱥ Њ™Ії ╥☼ᾼ╥

ᾩᾩ ᾼᴨȲ Ȳѩ Ṽ ᾼϢᵣ (A2-10-07-09) 

ч І

Ϥ  

Л Њ™

ắ  

A2ȸʌ Л Њ™ ắ ȴ ֯ ϠȲ Њ™ ẃϚ (A2-10-07-01) 

A3ȸЄϢ֯ Б − ⁷ϠȲ Њ™ắ  (A3-10-07-03) 

B3ȸЊ™Ϸ−Ҡ Ɏ ІϤ ᾼЊ™−Ҡ ɏɎB3-10-07-2ɏ 

C3ȸ ╥ԏ Ȳכ ╥ ⱢṪ Њὣх ẞ−ї ɎC3-10-07-3ɏ 

ἢắẞ҃Ϣ

 

B3ȸᵃ Њ™І ẃȲ╥ ᾼ֪ⱢḥϢ ȲИ Л Б ẃȲṪᶺ ᶦ

᷂Њ™І Л ҟắẞẔ҃֝ ᾼ ɎB3-10-07-3ɏ 



 216 

ἢắẞ

хᾼЛṏ

-  

A1ȸᶺ Л ╥֪Ɫּ ЊȲЄϚ 2ȳ3 צ ȴצṷ֝

ѩ Ϯֿ Ȳẞ Лṏצ ȲṪ ּ֯ Њḥ

ɎA1-10-07-3ɏ 

Лṏ -

◖₇ᶹ  

C2ȸẔ ◖₇ֵֻȲϚҙѿϱᵣȴ ∟ ẃ֯ ȲЊὣх ֯ Ȳ

−ֵ Ɏ ЊὣхϤ ὢ֑ЛֻɏɎC2-10-07-3ɏ 

ῂ Ṇ

ׄ

֥Њ™ 

B3ȸ Лֽ ῂЏ ҟȲҟ֯Ϛ ԓᾼ Ȳ֪Ɫᶺד‒ ῂЏ╚ᾼṪ

Ϛứ╥Л ᾼȲᴟюЛ ╥ ∕Ϣ ᾼȲϷ ѩ֯ ֻɎ

Ɫ ѩ ІϤ ֻɏɎB3-10-07-8ɏ 

◖₇

ᶹ ᾎ

Њ™  

C2ȸЊὣх Ϸ ẞẔ҃ᾼϢȲצṷ ẃ֯ Ȳ ∟֯ Ȳ

Њὣх Л Ȳ ᷂ЊὣхӶ֯Ṫ Ȳᶺ ЛыֻɎC2-10-07-1ɏ 

ԉ ᾎ

Њ™-  

C2ȸצṷϢЛ Ȳ Њὣх֯ Ȳ І −Л ԉȴ ᾓ

ṓᾼɎ ЊὣхϤ ὢ֑ЛֻɏɎC2-10-07-2ɏ 

ѩ

 

B3ȸҵ ᾼϢ ẃѩ ֻ ȲẔ Л −ֻ ȲϷ ╥ꜙ

ᴞАẃ Ɏ ІϤ ṳЛ ѩ ֻ ɏɎB3-10-07-11ɏ 

A5ȸֽὨ ϱ™Іᵰ Ἠ≢ Ȳᶺ ᶺ Ἤ Ȳᵀ╥צᾼ֝ ҃ ἘϚϯȲ

∟ᶺ ѩ ṟ Ɏ ІϤ ᾼכᾎɏɎA5-10-07-3ɏ 

B1ȸ ѩ Ȳѩ Ȳ Њ™Ȳ −ֵṶ Ȳ− ɎB1-10-07-3ɏ 

 

A1ȸ Ϡ ѿҵȲᶺШ ֻɎ װ4 ІϤ Ϛ їᾼ Ҭצ ɏ

ɎA1-10-08-5ɏ 

ᾼ

Л ֥

Њ™כ  

A2ȸᶺ Њ™ІЛ Ӣ♄֯  (A2-10-07-03) 

A3ȸ Њὣх ẃ╥Лֻ ( ІϤ ᾼכᾎ)(A3-10-07-02) 

B1ȸЛ ѩ ֻɎ ІϤ Њ™Л ѩ ֻɏɎB1-10-07-31ɏ 

C2ȸ ϷЛ╥−ֻɎ ЊὣхϤ ὢ֑ЛֻɏɎC2-10-07-4ɏ 

C3ȸЛ ɎЛừ ІЅ ẃὢ֑ɏɎC3-10-07-1ɏ 

Л ֥Њ

  כ™

A1ȸБ ṛȲ Ὠᶺ Њ™ ђ ┤ҏẒ ЊЊᾼ ԈȲϚ ╥ Ȳ

҃ ֯Ṫ ֦ὧᴫ Ⱥ ђ Ẓ Ԉ ϢȲֽײ Ὠḥכẞᵟϯҟ≢

ɎA1-11-02-5ɏ 

ᾼ

Л ֥

Њ™כ -

ᾬ Ḗ

Лὔ Ṝ 

B1ȸ֯ צЛѠ―Ϸֵ−צ ạ ȳ֯ҵ Ш ҠѿȲЛ ạϚЄ

 ȲШ −ЛѠ―ᾼὧᴫȲ֯ҵ Ш Шצ Ȳ Ш Ҡѿ ҟ

Ȳ ЛϚ  Ȳ ᵫɎ ІϤ צ ֵ ạɏ

ɎB1-10-07-30ɏ 

A1ȸҠѿ ẁᾲẓɎ ѩ ЊᾼЊ™ɏ Њ™ ᾲɎA1-12-01-2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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ᾼ

Л ֥

Њ™כ -

Ὲ ЛṜ 

A2ȸ ҃ Ὲצ ♄ Ϸ╥צ  (A2-10-07-05) 

A5ȸ ֽ҃֯ҵ Ȳ™І҃Ҡѿҟе Ȳ ∟҃Ṫ Њ ẃȲᶺ╥ ֻҠ

Ȳᵀ╥ᶺ ╥ ȼ҃צṪ ѩ ЛֻɎA5-10-07-2ɏ 

A1ȸ ╥ṛᾼ֮Ѡ ╥ ứ Ṫ ֮ѠȲᵃЛ ṛҏЏ ҵ ȲἬѿЊ™І

ẞᾼ֮Ѡכ ѩ юȴ Ϡḕ ├гᾼṎ Ȳ҃ ẞᾼכ ╥

ЊᾼῈ ɎA1-12-01-1ɏ 

ᾼ

Л ֥

Њ™כ  

A3ȸ Є − Њ™ІȲѻ ᴔ Ϸ╥− Ȳ ╥ ᾼщȲЊ

ὣх ếᶺ ֯Ϛ ȲЛ╥−Ҡ ( (A3-10-07-04) 

B1ȸѩ צ ᾼὧᴫᵣȲᶺ ֯ ᾼ ╥Ҭ ȲӪ ᴚ Ȳ Њ

™Іצ ᾼɎB1-10-07-27ɏ 

ᾼ

ṝї

Лᵓ 

A2ȸ ṳЛ ὑЊ™ІᾼӢ♄ Ȳ҃ ҏӢᾼ֮Ѡ Ӑ Л╥֯

Ȳᵛṿ ӜϠ ẃȲҠ╥ỢЊ™ ╥ ֯ҵ ׄ ֻȲṪἢ╥

ỢὍ֯Ṫ ȲỢҏҟѿ∟ ╥Ҡѿ᷂҃ ֫ẃȲᶺ ṪИ╥

Њ™ІֻᾼȲ (A2-10-07-08) 

B3ȸצϚṷЊ™ІБ ϚȳẒ ϠȲӔ֯ ᾼ ȲṪ҃כẞ ᾼ ȲẔ

ᶺד‒Ȳֵю ҃ѿ∟ צ ᵣɎB3-10-07-4ɏ 

C3ȸᶺ ẞЊὣхѿ∟ᾼ ᾎɎC3-10-07-2ɏ 

A1ȸ֪Ɫ҃ ЊȲֽὨ҃ԛЄϚ Ȳᶺ Л ẃϠȲ ᾼ Ȳᶺ Л

ẃϠɎA1-10-07-2ɏ 

ӢЛֻ 

B3ȸṪᶺ ᾼϢ Ṫ ֵ Ȳ ᾼᶺ ּ Ȳ ╥ḕ Ϣ ὄὄὄȲ

Ṫ ᾼṪЊ™ІṝϱЛ῀ МϠֵю Ȳᴖѹ ϚֽὨЛЊї ϠШ

ṳЛ╥Ḇ Л ҷȹɎ ї ІϤ ᾼЊ™ ╬ ɏɎB3-10-07-10ɏ 

Ḗ

Лὔ Ṝ 

C3ȸ ᾼ ϷЛ╥ −ֻȲֽὨ Њὣх ẞӫ Ἠ╥   Ȳ≢

Ȳ≢ Ɏ ЛֻȲЛừ ІЅ ẃὢ֑ɏɎC3-10-07-4ɏ 

 A1ȸᶺ Ϛװ Лы Њ™ІɎ ɏɎA1-10-05-2ɏ 

A5ȸֽὨ ϱ™Іᵰ Ἠ≢ Ȳᶺ ᶺ Ἤ Ȳᵀ╥צᾼ֝ ҃ ἘϚϯȲ

∟ᶺ ѩ ṟ ɎA5-10-07-3ɏ 

B1ȸ֪Ɫ Њ™ ẃᶺ ἢЊ™ Л ẞ֝ Ȳ ẞѻ Ȳ ẞ

῟Ἢ ᶧȲ Л ẞШ ὧᴫШ ὧᴫɎB1-10-07-11ɏ 

B3ȸẔ Ҭ ҃Л ᾼ Ȳᶺ ֝ ҠѿᶴֹוȲ ּ Ϸ╥Ҡѿᶴֹו

ɎB3-10-07-9ɏ 

Ẕ҃

хᾼӢ

♄  

Ίứѿῂ

₤

ן ІЅ 

A1ȸ Л Ɏ ὑ ắ֑ϢᾼЊ™ Мᴰц ṎȲṳ ṎӃϢצ цῂЏ

Ϣ ȲЊ™ ᴰҵ ȲᴖắᴩϢḕщנϱҟЏ Ȳ ϱϯ ∟֫Њ™Ṫ

ᴰᾼ ╟ ɏɎA1-10-07-14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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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處遇經驗 

本節旨在探討受訪個案入監後的處遇經驗，就個案入監後接受矯正機關

之各種矯正處遇的現況加以分析，以了解個案對我國女子監獄現階段在教

化、作業與技訓、醫療、管理及更生等層面之觀點及各種處遇協助個案拘禁

適應、行為矯正及社會復歸之效果 

一、教化方面 

教化處遇的參與情形差異甚大，有個案未曾或鮮少參與教化處遇，但亦

有個案因服刑機關的教化處遇相當多元化而積極參與，除爭取較佳的累進處

遇考核與抒發心情、打發時間外，亦認為對其個人的成長與適應有良好幫助。 

本研究之個案曾參與或其服刑機關有辦理的教化處遇包括有：入監(新

收)輔導、志工認輔、個別教誨、宗教教誨、集體教誨(法律宣導、演講、衛

生教育)、節日活動、懇親、讀經比賽、書法比賽、繪畫比賽、心靈成長班、

手語課程、素食班、插畫班、讀書會、作文班、陶藝班、減重班、植染課程、

舞蹈課程等，顯見目前矯正機關辦理之教化處遇已相當活潑與多元化，且雖

有少數個案認為個別教誨、宗教教誨的幫助不大，但大部份參與之個案仍多

肯定各項教化處遇對其自我提昇，自信心建立、適應拘禁生活，沉澱與抒發

心情等方面的效果，甚至希望可以多增加戶外活動、演講、個別教誨、法律

宣導、入監輔導、文康活動、才藝班、懇親等課程或活動。個案亦多認為監

獄外聘的教師具有愛心，不過，亦希望師資能兼顧專業能力（參見表 5-7-1）。 

表 5-7-1 參與教化活動經驗與看法分析 

ᾎ вכ/  

 

B2ȸᶺѿ› ḥצ− ֯ϱ Ȳᶺ ֯Ϸ֯  ȴ − ȳ

֯ ы ϠȲᵀ╥ᶺ ᵘϩȳ֯֯צ╥ ȳ֯￼ ȴ ∟Ϸ֯￼ ѝֿ

ẕȲѡѝϷԛ ẃ  Ɏ ɏɎB2-10-02-7ɏ 

B4ȸᶺ ╥ Ҡ ֯ Ἤ ᾨậᶺᾼ и ȴᶺ Ғ֢ ѩ Ȳᵂѝѩ

ȳּרЏѩ ȳ ѩ Ȳᶺ ╥ ϩ֮ҟ Ғᾨậи Ɏ֯ Ѕ ∟

ᾼ ϡԈṶɏ(B5-10-01-10) 

A2ȸ ᾼ Ғ ᾎȳ Ṫṷ♄ Ȳצ Ғ צ Ϛ Ȳ ϫХ Ϛצ

ᾭȲ ∟ᶺצϮϫ Ἤѿ ᾭẒ ɎA5-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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ӑ Ἠ

ю

о  

A5ȸ Ɏ ᵑ ɏɎA5-11-01-1ɏ 

B1ȸḥצɎḥצ Ғ ᾎ ếᶳЏ ɏɎB1-11-01-2ɏḥצɎḥצ Ғ

о ɏɎB1-11-01-3ɏ 

B2ȸϚװɎ ϚװɏɎB2-11-01-3ɏ 

B3ȸ ᾼᶺ ṓ ᾼװ ЛֵȲ ╥Ṫװ Ȳ҃ П›ḥצ ᶺ

Ɏ Ӣ ṶԈ›ӑ ắ ᵑ ɏɎB3-11-01-6ɏ 

C2ȸ ḥצɎ ю Ғ о♄ ɏɎC2-11-01-3ɏ 

C3ȸ ᵑȲḥצȲ דּ╥ ṪϚװɎּד ᵑ  ɏɎC3-11-01-1ɏװ1

Лѻ

о

 

B1ȸ֪Ɫᶺḥצ  ȲἬѿЛ ҟϠ Ɏ в ḥ ɏ

ɎB1-11-01-7ɏ 

ἤ

 

A5ȸֽὨצ ╥ᶺ ϚϯɎA5-11-01-4ɏ 

C4ȸ֪ Ɫᶺ ֯֯ Ȳֽ̔͂ Ὠ 7Џᾼ Ȳḕ ├ϡ Ҡѿ ɎC5-11-01-9ɏ 

Ϥ

 
A1ȸϤ Ȳ֯צ ϡװᾼ Ɏ Ϥװ2 ҒϤ ɏɎA1-11-01-3ɏ 

ᶳЏ  
A3ȸצ Ғ Ш ɪ ɫᾼ♄ Ȳḕ ѣ ҵװϚצ ᾼᶳЏᴔ ẃȲ

ẃ їᵃ Ȳ ᵃ щ ȳ ᵃ Ϛṷҵ ᾼ Ȳ (A3-11-01-09) 

ᵑ  

A2ȸḥצȲᶺ Ғ ṷᴖБȴ Ȳ Ғ ṷ( Ғ ѩ ȳ

ᵑ ȳ о )(A2-11-01-03) 

B2ȸ ᵑ ȳ  ȴ ᶺ ᵃȲᵃ ẞШ щ

ᴖБȲצ и ȳ֑ ȳ ᾼ Ɏ ᵑ в ɏɎB2-11-01-2ɏ 

Ứ  

A4ȸ ╥Ứ Ω ѩ ֵȲ҃ ѩ Ứ Ω Ȳ♃ ắ֑Ϣᾼї

ɎA5-11-01-2ɏ 

A5ȸᶺӐϢ╥ᴵ ȲἬѿȼ צ╥ Ϸ╥ Ȳᵀ╥צ ᶺ Л Ȳ

∟ᶺכṪ Ш ᾼϷכЛ ɎA5-11-01-3ɏ 

B1ȸШ ᾼẃȲ ╥Ш ᾼẃȲ  ɎB1-11-01-1ɏצ

C2ȸ ╥Є Ϛ ҏẃϱ Ȳḕщ ҏẃẞ ⅍Ȳ ҪϚṷ ᴔ

ẃϱ ȲẔ҃Ứ Ϸ ẃϱϚṷ ɎC2-11-01-1ɏ 

C3ȸП›צϱ Ȳ֯ ⅍ᾼ  ɎC3-11-01-6ɏצ

C4ȸ צ Ṫ ᴵ Ȳ Ṫצ Ȳ Ṫצ Ω Ȳ Ω ɎC5-11-01-2ɏ 

B2ȸ ȳỨ Ϛ ᾼ Ȳᶺ Ṫ ẃἨ῏╥ ḆӢ €

ᾼȲϚ◕ ẃɎB2-11-01-4ɏ 

Ứ  כ

 
A3ȸʌ צ Ғ ╥щѻ Ȳʌ Л ϠȲ҃ ᾼכ  (A3-11-01-01) 

 

A2ȸḥצȲᶺ Ғ ṷᴖБȴ Ȳ Ғ ṷ (A2-11-01-03) 

B2ȸ ȳỨ Ϛ ᾼ Ȳᶺ Ṫ ẃἨ῏╥ ḆӢ €

ᾼȲϚ◕ ẃɎB2-11-01-4ɏ 

A3ȸ ȹצ Ȳ ╥ϱ Ἠ╥ҟ ῶכ Ȳ  (A3-11-01-05) 

ᾎ√Ω  C3ȸ ẃ ᶺ Ϛṷᾎ√ ɎC3-11-01-3ɏ 

 C4ȸҟ ᵣȲ7Џ ῟ Ϛ ҟ ɎC5-11-01-13ɏ 

Ӣ Ṏ 
C4ȸצ ớᾼȲ צ Ṫ ᴵ Ȳ Ṫצ Ȳ Ṫצ Ω Ȳ Ω

ɎC5-11-01-2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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ѡ♄  
A3ȸ ȹצ Ȳ ╥ϱ Ἠ╥ҟ ῶכ Ȳ  (A3-11-01-05) 

C3ȸ ♄צ Ȳ ╥ӕ Ȳ צ ♄ Ȳ Ғ ẒװɎC3-11-01-2ɏ 

 

B2ȸצȲМּו ᾼ Іȳ  ɎB2-11-01-5ɏד

B3ȸכẞᾩ ╥− їᾼȲᶺ Ϛ᾿┴Ễ Ȳ Ӑ Л֯ѾṪ ȲϷ

Л ᾼϢ֯ ꜙ Ȳ ╥−⸗ ṪϚ Њ ᾼ ɎB3-11-01-1ɏ 

ѩ  A2ȸḥצȲᶺ Ғ ṷᴖБȴ Ȳ Ғ ṷ (A2-11-01-03) 

ᾎ/

ѩ  

A4ȸ ᾼ Ғ ᾎȳ Ṫṷ♄ Ȳצ Ғ צ Ϛ Ȳ ϫХ Ϛצ

ᾭȲ ∟ᶺצϮϫ Ἤѿ ᾭẒ ɎA5-11-01-1ɏ 

ї  כ

 

B3ȸᶺϱ Ӵ ᴔ ᾼї ȲḞᴔ Ϸ╥Ȳ צ ╥ᾎ ғȲ ′Ṫ

ɎB3-11-01-2ɏ 

њ  B3ȸϷצϱњ ɎB3-11-01-3ɏ 

Ғ  
B4ȸ ȳ ȳ ȳ ᵂѝצ Ȳᶺ Ϛḥ Ғᾼ ╥ ╬ɎҖ

Ἤ Ғᾼ ɏ(B5-11-02-3) 

ȳ

 

A1ȸ ḥצȲ װ ҒϚ Ɏ› Ϥװ3 ḥצ Ғ♄ Ȳ Ϥװ4

Ғ ц ɏɎA1-11-01-1ɏ 

╬  B2ȸ Ɏϱ ᾬ╬ ɏɎB2-11-02-12ɏ 

 C4ȸ Ȳ Ȳ֪Ɫ Ȳ ☼ᴀ Ɏ ắɏɎC5-11-01-10ɏ 

Ғ о

ᾼ

 

A1ȸϚ Ởᶺ╥ ЁȲѻ ╥֪ⱢᶺᾼЊ™ ЄϠѿ∟Ȳᶺ

Ҡѿ Ё Њ™כȲЊ™І − Ȳ − Ȳ ╥ᶺϒ

Ở ᾼ ɎA1-11-01-5ɏ 

A2ȸἬѿᶺ ӣ ҟ ♪ᴞАᾼї Ȳ ȴ ╥ Ҡ ᾼȲᵀ╥

ϱϝ ҙᶺϷ Ḕҟ ♪ᴞАᾼї Ȳї Лֻ Ḕ

♪ (A2-11-01-04) 

A4ȸ ᾼ Ғ ᾎȳ Ṫṷ♄ Ȳצ Ғ צ Ϛ Ȳ ϫХ Ϛצ

ᾭȲ ∟ᶺצϮϫ Ἤѿ ᾭẒ ɎA5-11-01-1ɏ 

B4ȸֵ֯ Ἤ Ғ ᶺẃ Ϸ╥ϚѠ ҟ Ϡ ṷὧᴫȲỢ ╥ Ϡ ᴞА

Ṷצ ᵂȲ ϠỪҨПҵȲ ᵑᾼὧᴫϷצ  (B5-12-02-6) 

Ίứ о

ᾼ

Ὠ 

A3ȸЛ ( Ứ  כ ᾼכᾎ)(A3-11-01-03) ắᶳЏ  (A3-11-01-10)

ᶺ ἨֵἨю צ ᵗ (Ίứ о♄ ᾼ ᵗ)(A3-12-02-01) 

A4ȸֻ ỢἬЛ῀ ᾼȲ ẃᴞАϷצ ᾼ ϩɎA5-11-01-3ɏ 

B1ȸ Л ᾼɎB1-11-01-8ɏ 

B3ȸ҃╥ѿӣ−↕ ᾼѠהҟ ϚṷϢӢ  Ȳꜙᴟ ᶺ Ϛṷ

ї ᾼṶȲᶺ− ϱ҃ᾼ ḕװ ҃ϱ ȲḕϚװ ắ ṏֵ

ɎB3-11-01-4ɏ 

B2ȸ҃ Ṫ ҏ−ֵ Ȳᴖѹ ᾼḕ ắ֑Ϣ ɎֻB2-12-02-1ɏ 

B4ȸᶺ −ֻ Ȳᶺ Ҡѿ ẞ−ֵὧᴫ (B5-11-02-4) 

C2ȸ Ҡ ╥Ϛ ї ᵣȲẂֽכṶ Ҡ ї ѩ ӂ Ȳֵю

Ϛצ ᵗɎC2-11-01-10ɏ 

C4ȸ Ȳ Ȳ֪Ɫ Ȳ ☼ᴀ Ɏ ắɏɎC5-11-01-10ɏ

ᴞАᾼӢỄᾼɎC5-11-01-16ɏ 

B3ȸ Ϛװ ᶺϱṪ ᾬ╬ᶺ ᾼ їᾼɎB3-11-02-2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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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Ȳ ắ

֑Ϣצ

ᵗ 

B2ȸỢИ ẃỢ ᾼṶ ֵᾼȴᴖѹЛ ᵑϢɎB2-10-02-10ɏ 

A4ȸẔ╥ Ἤ Ͼ Ϛ√ ╥ ȲҬ╥ ѩצ֯ ֵаоɎA5-10-08-6ɏ 

B3ȸ њ Ϸ ֻᾲᾼȲϷ Ϸ Ϛ ȲЛ ѿ∟ӣЛӣᾼẞ Ȳᴟюᴞ

АϭֵϚ ᶾ Ȳ ᶺ ѩњ ȲτϭҠѿ ɎB3-11-01-7ɏ 

ҵ

צ їȲ

ן

Ϣ 

A3ȸṪṷᴔ צ− їȳ−וֹצї Ⱥẃכᶺ Ϸ ᶺ Ȳᶺ −

Ȳ ∟Л ЛכṷϢצ ᵃ╥ắ֑Ϣ Ш ᾼȲ҃ Л ȴч

ᴖ ᵃ  (A3-11-01-04)צ Ғ Ш ɪ ɫᾼ♄ Ȳḕ ѣ

ҵװϚצ ᾼᶳЏᴔ ẃȲ ẃ їᵃ Ȳ ᵃ щ ȳ ᵃ Ϛṷ

ҵ ᾼ Ȳ ɎA3-11-01-09) ╥Ҫᶺ ֻֻ ҏҟП∟

ṛᾼ ( ắᶳЏ ᾼ ᶮ)(A3-11-01-11) 

ᶦ Ғ

љҵ♄

ᾼ  

A2ȸᶺ ҠѿҒ ╥Ṫ љҵ♄ ᵣ (A2-12-03-01)ᴟю Ṫṷ֝ Ҡ

ѿҏҟṛϚṛ ȲЛ щ ȳ ᶄ І ȴᶺ І

ṝ ѩ ֻϚ ȲЛ Ϛ᾿ ȲẔ אל Ẕװ Ȳ Ȳᶺ╥

Ѡ Ϸ צ ᵗ (A2-12-03-02) 

Ғ

 
A3ȸצῈֵ Ϛṷ ῏ ẃ ȳϱ ϷЛ  (A3-12-01-02) 

 

C3ȸ ᶺ ȲϚדѿϯҠѿὔּדȲṪᶺϷ ֥ⱢШ ЛὍᶺҏҟȲ╥Л

╥ Ӧѩ צ ῀ ᾼϢẃϱ ɎC3-11-01-5ɏ 

ᶦ Ғ

ᵑ  

C2ȸҒ Ḃ ᾼȲ צ ẞ ᾼ иɎ ѽ оϢ ɏɎC2-12-02-3ɏ 

C3ȸᶺ ᵑ ɎC3-12-01-1ɏ 

Ғ ᾎ√

Ω  

C3ȸϷ╥ Ϛщẞ гᾎԓ ȲϷ╥ Ҫ ᾼϢ Ϛṷѩ ᾼᾎ√ᾼ

ẃȲἬѿᶺ Ԍ ӦἬѠֵֵᾼϱ ɎC3-12-05-5ɏ 

Ғ Ϥ

 
C4ȸ ֯ ᾼן — ɎC5-12-01-3ɏ 

Ғ

 
C4ȸ ♄Ẕ҃ᾼצ╥ Ҡѿ ҒֵϚ ɎC5-12-03-1ɏ 

Ғ ♄

ᾼỨ

 

A3ȸ Ϛṷ ᾼᴔ ẃ Є ȳ ╝ṶȼṪ ϷЛ ȲҠѿ

Є Ὅ ṝї (A3-12-01-03) 

ᾎ

ϱ оἨ

ᶾ  

B2ȸἬѿϢ ЛֵȲ ᾼ♄ ɎB2-12-02-2ɏᶙԓḥצɎB2-12-02-6ɏ 

֯ Ғ

ᾼ

 

A2ȸᶺ צ ЛеӂȲ֪Ɫ ֯ϡȳϮ ᾼ֝ ֵᾼȲἬѿצ

ᵃҠ ᾼ ḥצȲἨ ╥ ѩ ϵᾼ֝ צ

ᵓ Ȳ Ȳ ֯ ᴖБȲẔ ᶺ ḥצ ( о ᾼ

Ԍ ֯Ѿ ᾼ ) (A2-12-02-01) 

A2ȸϮ ᾼ ḥצ Ȳ֪Ɫצыֵ֝ Ȳᴖѹᶺ ϭ ֑ ᾼȲ

ЛыẞϠȲ (֪֑ Ȳ ᾼ )(A2-12-02-02) 

ᵑ  A3ȸ ᵑ Ȳ ֻ ( ắ ᵑ ᾼ )(A3-1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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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業與技訓方面 

本研究之個案除擔任雜役外，均有參與作業，其參與之作業項目主要

為：紙袋、夾子、CD、洗、燙衣服、塑膠湯匙、折蓮花、原子筆、做護目

鏡、褔衣、文具、卡片等項目之加工。個案認為參與作業的效果在於打發時

間與獲得作業分數，其餘並無實際幫助，對其就業亦無助益，因此，亦有個

案表示討厭作業。 

至於技訓課程的參與，則僅少數人有參與的經驗，個案普遍認同技訓班

的幫助，甚至希望監獄可以多辦理有益於受刑人出監後就業的技訓項目或是

可以開辦有證照考試的技訓班。受刑人較有興趣的技訓項目有烘焙班、美髮

技訓班、電腦班、看護班等（參見表 5-7-2）。 

表 5-7-2  參與作業與技訓經驗分析 

ᶮ 
в  

ᵂ

ᶮ 

A1ȸѻ ╥ ѝẓȳқѱП ᾼɎA1-11-02-3ɏ 

A2ȸḥצ(ᵂ ӭҬצ Ȳ Ẕ҃ ᵑ)(A2-11-02-01) 

A3ȸ  (A3-11-02-02)A3 П›ḥ Ȳ ᴪȴ ╥ ἏӢ῏

ᾼזּ ᴪ (A3-11-02-03) 

A4ȸϷ╥ ϯҟ ȲЛӣϚứ ứᶺϚứ ϯҟ Ȳצ ϯҟ ▲֝

ᾼ₇ ȴצכḥצ ֻɎA5-11-02-1ɏ 

A5ȸ ɎA5-11-02-1ɏ 

B1ȸ ᷉ ῧ ɎB1-11-02-1ɏ 

B2ȸᶺ ֯ ҏЀᾼ ɎB2-11-02-4ɏ 

B3ȸ ᶶ Ҕ Ȳ ᶶ Ԉ ІɎB3-11-02-1ɏ 

C2ȸ♃ȳ ᴪὢ ṷ ╥֯ ᾼɎC2-11-02-1ɏ 

C3ȸḕщ ᵂ֯צ ɎC3-11-02-3ɏ ȲᶈІȲCDɎC3-11-02-5ɏ 

C4ȸ ȳ ɎC5-11-02-1ɏ 

Л ᵂ

ӭ 
B1 Л Ȳᶺ ֯ ֯᷉ ῧϠ  ɎЛ ῧɏɎ-11-02-7ɏ 

ᵂ

ᾼ

Ὠ 

 

A3ȸצ Ȳצ ᵗ( ᵗ֯ὑ ẞᵂ и )(A3-12-02-03) צ ѩ

ᶶ(֯ὑӉ )(A3-12-02-04) 

B4ȸ֪ⱢᶺḥἭ ᶺ֑ײȲ҃צἭ ҃ ȴᵃ Л Ȳ

 ȺᶺϭЛ╥ ҇ (B5-12-02-8) 

C2ȸ♃ȳ ᴪὢ ṷ ╥֯ ᾼɎC2-11-02-1ɏ 

C3ȸӂ ╦ Ϛẞ╦ Х −ᶶɎC3-11-02-1ɏ 

C4ȸ ѩ ᶶɎᵂ ắɏɎC5-11-02-2ɏ 

ᵂ

ḆӢḥ

צ ᵗ 

C3ȸЛ Ɏᵂ ҏ ᵗɏɎC3-11-02-12ɏC3ᶺЏᵂϱЛ ҟ

ɎC3-11-02-13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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Ϣ

юᾼ

ᴯ 

B1ȸЊ ᴯ Ɏ ∕֯Њ ᴯɏɎB1-10-05-47ɏ 

B1ȸҬ ᶺϯЏ ᾼ ᴯȲЛ Ϣ−ֵȲ֪ⱢϢֵ ɎB1-10-05-48ɏ 

B1ȸ֯ ᾼ Ȳ ╥Њ ᴯѩ ֻ ȲҠѿ ᶺ ғъȲ ϚᶾП

 ɎB1-11-02-6ɏ 

ӑ Ғ

ᶾ

 

A1ȸ  Ɏӑ Ғ ᶾ ɏɎA1-11-01-2ɏ 

A3ȸḥצ (A3-11-02-01) 

A4ȸḥצɎA5-11-02-2ɏ ᶺ HᾼɎ ắ֑Ϣɏ ֵаоȲѩֽ רּ

ᶾ ᾼ ᵑɎᶦ ắ֑ϢϷҠѿ Ғᶾ ɏ

ɎA5-12-03-1ɏ 

C4ȸᶾ ȲḥצɎC5-11-02-4ɏ 

Ίứᶾ

 

A3ȸШ ᶾ ȳЊ֦ ȳ ᾼȲצᾼḥצ Ṫṷ Л  

(A3-11-02-05) 

A1ȸ ╓ Л ȲҠѿ Ϛṷצ ҵ Ӕ ȳӔ☼ᴩᾼЏᵂȲ ֥ῂ

Ḗẃ Ȳ ὑ Ӣѩ ᵮіϩɎᶦצ ֥ ϱῂ Ӕ

ȳӔ☼ᴩᾼЏᵂ ḖȲ ὑ Ӣ  ᵮіϩɏɎA1-12-03-1ɏצ

A3ȸẂֽȼ ╥ḥШ רּ רּ ȲϢ Ṫ צ ȳּר רּ

Ȳ ȲᵃֽὨ Ȳ╥Л╥ ᶺ ᴕѶ צ ᵗ

ɎA3-12-03-01) 

ᶾ

ᾼ ᵗ 

A4ȸṛҏҟ Ϛצ Ѷ Ɏ Ғᶾ Єᾼ ᵗ֯ ɏɎA5-11-02-3ɏ

ѩ ᴞ‒Ȳѩֽצ ֻϠȲכẞϢ ֯ њЏ ₇Ȳ ᶺϷ

₠ɎA5-11-02-6ɏ 

A3ȸẂֽȼ ╥ḥШ רּ רּ ȲϢ Ṫ צ ȳּר רּ

Ȳ ȲᵃֽὨ Ȳ╥Л╥ ᶺ ᴕѶ צ ᵗ( ᶾ

ᾼ ếғ ᾼכᾎ)( -12-03-01) 

ᶾ

֥ῂ

ӭ›ᾼ

Ḗ 

A4ȸ ϱᶺ ҏҟ ᾼ╥Ӣ♄ϱ ҟ ẞᾼɎᶦ ֥ ϱ

ῂ ᾼЏᵂ ḖɏɎA5-12-03-2ɏ 

ᶦ

Ғᶾ  

B1ȸᶺ ẞ ȲҠ╥ ҟЛ ὔȲѩ Ɏ − ɏ

ɎB1-11-02-8ɏ֯ ᾼ Ȳ ╥Њ ᴯѩ ֻ ȲҠѿ ᶺ ғ

ъȲ ϚᶾП Ɏᶦ ϚᶾП ɏɎB1-11-02-6ɏ 

A4ȸ ᶺ HᾼɎ ắ֑Ϣɏ ֵаоȲѩֽ רּ ᶾ ᾼ

ᵑɎᶦ ắ֑ϢϷҠѿ Ғᶾ ɏɎA5-12-03-1ɏ 

三、醫療方面 

女性受刑人除因適應而產生的身心症狀外，並無入監後患病較多的情

形。在監期間以皮膚病與感冒較多。個案對於監獄醫療方面品質的看法紛

歧，可能與服刑機關提供的醫療資源差異有關係。部份個案認為監獄醫療的

醫師素質、醫療設備、診次、用藥等方面均不佳，有待加強，甚至有個案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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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係因其受刑人的身分，才無法有較佳的醫療品質，但亦有許多個案滿意監

獄的醫療品質，如看診環境、流程安排、醫師素質、醫療設施、隱私保障等

方面均予以肯定。顯見目前各監獄的醫療資源提供情形似有相當落差。 

部份個案亦有自費購藥與使用常備藥的經驗，在藥品的使用上，除經看

診使用處方藥以外，亦有其他管道可滿足受刑人的需求（參見表 5-7-3）。 

表 5-7-3接受醫療經驗 

 в  

ӑ כ  
B2ȸᶺ ẃẞ ֯Ϸḥכ  ȴ ẃṝ ֻɎB2-11-03-2ɏ 

C2ȸḥצɎḥ вכ ɏɎC2-11-03-1ɏ 

כ ᾼ

 

A3ȸᶄ ҷצ  (A3-11-03-02) 

A2ȸֻ ╥ צ Ȳ∟ẃכϠ Ӣ OKϠȲ ḥṶϠȲ∟ẃ ḥԛ

ӢШ ṶϠ (A2-11-03-01) 

B1ȸ╥ ɎB1-11-03-1ɏ 

B3ȸᶺ֯ כ  Ȳ ӫ ɎB3-11-03-3ɏ 

C3ȸᶺњ − ȲᶺЭщϯр ҟכ ӢȲ֪Ɫᶺ֦ ֦Лֻ

ɎC3-11-03-1ɏ 

C4ȸ ╥Ṫ ӫ ɎC5-11-03-2ɏ 

Л

₇  

A1ȸЄ и ╥ Ȳ ȲЛЄֻɎA1-11-03-2ɏ 

C3ȸ ₇ Ȳ ᶺҬכ צ╥ȲẔ҃ᾼᶺדּ ֝ Ȳ П›֝

Һ כҟצ ╥ȲҠדּ ᴔ╥דּ ӢȲṪ ậṪ Һ Ȳ

Ҡ╥ֻ ậЛҏẃȲṪЅ֝ Ȳֻ Л ԓ ІɎ

Л ԓɏɎC3-11-03-10ɏ 

₇  

A2ȸ Л ϠȲ Ȳ ӢϷ ᾼȲЛ ᵃ ≢Ϡכ ḥ

ӣצ Ȳᴖѹ ӢϢ ֻᾼȲ ( ᾼכᾎ)(A2-11-03-02)

כ Ϸ OK  (A2-11-03-04)Л (Ӊ ᵫכ ᾼ Л −

ϵ)(A3-11-03-06) 

A3ȸ ֵᾼ( ׄ כ ᾼ ◕Ṝ )(A3-11-03-10)A3ȸ Ҡѿ Ȳ

( ὑכ ᾼ ế Ṃᾼ’ ϱ Ҡѿ ắ)(A3-11-03-11)Л

−ϵ Ȳ Лֵ 15и Ȳ ӢẃϠ Ϡ (A3-11-03-14)A3ȸכ Л

( ᾼ )(A3-12-02-06) 

C4ȸ − ԓɎ ╟ɏɎC5-11-03-5ɏC4ȸ Ɏֻכ ɏɎC5-11-03-9ɏ 

₇ ֻ 

A3ȸ ֻ ( вכ ᾼ₇ ֻ)(A3-11-03-03) 

A5ȸ Ϸ╥ ЛֵωɎ֪   ắ в ᾼ ɏɎA5-11-03-1ɏ 

C4ȸ ҠѿɎכ ắɏɎC5-11-03-8ɏ 

ӃẐ

צ ᵗ 

A1ȸἬѠצ ᵗȴ ҃П›г ֵѣᾼ ȼɎ ӕ Ϥ ᾼЊ™ІҠѿ

ᵍ ֯ ɏɎA1-11-03-1ɏ 

Ṃ ӑ

–  
C4ȸЛ Ɏכ ắɏɎC5-11-03-11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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₇

ЛṾ ֪

-ắ֑Ϣ

ṝи 

A1ȸ ᵣɎצ Ɫ ẁᾼ ЛЄֻȲϚѠ ╥ Ӣᾼ ɏ

ɎA1-11-03-3ɏ 

₇

ЛṾᾼ

ӭ- Ӣ

Лֻ 

A1ȸ ᵣɎצ Ɫ ẁᾼ ЛЄֻȲҫѠ Ҡ ֪Ɫן Ϣṝ

иᾼ …ɏɎA1-11-03-3ɏ 

₇

ЛṾᾼ

ӭ- װ

Л  

A1ȸכ ӢᾼϢ ыֵȲяẔ╥Ѳּד− ẞɎA1-11-03-4ɏ 

A4ȸ ѲּדϷḥכצ HᾼȲᶺ Л ȲҠ╥ᶺדѲּכ Ҡѿҟ Ȳҟ 

ҟ ҵ Ɏ Пắ֑ϢЛ ֯ӭ› ᴩ ᾼѲּד ɏ

ɎA5-11-03-3ɏA4 Ȳϭ− ɎA5-11-03-4ɏ 

B3ȸᵃ Б ᾼϠȲᵃײ Ȳ ᾼ ẞṪ ᵫϯẃ ẞᵃ

ҟᾼ נ ֻϠȲ  ȲẔ Ҭצ Ѡ ╥ЛѠ―ᾼɎѲּד

Л Ѡ―ɏɎB3-11-03-1ɏ 

B3ȸ҃צиϚ Ȳїדּ Ȳדּ Шדּ דּ ɎצϷדȲѲּצ ϠѲּדѿ

ҵȲ в −Ѡ―ɏɎB3-11-03-2ɏ 

四、管理方面 

女性受刑人對於監獄管理的接受高，甚至亦能同理管理人員的立場與角

色，覺得監獄的管理相較於看守所較有制度，亦較有壓力。個案對於各種生

活規範，會儘量配合與自我調整，即便對於部分規定感到不合理，亦會接受，

認為申訴反而會有更多的困擾，對於申訴採取保留態度，亦顯少有挑戰規範

的態度。若有個案對於入監服刑一事感到委屈，亦會接受管理，多數個案認

為較重要的事是爭取假釋機會，早日出監，因此，個案會配合生活規範，以

給予管教人員良好印象，盼獲得分數與假釋通過的機會。 

女性受刑人雖然順從監獄的管理，但對於目前許多生活上的規範仍期待

可予以改善，包括有：1.檢身措施令個案覺得隱私被侵犯；2.洗澡時間不適

當；3.通信限制太多；4.認為吸食毒品犯係無被害者犯罪，卻與其他犯罪類

型受刑人的處遇相同；4.放寬電風扇使用時間；5.用水品質與供應量均待改

善；6.假日可以有運動的時間；7.工場人數太多，相處不易，學習機會少；

8.給予小孩更多使用玩具的機會與處所。 

監獄的管理在規訓個案成為女性受刑人的角色，效果良好，不但令一般

個案順從管理，不願意反抗規範外，亦使自認為非犯罪人的吸食毒品犯，在

這樣的環境中，逐漸認同受刑人的角度（參見表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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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4  對監禁管理的感覺分析 

ắ в  

ᾼ  

A4ȸϷ ắᾼɎA5-10-05-4ɏ 

B4ȸ Ɏ ֝ ắ ɏ(B5-10-05-3)Є ϱẃ ╥ okᾼȲ (B5-10-05-5) 

A3ȸצṷṶ ּ Ϸ −еӔ ȲЛ ЄЊї ȴᶺ ȼ  

(A3-11-05-01) 

Ἤׂכ

Ȳ

 

A3ȸἬ ѩ Ȳѩ ḥצЅ  (A3-10-01-12) A3

ὑ ϚὰϚ ( ᾼ )(A3-10-01-13) 

 

A1ȸ Ϛ᾿ Ȳḥ֥צЛ֥ ᾼ ɎA1-11-05-1ɏֽὨᶺḥצ Њ

™І ẃȲҠ ᶱᾼṪ ֝ ! Ɏ ⱢᴞА ὑ

Л ᵑᾃ ᾼϢȲװױ ІϤ Иᾃ ẞּɏ

ɎA1-10-05-4ɏ 

A2ȸᶺ ӣӂ їҟӢ♄ȲЛ ҟ ыֵὧᴫᵴȲ ‍╥ ᾼ╥ᶺ Ӣ♄

ȲᶺИ ҟ  (A2-11-05-04) 

A3ȸ ṷ ╥╠ứᾼ Ȳ Шצ ᾎכ A3-11-05-02) 

C2ȸᴕ Ȳֻ Ϸ ȴֻʌ ᾼ֑ − ȲἬѿᶴϚϯ ϠɎC2-11-05-1ɏ 

B3ȸᶺ ֝ ᾼ ╥ṴṴᾼȲѻ Ш Ȳᶺ ╥ Ȳᶺ

╥ṴṴᾼЛ ȲЛ ᴞАы Ӵ Ȳ ѻ ҟᾃ Ȳ

І ╥Ϛ −ӂӂׄׄᶶᶶ ᾼן ϢϠɎB3-10-05-20ɏ 

C4ȸЛ ɎЛ Ӎ ɏɎC5-11-05-7ɏ 

C3ȸ−ֵȲᵀ╥Ҭ Ϛӎ ϯ ϯҟȲᶺ ֝ − ׂȲ ֥⇔−

ɎC3-10-10-8ɏ 

ⱢϠ

и

֥ ứ 

A5ȸṴṴИҠѿ ֫ҟȲЛ ᾼ Ṫ ꜙצ ṶϭЛֻ ӢȲϭѩ Л

ֻ Ȳ ∟ᶺϭѩ ḥצṪ ᶶכẞᶺ Ϣ ɎA5-10-08-1ɏ 

B3ȸԛ≢ ỗữȲᵃ ╥Б ẃȲᵃ ╥ֻֻ֯ Ȳ ᶶ Ҡѿם

ᶶ ᶶ Όῂ І ɎB3-10-02-1ɏ 

A2ȸṪἢ╥Ϛ ҏЀ ṕἨ῏ҏњȲ Ҡ ╥ Ȳ ᵃᾼи ᾼצ

 (A2-11-05-02) 

C4ȸ֪ ⱢӉ и ȲϢ ╥ и ᶦ ᶶנ ֫ҟ ɎC5-11-05-5ɏ

ֽὨḥצи ᵃЛ ɪἷ ɫɎ ɏ ɎC5-11-05-6ɏ 

ἢ ч

ứ 

A2ȸ֪Ɫᵃ֯ ֵ−צ ȲᵃϚϯІᵃ −ֵȲϚ ЛЊїȲ Ҡצ

ѡӢȲד ПϯȲᵃḕщ ЏᵂБ − ȲԛҒϱ ѡӢȲ

ᾼ╥− ᾼṶ Ȳ Ɫ֝ ὢ ╥ϚԈ− ἅᾼṶ ȲҠ╥ ᾼ−

Ȳ −ֵṶ ( ᾼӢ♄ ҆ ᵺ

)(A2-10-08-03) B1ȸἢ ṶȲḥצ ứ ṶɎɎB1-10-05-21ɏ 

B4ȸᶺ ѩ ֵȲẂֽ ЛҠѿыЄ ɎЛ ɏ(B5-1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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ṷצ

ứЛ֥

Ȳᵀᴿ

Ѿ ᾎ

ᵍ 

B3ȸҠ╥ᵃ ắᾼṪ Ϣ ῴᶺṳḥצ ᵃ╥ᵃᴞ ᶺᾼȲҠ╥ ╥֪Ɫ

ІȲϢᾼїыֵ оϠȲἬѿ ѠИ ứ ȲṪ Л ֦

Ṫ ֻɎB3-10-05-16ɏ 

Ө ᾼᵺ

ֵ 

B2ȸᶺ ϷЛ ҟ Ṷ ȳϷЛ∂ Ϣ ҟ Ṷ ȴ֪ⱢֵϚṶЛ

ֽюϚṶȲчӔ Ȳ ╥ӜϢ ɎЛ∂ ҟӨ ɏɎB2-10-05-10ɏ 

B2ȸᶺ Џ ῟Ἢ צ ṓ ȲỢ ắẞԉᴶЛеӂᾼ∕ ȲҔ╗᷾

ѻ ȳ᷾  ỪȳỢ ᷾ ֝ Ҡѿȴᵀ╥ᶺ╥Л ɎЛ

᷾ ɏɎB2-10-05-40ɏ 

B2ȸᵃҟ Ṷ ᵺֵ−כ ɎB2-10-05-41ɏ 

ắ ṝ

╟ 
A1ȸЛ Ȳ Ҭ╥᷂һ ᵂϚ ☼ ᴖБɏɎA1-10-01-5ɏ 

ӭ›♃

Л

 

B1ȸן⅔ᵃԛ֫ҟ῟ἪȲᵃҠѿ ᾼ♃Ȳṝ Л ԛ☼ᴀϠȲϷѩ ֻ Ȳ

ᶺ ѩ ֻɎB1-12-03-1ɏ 

C3ȸ щẞϠȲ− ὔ♃ᶙ ϭ☼ᴀȲἬѿП› ֝צ ч ȲҠЛҠѿ

᷂♃ Ἃ∟ɎC3-12-02-3ɏ 

ᶦ Ὅ

‒ ạ 

B1ȸ֪Ɫᶺ ‒ ╥ѿᵃᾼ ẃ Ȳ ╥Л צ ‒ϱ ╥ ϱ

ϱᾼ ứɎB1-12-03-2ɏ 

ᶦ

Ἃ∟ 

 

B3ȸṝ ӢϚ Ϛ (ү )Ȳ ∟ԛẃ֦ ȲἬѿᶺ Ẕ ᶺ

֯ Ϸ−Ҡ Ȳᵀ╥ᵃϷЛ Ḗ Л Ȳ֪ⱢϷ╥

Ἤ ҟעϚṷ ɎB3-12-03-1ɏ 

C2ȸ ᾼщ ȲЄ Ҭ Ϛќ Ȳ ∟Ҡ ᵬḥֵϵ

ɎC2-12-02-5ɏ 

Ἢв

ᾼӣѬЛ

Ṝ 

B3ȸᶺҠѿ ắ Ȳ ᴕ ȲᶺҠѿ ắЛ ὧᴫἨ╥ ȲЛ

ᵬ Ἠ╥ ȲҠ╥֯Ѭ Ѡ ᾼ ȲЛ

ɎB3-12-03-2ɏ 

Ḃ ӣѬ

₇  

C4ȸֽὨ Ḃ ᾼ Ȳ ╥֮ϯѬɎC5-12-03-2ɏ ♃ ṪṷȲẚѲȳ♃

╥ӣ֮ϯѬȲ ᾼɎC5-12-03-3ɏ 

ᶦ ѡ

Ҡѿ

ȲЛ

 ⅔ן

C3ȸҬ╥ гȳѡ ֯῟Ἢ Ȳ− Ȳ ֵ╥ ІᴖБɎ ѡЛ ֯

Ἢ ɏɎC3-12-02-1ɏ 

C3ȸ ╥ ҠЛҠѿҏҟ Ȳҙ Њ ϷֻɎ ѡЛ ֯Ἢ Ȳ∂

ҏҟ ɏɎC3-12-02-2ɏ 

ᶦ ֝

ӕ

Ϥ ᾼЊ

™ІҠѿ

ᾲẓᴟ

Ἢ῟ᾲ 

A1ȸҠѿ ẁᾲẓɎ ѩ ЊᾼЊ™ɏ Њ™ ᾲɎᶦ ֝ ӕ

Ϥ ᾼЊ™ІҠѿ ᾲẓᴟἪ῟ᾲɏɎA1-12-01-2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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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更生方面 

個案評估有許多因素對於自己未來順利復歸社會應有所助益，首先，最

重要的要件是自己的努力，個案認為外在的協助固然有效，但自己仍應負最

大的責任，其他如出監前的心理建設、人際溝通課程、中間性處遇、技訓、

就業輔導、提供協助創業或就業資源等都是能具體幫助更生人復歸社會的重

要因素，而驗尿措施於嚇阻毒品再犯亦有效果。雖有受刑人知道提出需求，

監獄即會協助申請更生的資源，但亦仍有受刑人不清楚更生保護會等協助受

刑人復歸社會的資源，應如何申請，因此，個案認為更生保護會應可以主動

到監宣導，讓受刑人更清楚知道如何藉由現有的資源，減少復歸社會的困

難，提高更生成功的機會。 

個案對於未來出監後的生活仍有期待，鮮少有自暴自棄的想法，觀察其

出監後的努力目標發現，女性受刑人對於經濟獨立相當重視，或為撫養子

女、或為自我實現、或為個人金錢需求，再從個案評估對其順利復歸社會有

益的措施與更生的目標分析可知，女性受刑人對於「就業」或「經濟獨立」

的成功，視為個人更生成功的重要依據（參見表 5-7-5）。 

表 5-7-5  對更生保護的看法 

ᾎ вכ  

ḆӢϢᾼᵘ

ϩ╥ḆӢכ

ғ 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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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小結 

從 12 位訪談對象的成長背景來看，可以發現不少女性犯罪人來自於經

濟困難或雙親功能不健全的家庭，所受的教養有些極度嚴厲，有些面臨到父

母親寬嚴不一致的不良教養技術，甚至有些女性犯罪人的家人本身就有賭

博、喝酒、吸毒等偏差及犯罪行為。其中 3位受訪者在成長過程中曾遭受性

侵害或家暴，造成其心靈上的傷痕。由此可見，許多女性犯罪人自幼至長的

成長路上，過得比一般人艱辛。 

從女性犯罪人的學校生活和交友經驗來看，她們的最高學歷均至少到國

中畢業，然而有超過一半的個案有過逃家、離家的經驗，且對於學校課業表

現較不投入，成績大多屬於中等或較差。她們在交友經驗上亦呈現差別接觸

理論所陳述之特質，頻繁接觸犯罪朋友、向犯罪朋友學習行為及技巧，不斷

增加偏差友伴，而與一般正常朋友絕緣，這樣的現象在吸毒者身上尤其明顯。 

觀察女性犯罪人的婚姻關係及親子關係可以發現，有超過半數的個案不

是沒有穩定的婚姻（或同居）關係，就是婚姻（或感情）不睦，也就是說，

女性犯罪人在異性關係的情感支持上常遭遇挫折。然而對女性犯罪人而言，

育有子女是她們心靈上的慰藉，子女是她們心之所繫的牽掛對象。 

就女性犯罪人的工作經驗及休閒型態而言，她們大多從事服務業及勞

工，且以臨時性之工作居多，對於毒品犯來說，工作薪水永遠不夠用，因為

再怎麼賺錢都不足以支付買毒品的花費。在入監前的休閒型態上，毒品犯比

起非毒品犯，相對地處於不正常的作息狀態，甚至毒品犯還將犯罪行為視為

休閒活動之一；12位受訪個案中，有高達 10位個案表示入監前有抽菸、嚼

檳榔、喝酒、吸食毒品、服用藥物（安眠藥等）、飆車、賭博、自殺等情形



 231 

之一，而僅有 3個個案認為自己完全沒有這些習慣，可以發現大多數的女性

犯罪人均有偏差行為症候群的情況。 

至於對女性犯罪人造成重大影響的生命事件，歸納如下：（1）親人生病

或死亡；（2）接觸偏差伴侶人或偏差朋友/家人是生命重大轉折；（3）接觸

偏差他人；（4）學校適應不良而離開學校；（5）開始吸毒，因吸毒而持續犯

罪；（6）懷孕生子或墮胎；（7）進入刑事司法體系；（8）被害經驗。 

從女性犯罪人的犯罪歷程觀之，本次受訪的 12位個案中，所有的累再

犯都跟毒品犯罪有關，不只是單純的施用毒品犯，也有因毒品而衍生其他犯

罪的毒品結合犯，從毒品犯的犯罪經驗可以看出，她們很早就開始接觸毒

品，之後便持續不斷地犯罪，入監經驗也多；所有的初犯都是與毒品無關之

犯罪類型，無論是殺人、詐欺、或侵佔公款，究其犯罪原因，與她們的成長

環境及基本背景有最大關係。 

最後，在入監後適應歷程上，重要的結論如下：（1）監獄生活管理規定

使初次入監者倍感壓力；（2）監獄生活環境剝奪了女性犯罪人在自由社會上

擁有的物質及服務；（3）監獄外部的正向社會關係與支持，為女性受刑人心

之所繫與改善適應的力量；（4）監獄內部的管教人員所提供支持和協助，有

助於女性受刑人在監適應；（5）學習如何與獄友相處和互動是多數受刑人的

一大課題；（6）入監後毒品犯共處使得毒品交流網絡擴張；（7）監禁生活及

處遇有利於修磨女性受刑人的負面性格；（8）教化處遇課程及活動有效協助

受刑人「增能」；（9）工場作業之勞動幫助受刑人安心服刑；（10）與就業市

場接軌的技能訓練為受刑人共同的需求；（11）監獄醫療品質大致上符合受

刑人需要，但牙科治療普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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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女性受刑人處遇與在監適應調查結果分析 

第一節  女性受刑人處遇經驗與需求 

女性犯罪人一旦被判決確定發監執行，必須面臨與自由社會差異甚鉅

的監禁環境，必須接受相關的處遇措施；以下就其在監處遇期間主要的處

遇經驗包括：（1）入監訊息獲得來源、（2）教化輔導、（3）戒護管理、（4）

作業、（5）技能訓練、（6）衛生醫療和（7）攜子入監等分述如下： 

一、初入監時訊息獲得與需求 

（一）初入監訊息獲得來源 

女性受刑人初入監時，可分別由入監講習、監內編訂之生活手冊、獄

友同房、管教人員或志工人員等管道獲得生活和處遇相關訊息；表 6-1-1

為女性受刑人初入監訊息獲得來源之分佈，整體而言，女性受刑人甫入監

時期主要訊息來源為獄友同房、管教人員和生活手冊。 

獄友或同房對於女性受刑人初入監時的協助相當廣泛，主要為「生活

作息規定」（57.6%）、「接見或通信規定」(47.8%)、「作業或技能訓練狀況」

（51.8%）和「法律問題諮詢」（74.2%）和「環境介紹」（58.2%）等方面

訊息來源的協助。 

女性受刑人亦從管教人員獲得許多重要訊息，如:「假釋/累進處遇規

定」(39.9%）、「違規或處罰情形」(49.4%)、「醫療衛生問題處理」(50.8%)

和「如何購買生活必需品」（50.6%)、等訊息，在「作業技能訓練」(39.9%)

和「接見或通信規定」(21.2%)能夠給予女性受刑人相當的協助。 

逾三分之一的女性受刑人表示，生活手冊為其獲得「假釋/累進處遇規

定」主要訊息來源，而 22%～25%則表示從生活手冊中得到「違規或處罰

情形」或「接見或通信規定」訊息。入監講習在「環境介紹」(11.1%)和「如

何購買生活必需品」(9.2%)較能發揮功能，而志工人員在提供「如何購買

生活必需品」(12.9%)和「醫療衛生問題處理」(5.7%)等訊息較具輔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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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女性受刑人初入監訊息獲得來源之分佈 

訊息來源 
入監講習 

（%） 

生活手冊 

（%） 

獄友同房 

（%） 

管教人員 

（%） 

志工人員 

（%） 

生活作息規定 75（8.5） 174（19.7） 508（57.6） 120（13.6） 5（.6） 

接見或通信規定 45（5.1） 222（25.1） 422（47.8） 187（21.2） 7（.8） 

假釋/累進處遇規定 23（2.6） 315（35.7） 181（20.5） 352（39.9） 12（1.4） 

作業或技能訓練狀況 28（3.2） 34（3.9） 457（51.8） 349（39.5） 15（1.7） 

違規或處罰情形 33（3.7） 197（22.4） 211（24.0） 435（49.4） 5（.6） 

醫療衛生問題處理 50（5.7） 66（7.5） 268（30.4） 449（50.8） 50（5.7） 

法律問題諮詢 19（2.2） 91（10.3） 653（74.2） 105（11.9） 12（1.4） 

如何購買生活必需品 81（9.2） 58（6.6） 183（20.7） 446（50.6） 114（12.9） 

環境介紹 98（11.1） 84（9.5） 514（58.2） 177（20.0） 10（1.1） 

 

8.5 19.7 57.6 13.6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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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9.5 58.2 2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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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1  女性受刑人初入監訊息獲得來源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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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入監時訊息需求 

表 6-1-2 為女性受刑人初入監時對於各項訊息需求之分佈，由於國內

女性受刑人處遇機構型態主要分為女子監獄、附設女子監獄和女子分監等

三大類型，41處遇機構型態和資源不同，在需求上可能會有所差異，茲分

述如下： 

在女子監獄方面，以「假釋/累進處遇規定」（M=3.28）與「作業或技

能訓練狀況」（M=3.28）為首要之訊息需求，其次為「生活作息規定」

（M=3.17）、「如何購買生活必需品」（M=3.13）；在附設女監方面，以「假

釋/累進處遇規定」（M=3.51）之訊息需求為最高，其次為「作業或技能訓

練狀況」（M=3.39）、「生活作息規定」（M=3.31）、「醫療衛生問題處理」

（M=3.27）；在附設女子分監方面，亦以「假釋/累進處遇規定」（M=2.99）

為首要需求，其次為「作業或技能訓練狀況」（M=2.96）、「醫療衛生問題

處理」（M=2.91）、「如何購買生活必需品」（M=2.88）。 

整體而言，「假釋/累進處遇規定」和「作業或技能訓練狀況」為各類

型女子矯正機關女性受刑人需求相關規定訊息最為殷切者。此外，在女子

監獄的「生活作息規定」與「如何購買生活必需品」，附設女監的「生活

作息規定」與「醫療衛生問題處理」，以及女子分監的「醫療衛生問題處

理」和「如何購買生活必需品」等訊息的提供，對於初入監的女性受刑人

也是相當重要的（參見表 6-1-2）。 

      表 6-1-2  女性受刑人初入監各項訊息需求之分佈 

項   目 
女子監獄（N=706） 附設女監（N=74） 女子分監（N=103） 

平均數 排序 平均數 排序 平均數 排序 

生活作息 3.17 3 3.31 3 2.84 7 

接見或通信 3.10 5 3.23 5 2.87 5 

假釋/累進處遇 3.28 1 3.51 1 2.99 1 

作業或技能訓練 3.28 1 3.39 2 2.96 2 

違規或處罰 3.09 6 3.22 6 2.87 5 

醫療衛生問題 3.07 7 3.27 4 2.91 3 

法律問題諮詢 3.02 8 2.93 8 2.80 8 

購買必需品 3.13 4 3.16 7 2.88 4 

環境介紹 2.93 9 2.89 9 2.52 9 

                                                 
41

 女子監獄包括：桃園女子監獄、台中女子監獄、高雄女子監獄等三大女監；附設女監

包括：花蓮監獄、宜蘭監獄二個矯正機關之附設女監；女子分監則包括：台北看守所、

苗栗看守所、台中看守所、嘉義看守所、台南看守所、高雄第二監獄（原高雄看守所）、

屏東看守所、澎湖監獄、金門監獄等女性收容人較少之附設分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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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化輔導 

根據監獄行刑法第 37條第 1項之規定：「對於受刑人，應施以教化」，

而施行細則中有關教化類型之規定包括：集體教誨、個別教誨（含入監、

在監和出監）、宗教教誨和各項康樂活動等；目前各矯正機關在有限教化

人力和資源情況下，根據相關法令規定，並運用各項社會資源與志工，給

予女性受刑人相關之教化活動。 

表 6-1-3 為女性受刑人參與教化活動之頻率與需求之分佈，表中顯

示，女性受刑人所參與教化活動以「宗教教誨」（M=2.69）為最多，其次

為「教誨師個別輔導」（M=2.22），再其次為「球類/體能運動」（M=1.94）、

「讀書會」（M=1.74）和「法治教育」（M=1.69），而「家庭日」、「親職教

育」、「習藝班」和「懇親會」等，則因各矯正規劃不同，受刑人能參與之

機會較少。 

從女性受刑人對於各項教化活動需求觀之，以「懇親會」（M=3.40）

之需求為最高，其次為「球類/體能運動」（M=3.08），再其次為「教誨師

個別輔導」（M=3.05）、「文康活動」（M=2.97）和「宗教教誨」（M=2.95）。

雖然各矯正機關對於女性受刑人集體教化處遇資源有限，又根據監獄行刑

法施行細則第 44條之規定：「受刑人之集體教誨於例假日、紀念日或其他

適當日期行之」。因此，如能加強「懇親會」和「文康活動」的舉辦，應

能強化女性受刑人教化之功能。 

一般而言，女子監獄收容之女性受刑人最多（大都逾 1,000人），其次

為附設女監（人數約為 150～210人），而女子分監則人數不一（人數大都

不足 100 人）。因此，三類女子矯正機關在人力、資源和空間分配也會有

所不同，女性受刑人是否會因其處遇機構型態不同，在接受教化處遇會有

顯著差異？ 

表 6-1-4 為三類女子矯正機關在教化活動頻率之差異分析，結果顯

示，三類女子矯正機關女性受刑人除「親職教育」與「家庭日」教化活動

頻率無顯著差異外，其他 11類教化活動均達統計上顯著水準（p<.05）。女

性受刑人於附設女監接受處遇，其參與「宗教教誨」、「球類/體能活動」和

「志工輔導」的頻率顯著高於女子監獄和女子分監；在女子監獄和附設女

監接受「個別輔導」和「衛教宣導」的頻率則顯著高於女子分監；在女子

監獄接受「法治教育」的頻率顯著高於附設女監和女子分監；在女子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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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團體輔導」和「習藝班」的頻率則顯著高於女子分監；在女子監獄

和女子分監接受「讀書會」的頻率顯著高於附設女監；在女子監獄接受「懇

親會」的頻率顯著高於附設女監；在附設女監接受「文康活動」的頻率顯

著高於女子監獄。整體而言，被收容於女子分監之女性受刑人參加「宗教

教誨」、「讀書會」、「懇親會」、「文康活動」和「球類/體能活動」的頻率為

三類女子監獄次高者外，其他各項教化活動的頻率均為三類女子監獄最低

者。此顯示，矯正機關型態確實會影響女性受刑人接受各項教化處遇之機

會，專業化或較具規模之處遇機構能夠提供較多的教化活動。 

表 6-1-3 女性受刑人參與教化活動之頻率與需求 

項   目 活動頻率 活動需求 

平均數 排序 平均數 排序 

宗教教誨 2.69 1 2.95 5 

讀書會 1.74 4 2.62 12 

教誨師個別輔導 2.22 2 3.05 3 

法治教育 1.69 5 2.91 6 

懇親會 .66 10 3.40 1 

親職教育 .53 12 2.64 11 

團體輔導 1.42 7 2.62 12 

家庭日 .23 13 2.71 10 

習藝班 .60 11 2.75 8 

文康活動 1.11 9 2.97 4 

球類/體能運動 1.94 3 3.08 2 

志工輔導 1.32 8 2.69 9 

衛教宣導 1.56 6 2.89 7 

註：N＝883人 

表 6-1-4 三類女子矯正機關女性受刑人教化活動頻率之差異分析 

項   目 
女子監獄 

（A） 

附設女監 

（B） 

女子分監 

（C） 
F；Sig 組間差異 

宗教教誨 2.64 3.22 2.69 8.02*** B>A; B>C 

讀書會 1.82 1.03 1.67 8.49*** A>B; C>B 

個別輔導 2.35 2.38 1.19 70.09*** A>C; B>C 

法治教育 1.86 1.05 .91 34.49*** A>B; A>C 

懇親會 .70 .39 .54 7.68*** A>B 

親職教育 .54 .45 .53 .26  

團體輔導 1.45 1.57 1.08 3.61* A>C 

家庭日 .26 .05 .17 2.89  

習藝班 .67 .39 .32 4.07* A>C 

文康活動 1.07 1.51 1.08 3.33* B>A 

球類/體能運動 1.82 2.91 2.11 12.28*** B>A;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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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輔導 1.27 2.11 1.05 14.06*** B>A; B>C 

衛教宣導 1.58 1.88 1.17 7.08*** A>C; B>C 

* p<.05; ** p<.01; *** p<.001；女子監獄 706人、附設女監 74人、女子分監 10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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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戒護管理 

戒護管理為維持矯正機關穩定秩序之關鍵，女性受刑人於矯正機關適

應之良窳，與管教人員互動息息相關。表 6-1-5 為女性受刑人接受戒護管

理狀況之分佈，結果顯示，在各項管教措施和管教人員互動效果上，以「盡

力完成管教人員要求的事」（M=3.25，98.4％）之平均數為最高，其次為

「配合監獄內的生活作息或管理規定」（M=3.24，97.5％）、「管教人員態

度友善」（M=3.08，87.1%）。亦即近 98%的女性受刑人相當順從於管理，

超過 87％的女性受刑人認為管教人員的態度友善。但在「監獄管教人員管

教方式明確」方面，約有 23.8%女性受刑人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因此對於管教相關規定之執行仍有努力空間。另在 599位接受調查之毒品

施用女性受刑人中，近 89%表示非常同意/同意因「尿液篩檢工作不敢在監

所內吸毒」，但仍有 10.9%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此一項目，亦值得

重視。 

表 6-1-6 為三類女子矯正機關女性受刑人接受戒護管理之差異分析，

結果顯示，三類女子矯正機關女性受刑人只有「盡力完成管教人員要求的

事」之各組平均數差異達顯著水準（P<.05），經以 Scheffe事後比較分析各

組間的差異情形，發現「女子分監」大於「女子監獄」，亦即女子分監的

受刑人比女子監獄受刑人更服從管教人員的要求。 

近一步分析女子監獄與女子分監在「盡力完成管教人員要求的事」之

差異，由表 6-1-7 可知，女性毒品犯受刑人之平均數差異達顯著水準

（P<.01），顯示只有女子分監的毒品犯受刑人比女子監獄毒品犯受刑人更

服從管教人員的要求，而非毒品犯受刑人則無差異。 

        

表 6-1-5 女性受刑人接受戒護管理狀況之分佈 

項   目 樣本數 非常同意/

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盡力完成要求的事 883 98.4 1.6 3.25 .49 1 

配合作息或管理 883 97.5 2.5 3.24 .50 2 

管教人員態度友善 883 87.1 12.9 3.08 .66 3 

改過向善 883 80.1 19.9 2.95 .70 4 

能適應管理方式 883 80.9 19.1 2.93 .69 5 

管教方式明確 883 76.2 23.8 2.92 .71 6 

尿液篩檢不敢吸毒 559 89.1 10.9 3.28 .78 7 

註：尿液篩檢項目僅包含 559位施用毒品受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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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6 三類女子矯正機關女性受刑人接受戒護管理之差異分析 

項   目 
女子監獄 

（A） 

附設女監 

（B） 

女子分監 

（C） 
F；Sig 組間差異 

改過向善 2.93 2.88 2.84 2.57  

管教人員態度友善 3.07 3.09 3.11 .16  

管教方式明確 2.93 2.88 2.84 .81  

能適應管理方式 2.94 2.92 2.87 .43  

配合作息或管理 3.23 3.23 3.31 1.22  

完成要求的事 3.23 3.26 3.41 5.94**  C>A 

尿液篩檢不敢吸毒 3.24 3.33 3.46 2.5  

** p<.01；；女子監獄 706人、附設女監 74人、女子分監 103人 

表 6-1-7 女子監獄與女子分監在「完成管教人員要求的事」之差異分析 

項   目 女子監獄（N） 女子分監（N） t；Sig 

毒品犯 3.21(450) 3.41(69) -2.91** 

非毒品犯 3.27(256) 3.41(34) -1.65 

** p<.01 

四、作業 

監獄行刑基於特殊預防原則，除強調行刑安全之各種戒護管理之作為

外，尚包括有作業技訓與教化二大原則之處遇。表 6-1-8 為女性受刑人參

與作業認知之分佈，結果顯示，女性受刑人對於工場作業的看法以「參加

工場作業可以養成勞動的習慣」為最多（M=3.16），其次為「參加工場作

業可以讓您不會感到生活單調」（M=3.08），再其次為「喜歡參加工場作業」

（M=3.06）。 

三類女子矯正機關在人力、資源和空間分配有所不同，女性受刑人是

否會因其處遇機構型態不同，對工場作業的認知會有顯著差異？ 

表 6-1-9 為三類女子矯正機關女性受刑人參與作業認知之差異分析，

結果顯示，三類女子矯正機關女性受刑人在「喜歡參加工場作業」、「若有

選擇自由願意參加作業」、「所參加的工場作業適合自己」和「出監後，您

會想從事與目前工場作業項目有關的工作」的認知上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p<.05）。女子分監的女性受刑人在「喜歡參加工場作業」與「若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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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願意參加作業」的認知多於女子監獄和附設女監；女子監獄和女子分

監的女性受刑人在「所參加的工場作業適合自己」的認知多於附設女監；

女子分監的女性受刑人在「出監後，您會想從事與目前工場作業項目有關

的工作」的認知多於附設女監。整體而言，被收容於女子分監之女性受刑

人對各項參與工場作業的認知均為三類女子監獄最高者，而附設女監均為

三類女子監獄最低者。此顯示，矯正機關型態不同作業工場設施不同確實

會影響女性受刑人對參與作業的認知，進而影響處遇之效果。 

表 6-1-8 女性受刑人參與作業認知之分佈 

項   目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作業可養成勞動習慣 880 3.16 .63 1 

讓您不會感到生活單調 879 3.08 .71 2 

喜歡參加作業 879 3.06 .73 3 

若有選擇自由願意參加作業 882 2.84 .88 4 

作業適合自己 879 2.83 .80 5 

作業在社會有實用性 876 2.38 .92 6 

作業對將來找工作有幫助 879 2.16 .92 7 

出監後想從事作業有關工作 870 1.94 .86 8 

27.05 63.75 7.16 2.05

25.37 60.98 9.67 3.98

25.82 58.48 11.49 4.21

21.54 50.45 18.03 9.98

17.52 54.84 20.36 7.28

12.21 32.19 36.87 18.72

9.33 23.55 40.50 26.62

5.40 18.28 41.26 35.06

0% 20% 40% 60% 80% 100%

養成勞動習慣

不會感到單調

喜歡參加

願意參加作業

適合自己

有實用性

找工作有幫助

從事有關工作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圖6-1-2女性受刑人參與作業認知之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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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9三類女子矯正機關女性受刑人參與作業認知之差異分析 

項   目 
女子監獄 

（A） 

附設女監 

（B） 

女子分監 

（C） 
F；Sig 組間差異 

喜歡參加作業 3.06 2.84 3.24 6.41**  C>A; C>B 

作業適合自己 2.84 2.52 2.97 7.14**  A>B;C>B 

作業可養成勞動習慣 3.15 3.07 3.26 2.23  

作業在社會有實用性 2.37 2.25 2.57 2.98  

作業對將來找工作有幫助 3.06 2.84 3.24 2.11  

讓您不會感到生活單調 2.84 2.52 2.97 1.16  

出監後想從事作業有關工作 3.15 3.07 3.26 3.82* C>B 

若有選擇自由願意參加作業 2.37 2.25 2.57 6.42**  C>A; C>B 

* p<.05; ** p<.01； ；女子監獄 706人、附設女監 74人、女子分監 103人 

 

五、技能訓練 

表 6-1-10 為女性受刑人參與技能訓練認知之分佈，結果顯示，女性

受刑人對於技能訓練的看法以「若有選擇自由願意參加技訓」為最多，平

均數 M=3.38，顯示女性受刑人趨向同意參與技能訓練。但若以曾參加技

訓的女性受刑人為調查樣本（約佔 57%），則結果顯示，女性受刑人對於

技能訓練的看法以「參加的技能訓練可以讓您不會感到生活單調」

（M=3.29）為最多，其次為「喜歡自己所參加的技能訓練」（M=3.24），再

其次為「參加技訓使您養成勞動的習慣」（M=3.21）。此與女性受刑人對於

工場作業的看法最多的前三項內容相同。 

表 6-1-11 為三類女子矯正機關女性受刑人參與技能訓練認知之差異

分析，經以 Scheffe 事後多重比較各組間的差異情形，發現均未達統計上

顯著水準，亦即矯正機關型態不會影響女性受刑人對參與技能訓練的認

知。此與女性受刑人對參與工場作業的認知會受矯正機關型態影響不同，

或因工場作業42係每位受刑人一律參與，而參與技能訓練43需有意願、有條

                                                 
42.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37條：……除法令別有規定或罹疾病、或基於戒護之安全，或因教化

之理由者外，受刑人一律參加作業。分配作業後，非具有管教或安全上之需要，不得中途轉業。 

43.依據「法務部所屬矯正機關辦理收容人技能訓練實施要點」(民國 95年 4月 21日修正)： 

三、各矯正機關對於參加各職類技能訓練收容人，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其遴選應符合下

列條件：(一)最近一年內無違規紀錄或違規情節輕微經酌免處分，且無另案未決者。(二)

身體健康無精神疾病者。(三)結訓後二年內合於報請假釋 (免訓、停止執行) 要件或期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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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限制所致，因此未受到矯正機關型態的影響。 

圖 6-1-4 為女性受刑人教育程度與技能訓練需求之分佈圖，結果顯

示，女性受刑人對於最想接受的訓練或課程以「烹飪、烘焙、餐飲」(34.81%)

最多，其次為「電腦課程」(28.68%)，再其次為「美容、美髮或美甲」(21.32 

%)。就教育程度而言，專科大學學歷以上者需求「電腦課程」（34.15%）

為最多，其次為「烹飪、烘焙、餐飲」(21.95%)，再其次為「語文訓練課

程」(20.73%)；高中畢（肄）業者需求「烹飪、烘焙、餐飲」(34.60%)為

最多，其次為「電腦課程」(33.71%)，再其次為「美容、美髮或美甲」

(17.41%)；國中畢（肄）業者需求「烹飪、烘焙、餐飲」(38.07%)為最多，

其次為「美容、美髮或美甲」(28.41%)，再其次為「電腦課程」(21.02%)。

此顯示，女性受刑人教育程度不同，其所需求之技能訓練則不同。 

收容人作業目的在於訓練收容人謀生技能，養成勤勞習慣，陶冶性

情，以積極的態度重建其價值觀外，並配合收容人條件，提供作業及技能

訓練機會，培養一技之長，俾利出獄後適於社會生活。但由表 6-1-10 可知，

女性受刑人參與技能訓練之認知中，與出獄後復歸社會生活有關之「所參

加的技能訓練，在社會上有實用性」、「所參加的技能訓練，對自己將來找

工作有幫助」和「出監後您會想從事與目前技能訓練項目有關的工作」為

排序最後的三項。或許在這些女性受刑人認知中，尚將技能訓練當成獄中

打發時間的活動而已。不過，表 6-1-12 為女性受刑人出監後接受辛苦能夠

溫飽工作意願的情形，結果顯示，逾 94%的女性受刑人在本次入監前一年

的工作情形，無論是沒有工作、工作不穩定(工作不曾超過六個月)或工作

穩定（c2=3.774; df=6; p＞.05），均表示「願意或非常願意」本次出監後，

如果有機會工作，願意接受辛苦但能夠溫飽的工作。 

 

                                                                                                                                            
出矯正機關者。但有特殊情形經法務部核准者，不在此限。(四)非隔離犯者。 

四、遴選時應以具有意願接受技能訓練及就業輔導者為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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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0女性受刑人參與技能訓練認知之分佈 

項   目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若有選擇自由願意參加技訓 882 3.38 .67 1 

讓您不會感到生活單調 532 3.29 .63 2 

喜歡參加技訓 494 3.24 .70 3 

參加技訓養成勞動習慣 520 3.21 .63 4 

技訓適合需求 488 3.13 .71 5 

技訓在社會有實用性 507 3.02 .81 6 

技訓將來找工作有幫助 515 2.97 .85 7 

出監想從事技訓項目有關工作 528 2.91 .84 8 

註：除第 1項外，第 2～7項不包括未參加技訓之女性受刑人，約佔 43%。 

 

46.37 47.05 4.542.04

36.47 57.52 4.141.88

37.25 52.23 8.30 2.23

30.58 62.12 5.381.92

30.53 54.51 12.70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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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3 45.83 19.03 6.21

25.57 45.45 23.67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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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參加技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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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有幫助

從事有關工作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圖6-1-3  女性受刑人參與技能訓練認知之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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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1三類女子矯正機關女性受刑人參與技能訓練認知之差異分析 

項   目 
女子監獄 

（A） 

附設女監 

（B） 

女子分監 

（C） 
F；Sig 組間差異 

喜歡參加技訓 3.28 2.97 3.16 3.42*  A>B
1
 

技訓適合需求 3.17 2.87 3.02 3.59*  A>B
1
 

參加技訓養成勞動習慣 3.23 3.00 3.24 2.34  

技訓在社會有實用性 3.03 2.91 3.00 .34  

技訓將來找工作有幫助 3.01 2.79 2.86 1.66  

讓您不會感到生活單調 3.29 3.16 3.32 .91  

出監想從事技訓有關工作 2.93 2.78 2.84 .83  

有選擇自由願意參加技訓 3.39 3.30 3.32 1.07  

* p<.05。；；女子監獄 706人、附設女監 74人、女子分監 103人 

註 1：Scheffe 事後多重比較各組間均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但 LSD事後多重比較則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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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畢（肄）業 高中畢（肄）業 專科大學以上 總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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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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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

美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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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4  女性受刑人教育程度與技能訓練需求之分佈圖 

表 6-1-12  女性受刑人出監後接受辛苦能夠溫飽工作意願 

工作情形 

願意接受辛苦能夠溫飽工作 
合計 

(%) 
非常願意

(%) 

願  意    

(%) 

不太願意

(%) 

非常不願意   

(%) 

沒有工作 
166 119 10 7 302 

55.0% 39.4% 3.3% 2.3% 100.0 

工作不穩定 
142 123 12 3 280 

50.7% 43.9% 4.3% 1.1% 100.0 

有穩定工作 
152 128 14 4 298 

51.0% 43.0% 4.7% 1.3% 100.0 

合計 
460 370 36 14 880 

52.3% 42.0% 4.1% 1.6% 100.0% 

c
2
=3.774; df=6; p=.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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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疾病

意外事故受傷

皮膚病

 婦科疾病

心臟病/心血管疾病

 感染C型肝炎

罹患精神疾病

泌尿系統問題

 感染HIV

感染B型肝炎

甲狀腺機能亢進

其他

糖尿病

癌症

六、衛生醫療 

根據監獄行刑法細則第 71 條第 2 項之規定：「受刑人或其攜帶之子

女，罹疾病者，應由監獄醫師悉心診治，不得延誤，並作紀錄，以備查考。

人力不足時，得特約監外醫師協助。」。 

圖 6-1-5 為女性受刑人罹患疾病之分佈圖，結果顯示，女性受刑人罹

患之疾病以「牙科疾病」為最多（306人），其次為「意外事故受傷」（204

人），再其次為「皮膚病」（160人）、「婦科疾病」（129人）、「心臟病、高

血壓或心血管疾病」（125人）、「感染 C型肝炎」（108人）等。圖 6-1-6 為

女性受刑人疾病治療或取藥頻率之分佈圖，結果顯示，女性受刑人治療疾

病或取藥的頻率以「從未」（34.0％）最多，其次為「大約每月一次」（32.7

％），再其次為「大約每季一次」（20.5％）等。圖 6-1-7 為女性受刑人疾

病治療或取藥需求之分佈，結果顯示，女性受刑人對治療疾病或取藥的需

求程度很大，約佔 72％（含需要與非常需要）。 

 
 

 

 

 

 

 

 

 

 

 

 

 

 

 

 

 

 

 

 

 

 

 
圖6-1-5  女性受刑人罹患疾病之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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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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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6  女性受刑人疾病治療或取藥頻率之分佈圖 

 

 

 

 

 

 

 

 

 

 

 

 

 

 
圖6-1-7 女性受刑人疾病治療或取藥需求之分佈 

 

七、攜子入監問題 

根據監獄行刑法第 10條之規定：「入監婦女請求攜帶子女者，得准許

之。但以未滿三歲者為限」；「前項子三歲後，無相當之人受領，又無法寄

養者，得延長六個月，期滿後交付救濟處所收留；前二項規定，於監內分

娩之子女，亦適用之。」表 6-1-13 為女性受刑人攜子入監之分佈，結果顯

示，整體女性毒品犯受刑人 561人（63.5％）、非毒品犯 322人（36.5％）；

女性受刑人未攜子入監者 838人，其中毒品犯 522人（62.3％）、非毒品犯

316 人（37.7％），與整體比例相近；女性受刑人攜子入監者 45 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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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犯 39人（86.7％）、非毒品犯 6人（13.3％）。可知攜子入監的女性受

刑人絕大多數是毒品犯，且超過女子矯正機關毒品犯與非毒品犯受刑人整

體比例。 

表 6-1-14 為女性受刑人「是否攜子入監」與「攜子入監態度」之關

聯性，結果顯示，有否攜子入監之女性受刑人對「您是否贊成讓女性收容

人攜帶未成年子女入監服刑？」的 4 個意見選項的選擇反應有顯著差異

（c2=37.82; df=3; p＜.001）。未攜子入監的女性受刑人以「不太贊成」（41.6

％）為最多，其次為「非常不贊成」（38.5％），兩者已佔未攜子入監的女

性受刑人的 8成；攜子入監的女性受刑人則以「不太贊成」（35.6％）為最

多，其次為「贊成」（26.7％），再其次為「非常贊成」（22.2％），贊成者

（贊成/非常贊成）不到 5成。 

表 6-1-15 為女性受刑人在監執行期間攜子入監所需協助，結果顯示，

未攜子入監的女性受刑人認為未滿三歲的小孩與母親一起在監執行期間

最需要的幫助是「育兒知識與方法」（27.1％），其次為「教育資源」（17.1

％），再其次為「安全生活環境」（15.5％）等；而攜子入監的女性受刑人

認為最需要的幫助是「安全生活環境」（24.4％），其次為「醫療照顧」（22.2

％），再其次為「育兒知識與方法」（20.0％）。 

表 6-1-13  女性受刑人攜子入監之分佈 

攜子入監 
 

 

人數 

% 

是否毒品 
合計 

毒品犯 非毒品犯 

否 
 人數 522 316 838 

 % 62.3% 37.7% 100.0% 

是 
 人數 39 6 45 

 % 86.7% 13.3% 100.0% 

合計 
 人數 561 322 883 

 % 63.5% 36.5% 100.0% 

c
2
=10.95; df=1; p=.000 

 

表 6-1-14  女性受刑人「是否攜子入監」與「攜子入監態度」之關聯性 

子攜

入監 

人數 

% 

攜子入監態度 
合計 

非常不贊成 不太贊成 贊成 非常贊成 

否 
人數 323 349 132 34 838 

% 38.5% 41.6% 15.8% 4.1% 100.0% 

是 
人數 7 16 12 10 45 

% 15.6% 35.6% 26.7% 22.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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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人數 330 365 144 44 883 

% 37.4% 41.3% 16.3% 5.0% 100.0% 

c
2
=37.82; df=3; p=.000 

 

表 6-1-15  女性受刑人在監執行期間攜子入監所需協助 

項   目 未攜子入監 攜子入監 

人數 % 排序 人數 % 排序 

飲食照顧 113 13.5 4 5 11.1 5 

醫療照顧 95 11.3 6 10 22.2 2 

教育資源 143 17.1 2 2 4.4 7 

育兒知識與方法 227 27.1 1 9 20.0 3 

安全生活環境 130 15.5 3 11 24.4 1 

充足空間 103 12.3 5 6 13.3 4 

遊樂場所 8 1.0 8 2 4.4 7 

其他 19 2.3 7 5 11.1 5 

 

 

 

 

第二節  女性受刑人監禁壓力與家庭支持 

女性犯罪人一旦被判決確定發監執行，必須面臨與自由社會差異甚鉅

的監禁環境，又無法完全脫離與自由社會的牽掛，茲就女性受刑人面臨監

禁時之壓力包括：（1）生活壓力；（2）監禁壓力，以及家庭支持等分述如

下： 

一、生活壓力 

女性受刑人主要的生活壓力事件可分為父親過世、母親過世、配偶過

世、家庭經濟明顯變壞或來源中斷、與配偶發生爭吵、配偶外遇（或同居

人劈腿）、子女過世、子女逃學或逃家、兄弟姐妹過世、配偶、父母或子

女重病或重傷住院、家人打官司、離婚、自己外遇或劈腿、自己懷孕生產、

自己墮胎、自己是同性戀、自己重病或住院、父母無人照顧、子女無人照

顧和重要親戚或好朋友過世等 20種。 

表 6-2-1 為女性受刑人遭遇生活壓力事件的經驗及影響程度之分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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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整體而言，20種生活壓力事件中經受刑人認為自己曾遭遇過者，其排

序最高為「家庭經濟明顯變壞或來源中斷」（39.8%），其次為「父親過世」

（36.8%）、「離婚」（29.7%）、「自己懷孕生產」（27.9%）、「與配偶發生爭

吵」（27.7%）等。其中入監前以「父親過世」（31.7%）最高，其次為「自

己懷孕生產」（26.5%），「離婚」（25.9%）、「與配偶發生爭吵」（25.7%）、「家

庭經濟明顯變壞或來源中斷」（20.5%）等；入監後則以「家庭經濟明顯變

壞或來源中斷」（20.6%）最高，其次為「重要親戚或好朋友過世」（12.6%）、

「子女無人照顧」（8.7%）、「父母無人照顧」（8.6%）和「配偶、父母或子

女重病或重傷住院」（7.1%）等。 

另由表 6-2-1 可知，女性受刑人遭遇生活壓力的感受度最高為「子女

無人照顧」（M=2.68），其次為「父母無人照顧」（M=2.62）、「子女逃學或

逃家」（M=2.62）、「配偶、父母或子女重病或重傷住院」（M=2.58）、「兄弟

姐妹過世」（M=2.50）、「家庭經濟明顯變壞或來源中斷」（M=2.46）。 

總之，女性受刑人遭遇生活壓力經驗前 5項為「家庭經濟明顯變壞或

來源中斷」、「父親過世」、「離婚」、「自己懷孕生產」、「與配偶發生爭吵」；

其中入監前之生活壓力經驗前 5項為「父親過世」、「自己懷孕生產」、「離

婚」、「與配偶發生爭吵」、「家庭經濟明顯變壞或來源中斷」。整體女性受

刑人遭遇生活壓力經驗與入監前之生活壓力經驗前 5項內容相同，但排序

不同。 

入監後則以「家庭經濟明顯變壞或來源中斷」經驗最多，大約佔 5分

之 1，而「重要親戚或好朋友過世」，大約佔超過 10 分之 1，其次為「子

女無人照顧」、「父母無人照顧」和「配偶、父母或子女重病或重傷住院」

等，均未超過 1成，可知遭遇生活壓力經驗頻率並不高。但女性受刑人遭

遇生活壓力的感受度最高為「子女無人照顧」，其次為「父母無人照顧」、

「子女逃學或逃家」、「配偶、父母或子女重病或重傷住院」、「兄弟姐妹過

世」、「家庭經濟明顯變壞或來源中斷」等。所以女性受刑人生活壓力最大

的來源係來自對家人的牽掛，其次才是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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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女性受刑人生活壓力事件的經驗及影響程度之分佈 

註：表中僅顯示％，樣本數為 883人。 

 

 

二、監禁壓力 

女性受刑人主要的監禁壓力事件可分為舍房空間狹小、伙食不佳、供

水（飲水或洗澡水）不足、運動次數或文康活動不足、環境悶熱、合作社

項   目 
生活壓力經驗（%） 影響程度 

是 前 後 平均數 排序 

父親過世 36.8 31.7 4.9 2.38 7 

母親過世 16.8 14.9 2.3 2.33 8 

配偶過世 5.4 4.4 1.2 2.38 7 

家庭經濟明顯變壞或來源中斷 39.8 20.5 20.6 2.46 5 

與配偶發生爭吵 27.7 25.7 3.3 2.03 11 

配偶外遇（或同居人劈腿） 19.3 14.6 4.5 2.42 6 

子女過世 2.2 1.9 0.6 2.00 12 

子女逃學或逃家 3.4 1.8 1.6 2.62 2 

兄弟姐妹過世 7.5 5.9 1.9 2.50 4 

配偶/父母/子女重病或重傷住院 15.7 8.9 7.1 2.58 3 

家人打官司 11.9 7.4 5.3 2.13 10 

離婚 29.7 25.9 3.4 1.95 13 

自己外遇或劈腿 14.3 14.5 0.1 1.67 17 

自己懷孕生產 27.9 26.5 1.8 1.72 16 

自己墮胎 20.8 19.8 0.7 1.86 15 

自己是同性戀 10.3 8.6 2.4 1.07 18 

自己重病或住院 18.0 15.9 2.5 1.93 14 

父母無人照顧 10.9 2.9 8.6 2.62 2 

子女無人照顧 10.2 1.9 8.7 2.68 1 

重要親戚或好朋友過世 23.0 10.5 12.6 2.2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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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物品昂貴、醫療人員不足、醫療設備不足、欠缺申訴或溝通管道，意

見難以表達、生活緊湊，沒有自己的時間、配業有壓力、作業負擔沈重、

對累進處遇和假釋感到壓力、因犯罪類型遭受歧視、老同學欺侮新同學或

強欺弱、擔心與同性戀同房、擔心與重病或有傳染病者同房、無法適應禁

慾生活影、與獄友關係不睦、有問題不知找誰求助和家人不來接見或探視

影響等 21種。 

表 6-2-2 為女性受刑人入監後曾遭遇監禁壓力事件的經驗及影響程度

之分佈情形。整體而言，21種監禁壓力事件中經受刑人逾半數認為自己曾

遭遇過者，其排序最高為「環境悶熱」（84.0%）、「舍房空間狹小」（78.9%）、

「合作社販售物品昂貴」（58.7%）、「運動次數或文康活動不足」（58.1%）、

「對累進處遇和假釋感到壓力」（58.0%）、「供水（飲水或洗澡水）不足」

（54.6%）、「擔心與重病或有傳染病者同房」（54.2%）、「醫療設備不足」

（52.5%）。 

另由表 6-2-2 可知，女性受刑人入監後遭遇監禁壓力的感受度最高為

「環境悶熱」（M=2.17）、「舍房空間狹小」（M=1.80）、「對累進處遇和假釋

感到壓力」（M=1.50）、「合作社販售物品昂貴」（M=1.39）、「擔心與重病或

有傳染病者同房」（M=1.30）、「供水（飲水或洗澡水）不足」（M=1.29）、「運

動次數或文康活動不足」（M=1.24）、「醫療設備不足」（M=1.17）。 

總之，逾半數女性受刑人曾經驗的 8項監禁壓力事件與遭遇監禁壓力

的影響程度最高之前 8項相同，即整體上影響女性受刑人之監禁壓力事件

的頻率與感受度最高為「環境悶熱」、「舍房空間狹小」、「合作社販售物品

昂貴」、「運動次數或文康活動不足」、「對累進處遇和假釋感到壓力」、「供

水（飲水或洗澡水）不足」、「擔心與重病或有傳染病者同房」、「醫療設備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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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女性受刑人入監後經歷監禁壓力事件及影響程度之分佈 

註：表中否僅顯示％，總樣本數為 883人。 

三、家庭支持 

女性受刑人主要的家庭支持可分為接見頻率、收信頻率、家人會傾聽

瞭解感受和想法、家人會安慰或鼓勵、家人會關心在監生活情形和表現、

家人會給意見或勸告、家人會寄送食物或帶食物以及家人會寄錢等 8種。 

項   目 
發生狀況（%） 影響程度 

是 否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舍房空間狹小 697(78.9) 21.1 1.80 1.15 2 

伙食不佳 316(35.8) 64.2 .70 1.04 14 

供水（飲水或洗澡水）不足 482(54.6) 45.4 1.29 1.28 6 

運動次數或文康活動不足 513(58.1) 41.9 1.24 1.20 7 

環境悶熱 742(84.0) 16.0 2.17 1.11 1 

合作社販售物品昂貴 518(58.7) 41.3 1.39 1.29 4 

醫療人員不足 391(44.3) 55.7 .99 1.22 9 

醫療設備不足 464(52.5) 47.5 1.17 1.25 8 

欠缺申訴/溝通管道意見難以表達 366(41.4) 58.6 .97 1.25 10 

生活緊湊，沒有自己的時間 295(33.4) 66.6 .74 1.13 12 

配業有壓力 301(34.1) 65.9 .73 1.12 13 

作業負擔沈重 317(35.9) 64.1 .80 1.16 11 

對累進處遇和假釋感到壓力 512(58.0) 42.0 1.50 1.37 3 

因犯罪類型遭受歧視 88(10.0) 90.0 .23 .75 18 

老同學欺侮新同學或強欺弱 251(28.4) 71.6 .58 1.03 15 

擔心與同性戀同房 77(8.7) 91.3 .18 .65 20 

擔心與重病或有傳染病者同房 479(54.2) 45.8 1.30 1.30 5 

無法適應禁慾生活 74(8.4) 91.6 .17 .62 21 

與獄友關係不睦 85(9.6) 90.4 .19 .63 19 

有問題不知找誰求助 214(24.2) 75.8 .55 1.03 16 

家人不來接見或探視 155(17.6) 82.4 .41 .9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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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 為女性毒品犯、非毒品犯受刑人家庭支持之分佈情形與差異

分析。整體而言，女性毒品犯受刑人之家庭支持以「家人會安慰或鼓勵您」

最高（M=3.53），其次為「家人會關心您在監的生活情形和表現」（M=3.43）、

「家人會寄錢給您」（M=3.43）、「家人會給您意見或勸告」（M=3.43）、「收

信次數」（M=3.41）和「家人會傾聽、瞭解您的感受和想法」（M=3.38）。

而女性非毒品犯受刑人之家庭支持則以「接見次數」最高（M=4.29），其

次為「收信次數」（M=3.83）、「家人會安慰或鼓勵您」（M=3.74）和「家人

會關心您在監的生活情形和表現」（M=3.73）。 

另由表 6-2-3 可知，女性毒品犯和非毒品犯受刑人 8 種家庭支持之平

均數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水準（P<.05）。顯示女性毒品犯和非毒品犯受刑人

所獲得之家庭支持不同，而且均是「非毒品犯受刑人」所得到的家庭支持

大於「毒品犯受刑人」。 

表 6-2-3  女性毒品犯、非毒品犯家庭支持之分佈與差異分析 

註1：* p<.05  ** p<.01  *** p<.001 

註2：毒品受刑人561人；非毒品受刑人321人。 

表 6-2-4 為不同女子矯正機關受刑人家庭支持之分佈與差異分析。整

體而言，「女子監獄」受刑人之家庭支持以「家人會安慰或鼓勵您」最高

（M=3.62），其次為「接見次數」（M=3.57）、「家人會關心您在監的生活情

形和表現」（M=3.55）和「收信次數」（M=3.53）。「附設女監」受刑人之家

庭支持以「家人會安慰或鼓勵您」、「家人會寄錢給您」（M=3.76）最高，

其次為「收信次數」（M=3.74）、「家人會關心您在監的生活情形和表現」

（M=3.69）和「家人會給您意見或勸告」（M=3.66）。而「女子分監」受刑

項   目 
毒品犯 非毒品犯 t；Sig 

平均數 排序 平均數 排序 

接見次數 3.14 8 4.29 1 -8.25*** 

收信次數 3.41 3 3.83 2 -2.78** 

傾聽/瞭解您的感受和想法 3.38 4 3.54 7 -2.31* 

安慰或鼓勵 3.53 1 3.74 3 -3.49** 

關心在監生活情形和表現 3.43 2 3.73 4 -4.60*** 

給您意見或勸告 3.43 2 3.59 5 -2.44* 

寄送食物或帶食物 3.18 5 3.54 7 -4.62*** 

寄錢 3.43 2 3.57 6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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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家庭支持則以「收信次數」（M=3.63）最高，其次為「接見次數」

（M=3.58）、「家人會安慰或鼓勵您」（M=3.34）和「家人會關心您在監的

生活情形和表現」（M=3.31）、「家人會給您意見或勸告」（M=3.31）。 

另由表 6-2-4 可知，不同女子矯正機關之受刑人，在「家人會傾聽、

瞭解您的感受和想法」、「家人會安慰或鼓勵您」、「家人會關心您在監的生

活情形和表現」及「家人會寄錢給您」之各組平均數差異達顯著水準

（P<.05），經以 Scheffe事後比較分析各組間的差異情形，發現在「家人會

安慰或鼓勵您」」、「家人會關心您在監的生活情形和表現」和「家人會寄

錢給您」達顯著差異（P<.05），且在「家人會安慰或鼓勵您」」和「家人會

寄錢給您」的家庭支持上「女子監獄」與「附設女監」均大於「女子分監」；

而在「家人會關心您在監的生活情形和表現」的家庭支持上「附設女監」

大於「女子分監」。 

表 6-2-4  不同女子矯正機關女性受刑人家庭支持之分佈與差異分析 

項   目 
女子監獄（A） 附設女監（B） 女子分監（C） 

F；Sig 
組間  

差異 平均數 排序 平均數 排序 平均數 排序 

接見次數 3.57 2 3.37 7 3.58 2 .339  

收信次數 3.53 4 3.74 2 3.63 1 .411  

傾聽/瞭解感受和想法 3.46 7 3.55 5 3.20 6 3.107* B>C
1
 

安慰或鼓勵 3.62 1 3.76 1 3.34 3 5.054** A>C;B>C 

關心在監生活/表現 3.55 3 3.69 3 3.31 4 3.513* B>C 

給您意見或勸告 3.49 5 3.66 4 3.31 4 2.449  

寄送食物/帶食物 3.34 8 3.42 6 3.06 7 2.738  

寄錢 3.49 6 3.76 1 3.23 5 6.486** A>C;B>C 

* p<.05  ** p<.01  *** p<.001 

註 1：Scheffe 事後多重比較各組間均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但 LSD事後多重比較則

*p<.05。 

註2：女子監獄706人；附設女監74人；女子分監10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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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女性受刑人在監適應現況分析 

女性受刑人在監所內執行期間，常遇到各種適應不良問題，以致造成

個人與監所管教的困擾問題。有關女性受刑人在監所內的適應不良問題，

大致分為三類：(1)生理適應不良（疾病）；(2)心理適應不良（憂鬱傾向）；

(3)行為適應不良（違規行為），茲分析如下： 

一、生理適應 

有關女性受刑人如果生理適應不良，主要引發的各種疾病：包括感染

HIV、感染 B型肝炎、感染 C型肝炎、心臟病/心血管疾病、罹患精神疾病、

泌尿系統問題、糖尿病、癌症、意外事故受傷、婦科疾病、皮膚病、牙科

疾病、甲狀腺機能亢進等 13類。 

由表 6-3-1 有關女性受刑人生理適應情形分佈情形得知，女性受刑人

在服刑期間有不同的健康問題，其中較為嚴重者為牙科疾病，佔了全部樣

本的 34.7%，此或因受訪樣本中逾 60%有施用毒品經驗，而使牙科問題顯

得更為明顯。其次為意外事故受傷（佔了 23.1%），皮膚病佔了 18.1%，婦

科疾病佔了 14.6%，心臟病/心血管疾病則佔了 14.2%，以上為前五項疾病

比例較高者。但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即罹患具有傳染性的 HIV、B型肝炎、

C型肝炎等女性受刑人所佔比例亦處於 5.2%至 12.2%之間，在矯正機關封

閉式的環境中，應注意避免交叉感染現象。 

然而以上這些疾病並非全部都是在進入監所後才得到或感染，由表

6-3-1有關女性受刑人生理適應情形分佈表得知，罹患具有傳染性的 HIV、

B 型肝炎、C 型肝炎等女性受刑人，大都是在入監前即已感染，或者入監

前已感染但尚未發病，於入監後篩檢才發現。如入監前的疾病問題前三項

為：牙科疾病（22.3%）、意外事故受傷（21.9%）和心血管疾病/C 型肝炎

各約佔 10%；而入監後才感染的疾病中，前三名為牙科疾病佔 15.9%，皮

膚病佔 13.7%，婦科疾病佔 6.7%。 

由上可知，矯正機關內女性受刑人較為嚴重者之疾病為牙科疾病，除

強化這一方面的醫療人力和設備外，亦應加強口腔衛生教育及預防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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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1  女性受刑人生理適應情形之分佈 

感染疾病 無（%） 有（%） 
入監前

（%） 

入監後

（%） 

前後均有

（%） 

感染 HIV 819(92.8) 64(7.2) 48(5.4) 17(1.9) 0 

感染 B型肝炎 837(94.8) 46(5.2) 41(4.6) 5(0.6) 0 

感染 C型肝炎 775(87.8) 108(12.2) 89(10.0) 20(2.3) 0 

心臟病/心血管疾病 758(85.8) 125(14.2) 95(10.8) 34(3.9) 5(0.6) 

罹患精神疾病 791(89.6) 92(10.4) 84(9.5) 10(1.1) 2(0.2) 

泌尿系統問題 794(89.9) 89(10.1) 65(7.4) 28(3.2) 3(0.3) 

糖尿病 866(98.1) 17(1.9) 17(1.9) 1(0.1) 0 

癌症 875(99.1) 8(0.9) 6(0.7) 4(0.5) 1(0.1) 

意外事故受傷 679(76.9) 204(23.1) 193(21.9) 12(1.4) 1(0.1) 

婦科疾病 754(85.4) 129(14.6) 83(9.4) 59(6.7) 11(1.2) 

皮膚病 723(81.9) 160(18.1) 45(5.1) 121(13.7) 7(0.8) 

牙科疾病 577(65.3) 306(34.7) 197(22.3) 140(15.9) 32(3.6) 

甲狀腺機能亢進 839(95.1) 43(4.9) 36(4.1) 10(1.1) 0 

 

 

 

 

 

 

 

 

 

 

 

圖 6-3-1女性受刑人生理適應情形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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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適應 

有關女性受刑人如果心理適應不良，最主要會有憂鬱傾向產生。憂鬱

傾向包含下列 13 項：(1)覺得憂慮心煩，別人幫助也不管用；(2)不能集中

精神做自己想要做的事；(3)感到洩氣；(4)覺得做什麼事都很吃力；(5)感

到害怕；(6)情緒低落不想說話；(7)覺得孤單；(8)感到人們對我不友善；(9)

過一段時間就會哭一場；(10)感到悲傷；(11)無法好好睡覺；(12)覺得做任

何事都不起勁；(13)感覺心灰意冷、人生沒有希望。 

由圖 6-3-2 女性受刑人憂鬱傾向分佈圖可知，女性受刑人憂鬱傾向接

近常態分配，而從表 6-3-2 三類女子矯正機關女性受刑人憂鬱傾向差異分

析可得知，無論在何種女子矯正機關執行徒刑，女性受刑人之憂鬱傾向之

平均數並無顯著差異（F=.479; p=.620）。 

 

 

 

 

 

 

 

 

 

圖6-3-2  女性受刑人憂鬱傾向分數分佈圖 

表 6-3-2  三類矯正機關女性受刑人憂鬱傾向之差異分析 

項   目 女子監獄（A） 附設女監（B） 女子分監（C） 

平均數（N） 16.48（706） 15.84（74） 15.68（103） 

F；Sig F=.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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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若以女性受刑人入監執行時間長短不同觀察其憂鬱傾向是否有差

異，則發現女性受刑人在監所內執行未滿 1年之平均分數為 19.09，1年以

上未滿 2年之平均分數為 15.9，2年以上未滿 3年之平均分數為 15.35，3

年以上未滿 4年之平均分數為 16.51，4年以上者為 18.34。五組間之憂鬱

傾向平均數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水準（F=3.22;p=.012）。顯示入監 1 年以下

者及執行 4年以上者的憂鬱傾向，高於 1年以上未滿 4年者，且入監 4年

以上有顯著高於入監 1年者。因此，新入監執行或執行刑其較長者，顯然

有較多的憂鬱傾向問題。此或因新收入監 1年以下者，可能剛入監還在適

應環境中，故憂鬱傾向分數較高，而執行 4年以上者，由於執行刑期較長，

出獄之路遙遠而不可期，故憂鬱傾向分數也較高。反之已入監 1年以上，

未滿 4年者，已適應監所生活，故而憂鬱傾向分數較低。 

由此可知，監所應針對新收入監 1年以下者，及執行 4年以上之女性

受刑人，加強心理輔導措施，以減低其憂鬱傾向，並減輕管教上之困擾。 

表 6-3-3  入監執行時間不同之女性受刑人其憂鬱傾向之差異分析 

項   目 
未滿 1年 

(A) 

1～2年未滿 

(B) 

2～3年未滿 

(C) 

3～4年未滿 

(D) 
4年以上(E) 

平均數（N） 19.09 (11) 15.9 (350) 15.35 (232) 16.51 (126) 18.34 (164) 

F；Sig; 組間差異 F=3.22 * ； E>B 

* p<.05 

 

三、行為適應 

有關女性受刑人於矯正機關內行為適應不良，其違規行為主要包含下

列 5項：（1）曾經因為違規而被停止接見或通信；（2）曾經私藏違禁品被

查獲；（3）曾經與同學發生衝突或爭吵；（4）曾經與管教人員發生衝突或

爭吵；（5）曾經因違監所規定而被處罰。 

由表 6-3-4 三類女子矯正機關女性受刑人違規項目分佈表可知，在三

種類型的女監中，排名前 2名者皆為與同學發生衝突/爭吵、因違監所規定

而被處罰，顯示女性受刑人於矯正機關內行為適應不良，最主要的行為問

題還是和同學發生衝突或爭吵。而因違規被停止接見/通信、私藏違禁品被

查獲這 2項，在矯正機關內則較少發生，顯示目前我國女子矯正機關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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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人管理除人際衝突外，其他方面管理均相當穩定。此外，違規行為問

題並未因機關特性不同而有顯著差異（F=1.123; p>.05）。 

表 6-3-5 為不同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違規行為之差異分析，結果顯示

暴力犯與毒品結合犯之違規行為平均數較高，且顯著高於財產犯，顯示此

二類型之女性受刑人服刑期間之行為適應較為不佳。 

表 6-3-4  三類矯正機關女性受刑人違規行為之分佈 

違規項目 

女子監獄
(N=706) 

附設女監
(N=74) 

附設女子分監
(N=103) 

平均數 排序 平均數 排序 平均數 排序 

因違規被停止接見/通信 .08 3 .08 4 .05 4 

私藏違禁品被查獲 .02 5 .00 5 .02 5 

與同學發生衝突/爭吵 .46 1 .46 2 .59 1 

與管教人員發生衝突/爭吵 .05 4 .16 3 .06 3 

因違監所規定而被處罰 .38 2 .58 1 .29 2 

違規行為 
0.98 1.28 1.01 

F＝1.123 

 

表 6-3-5 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憂鬱傾向之差異分析 

項   目 
單純毒品 

(A) 

毒品結合 

(B) 

詐欺 

(C) 

財產 

(D) 

暴力 

(E) 

製/運/販毒 

(F) 

平均數 1.04 1.02 .85 .61 1.56 .79 

樣本數 48 510 54 90 100 55 

F；Sig 
F=3.478** ； B>D; E>D 

** p<.01 

 



 261 

第四節  女性受刑人出監前、後面臨問題與需求 

一、出監時需求 

針對表 6-4-1所列 12項需求，有超過九成的女性受刑人均表示不曾有

接受各項協助的經驗。 

從女性受刑人出監時需求項目分析結果可以發現，無論是毒品犯或非

毒品犯，在前五大需求上均相同，依序為「協助就業輔導或介紹工作」、「協

助職業訓練」、「提供與更生保護會聯絡方式」、「期待更生保護會提供其他

服務」、「提供車資」。由此可見，出監後的就業問題是女性受刑人最關切

也最需要協助的事項，此外，女性受刑人對於更生保護會所能提供的幫助

也深表期待，至於出監時是否有足夠的車資也是一大問題。 

 

表 6-4-1 女性受刑人出監時需求分析表 

需求項目 
曾接受該項協助 非毒品受刑人需求 毒品受刑人需求 

是(%) 否(%) 平均數 排序 平均數 排序 

協助聯絡家人 42(4.8) 95.2 1.50 6 1.52 12 

協助職業訓練 55(6.2) 93.8 2.25 2 2.73 2 

協助就業輔導或介紹工作 64(7.3) 92.7 2.28 1 2.78 1 

提供車資 33(3.7) 96.3 1.51 5 1.94 5 

協助接受美沙冬替代療法 117(13.3) 86.7 1.09 11 1.64 10 

提供與更保會聯絡方式 56(6.3) 93.7 1.82 3 2.23 3 

提供與毒危中心聯絡方式 32(3.6) 96.4 1.08 12 1.79 8 

協助居住安置 18(2.0) 98.0 1.24 10 1.62 11 

安排或輔導重新就學 21(2.4) 97.6 1.35 8 1.84 6 

協助安排心理諮商輔導 40(4.5) 95.5 1.40 7 1.81 7 

協助改善與家人關係 23(2.6) 97.4 1.32 9 1.73 9 

期待更保會提供其他服務 40(4.5) 95.4 1.61 4 2.06 4 

註：總樣本數為 882人，回答否僅呈現％。 

 

 



 262 

值得注意的是，前次出監時曾經有接受過協助的女性受刑人，對於本

次出監時可獲得的協助，其需求程度較未曾有過接受協助之經驗者來得

高，此交叉分析結果呈現顯著差異，如表 6-4-2所示。由此可見，曾經接

受協助者，對於矯正機關所提供的協助，相對而言持肯定態度，而未曾接

受過協助者則持懷疑、保留態度。因此矯正機關如欲貫徹協助更生的美

意，建議可藉由曾接受協助之女性受刑人向其他同學公開分享此類經驗，

讓其他受刑人更直接接觸到此訊息也更容易取得信任。 

 

表 6-4-2  女性受刑人接受協助之經驗與需求程度交叉分析 

需求

項目 

曾接

受協

助 

將來出監時需要協助的程度 

c
2
；df；p 非常需要

(%) 

需 要    

(%) 

不太需要

(%) 

完全不需要   

(%) 

聯絡

家人 

是 
17 12 7 6 

c
2
=129.292 

df=1 

p=.000 

40.5% 28.6% 16.7% 14.3% 

否 
47 36 158 598 

5.6% 4.3% 18.8% 71.3% 

職業

訓練 

是 
25 22 4 4 

c
2
=22.457 

df=1 

p=.000 

45.5% 40.0% 7.3% 7.3% 

否 
198 251 152 225 

24.0% 30.4% 18.4% 27.2% 

就業

輔導

或介

紹工

作 

是 
32 21 7 4 

c
2
=24.982 

df=1 

p=.000 

50.0% 32.8% 10.9% 6.3% 

否 
204 260 135 219 

24.9% 31.8% 16.5% 26.8% 

提供

車資 

是 
13 11 7 2 

c
2
=54.599 

df=1 

p=.000 

39.4% 33.3% 21.2% 6.1% 

否 
101 73 172 502 

11.9% 8.6% 20.3% 59.2% 

接受

美沙

冬療

法 

是 
23 25 26 41 

c
2
=59.251 

df=1 

p=.000 

20.0% 21.7% 22.6% 35.7% 

否 
23 37 71 314 

5.2% 8.3% 16.0% 70.6% 

與更

保會

聯絡 

是 
6 13 20 17 

c
2
=31.861 

df=1 

p=.000 

10.7% 23.2% 35.7% 30.4% 

否 
361 178 192 95 

43.7% 21.5% 23.2% 11.5% 

註：「接受美沙冬替代療法」項目分析僅針對毒品犯，不包括非毒品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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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2  女性受刑人接受協助之經驗與需求程度交叉分析（續） 

需求

項目 

曾接

受協

助 

將來出監時需要協助的程度 

c
2
；df；p 非常需要

(%) 

需 要    

(%) 

不太需要

(%) 

完全不需要   

(%) 

與毒

危治

中心

聯絡 

是 
12 7 4 8 

c
2
=51.975 

df=1 

p=.000 

38.7% 22.6% 12.9% 25.8% 

否 
29 77 150 274 

5.5% 14.5% 28.3% 51.7% 

居住

安置 

是 
7 5 1 5 

c
2
=50.963 

df=1 

p=.000 

38.9% 27.8% 5.6% 27.8% 

否 
45 58 141 620 

5.2% 6.7% 16.3% 71.8% 

重新

就學 

是 
11 6 3 1 

c
2
=61.641 

df=1 

p=.000 

52.4% 28.6% 14.3% 4.8% 

否 
69 93 144 552 

8.0% 10.8% 16.8% 64.3% 

心理

諮商

輔導 

是 
13 13 9 5 

c
2
=70.262 

df=1 

p=.000 

32.5% 32.5% 22.5% 12.5% 

否 
45 105 160 529 

5.4% 12.5% 19.1% 63.1% 

改善

與家

人關

係 

是 
8 12 1 2 

c
2
=79.941 

df=1 

p=.000 

34.8% 52.2% 4.3% 8.7% 

否 
45 90 148 575 

5.2% 10.5% 17.2% 67.0% 

更保

會其

他服

務 

是 
18 9 3 9 

c
2
=42.556 

df=1 

p=.000 

46.2% 23.1% 7.7% 23.1% 

否 
100 134 143 460 

11.9% 16.0% 17.1% 55.0% 

註：「與毒品防治中心聯絡」項目分析僅針對毒品犯，不包括非毒品犯。 

 

二、出監後面臨問題 

在女性受刑人出監後面臨問題方面，「找不到工作，生活有問題」及

「遭受別人不公平對待或歧視」同為毒品罪和非毒品罪之女性受刑人出監

後最擔心的兩件事；另外，對非毒品犯而言，出監後也擔心面臨「債務或

賠償問題」、「家人不能接納自己」、「沒有居住的地方」等問題；而對毒品

犯而言，「無法擺脫毒友或犯罪朋友」、「家人不能接納自己」、「沒有居住

的地方」也是主要擔心的問題。女性受刑人出監後面臨問題之分析如表

6-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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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3 女性受刑人出監後面臨問題分析表 

面臨問題 
非毒品受刑人（N＝561） 毒品受刑人（N＝322）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找不到工作生活有問題 2.36  1.08  1 2.75  1.00  1 

家人不能接納自己 1.51  0.84  4 1.94  1.00  4 

無居住地方 1.46  0.83  5 1.79  0.98  5 

疾病無能力治療 1.45  0.79  6 1.73  0.97  6 

無法擺脫毒友或犯罪朋友 1.16  0.48  9 2.21  1.05  2 

遭受別人不公平對待/歧視 1.92  1.06  2 2.16  1.01  3 

毒癮復發 1.07  0.34  12 1.77  0.96  8 

債務或賠償問題 1.89  1.14  3 1.80  0.97  6 

犯罪集團來抓人 1.20  0.59  8 1.26  0.57  10 

被家人性侵 1.07  0.36  11 1.12  0.46  12 

被同黨報復 1.14  0.47  10 1.16  0.47  11 

被配偶/同居人遺棄 1.21  0.62  7 1.34  0.75  9 

 

三、毒品犯罪、戒治與替代療法 

根據法務部最新統計資料顯示，99年 4月底在監受刑人 5萬 5,752人，

較上年同期 5萬 5,047人，增加 705人或 1.3%。在監受刑人中，以毒品犯

占 42.9%居首，其次依序為強盜罪占 10.1%、竊盜罪占 10.0%、槍砲彈藥

刀械管制條例占 5.8%、殺人罪（含過失致死）占 5.3%。在監女性受刑人

4,606人，占在監受刑人總數的 8.2%。所犯罪名，以毒品罪 3,030人，占

65.8%居首，其次為詐欺罪 298人、竊盜罪 206人。由此可見，女性犯罪

人相較於男性犯罪人而言，暴力性較低；此外，女性犯罪人所犯罪名，以

毒品罪佔了將近七成之多，顯見受毒品所困是女性犯罪人最嚴重的問題，

特以下面專節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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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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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27%

16, 3%

0次 1次 2次 3次 4次以上

96, 17%

465, 83%

否

是

（一）毒品犯罪與勒戒經驗 

民國 87年（1998）「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實施後，將施用毒品者視為

「病犯」，也就是具備病人和犯人雙重身份，對於毒品施用者除刑不除罪，

予以觀察勒戒，再評估是否送強制戒治，亦即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出所後

再犯者可一再施予觀察勒戒；然而於民國 92年（2003）修正至 93年（2004）

施行的「毒品危害防治條例」，開始簡化毒品施用者的刑事處遇程序，僅

將其分為「初犯（含五年後再犯）」及「五年內再犯」，凡是五年內再犯者，

不再施予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而是依法追訴處罰或裁定交付審理。 

從本研究女性毒品犯曾因施用毒品而被觀察勒戒的次數來看，超過一

半（63%）的女性毒品犯都曾接受過 4次以上的觀察勒戒；再從過去曾經

因毒品罪而入監執行的人數來看，有八成三的女性毒品犯曾有因毒品罪入

監服刑的經驗；此顯示大多數的女性毒品犯長年受毒品問題所困，難以擺

脫毒癮，無論適用舊法或新法，均一再因毒品入所或入監，如圖 6-4-1及

圖 6-4-2所示。 

 

 

 

 

 

圖6-4-1   因施用毒品而接受觀察勒戒次數 

 

 

 

 

 

 

 

圖6-4-2  過去曾經因毒品罪而入監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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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 6-4-3顯示，女性毒品犯因毒品而入監執行的次數以 3次者（166

人）最多，接著依序為 4次（110人）、1次（97人）、2次（84）人。至

於女性毒品犯為何會再次施用毒品，從圖 6-4-4可以看出，最多數人的主

要原因為「意志不堅」（54%），其次依序為「心情不佳」（23%）、「朋友誘

惑」（13%）、「藥頭聯絡」（2.8%）、「娛樂助興」（2.6%）。意志不堅者及心

情不佳者可能是在個人因應策略上有所欠缺，至於朋友誘惑者及受到藥頭

聯絡者，最直接的解決方法應為環境的隔離。 

 

 

 

 

 

 

 

 

圖6-4-3  因毒品而入監執行次數 

 

 

 

 

 

 

 

 

 

 

圖6-4-4  因毒品而再次入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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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毒品犯曾經因為施用毒品需要錢或者在受到毒品影響下，而有從

事其他犯罪行為的情形，比例相當高；只有 9%的女性毒品犯係單純施用

毒品而沒有衍生其他犯罪者，亦即，有九成的女性毒品犯會因為毒品，而

衍生其他暴力或財產犯罪。見圖 6-4-5。 

 

 

 

 

 

 

 

圖6-4-5  因毒品衍生犯罪種類分佈圖 

至於因毒品所衍生出來的犯罪類型，如圖 6-4-6所示，係以「製造/販

賣/轉讓/運輸毒品」為最大宗，其次依序為「其他」、「竊盜」、「詐欺」、「偽

造文書」、「賭博」、「強盜/搶奪/擄人勒贖」、「傷害」、及「殺人」；由此可

見毒品犯罪本身除了危害個人身體健康，亦會因毒品所衍生出的其他犯罪

而對社會大眾的財產及生命安全造成威脅，成為治安的破壞者。 

 

 

 

 

 

 

 

 

圖6-4-6  因施用毒品衍生其他類型犯罪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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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戒毒方式與效果 

表 6-4-4顯示，女性毒品犯最想接受的戒毒方式為「門診戒毒」

（43.4%），其次為「宗教戒毒」（33.3%）。而女性毒品犯認為對她們而言，

最有效的戒毒方式依序為「自願性替代療法」（27.1%）、「緩起訴替代療法」

（18.6%）、及「醫院自願戒毒」（15.8%）。 

綜合女性毒品犯的接受意願及效果考量，建議針對女性毒品犯的戒毒

處遇，能夠以宗教方式配合替代療法進行。 

表 6-4-4  「最想」接受戒毒方式與認為「有效戒毒方式」之關聯性 

 

初次與多次入監之女性毒品犯願意接受戒治所強制戒治最久時間分

別為 9個月和 11.4個月，雖然曾經多次入監者願意接受戒治最久時間多 2

個月，二組間之差異並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t=-.931; p=.356）。在接受醫

院強至住院戒毒方面，初次與多次入監之女性毒品犯願意接受醫院強制戒

毒最久時間分別為 5.85 個月和 6.61 個月，曾經多次入監者願意接受戒治

最久時間多約 1 個月，二組間之差異亦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t=-.467; 

p=.467）。整體而言，願意接受強制戒治平均最長時間約為 10 個月，而在

醫院接受住院戒毒則為 6個月。分析結果如表 6-4-5。 

願意接受 

戒毒方式 

有效戒毒方式 

合計 
強制 

戒治 

住院 

戒毒 

緩起訴替 

代療法 

自願性替

代療法 

醫院自    

願戒毒 

宗教隔

離戒毒 
其他 

戒治所 

強制戒治 

人數 20 3 6 10 7 4 0 50 

% 40.0% 6.0% 12.0% 20.0% 14.0% 8.0% .0% 9.0% 

住院 

戒毒 

人數 11 16 20 17 12 0 4 80 

% 13.8% 20.0% 25.0% 21.3% 15.0% .0% 5.0% 14.3% 

門診 

戒毒 

人數 26 22 56 80 49 5 4 242 

% 10.7% 9.1% 23.1% 33.1% 20.2% 2.1% 1.7% 43.4% 

宗教 

戒毒 

人數 19 8 22 44 20 65 8 186 

% 10.2% 4.3% 11.8% 23.7% 10.8% 34.9% 4.3% 33.3% 

合計 人數 76 49 104 151 88 74 16 558 

% 13.6% 8.8% 18.6% 27.1% 15.8% 13.3% 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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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5  初次入監與多次入監女性毒品犯接受戒毒時間之差異分析 單位/月 

項   目 初次入監（n） 多次入監（n） t；Sig 

戒治所強制戒治 9.00（8） 11.04（45） -.931; p=.356 

醫院強制住院戒毒 5.85（13） 6.61（69） -.467; p=.467 

註：分析樣本僅包括 53名願意接受戒治所強制戒治，以及 82名願意接受醫院強制戒毒

之受訪樣本 

 

（三）替代療法 

我國參酌國外經驗，自民國 99 年起，由衛生署與矯正機關合作，於

雲林監獄及基隆監獄內，試辦美沙冬替代療法。 

本研究之女性毒品犯，對於在監所內接受替代療法的意願，正反各一

半。而不願意在監所內接受替代療法的主要原因為「希望徹底戒毒，不再

依賴藥物」，其次為「害怕產生副作用」、「認為替代療法根本無效」。見表

6-4-6。 

表 6-4-6  女性受刑人接受監內替代療法意願分析 

項  目 

是 否 

人次 ％ 排序 人次 ％ 

監所內接受替代療法 239 52.0 -- 221 48.0 

不

願

意

接

受

原

因 

希望徹底戒毒不再依賴藥物 189 85.5 1 32 14.5 

擔心影響假釋呈報 25 11.3 4 196 88.7 

不瞭解替代療法的功效 9 4.1 7 212 95.9 

害怕產生副作用 52 23.5 2 169 76.5 

不想被移監 10 4.5 6 211 95.5 

害怕被標籤 11 5.0 5 210 95.0 

認為替代療法根本無效 26 11.8 3 195 88.2 

 

若將感染HIV之女性受刑人與未感染HIV之女性受刑人接受監內替代

療法的意願相比較，會發現感染 HIV者接受監內替代療法的意願並無較高；

亦即，感染 HIV 與否，和是否願意接受監內替代療法，兩者之間並無顯著

關聯性。如上表 6-4-7所示。（備註：表 6-4-7所分析之對象，僅包括毒品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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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施用海洛因者，因此人數為 460人） 

再從女性受刑人離開監所後接受醫療院所替代療法的意願分析之，可以

發現，與在監內接受替代療法的意願差異不大，正反意見大致上各一半。而

不願意接受替代療法的最主要原因為「希望徹底戒毒，不再依賴藥物」，其

次為「害怕產生副作用」、「擔心影響工作」。見下表 6-4-8。 

表 6-4-7  感染 HIV與監內接受替代療法意願之關聯性分析 

感染HIV 
監內接受替代療法意願 合計 

 

 

願意 不願  

是 
人數 28 35 63  

% 44.4% 55.6% 100.0%  

否 
人數 211 186 397  

% 53.1% 46.9% 100.0%  

合計 
人數 239 221 460  

% 52.0% 48.0% 100.0%  

c
2
=1.650; df=1; p=.199 

表 6-4-8  女性受刑人接受醫療院所替代療法意願分析 

項  目 
是 否 

人次 ％ 排序 人次 ％ 

醫療院所接受替代療法 203 44.4 -- 254 55.6 

不

願

意

接

受

原

因 

希望徹底戒毒不再依賴藥物 
226 89.0 1 28 11.0 

較喜歡鴉片類藥物帶來的快感 0 0 10 254 100.0 

不願意被追蹤/控制/被篩檢 27 10.6 4 227 89.4 

距離遠怕麻煩 4 1.6 9 250 98.4 

害怕產生副作用 50 19.7 2 204 80.3 

擔心影響工作 29 11.4 3 225 88.6 

害怕被標籤 15 5.9 6 239 94.1 

無法負擔治療費用 11 4.3 7 243 95.7 

不瞭解替代療法的功效 8 3.1 8 246 96.9 

認為替代療法根本無效 26 10.2 5 228 89.8 

 

同樣地，若將感染 HIV 之女性受刑人與未感染 HIV 之女性受刑人出

監後接受醫療院所替代療法的意願相比較，會發現感染 HIV者接受醫療院

所替代療法的意願並無較高；亦即，感染 HIV與否，和出監後是否願意接

受醫療院所替代療法，兩者之間並無顯著關聯性。分析結果如表 6-4-9。（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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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表 6-4-8 所分析之對象，僅包括毒品犯中有施用海洛因者，因此人數

為 457人） 

表 6-4-9  感染 HIV與接受醫療院所替代療法意願之關聯性分析 

感染HIV 
醫療院所接受替代療法意願 合計 

 願意 不願 

是 
人數 21 42 63 

% 33.3% 66.7% 100.0% 

否 
人數 182 212 394 

% 46.2% 53.8% 100.0% 

合計 
人數 203 254 457 

% 44.4% 55.6% 100.0% 

c
2
=3.638 df=1; p=.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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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焦點團體分析 

本研究在完成女性受刑人之深度訪談和問卷調查後，彙整研究結果，

並邀請女性受刑人家屬 2人、社會福利團體 3人和長期從事女性犯罪與處

遇研究之學者專家 2人，以及實際從事女性受刑人處遇工作者 6人，就研

究議題與研究發現進行焦點團體座談，期能將研究結果落實於實際問題的

解決上。本節依序討論焦點團體討論重點，包括：（1）新入監時所需協助；

（2）如何協助女性受刑人適應監禁與處遇；（3）女性受刑人處遇與相關

問題；（4）攜子入監問題；（5）如何激發女性受刑人潛能和建立自信；（6）

出監前/後協助與資源整合；（7）中間性處遇；（8）社會福利團體與機構間

之互動與合作；（9）女性犯罪與再犯原因。茲就討論結果分述如后： 

一、新收入監時所需協助 

（一）家庭支持：我都會鼓勵他來這邊不要當作被關，當作來進修，當成

是在這邊成長。（家屬一）。我們家人都說，會支持她，要她一起努

力（家屬二）。 

（二）正式公權力介入輔導：沒有前科的女性受刑人，因為受到監獄污名

化的影響，會不知所措，不要讓她們慢慢去適應摸索，否則一些老

鳥會給予錯誤的觀念，所以應該有正式的公權力的介入，給她們正

常的休閒活動和親子活動（學者二）。 

（三）通知家屬：調查科寄送「入監調查表」予家屬（專家六）。 

（四）疾病醫療：衛生科安排健檢並對罹病受刑人給予藥物治療（專家

六）。 

（五）弱勢受刑人生活用品補助：戒護科核發日用品予弱勢受刑人（專家

六）。 

（六）監內外子女的安置照顧：由監所社工員與收容人進行會談，了解家

庭狀況與子女照顧資源，如收容人子女有照顧困難狀況者，社工員

協助通報兒童少年所在地縣市社會處（局）。女性受刑人新收時攜帶

未滿 3歲子（女）可一起入監執行（專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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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助適應監禁處遇 

（一）重視女性受刑人的情感需求：在監適應的部分，我們覺得情感需求

那一塊，以及有子女的照顧需求等，對她們（女性受刑人）來講是

會影響他們在監適應蠻重要的一個部分。…可以發現她們只要有子

女照顧的問題對她們情緒波動就有很大的影響，即使她們知道外面

有社會局幫忙，但是她還是會擔心（專家四）。 

（二）協助修復與家人關係：可能進來越多次，家人越不來看他了，之前

桃女監有團體活動之後，讓他寫道歉信給爸媽，他爸爸就來看他了，

所以我覺得需要透過團體幫忙，讓她們修復跟家人的關係（專家

二）。對三個月內未有接見者，給予電話接見（專家六）。 

（三）加強在監時的輔導：安排情緒管理壓力調適等課程，身心狀況嚴重

者轉介心理師諮商（專家六）。 

（四）進行監內規範宣導：定期宣導舍房、工場應遵守注意事項及共同生

活規範（專家六）。 

三、在監處遇狀況與相關問題 

（一） 教化輔導 

1. 針對受刑人興趣激發學習意願：我覺得監所還是很重要。我小孩很

喜歡看書，監獄會安排他去相聲、演講，她就必須找資料，像她要找

關公的資料，寫信回來問我們，我們就會寄回去給他看，他就很專注

在做這件事，因為他的心思在好的事情上面，他就不會去想一些開鎖

等等壞事（家屬二）。女性受刑人對就業輔導給予肯定和期待，她們

感到有意義的教化活動例如文康活動等等都感到有成效（專家一）。 

2. 提供社工諮商輔導：就是我們（社工人員）入監輔導的時候…，（對

象）是由我們去篩選的（社福二）。 

3.正向的回饋關係對教化有正面影響：管教人員用尊重關懷的態度來對

待她們，彼此之間會有正向回饋的關係，不管是管教人員還是女受刑

人，她們都覺得有紀律、有彈性、有愛心的管理策略是她們共同認定

最有效的（專家一）。 



 274 

4. 矯治課程未顧及個人意願：宗教團體就是個例子，一個戒治人早上

上佛教、下午基督教，一下又是清海無上師，還有法輪功，他們真的

會混亂了，就來跟你玩，會很混亂，所以所有的矯治課程都需要去檢

討（社福三）。他（受刑人）是在上課裡面，全部都要一起上課，會

排斥（社福一）。其實我們看到大家都在抄佛經，但是有些人應該是

想抄聖經，我覺得應該是不同，到不同教室，大家去選擇（社福三）。 

5. 經費不足以致無法進行例行性輔導工作：目前監內團體課程開辦多

以社會志工自願性提供輔導服務為主，因監獄並無編列教化處遇專門

經費，難以例行性的邀請專業人員開設治療性團體提供收容人治療性

團體服務，以避免排擠其他經常性支出（專家六）。 

6. 欠缺出監後的追蹤服務：出監後的持續追蹤與服務提供是相當重要

的，但目前尚無機構、資源能接續此部份之服務（專家六）。 

7. 教化人員不足：教誨師太少、工作量太大。教誨師的重點到底是在

行政業務還是在教誨工作內容？這個問題最主要還是要教誨師人數

要增加（專家六）。 

8.家庭日時間應改為假日舉行：監所現在有辦家庭日，希望可以在星期

六星期天，好像現在都放在平常日，可是因為這樣家人很難得會到，

應該放在週末，讓小孩子不用請假，參加的意願會比較高（社福三）。 

9. 假釋陳報性質應予區分：（現今）單純的案件我們也要作得很細微，

我覺得浪費很多時間，所以建議說用選擇性的，讓重大假釋陳報和一

般性的假釋陳報分開，提高經濟效益，減少教誨師花費在這行政業務

上的時間（專家三）。 

10. 應建立補校或職業學校等機構：我認為女子監獄應該設補校，目前

我們桃女監是有空中大學，我想若要兩性平等，應該建議女子監獄設

立補校（專家六）。 

（二） 戒護管理與生活給養 

1. 針對女性特質設計管理方式：其實女性的受刑人本質是比較順從、

低暴力，但是同性的問題日趨嚴重，跟男性受刑人不太一樣，這部分

我們要特別增加照顧，降低紀律的要求，培養自制自律的習慣，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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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用輔導來代替責備、用鼓勵來代替懲罰（專家一）。因女性受刑

人配合度及服從性較高、在監適應能力亦較佳，故在戒護管理上採取

較寬容管教方式，應落實勤務之執行、對受刑人之賞罰應公正、適法

及嚴明、雜役遴選調用及管理應依照規定辦理、對違規、隔離之受刑

人應加強疏導與戒護管理。（專家六）。 

2. 戒護人員不足：目前實務上所面臨問題為戒護人員與受刑人之比率

偏低（專家六）。 

（三） 適當管理措施：舍房擁擠、活動空間不足、個人衛生習慣不一、人

際關係差、互動不佳、心繫家人無法安心服刑。宜定期宣導舍房、

工場應遵守注意事項及共同生活規範、安排情緒管理壓力調適等課

程、身心狀況嚴重者轉介心理師諮商、對三個月內未有接見者，給

予電話接見。（專家六） 

（四） 調查分類 

1. 毒品犯及非毒品犯應予分類：贊成毒品犯和非毒品犯應該分開矯治

（社福三）。有案例是本來沒吸毒入監後再出監就跟裡面認識的朋友

一起吸毒了。因為本來不是毒品犯，後來變毒品犯…，我認為真的要

分開，教化是不一樣的（社福三）。 

2.提高調查分類效能：同案、親屬受刑人配業於不同場舍、罹 HIV 或傳

染病者配業指定工場、身體狀況不適配業之受刑人暫置病舍休養、中

度及重度情緒困擾受刑人建議轉介精神科治療或接受專業諮詢，此外

將測驗結果、間接調查之警局回函及家屬問卷等提供教化、戒護人員

參考（專家六）。 

3. 調查分類淪為形式化：向警局函詢的「受刑人調查分類間接調查

表」，部分警局未落實向受刑人家屬訪查甚至不回函（專家六）。 

4. 調查的信、效度不佳：部分受刑人初入監所，情緒不穩定，不願配

合直接調查，致各項測驗、詢問效度不彰。警局回函：受刑人未曾住

訪查地址，無法提供資料；家屬問卷不回或回函填寫不完整（專家

六）。 

5.調查分類面臨問題：（1）部分受刑人初入監所，情緒不穩定，不願配合



 276 

直接調查，致各項測驗、詢問效度不彰。（2）向警局函詢的「受刑人調查

分類間接調查表」，部分警局未落實向受刑人家屬訪查甚至不回函。（3）

警局回函：受刑人未曾住訪查地址，無法提供資料。（4）家屬問卷不回或

回函填寫不完整。（專家六） 

（五）作業與技能訓練 

1. 針對女性進行合適的技能訓練：在作業部分也針對女性受刑人需

求，回歸社會後能夠自立更生，例如美髮、烘焙班，對她們後來就

業確實會有幫助（專家一）。針對女性性向、收容人學習意願及考量

社會需求，選擇具有實用性、視覺美感與就業市場導向之技能訓練

（專家六）。 

2.矯正機關承攬委託加工礙於監內環境、戒護安全及人力素質，能引進

之加工種類受限。。。故引進技術性過高之作業需要時間學習之致

生加工困難，且女受刑人多為職場弱勢，本身學經歷較低無專業技

能，以打零工或從事替代性高之服務業居多，入監時即反映自己學

歷較低有什麼工作都願意接納，本身職場競爭力薄弱，出監後即面

臨現實生活考驗，多重操舊業或因其他因素在家照顧家人或子女，

經濟來源為家人或男友，監內之作業訓練對其出監後難有顯著幫

助。建議委託加工積極層面為引進較高技術層面之合作廠商，以建

教模式使收容人從做中學，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培訓產業所需之技

能；消極方面維持穩定的工作來源，安定收容人情緒與提供勞作所

得（專家六）。 

3. 監所辦理自營作業：給予更多有心向學之收容人習得專業技能，設

定自營作業之人員訓練期程，並增加工作員額，做到技術傳承。利

用在監人力資源及技訓能力，以增加收容人作業所得及就業自信心

（專家六）。 

4.提高就業認知與個人素養：若要增強未來就業之機會與條件須結合其

他環節，除陪養技能之外，建議安排職場禮儀進退訓練，了解職場

生態與倫理，由思想灌輸使收容人能積極思考、提高自信心，自動

進修取得學歷或參加政府認可之專業課程訓練證明（專家六）。 

5. 技能訓練不夠紮實：我覺得更生人實力不夠，以後出來會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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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像裡面學烘焙，還是沒有學到真正的，外面出來之後還需要

再訓練一段時間（家屬一）。在跟社會銜接的階段如果機會不夠多，

其實很可能她就會放棄，像在監內工場作業是不是能夠延續，我認

為一定要有配套（社福二）。。 

（六）醫療衛生 

1. 醫療衛生需求較男監高：女性受刑人主要的衛生醫療需求為因懷孕

之產檢及生產，婦科疾病，…另外精神方面疾病也較男性受刑人為

多，兼有攜子入監情形，監所兒科亦須兼顧。所以婦科、內兒科、

精神科及牙科醫療需求相對較高（專家六）。 

2. 特定疾病提供定期檢查：國民健康局也對女性收容人作子宮頸抹片

檢查，目前已經在作，已經作兩年了（專家二）。因應國人乳癌及子

宮頸癌逐年上升，衛生單位每年派員入監協助參與檢查（專家六）。 

3. 受刑人多為經濟弱勢，放寬補助審核條件：但是我們監內遇到最大

的問題是復檢後面的問題，因為她們都沒有錢，所以當篩檢出來有

問題，她們卻不願意外醫，因為她們沒有錢，…現在二代健保有要

納入收容人的部分，但是我們也擔心收容人連基本負擔都付不出來

（專家五）。婦女入監前大多社會經濟較為弱勢，外醫醫藥費稍一提

高即無力繳納，每年要花費許多的時間及人力催繳，而婦女入監前

大多社會經濟較為弱勢，外醫醫藥費稍一提高即無力繳納，每年要

花費許多的時間及人力催繳，建議法務部放寬審核女監報部補助條

件。（專家六）。 

4.放寬生產與幼兒醫療費用補助：妊娠滿 20週之收容人部分家屬可能

未具保，其原因多為無家人理會亦或家人經濟狀況不佳無法支付保

釋金，在監生產亦衍生可觀產檢及生產費用(視狀況約2至4萬元) 另

產後之幼兒留監人數亦多，矯正機關除須定期戒送外醫衛生所健兒

門診體檢及預防注射外，如遇幼兒重大疾病尚須戒護外醫住院，上

述所產生之生產及幼兒醫療費用，如收容人清寒屬實，可否放寬納

入比照重病醫療補助。 

5. 特殊疾病病監常因受刑人有其他疾病而無法移送：目前雖設有女性

精神及肺結核病監，立意雖佳，惟戒送中常遇收容人雖符合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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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肺結核病移送病監要件，卻另有其他疾患無法移送或遭拒（專家

六）。 

四、攜子入監相關問題 

（一）攜子入監可能造成影響 

1.攜子入監措施造成管理壓力：攜子入監真的有些影響，像是小孩子精

力比較旺盛，活動空間不夠，而其他收容人的生活品質也確實是有

蠻大影響，也讓我們戒護主管倍感壓力（專家一）。 

2.在管理、醫療、教化及作業方面有負面影響：小孩子精力比較旺盛，

活動空間不夠，而其他收容人的生活品質也確實是有蠻大影響，也

讓我們戒護主管倍感壓力，在監獄醫療方面確實也會有些不足，幼

兒需要施打疫苗等，…，另外在作業的部分，攜子入監的媽媽也需

要作業但是其他收容人會比較，造成管理的困擾（專家一）。 

3. 對幼兒人格發展有不良影響：女性受刑人新收時攜帶未滿3歲子（女）

一起入監執行，常因須分心照顧年幼子女而無法真正達到改悔向

上，且部分子女已有學習能力，容易感染惡習，造成日後成長中隱

藏性人格缺陷。。。無同儕互動，與社會脫節（專家六）。在監孩子

的人權會有一種相對剝奪感，在監的孩子反而被以為是已經有協

助，外面的社工認為監獄已經提供福利保障，其實沒有，…，孩子

在依附關係的建立上沒有一般孩子那麼穩定和正常，孩子的刺激也

少，又會有監獄化的行為（專家一）。 

4. 對幼兒性別認同發展上產生障礙：我們可以看到小孩在性別認同和

角色混淆影響也蠻大的，見到每一個收容人都叫媽媽（專家一）。 

5. 措施動機失去初衷：前幾年我問收容人為何帶小孩進來，她們都是

回答外面沒有人帶，但是這幾年我問到的發現到她們都是因為外面

景氣不好，裡面福利已經提供到沒錢沒關係，奶粉尿布我們付，營

養我們都服務（專家五）。觀察本監收容人攜子入監之動機，非一般

單純之增進親子關係、提供幼兒較佳教養，而是另帶有其他非正向

之動機。如監所對攜子入監收容人有較寬容之處遇方式，在作業方

面得酌減課程百分之 30、能分配床鋪之床位、減少委託安置費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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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等，發現不少收容人產下子女並非其所計畫與期待，未有擔任母

親角色之心理預備，因此無動機學習教養與親職知識，攜子入監後

多有疏忽照顧之情事或由其他收容人代替其母職照顧幼兒，如此對

幼兒並非有利狀況。（專家六）。 

6.毒品犯比例過高，不利教養：攜子入監女性受刑人約 70％為毒品犯，

毒品犯之人格特質與重複犯罪特性，難以給予幼兒適當之照顧與教

養，即便於監內加強親職教育，但在本身認知及行為尚未有改變下，

要給予幼兒最妥適之照顧、教養實屬困難（專家六）。 

7.無法接受正常處遇：攜子入監之收容人因照顧幼兒，而使其在教化及

技訓課程處遇難以配合與參與，因而影響矯治成效；如收容人未能

改變偏差行為對其日後教養孩子亦有負面影響。收容人出監後將孩

子帶在身邊，但其面對社會適應及生活壓力，要給予孩子適當之照

顧實在不易，如又再次吸毒孩子則須隨母過著吸毒、不穩定之生活，

亦必定未獲妥善之照顧，待母入監時又得面臨與分離之不安、焦慮，

如此對孩子之身心再次造成創傷（專家六）。 

（二）問題與建議 

1. 應交由專業單位辦理：政府視察我們攜子入監業務發現我們作得很

好，就要我們繼續兼辦，我認為這是很奇怪的，社會福利是內政部

的事情，醫療是衛生署的問題，專業的部分還是要回歸專業（專家

五）。在現行社會福利制度已臻成熟下，仍認為收容人子女的生活應

以親屬照顧、寄養家庭、兒少安置機構為主（專家六）。 

2. 建議修改攜子入監時間：我們看到孩子三歲在監獄裡面帶，出來之

後會很難帶，他們很疼愛那些孩子，但是太偏了，他們在裡面跟著

受刑人看，主管來了要說謊甚麼的，所以我很支持攜子入監改成一

年以下（社福二）。 

3. 加強懷孕、生產與兒童照護：目前政策上，對於懷孕及攜子入監的

收容人並無增加伙食費用的措施，這些女收容人或有特殊需求（如

哺乳、坐月子等時期有較高的應養需求），女子矯正機關僅能運用社

會善心人士的主動捐款，加強照顧這些收容人。 

4. 適當安置較攜子入監有利於兒童發展：與其待孩子於出監後生活於



 280 

母親吸毒的不安環境中，或是到法令規定 3歲必須強制攜出時才做

安置處置，如能將幼兒及早安置以獲妥適照顧，而輔以親子家庭日

及懇親活動舉辦以增進親子互動關係，使收容人能安心執行，強化

教化處遇成效，方能於出監後有較佳之社會適應能力及符合社會規

範行為，對於後續子女教養才有正向影響。在現行社會福利制度已

漸成熟完整下，子女的生活仍應以親屬照顧、寄養家庭、兒少安置

機構為主（專家六）。 

五、激發女性受刑人的潛能並建立自信 

1. 建議合適工作：台中的更生團契做得很棒的是，就是一直鼓勵出監

後的女受刑人到醫院去做看護的工作（社福三） 

2. 開設成長課程：我們也有成長課，叫意義治療，讓他們看到別人跌

倒又站起來…當他們在分享時底下受刑人都流著淚聽，這課程需要

專業設計，否則雙方都會受傷（社福三）。監所連結社會團體資源開

設相關課程，協助女性收容人發掘正向資源與能力（專家六）。 

3. 參與志工活動：我女兒就是去創世基金會把屎把尿，這次走山報導

的美女志工就是我女兒，因為她代言了這個，學校很多人不飆車了，

因為很多飆車撞到人變植物人，所以她就去學，他要作給他姊姊看，

以後可以朝這方面去做、去帶，然後去引導正面的（家屬二）。 

4. 協助重建正常家庭關係：透過辦理家屬互助性團體，協助家屬與收

容人之關係重建，增強收容人家屬與收容人互動之動機，及以正向

方式與收容人互動溝通（專家六）。 

5. 提升受刑人自信：監所的自營作業技術層面較高，收容人參與自營

作業能接觸所有流程，達完整的技藝學習之效，易獲得高成就感，

並可由銷售狀況實際感受到社會外界支持力量，提升自信心與加強

自我能力肯定（專家六）。 

6.鼓勵活動參與激發潛能：女性收容人多因低社經背景、低學歷、無一

技之長等因素而普遍缺乏自信心，或多為低自我功能者，因此處遇

重點之一即在提升其自信心。因收容人其實具備無窮潛能，只是因

自幼成長環境，潛能、才華多被埋沒，或被刻意打壓，因此建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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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方式之一即為鼓勵她們看見自己的優點。矯正機關管教人員於

教誨、輔導、舉辦各式文康活動中以增強權能、優勢觀點、利社會

模式協助女性收容人覺察優點、正向特質，增強其利社會價值與行

為；監所連結社會團體資源開設相關課程，協助女性收容人發掘正

向資源與能力，並透過辦理家屬互助性團體，協助家屬與收容人之

關係重建，增強收容人家屬與收容人互動之動機，及以正向方式與

收容人互動溝通，藉此激發收容人潛能與自信。另，目前監所開辦

技能訓練課程，如電腦網際網路班、美容班、美髮班、花藝造型班、

編籃班、編織班、幼兒保姆班等，協助收容人習得一技之長，並養

成藝術氣質、勤勞習慣，亦從技能訓練過程中激發收容人自身潛在

能力，增進其自信（專家六）。 

六、出監前、後之輔導、協助與資源 

（一） 出監前 

1. 安排更生保護團體宣導：邀請更生保護會桃園分會入監實施團輔、

個輔，協助向更生保護會桃園分會申請返家車資補助、護送返家（專

家六）。 

2. 安排就業服務站進行職務介紹：希望參加短期技能訓練，安排更生

保護宣導、就業服務站及職訓中心業務介紹（專家六）；請中壢就業

服務站及桃園職訓中心入監業務宣導（專家六）。 

3. 轉介安置：無家可歸或家屬拒絕返家者需轉介安置，安排入住安置

處所（專家六）。 

4. 通知家屬領回：少數個案有特殊狀況釋放時需通知家屬來監接回或

請更保會護送返家（專家六）。 

5..就業媒合：尋覓廠商提供工作機會給低學歷的即將出監受刑人，以使

受刑人出監後能立即就業，減少再犯（專家六）。 

6.職訓課程銜接及輔導考照：在監曾參加短期技訓之受刑人，協助其出

監後接受同類更高階的技能訓練並輔導報考證照，日後較有生活目

標較容易復歸社會。   

（二） 出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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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協助找工作：有社會上很用心在幫受刑人，我也發現他們（愛滋受

刑人）要去找工作非常難找（社福一）。將有意願接受更生保護的出

監受刑人轉介至更生保護會各分會協助就業、參加技能訓練（專家

六）。 

2. 追蹤出監後就業狀況：在監參加技能訓練之收容人出監後之就業情

況追蹤，俾本監能開設更符合市場需求之技訓課程，以提高更生人

的就業率（專家六）。 

3. 輔導重建家庭關係：基於社會上輔導的立場，因為有時到人家家裡

去拜訪，看到他們被家人放棄…，我會跟他們說希望他們不要那麼

悲觀，只要願意去做，還是可以做很多事，所以我也會輔導他們的

家庭，家庭還是可以有溫暖，不要說社會病了，我是希望說受刑人

可以改過來，希望社會能夠更關懷這一群人、輔導他們（社福一）。

另一方面我們有在監獄內有探索家庭關係的團體…這部分能夠幫助

收容人跟家人的關係重建，家庭關係對女性收容人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現在時間是拉長到出監後六個月（社福二）。 

4. 提供家庭社會福利資源：服務受刑人家屬到現在已經有二十二年的

時間，如果家屬有甚麼困難的話，我們會提供家屬福利資源，或是

關懷的服務（社福二）。 

5. 協助受刑人和銀行訂立還款計畫：其實更生有協助卡債協商問題，

有一個更生機構，可以去找的。你可以去，像台南的更生保護會，

出來前都會知道資料，可以配合銀行來協商（社福一）。更保會提供

這樣的協助。經過與銀行協商債務會比較好處理。而且扣款不是全

部，還是會留一點生活費（社福一）。 

6. 降低職訓課程受訓資格：勞委會職訓局所開設的「日間職前訓練」

課程，大部分訓練課程要求學歷門檻過高，與實際技能訓練內容非

正相關，致使更生受保護人報名資格不符，建議針對只需技術性且

用心受訓即可結訓的課程，將學歷降低至國中以下或增設更生人參

訓保障名額。 

（三） 出監前、後持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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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刑人返家計畫：從 2008的時候，我們開始到台北監獄做受刑人返

家計畫，就是幫他們做返家庭的重建輔導，針對受刑人出監前六個

月到出監後三個月內會關心他的生活、就業、與家人的相處。我們

做返家計畫後發現，女性收容對關係議題比男性受刑人更加重視，

譬如說出監後對於要去哪裡住，出監後小孩給誰照顧，或是說對未

來人生的目標，幾乎都跟「關係」有很大的影響。在做家庭關係重

建的時候，去年到女監之後，發現家庭議題女生比男生更重要，所

以我們有下很多工夫。（社福二）。 

七、中間性處遇 

（一）中途之家的功能 

1.建立受刑人和家人溝通的橋樑：監獄內跟監獄外想的不一樣的高牆，

想法不一樣，讓他們在中途之家獲得幫忙，喘口氣，我們來幫她忙，

父母來，我們跟他們談（社福三）。 

2.提供暫時性的住居所：中途之家，我們可能安排到平安居，就是遊民

收容中心，但是我們會協調給他們的時間可不可以長一點，那邊的

社工蠻願意配合，我覺得社福團體之間的聯繫也是很重要，他們在

那邊住兩個月有就業輔導會過去讓他有能力存錢找房子（社福二）。 

3.協助復歸，避免被害：實務觀察中，女性受刑人常因出監後家人不接

納，或曾長期在家中遭受家暴、性侵、猥褻等情形不願返家等因素

而無處可去，無可奈何情況下重返毒友圈或所謂的毒男友處。因此

中間性處遇機構確有需要（專家六）。 

（二）問題與困境 

1.只注重課程教授而忽略實際：中途之家是關起來，上很多的課，其實

應該去幫他找生存的意義（社福三）。 

2.難被周邊居民接納：我記得當初幫愛滋病找家，到山上廢棄，沒有人

要的學校，結果山下就開始圍攻，我記得 96年大減刑，我們已經找

好，碗盤筷子都買好了，結果還是被趕走（社福三）。 

3.規模太小以致功能受限：第一個我覺得坊間的中途之家太小型，你不

可能請得起一個專業人員，或是社工（社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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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費不足：我一直要說，不要再找民間團體，因為我們募款募到很難

過，沒有人會給我們錢，因為大家都不願意幫助這一塊（社福三）。 

5.平均薪資偏低致專業人才流失：我到香港戒毒會很感動，看到很多社

工到晚上都很專心在做，在戒毒拜訪，因為他們薪水都六萬以上，

有安定薪水，安心做他那一份事業，哪像我們社工都年輕的，薪水

兩萬到兩萬五，都嚇到了，不敢來碰這一塊，像有經驗的，那要四

萬，我們哪一個機構有具經驗的，我們沒有，我們社工只有兩萬，

我問過很多社服機構，他們說社工留不住跑掉（社福三）。 

（三）相關建議 

1.和外界產業合作，自給自足：我認為應該可以朝開發生產的方向去

做，譬如說宜蘭監獄她們的紙雕就很棒，不是靠補助，而是讓他們

靠自己的努力，要放感情（社福三）。我覺得（中途之家）應該像公

家機關，薪資不高，提供一個公司讓他去上班，用一些正常的工作，

手工藝的工作，她（受刑人）會覺得很高興。（家屬一）。希望它可

以變成一個事業，中間性處遇要讓他有工作，工作很重要，這個東

西才能伸展出去（社福一）。 

2.增設中途之家：現有女性中途之家屈指可數，致女性更生人出監時轉

介不易，希能成立更多女性中途之家，協助女性更生人重新建立生

活、家庭、就業、醫療的起點（專家六）。 

八、團體與機構間之互動與協助 

（一）更生保護會 

1.共同合作進行愛滋受刑人的輔導工作：像目前來講我們到愛滋病那裡

我們可以一對一，沒有干擾，他們可以暢所欲言，因為那裡有獨立

的會談室（社福一）。 

2.協助出獄受刑人建立還款計畫：其實更生有協助卡債協商問題，有一

個更生機構，可以去找的。你可以去，像台南的更生保護會，出來

前都會知道資料，可以配合銀行來協商（社福一）。更保會提供這樣

的協助。經過與銀行協商債務會比較好處理。而且扣款不是全部，

還是會留一點生活費（社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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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更生保護會經費短缺：更保都沒有錢，自己也要募款，以前有收租金，

但是現在房子租不出去，沒有收入了（社福三）。 

4.更生保護會人員匱乏：目前全台灣省更保會員工只有 55人，55人要

管全台灣受刑人，太少了（社福三）。高雄的更保只有四個人，約聘

雇的，其他都要靠志工（社福一）。 

（二）紅心字會 

1.監所和社工專業人員溝通不足：就是我們入監輔導的時候，可能因為

矯治人員對我們社工進去心裡會有點排斥，他們會很在意個案到底

講什麼，所以會限制我們三十分鐘一個個案結束，可是其實是時間

不夠的（社福二）。 

九、犯罪與再犯原因 

（一）犯罪原因： 

1.家庭功能不足：我認為他們在心理上都生病了，可能是在家庭得不到

愛與關懷，所以現在社會道德上衝突也很多（社福二） 

2.受重要他人影響：我們在觀察這些從青少年開始就一直犯罪的女性受

刑人，我們感覺到她們的犯罪生涯跟交往關係其實都有密切的相

關，大概都有配偶和親密伴侶的偏差、吸毒（學者一）。 

（二）再犯原因 

1.家庭支持不夠：我們服務受刑人家庭這麼久的時間，看到家屬的反應

是認為受刑人為何又再度入監，我們討論根本原因發現，家庭對受

刑人的支持力量並不夠（社福二）。因為出來沒有地方可以去，因為

男人要利用她，女人是弱者，這麼好的家庭式太少太少了，一般家

庭是放棄的（社福二） 

2.對更生人就業輔導不足：我也有陪伴個案到就服站找工作，但發現就

服站的服務並沒有很好，舉例來說，即使跟他說是受刑人，但在推

薦工作時也跟推薦給一般人的一樣，我在旁邊觀察的是就服員沒有

跟他做心理重建，只有推工作給他，就打電話給雇主，就跟她說我

這裡有一個要找工作的，卻沒有跟雇主說明特殊身份的問題，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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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很害怕，怕到那邊又被雇主拒絕…，也會讓他們不敢再去嘗試

就業了，又回去找朋友，或是到酒店上班等等。（社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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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犯罪相關因素與

處遇之差異分析 

本章以量化研究架構為依據（參見圖 3-2-1），分析六種類型女性犯罪

人包括：（1）單純毒品犯；（2）毒品結合犯；（3）詐欺犯；（4）財產犯（含：

竊盜、偽造文書、違反銀行法、賭博等，與財產有關之非暴力性犯罪）；（5）

暴力犯（含：殺人、強盜、搶奪、傷害、妨害性自主、擄人勒贖等）；（6）

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
44
。文中就犯罪相關因素（包括：個人特性、被害經

驗、偏差行為和犯罪執行經驗等），以及矯治處遇經驗、監禁壓力與社會

支持、在監適應和復歸社會需求等，在上述六類女性犯罪類型之差異；從

差異分析結果可觀察女性犯罪特性與處遇之特殊性，以作為女性受刑人處

遇之參考依據。 

第一節  個人特性與女性犯罪類型 

一、人口特性 

表 7-1-1 為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年齡與子女數之差異分析，結果顯

示以毒品結合犯之平均年齡最為年輕（34.01歲），其次是單純毒品犯（平

均為 34.60 歲）、暴力犯（平均為 36.41 歲），而平均年齡最高者為財產犯

（46.30 歲）分佈；六類女性犯罪人之平均年齡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F=43.696; p<.001），主要差異來源為詐欺犯與財產犯之平均年齡顯著高

於毒品結合犯，亦即在監執行之毒品結合犯年齡較詐欺犯和財產犯顯著年

輕。 

相似結果亦呈現於子女數上，不同類型女性犯罪人之子女數有顯著差

異（F=3.854; p<.01）；其中以詐欺犯與財產犯有較多的子女（平均數分別

為：1.84、1.79），而較年輕的毒品結合犯、單純毒品犯和暴力犯則子女較

少（分別為：1.29、1.35、1.44），詐欺犯、財產犯與單純毒品犯和毒品結

合犯之組間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水準；此外，財產犯之子女數亦顯著高於製

造/運輸/販賣毒品者（參見表 7-1-1）。 

                                                 
44

 部份犯罪類型人數較少且分類不易（如：違反選罷法、營利姦淫猥褻、妨害家庭婚姻等，共

21人），為有效進行比較分析，本章僅就上述六類女性犯罪人進行分析，因此，有效樣本數為

86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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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 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年齡與子女數之差異分析 

變  數 
犯罪類型 F; Sig 

組間差異 單純毒品 

(A) 

毒品結合 

(B) 

詐欺 

(C) 

財產 

(D) 

暴力 

(E) 

製/運/販毒 

(F) 

年

齡 

Mean 34.60 34.01 42.22 46.30 36.41 37.76 
F＝43.696*** 

C,D>B N 48 510 54 90 100 55 

子

女

數 

Mean 1.35 1.29 1.84 1.79 1.44 1.36 F＝3.854** 

C,D >A,B,E 

D>F N 49 512 55 90 100 56 

* p<.05; ** p<.01; *** p<.001 

表 7-1-2 為女性受刑人之人口特性與犯罪類型之關聯性分析，表中顯

示，人口結構中以「婚姻狀況」、「父母狀況」、「父親職業」、「母親職業」

和「國小以前主要教養」者五個變數與犯罪類型有顯著關聯性。 

在婚姻狀況方面，單純毒品犯和毒品結合犯以「未婚單身」、「離婚單

身或同居」者居多；而詐欺犯、財產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則以「已

婚/喪偶」和「離婚單身或同居」者所佔比例較高，暴力犯則「未婚單身」、

「已婚或喪偶」和「離婚單身或離婚同居」各約佔 30%。亦即女性受刑人

中以詐欺犯、財產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之婚姻相對較穩定，而約 80%

的毒品犯或毒品結合犯之婚姻狀況是處於單身或不健全的狀態婚姻結構。 

在父母狀況方面，單純毒品犯和毒品結合犯以父母狀況「不健全」者

居多；而財產犯、詐欺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則以「父母均歿/一方過

世」者所佔比例較高，且財產犯、詐欺犯超過半數，各約佔 63%、51%，

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約佔 45%；父母狀況「健全」者則以製造/運輸/

販賣毒品犯、詐欺犯和暴力犯居多，各約佔 40%以上。亦即女性受刑人中

施用毒品之犯罪類型如單純毒品犯和毒品結合犯之父母狀況屬「不健全」

者居多；與財物較有關聯之犯罪類型如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詐欺犯和

財產犯之父母狀況屬「均歿/一方過世」，則佔較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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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親職業方面，財產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以父親從事「軍公

教農林漁牧」者居多；單純毒品犯和毒品結合犯父親從事「工/服務業/其

他」者所佔比例較高，各約佔 63%、48%；而財產犯和暴力犯以經「商」

者居多；詐欺犯和毒品結合犯則以「家管/無業」者較多。 

在母親職業方面，毒品結合犯和暴力犯以母親從事「工/服務業/其他」

者居多；單純毒品犯和財產犯以「家管/無業」者較多，且將近 7成；而財

產犯之母親多從事「軍公教農林漁牧」和「家管/無業」。 

在國小以前主要教養方面，單純毒品犯、毒品結合犯以「父母」雙親

教養者最少，但仍有將近 65%左右；單純毒品犯、毒品結合犯、暴力犯和

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則以「祖父母/ 外祖父母/其他外人」教養者最多，

各約佔 21%左右。亦即女性受刑人中施用毒品之犯 0罪類型如單純毒品犯

和毒品結合犯在國小以前的主要教養相對有較多的隔代教養，較少的「父

母」雙親教養。 

表 7-1-2  人口特性與犯罪類型之關聯性 

變  數 
犯罪類型 

c
2
; df; p 

單純毒品 毒品結合 詐欺 財產 暴力 製/運/販毒 

婚

姻

狀

況 

未婚單身 
18 165 11 17 31 10 

c
2
=24.740 

df =10 

p =.006 

36.7% 32.2% 20.0% 18.9% 31.0% 17.9% 

已婚/ 

喪偶 

10 97 18 35 30 21 

20.4% 18.9% 32.7% 38.9% 30.0% 37.5% 

離婚單身/    

同居 

17 149 25 30 27 16 

34.7% 29.1% 45.5% 33.3% 27.0% 28.6% 

再婚/已婚同 

居/未婚同居 

4 101 1 8 12 9 

8.2% 19.7% 1.8% 8.9% 12.0% 16.1% 

父

母

狀

況 

健全 
17 171 23 26 40 24 

c
2
=38.384 

df =10 

p =.000 

34.7% 33.4% 41.8% 28.9% 40.0% 42.9% 

不健全 
13 139 4 7 24 7 

26.5% 27.1% 7.3% 7.8% 24.0% 12.5% 

均歿 

一方過世 

19 202 28 57 36 25 

38.8% 39.5% 50.9% 63.3% 36.0%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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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2  人口特性與犯罪類型之關聯性（續） 

變  數 
犯罪類型 

c
2
; df; p 

單純毒品 毒品結合 詐欺 財產 暴力 製/運/販毒 

父

親

職

業 

軍公教農

林漁牧 

6 110 16 39 22 21 

c
2
=47.578 

df =15 

p =.000 

14.0% 23.9% 29.1% 45.9% 25.0% 38.9% 

工/服務業/

其他 

27 223 19 23 33 17 

62.8% 48.4% 34.5% 27.1% 37.5% 31.5% 

商 
5 73 11 18 25 10 

11.6% 15.8% 20.0% 21.2% 28.4% 18.5% 

家管/無業 
5 55 9 5 8 6 

11.6% 11.9% 16.4% 5.9% 9.1% 11.1% 

母

親

職

業 

軍公教農

林漁牧 

0 26 3 11 7 6 

c
2
=37.578 

df =15 

p =.000 

.0% 5.4% 5.6% 12.4% 7.6% 11.3% 

工/服務業/

其他 

9 151 12 11 27 12 

20.0% 31.1% 22.2% 12.4% 29.3% 22.6% 

商 
6 39 5 5 12 5 

13.3% 8.0% 9.3% 5.6% 13.0% 9.4% 

家管/無業 
30 269 34 62 46 30 

66.7% 55.5% 63.0% 69.7% 50.0% 56.6% 

國小

前主

要教

養者 

父母 
31 335 45 79 71 40 

c
2
=32.461 

df =15 

p =.006 

63.3% 65.4% 81.8% 87.8% 71.0% 71.4% 

父或母 
8 58 3 7 8 3 

16.3% 11.3% 5.5% 7.8% 8.0% 5.4% 

祖父母/ 外

祖父母/其

他外人 

10 119 7 4 21 13 

20.4% 23.2% 12.7% 4.4% 21.0% 23.2% 

註：1.父/母教育程度、籍貫與犯罪類型之關聯性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未列於表中。 

    2.母親教育、主要教養者與犯罪類型部份細格中期望次數小於 5，c
2
值僅供參考。 

二、家庭依附與家人偏差行為 

表 7-1-3 為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家庭依附之差異分析，結果顯示以

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之家庭依附程度平均數最高（M=20.59），其次是財

產犯（M=20.08）；而家庭依附程度平均數最低者為毒品結合犯（M=18.58）；

六類女性犯罪人之家庭依附程度平均數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水準（F=5.395; 

p<.01），主要差異來源為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與財產犯之平均數顯著高於

毒品結合犯，亦即在監執行之毒品結合犯之家庭依附程度顯著低於製造/

運輸/販賣毒品犯與財產犯。 

表 7-1-4 為女性受刑人之家人偏差與犯罪類型之關聯性分析，表中顯

示，家人偏差中以「親生父親」、「親生母親」、「配偶/同居人」、「姊妹」、「兄

弟」和「同住的其他親人」六個變數與犯罪類型有顯著關聯性。在父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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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行為方面，毒品結合犯和暴力犯的「親生父親」和「親生母親」有較

多的「酗酒」和「賭博」行為，「親生父親」亦有較多的「對家人施暴」

行為。 

在配偶/同居人偏差行為方面，暴力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的「配

偶/同居人」有較多的「酗酒」行為。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和毒品結合犯

的「配偶/同居人」有較多的「賭博」行為。而與施用毒品犯罪有關的女性

受刑人的「配偶/同居人」以「施用毒品」和「入監服刑」居多，尤其毒品

結合犯的「配偶/同居人」在「施用毒品」超過 5成，且將近 5成「入監服

刑」。 

在兄弟姊妹和同住的其他親人偏差行為方面，單純毒品犯和毒品結合

犯以以姊妹和兄弟曾「施用毒品」、兄弟和同住的其他親人曾「入監服刑」

所佔比例較高。 

總之，毒品結合犯與家人（或同住的其他親人）有否偏差行為的關聯

性程度較大，毒品結合犯的親生父母親有較多的酗酒和賭博行為；親生父

親對家人有較多的施暴行為；配偶/同居人亦有較多的賭博行為；而兄弟姊

妹和配偶/同居人曾施用毒品、兄弟配偶/同居人和同住的其他親人曾入監

服刑在毒品結合犯中均佔較高比例。此外，兄弟姊妹和配偶/同居人曾施用

毒品、兄弟配偶/同居人和同住的其他親人曾入監服刑在單純毒品犯中亦佔

較高比例，此與毒品結合犯相似。暴力犯類型的女性受刑人以親生父母親

和配偶/同居人酗酒、親生父母親賭博和親生父親對家人施暴居多。而製造

/運輸/販賣毒品犯的女性受刑人的配偶/同居人則有較多的賭博和酗酒偏差

行為。 

表 7-1-3 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家庭依附之差異分析 

變  數 
犯罪類型 

F; Sig 

組間差異 單純毒品 

(A) 

毒品結合 

(B) 

詐欺 

(C) 

財產 

(D) 

暴力 

(E) 

製/運/販毒 

(F) 

家庭

依附 

Mean 18.67 18.58 19.15 20.08 19.22 20.59 F＝5.395** 

D,F>B N 49 512 55 90 100 56 

配偶

依附 

Mean 13.08 13.41 12.16 15.98 12.67 15.20 
F＝2.331* 

N 49 512 55 90 100 56 

*p<.05; **p<.01;***p<.00;配偶依附之變異數不同值，Dunnett C事後多重比較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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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4  家人偏差與犯罪類型之關聯性 

變  數 
犯罪類型 

c
2
; df; p 

單純毒品 毒品結合 詐欺 財產 暴力 製/運/販毒 

父

親 

酗酒 

5 142 10 9 21 10 c
2
=21.467 

df =5 

p =.001 
10.2% 27.7% 18.2% 10.0% 21.0% 17.9% 

賭博 

8 124 5 9 18 9 c
2
=16.569 

df =5 

p =.005 
16.3% 24.2% 9.1% 10.0% 18.0% 16.1% 

施暴 

4 71 5 5 23 5 c
2
=16.046 

df =5 

p =.007 
8.2% 13.9% 9.1% 5.6% 23.0% 8.9% 

母

親 

酗酒 

5 39 1 1 9 1 c
2
=11.526 

df =5 

p =.004 
10.2% 7.6% 1.8% 1.1% 9.0% 1.8% 

賭博 

3 76 1 1 10 2 c
2
=26.307 

df =5 

p =.000 
6.1% 14.8% 1.8% 1.1% 10.0% 3.6% 

配

偶 

酗酒 

7 63 4 6 22 10 c
2
=13.413 

df =5 

p =.020 
14.3% 12.3% 7.3% 6.7% 22.0% 17.9% 

賭博 

5 103 2 8 16 12 c
2
=17.186 

df =5 

p =.004 
10.2% 20.1% 3.6% 8.9% 16.0% 21.4% 

施用毒品 

19 272 3 4 9 17 c
2
=155.153 

df =5 

p =.000 
38.8% 53.1% 5.5% 4.4% 9.0% 30.4% 

服刑 

13 232 5 9 15 13 c
2
=88.434 

df =5 

p =.000 
26.5% 45.3% 9.1% 10.0% 15.0% 23.2% 

姊

妹 
施用毒品 

7 64 0 0 0 1 c
2
=39.242 

df =5 

p =.000 14.3% 12.5% .0% .0% .0% 1.8% 

兄

弟 

施用毒品 

6 84 0 1 6 5 c
2
=31.285 

df =5      

p =.000 
12.2% 16.4% .0% 1.1% 6.0% 8.9% 

服刑 

6 85 0 4 7 3 c
2
=26.965 

df =5      

p =.000 
12.2% 16.6% .0% 4.4% 7.0% 5.4% 

其他 

親人   
服刑 

4 28 0 0 4 0 c
2
=12.851 

df =15  

p =.025 
8.2% 5.5% .0% .0% 4.0% .0% 

註：表中僅呈現家人偏差型與與犯罪類型有顯著關聯性者，細格中之期望次數如小於 5，

c
2
值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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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依附與逃學、中輟經驗 

表 7-1-5 為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學校依附與學校偏差行為之差異分

析，結果顯示，在學校依附方面，以財產犯（M=33.39）之學校依附程度

平均數最高，其次是詐欺犯（M=32.73），而學校依附程度平均數最低者為

毒品結合犯（M=26.87）和單純毒品犯（M=26.86）；六類女性犯罪人之學

校依附程度平均數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水準（F=26.689; p<.001），主要差異

來源為在監執行之單純毒品犯、毒品結合犯和暴力犯之學校依附程度顯著

低於詐欺犯和財產犯；毒品結合犯之學校依附程度顯著低於製造/運輸/販

賣毒品犯。 

相似結果亦呈現在學校偏差行為（逃學/中輟/休學），在學校偏差行為

方面，以毒品結合犯（M=2.17）的逃學/中輟/休學次數最多，其次是單純

毒品犯（M=1.98），而學校偏差行為平均數最低者為詐欺犯（M=0.53）和

財產犯（M=0.41）；六類女性犯罪人之學校偏差行為平均數差異達統計上

顯著水準（F=34.178; p<.001），主要差異來源為在監執行之單純毒品犯、

毒品結合犯的逃學/中輟/休學次數顯著高於詐欺犯和財產犯；毒品結合犯

的逃學/中輟/休學次數也顯著高於暴力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暴力犯

的逃學/中輟/休學次數顯著高於財產犯。此外，在轉學經驗方面，以單純

毒品犯（M=0.80）的轉學次數最多，其次是毒品結合犯（M=0.68），而轉

學平均數最低者為詐欺犯（M=0.25）。 

總之，施用毒品（單純毒品犯和毒品結合犯）和暴力犯類型之女性受

刑人較財產犯罪之女性受刑人（詐欺犯和財產犯）的學校依附程度低，且

有較多的逃學/中輟/休學經驗。 

表 7-1-6 為女性受刑人之學校偏差與犯罪類型之關聯性分析，表中顯

示，學校偏差中以「中輟、逃學、休學時間」和「轉學時間」二個變數與

犯罪類型有顯著關聯性。 

單純毒品犯以「國中一年級以前」即有第一次逃學/中輟/休學的經驗

者居多；毒品結合犯以「國中一年級以前」與「國中二年級」即有第一次

逃學/中輟/休學的經驗者居多，且兩者共佔了 56％；而約有 75％詐欺犯和

85％財產犯「未曾」逃學/中輟/休學；另有 47％暴力犯和 45％製造/運輸/

販賣毒品犯「未曾」逃學/中輟/休學，但約有 2 成在「國中一年級以前」

即有第一次逃學/中輟/休學的經驗。此外，在第一次轉學時間方面，六類

女性犯罪人均以「國中一年級以前」和「未曾」居多；其中「國中一年級

以前」第一次轉學者以單純毒品犯最多；而未曾者以詐欺犯最多，約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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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表 7-1-5 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學校依附與學校偏差行為之差異分析 

變  數 
犯罪類型 

F; Sig 

組間差異 單純毒品 

(A) 

毒品結合 

(B) 

詐欺 

(C) 

財產 

(D) 

暴力 

(E) 

製/運/販毒 

(F) 

學校

依附 

Mean 26.86 26.87 32.73 33.39 29.06 30.34 F＝26.689*** 

A,B,E<C,D； 

B<F 
N 49 512 55 90 100 56 

逃學

中輟

休學

次數 

Mean 1.98 2.17 .53 .41 1.19 1.13 
F＝34.178*** 

A,B>C,D； 

B>E,F；E>D 
N 49 512 55 90 100 56 

轉學

次數 

Mean .80 .68 .25 .54 .59 .39 F＝2.803*
1
 

 N 49 512 55 90 100 56 

*p<.05; **p<.01;***p<.001 

註 1：Scheffe 事後多重比較各組間均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但 LSD 事後多重比較則

*p<.05。 

 

表 7-1-6  學校偏差與犯罪類型之關聯性 

變  數 
犯罪類型 

c
2
; df; p 單純毒

品 

毒品結

合 
詐欺 財產 暴力 製/運/販毒 

中

輟、

逃

學、

休學

時間 

國一以前 
18 153 2 6 18 11 

c
2
=216.528 

df =20 

p =.000 

36.7% 29.9% 3.6% 6.7% 18.0% 19.6% 

國二 
7 133 2 2 12 5 

14.3% 26.0% 3.6% 2.2% 12.0% 8.9% 

國三 
8 66 4 3 8 6 

16.3% 12.9% 7.3% 3.3% 8.0% 10.7% 

高中以後 
4 57 6 3 15 9 

8.2% 11.1% 10.9% 3.3% 15.0% 16.1% 

未曾 
12 103 41 76 47 25 

24.5% 20.1% 74.5% 84.4% 47.0% 44.6% 

轉學

時間 

國一以前 
16 130 8 26 26 13 

c
2
=39.274 

df =20 

p =.000 

32.7% 25.4% 14.5% 28.9% 26.0% 23.2% 

國二 
0 45 1 0 2 0 

.0% 8.8% 1.8% .0% 2.0% .0% 

國三 
1 8 0 0 3 0 

2.0% 1.6% .0% .0% 3.0% .0% 

高中以後 
1 20 2 2 4 1 

2.0% 3.9% 3.6% 2.2% 4.0% 1.8% 

未曾 
31 309 44 62 65 42 

63.3% 60.4% 80.0% 68.9% 65.0% 75.0% 

註：轉學時間部份細格中之期望次數如小於 5，c
2
值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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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狀況 

表 7-1-7 為女性受刑人工作狀況與犯罪類型之關聯性分析，表中顯

示，工作狀況中以入監前一年的「工作情形」、「換工作次數」和「職業類

別」，以及出監後是否願意接受辛苦但能夠溫飽的「溫飽工作」四個變數

與犯罪類型有顯著關聯性。 

在工作情形與換工作次數方面，施用毒品類型的的單純毒品犯和毒品

結合犯有較多的「無工作」和「工作不穩定」情形，也有較多次數的「換

工作」行為，並以從事「特種行業」居多。相對的，財產犯罪類型的詐欺

犯和財產犯約 6 成以上「有穩定工作」，且約有 5 成以上未換過工作。此

外，詐欺犯職業以從事「工」者居多；財產犯、暴力犯和製造/運輸/販賣

毒品犯職業則以從事「商」者居多。至於是否願意接受辛苦但能夠溫飽的

「溫飽工作」方面，願意（含非常願意）者以財產犯和暴力犯最少，不願

意者以財產犯和暴力犯最多，約佔了 11％，此或與該犯罪類型之犯罪動機

有關。 

表 7-1-7  工作狀況與犯罪類型之關聯性 

變  數 
犯罪類型 

c
2
; df; p 

單純毒品 毒品結合 詐欺 財產 暴力 製/運/販毒 

工

作

情

形 

無工作 
19 207 13 16 28 14 

c
2
=158.506 

df =10 

p =.000 

38.8% 40.4% 23.6% 17.8% 28.0% 25.0% 

工作   

不穩定 

13 213 10 10 20 11 

26.5% 41.6% 18.2% 11.1% 20.0% 19.6% 

有穩定 

工作 

17 92 32 64 52 31 

34.7% 18.0% 58.2% 71.1% 52.0% 55.4% 

換

工

作

次

數 

0次 
20 113 27 58 46 27 

c
2
=105.537 

df =20 

p =.000 

40.8% 22.1% 49.1% 64.4% 46.0% 48.2% 

1次 
7 79 3 8 10 8 

14.3% 15.4% 5.5% 8.9% 10.0% 14.3% 

2次 
8 111 10 8 8 4 

16.3% 21.7% 18.2% 8.9% 8.0% 7.1% 

3次以上 
3 38 6 4 13 5 

6.1% 7.4% 10.9% 4.4% 13.0% 8.9% 

無工作 
11 171 9 12 23 12 

22.4% 33.4% 16.4% 13.3% 23.0%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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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7  工作狀況與犯罪類型之關聯性（續） 

變  數 
犯罪類型 

c
2
; df; p 

單純毒品 毒品結合 詐欺 財產 暴力 製/運/販毒 

職

業

類

別 

工 
2 40 7 4 9 2 

c
2
=113.005 

df =25 

p =.000 

4.1% 7.8% 12.7% 4.4% 9.0% 3.6% 

商 
5 29 9 25 17 10 

10.2% 5.7% 16.4% 27.8% 17.0% 17.9% 

特種行業 
5 62 1 8 4 3 

10.2% 12.1% 1.8% 8.9% 4.0% 5.4% 

餐飲業 
5 63 5 8 13 10 

10.2% 12.3% 9.1% 8.9% 13.0% 17.9% 

其他 
20 155 24 38 46 27 

40.8% 30.3% 43.6% 42.2% 46.0% 48.2% 

無工作 
12 163 9 7 11 4 

24.5% 31.8% 16.4% 7.8% 11.0% 7.1% 

溫

飽

工

作 

願意/ 

非常願意 

45 496 49 80 89 52 
c

2
=19.569 

df =5 

p =.002 

91.8% 97.1% 90.7% 88.9% 89.0% 94.5% 

不太願意/ 

非常不願意 

4 15 5 10 11 3 

8.2% 2.9% 9.3% 11.1% 11.0% 5.5% 

註：轉學時間部份細格中之期望次數如小於 5，c
2
值僅供參考。 

五、偏差友伴與遊樂生活型態 

表 7-1-8 為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偏差友伴與遊樂生活型態之差異分

析，結果顯示單純毒品犯和毒品結合犯之女性受刑人有最多的「偏差友伴」

（M=18.06、19.39）和「遊樂生活型態」（M=12,78、13.77），亦即在六類

女性犯罪人中，施用毒品類型之女性受刑人在入監前接觸偏差朋友最多，

且從事偏差遊樂生活型態頻率最高。相對的，詐欺犯和財產犯之女性受刑

人的「偏差友伴」（M=6.45、5.48）和「遊樂生活型態」（M=8.47、7.72）

最低，亦即在六類女性犯罪人中，屬於財產犯罪之女性受刑人在入監前接

觸偏差朋友最少，且從事偏差遊樂生活型態頻率最低。 

六類女性犯罪人之「偏差友伴」（F=86.130; p<.001）與「遊樂生活型

態」（F=46.428; p<.001）差異均達統計上顯著水準，「偏差友伴」主要差異

來源為單純毒品犯和毒品結合犯顯著多於暴力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

犯，且暴力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顯著多於財產犯；另暴力犯顯著多

於詐欺犯。「遊樂生活型態」主要差異來源為毒品結合犯顯著高於單純毒

品犯、暴力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且單純毒品犯、暴力犯和製造/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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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販賣毒品犯顯著高於詐欺犯和財產犯。亦即在監執行之施用毒品類型之

女性受刑人，在入監前接觸偏差朋友顯著多於暴力犯，且暴力犯顯著多於

屬財產犯罪之詐欺犯和財產犯。此外，毒品結合犯入監前從事偏差遊樂生

活型態頻率顯著高於單純毒品犯、暴力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且單

純毒品犯、暴力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顯著高於屬財產犯罪之詐欺犯

和財產犯。 

表 7-1-8 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偏差友伴與遊樂生活型態之差異分析 

變  數 
犯罪類型 

F; Sig 

組間差異 單純毒品 

(A) 

毒品結合 

(B) 

詐欺 

(C) 

財產 

(D) 

暴力 

(E) 

製/運/販毒 

(F) 

偏差

友伴 

Mean 18.06 19.39 6.45 5.48 11.70 10.80 F= 86.130*** 
A,B>E,F>D；

E>C N 49 511 55 90 100 56 

遊樂

生活

型態 

Mean 12.78 13.77 8.47 7.72 11.98 11.95 
F＝46.428*** 

B>A,E,F>C,D 
N 49 512 55 90 100 56 

*p<.05; **p<.01;***p<.00 
 

六、低自我控制 

表 7-1-9 為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低自我控制之差異分析，女性受刑

人之低自我控制經因素分析可區分為 5個低自我控制面向，分別是：冒險

性、立即簡單、自我中心、衝動性、體力活動等。結果顯示，在整體「低

自我控制」和「冒險性」、「立即簡單」、「自我中心」等分類低自我控制方

面，均以單純毒品犯平均數最高，其次為毒品結合犯（M=55.08、54.42；

M=8.69、8.42；M=11.92、11.75；M=12.12、11.96）。在「衝動性」方面，

以單純毒品犯平均數最高，其次為暴力犯（M=11.51、11.37）；在「體力活

動」方面，以毒品結合犯平均數最高，其次為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暴

力犯（M=11.42、11.34、11.32）。 

除「衝動性」外，六類女性犯罪人在整體「低自我控制」、「冒險性」、

「自我中心」和「體力活動」之平均數差異均達統計上顯著水準（F= 6.592、

12.493、10.130、6.002、3.940；p<.001）。整體「低自我控制」的主要差異

來源為在監執行之單純毒品犯和毒品結合犯之低自我控制顯著大於詐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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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和財產犯；暴力犯顯著大於財產犯；毒品結合犯顯著大於製造/運輸/販

賣毒品犯。「冒險性」的主要差異來源為在監執行之單純毒品犯和毒品結

合犯顯著大於詐欺犯、財產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立即簡單」的主

要差異來源為在監執行之單純毒品犯和毒品結合犯顯著大於詐欺犯；毒品

結合犯顯著大於詐欺犯和財產犯。「自我中心」的主要差異來源為在監執

行之毒品結合犯顯著大於財產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體力活動」的

主要差異來源為在監執行之毒品結合犯和暴力犯顯著大於財產犯。 

表 7-1-9 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低自我控制之差異分析 

變  數 
犯罪類型 

F; Sig 

組間差異 單純毒品 

(A) 

毒品結合 

(B) 

詐欺 

(C) 

財產 

(D) 

暴力 

(E) 

製/運/販毒 

(F) 

冒 

險 

性 

Mean 8.69 8.42 6.65 7.26 7.85 6.96 
F=12.493 *** 
A, B >C,D,F   

N 49 512 55 90 100 56 

立即

簡單 

Mean 11.92 11.75 10.25 10.16 11.13 10.59 F＝10.130*** 

A, B >C；

B>C,D N 49 512 55 90 100 56 

自我

中心 

Mean 12.12 11.96 10.82 10.78 11.37 10.63 
F= 6.002*** 

B>D,F 
N 49 512 55 90 100 56 

衝 

動 

性 

Mean 11.51 10.88 10.09 9.99 11.37 10.27 
F＝3.940** 

 
N 49 512 55 90 100 56 

體力

活動 

Mean 10.84 11.42 10.76 10.31 11.32 11.34 
F= 6.592*** 

B,E>D 
N 49 512 55 90 100 56 

低 

自我

控制 

Mean 55.08 54.42 48.58 48.49 53.04 49.79 F＝12.604*** 

A, B >C,D； 

B>F；E>D N 49 512 55 90 100 56 

*p<.05; **p<.01;***p<.00;衝動性之變異數同值，Scheffe法事後多重比較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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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被害、偏差行為與犯罪經驗之差異分析 

一、被害與犯罪經驗 

表 7-2-1 為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被害經驗之差異分析，女性受刑人

被害經驗包括：「被恐嚇交付財物」、「被威脅人身安全」、「被家人毆打傷

害」、「被配偶毆打傷害」、「被外人毆打傷害」、「被竊」、和「被性侵猥褻

騷擾」等 7項。結果顯示，在整體「被害經驗」、「被威脅人身安全」、「被

家人毆打傷害」、「被配偶毆打傷害」、「被外人毆打傷害」、「被竊」和「被

性侵猥褻騷擾」之平均數排序，均以暴力犯和毒品結合犯為前二名；在「被

恐嚇交付財物」方面，以暴力犯平均數最高，其次為詐欺犯（M=.24、.23）。

亦即除在「被恐嚇交付財物」被害經驗方面以暴力犯最高，其次為詐欺犯

外，無論是整體「被害經驗」，或是「被威脅人身安全」、「被家人毆打傷

害」、「被配偶毆打傷害」、「被外人毆打傷害」、「被竊」、和「被性侵猥褻

騷擾」等 6項被害經驗，均以在監執行之暴力犯和毒品結合犯類型之女性

受刑人在入監前經歷較多。 

除「被恐嚇交付財物」、「被家人毆打傷害」和「被竊」外，六類女性

犯罪人在整體「被害經驗」、「被威脅人身安全」、「被配偶毆打傷害」、「被

外人毆打傷害」和「被性侵猥褻騷擾」之平均數差異均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F= 5.216、2.674、2.969、2.872、4.199；p<.05）。主要差異來源為在監執

行之毒品結合犯和暴力犯之整體「被害經驗」顯著大於財產犯和製造/運輸

/販賣毒品犯、「被威脅人身安全」被害經驗顯著大於單純毒品犯、「被配偶

毆打傷害」顯著大於詐欺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另暴力犯之「被威

脅人身安全」被害經驗顯著大於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毒品結合犯之「被

外人毆打傷害」被害經驗顯著大於財產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暴力

犯之「被性侵猥褻騷擾」被害經驗顯著大於詐欺犯和財產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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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1 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被害經驗之差異分析 

變  數 
犯罪類型 

F; Sig 

組間差異 單純毒品 

(A) 

毒品結合 

(B) 

詐欺 

(C) 

財產 

(D) 

暴力 

(E) 

製/運/販毒 

(F) 

被恐嚇 

交付財物 

Mean .06 .15 .24 .18 .23 .11 F=1.025 
 N 49 512 55 90 100 56 

被威脅 

人身安全 

Mean .78 1.07 .76 .52 1.00 .50 F＝2.674* 

B,E>A；E>F N 49 512 55 90 100 56 

被家人 

毆打傷害 

Mean .39 .44 .15 .22 .69 .07 F= 3.147** 
 N 49 512 55 90 100 56 

被配偶 

毆打傷害 

Mean .78 1.07 .76 .52 1.00 .50 F＝2.969* 

B,E>C,F N 49 512 55 90 100 56 

被外人 

毆打傷害 

Mean .29 .50 .35 .17 .54 .14 F=2.872* 
B>D,F N 49 512 55 90 100 56 

被竊 
Mean 1.33 1.48 1.18 1.09 1.51 1.09 

F＝1.837 
N 49 512 55 90 100 56 

被性侵猥

褻騷擾 

Mean .14 .26 .13 .14 .58 .18 F=4.199** 
E>C,D N 49 512 55 90 100 56 

被害 

經驗 

Mean 3.08 4.21 3.24 2.68 5.09 2.27 F＝5.216*** 

B,E>D,F N 49 512 55 90 100 56 

*p<.05; **p<.01;***p<.00  

二、偏差行為 

表7-2-2為逃家時間與女性犯罪類型分組之關聯性分析，表中顯示，第

一次逃家時間與犯罪類型有關聯性（c2
=178.454；df =20；p =.000）。施用

毒品類型的單純毒品犯和毒品結合犯以「國中一年級以前」、「國中二年級」

和「國中三年級」即有第1次逃家經驗者居多，且各共佔了6成以上。尤其

以「國中一年級以前」即有第1次逃家經驗之單純毒品犯即佔了近4成；毒

品結合犯即佔了近3成。可知，施用毒品犯罪類型有較多的早期逃家經驗。

相對的，財產犯罪類型的詐欺犯和財產犯約有8成以上「未曾」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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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48 2 7 20 7 203

38.8% 28.9% 3.6% 7.8% 20.0% 12.5% 23.5%

5 100 3 1 4 6 119

10.2% 19.5% 5.5% 1.1% 4.0% 10.7% 13.8%

7 64 1 2 9 4 87

14.3% 12.5% 1.8% 2.2% 9.0% 7.1% 10.1%

4 45 3 1 14 6 73

8.2% 8.8% 5.5% 1.1% 14.0% 10.7% 8.5%

14 155 46 79 53 33 380

28.6% 30.3% 83.6% 87.8% 53.0% 58.9% 44.1%

49 512 55 90 100 56 86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國一以前

國二

國三

高中以後

未曾

逃
家
時
間

合計

單純毒品犯 毒品結合犯 詐欺犯 財產犯 暴力犯 製/運/販毒犯

犯罪類型

合計

表 7-2-2 逃家時間與女性犯罪類型分組之關聯性分析 

 

 

 

 

 

 
 

 

 

 

 

 

 

 

註1：c2
=178.454；df =20；p =.000 

註2：轉學時間部份細格中之期望次數如小於5，c
2
值僅供參考。 

表 7-2-3 為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偏差與犯罪經驗之差異分析，女性

受刑人偏差與犯罪經驗係指本次入監前曾經從事之偏差與犯罪次數，不含

犯罪類型本身共包括：「無照或酒後駕車」、「在公共場所大聲吵鬧或與他

人發生衝突」、「交通違規而被開罰單/吊銷駕照」、「曾經從事援交或性交

易」、「配偶外性關係」和「曾經販賣仿冒品或盜版光碟」等 6個項目。結

果顯示，毒品結合犯之整體「偏差與犯罪經驗」、「無照/酒後駕車」和「配

偶外性關係」平均數均排序第一（M=5.43、1.73、1.31）；暴力犯之「在公

共場所大聲吵鬧或與他人發生衝突」、「交通違規而被開罰單/吊銷駕照」和

「曾經販賣仿冒品或盜版光碟」平均數均排序第一（M=0.91、1.21、0.12）；

單純毒品犯之「曾經從事援交或性交易」平均數排序第一（M=.51）。 

六類女性犯罪人之整體「偏差與犯罪經驗」、「無照或酒後駕駛」、「在

公共場所大聲吵鬧或與他人發生衝突」、「曾經從事援交或性交易」和「配

偶外性關係」差異均達統計上顯著水準（F=10.805、13.254、5.191、3.328、

5.751; p<.01），主要差異來源為：在監執行之毒品結合犯和暴力犯在本次

入監前之整體「偏差與犯罪經驗」顯著高於財產犯及詐欺犯，且毒品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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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顯著高於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在監執行之單純毒品犯、毒品結合犯

和暴力犯之「無照或酒後駕駛」經驗顯著高於詐欺犯及財產犯，且毒品結

合犯顯著高於暴力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在監執行之毒品結合犯在

本次入監前之「性交易」和「配偶外性關係」經驗顯著高於財產犯及詐欺

犯。 

表 7-2-3 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偏差與犯罪經驗之差異分析 

變  數 
犯罪類型 

F; Sig 

組間差異 單純毒品 

(A) 

毒品結合 

(B) 

詐欺 

(C) 

財產 

(D) 

暴力 

(E) 

製/運/販毒 

(F) 

無照或

酒後駕

駛 

Mean 1.41 1.73 .24 .34 1.03 .86 F=13.254*** 
A,B,E>C,D 

B> E,F N 49 512 55 90 100 56 

與人發

生衝突 

Mean .55 .85 .38 .24 .91 .41 F=5.191*** 
B,E>D N 49 512 55 90 100 56 

交通違規 
Mean .61 1.05 .98 1.04 1.21 .70 

F=1.393 
N 49 512 55 90 100 56 

性交易 
Mean .51 .41 .00 .07 .19 .14 F=3.328** 

B>C,D N 49 512 55 90 100 56 

配偶外

性關係 

Mean .82 1.31 .47 .50 .79 1.04 F=5.751*** 
B>C,D N 49 512 55 90 100 56 

販賣仿冒

品/光碟 

Mean .04 .07 .02 .11 .12 .11 F=0.434 
 N 49 512 55 90 100 56 

偏差 

行為 

Mean 3.94 5.43 2.09 2.31 4.25 3.25 F=10.805*** 
B,E>C,D；B>F N 49 512 55 90 100 56 

*p<.05; **p<.01;***p<.00；配偶外性關係係指與配偶/同居人以外之人發生關係。 

三、犯罪執行經驗 

表 7-2-4 為判決、執行經驗與犯罪類型之關聯性分析，表中顯示，判

決、執行經驗以「初次判決有罪年齡」、「初次入矯正機關執行年齡」及「是

否撤銷假釋」3個變數與犯罪類型有顯著關聯性。 

在「初次判決有罪年齡」和「初次入矯正機關執行年齡」方面，兩者

呈現相似結果，亦即單純毒品犯和毒品結合犯在「未滿 18歲」、「18-24未

滿」及「24-30未滿」三個年齡層居多，顯見毒品犯有呈現年輕化之趨勢。

而詐欺犯、財產犯則以「40 歲以上」所佔比例較高；暴力犯則以「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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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及「40歲以上」所佔比例較高；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則以「30-35

未滿」及「40歲以上」所佔比例較高。此外，在「是否撤銷假釋」方面，

施用毒品類型的單純毒品犯和毒品結合犯在被「撤銷假釋」方面居多，但

也只有 1成多。 

表 7-2-4  判決、執行經驗與犯罪類型之關聯性 

變  數 
犯罪類型 

c
2
; df; p 

單純毒品 毒品結合 詐欺 財產 暴力 製/運/販毒 

初

次

判

決

有

罪

年

齡 

未滿18歲 
8 87 0 2 5 5 

c
2
=361.923 

df =25 

p =.000 

16.3% 17.0% .0% 2.2% 5.0% 8.9% 

18-24未滿 
17 218 6 5 28 7 

34.7% 42.6% 10.9% 5.6% 28.0% 12.5% 

24-30未滿 
13 117 10 6 15 8 

26.5% 22.9% 18.2% 6.7% 15.0% 14.3% 

30-35未滿 
6 56 11 10 18 18 

12.2% 10.9% 20.0% 11.1% 18.0% 32.1% 

35-40未滿 
3 22 7 9 11 7 

6.1% 4.3% 12.7% 10.0% 11.0% 12.5% 

40歲以上 
2 12 21 58 23 11 

4.1% 2.3% 38.2% 64.4% 23.0% 19.6% 

初

次

入

矯

正

機

關

執

行

年

齡 

未滿18歲 
12 96 1 1 6 4 

c
2
=373.899 

df =25 

p =.000 

24.5% 18.8% 1.9% 1.1% 6.1% 7.1% 

18-24未滿 
14 193 4 5 23 8 

28.6% 37.7% 7.4% 5.6% 23.2% 14.3% 

24-30未滿 
11 126 10 6 16 4 

22.4% 24.6% 18.5% 6.7% 16.2% 7.1% 

30-35未滿 
7 55 5 10 17 20 

14.3% 10.7% 9.3% 11.1% 17.2% 35.7% 

35-40未滿 
2 29 9 9 8 8 

4.1% 5.7% 16.7% 10.0% 8.1% 14.3% 

40歲以上 
3 13 25 59 29 12 

6.1% 2.5% 46.3% 65.6% 29.3% 21.4% 

撤

銷

假

釋 

否 
42 448 55 88 99 53 

c
2
=28.728 

df =5 

p =.000 

85.7% 87.5% 100.0% 97.8% 99.0% 94.6% 

是 
7 64 0 2 1 3 

14.3% 12.5% .0% 2.2% 1.0% 5.4% 

註：部份細格中之期望次數如小於 5，c
2
值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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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5 為不同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判決與執行次數之差異分析，結

果顯示，「有罪判決次數」和「有罪執行次數」之平均數均以毒品結合犯

最高（M=3.13、3.66），其次是單純毒品犯（M=2.94、3.65）；而平均數最

低者為暴力犯（M=1.28、2.06）。六類女性犯罪人之「有罪判決次數」和

「有罪執行次數」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水準（F=57.297、F=78.278； p<.00），

主要差異來源為：在監執行之施用毒品類型的單純毒品犯和毒品結合犯顯

著大於其他犯罪類型。顯示施用毒品罪通常被查獲時，均人贓俱獲，或者

是檢驗尿液或毛髮時被驗出毒品反應，而罪證明確，無法抵賴。且施用毒

品罪通常被判刑後，就要進入戒治機關戒治或矯正機關矯正，但因其再犯

率高，故有罪執行次數顯著高於其他犯罪類型。 

表 7-2-5 不同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判決與執行次數之差異分析 

變  數 

犯罪類型 
F; Sig 

組間差異 
單純毒品 

(A) 

毒品結合 

(B) 

詐欺 

(C) 

財產 

(D) 

暴力 

(E) 

製/運/販毒 

(F) 

有罪判

決次數 

Mean 2.94 3.13 1.42 1.46 1.28 1.45 F=57.297*** 

A,B>C,D,E,F 
N 49 512 55 90 100 56 

有罪執

行次數 

Mean 3.65 3.66 2.07 2.10 2.06 2.30 F=78.278*** 

A,B>C,D,E,F 
N 49 512 55 90 100 56 

*p<.05; **p<.01;***p<.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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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處遇經驗之差異分析 

一、矯治處遇經驗 

表 7-3-1 為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矯治處遇經驗之差異分析，包括：

教化輔導頻率與需求、對作業參與之認同、對技術訓練參與之認同與對戒

護管理之認同和配合。 

女性受刑人之教化輔導頻率經因素分析可區分為 3 個分量表，分別

是：團體教誨、特殊教誨和道德法治輔導；教化輔導需求則可分為 2個分

量表，分別是團體教誨與道德法治輔導。結果顯示，除「道德法治輔導頻

率」之平均數以單純毒品犯（M=9.06）最高，其次為製造/運輸/販賣毒品

犯（M=8.64）外，在整體「教化輔導頻率」及其分類「團體教誨頻率」和

「特殊教誨頻率」，以及整體「教化輔導需求」及其分類「團體教誨需求」

和「道德法治輔導需求」等均以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之平均數最高。平

均數排序第二之情形如下：整體「教化輔導」和「團體教誨」之頻率與需

求均為毒品結合犯（M=18.37、7.85；M=37.56、26.06）；「特殊教誨頻率」

為暴力犯（M=2.26）；「道德法治輔導需求」為財產犯（M=11.62）。 

女性受刑人對「作業參與」之認同、對「技術訓練參與」之認同與對

「戒護管理」之認同和配合等，均以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之平均數最高

（M=18.70、15.11、18.55）。「作業參與」與「戒護管理」平均數排序第二

為毒品結合犯（M=18.66、18.43）；「技術訓練參與」為暴力犯（M=14.35）。 

六類女性犯罪人在整體「教化輔導頻率」、「團體教誨頻率」和「特殊

教誨頻率」之平均數差異均達統計上顯著水準（F= 8.22、6.78、3.55；

p<.001）。整體「教化輔導頻率」的主要差異來源為在監執行之單純毒品犯、

毒品結合犯和暴力犯顯著大於詐欺犯；毒品結合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

犯顯著大於財產犯。「團體教誨頻率」的主要差異來源為在監執行之毒品

結合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顯著大於詐欺犯和財產犯。「特殊教誨頻

率」的主要差異來源為在監執行之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顯著大於詐欺犯。 

 

表 7-3-1 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矯治處遇經驗之差異分析 

變  數 犯罪類型 F; 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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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毒品 

(A) 

毒品結合 

(B) 

詐欺 

(C) 

財產 

(D) 

暴力 

(E) 

製/運/販毒 

(F) 

組間差異 

總教化   

頻率 

Mean 
18.06 18.37 12.53 14.72 18.06 

 

20.11 F=8.22*** 

A, B,E＞C； 

B, F＞D N 
49 511 51 90 100 55 

團體教誨

頻率 

Mean 
6.88 7.85 5.06 5.44 7.34 8.45 

F=6.78 *** 

B, F＞C,D 
N 

49 511 53 90 100 56 

特殊教誨

頻率 

Mean 
2.12 2.00 1.00 1.63 2.26 2.96 

F=3.55** 

C＜F 
N 

49 511 53 90 100 56 

道德法治

輔導頻率 

Mean 
9.06 8.52 7.20 7.64 8.46 8.64 

F=3.08**
1
 

N 
49 512 55 90 100 55 

總教化   

需求 

Mean 
35.40 37.56 36.77 35.99 36.57 39.81 

F=2.35*
2
 

N 
47 509 52 90 96 52 

團體教誨

需求 

Mean 
24.09 26.06 25.35 24.37 25.12 27.67 

F=3.35 **
3
 

N 
47 509 52 90 97 52 

道德法治

輔導需求 

Mean 
11.31 11.50 11.45 11.62 11.47 12.02 

F=.52 

N 
49 511 55 90 98 56 

作業 

參與 

Mean 
17.71 18.66 17.65 

 
18.41 

 

18.25 

 

18.70 

F=.97 

N 
49 512 55 90 100 56 

技訓 

參與 

Mean 
12.80 12.88 9.35 9.64 14.35 15.11 

F=3.52**
4
 

N 
49 512 55 90 100 56 

戒護 

管理 

Mean 
18.12 18.43 17.80 18.36 18.39 18.55 

F=.55 
N 

49 512 55 90 100 56 

*p<.05; **p<.01;***p<.001   

註 1：Scheffe 事後多重比較各組間均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但 LSD 事後多重比較則

*p<.05。 

註 2：同註 1。 

註 3：同註 1。 

註 4：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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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2為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疾病治療/取藥與犯罪類型之關聯性

分析，表中顯示，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與「疾病治療/取藥頻率」和「疾

病治療/取藥需要」無顯著關聯性。 

表 7-3-2  疾病治療/取藥與犯罪類型之關聯性 

變  數 

犯罪類型 

c
2
; df; p 單純毒

品 
毒品結合 詐欺 財產 暴力 製/運/販毒 

疾

病

治

療/

取

藥 

頻

率 

從未參加 

 

16 163 20 29 39 25 

c
2
= 20.027 

df =20 

p =.456 

32.7% 31.8% 36.4% 32.2% 39.0% 44.6% 

三大節日 

 

1 10 1 2 3 2 

2.0% 2.0% 1.8% 2.2% 3.0% 3.6% 

每季ㄧ次 

 

6 109 13 13 26 8 

12.2% 21.3% 23.6% 14.4% 26.0% 14.3% 

每月ㄧ次 

 

20 169 19 36 24 16 

40.8% 33.0% 34.5% 40.0% 24.0% 28.6% 

每週一次 6 61 2 10 8 5 

12.2% 11.9% 3.6% 11.1% 8.0% 8.9% 

疾

病

治

療/

取

藥

需

要 

完全沒有

需要 

4 35 1 9 10 7 

c
2
= 16.845 

df =15 

p =.328 

8.2% 6.8% 1.8% 10.0% 10.0% 12.5% 

不太需要 10 94 10 19 30 10 

20.4% 18.4% 18.2% 21.1% 30.0% 17.9% 

有些需要 20 198 24 28 33 20 

40.8% 38.7% 43.6% 31.1% 33.0% 35.7% 

非常需要 15 184 20 34 27 19 

 30.6% 36.0% 36.4% 37.8% 27.0% 33.9% 

2註：部份細格中之期望次數如小於 5，c
2
值僅供參考。 

二、壓力與支持 

表 7-3-3 為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壓力與感受度之差異分析，包括：

生活壓力事件、生活壓力感受度、監禁壓力事件、監禁壓力感受度和社會

支持。生活壓力感受度可區分為 5個生活壓力影響程度面向，分別是：婚

姻壓力、扶養壓力、個人壓力、失親壓力、親人壓力等；監禁壓力感受度

則可區分為 5個監禁壓力影響程度面向，分別是：環境壓力、健康壓力、

作業/管理壓力、人際壓力、接見壓力等。 

結果顯示，在「生活壓力事件」、整體「生活壓力感」、「個人壓力感

受度」和「親人壓力感受度」之平均數排序，均以暴力犯和毒品結合犯為

前二名；在「婚姻壓力感受度」方面，以暴力犯平均數最高，其次為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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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販賣毒品犯（M=2.58、2.52）；在「扶養壓力感受度」方面，以製造

/運輸/販賣毒品犯平均數最高，其次為詐欺犯（M=2.00、1.96）；在「失親

壓力感受度」之平均數排序，則以詐欺犯、財產犯為前二名（M=1.76、

1.68）。在監禁壓力方面，「監禁壓力事件」、整體「監禁壓力感受度」、「環

境壓力感受度」和「健康壓力感受度」之平均數排序，均以製造/運輸/販

賣毒品犯最高，而「監禁壓力事件」、整體「監禁壓力感受度」其次為暴

力犯；「環境壓力感受度」和「健康壓力感受度」其次各為毒品結合犯和

詐欺犯。「作業/管理壓力感受度」之平均數排序，以暴力犯最高，其次為

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人際壓力感受度」之平均數排序，則以財產犯、

詐欺犯為前二名（M=4.05、4.00）；「接見壓力感受度」則以毒品結合犯最

高，其次為單純結合犯。此外，在「社會支持」方面，以製造/運輸/販賣

毒品犯之平均數最高，其次為財產犯（M=30.63、30.60），最低為毒品結

合犯（M=26.92）。亦即女性受刑人在監處遇期間以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

財產犯所獲得的家庭支持最多，毒品結合犯則最少。 

六類女性犯罪人只有「環境壓力感受度」與「社會支持」之平均數差

異達統計上顯著水準（F=3.346、5.557；p<.05）。「環境壓力感受度」的主

要差異來源為：在監執行之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顯著大於財產犯；「社會

支持」的主要差異來源為：在監執行之財產犯顯著大於毒品結合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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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3  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壓力與社會支持之差異分析 

變  數 

犯罪類型 
F; Sig 

組間差異 單純毒品 

(A) 

毒品結合 

(B) 

詐欺 

(C) 

財產 

(D) 

暴力 

(E) 

製/運/販毒 

(F) 

生活壓

力事件 

Mean 3.10 3.57 3.27 3.28 3.75 3.50 
F=.734 

N 49 512 55 90 100 56 

總生活壓

力感 

Mean 6.87 7.76 6.80 6.66 7.79 7.50 
F＝.692 

N 46 482 51 88 98 52 

婚 姻 壓

力 

Mean 2.11 2.48 1.82 2.13 2.58 2.52 
F= .797 

N 49 512 55 90 100 56 

扶 養 壓

力 

Mean 1.20 1.62 1.96 1.33 1.54 2.00 
F＝1.346 

N 49 512 55 90 100 56 

個 人 壓

力 

Mean .77 .97 .69 .57 .85 .62 
F=1.804 

N 49 512 55 90 100 56 

失親壓

力 

Mean 1.32 1.48 1.76 1.68 1.24 1.19 
F＝.989 

N 49 512 55 90 100 56 

親人壓力 
Mean 1.29 1.37 .94 .94 1.38 1.77 

F=1.750 
N 49 512 55 90 100 56 

監禁壓

力 

Mean 7.29 8.14 8.56 8.20 8.57 9.66 
F＝1.631 

N 49 512 55 90 100 56 

總監禁

壓力感 

Mean 17.18 18.96 18.71 18.37 19.33 21.77 
F＝.847 

N 49 512 55 90 100 56 

環境壓

力 

Mean 8.41 9.12 7.95 7.43 8.57 10.27 F＝3.346* 

D＜F N 49 512 55 90 100 56 

健康壓

力 

Mean 3.80 4.30 4.75 4.48 4.03 5.02 
F＝.827 

N 49 512 55 90 100 56 

作業/管

理壓力 

Mean 2.24 2.26 1.87 2.23 2.42 2.36 
F＝.283 

N 49 512 55 90 100 56 

人際壓

力 

Mean 2.26 2.76 4.00 4.05 4.03 3.88 
F＝5.251***

1
 

N 49 512 55 90 100 56 

接見壓

力 

Mean .47 .53 .15 .19 .28 .25 F＝3.901 

**
2
 N 49 512 55 90 100 56 

社會支

持 

Mean 27.06 26.92 28.89 30.60 29.03 30.63 F＝5.557*** 

D＞B N 49 512 55 90 100 56 

*p<.05; **p<.01;***p<.001   

註 1：Scheffe 事後多重比較各組間均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但 LSD事後多重比較則   

      *p<.05。 

註 2：同註 1。 



 310 

第四節  監禁適應與復歸需求之差異 

表 7-4-1 為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監禁適應與復歸需求之差異分析，

包括：受訪女性受刑人於處遇期間，在生理、心理和行為上不良適應的程

度，出監後對於各項服務需求的程度以及出監可能會面臨的問題的擔憂程

度。結果顯示，「心理不良適應」和「生理不良適應」」均以製造/運輸/販

賣毒品犯之平均數最高（M=18.14、1.87），其次為暴力犯（M=16.78、1,73）。

「行為不良適應」以暴力犯之平均數最高（M=1.56），其次為單純毒品犯

（M=1.04）。「出監面臨問題」和「出監協助需求」均以毒品結合犯之平均

數最高（M=21.54、23.83），其次為單純毒品犯（M=20.17、21.98）。 

六類女性犯罪人在「行為不良適應」、「出監面臨問題」和「出監協助

需求」之平均數差異均達統計上顯著水準（F= 3.478、12.888、19.989；

p<.01）。「行為不良適應」的主要差異來源為在監執行之暴力犯顯著大於財

產犯。「出監面臨問題」的主要差異來源為在監執行之毒品結合犯顯著大

於詐欺犯、財產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出監協助需求」的主要差異

來源為在監執行之單純毒品犯和暴力犯顯著大於財產犯；毒品結合犯顯著

大於詐欺犯、財產犯、暴力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亦即在監執行之

暴力犯比財產犯有顯著較多的違規行為；對出監後要面臨的各項問題在監

執行之毒品結合犯比詐欺犯、財產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有顯著較多

的擔心，且對出監後各項服務的需求也顯著較高。此外，對出監後各項服

務的需求，在監執行之單純毒品犯顯著大於財產犯；毒品結合犯顯著大於

暴力犯，且暴力犯顯著大於財產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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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1 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監禁適應與復歸需求之差異分析 

變  數 

犯罪類型 
F; Sig 

組間差異 單純毒品 
(A) 

毒品結合 
(B) 

詐欺 
(C) 

財產 
(D) 

暴力 
(E) 

製/運/
販毒 
(F) 

心理不

良適應 

Mean 15.12 16.43 15.89 15.29 16.78 18.14 F＝.961 

 
N 49 512 55 90 100 56 

生理不

良適應 

Mean 1.50 1.64 1.27 1.57 1.73 1.87 
F＝.951 

N 48 503 52 90 100 55 

行為不

良適應 

Mean 1.04 1.02 .85 .61 1.56 .79 F＝3.478** 

E >D 
N 49 512 55 90 100 56 

出監面

臨問題 

Mean 20.17 21.54 17.46 17.59 19.49 17.35 F＝12.888*** 

B＞C,D,F N 48 498 50 90 99 54 

出監協

助需求 

Mean 21.98 23.83 17.13 16.61 20.78 18.41 F＝19.989*** 

A,E＞D 

B＞C,D,E,F N 49 505 54 89 99 54 

 ̧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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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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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女性受刑人在監適應影響因素分析 

第一節 個人特性、偏差、執行經驗對監禁適應之影

響：輸入模式的檢驗 

一、個人特性、偏差、執行經驗與監禁適應/需求之相關分析 

個人特性之變項包括有年齡、教育程度、有無工作、是否已婚、家庭

依附、配偶依附、學校依附、偏差友伴、遊樂休閒、低自我控制、父親偏

差、母親偏差、配偶偏差、親人偏差；監禁適應之變項為憂鬱傾向、生理

適應、違規行為；需求之變項則有教化需求、醫療需求、出監面臨問題、

出監協助需求等變項。茲就前述個人特性之各變項與監禁適應/需求變項的

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8-1-1，說明如下： 

(一)人口特性 

年齡與憂鬱傾向、生理適應、教化需求的相關分析結果均未達顯著；

但與醫療需求則呈現顯著正相關(r=.079*)，即當樣本的年齡越大，其醫療

需求也越高；年齡和違規行為(r=-.120***)、出監面臨問題(r=-.122***)、出

監協助需求(r=-.236**)等三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著負相關，即年

齡越輕者，在監違規行為越多、行為適應越不良、出監時對各項問題越擔

心、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教育程度與憂鬱傾向、生理適應、違規行為、教化需求、醫療需求的

相關分析結果均未達顯著；但與出監面臨問題(r=-.098**)、出監協助需求

(r=-.137***)等二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則均為顯著負相關，即教育程度越

低者，其出監時對各項問題越擔心、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有無工作與憂鬱傾向、生理適應、違規行為、教化需求、醫療需求的

相關分析結果均未達顯著；但與出監面臨問題(r=--.229***)、出監協助需

求 (r=-.186***)等二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則均為顯著負相關

(r=-.122***；r=-.236**)，即無工作者，其出監時對各項問題越擔心、出監

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是否已婚與憂鬱傾向、教化需求的相關分析結果均未達顯著；但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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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適應(r=-.082*)、違規行為(r=-.082*)、醫療需求(r=-.094**)、出監面臨問

題(r=-.143***)、出監協助需求(r=-.129***)等五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

顯著負相關，即未婚者，在監生理上適應問題越多，違規行為越多，醫療

需求越多，出監時對各項問題越擔心、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二）社會控制與低自我控制 

家庭依附與教化需求、醫療需求的相關分析結果均未達顯著；但和憂

鬱傾向(r=-.209***)、生理適應(r=-.092**)、違規行為(r=-.156***)、出監面

臨問題(r=-.418***)、出監協助需求(r=-.300***)等五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

均為顯著負相關，即家庭依附越高者，其憂鬱傾向越低、生理適應的問題

越少、違規行為越少、對出監面臨的問題越不擔心、出監協助的需求也越

低。 

配偶依附與憂鬱傾向、生理適應、教化需求、醫療需求、出監面臨問

題、出監協助需求等六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未達顯著；但與違規行為

(r=-.111**)的相關分析結果為顯著負相關，即配偶依附越高者，其違規行

為越少。 

學校依附與教化需求的相關分析結果未達顯著；但和憂鬱傾向

(r=-.256***)、生理適應 (r=-.097**)、違規行為 (r=-.241***)、醫療需求

(r=-.070*)、出監面臨問題(r=-.291***)、出監協助需求(r=-.211***)等六個變

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著負相關，即學校依附越高者，其憂鬱傾向越

低、生理適應的問題越少、違規行為越少、在監的醫療需求越低、對出監

面臨的問題越不擔心、出監協助的需求也越低。 

低自我控制與教化需求、醫療需求的相關分析結果未達顯著；但和憂

鬱傾向(r=.327***)、生理適應(r=.099**)、違規行為(r=.207***)、出監面臨

問題(r=.270***)、出監協助需求(r=.212***)等五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

為顯著正相關，即低自我控制傾向越高者，其憂鬱傾向越高、生理適應的

問題越多、違規行為越多、對出監面臨問題的擔心程度越高、出監協助的

需求程度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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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差友伴與遊樂休閒 

偏差友伴與教化需求的相關分析結果未達顯著；但和憂鬱傾向

(r=.150***)、生理適應 (r=.117**)、違規行為 (r=.150***)、醫療需求

(r=.124***)、出監面臨問題(r=.248***)、出監協助需求(r=.256***)等六個變

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著正相關，即與偏差朋友接觸越多者，其憂鬱傾

向越高、生理適應的問題越多、違規行為越多、在監的醫療需求越多、對

出監面臨問題的擔心程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遊樂休閒與生理適應、教化需求、醫療需求的相關分析結果未達顯

著；但和憂鬱傾向 (r=.126***)、違規行為 (r=.175***)、出監面臨問題

(r=.132***)、出監協助需求(r=.212***)等四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

著正相關，即從事遊樂休閒的頻率越高，其憂鬱傾向越高、違規行為越多、

對出監面臨問題的擔心程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四）家人偏差行為 

父親偏差與憂鬱傾向(r=.107**)、生理適應(r=.147***)、違規行為

(r=.131***)、教化需求(r=.079*)、醫療需求(r=.069*)、出監面臨問題

(r=.083*)、出監協助需求(r=.089**)等七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著正

相關，即父親偏差行為越多者，其憂鬱傾向越高、生理適應的問題越多、

違規行為越多、教化需求越高、醫療需求越高、對出監面臨問題的擔心程

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母親偏差與憂鬱傾向(r=.097**)、生理適應(r=.072*)、違規行為

(r=.162***)、教化需求(r=.070*)、醫療需求(r=.076*)、出監面臨問題

(r=.157***)、出監協助需求(r=.131***)等七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

著正相關，即母親偏差行為越多者，其憂鬱傾向越高、生理適應的問題越

多、違規行為越多、教化需求越高、醫療需求越高、對出監面臨問題的擔

心程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配偶偏差與憂鬱傾向(r=.101**)、生理適應(r=.145***)、違規行為

(r=.099**)、教化需求(r=.126***)、醫療需求(r=.128***)、出監面臨問題

(r=.227***)、出監協助需求(r=.214***)等七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

著正相關，即配偶偏差行為越多者，其憂鬱傾向越高、生理適應的問題越

多、違規行為越多、教化需求越高、醫療需求越高、對出監面臨問題的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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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程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親人偏差與醫療需求的相關分析結果未達顯著，但和憂鬱傾向

(r=.095**)、生理適應(r=.119***)、違規行為(r=.086*)、教化需求(r=.097**)、

出監面臨問題(r=.207***)、出監協助需求(r=.134***)等六個變項的相關分

析結果均為顯著正相關，即親人偏差行為越多者，其憂鬱傾向越高、生理

適應的問題越多、違規行為越多、教化需求越高、對出監面臨問題的擔心

程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表 8-1-1  個人特性與監禁適應、需求之相關分析 

變 數 
憂鬱 

傾向 

生理 

適應 

違規 

行為 

教化 

需求 

醫療 

需求 

出監 

面臨問題 

出監 

協助需求 

年 齡 -.058 .010 -.120*** .030 .079* -.122*** -.236*** 

教育程度 .046 .052 -.046 .038 .010 -.098** -.137*** 

有無工作 -.028 .021 -.013 .065 -.039 -.229*** -.186*** 

是否已婚 -.018 -.082* -.082* -.021 -.094** -.143*** -.129*** 

家庭依附 -.209*** -.092** -.156*** .007 -.063 -.418*** -.300*** 

配偶依附 -.058 .006 -.111** .057 .010 -.031 -.026 

學校依附 -.256*** -.097** -.241*** .044 -.070* -.291*** -.211*** 

偏差友伴 .150*** .117** .150*** .061 .124*** .248*** .256*** 

遊樂休閒 .126*** .057 .175*** .030 .052 .132*** .212*** 

低自我控制 .327*** .099** .207*** -.059 .058 .270*** .212*** 

父親偏差 .107** .147*** .131*** .079* .069* .083* .089** 

母親偏差 .097** .072* .162*** .070* .076* .157*** .131*** 

配偶偏差 .101** .145*** .099** .126*** .128*** .227*** .214*** 

親人偏差 .095** .119*** .086* .097** .061 .207*** .134*** 

* p<.05; ** p<.01; ***p<.001 

註：有無工作，0＝無，1＝有；是否已婚，0＝未婚/婚姻不健全，1＝已婚/喪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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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害經驗、偏差行為與執行經驗 

偏差之變項為中輟次數、是否毒品犯、被害經驗、偏差行為；執行經

驗之變項為判決次數、初判年齡、初執行年齡、執行次數、入監時間、總

刑期。茲就前述各種變項與監禁適應/需求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8-1-2，說明如下： 

（一）被害經驗 

被害經驗與憂鬱傾向(r=.282***)、生理適應(r=.296***)、違規行為

(r=.283***)、教化需求(r=.087*)、醫療需求(r=.141***)、出監面臨問題

(r=.259***)、出監協助需求(r=.261***)等七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

著正相關，即入監前遭受被害經驗次數越多者，其憂鬱傾向越高、生理適

應的問題越多、違規行為越多、教化需求越高、醫療需求越高、對出監面

臨的問題擔心程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二）偏差行為 

中輟次數與生理適應、教化需求的相關分析結果未達顯著；但和憂鬱

傾向(r=.103**)、違規行為(r=.122***)、醫療需求(r=.072*)、出監面臨問題

(r=.199***)、出監協助需求(r=.211***)等五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

著正相關，即中輟次數越多者，其憂鬱傾向越高、違規行為越多、醫療的

需求程度越高、對出監時的各項問題越擔心、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是否毒品犯與憂鬱傾向、生理適應、違規行為、教化需求、醫療需求

的相關分析結果均未達顯著；但與出監面臨問題(r=-.253***)、出監協助需

求(r=-.302***)等二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則均為顯著負相關，即毒品犯相

較於非毒品犯者，其對出監時的各項問題越擔心、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

越高。 

偏差行為與教化需求的相關分析結果未達顯著；但和憂鬱傾向

(r=.172***)、生理適應 (r=.222***)、違規行為 (r=.304***)、醫療需求

(r=.133***)、出監面臨問題(r=.170***)、出監協助需求(r=.139***)等六個變

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著正相關，即入監前從事偏差與犯罪行為次數越

多者，其憂鬱傾向越高、生理適應的問題越多、違規行為越多、在監的醫

療需求越多、對出監面臨的問題擔心程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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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三）執行經驗 

判決次數與憂鬱傾向、生理適應、違規行為、教化需求、醫療需求的相

關分析結果均未達顯著；但與出監面臨問題(r=.259***)、出監協助需求

(r=.207***)等二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則均為顯著正相關，即判決次數越

多者，其對出監時的各項問題越擔心、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初判年齡與憂鬱傾向、生理適應、教化需求、醫療需求的相關分析結果

均未達顯著；但與違規行為(r=-.124***)、出監面臨問題(r=-.237***)、出監

協助需求(r=-.316***)等三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則均為顯著負相關，即初

犯年齡越輕者，其違規行為越多、對出監時的各項問題越擔心、出監協助

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初執行年齡與憂鬱傾向、生理適應、教化需求、醫療需求的相關分析

結果均未達顯著；但與違規行為(r=-.122***)、出監面臨問題(r=-.235***)、

出監協助需求(r=-.316***)等三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則均為顯著負相

關，即初執行年齡越輕者，其違規行為越多、對出監時的各項問題越擔心、

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執行次數與憂鬱傾向、生理適應、違規行為、教化需求、醫療需求的

相關分析結果均未達顯著；但與出監面臨問題(r=-.253***)、出監協助需求

(r=-.302***)等二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則均為顯著正相關，即執行次數越

多者，其對出監時的各項問題越擔心、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入監時間與出監面臨問題、出監協助需求的相關分析結果未達顯著；

但和憂鬱傾向(r=.101**)、生理適應(r=.067*)、違規行為(r=.118***)、教化

需求(r=.076*)、醫療需求(r=.078*)等五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著正

相關，即入監時間越久者，其憂鬱傾向越高、生理適應的問題越多、違規

行為越多、教化需求越高、在監的醫療需求越多、對出監面臨的問題擔心

程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總刑期與憂鬱傾向、生理適應、出監面臨問題、醫療需求、出監面臨

問題、出監協助需求的相關分析結果未達顯著；但和教化需求(r=.068*)的

相關分析結果為顯著正相關，即總刑期越長者，其教化需求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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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2  偏差、被害、執行經驗與監禁適應、需求之相關分析 

變數 
憂鬱 

傾向 

生理 

適應 

違規 

行為 

教化 

需求 

醫療 

需求 

出監 

面臨問題 

出監 

協助需求 

中輟次數 .103** .011 .122*** -.001 .072* .199*** .211*** 

是否毒品犯 .003 -.011 -.010 .005 .064 -.253*** -.302*** 

被害經驗 .282*** .296*** .283*** .087* .141*** .259*** .261*** 

偏差行為 .172*** .222*** .304*** .045 .133*** .170*** .139*** 

判決次數 .004 .044 .015 -.012 .031 .259*** .207*** 

初判年齡 -.049 -.030 -.124*** -.007 -.005 -.237*** -.316*** 

初執行年齡 -.055 .004 -.122*** -.008 .009 -.235*** -.316*** 

執行次數 .015 .008 -.015 .000 .036 .291*** .257*** 

入監時間 .101** .067* .118*** .076* .078* -.043 .045 

總刑期 .045 .006 .025 .068* .009 -.016 .023 

* p<.05; ** p<.01; ***p<.001 

註：是否毒品犯，1＝是，2＝否。 

 

三、個人特性、偏差、執行經驗對監禁適應與需求之影響 

(一)憂鬱傾向 

當依變項為憂鬱傾向，個人特性、偏差、執行經驗的變項在線性迴歸

分析中，對其有解釋力的因子，分別為教育程度(B=1.384***)、家庭依附

(B=-.175*)、學校依附(B=-.189*** )、低自我控制(B=.250*** )、被害經驗

(B=.384*** )、是否毒品犯(B=1.742**)、執行時間(B=.024*)，本項迴歸模型

的調整後 R平方為.193。再以標準化迴歸係數比較各自變項的解釋力，可

知以低自我控制的解釋力最佳、其次為被害經驗、第三為學校依附。依本

模型中各變項的迴歸係數值可知，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依附和學校依附越

差、低自我控制的程度越高、被害經驗越多、非毒品犯且執行時間越長的

女性受刑人，其憂鬱傾向將越高。 

(二)生理適應 

當依變項為生理適應，個人特性、偏差、執行經驗的變項在線性迴歸

分析中，對其有解釋力的因子，分別為父親偏差(B=.113*)、被害經驗

(B=.082*** )、偏差行為 (B=.041**)、轉學次數 (B=.113*)、初執行年齡

(B=.091**)，本項迴歸模型的調整後 R 平方為.113。再以標準化迴歸係數

比較各自變項的解釋力，可知以被害經驗的解釋力最佳、其次為偏差行

為、第三為初執行年齡。依本模型中各變項的迴歸係數值可知，父親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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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越多、被害經驗越多、轉學次數越多、初執行年齡越大的女性受刑人，

其生理適應的問題將越多。 

(三)違規行為 

當依變項為違規行為，個人特性、偏差、執行經驗的變項在線性迴歸

分析中，對其有解釋力的因子，分別為學校依附(B=-.030**)、配偶依附

(B=-.014*)、低自我控制 (B=.014*)、被害經驗 (B=.061***)、偏差行為

(B=.065***)、執行時間(B=.006**)、執行次數(B=-.139**)，本項迴歸模型

的調整後 R平方為.164。再以標準化迴歸係數比較各自變項的解釋力，可

知以偏差行為的解釋力最佳、其次為被害經驗、第三為學校依附。依本模

型中各變項的迴歸係數值可知，學校依附越差、配偶依附越差、低自我控

制的程度越高、被害經驗越多、偏差行為越多、執行時間越久的女性受刑

人，其違規行為將越多。 

(四)教化需求 

當依變項為教化需求，個人特性、偏差、執行經驗的變項在線性迴歸

分析中，對其有解釋力的因子，分別為子女數 (B=.593*)、有無工作

(B=1.656**)、偏差友伴(B=.094**)、低自我控制(B=-.089 **)、配偶偏差

(B=.511*)、親人偏差(B=.441*)、執行時間(B=.026*)，本項迴歸模型的調整

後 R平方為.047。再以標準化迴歸係數比較各自變項的解釋力，可知以偏

差友伴與低自我控制的解釋力最佳、其次為有無工作。依本模型中各變項

的迴歸係數值可知，子女數越多、有工作、與偏差友伴接觸越多、低自我

控制的程度越低、配偶偏差行為越多、親人偏差行為越多、執行時間越久

的女性受刑人，其教化需求的程度將越高。 

(五)醫療需求 

當依變項為醫療需求，個人特性、偏差、執行經驗的變項在線性迴歸

分析中，對其有解釋力的因子，分別為年齡 (B=.019***)、是否已婚

(B=-.190*)、偏差友伴(B=.014**)、被害經驗(B=.017*)、偏差行為(B=.015*)、

執行時間(B=.002*)，本項迴歸模型的調整後 R平方為.062。再以標準化迴

歸係數比較各自變項的解釋力，可知以年齡的解釋力最佳、其次為偏差友

伴，第三為是否已婚。依本模型中各變項的迴歸係數值可知，年齡越大、

未婚/婚姻不健全者、與偏差友伴接觸越多、被害經驗越多、偏差行為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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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時間越久之女性受刑人，其醫療需求將越高。 

(六)出監面臨問題 

當依變項為出監面臨問題，個人特性、偏差、執行經驗的變項在線性

迴歸分析中，對其有解釋力的因子，分別為有無工作(B=-1.229**)、家庭

依附(B=-.545***)、學校依附(B=-.108***)、親人偏差(B=.557***)、被害經

驗(B=.158***)、執行次數(B=.623***)，本項迴歸模型的調整後 R 平方

為.277。再以標準化迴歸係數比較各自變項的解釋力，可知以家庭依附的

解釋力最佳、其次為執行次數，第三為親人偏差。依本模型中各變項的迴

歸係數值可知，無工作者、家庭依附程度越差、學校依附程度越差、親人

偏差行為越多、被害經驗越多、執行次數越多的女性受刑人，其對出監面

臨問題的擔心程度也越高。 

(七)出監協助需求 

當依變項為出監協助需求，個人特性、偏差、執行經驗的變項在線性

迴歸分析中，對其有解釋力的因子，分別為家庭依附(B=-.443***)、被害

經驗(B=.321***)、是否毒品(B=-2.905***)、初判決年齡(B=-.830***)，本

項迴歸模型的調整後 R平方為.205。再以標準化迴歸係數比較各自變項的

解釋力，可知以家庭依附的解釋力最佳、其次為被害經驗，第三為初判決

年齡。依本模型中各變項的迴歸係數值可知，家庭依附程度越差、被害經

驗越多、非毒品犯者、初判決年齡越低的女性受刑人，其出監協助的需求

程度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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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3  個人特性、偏差、執行經驗對監禁適應、需求之迴歸分析 

自變數 
憂鬱 

傾向 

生理 

適應 

違規 

行為 

教化 

需求 

醫療 

需求 

出監 

面臨問題 

出監 

協助需求 

(Constant) 1.915 .560 .992 36.928 1.893 30.660 36.401 

年齡    
 .019*** 

(.187) 
  

教育程度 
1.384*** 

(.115) 
  

  
  

是否已婚    
 -.190*   

(.088) 
  

子女數    
.593*  

(.095) 

 
  

有無工作    
1.656**  

(.098) 

 -1.229** 

(-.093) 
 

家庭依附 
-.175* 

(-.070) 
  

  -.545***  

(-.314) 

-.443***  

(-.191) 

學校依附 
-.189***  

(-.136) 
 

-.030** 

(-.116) 

  -.108*** 

(-.112) 
 

配偶依附   
-.014* 

(-.075) 

  
  

偏差友伴    
.094**  

(.101) 

.014**  

(.138) 
  

低自我控制 .250***  

(.250) 
 

.014* 

(.077) 

-.089 ** 

(-.101) 

 
  

父親偏差  
.113* 

(.086) 
 

  
  

配偶偏差    
.511*   

(.085) 

 
  

親人偏差    
.441*   

(.074) 

 .557*** 

(.121) 
 

被害經驗 .384***  

(.195) 

.082***  

(.234) 

.061***  

(.167) 

 .017* 

(.084) 
.158***  

(.116) 

.321***  

(.175) 

偏差行為  
.041** 

(.130) 

.065*** 

(.195) 

 .015*  

(082) 
  

轉學次數  
.113*    

(.073) 
 

  
  

是否毒品 
1.742** 

(.093) 
  

  
 

-2.905*** 

(-.166) 

執行時間 
.024* 

(.068) 
 

.006** 

(.089) 

.026*  

(.084) 

.002*   

(.069) 
  

初執行年齡  
.091** 

(.102) 
 

  
  

初判決年齡    
  

 
-.830*** 

(-.171) 

執行次數   
-.139** 

(-.108) 

  .623*** 

(.130) 
 

R
2
;Adj.R

2
 .199;.193 

.119;.11

3 
.171;.164 

.055;.04

7 

.069;.06

2 
.282;.277 .209;.205 

* p<.05; ** p<.01; ***p<.001; 括弧內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註：有無工作，0＝無，1＝有；是否已婚，0＝未婚/婚姻不健全，1＝已婚/喪偶；是否毒品

1＝是，2＝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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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壓力、支持對監禁適應、需求之影響：剝奪模

式的檢驗 

一、壓力、支持、監禁適應與需求之相關分析 

壓力之變項包括有生活壓力事件、婚姻壓力感、扶養壓力感、個人壓

力感、失親壓力感、親人壓力感、監禁壓力、環境壓力感、健康壓力感、

作業管理壓力感、人際壓力感、接見壓力感等變項；支持變項為家庭支持。

茲就前述各種變項與監禁適應/需求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8-2-1，說

明如下： 

（一）生活壓力 

生活壓力事件與憂鬱傾向(r=.189***)、生理適應(r=.309***)、違規行

為(r=.130**)、教化需求(r=.120***)、醫療需求(r=.108**)、出監面臨問題

(r=.191***)、出監協助需求(r=.187***)等七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

著正相關，即生活壓力事件越多者，其憂鬱傾向越高、生理適應的問題越

多、違規行為越多、教化需求越高、醫療需求越高、對出監面臨的問題擔

心程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婚姻壓力感與憂鬱傾向(r=.170***)、生理適應(r=.180***)、違規行為

(r=.085***)、教化需求(r=.126**)、醫療需求(r=.121***)、出監面臨問題

(r=.204**)、出監協助需求(r=.172***)等七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著

正相關，即婚姻壓力感越高者，其憂鬱傾向越高、生理適應的問題越多、

違規行為越多、教化需求越高、醫療需求越高、對出監面臨的問題擔心程

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扶養壓力感與違規行為的相關分析結果未達顯著；但與憂鬱傾向

(r=.176***)、生理適應 (r=.165***)、教化需求 (r=.141***)、醫療需求

(r=.076*)、出監面臨問題(r=.210***)、出監協助需求(r=.242***)等六個變項

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著正相關，即扶養壓力感越高者，其憂鬱傾向越

高、生理適應的問題越多、教化需求越高、醫療需求越高、對出監面臨的

問題擔心程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個人壓力感與憂鬱傾向(r=.178**)、生理適應(r=.268***)、違規行為

(r=.135***)、教化需求(r=.094**)、醫療需求(r=.171***)、出監面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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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24***)、出監協助需求(r=.143***)等七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

著正相關，即個人壓力感越高者，其憂鬱傾向越高、生理適應的問題越多、

違規行為越多、教化需求越高、醫療需求越高、對出監面臨的問題擔心程

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失親壓力感與憂鬱傾向、違規行為、教化需求、醫療需求、出監面臨

問題、出監協助需求等六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未達顯著；但與生理適

應(r=.099**)，的相關分析結果達顯著，即失親壓力感越高者，其生理適應

的問題越多。 

親人壓力感與違規行為、醫療需求、出監面臨問題等三個變項的相關

分析結果均未達顯著；但與憂鬱傾向(r=.107**)、生理適應(r=.201***)、教

化需求(r=.098**)、出監協助需求(r=.093**)等四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

為顯著正相關，即親人壓力感越高者，其憂鬱傾向越高、生理適應的問題

越多、教化需求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總生活壓力感與憂鬱傾向(r=.230***)、生理適應(r=.302***)、違規行

為(r=.113***)、教化需求(r=.166***)、醫療需求(r=.133***)、出監面臨問題

(r=.241***)、出監協助需求(r=.240***)等七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

著正相關，即總生活壓力感越高者，其憂鬱傾向越高、生理適應的問題越

多、違規行為越多、教化需求越高、醫療需求越高、對出監面臨的問題擔

心程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二）監禁壓力 

監禁壓力與憂鬱傾向(r=.428***)、生理適應(r=.181***)、違規行為

(r=.199***)、教化需求(r=.134***)、醫療需求(r=.108***)、出監面臨問題

(r=.158***)、出監協助需求(r=.153***)等七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

著正相關，即監禁壓力越高者，其憂鬱傾向越高、生理適應的問題越多、

違規行為越多、教化需求越高、醫療需求越高、對出監面臨的問題擔心程

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環境壓力感與憂鬱傾向(r=.362***)、生理適應(r=.138***)、違規行為

(r=.159***)、教化需求(r=.114***)、醫療需求(r=.115***)、出監面臨問題

(r=.140***)、出監協助需求(r=.131***)等七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

著正相關，即環境壓力感越高者，其憂鬱傾向越高、生理適應的問題越多、

違規行為越多、教化需求越高、醫療需求越高、對出監面臨的問題擔心程



 325 

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健康壓力感與憂鬱傾向(r=.282***)、生理適應(r=.101***)、違規行為

(r=.147***)、教化需求(r=.161***)、醫療需求(r=.133***)、出監面臨問題

(r=.112***)、出監協助需求(r=.122***)等七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

著正相關，即健康壓力感越高者，其憂鬱傾向越高、生理適應的問題越多、

違規行為越多、教化需求越高、醫療需求越高、對出監面臨的問題擔心程

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作業管理壓力感與醫療需求的相關分析結果未達顯著；但和憂鬱傾向

(r=.384***)、生理適應 (r=.097**)、違規行為 (r=.123***)、教化需求

(r=.126****)、出監面臨問題(r=.163***)、出監協助需求(r=.131***)等六個

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著正相關，即作業管理壓力感越高者，其憂鬱

傾向越高、生理適應的問題越多、違規行為越多、教化需求越高、對出監

面臨的問題擔心程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人際壓力感與憂鬱傾向(r=.429***)、生理適應(r=.206***)、違規行為

(r=.148***)、教化需求(r=.183***)、醫療需求(r=.127***)、出監面臨問題

(r=.143***)、出監協助需求(r=.153***)等七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

著正相關，即人際壓力感越高者，其憂鬱傾向越高、生理適應的問題越多、

違規行為越多、教化需求越高、醫療需求越高、對出監面臨的問題擔心程

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接見壓力感與生理適應、教化需求、醫療需求等三個變項的相關分析

結果未達顯著；但和憂鬱傾向(r=.205***)、違規行為(r=.168***)、出監面

臨問題(r=.283***)、出監協助需求(r=.263****)等四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

均為顯著正相關，即接見壓力感越高者，其憂鬱傾向越高、違規行為越多、

對出監面臨的問題擔心程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總監禁壓力感與憂鬱傾向(r=.462***)、生理適應(r=.172***)、違規行

為(r=.194***)、教化需求(r=.181***)、醫療需求(r=.138***)、出監面臨問題

(r=.193***)、出監協助需求(r=.186***)等七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

著正相關，即總監禁壓力感越高者，其憂鬱傾向越高、生理適應的問題越

多、違規行為越多、教化需求越高、醫療需求越高、對出監面臨的問題擔

心程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三）社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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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持與生理適應、醫療需求等二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未達顯

著；但和憂鬱傾向 (r=-.102**)、違規行為 (r=-.133***)、出監面臨問題

(r=-.372***)、出監協助需求(r=-.301***)等四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

著負相關，即家庭支持越高者，其憂鬱傾向越低、違規行為越少、對出監

面臨的問題擔心程度越低、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低；家庭支持則與教

化需求(r=.074*)的相關分析結果為顯著正相關，即家庭支持越高者，其教

化需求愈低。 
 Correlations 

表 8-2-1 生活壓力、監禁壓力、社會支持與監禁適應、需求之相關分析 

變  數 

憂鬱 

傾向 

生理 

適應 

違規 

行為 

教化 

需求 

醫療 

需求 

出監 

面臨問題 

出監 

協助需求 

生活壓力事件 .189*** .309*** .130** .120*** .108** .191*** .187*** 

婚姻壓力感 .170*** .180*** .085*** .126*** .121*** .204*** .172*** 

扶養壓力感 .176*** .165*** .037 .141*** .076* .210*** .242*** 

個人壓力感 .178** .268*** .135*** .094** .171*** .124*** .143*** 

失親壓力感 .059 .099** .033 -.002 .028 .056 .028 

親人壓力感 .107** .201*** .036 .098** .019 .063 .093** 

總生活壓力感 .230*** .302*** .113*** .166*** .133*** .241*** .240*** 

監禁壓力 .428*** .181*** .199*** .134*** .108*** .158*** .153*** 

環境壓力感 .362*** .138*** .159*** .114*** .115*** .140*** .131*** 

健康壓力感 .282*** .101*** .147*** .161*** .133*** .112*** .122*** 

作業管理壓力感 .384*** .097**) .123*** .126*** .051 .163*** .131*** 

人際壓力感 .429*** .206*** .148*** .183*** .127*** .143*** .153*** 

接見壓力感 .205*** .038 .168*** .028 .019 .283*** .263*** 

總監禁壓力感 .462*** .172*** .194*** .181*** .138*** .193*** .186*** 

家庭支持 -.102** -.026 -.133*** .074* -.024 -.372*** -.301*** 

* p<.05;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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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壓力與支持對監禁適應與需求的影響 

茲以迴歸分析中的各依變項序及表 8-2-2，分別說明迴歸分析之結果。 

(一)憂鬱傾向 

當依變項為憂鬱傾向，壓力與支持的變項在線性迴歸分析中，對其有

解釋力的因子，分別為個人壓力(B=.606 **)、人際壓力感(B=.688***)、環

境壓力感 (B=.279***)、作業管理壓力感 (B=.486***)、接見壓力感

(B=.823*)、家庭支持(B=-.096*)，本項迴歸模型的調整後 R 平方為.271。

再以標準化迴歸係數比較各自變項的解釋力，可知以人際壓力感的解釋力

最佳、其次為作業管理壓力感、第三為環境壓力感。依本模型中各變項的

迴歸係數值可知，個人壓力越高、人際壓力感越高、環境壓力感越高、作

業管理壓力感越高、接見壓力感越高、家庭支持越差的女性受刑人，其憂

鬱傾向將越高。 

(二)生理適應 

當依變項為生理適應，壓力與支持的變項在線性迴歸分析中，對其有

解釋力的因子，分別為婚姻壓力(B=.039*)、個人壓力(B=.222***)、親人壓

力(B=.105***)、人際壓力感(B=.070***)，本項迴歸模型的調整後 R 平方

為.123。再以標準化迴歸係數比較各自變項的解釋力，可知以個人壓力的

解釋力最佳、其次為人際壓力感、第三為親人壓力。依本模型中各變項的

迴歸係數值可知，婚姻壓力越高、個人壓力越高、親人壓力越高、人際壓

力感越高的女性受刑人，其生理適應的問題將越多。 

(三)違規行為 

當依變項為違規行為，壓力與支持的變項在線性迴歸分析中，對其有

解釋力的因子，分別為個人壓力(B=.114**)、人際壓力感(B=.040*)、環境

壓力感(B=.038**)、接見壓力感(B=.155*)、家庭支持(B=-.020*)，本項迴歸

模型的調整後 R 平方為.066。再以標準化迴歸係數比較各自變項的解釋

力，可知以環境壓力感的解釋力最佳、其次為個人壓力、第三為家庭支持。

依本模型中各變項的迴歸係數值可知，個人壓力越高、人際壓力感越高、

環境壓力感越高、接見壓力感越高、家庭支持越差的女性受刑人，其違規

行為將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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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化需求 

當依變項為教化需求，壓力與支持的變項在線性迴歸分析中，對其有

解釋力的因子，分別為婚姻壓力(B=.242 ***)、扶養壓力(B=.358**)、人際

壓力感(B=.228**)、健康壓力(B=.185*)、家庭支持(B=.076 *)，本項迴歸模

型的調整後 R平方為.058。再以標準化迴歸係數比較各自變項的解釋力，

可知以人際壓力感的解釋力最佳、其次為扶養壓力、第三為婚姻壓力。依

本模型中各變項的迴歸係數值可知，婚姻壓力越高、扶養壓力越高、人際

壓力感越高、健康壓力越高、家庭支持越佳的女性受刑人，其教化需求的

程度將越高。 

(五)醫療需求 

當依變項為醫療需求，壓力與支持的變項在線性迴歸分析中，對其有

解釋力的因子，分別為婚姻壓力(B=.023*)、個人壓力(B=.087 ***)、健康

壓力(B=.026**)，本項迴歸模型的調整後 R 平方為.044。再以標準化迴歸

係數比較各自變項的解釋力，可知以個人壓力的解釋力最佳、其次為健康

壓力，第三為婚姻壓力。依本模型中各變項的迴歸係數值可知，婚姻壓力

越大、個人壓力越大、健康壓力越大的女性受刑人，其醫療需求將越高。 

(六)出監面臨問題 

當依變項為出監面臨問題，壓力與支持的變項在線性迴歸分析中，對

其有解釋力的因子，分別為婚姻壓力(B=.240***)、扶養壓力(B=.378***)、

環境壓力感(B=.101*)、作業管理壓力感(B=.218**)、家庭支持(B=-.280**)，

本項迴歸模型的調整後 R平方為.208。再以標準化迴歸係數比較各自變項

的解釋力，可知以家庭支持的解釋力最佳、其次為扶養壓力，第三為婚姻

壓力。依本模型中各變項的迴歸係數值可知，婚姻壓力越高、扶養壓力越

高、環境壓力感越高、作業管理壓力感越高，家庭支持越差的女性受刑人，

其對出監面臨問題的擔心程度也越高。 

(七)出監協助需求 

當依變項為出監協助需求，壓力與支持的變項在線性迴歸分析中，對

其有解釋力的因子，分別為個人壓力(B=.486**)、扶養壓力(B=.700***)、

人際壓力感(B=.267***)、接見壓力感(B=.785*)、家庭支持(B=-.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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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迴歸模型的調整後 R平方為.167。再以標準化迴歸係數比較各自變項

的解釋力，可知以家庭支持的解釋力最佳、其次為人際壓力感，第三為接

見壓力感。依本模型中各變項的迴歸係數值可知，個人壓力越高、扶養壓

力越高、人際壓力感、接見壓力感、家庭支持越差的女性受刑人，其出監

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表 8-2-2 生活壓力、監禁壓力、社會支持對監禁適應、需求之迴歸分析 

變  數 
憂鬱 

傾向 

生理 

適應 

違規 

行為 

教化 

需求 

醫療 

需求 

出監 

面臨問題 

出監 

協助需求 

Constant 12.386 .970 .951 32.465 2.741 25.488 26.248 

婚姻壓力  
.039* 

(.076) 
 

.242 *** 

(.092) 

.023*  

(.077) 

.240***   

(.117) 
 

個人壓力 
.606 **  

(.097) 

.222***     

(.203) 

.114**  

(.099) 

 .087 *** 

(.136) 
 

.486**    

(.084) 

親人壓力  
.105***    

(.129) 
 

  
  

扶養壓力    
.358**  

(.095) 

 .378***   

(.130) 

.700***   

(.178) 

人際壓力感 
.688***    

(.277) 

070***      

(.159) 

.040*   

(.086) 

.228**  

(.103) 

 
 

.267***    

(115) 

環境壓力感 
.279***  

(.150) 
 

.038**   

(.109) 

  .101*    

(.078) 
 

作業管理     

壓力感 

.486***   

(.153) 
  

  .218**   

(.099) 
 

健康壓力    
.185*  

(089) 

.026** 

(.110) 
  

接見壓力感 
.823*   

(.089) 
 

.155*   

(.090) 

  
 

.785*     

(.091) 

家庭支持 
-.096*   

(-.086) 
 

-.020*   

(-.098) 

.076 * 

(.077) 

 -.280**   

(-.360) * 

-.258***    

(-.248)  

R
2
;Adj.R

2
 .276;.271 .127;.123 .072;.066 .064;.058 .047;.044 .212;.208 .172;.167 

* p<.05; ** p<.01; ***p<.001；括弧內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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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矯正處遇對監禁適應與需求之影響 

一、矯正處遇與監禁適應與需求之相關分析 

矯正處遇之變項包括有道德法治頻率、團體教化頻率、疾病治療/取

藥、作業參與、技訓參與、戒護管理等變項。茲就前述各種變項與監禁適

應/需求變項，監禁適應與需求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8-3-1，說明如

下： 

（一）教化輔導 

道德法治頻率與憂鬱傾向、生理適應、違規行為、出監面臨問題、出

監協助需求等五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未達顯著；但和教化需求

(r=.214***)、醫療需求(r=.214***)等二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著正

相關，即參與道德法治課程的頻率越高者，其教化需求越高、醫療需求也

越高。 

團體教化頻率與憂鬱傾向、違規行為、出監面臨問題等三個變項的相

關分析結果未達顯著；但和生理適應(r=.078*)、教化需求(r=.219***)、醫

療需求(r=.184***)、出監協助需求(r=.103**)等四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

為顯著正相關，即參與團體教化的頻率越高者，其生理適應的問題越多、

教化需求越高、醫療需求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也越高。 

團體教化頻率與憂鬱傾向、生理適應、違規行為、出監面臨問題等四

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未達顯著；但和教化需求(r=.265***)、醫療需求

(r=.167***)、出監協助需求(r=.086*)等三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著

正相關，即總教化頻率越高者，其教化需求越高、醫療需求越高、出監協

助的需求也越高。 

（二）衛生醫療 

疾病治療/取藥與憂鬱傾向、出監面臨問題、出監協助需求等三個變項

的相關分析結果未達顯著；但和生理適應(r=.266***)、違規行為(r=.076*)、

教化需求(r=.158**)、醫療需求(r=.467***)等四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

顯著正相關，即疾病治療/取藥的頻率越高者，其生理適應的問題越多、違

規行為越多、教化需求越高、醫療需求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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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參與 

作業參與與生理適應、醫療需求、出監面臨問題、出監協助需求等四

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未達顯著；但與教化需求(r=.078*)的相關分析為顯

著正相關，即作業參與認同度越高者，其教化需求越高；作業參與和憂鬱

傾向(r=-.229***)、違規行為(r=-.105**)等二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則均為

顯著負相關，即作業參與認同度越高者，其憂鬱傾向越低、違規行為越少。 

(六)技訓參與 

技訓參與與憂鬱傾向、違規行為、醫療需求、出監面臨問題等四個變

項的相關分析結果未達顯著；但與教化需求(r=.079*)、出監協助需求

(r=.070*)等二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為顯著正相關，即技訓參與認同度越高

者，其教化需求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技訓參與和生理適應

(r=-.088**)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則為顯著負相關，即技訓參與認同度越高

者，其生理適應的問題越少。 

(七)戒護管理 

戒護管理與生理適應、教化需求、醫療需求等三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

果未達顯著；但與憂鬱傾向(r=-.308***)、違規行為(r=-.145***)、出監面臨

問題(r=-.140***)、出監協助需求(r=-.087*)等四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為顯著負

相關，即戒護管理認同度越高者，其憂鬱傾向越低、違規行為越少、對出

監面臨問題的擔心程越低、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低。 

(八)監禁適應 

憂鬱傾向與生理適應(r=.225***)、違規行為(r=.223***)、教化需求

(r=.129***)、醫療需求(r=.164***)、出監面臨問題(r=.311***)、出監協助需

求(r=.258***)等六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著正相關，即憂鬱傾向越

高者，其生理適應的問題越多、違規行為越多、教化需求越高、醫療需求

越高、對出監面臨的問題擔心程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生理適應與憂鬱傾向(r=.225***)、違規行為(r=.145***)、教化需求

(r=.146***)、醫療需求(r=.291***)、出監面臨問題(r=.183***)、出監協助需

求(r=.190***)等六個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著正相關，即生理適應的

問題越多者，其憂鬱的傾向越高、違規行為越多、教化需求越高、醫療需

求越高、對出監面臨的問題擔心程度越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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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行為與憂鬱傾向(r=.223***)、生理適應 (r=.145***)、醫療需求

(r=.068*)、出監面臨問題(r=.128***)、出監協助需求(r=.131***)等五個變項

的相關分析結果均為顯著正相關，即違規行為越多者，其憂鬱的傾向越

高、生理適應的問題越多、醫療需求越高、對出監面臨的問題擔心程度越

高、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表 8-3-1 矯正處遇與監禁適應、需求之相關分析 

* p<.05; ** p<.01; ***p<.001 

 

二、矯正處遇、監禁適應對需求的影響 

茲以迴歸分析中的各依變項序及表 8-3-2，分別說明迴歸分析之結果。 

(一)憂鬱傾向 

當依變項為憂鬱傾向，矯正處遇的變項在線性迴歸分析中，對其有解

釋力的因子，分別為戒護管理(B=-.774***)、作業參與(B=-.250**)，本項

迴歸模型的調整後 R平方為.104。再以標準化迴歸係數比較各自變項的解

釋力，可知以戒護管理的解釋力優於作業參與。依本模型中各變項的迴歸

係數值可知，越無法認同或配合戒護管理與作業參與的女性受刑人，其憂

鬱傾向將越高。 

(二)生理適應 

當依變項為生理適應，矯正處遇的變項在線性迴歸分析中，對其有解

釋力的因子，分別為技訓參與(B=-.014**)、醫療頻率(B=.294***)，本項迴

變  數 
憂鬱 

傾向 

生理 

適應 

違規 

行為 

教化 

需求 

醫療 

需求 

出監 

面臨問題 

出監 

協助需

求 

道德法治頻率 .033 .026 .041 .214*** .214*** .057 .054 

團體教化頻率 .005 .078* .043 .219*** .184*** .054 .103** 

總教化頻率 .012 .065 .050 .265*** .167*** .045 .086* 

疾病治療/取藥 .057 .266*** .076* .158** .467*** .031 .033 

作業參與 -.229*** -.053 -.105** .078* .009 .017 .038 

技訓參與 -.033 -.088** .023 .079* .033 .035 .070* 

戒護管理 -.308*** -.043 -.145*** .029 -.012 -.140*** -.087* 

憂鬱傾向 1.00 .225*** .223*** .129*** .164*** .311*** .258*** 

生理適應 .225*** 1.00 .145*** .146*** .291*** .183*** .190*** 

違規行為 .223*** .145*** 1.00 -.001 .068* .128***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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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模型的調整後 R平方為.077。再以標準化迴歸係數比較各自變項的解釋

力，可知醫療頻率的解釋力優於技訓參與。依本模型中各變項的迴歸係數

值可知，醫療頻率越高、技訓參與認同越差的女性受刑人，其生理適應的

問題越多。 

(三)違規行為 

當依變項為違規行為，矯正處遇的變項在線性迴歸分析中，對其有解

釋力的因子，分別為戒護管理(B=-.082***)、醫療頻率(B=.087*)，本項迴

歸模型的調整後 R平方為.025。再以標準化迴歸係數比較各自變項的解釋

力，可知以戒護管理的解釋力優於醫療頻率。依本模型中各變項的迴歸係

數值可知，對戒護管理越不認同、醫療頻率越高的女性受刑人，其違規行

為將越多。 

(四)教化需求 

當依變項為教化需求，矯正處遇、監禁適應的變項在線性迴歸分析

中，對其有解釋力的因子，分別為教化頻率(B=.253***)、作業參與

(B=.164*)、憂鬱傾向(B=.103**)、生理適應(B=.533**)，本項迴歸模型的調

整後 R平方為.107。再以標準化迴歸係數比較各自變項的解釋力，可知以

教化頻率的解釋力最佳、其次為憂鬱傾向、第三為作業參與。依本模型中

各變項的迴歸係數值可知，教化頻率越高、作業參與認同越高、憂鬱傾向

越高、生理適應問題越多的女性受刑人，其教化需求的程度將越高。 

(五)醫療需求 

當依變項為醫療需求，矯正處遇、監禁適應的變項在線性迴歸分析

中，對其有解釋力的因子，分別為醫療頻率(B=.266***)、憂鬱傾向

(B=.010**)、生理適應(B=.092***)，本項迴歸模型的調整後 R平方為.255。

再以標準化迴歸係數比較各自變項的解釋力，可知以醫療頻率的解釋力最

佳、其次為生理適應，第三為憂鬱傾向。依本模型中各變項的迴歸係數值

可知，醫療頻率越高、憂鬱傾向越高、生理適應問題越多的女性受刑人，

其醫療需求將越高。 

(六)出監面臨問題 

當依變項為出監面臨問題，矯正處遇、監禁適應的變項在線性迴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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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對其有解釋力的因子，分別為戒護管理(B=-.218**)、作業參與

(B=.180***)、憂鬱傾向(B=.195***)、生理適應(B=.482***)，本項迴歸模型

的調整後 R平方為.122。再以標準化迴歸係數比較各自變項的解釋力，可

知以憂鬱傾向的解釋力最佳、其次為作業參與，第三為生理適應。依本模

型中各變項的迴歸係數值可知，對戒護管理的認同越差、作業參與的認同

越高、憂鬱傾向越高、生理適應的問題越多的女性受刑人，其對出監面臨

問題的擔心程度也越高。 

(七)出監協助需求 

當依變項為出監協助需求，矯正處遇、監禁適應的變項在線性迴歸分

析中，對其有解釋力的因子，分別為作業參與(B=.179**)、技訓參與

(B=.052*)、憂鬱傾向(B=.221***)、生理適應(B=.731***)、違規行為

(B=.354*)，本項迴歸模型的調整後 R平方為.101。再以標準化迴歸係數比

較各自變項的解釋力，可知以憂鬱傾向的解釋力最佳、其次為生理適應，

第三為作業參與。依本模型中各變項的迴歸係數值可知，作業及技訓參與

的認同越高、憂鬱傾向越高、生理適應問題越多、違規行為越多的女性受

刑人，其出監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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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2  矯正處遇、監禁適應對需求之迴歸分析 

變  數 
憂鬱 

傾向 

生理 

適應 

違規 

行為 

教化 

需求 

醫療 

需求 

出監 

面臨問題 

出監 

協助需求 

Constant 35.153 1.249 2.346 27.280 2.188 16.957 12.662 

教化頻率    
.253***  

(.261) 

 
  

戒護管理 -.774***  
(-.257) 

 
-.082***    

(-.146) 

  -.218** 

(.103) 
 

作業參與 -.250**   
(-.120) 

  
.164* 

(.088) 

 .180***  

(.124) 

.179**  

(.093) 

技訓參與 
 

-.014**  

(-.093) 
 

  
 

.052*  

(.067) 

醫療頻率  
.294***   

(.286) 

.087*  

(.076) 

 .266***  

(.417) 
  

憂鬱傾向    
.103**   

(.117) 

.010**  

(.100) 

.195***  

(.279) 

.221***  

(.237) 

生理適應    
.533**   

(.06) 

.092***   

(.160) 

.482***  

(.122) 

.731***   

(.129) 

違規行為    
  

 
.354*   

(.070) 

R
2
; Adj.R

2
 .106;.104 

.080;.07

7 
.027;.025 

.111;.10

7 

.257;.25

5 

.126;.12

2 

.106;.10

1 

* p<.05; ** p<.01; ***p<.001；括弧內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第四節 女性受刑人監禁適應之路徑分析 

本研究為能以系統性的觀點了解影響女性受刑人監禁適應因素的變

化與互動情形，遂採結構方程模式探討相關因素。本項分析共列入 13個

變項，分別為是否結婚、低自我控制、親人偏差、依附關係、不良環境、

被害偏差、刑期、是否毒品、處遇參與、壓力感、社會支持、不良適應、

需求。茲就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一、模型解釋 

以 LISREL進行分析後，以圖 8-4-1為最佳模型，本模型品質的考驗

結果如表 8-4-1，茲說明相關考驗情形如下：  

估計參數之標準誤可以用來查探理論模式是否有違反辨認規則。如果

有很大的標準誤，就顯示理論模式可能已違反辨認規則(Hair et al., 1992)。

本模型各估計參數的標準誤為.004至 1.007間，並未發現過大的標準誤。

檢定估計參數是否達顯著水準的 t值，除是否結婚對社會支持、不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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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支持、刑期對壓力感三項係數的檢定結果達.10之顯著水準外，其

他參數均已達.05之顯著水準。亦即本結構模式的內在品質尚稱良好。 

本分析是以ML法估計參數(Maximum Likelihood)，所以應採最小適

配函數 χ
2值說明模式整體適配度檢定結果。以最小適配函數 χ

2值檢定模式

整體適配度，其數值為 35.615，p=.124，即根據此一結果，接受 H0假設，

即接受觀察所得之變異數共變數矩陣 S與理論上的變異數共變數矩陣
Ø

ä相

等的假設。且 χ
2值的比率為 1.316，小於 2，即與期望值的差距小，模式整

體適配度良好。 

NCP指數是評量估計參數偏離程度的指標，數值越接近 0表示理論模

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越好。此處所得之 NCP值為 8.541，其 90%信賴區

間介於 0~28.140(區間包含 0)，即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整體適配度理想。 

F0指數是母群矛盾函數值，數值越接近 0表示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

適配度越好。此處 F0是.009，其 90%信賴區間介於 0~.032(區間包含 0)，

即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整體適配度良好。 

GFI與 AGFI指數表示由理論模式所能解釋的變異與共變的量，AGFI

係將 GFI依自由度的數目加以調整，二項指標均以逾.90為適配度標準，

本處二項指標準分別為.994與.979，均逾.90，適配度良好。 

RMSEA指數是 F0與模式自由度比值的平方根，數值越小(最好小

於.05，但.08以內是可以接受的範圍)表示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越

好。此處 RMSEA是.019，因此，表示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良好。 

SRMR指數是將適配殘差變異數/共變數平均值平方根標準化後所得

之數值，反映的是殘差的大小，其值越小，越接近 0，表示模式的適配度

越佳，其值應至少小於.05，此處 SRMR是.018，因此，表示模式的適配度

良好。 

NFI、INI、NNFI三項指數都是以理論模式的 χ
2值或自由度和基準線

模式的 χ
2值或自由度相比較而來，由於基準線模式的適配度將是最差的模

式，所以這三個指數反映的都是理論模式的增值適配度，三項指數都以

逾.90以上做為模式適配的理想值，而本模式中此三項指數分別

為.989、.997、.992，均逾.90，即理論模式的適配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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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殘差是適配殘差除以其漸近標準誤而來，標準化殘差絕對值應

小於 1.96，則表示模式的內在品質良好。而本模式標準化殘差絕對值最大

為 1.867，即均小於 1.96，模式內在品質良好。 

根據上述各種指標的檢驗結果可知，本模式的各項外在品質與內在品

質的考驗結果均良好。 

表 8-4-1 模式適配度的評鑑情形 

評鑑項目 評鑑結果 

整體模

式適配

標準 

最小適配函數 χ
2值 χ

2
=35.615；p=.124 

χ
2比率 1.316 

NCP指數 8.541；90%的信賴區間為 0~28.140 

F0指數 .009；90%的信賴區間為 0~.032 

GFI指數 .994 

AGFI指數 .979 

RMSEA指數 .019 

SRMR指數 .018 

NFI指數 .989 

IFI指數 .997 

NNFI指數 .992 

模式內

在品質 

標準化殘差 絕對值均小於 1.96 

估計參數檢定 3個直接效果達.10，餘均達.05之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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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4-1 結構方程模式路徑圖 

 

二、各變項影響力說明 

依圖 8-4-1、表 8-4-2、表 8-4-3 各變項的總效果比較其影響力可知，

當依變項為處遇參與時，被害偏差、刑期、是否毒品三個變項對其有直接

效果的影響，且均達顯著水準，但無間接效果的影響。解釋變項以被害偏

差的影響力最大(g=-.119***)、其次為刑期(g==.106**)、是否毒品(g=-.070*)

最小。即當女性受刑人的被害偏差情形越不嚴重、刑期越長且為毒品犯，

其處遇參與頻率較高。 

若依變項為壓力感時，親人偏差、被害偏差、刑期、是否毒品對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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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效果的影響，除刑期外，餘變項之效果係數均達顯著水準，但均無間

接效果的影響。解釋變項以被害偏差的影響力最大(g=.245***)、其次為親

人偏差(g=.206***)、第三是是否毒品(g=.117***)。即當女性受刑人的被害

偏差情形越嚴重、親人偏差行為越多、刑期越長且非毒品犯，其壓力感越

大。 

若依變項為社會支持時，是否結婚、依附關係、不良環境、是否毒品

對其有直接效果的影響，除是否結婚、不良環境外，餘變項之效果係數均

達顯著水準，但均無間接效果的影響。解釋變項以依附關係的影響力最大

(g=.265***)、其次為是否毒品(g=.130***)。即當女性受刑人的依附關係越

強、非毒品犯、監禁環境越不良、已婚/喪偶，其社會支持越大。 

若依變項為不良適應時，低自我控制、依附關係、被害偏差、是否毒

品、處遇參與、壓力感等六個變項對其有直接效果的影響。被害偏差、是

否毒品亦有間接效果，而親人偏差、刑期則僅有間接效果，前述變項均係

分別經由處遇參與、壓力感再對不良適應產生間接效果，如圖 8-4-1。除刑

期外，餘變項之效果係數不論直接或間接效果均達顯著水準。解釋變項以

壓力感的影響力最大(.417***)、其他依序為被害偏差(.231***)、低自我控

制(.225***)、是否毒品(.146***)、依附關係(-.115***)、親人偏差(.086***)、

處遇參與(-.057*)，最後刑期(.019)的影響力最小。即當女性受刑人的壓力

感越大、被害偏差行為越多、低自我控制傾向越明顯、非毒品犯、依附關

係越弱、親人偏差越多、處遇參與越少、刑期越長，其不良適應的問題越

嚴重。 

若依變項為需求時，親人偏差、是否毒品、處遇參與、壓力感、社會

支持、不良適應等六個變項對其有直接效果的影響。親人偏差、是否毒品、

處遇參與、壓力感亦有間接效果，而是否結婚、低自我控制、依附關係、

不良環境、被害偏差、刑期則僅有間接效果，前述變項均係分別經由處遇

參與、壓力感、社會支持與不良適應再對需求產生間接效果，如圖 8-4-1。

除是否結婚、不良環境、處遇參與間接效果外，餘變項之效果係數不論直

接或間接效果均達顯著水準。解釋變項以不良適應的影響力最大

(-.159***)，其他依序為親人偏差(.141***)、是否毒品(-.135***)、處遇參與

(.121***)、社會支持(-.084**)、被害偏差(.070***)、依附關係(-.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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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自我控制(.036***)、刑期(.029**)、壓力感(.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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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2 自變數對中介變數影響效果分析 

自變數 
中介變數 

處遇參與 壓力感 社會支持 

是否結婚   .066
+
 

親人偏差  .206***  

依附關係   .265*** 

不良環境   .068
+
 

被害偏差 -.119*** .245***  

刑  期 .106** .061
+
  

是否毒品 -.070* .117*** .130*** 

註：+<.10;* p<.05; ** p<.01; *** p<.001 

 

表 8-4-3 各變數對在監不良適應與處遇需求影響效果分析 

ᴞ  
Ṽ  

ᴞ  
Ṽ  

Лṏ  Ḗ Лṏ  Ḗ 

ᵅᴞᶺ ạ   ╥ᵡ◖₇   

᾿ Ὠ .225***  ᾿ Ὠ .094** -.162*** 

Ὠ  .036*** Ὠ .052*** .027* 

Ὠ .225*** .036*** Ὠ .146*** -.135*** 

Ϣ       

᾿ Ὠ  .086* ᾿ Ὠ -.057* .130*** 

Ὠ .086*** .055*** Ὠ  -.009
+
 

Ὠ .086*** .141*** Ὠ -.057* .121*** 

Ṽ  …   ϩ    

᾿ Ὠ -.115***  ᾿ Ὠ .417*** .200*** 

Ὠ  -.041*** Ὠ  .066*** 

Ὠ -.115*** -.041*** Ὠ .417*** .266*** 

   ῂ ќ═   

᾿ Ὠ .122***  ᾿ Ὠ  -.084** 

Ὠ .109*** .070*** Ὠ   

Ὠ .231*** .070*** Ὠ  -.084** 

֑    Лṏ    

᾿ Ὠ   ᾿ Ὠ  .159*** 

Ὠ  .029** Ὠ   

Ὠ  .029** Ὠ  -.159*** 

註：+<.10;* p<.05; ** p<.01; *** p<.001 

參考書目：Hair, J. F. Jr., Anderson, R. E., Tatham, R. L., & Black, W. C.(1992).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with reading(3rd ed.) New York, NY: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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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1.各國女性受刑人收容現況與趨勢 

根據本研究第二章第一節有關各國女性犯罪現況介紹，歸納如下： 

（一）女性受刑人收容情形 

根據本報告中比較的國家發現，女性受刑人人數佔全體受刑人的比率

均在 10％以下，從德國 5.4%、日本 5.9％、瑞典 6.8％、美國 9.1％到我國

9.9%不等。各國對於女性受刑人的態度與政策均有別於男性受刑人。有些

國家對女性受刑人的政策並不寬鬆，在這些不寬鬆的國家裏，女性受刑人

的收容場所是較擁擠，而瑞典和德國則採較為社區化政策。 

（二）女性受刑人收容趨勢  

隨著時間的變化女性受刑人的監禁情形在所調查國家中，有很大的不

同。有些國家的女性受刑人人數呈現快速增加的情形，如美國、澳洲，有

些國家則呈現相對地穩定的情況，如芬蘭、法國，這樣的現象可以視為各

國於監禁女性刑事政策的不同態度。 

（三）女性受刑人的特性 

各國女性受刑人平均年齡大約是 30 或以上。女性受刑人的犯罪類型

類似，而在質的方面，則以毒品犯罪最為嚴重，其次為財產犯罪，然而暴

力犯罪亦有逐年攀升趨勢，但有些國家女性受刑人的毒品犯罪很低，例如

芬蘭，但該國女性受刑人有較多的人的犯罪類型是嚴重暴力犯罪。 

（四）女性受刑人被害與問題 

各國女性受刑人入獄的原因都很相似，在每個國家女性受刑人的地位

都非常不利，很多女性的背景都是虐待、暴力與毒品的問題，當中也有不

少精神與心理方面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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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國女性受刑人處遇措施 

本研究於第二章第三節中簡要介紹我國、美國、日本、瑞典和德國有

關女性犯罪人之處遇，從這些國家的比較可以獲得歐美和日本等國女性犯

罪人之矯治處遇現況，作為我國處遇之參考，茲彙整如下（參見表 9-1-1）： 

（一）機構型態： 

由於各國女性受刑人數均顯著低於男性（大都佔 10％以下），因此有

關於女性受刑人之收容機構型態與我國相似，除獨立女子矯正機構外，尚

有將女性受刑人附設於男性矯正機構。就女性受刑人人數觀之，我國、日

本和德國約 4,000 餘人，而美國則高達 209,980 人，獨立女子監獄規模也

最大，瑞典人數最少，僅 711人。雖然日本和德國女性受刑人數與我國相

當，日本各女子矯正機構收容人數分佈較平均（大都約 500 人左右），而

德國則採低收容額，收容人數均低於 100人。 

（二）針對女性需求處遇方案 

由於國際間倡導兩性平權觀念，女性受刑人之人權逐漸受重視，各國

均有針對女性與母親特性設計之處遇措施；尤其是親職教育格外受到重

視，美國、瑞典和德國均針對女性受刑人實施家庭重建方案；尤其是瑞典

和德國，特別強調女性受刑人的社會關係、社區連結和工作維持的處遇措

施，如休假返家或白天外出工作等。 

（三）受暴/性侵輔導計畫 

近年我國女子矯正機關開始重視女性受刑人被害經驗的輔導方案，相

似的方案亦在美國、德國和瑞典推行中，但形式或有不同，瑞典和德國強

調關懷服務與心裡治療；在德國，如有精神疾病（如憂鬱症），則可接受

監外精神科醫師專業治療；而美國則將輔導與協助擴及貧窮女性犯罪人。 

（四）作業與技訓 

在我國，多數女性受刑人參與作業，部份女性受刑人可接受烘焙、美

容、美髮等技能訓練；在美國，則女性受刑人可接受教育、電腦訓練與職

業訓練；而瑞典和德國則強調受刑人與社會接觸，罪刑較輕之女性受刑人

白天可外出接受職業訓練或工作，以免女性因犯罪而被社會邊緣化。 



 345 

（五）衛生醫療 

除日常衛生醫療照顧、傳染病預防/篩檢和疾病保外就醫外，各國均相

當重視女性受刑人之懷孕、生產照護；而德國與瑞典相當重視成癮行為的

治療，在德國除藥癮治療外，部份女子矯正機構提供替代療法。 

（六）攜子入監 

攜子入監為女性受刑人特有的問題，也是不得已的措施，若非能夠提

供良好的收容環境（足夠空間、與社會連結、去監獄化），除德國外（子

女年齡為 3～6歲），大多數國家對於攜子入監均採取較保守政策，美國、

日本、瑞典和我國修訂方案均以未滿一歲為原則，以顧及嬰兒哺乳和安全

感的需求；瑞典和德國對於攜子入監環境相當重視，與一般女性受刑人分

開收容於接近社區化環境，以免子女感覺母親被監禁。德國是各國中提供

攜子入監條件和環境最佳和成本最高的國家，因此子女和母親在一起的時

間也最久，監禁期間子女可在社區上幼稚園和接受學校教育；母親如違規

或犯罪，會避免在子女面前處罰；如再犯則須與子女分開，並接受封閉式

監禁，近年統計結果顯示德國攜子入監女性受刑人再犯率在 10％以下。 

（七）社會復歸協助 

監禁釋放前與社會的銜接措施相當重要，也是受刑人能否順利重返社

會的關鍵；在我國，主要由更生保護會或民間社會福利團體協助；如有安

置或治療需求者，則由矯正機關協助轉介，毒品犯則由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進行個案管理或接受替代療法。在美國有出獄前釋放計畫，瑞典和德國處

遇計畫及相當重視社區連結，採取較開放措施外，瑞典女性受刑人可依處

遇結果轉入開放式或社區處遇，使受刑人逐步復歸社會。 

（八）中間性或開放式處遇 

除機構監禁外，美國、日本、瑞典和德國的女性受刑人可接受社區處

遇方案，我則在台中女子監獄附設外役分監，收容之女性受刑人可於監外

從事勞務，表現優異或親人喪亡可返家探視；日本在離開刑務所（監獄）

後可至中途之家；而瑞典因大量採取社區密集監控與電子監控，使監獄受

刑人數大量減少。很顯然瑞典和德國因為監禁政策強調社會接觸，而使女

性受刑人在執行期間仍有機會與家人持續接觸和保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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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1  各國女性受刑人處遇措施比較分析 

處遇 中華民國 美國 日本 瑞典 德國 

機構

型態 

女性受刑人約

4,577人，三所

獨立女子監獄， 

19個附設於男

性收容機構，人

數約在 7~1,200

人之間 

約 209,980

人，108個女

子處遇機

構，部份獨

立，部份附設

男性機構；人

數約在 58~ 

2,302人之間 

共收容約4,797

人， 5所女子

監獄,2個附設

於男性機構，

人數約在 300

～650人之間 

約 711人， 4

所女子監

獄，小型地區

監獄，一個男

監收容女性

受刑人，人數

約在 10~95

人之間 

約 4,089人， 

六個州有獨立女

監，其他地區的女性

收容機構附設於男

監；人數約在 12~75

人之間 

處遇 

方案 

針對女性與母

親特性之處遇

方案 

親職教育、家

庭重建、物質

濫用治療方

案等 

針對女性與母

親特性之處遇

方案 

重視與社區連

結，可出監工

作/休假返

家；親職教育 

重視受刑人與家人

和社會的接觸；親

職訓練，物質濫用

治療方案 

被害

輔導 

家暴/性侵害被

害輔導方案 

貧窮/家暴與

性侵特殊方案 

NA 關懷服務與

治療 

可接受監外專業醫

生治療 

職業 

訓練 

作業與技能訓

練烘焙、美

容、美髮等 

學校教育、電

腦訓練、職業

訓練 

提供義務教育/傳

統和現代工藝/

縫紉/美容等 

職業訓練 開放式監獄白天可

外出工作 

衛生

醫療 

懷孕/生產/傳染

病預防/篩檢/抹

片檢查/可保外

就醫 

懷孕、生產、

傳染病預防/

篩檢、就醫 

設醫務課負責

女性受刑人醫

療 

毒品/酒精治

療 

醫生外聘，基本保健

和牙醫，可監外就

醫，藥癮治療、替代

療法 

攜子

入監 

未滿三歲，可

延長六個月；

將修訂為未滿

一歲，可延長

六月 

部份機構可

攜子入監至

三個月，但紐

約州可至一

歲六月 

一歲以下，可

延長六個月 

一歲以下，提

供公寓式舍

房，避免子女

感覺母親被

監禁 

大都可至三或四

歲，在開放式家庭住

宅可至六歲和上

學，母親如再犯則與

子女分開，移至封閉

式機構監禁 

社會

復歸 

毒品犯出監輔

導、更生保護

會、社福團體 

出監前釋放

計畫 

NA 監獄和觀護部

門決定由監禁

處遇轉入開放

式或社區處遇 

轉介藥物濫用者至

社區協助女性復歸

的開放機構 

社區

或中

間性

處遇 

台中女監外役

分監二級以上

非累犯、悛悔

實據者，成績

優異或親人喪

亡可返家探

視。 

社區處遇方

案 

中途之家、開放

式社區處遇 

輕罪密集監

督/電子監

控，在監服刑

時可外出接

受職業訓練

或治療 

開放式監獄白天可

外出工作；無脫逃/

再犯風險者允許休

假幫助重新融入社

會，每年 21天，部

份監獄每週末可返

家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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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女性犯罪趨勢與特性 

根據 2000～2009 官方資料分析，以及 883 位女性受刑人問卷調查結

果，我國女性犯罪趨勢與特性如下： 

（一） 犯罪與監禁人數：2000～2009 年間女性因犯罪而被判刑者緩還上升，無

期徒刑以犯罪類型則集中於暴力犯罪、財產暴力犯罪與製造運輸販賣一

級毒品。2002～2009 年緩起訴快速成長，有利於轉向策略的發展與減少

女性受刑人的入監數，而女性受刑人逐年新收人數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 

（二）犯罪類型：2000～2009 年女性犯罪人裁判科刑之犯罪類型集中於財產犯

罪、竊盜、詐欺、毒品、賭博與違安駕駛等，約佔 69.19％，暴力犯罪數

佔的比率逐年降低，不論在案件數或發生率均是成長最快速的犯罪類

型。問卷調查結果與官方資料相似，值得重視的是受刑人中約 58％為毒

品結合犯。 

（三）物質濫用：如以人次計算，海洛因（48.34％）與安非他命（44.12％）

是新收女性受刑人濫用物質中最普遍的藥物（為計算二者混用）；強力

膠、古柯鹼、酗酒、MDMA的使用人數則不多。 

（四）偏差行為：新收女性受刑人中肄業的比率極高，約 41.07%，為一般學生

中輟率（約 0.3％）的 136.9倍，68.8％的女性受刑人曾經抽菸。 

（五） 執行刑期：刑期二年以上受刑人的人數增加幅度大於刑期二年以下的受

刑人人數，未來長刑期的新收女性受刑人之比率與人數應會增加，反之

短刑期者的比率會降低，對收容結構將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即重刑與

年老的受刑人將逐漸成為監獄中的主要收容對象。 

（六）執行犯罪件數與在累犯：2000～2009 年女性犯罪人的執行件數愈來愈

多，2 件以上案件者的比率從 2000 年的 21.18%開始逐漸下降至 2009 年

的 49.33%；初犯所佔各年的比率係呈現逐漸減少的趨勢。再犯與累犯於

各年的人數比率則是不斷增加。 

（七）人口特性：99.2％女性受刑人為成年犯，年齡以 29歲以下的年齡層

人數最多達佔 49.63%，其次為 30至 39歲佔 29.28％；教育程度以國中(含

肄業) 39.06%最多，其次為高中(含肄業) 38.94%，二者合併佔 78％，但新

收女性受刑人的教育程度有愈來愈高趨勢。婚姻狀況為已婚者佔 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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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70.64％為單身（約 34.46％），和婚姻不健全者（36.18％）；外國籍

受刑人以中國大陸（36.17％）、越南（27.20％）和印尼（20.60％）均多。 

四、女性犯罪原因：12位女性受刑人訪談結果 

（一）家庭功能不健全：從 12位訪談對象的成長背景來看，可以發現不

少女性犯罪人來自於經濟困難或雙親功能不健全的家庭，所受的教

養有些極度嚴厲，有些面臨到父母親寬嚴不一致的不良教養，甚至

有些女性犯罪人的家人本身就有賭博、喝酒、吸毒等偏差及犯罪行

為。其中 1/4受訪者在成長過程中曾遭受性侵害或家暴；官方資料

分析則發現，女性受刑人的男性親屬的偏差行為明顯高於女性親

屬，女性親屬中，姐妹的偏差行為又高於母親。 

（二）弱學校依附與偏差：從女性受刑人的學校生活來看，她們的最高學

歷均至少到國中畢業，然而有超過一半的個案有過逃學、休學或中

輟經驗，且對於學校課業表現較不投入，成績大多屬於中等或偏低。 

（三）接觸偏差或犯罪朋友：在交友經驗上亦呈現差別接觸理論所陳述之

特質，頻繁接觸犯罪朋友、向犯罪朋友學習行為及技巧，不斷增加

偏差友伴，而與一般正常朋友絕緣，這樣的現象在吸毒者身上尤其

明顯。 

（四）婚姻關係較不穩定：觀察女性犯罪人的婚姻關係及親子關係可以發

現，有超過半數的個案不是沒有穩定的婚姻（或同居）關係，就是

婚姻（或感情）不睦，亦即，女性犯罪人在異性關係的情感支持上

常遭遇挫折。然而對女性犯罪人而言，育有子女是她們心靈上的慰

藉，子女是她們心之所繫的牽掛對象。 

（五）經濟弱勢：就女性犯罪人的工作經驗言，她們大多從事服務業及勞

工，且以臨時性之工作居多，對於毒品犯來說，工作薪水永遠不夠

用，因為再怎麼賺錢都不足以支付買毒品的花費。 

（六）偏差休閒或嗜好：在入監前的休閒型態上，毒品犯比起非毒品犯，

相對地處於不正常的作息狀態，甚至毒品犯還將犯罪行為視為休閒

活動之一；12位受訪個案中，有高達 10位個案表示入監前有抽菸、

嚼檳榔、喝酒、吸食毒品、服用藥物（安眠藥等）、飆車、賭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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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等情形之一，而僅有 3個個案認為自己完全沒有這些習慣。 

（七）重大生命事件影響：（1）親人生病或死亡；（2）接觸偏差伴侶人或

偏差朋友/家人是生命重大轉折；（3）接觸偏差他人；（4）學校適應

不良而離開學校；（5）開始吸毒，因吸毒而持續犯罪；（6）懷孕生

子或墮胎；（7）進入刑事司法體系；（8）被害經驗。 

（八）毒品衍生犯罪與再犯：從女性犯罪人的犯罪歷程觀之，本次受訪的

12位個案中，所有的累再犯都跟毒品犯罪有關，不只是單純的施用

毒品犯，也有因毒品而衍生其他犯罪的毒品結合犯，從毒品犯的犯

罪經驗可以看出，她們很早就開始接觸毒品，之後便持續不斷地犯

罪，入監經驗也多；所有的初犯都是與毒品無關之犯罪類型，無論

是殺人、詐欺、或侵佔公款，究其犯罪原因，與她們的成長環境及

基本背景有最大關係。 

五、 女性受刑人處遇經驗與需求 

（一）新入監訊息來源：逾半數的女性受刑人表示主要來自獄友同房的提

供（除「接見或通信規定」約 48％）；約 45％的女性受刑人認為管

教人員主提供有關「醫療衛生問題處理」、「如何購買生活必需品」、

「違規或處罰情形」和「假釋/累進處遇規定」等方面的訊息；另逾

三分之一的女性受刑人表示，生活手冊為其獲得「假釋/累進處遇規

定」訊息的主要來源。 

（二）新入監訊息需求：而在各類型女子矯正機關中，初入監女性受刑人

對各項訊息需求最為殷切者為「假釋/累進處遇規定」和「作業或技

能訓練狀況」；其次在女子監獄和附設女監的訊息需求則為「生活作

息規定」，在女子分監則為「醫療衛生問題處理」。 

（三）教化頻率：女性受刑人所參與教化活動以「宗教教誨」最多，其次

為「教誨師個別輔導」，再其次為「球類/體能運動」等。矯正機關

型態確實會影響女性受刑人接受各項教化處遇之機會，專業化女子

監獄或較具規模之處遇機構（附設女監）能夠提供較多的教化活動。 

（四）教化需求：女性受刑人對「懇親會」之需求最高，其次為「球類/

體能運動」，再其次為「教誨師個別輔導」、「文康活動」等。如能加



 350 

強「懇親會」和「文康活動」的舉辦，應能強化女性受刑人教化之

功能。 

（五）戒護管理：98%左右的女性受刑人對管教人員相當順從，且超過 87%

的女性受刑人認為管教人員的態度友善。但亦約有 23.8%女性受刑

人不認同「監獄管教人員管教方式明確」，因此對於管教相關規定之

執行仍有努力空間。 

（六）工場作業：女性受刑人在各項參與作業認知上，最高為「參加工場

作業可以養成勞動的習慣」，其次為「參加工場作業可以讓您不會感

到生活單調」，再其次為「喜歡參加工場作業」等。71.9%的女性受

刑表示「若有自由選擇機會願意參加作業」。 

（七）技能訓練：受訪樣本中約 58％曾於矯正機關接受技能訓練，但高達

93.3％的女性受刑人表示「若有自由選擇機會願意參加技訓」，顯示

技訓參與機會仍有提高的空間；最想接受的訓練或課程以「烹飪、

烘焙、餐飲」為最高，其次為「電腦課程」，再其次為「美容、美髮

或美甲」等。但女性受刑人教育程度不同技訓需求也不同。各項參

與技能訓練認知上，最高為「參加的技能訓練可以讓您不會感到生

活單調」，其次為「喜歡自己所參加的技能訓練」，再其次為「參加

技訓使您養成勞動的習慣」。對於技訓感受結果與作業相似。 

（八）疾病醫療：約佔 72％受訪者表示需要或非常需要「治療疾病或取

藥」；女性受刑人罹患之疾病以「牙科疾病」為最多，其次為「意外

事故受傷」，再其次為「皮膚病」、「婦科疾病」、「心臟病、高血壓或

心血管疾病」和「感染 C型肝炎」等。 

（九）攜子入監：2000～2009年間攜子入監共 236人次，其中以 2008年

70 人為最多，長期觀察我國女性受刑人攜子入監的需求有逐年增加趨

勢。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攜子入監的女性受刑人絕大多數是毒品犯（約

佔 86.7％）。小孩與母親一起在監執行期間最需要的幫助是「安全生

活環境」、「醫療照顧」、「育兒知識與方法」和「教育資源」。 

六、女性受刑人監禁壓力與家庭支持 

（一）生活壓力：女性受刑人入監前之生活壓力經驗前 5項為「家庭經濟



 351 

明顯變壞或來源中斷」、「父親過世」、「離婚」、「自己懷孕生產」和

「與配偶發生爭吵」。入監後則以「家庭經濟明顯變壞或來源中斷」

經驗最多，大約 20％，而「重要親戚或好朋友過世」，大約佔 10％，

其次為「子女無人照顧」、「父母無人照顧」和「配偶、父母或子女

重病或重傷住院」等，均未超過 1 成。然而在監執行女性受刑人生

活壓力最大的來源係來自對家人的牽掛，其次才是經濟。 

（二）監禁壓力：女性受刑人監禁壓力經驗與遭禁壓力影響程度之前 8項

相同，依序為：「環境悶熱」、「舍房空間狹小」、「合作社販售物品昂

貴」、「運動次數或文康活動不足」、「對累進處遇和假釋感到壓力」、

「供水（飲水或洗澡水）不足」、「擔心與重病或有傳染病者同房」

和「醫療設備不足」。 

（三）社會支持：在女性受刑人主要的 8種家庭支持中，均是「非毒品犯

受刑人」所得到的家庭支持大於「毒品犯受刑人」。顯示毒品犯之處

遇期間的家庭關係較為薄弱，更需要協助重建家庭關係。 

七、在監適應狀況 

（一）生理適應：入監前的疾病問題前三項為牙科疾病（22.3%）、意外事

故受傷（21.9%）和心血管疾病/C 型肝炎各約佔 10%；而入監後才

發生的疾病中，前三名為牙科疾病佔 15.9%，皮膚病佔 13.7%，婦科

疾病佔 6.7%。而罹患具有傳染性的 HIV、B型肝炎、C型肝炎等傳

染性疾病比例亦約 5.2%至 12.2%之間。 

（二）心理適應：無論在何種女子矯正機關執行徒刑，女性受刑人之憂鬱

傾向之平均數並無顯著差異。入監 1年以下者及執行 4年以上者的

憂鬱傾向，高於 1年以上未滿 4年者；新收入監 1年以下者，及執

行 4年以上之女性受刑人，加強心理輔導措施，以減低其憂鬱傾向，

並減輕管教上之困擾 

（三）行為適應：在三類型女監中，以「與同學發生衝突/爭吵」、「因違監

所規定而被處罰」為較常見行為問題；就犯罪類型而言，暴力犯與

毒品結合犯之違規行為平均數較高，且顯著高於財產犯。 

八、 更生面臨問題與協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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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臨問題：官方資料分析顯示，受刑人出監的困擾為職業難覓和經濟

困擾；問卷調查亦獲相似結果，「找不到工作，生活有問題」為首要

面臨問題，就毒品犯而言，「無法擺脫毒友或犯罪朋友」、「家人不能

接納自己」、「沒有居住的地方」也是主要擔心的問題。非毒品犯則

以「遭受別人不公平對待或歧視」和「債務或賠償問題」為主。 

（二）協助需求：官方資料與問卷調查結果均顯示，出監時需要的協助仍

係以就業或經濟方面為主，如：協助就業輔導或介紹工作」、「協助

職業訓練」、「提供與更生保護會聯絡方式」。 

九、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之差異 

本研究第七章為各類型女性犯罪之差異分析，分析時將女性受刑人分

為：（1）單純毒品犯；（2）毒品結合犯；（3）詐欺犯；（4）財產犯；（5）

暴力犯；（6）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等六類，共計 862人。除人口特性外，

各分量表之差異分析結果摘要於表 9-1-2。 

（一）人口特性之差異：在年齡方面，女性受刑人以毒品結合犯之平均年

齡最小，其次為單純毒品犯，平均年齡最大者為財產犯。子女數方

面，詐欺犯與財產犯之子女數顯著多於較年輕的毒品結合犯和單純

毒品犯；婚姻方面，女性受刑人以詐欺犯、財產犯和製造/運輸/販賣

毒品犯之婚姻相對較穩定，而約 80%的毒品犯或毒品結合犯之婚姻

狀況是處於單身或不健全的狀態婚姻結構。父母職業方面，單純毒

品犯和毒品結合犯之父親大約有 5至 6成從事「工/服務業/其他」；

單純毒品犯和財產犯之母親大約有 7成為「家管/無業」者。與毒品

犯罪有關（單純毒品犯、毒品結合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之女

性受刑人國小以前的主要教養多為隔代教養。 

（二）社會與自我控制：毒品結合犯之家庭依附最低，且顯著低於製造/

運輸/販賣毒品犯與財產犯。暴力犯之配偶依附最低，且顯著低於財

產犯；在學校依附方面，女性受刑人之學校依附程度最高為財產犯，

其次是詐欺犯，最低者則為毒品結合犯和單純毒品犯。在自我控制

方面，毒品犯與毒品結合犯之低自我控制傾向最高，且顯著高於詐

欺犯和財產犯；整體而言，施用毒品及其結合犯之社會控制較其他

類型女性犯罪人薄弱，且低自我控制傾向較高，此亦不利於女性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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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施用者的社會復歸。 

（三）被害與偏差：暴力犯有最多的被害經驗，其次為毒品結合犯；而毒

品犯與毒品結合犯有較多在國中期間即有偏差行為（如：逃學、中

輟），毒品結合犯的偏差行為與服刑次數顯著高於詐欺犯和財產犯。

因此，各犯罪類型中，毒品結合犯中有較多早發犯，且其偏差與犯

罪問題亦最為棘手。 

（四）矯治處遇：整體「教化輔導頻率」、「教化輔導需求」、「作業參與」、

「技訓參與」和「戒護管理」之認同與配合，均以製造/運輸/販賣毒

品犯之平均數最高，此或與其刑期較長有關。刑期較短的詐欺接受

教化頻率較低，且顯著低於毒品犯、毒品結合犯和暴力犯，財產犯

製接受教化頻具則顯著低於毒品結合犯和製/運/販賣毒犯。在技訓參

與方面，暴力犯和製/運/販賣毒犯則顯著高於詐欺犯和財產犯。戒護

管理和作業參與方面則六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無顯著差異。 

（五）壓力與社會支持：六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之整體生活壓力與監禁壓

力感受無顯著差異，但詐欺、財產和暴力犯的人際壓力則顯著高於

毒品犯和毒品結合犯；而毒品犯和毒品結合犯之接見壓力則顯著高

於詐欺犯和財產犯；同時毒品結合犯在處遇期間的社會支持最為薄

弱，且顯著低於財產犯。亦即對大多數女性受刑人而言，生活與監

禁壓力感受程度是相似的，但毒品結合犯之家庭支持與接見/通信頻

率顯然低於其他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 

（六）在監不良適應：各犯罪類型女性受刑人之心理與生理不良適應並無

顯著差異，但暴力犯有較多的違規行為，且顯著多於財產犯。 

（七）更生問題與需求：毒品犯與毒品結合犯出監時會擔心較多的問題，

且顯著多於詐欺犯與財產犯；此外，對出監後各項服務的需求，單

純毒品犯和暴力犯顯著多於財產犯；毒品結合犯顯著大於詐欺犯、

財產犯、暴力犯和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 

表 9-1-2  各類型女性受刑人各分量表差異分析摘要表 

變 數 
差異 

顯著度 
備註 變 數 

差異    

顯著度 
備註 

家庭依附 ** D>B; F>B 作業參與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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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依附 * D>E 技訓參與 ** E,F>C,D 

學校依附 *** A,B<C,D,E,F 戒護管理 NS  

低自我控制 *** 
A, B >C,D； 

B>F；E>D 
生活壓力 NS -- 

偏差友伴 *** 
A>E; B>E, 

F>D；E>C 
總監禁壓力感 NS -- 

遊樂休閒 *** 
B>A,E,F C,D 

A,E,F >C,D 
監禁人際壓力 *** C,D,,E>A,B 

被害經驗 *** 
B>D;B>F 

E>D;E>F 
接見壓力 ** A,B>C,D 

轉學次數 * B>C 社會支持 *** D＞B 

逃學中輟 *** A,B,E>C,D；B,E>F 心理不良適應 NS -- 

偏差行為 *** 
B>C;B>D; B>F 

E>C;E>D 
生理不良適應 NS -- 

有罪判決次

數 
*** A,B>C,D,E,F 行為不良適應 ** E >D 

教化頻率 ***  
A, B,E＞C； 

B, F＞D 
出監面臨問題 *** A,B＞C,D 

教化需求 * F>A 出監協助需求 *** 
A,B,E＞D 

B＞C,E,F 

* p<.05; ** p<.01; *** p<.001; NS表示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註：A=單純毒品；B=毒品結合犯；C=詐欺犯；D=財產犯；E=暴力犯；F=製/運/販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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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女性受刑人在監適應與需求影響因素 

研究女性受刑人在監適應之測量變項為憂鬱傾向、生理適應、違規行

為；需求之測量變項則為教化需求、醫療需求、出監面臨問題及出監協助

需求。前述各變項之影響因素，茲就本研究第八章分析結果，摘要如表

9-1-3、表 9-1-4，並說明如下，： 

(一)在監適應影響因素 

1.憂鬱傾向：具有下列特徵者，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依附和學校依附越差、

低自我控制的程度越高、被害經驗越多、非毒品犯、執行時間越長、

個人壓力越高、人際壓力感越高、環境壓力感越高、作業管理壓力感

越高、接見壓力感越高、家庭支持越差、越無法認同或配合戒護管理

與作業參與的女性受刑人，其憂鬱傾向越高。即有上述特徵的女性受

刑人，入監後的心理調適較不容易，而有較高的憂鬱傾向。 

2.生理適應：具有下列特徵者，父親偏差行為越多、被害經驗越多、偏差

行為越多、轉學次數越多、初執行年齡越大、婚姻壓力越高、個人壓

力越高、親人壓力越高、人際壓力感越高的女性受刑人、技訓參與認

同越差、醫療頻率越高的女性受刑人，其生理適應的問題越多。即有

上述特徵的女性受刑人，執行期間有較多各種的生理疾病。 

3.違規行為：具有下列特徵者，學校依附越差、配偶依附越差、低自我控

制的程度越高、被害經驗越多、偏差行為越多、執行時間越久、執行

次數越少、個人壓力越高、人際壓力感越高、環境壓力感越高、接見

壓力感越高、家庭支持越差、對戒護管理越不認同、醫療頻率越高的

女性受刑人，其違規行為將越多。即有上述特徵的女性受刑人，執行

期間違反監獄紀錄的次數較多。 

就各變項的影響效果而言，發現以被害經驗、個人壓力、人際壓力感

等三個變項對女性受刑人的各種在監適應的影響效果最為普遍。這三個變

項對憂鬱傾向、生理適應與違規行為均有顯著的影響力，且當女性受刑人

在這三個變項的感受或經驗程度越高，越不利其在監的心理、生理與行為

等方面的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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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3 女性受刑人在監適應影響因素摘要表 

自變數 

依變數 

自變數 

依變數 

憂鬱傾向 生理適應 違規行為 憂鬱傾向 生理適應 違規行為 

教育程度 +/***    婚姻壓力  +/*   

家庭依附 -/*    個人壓力 +/**  +/***  +/**  

學校依附 -/***   -/**  親人壓力  +/***   

配偶依附   -/*  人際壓力感 +/***  +/***  +/*  

低自我控制 +/***   +/*  環境壓力感 +/***   +/**  

父親偏差  +/*   作業壓力感 +/***    

被害經驗 +/***  +/***  +/***  接見壓力感 +/*   +/*  

偏差行為  +/**  +/***  家庭支持 -/*   -/*  

轉學次數  +/*   戒護管理 -/***   -/***  

是否毒品 +/**    作業參與 -/**    

執行時間 +/*   +/**  技訓參與  -/**   

初執行年齡  +/**   醫療頻率  +/***  +/*  

執行次數   -/**      

註：「+」表示自變數對依變數有正向影響力，「-」表示自變數對依變數有負向影響力。 

* p<.05; ** p<.01; ***p<.001 

(二)需求與出監面臨問題影響因素 

1.教化需求：具有下列特徵者，子女數越多、有工作、與偏差友伴接

觸越多、低自我控制的程度越低、配偶偏差行為越多、親人偏差行為越多、

執行時間越久、婚姻壓力越高、扶養壓力越高、人際壓力感越高、健康壓

力越高、家庭支持越佳、教化頻率越高、作業參與認同越高、憂鬱傾向越

高、生理適應問題越多的女性受刑人，其教化需求的程度將越高。即有上

述特徵的女性受刑人，執行期間對於教化處遇有較高的需求。 

2.醫療需求：具有下列特徵者，年齡越大、未婚/婚姻不健全者、與偏

差友伴接觸越多、被害經驗越多、偏差行為越多、執行時間越久、婚姻壓

力越大、個人壓力越大、健康壓力越大、醫療頻率越高、憂鬱傾向越高、

生理適應問題越多的女性受刑人，其醫療需求將越高。即有上述特徵的女

性受刑人，執行期間對於醫療處遇有較高的需求。 

3.出監面臨問題：具有下列特徵者，無工作者、家庭依附程度越差、

學校依附程度越差、親人偏差行為越多、被害經驗越多、執行次數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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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壓力越高、扶養壓力越高、環境壓力感越高、作業壓力感越高，家庭

支持越差、對戒護管理的認同越差、作業參與的認同越高、憂鬱傾向越高、

生理適應的問題越多的女性受刑人，其對出監面臨問題的擔心程度也越

高。 

4.出監協助需求：具有下列特徵者，家庭依附程度越差、被害經驗越

多、毒品犯者、初判決年齡越低、個人壓力越高、扶養壓力越高、人際壓

力感越高、接見壓力感越高、家庭支持越差、作業及技訓參與的認同越高、

憂鬱傾向越高、生理適應問題越多、違規行為越多的女性受刑人，其出監

協助的需求程度也越高。 

從需求與更生問題影響因素的分析結果可知，在監適應-憂鬱傾向、生

理適應，越不佳的女性受刑人其在監的教化、醫療處遇需求與對更生問題

的擔心及需協助的程度都越高，且憂鬱傾向、生理適應二個變項對全部需

求與更生問題的變項均有顯著的影響力。 

表 9-1-4 女性受刑人需求與更生問題影響因素摘要表 

變數 
教化 

需求 

醫療 

需求 

出監面

臨問題 

出監協

助需求 
變數 

教化 

需求 

醫療 

需求 

出監面

臨問題 

出監協

助需求 

年齡  .+/***   個人壓力  +/***  +/** 

子女數 +/*    扶養壓力 +/**   +/***  +/***  

有無工作 +/**  -/**  人際壓力感 +/**   +/*** 

家庭依附   -/*** -/*** 環境壓力感   +/*  

學校依附   -/***  作業壓力感   +/**  

偏差友伴 +/** +/**   健康壓力 +/* +/**   

低自我控制 +/**    接見壓力感    +/* 

配偶偏差 +/*    家庭支持 +/*   -/** *  -/***  

親人偏差 +/*  +/***  教化頻率 +/***    

被害經驗  +/*  +/***  +/***  戒護管理   -/**  

偏差行為  +/*   作業參與 +/*   +/***  +/**  

是否毒品    -/*** 技訓參與    +/* 

執行時間 +/* +/*   醫療頻率  +/***   

初判決年齡    -/*** 憂鬱傾向 +/**  +/**  +/***  +/***  

執行次數   +/***  生理適應 +/**  +/***  +/***  +/***  

婚姻壓力 +/***  +/*  +/***   違規行為    * 

註：「+」表示自變數對依變數有正向影響力，「-」表示自變數對依變數有負向影響力。 

* p<.05;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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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處遇政策方向建議 

（一）持續發展適於女性需求之處遇：各國女性受刑雖為少數（低於

10%），近年由於國際間倡導兩性平權觀念，女性受刑人之人權逐漸

受重視，且女性在生理特徵、犯罪特性、社會角色（如：母親角色）、

犯罪與再犯原因等均有別於男性，各國均有針對女性與母親特性設

計之處遇措施；多數國家對於女性受刑人之處遇逐漸獨立於男性機

構或採分別監禁（參見本章結論單元）；無論是獨立或附設女子矯正

機構，大都盡可能設計符合女性需求之處遇目標與措施（參見第二

章第三節）；如：女性受刑人配合度及服從性較高、在監適應能力亦

較佳，故在戒護管理上採取較寬容管教方式，重視女性的生活與給

養特殊需求等。其中歐洲國家由於刑事政策較為寬鬆，女性受刑人

數較少，最能落實符合女性的處遇政策。比較我國與各國女性受刑

人處遇（參見表 9-1-1），在現有的制度和資源下，我國有關女性受

刑人處遇大都能符合國際處遇趨勢，實屬不易；隨著社會變遷、生

活與職業型態改變，仍應持續發展適於女性需求之處遇政策，以保

障人權和發揮處遇效果。 

（二）重視被拘禁女性與子女人權與照顧：45各國女性矯正機構收容之受

刑人以成年居多（我國約 99.2％為女性成年犯），因此在人權考量

上，除女性本身之基本權益外，仍須考量一同入監子女之基本人權

與保護。例如：懷孕、待產、生產產後復原和產後處遇等。各國對

於攜子入監之年齡規定大都採保守措施（德國例外，因處遇條件較

佳，部份機構可至六歲），未滿一歲或僅數月；目前我國正積極修訂

攜子入監年齡規定，將子女年齡調整為未滿一年，與國際趨勢相吻

合。一旦准許女性受刑人攜子入監，無論母親或子女生活條件、醫

                                                 
45
被拘禁女性的人權司法專家會議，第五次會議準備聲明的中有關拘禁的條件包括：（1）確實

保持記錄所有有關收容人的相關資訊。（2）為了能讓親友能時常探監，應儘可能安排在離女

收容人家裡附近的機構。（3）應依審判進度不同、性別、年齡分別拘禁受刑人。（4）應提供

足以滿足女性受刑人性別上所需的醫療及設施。（5）待產與育嬰的女受刑人應提供適當的設

施並訂定相關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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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和母親處遇則採寬鬆處遇與保護措施，此亦為各國有關攜子入監

共同之處遇趨勢。 

（三）逐步健全女性矯治處遇制度：我國於 1995年 12月成立全國首座女

子專業監獄，15年後（2010年）成立獨立女子看守所，朝向有利於

女性處遇方向發展；女性於刑事司法各階段處遇除羈押和徒刑執行

外，在機構建置上尚包括：少年矯治、毒品戒治、外役監處遇等，

目前大多附設於男性機構或女子監獄；在處遇方面則以男性處遇為

基礎，針對女性提出個別方案（如：戒護管理、教化輔導方案、醫

療需求、作業與技訓項目等）。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矯正機關型態

確實會影響女性受刑人接受各項教化處遇之機會，專業化或較具規

模之處遇機構能夠提供較多的教化活動；未來有關女性收容人處

遇，在處遇機構型態、人員配置、收容空間和預算等，逐步健全女

性矯治處遇制度。 

（四）重視社會關係維繫：監禁處遇具有威嚇、社會正義維護和處遇等效

果，但也隔離受刑人的社會關係和就業機會，造成犯罪人復歸社會

困難的問題。歐洲國家對於女性犯罪人之所以採取較寬鬆政策，逐

漸降低女子監獄收容人數，乃因其刑事政策重視犯罪人社會關係與

職業能力的維護，以及女性母親角色功能的扮演。本研究資料分析

結果顯示，2002 年開始實施緩起訴處分，迄 2009 年受緩起訴處分人呈

現增加趨勢，顯見各地檢署檢察官對於該處分的適用愈見普遍，應有利於

轉向策略的發展與減少女性受刑人的入監數。本研究調查結果亦顯示，女

性受刑人無論初入監時或處遇期間，家庭社會支持均有助於其處遇和適

應。因此，對於須入監執行之女性受刑人，可藉由多元的教化處遇方案，

具彈性的接見與通信作為，提供更多女性接受外役監處遇等，以社會關係

維繫或重建其社會關係。 

（五）落實復歸計畫以降低再犯：各國為協助女性受刑人順利復歸社會，

均積極推展有利於社會復歸的計畫，以維持處遇效果，降低社會隔

離所帶來的副作用；如：美國出監前釋放計畫，瑞典將處遇效果較

好的受刑人逐步轉向較開放（如外役監處遇）或社區化處遇，提高

女性受刑人與社會接觸機會，協助其復歸；德國則給予表現優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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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受刑人放假或返家探視機會，並將再犯率較高或須接受治療之

女性受刑人，在出監後轉戒治其他社區藥癮或治療機構。我國對於

受刑人社會復歸，雖有更生保護會或民間社會福利團體協助，或由

矯正機關協助轉介安置或治療，或由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進行個案管

理或轉介接受替代療法。但制度化、普遍性和深化的復歸計畫仍有

待推動，以縮短監禁與社會生活的落差，協助受刑人做好重返社會

準備。 

（六）提供被害與弱勢處遇方案：有別於男性受刑人處遇，無論是美國、

瑞士或德國，對於女性受刑人處遇策略中均提供女性被害與弱勢處

遇方案，甚至對於曾經受暴、受虐或性侵害者提供專業治療。本研

究深度訪談樣本中有 1/3受訪者有家暴或性侵被害經驗，調查樣本

中 73.5％的女性受刑人自陳遭受各類犯罪、家暴或猥褻性侵害等被

害經驗，其中曾被家人毆打或傷害 14.5%，被配偶/同軍人毆打或傷

害 34.1%，曾被猥褻/性騷擾/性侵害 14.1%；而之家人或配偶有偏差

或犯罪經驗者佔 89.4%，其中父親有偏差者佔 44.1%；配偶有偏差佔

55.9%。女性受刑人出監後仍有 5.4％擔心遭受家人性侵，27.4％表

示無法擺脫毒友，18.8％表示無均住處所。此顯示我國女性受刑人

對於被害與弱勢輔導處遇方案需求殷切。專家座談和調查結果均顯

示，近幾年國內三個女子矯正機構開始提供有被害經驗女性受刑人

團體輔導處遇方案，且獲得不錯的效果；未來可結合社會資源，擴

大類似輔導方案參與對象，甚至提供心理諮商；同時對於有嚴重被

害經驗之女性受刑人，在其即將出監時協助就業或安置處所，避免

回到有威脅或危害環境。 

（七）女性收容人高齡化配套措施：2000～2009年官方資料分析結果發

現，我國近年來的新入監女性受刑人有前科更多、年齡更長、長刑

期的人數愈來愈多趨勢。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長刑期者有較高的

憂鬱傾向，較高的監禁壓力感，較多的生理適應問題。因此，長刑

期與高齡化將增加管理的困難度，帶來更多的醫療需求。應儘早規

劃有關之收容、處遇和醫療等配套措施。  

（八）提供女子矯正機構人員接受女性處遇專業訓練：根據 2008年英國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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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大學國際矯正研究中心有關各國女性處遇政策剖繪分析結果顯示，46在

許多國家，針對女性受刑人實施不同需求監禁策略，改革女性受刑

人的監禁品質，已成為矯正處遇發展重點。該項報告特別強調應「給

與女性受刑人接觸的管理人員需接受特別的訓練」。我國矯正人員目

前已存在制度化的教育與訓練計畫，未來可針對服務於女子矯正機

構或附設機構人員，接受有關女性受刑人（或各類收容人）有助於

女性的處遇策略，提供針對女性相關處遇規定訊息，以及經驗交流

的機會。 

二、新收入監適應建議 

（一）落實新入監講習：本研究調查顯示，女性受刑人初入監時主要訊息

來源為獄友同房、管教人員或生活手冊，約 11％受訪者表示可由入

監講習獲得環境介紹訊息，其他各類訊息均低於 10％；顯示新收入

監講習所能發揮功能仍有限（可能與初入監較不安定情緒有關）。調

查結果顯示，「假釋/累進處遇規定」和「作業或技能訓練狀況」為

各類型女子矯正機關女性受刑人需求相關規定訊息最為殷切者。未

來對於新收女性受刑人除協助熟悉收容環境外，入監講習可針對其

需求提供較為詳細之訊息，或告知正確取得訊息管道。 

（二）加強新收初犯入監個別教誨：各矯正機構在有限教化人力下，要在

短時間對所有新收受刑人均實施個別教誨並不容易，本研究調查結

果顯示，初次入監者之監禁人際壓力顯著高於再次入監者，而 64位

初次入監女性受刑人中，入監 2.5～6個月間，約有 20％表示未曾接

受個別輔導，表示「非常需要」或「有些需要」接受個別教誨比例

分別為 43.8％和 28.1％，他們剛入監時最需要獲得訊息依序為：「環

境介紹」、「法律問題諮詢」、「醫療衛生問題」、「購買必需品」、「違

規或處罰規定」和「接見或通信」。因此，未來可加強對初次入監女

性受刑人給予個別教誨；並針對其需求提供所需訊息與協助。 

（三）協助轉介監內、外子女安置照顧：本研究樣本中有 86 個樣本表示

面臨「子女無人照顧」問題，進一步分析其生活壓力感受程度則發

                                                 
46

 參見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rison Studies(2008), International profile of women’s prisons,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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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20項生活壓力事件中，這些樣本對於「子女無人照顧」壓力

感平均數最高，因此，在新收入監時應主動瞭解是否有因入監執行

而使子女無人照顧，或攜子入監年齡於法定年齡而需安置者，應主

動協助轉介社會局（處）或社會福利團體，協助安置子女於適當處

所，和安排接見，使安心服刑和接受各項處遇。 

三、教化處遇建議 

（一）提供補校教育：在美國和日本之女子監獄，均提供女性受刑人接受

教育或義務教育機會，以提高女性受刑人智能、就業能力和自信心，

建議比照輔育院與男性矯正機關，挑選有意願接受升學或義務教育

之女性受刑人，經過招生遴選，集中於專業女子監獄，接受補校教

育。 

（二）增加專業社工員與心理師編制：目前各國女子監獄大都設置專業輔

導人才，而女性受刑人中毒品或毒品衍生受刑人佔 60％以上，各女

子監獄雖有社工員與心理師，但屬借調，且大都以承辦業務為主，

較難發揮其專業功能，因而降低工作意願，建議逐步回歸社工員與

心理師的專業功能，比照戒治所設置專業社工員與心理師，建立社

工與心理的專業制度，。 

（三）教誨師與其他輔導人員專業分工：目前各女子矯正機構之教誨師、

社工員和心理師在角色與業務有重疊之處，因分工不清而無法發揮

其專業功能，建議明確專業分工，由教誨師負責假釋、累進處遇考

核、生活關懷、個案管理等；社工員負責個別輔導、團體輔導、生

涯規劃與輔導、出監輔導與追蹤等，而心理師則負責輔導與治療、

心理測驗等。 

（四）尊重個人宗教信仰施予不同宗教教誨：宗教教誨對於受刑人確實發

揮教化力量，而調查樣本中有 73％表示非常需要或有些需要接受宗

教教誨，因此，除採大班授課方式實施宗教教誨外，亦可依女性受

刑人自身意願，實施小團體形式的宗教教誨，如讀經班、查經班、

誦經班，深化宗教教會的力量。 

（五）運用團體輔導協助受刑人增能：近年各女子監獄對於有家暴或性侵

害被害經驗之女性受刑人實施特殊團體輔導，逐漸建立被害或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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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人輔導方案的機制；未來可提供更多元化的輔導方案，如：家

庭關係重建、監禁適應、人際關係改善、自我成長等；而接受輔導

受刑人數量還可以再增加，使更多女性受刑人能夠由輔導中提高自

我效能，出監後有較好的社會適應能力。 

（六）善用社福團體發揮教誨功能：目前各女子處遇機構大都能引進鄰近

社會團體資源，維持合作關係，提供女性受刑人不同的型態的團體

輔導。如欲發揮不同團體輔導功能，仍須避免任務性分配，應充分

瞭解團體目的與實施內涵，建立篩選評估機制，並遴選適當女性受

刑人參與輔導團體。 

（七）提供有利於維持家庭關係與支持之教化活動：本研究調查結果顯

示，家庭日與懇親活動為女性受刑人需求比例最高者，但礙於有限

人力與資源，僅能於重要節日舉辦，或者參與特殊團體才有機會接

觸。可考量增加：（1）家屬中有意願者參與受刑人團體輔導活動；（2）

除三大節日和母親節外，提供更多次參與懇親機會。（3）家庭日可

考量假日舉行，使平日有工作之家屬有機會參與。 

（八）編列教化處遇經費以推動治療性團體：本研究參與焦點團體專家表

示，目前監內團體課程開辦多以社會志工自願性提供輔導服務為

主，因矯正機關並無編列教化處遇專門經費，難以例行性的邀請專

業人員開設治療性團體，以提供收容人治療性團體服務，為避免排

擠其他經常性支出。 

（九）鼓勵活動參與激發潛能：女性收容人多因低社經背景、低學歷、無

一技之長等因素而普遍缺乏自信心，或多為低自我效能者，因此處

遇重點之一即在提升其自信心。因受刑人其實具備無窮潛能，只因

自幼成長環境，無法發揮其潛能與才華，鼓勵她們看見自己的優點

是建立自信有效方式。矯正機關管教人員於教誨、輔導、舉辦各式

文康活動中以增強權能、優勢觀點、利社會模式協助女性收容人覺

察優點、正向特質，增強其利社會價值與行為；同時連結社會團體

資源開設相關課程，協助女性收容人發掘正向資源與能力，並透過

辦理家屬互助性團體，協助家屬與收容人之關係重建，增強收容人

家屬與收容人互動之動機，及以正向方式與收容人互動溝通，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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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收容人潛能與自信。 

四、調查分類建議 

（一）落實間接調查：間接調查具有：（1）入監時瞭解受刑人，有助於提

供適當處遇，（2）出監時為假釋考核等功能，因此，間接調查對於

矯正處遇與社會復歸相當重要，應予以重視。目前雖有由警察機關

實施間接調查，但因無執行依據較無強制力，因此效果不一；建議

與警政署訂定正式協調聯繫辦法，形成正式決議，落實透過警察機

關調查鄰里與家人意見。 

（二）落實新收調查，建立正確性與完整性受刑人資料：調查資料為輔導

與處遇之依據，亦為未來追蹤調查的重要訊息。本研究在進行官方

資料分析發現，獄政系統部份女子矯正機關之直接調查表，資料有

許多遺漏現象，應要求相關負責人員落實新收調查，建立正確與完

整的受刑人新收資料。同時為使系統使用者在建立資料時能夠輸入

正確資料，應重建立獄政系統中不同表單邏輯檢誤機制，以免造成

訊息錯誤現象。 

五、戒護管理與給養建議 

（一）改善夏天悶熱問題：本研究調查受刑人反應監禁壓力最高者為環境

悶熱，訪談發現夜間因關閉抽風機和電扇，而影響睡眠和囚情，容

易引發情緒不穩定和人際衝突，建議改善舍房排熱或防熱設施；同

時以舍房溫度決定關閉抽風機和電扇標準，而非以時間決定關閉標

準。 

（二）強化女子外役監獄功能：相關文獻與本研究結果均顯示，女性犯罪

較輕微或單純，囚情較穩定；容易符合外役監獄較優厚處遇制度；

而外役監獄（或分監）可返家探視，縮短刑期條件亦較優厚。目前

有專屬男子的外役監獄，女性則僅台中女子監獄附設外役分監，考

量女性犯罪特性與兩性平衡，建議未來可朝成立獨立女子外役監獄

努力，使更多女行受刑人有機會接受較好的處遇措施，以及有較多

機會接觸家人；同時施予符合女性特性的外役監處遇（如：園藝、

養生香草、作業門市販售等）。由於外役監獄較具社區處遇性質，對

於攜子入監之女性受刑人及其子女，符合外役監獄收容條件，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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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集中收容於外役監獄，使女性受刑人與子女可以獲得較開放的

處遇措施。 

（三）長期未接見者給予電話接見：接見與通信為女性受刑人重要社會支

持來源，而家人無法或未接見亦成為女性受刑人監禁壓力來源之

一，建議對三個月內未有家人接見之女性受刑人，給予電話接見機

會。 

六、作業與技能訓練建議 

（一）拓展自營作業的特色與規模：本研究調查發現，多數女性受刑人同

意作業具有穩定囚情、維持紀律、養成勤勞習慣和增加收入等多元

功能；因此，發展具特色的自營作業，給予更多有心向學之收容人

習得專業技能，設定自營作業之人員訓練期程，並增加參與訓練員

額，運用在監人力資源及技訓能力，以增加收容人作業所得及就業

自信心。 

（二）根據需求提供技能訓練：本研究有關技訓分析結果顯示，93.5％女

性受刑人表示如有如有選擇自由，願意參與技能訓練，顯示女性受

刑人對於技訓參與意願甚高，應提供更多參與機會，同時以受刑人

需求為導向，根據需求與教育程度，提供技能訓練；除傳統女性受

刑人所接受的烘焙、縫紉、美容美髮等外，可跳脫性別刻板化思維，

提供電腦班（電腦軟體應用）、建築製圖等，提高出監後謀生求職機

會。 

（三）以市場導向為依據的技能訓練：一般而言女性受刑人對於技訓均持

肯定，同時有很高參與意願，本研究調查發現，技訓參與排序較低

者為：「出監想從事技訓有關工作」，顯示技訓與社會就業銜接仍有

落差，矯正機關在有限資源下，在提供技訓項目時可注意出監時市

場需求，提供就業機會較高之訓練項目。 

（四）考量建教合作可能性，以提高出監後就業機會：自營作業可與技能

訓練的結合，並考量與相關廠商建教合作，使女性受刑人一方面可

參與作業生產機會，習得一技之長，出監後即可投入就業。 

（五）提升就業認知與個人素養：若要增強未來就業之機會與條件須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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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環節，除陪養技能之外，建議安排職場禮儀進退訓練，了解職

場生態與倫理，由思想灌輸使收容人能積極思考、提高自信心，配

合矯正機構補校教育，自動進修取得學歷，參加政府認可之專業課

程訓練證明。 

七、衛生醫療建議 

（一）重視女性受刑人牙科需求：本研究有關女性受刑人生理適應情形分

佈情形得知，女性受刑人在服刑期間較為嚴重者為牙科疾病，約佔

全部樣本的 34.7%，此或因受訪樣本中逾 60%有施用毒品經驗，而

使牙科問題顯得更為明顯。而女子監獄牙醫安排時間有限，需求者

眾，往往需等候多時，才能得到醫療照護，應重視矯正機構收容人

結構與牙科需求。 

（二）強化醫療照護，與鄰近醫院簽訂醫療委外契約：女性醫療需求高且

多元，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女性受刑人疾病較高者除牙科外，意

外事故受傷、皮膚病、婦科疾病和心臟病/心血管疾病等，為較常見

疾病問題，監內除提供女性受刑人所需醫療照顧外，可與鄰近醫院

簽訂醫療委外契約，定期由不同科醫師協助女性受刑人醫療與檢查。 

（三）受刑人多為經濟弱勢，應放寬醫療補助審核條件：近二年矯正機構

與衛生機關合作，對女性受刑人進行疾病篩檢（如：抹片檢查），專

家座談發現，篩檢結果如有問題需複檢或就醫時，因無力負擔複檢

或醫療費用，而欲願意就診或就醫，形成更大的心理壓力；一旦二

代健保有要納入收容人的部分，可能部份收容人連基本負擔都無法

負擔。美國女子矯正機關提供有被害經驗女性受刑人協助方案外，

對於經濟弱勢的貧窮以給予所需協助；婦女入監前大多為社會經濟

較弱勢者，外醫醫藥費稍一提高即無力繳納，矯正機關每年需花費

許多的時間及人力催繳，如收容人清寒情況屬實（符合貧戶條件），

建議法務部善用受刑人作業基金，放寬審核女監報部補助條件，以

提供所需之需醫療協助。 

（四）放寬生產與幼兒醫療費用補助：妊娠滿 20週之收容人部分家屬可

能未具保，其原因多為無家人理會或家人經濟狀況不佳無法支付保

釋金，在監生產亦衍生可觀產檢及生產費用(約 2至 4萬元)，而入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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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產之幼兒多數留監，矯正機關除須定期戒送外醫衛生所健兒門

診體檢及預防注射外，如收容人清寒屬實，遇幼兒重大疾病尚須戒

護外醫住院，所須之生產及幼兒醫療費用，建議放寬納入比照重病

醫療補助。 

八、攜子入監建議 

（一）攜子入監應慎重審核：觀察我國 2000～2009 年官方資料分析結果

顯示，女性受刑人攜子入監的需求有逐年有增加趨勢,問卷調查結果

則顯示，未攜子入監者與攜子入監者表示「非常不贊成」或「不太

贊成」女性受刑人攜子入監的比例分別為 80％和 51.2％；亦即多數

女性受刑人不支持攜子入監，即便是攜子入監的母親仍有逾 1/2 持

不贊成態度，因此，攜子入監乃不得以措施，對於女性受刑人子女

之照顧，仍以回歸社會福利體系為主，入監養育則為例外措施，並

採較嚴謹審查機制；一旦通過審查，雖無法如瑞典或德國採社區化

分別處遇，仍應建立符合一般兒童福利條件制度和補助措施，給予

收容母親和子女相關的處遇、醫療和照護。 

（二）重視育兒安全環境：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攜子入監女性受刑人所

需之協助中「安全生活環境」和「充足空間」分別位居第一位和第

四位；顯示攜子入監女性受刑人在育兒空間與安全環境上確有需

求；各女子矯正機構在有限收容空間中，仍須針對入監子女提供適

宜的生活環境，原屬不易，但政策既已允許女性受刑人攜子入監，

則應提供適宜收容環境，使良善政策發揮其功能。 

（三）提供懷孕、生產與兒童所需營養，並加強照護：在政策上，目前對

於懷孕及攜子入監的女性受刑人並無增加伙食費用的措施，這些女

性受刑人或有特殊需求（如哺乳、坐月子等時期有較高的營養需

求），女子矯正機關僅能運用社會善心人士的主動捐款，加強照顧這

些收容人，可考量依監獄行刑法 45條第一項之規定：「對於受刑人，

應斟酌保健上之必要，給與飲食、物品，並供用衣被及其他必需器

具。」以及第 46 條之規定：「攜帶子女之受刑人其子女之實務及生

活必需品等，均需自備，不能自備者，監獄給予或供之。」提供懷

孕、生產、入監子女所需之飲食和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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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導女性受刑人育嬰與親子互動技術：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女性

受刑人中有相當比例增遭受家暴或犯罪被害，深度訪談結果亦顯

示，家庭功能不彰為女性犯罪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攜子入監之女

性受刑人中有相當高比例為毒品犯或毒品結合犯。這些訊息均顯示

除監獄不適宜幼兒成長環境外，母親本身的育兒和親子互動技術亦

相當令人擔憂。各國女子矯正機構處遇期間均以提供女性受刑人親

職教育為處遇重要策略，除一般親職教育外，矯正機關可考量對攜

子入監女性受刑人實施育嬰和親子互動技術教化課程，以提升攜子

入監女性受刑人育兒能力。 

九、社會復歸建議 

（一）建立「由裡到外」的復歸社會輔導：來受刑人執行期間由矯正機關

負責，出監後則由更生保護團體、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社福團體協

助，彼此責任劃分清楚。今年逐漸重視機構內外處遇的銜接與合作，

這樣的努力是一項很大的進步，同時也開始看到正向的效果。目前

因資源有限，且為避免影響作業和處遇，使銜接機構內外的輔導活

動次數和深度受限，而影響其效果。在處遇政策上，應規劃「由裡

到外」的復歸社會計畫，將銜接功能的團體納入正式出監準備處遇

的一環，而非僅具志工或宣導式團體。 

（二）協助受刑人訂定符合個別化需求的復歸計畫：在美國女子矯正機構

在受刑人出監前有復歸社會方案，而我國大都屬團體輔導或政策宣

導，如能透過個別教誨，瞭解女性受刑人復歸社會關鍵問題，針對

問題提供具有相似問題之受刑人所需之個別化諮詢，如：對有卡債

或債務之受刑人，由專業志工或銀行服務人員，協助訂立還款或還

債計畫；如有心理創傷、需接受藥癮或精神治療者，提供接受治療

的認知與社會相關訊息；如有急迫就業需求者，提供多次且完整之

就業輔導和諮詢。 

（三）追蹤受刑人出監適應與就業狀況：出監後的持續追蹤與服務提供相

當重要，亦為避免再犯的重要關鍵期；目前因尚無機構、資源能接

續此部份之服務，或僅對毒品犯進行個案管理，對於受刑人出監後

適應與就業狀況幾乎無法瞭解，如：監內處遇或訓練是否產生效果？



 369 

監外銜接與適應問題關鍵為何？因此，建立受刑人出監後適應與就

業狀況追蹤機制，有利於協助受刑人復歸，與再犯高危險群關鍵期

之監控。 

（四）協助受刑人返家計畫：犯罪過程就是社會關係不斷被破壞的過程，

犯罪需要被預防，但重返社會和家庭亦需被輔導，69.1％需協助與

家人聯絡，曾經接受輔導者中，有 87％表示仍須需協助與家人重建

關係。近年開始有社會福利團體進入矯正機構實施受刑人返家計

畫，幫助他們做返家的重建輔導，針對受刑人出監前六個月到出監

後三個月內會關心他的生活、就業、與家人的相處；無論是女性犯

罪原因或處遇研究均發現，女性相當重視其親人關係，女她們對於

出監後要去哪裡住，小孩給誰照顧，對未來人生的目標，幾乎都與

「家庭關係」密不可分。這樣的計畫對於家庭關係重建相當有意義，

實應讓更多有此需求的女性受刑人有機會接受返家計畫。 

（五）協助輔導就業：研究發現就業為復歸社會關鍵，調查結果亦顯示受

刑人出監後最需要的就是就業輔導，找到一份可以安定生活的工

作，但對受刑人和政府這都是一項不易達成的目標，一般受刑人不

易，毒品犯更不易，而 HIV感染者又加倍困難。本研究焦點團體參

與者對此曾提出幾項建議： 

1. 降低職訓課程受訓資格：勞委會職訓局所開設的「日間職前訓練」

課程，大部分訓練課程學歷要求門檻過高，致使部份更生人報名資

格不符，建議針對提供技術性且用心受訓即可結訓的課程，將學歷

降低至國中以下或增設更生人參訓保障名額。 

2. 職訓課程銜接及輔導考照：在監曾參加短期技訓之受刑人，協助其

出監後接受同類更高階的技能訓練並輔導報考證照，日後較有生活

目標而容易復歸社會。 

3. 就業媒合：尋覓廠商提供工作機會給不同學歷出監受刑人，以使受

刑人出監後能立即就業。 

4. 安排就業服務站進行職務介紹：對於有意願參加短期技能訓練，安

排更生保護宣導、就業服務站及職訓中心業務介紹，例如：中壢就

業服務站及桃園職訓中心入監業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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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強化毒品犯個案管理與就業輔導：目前部份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社

工進入各矯正機關進行團體輔導，以及毒品危害防制宣導，試圖在

出監前建立與毒品受刑人關係，提高其出監後個案追蹤與管理的效

果，同時協助毒品犯轉介就業輔導，這是一項很好的措施，應該加

以落實和推廣。 

十、中間性處遇建議 

（一）建立較具規模中途之家：目前各國大都有協助女性逐步重返社

會的中間性處遇或中途之家；在美國有銜接監獄與社會的社區處遇

方案，在日本有中途之家與開放式社區處遇，在瑞典受刑人在監服

刑時可外出接受職業訓練或治療，在德國開放式監獄白天可外出工

作，無脫逃/再犯風險者允許一年 21天休假幫助重新融入社會。本

研究焦點團體結果顯示，在我國現有女性中途之家仍屈指可數，且

經營陷入許多困境：（1）數量太少轉介不易；（2）規模太小，缺乏

專業人員；（3）募款不易經營有困難；（4）平均薪資偏低致專業人

才流失等；就各國受刑人處遇策略觀之，中途之家確能發揮安置、

協助就業、重建社會關係、協助醫療等功能，政府應更加重視與協

助經營，給予無法順利返家或找到收容處所的受刑人重新開始的機

會。 

（二）考慮延長暫時性的住居時間：參與本研究焦點團體社府團體人員表

示，社會福利團體中途之家雖能將受刑人安置於暫時性居住所（如：

平安居─遊民中心），如能延長暫時安置時間至 2～3 個月，較有利

於受安置者找到工作，進而有能力找到居住的處所。 

（三）與產業合作，自給自足：中途之家之經營不易，除募款或接受政府

補助外，亦可朝開發生產的方向努力，找尋合作廠商，由受安置人

從事生產（類似作業），並獲取薪資，使受安置人逐漸自給自足，進

而就業。 

十一、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內容涵蓋女性犯罪現況、趨勢、原因探討、處遇分析和監禁適應與需

求、出監問題和協助需求，範圍相當廣泛，對於女性犯罪與處遇仍有深入不足之

憾；這個研究領域還有許多重要議題值得深入探討，可進行小而深入的專題研



 371 

究，如：女性犯罪原因之量化調查與比較分析，不同類型女性犯罪之研究、各類

女性矯正處遇之研究（如：女性少年處遇、毒品勒戒與戒治、外役監獄處遇、女

性被告處遇等）、女性各項處遇措施研究（教誨、作業/技訓、管教、給養等）、

女性監禁社會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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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個案深度訪談綱要與詳細內容 

一、個案訪談大綱 

一、首先，請教您一些個人的基本資料，讓我們進一步認識您。 

二、請問您從小到大曾經住過的哪些地方？曾經搬過家嗎？為什麼會搬家？  

三、請問您家中有哪些人？可否談談您和他們相處的情形？ 

四、請您談談在學校生活和學習的情形？和老師/同學相處的情形？有什麼得意

或失意的事情嗎？ 

五、您有一些談得來、較常在一起的朋友嗎？可否談談您和他們相處的情形？和

他們在一起都做些什麼事？有困難的時候會找他們幫忙嗎？他們當中有人

有犯罪經驗嗎？ 

六、平常您會做哪些休閒活動？有什麼嗜好？都和什麼人在一起？ 

七、您曾經做過哪些工作？換過工作的原因是什麼？和老闆、同事相處情形？ 

八、您生命過程中，曾經發生過哪些重要事件？這些事情對你有什麼影響嗎（正

向或負向影響）？請您在下面的時間圖把他標示出來 

ṶԈ 

 

     5        10       15      20      25       30     

35 ẞ ֯ 

ʞ─ 

 

九、談談您第一次犯罪的經驗？在什麼情況下發生？由無共犯？從你開始犯罪，

開始進出警局與監獄之後，您覺得自己或生活前後有什麼變化嗎？ 

十、您進來監獄多久了？這一次入監是否為第一次？剛開始你的感覺如何？如何

適應的？ 

十一、您入監後的生活經驗和感受為何？您對於這一次進監獄有什麼想法？是怎

麼樣開始的？請您再回想一下當時的情形？（如為第一次入監則與第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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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 

十二、您入監後接受各種矯正處遇情況如何？對於這些經驗你有什麼感覺？ 

十三、請您想想，在監生活還需要哪些協助？離開監獄之後，需要哪些協助？ 

十四、還有其他要補充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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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詳細深度訪談表 

נּ ῶ 

訪 員：                 訪談地點：                   

訪談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受訪者編號：                      

一、首先，請教您一些個人的基本資料，讓我們進一步認識您。 

1.您出生年月是：民國       年      月 

2.您的身高          公分；體重         公斤 

3.您的婚姻狀況是： 

□(1)未婚   □(2)已婚   □(3)離婚   □(4)喪偶   □(5)再婚  

□(6)其他(請說：                                       ) 

4.您的教育程度是： 

□(1)不識字      □(2)國小畢(肄)業   □(3)國(初)中畢(肄)業 

□(4)高中、高職畢(肄)業             □(5)專科畢(肄)業 

□(6)學院或大學畢(肄)業             □(7)研究所畢(肄)業(含以上) 

5.您父親的教育程度： 

□(1)不識字      □(2)國小畢(肄)業   □(3)國(初)中畢(肄)業 

□(4)高中、高職畢(肄)業             □(5)專科畢(肄)業 

□(6)學院或大學畢(肄)業             □(7)研究所畢(肄)業(含以上) 

6.您母親的教育程度： 

□(1)不識字      □(2)國小畢(肄)業   □(3)國(初)中畢(肄)業 

□(4)高中、高職畢(肄)業             □(5)專科畢(肄)業 

□(6)學院或大學畢(肄)業             □(7)研究所畢(肄)業(含以上) 

7. 您是□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____族）□外省人 

8. 您的健康狀況如何？（有無慢性疾病、有無用藥） 

9.您有無紋身？（原因、位置、數量） 

二、請問您從小到大曾經居住過的地點及搬家的經驗和原因。 

三、請您介紹您家庭成員有哪些？（請訪員以樹狀圖表示）您與家庭成員的關係

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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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系圖說明 

一、家系圖基本結構 

 
 

二、常用家系圖符號 

 

 

三、家系圖連結關係 

 

 
 

四、樹子關係圖 

 

範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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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訪員就下列各項進行訪問） 

 十八歲以前 十八歲以後（含十八歲） 

1、與父母親的關係 
 

 

 

2、與配偶的關係 
 

 

 

3、與子女的關係 
 

 

 

4、與兄弟姊妹的關

係 

 

 

 

5、家庭氣氛 
 

 

 

6、父母親的管教情

形 

 

 

 

7、逃家、離家經驗 
 

 

 

8、家中經濟狀況 
 

 

 

9. 居住情形（平常是

否住在一起） 

  

 

五、您在學校生活和學習的情形如何？ 

1.您的最高學歷為何？（從最高學歷往前回溯在學校的生活經驗，大學、高中、

國中、國小） 

2.各個學習階段與老師的關係（您印象深刻的老師是誰，為什麼？）： 

3.學習情形（是否按時繳交作業等）： 

4.學業表現（在學校成績如何等）： 

5.與學校同學相處情形：（與誰最親密？從事什麼活動？） 

6.逃學或中輟經驗： 

7.在校期間發生重要的違規、獎勵事件（事件發生時間、原因及影響）： 

六、請談談您過去和朋友相處的情形？ 

 

您有無要好的朋友？和誰最要好？何時認識？如何認識？是否常在一起？都做

什麼活動？請描述您朋友特別的地方，他們有犯罪經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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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您過去生活與休閒型態為何？ 

1.您入監前的生活作息如何？有什麼原因影響您的生活作息？ 

2.您入監前的休閒活動有哪些？ 

3.您入監前是否有抽菸、嚼檳榔、喝酒、吸食毒品、服用藥物、（安眠藥等）、

飆車、賭博、自殺等情形？ 

4.您對金錢的看法如何？ 

 

八、請談談您過去的工作經驗，與老闆、同事相處情形？ 

 

1.您是否曾經工作過？曾經做過的工作有哪些，每月薪水大約多少？（若沒有

工作，原因為何？） 

2.您工作的薪水是否夠用？（包括購買毒品的花費） 

3.您工作環境的氣氛如何？和同事的感情如何？ 

4.若您曾換工作或被解僱，原因是什麼？ 

 

九、您生命過程中，曾經發生的重要事件與影響為何？ 

 
（包括好的及壞的事件，例如結婚、生子、離婚、使用毒品、生病、車禍、生意

失敗、犯罪等經驗，這些事件發生的時間、結果及影響，請訪員以年齡為橫軸，

記錄各事件發生情形） 

 

Ṷ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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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ẞ ֯ 

ʞ─ 

 

十、談談您第一次犯罪的經驗？在什麼情況下發生？有無共犯？從你開始犯罪，

進出警局與監獄之後，您覺得自己或生活前後有什麼變化嗎？ 

 

十一、曾經有過幾次因犯罪而入監，犯罪原因、類型、情境、共犯情況等。 

 

十二、您進來監獄多久了？您入監後的生活經驗和感受為何？ 

 



 387 

1.您入監後服刑的情形？第幾次入監？移監幾次？在看守所多久？進來多久？

新收、配業或轉業等不同階段的生活適應情形？多久以後感覺適應了？ 

2.您在監獄(附設女監、附設分監)的感受(一般生活、特殊事件)？入監後的情緒

變化、身體變化？ 

3.您入監後家人接見的情形？(接見次數？通信次數？互動內容與感受？) 

4.您和教化人員、管教人員的關係？(互動情形？看法與感受？) 

5.您和獄友的關係？(互動情形？看法與感受？) 

6.您對目前生活環境的看法？(舍房、工場、運動環境等) 

7.您認為攜帶子女入監服刑是否適當？您的理由為何？ 

8.您認為入監後會影響您適應的因素為何？為什麼？ 

9.您認為入監前有哪些事情影響到您目前適應的情形？(入監前之個性與價值

觀、入監前之生活壓力、親職角色等) 

10.您認為入監後的生活還常遭遇到哪些問題？ 

十三、您進來監獄多久了？您入監後的生活經驗和感受為何？ 

 

1.您曾參與那些教化處遇(頻率、次數)及感受為何？(個別教誨、集體教誨、宗

教教誨、懇親活動、志工輔導、團體輔導、讀書會、文康活動、讀經班、書

法班、空中大學、國高中補校等) 

2.您曾參與那些作業或技訓處遇(種類、時間)及感受為何？(紙袋、原子筆加工、

網頁設計班、烘焙班、中餐小吃班、裁縫等) 

3您曾接受那些監獄提供的醫療處遇(監內看診、常備藥、自費延醫、自費購藥

等、次數、頻率)及感受(各種醫療處遇的品質、醫師看診能力、看診環境、

診別與時段、隱私保護等)為何？ 

4.您在監期間曾受過哪些獎懲，原因？感受？ 

5.您對監獄考核或管理收容人的標準或方式的看法與感受？ 

 

十四、請您想想，在監生活還需要哪些協助？離開監獄之後，需要哪些協助？ 

 

1.您認為監獄可以採取哪些措施，協助收容人適應監禁生活？ 

2.您對目前監獄安排的各項處遇有何看法？ 

3.您認為監獄的各項處遇是否需要加強或改善？應如何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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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認為監獄可以採取哪些措施，協助收容人出監後回到社會能夠更容易展開

新生活？ 

十五、還有其他要補充的事情嗎？ 

十六、訪談總結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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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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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生活適應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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Ϛ Ԍ 

1.您出生年月是：民國       年      月 

2.您的教育程度： 

□ᵑ不識字             □ᵒ國小畢(肄)業       □ᵓ國(初)中畢(肄)業 

□ᵔ高中(職)畢(肄)業     □ᵕ專科畢(肄)業       □ᵖ學院或大學畢(肄)業 

□ᵗ研究所畢(肄)業(含以上) 

3.您本次入監前的婚姻狀況是： 

□ᵑ未婚單身   □ᵒ未婚同居   □ᵓ已婚   □ᵔ已婚分居或與他人同住 

□ᵕ離婚單身   □ᵖ離婚同居   □ᵗ喪偶   □ᵘ再婚  □ᵙ其他(請說

明：        ) 

4.您目前有子女共         人  無子女請填 0  

5.您親生父母親目前的狀況為何？ 

□ᵑ婚姻健全   □ᵒ離婚或分居    □ᵓ再婚      □ᵔ父親或母親與他人

同居 

□ᵕ父母均歿   □ᵖ有一方已過世  □ᵗ不清楚    □ᵘ其他(請說

明：            ) 

6.您父親的教育程度： 

□ᵑ不識字             □ᵒ國小畢(肄)業     □ᵓ國(初)中畢(肄)業 

□ᵔ高中(職)畢(肄)業     □ᵕ專科畢(肄)業     □ᵖ學院或大學畢(肄)業 

□ᵗ研究所畢(肄)業(含以上)  □ᵘ不知道 

7.您母親的教育程度： 

□ᵑ不識字             □ᵒ國小畢(肄)業     □ᵓ國(初)中畢(肄)業 

□ᵔ高中(職)畢(肄)業     □ᵕ專科畢(肄)業     □ᵖ學院或大學畢(肄)業 

□ᵗ研究所畢(肄)業(含以上)  □ᵘ不知道 

8.您父親的主要職業（含退休或過世前）是屬於以下哪一類？  單選  

□ᵑ軍公教       □ᵒ農林漁牧         □ᵓ工        □ᵔ商   

□ᵕ服務業       □ᵖ無業或家管       □ᵗ其他(請說明工作名

稱：             ) 

9.您母親的主要職業（含退休或過世前）是屬於以下哪一類？  單選  

□ᵑ軍公教       □ᵒ農林漁牧         □ᵓ工        □ᵔ商   

□ᵕ服務業       □ᵖ無業或家管       □ᵗ其他(請說明工作名

稱：             ) 

10.您的父親是： 

□ᵑ閩南籍            □ᵒ客家籍               □ᵓ外省人 

□ᵔ原住民（         族）□ᵕ外國人（          國） □ᵖ父不詳  □ᵗ

不清楚 

11.您的母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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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ᵑ閩南籍            □ᵒ客家籍               □ᵓ外省人 

□ᵔ原住民（         族）□ᵕ外國人（          國） □ᵖ母不詳  □ᵗ

不清楚 

12.就讀小學之前主要教養您的人是誰？  單選  

□ᵑ 父母親     □ᵒ 只有母親或只有父親   □ᵓ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ᵔ 褓母       □ᵕ 本國傭工             □ᵖ 外籍傭工    

□ᵗ 24小時托育中心                       □ᵘ其他親屬(請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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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 Ԍ 

1. ϯԝ צ╥ М ᾼ֯ Ӣ♄ᾭᾓȲ Ṽ ᾼ

ᾓȲ 

֯ ᾼѠ МӉɦÕɧ֫ ȴ 
經常 

如此 

偶而 

如此 

很少 

如此 

從未 

如此 

(1) 覺得唸書是件無聊的事……………………………… □ □ □ □ 

(2) 不喜歡上學………………………………………………… □ □ □ □ 

(3) 有遲交或不交作業的情形…………………………… □ □ □ □ 

(4) 無法專心上課……………………………………………… □ □ □ □ 

(5) 對自己的課業表現沒有信心……………………… □ □ □ □ 

(6) 跟不上學校課業進度…………………………………… □ □ □ □ 

(7) 在學校與老師相處不好……………………………… □ □ □ □ 

(8) 覺得老師對您的態度不友善……………………… □ □ □ □ 

(9) 在學校曾與同學發生衝突…………………………… □ □ □ □ 

(10)覺得同學對您的態度不友善……………………… □ □ □ □ 

(11)在學校沒有可以談心的朋友……………………… □ □ □ □ 

2. ѿϯ╥Ϛ Ϣ֯‌юד Ҡ ӢᾼӢ♄ Ȳ Ṽ ᴞАᾼ

ᾓȲ֯ ᾼ МӉɦÕɧᵂ ȴ 

(1)自從唸書以來，您曾經有幾次逃學、中輟或休學的經驗呢？ 

□ᵑ 4次以上     □ᵒ 3次      □ᵓ 2次      □ᵔ 1次    □ᵕ不

曾發生 

(2)您第一次的逃學、中輟或休學，大約是在什麼時候呢？ 

□ᵑ國小三年級以前    □ᵒ國小四至六年級    □ᵓ國中一年級 

□ᵔ國中二年級        □ᵕ國中三年級        □ᵖ高中以後 

□ᵗ不曾發生 

(3)您逃學、中輟或休學的原因為何？  可複選  

□ᵑ遭受同學排擠或欺負 □ᵒ師長態度不友善       □ᵓ對學校產生疏

離感 

□ᵔ學校課業跟不上     □ᵕ不滿學校的規定       □ᵖ在學校常感到

不快樂  

□ᵗ同學們一起蹺課     □ᵘ學校的課業聽不進去   □ᵙ對於出外玩樂

較感興趣 

□ᵚ被同學或其他人性侵 □ 家裡發生重大事情     □ᵜ不曾逃學、中

輟或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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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ᵝ服刑               □ 其他(請說明：               ) 

(4)自從唸書以來，您曾經有幾次轉學的經驗呢？ 

□ᵑ 4次以上     □ᵒ 3次      □ᵓ 2次      □ᵔ 1次    □ᵕ 

不曾發生 

(5)您第一次轉學，大約是在什麼時候呢？ 

□ᵑ國小三年級以前     □ᵒ國小四至六年級     □ᵓ國中一年級 

□ᵔ國中二年級         □ᵕ國中三年級         □ᵖ高中以後 

□ᵗ不曾轉學 

3.ϯԝ צ╥ Ϥ › Ϣ (╓ѯӕȳҊᶬȳỠỘἨІЅ )ȳ

Ἠ֝ỰϢ 

ד ᾼ ᶮȲ Ṽ ᴞАϤ ›

ᾓȲ֯ ᾼ МӉɦÕɧᵂ ȴ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 您的家人瞭解您………………………………………… □ □ □ □  

(2) 您的家人諒解、接納您……………………………… □ □ □ □  

(3) 您的家人會關心您…………………………………… □ □ □ □  

(4) 您的家人會尊重您的想法………………………… □ □ □ □  

(5) 您和家人相處和諧融洽…………………………… □ □ □ □  

(6) 您有問題時會和家人一起商量………………… □ □ □ □ 
無配偶 

或同居人 

(7) 您的配偶或同居人瞭解您………………………… □ □ □ □ □ 

(8) 您的配偶或同居人諒解、接納您……………… □ □ □ □ □ 

(9) 您的配偶或同居人會關心您…………………… □ □ □ □ □ 

(10) 您的配偶或同居人會尊重您的想法……… □ □ □ □ □ 

(11) 您和配偶或同居人相處和諧融洽…… ……
.
 □ □ □ □ □ 

(12) 您有問題時會和配偶或同居人一起商量 □ □ □ □ □ 

4.ϯԝ צ╥ ӐװϤ ›ϚדМᾼЏᵂ Ȳ Ṽ ᴞА ᾼ

ᾓȲ֯ ᾼѠ МӉɦÕɧ֫ ȴ 

(1)您本次入監前一年中的工作情形為何？ 

□ᵑ沒有工作        □ᵒ工作不穩定(工作不曾超過六個月) 

□ᵓ工作穩定(從事最近這份工作約      年     月)  

(2)您本次入監前一年中曾經換過幾次工作？ 

□ᵑ 0次    □ᵒ 1次        □ᵓ 2次       □ᵔ 3次 

□ᵕ 4次      □ᵖ 5次以上    □ᵗ 沒有工作 

(3)您本次入監前一年中做最久的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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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ᵑ軍公教      □ᵒ農林魚牧      □ᵓ工      □ᵔ 商       □ᵕ

學生 

□ᵖ特種行業    □ᵗ美髮、美容業  □ᵘ餐飲業  □ᵙ家管 

□ᵚ其他行業（請說明工作名稱是：            ）□ᵛ沒有工作 

(4)您本次入監前一年中，每週的工作時間為： 

□ᵑ每天或工作六天週休一日     □ᵒ工作五天週休二日      □ᵓ三

班制     

□ᵔ每週工作 3-4天             □ᵕ每週工作 1-2天        □ᵖ沒有

工作 

(5)您每月工作收入大約是：       萬       千元 

(6)您每月大約需要多少錢才能維持生活？大約是：       萬       千元 

(7)本次出監後，如果有機會工作，您是否願意接受辛苦但能夠溫飽的工作？ 

□ᵑ 非常願意  □ᵒ 願意  □ᵓ 不太願意  □ᵔ 非常不願意 
 
5.ϯԝ ╥ ὑ ᾼӢ♄ ȲֽὨ Ӣ Ȳ ֯м ɦ╥ɧ∟Ȳ
֫  

ԈṶ Ӣ֯Ϥ ɦ›ɧἨϤ ɦ∟ɧȲ

ѿц ԈṶ ᾼ ⇔ȴ 

是否 

發生過  

發生 

在入監  
對您的影響程度 

是 否 前 後 極大 有些 輕微 沒有 

(1) 父親過世…………………………………………… □ □  □ □  □ □ □ □ 

(2) 母親過世…………………………………………… □ □  □ □  □ □ □ □ 

(2) 配偶過世…………………………………………… □ □  □ □  □ □ □ □ 

(3) 家庭經濟明顯變壞或來源中斷………… □ □  □ □  □ □ □ □ 

(4) 與配偶發生爭吵………………………………… □ □ 答
「
是
」
請 

繼 

續 

填 

答 

→ 

□ □  □ □ □ □ 

(5) 配偶外遇（或同居人劈腿）………………… □ □ □ □ 請 

繼 

續 

填 

答 

→ 

□ □ □ □ 

(6) 子女過世…………………………………………… □ □ □ □ □ □ □ □ 

(7) 子女逃學或逃家………………………………… □ □ □ □ □ □ □ □ 

(8) 兄弟姐妹過世…………………………………… □ □ □ □ □ □ □ □ 

(9) 配偶、父母或子女重病或重傷住院… □ □ □ □ □ □ □ □ 

(10) 家人打官司(含羈押或監禁) …………… □ □ □ □ □ □ □ □ 

(11) 離婚…………………………………………………… □ □ □ □  □ □ □ □ 

(12) 自己外遇或劈腿……………………………… □ □  □ □  □ □ □ □ 

(13) 自己懷孕生產…………………………………… □ □  □ □  □ □ □ □ 

(14) 自己墮胎…………………………………………… □ □  □ □  □ □ □ □ 

(15) 自己是同性戀…………………………………… □ □  □ □  □ □ □ □ 

(16) 自己重病或住院……………………………… □ □  □ □  □ □ □ □ 

(17) 父母無人照顧…………………………………… □ □  □ □  □ □ □ □ 

(18) 子女無人照顧……………………………………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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ԈṶ Ӣ֯Ϥ ɦ›ɧἨϤ ɦ∟ɧȲ

ѿц ԈṶ ᾼ ⇔ȴ 

是否 

發生過  

發生 

在入監  
對您的影響程度 

是 否 前 後 極大 有些 輕微 沒有 

(19) 重要親戚或好朋友過世…………………… □ □  □ □  □ □ □ □ 

 

6.ϯԝ צ╥ ֯Ϥ › Ἇẃᾼὣхד ᾼ ᶮȲ иᵑṼ

ᴞАᾼ 

ᾓȲ֯ ᾼѠ МӉɦÕɧᵂ ȴ 
0 

Ϣ 

1 

Ϣ 

2~3

Ϣ 

4~5

Ϣ 

6Ϣ

ѿϱ 

(1) 您曾經交往過幾個男朋友…………………………… □ □ □ □ □ 

(2) 朋友當中有幾人有犯罪前科………………………… □ □ □ □ □ 

(3) 朋友中有幾人曾參加幫派…………………………… □ □ □ □ □ 
(4) 朋友中有幾人曾使用一、二級毒品……………… 

(如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 
□ □ □ □ □ 

(5) 朋友中有幾人曾使用三、四級毒品……………… 

(如 K他命、FM2、一粒眠等) 
□ □ □ □ □ 

(6) 朋友中有幾人有抽煙或酗酒………………………… □ □ □ □ □ 

(7) 朋友中有幾人離婚或與人同居…………………… □ □ □ □ □ 

(8) 朋友中有幾人與家人處得不好，感情不睦…… □ □ □ □ □ 

7. ϯԝ ╥ӐװϤ › ϢᾼᾭᾓɎᵶ Ӣѯȳӕȳ ȳҊᶬỠỘ

ἨẔ҃ Ϣ ɏȲҠѿ ȲḕϚ ӭᶁ ᵂ Ȳ ҁ ∟Ȳ

Ϣᾼ ᾭᾓ֯ ᾼѠ МӉɦÕɧ֫ ȴ 

(1)您的親生父親是否曾經有下列情形： 可複選 

□ᵑ酗酒       □ᵒ賭博        □ᵓ對家人施暴    □ᵔ外遇  

□ᵕ吸毒       □ᵖ入監服刑    □ᵗ無以上情形    □ᵘ父不詳 

(2)您的親生母親是否曾經有下列情形： 可複選 

□ᵑ酗酒       □ᵒ賭博        □ᵓ對家人施暴    □ᵔ外遇  

□ᵕ吸毒       □ᵖ入監服刑    □ᵗ無以上情形    □ᵘ母不詳 

(3)您的配偶或同居人是否曾經有下列情形： 可複選 

□ᵑ酗酒       □ᵒ賭博        □ᵓ對家人施暴    □ᵔ外遇  

□ᵕ吸毒       □ᵖ入監服刑    □ᵗ無以上情形    □ᵘ無配偶或同

居人 

(4)您的姊妹是否曾經有下列情形： 可複選 

□ᵑ酗酒       □ᵒ賭博        □ᵓ對家人施暴    □ᵔ外遇  

□ᵕ吸毒       □ᵖ入監服刑    □ᵗ無以上情形    □ᵘ無姊妹 

(5)您的兄弟是否曾經有下列情形： 可複選 

□ᵑ酗酒       □ᵒ賭博        □ᵓ對家人施暴    □ᵔ外遇  

□ᵕ吸毒       □ᵖ入監服刑    □ᵗ無以上情形    □ᵘ無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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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您的子女是否曾經有下列情形： 可複選 

□ᵑ酗酒       □ᵒ賭博        □ᵓ對家人施暴    □ᵔ外遇  

□ᵕ吸毒       □ᵖ入監服刑    □ᵗ無以上情形    □ᵘ無子女 

(7)與您同住的其他親人（如繼父母、父母同居人、祖父母或叔伯等重要親人）

是否曾經有下列情形： 可複選   

□ᵑ酗酒       □ᵒ賭博        □ᵓ對家人施暴    □ᵔ外遇  

□ᵕ吸毒       □ᵖ入監服刑    □ᵗ無以上情形    □ᵘ無其他同住

的親人 

8.ϯԝ╥Ϛ Ϣ Ҡ ᾼצ Ȳ ֫ ӐװϤ ›ᾼӢ♄ Ȳṳ

иᵑ ᴞ 

Аᾼ ᾓȲ֯ ᾼ МӉɦÕɧ ȴ  ᴖ −ю ӑ 

(1) 到 KTV、MTV、卡拉 OK等場所………………………… □ □ □ □ 

(2 )到舞廳、歌廳、夜店、PUB等場所………………………… □ □ □ □ 

(3) 到電動玩具店、網咖、撞球場或保齡球館等場所… □ □ □ □ 

(4) 晚上很晚才睡覺(或不睡覺)，白天睡覺………………… □ □ □ □ 

(5) 到賓館(旅館、旅店)過夜或休息……………………………… □ □ □ □ 

(6) 到戶外活動 (郊遊、爬山、打球、健身等) ………… □ □ □ □ 

(7) 抽煙、喝酒或嚼檳榔……………………………………………… □ □ □ □ 

9. ѿϯ╥צ ᴞАᾼכᾎἨӢ♄ Ȳ ṳ Ἤ ᾼ

ɦ ɧἨɦ ɧȲ Ṽ ᾼ ế ᾓȲ֯ ᾼѠ

МӉɦÕɧᵂ ȴ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做事衝動，不會先停下來想一想……………………………………………… □ □ □ □ 

(2) 如果我做的事使人不愉快，那是別人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 □ □ □ □ 

(3) 我會做一些冒險的事情來考驗自己……………………………………………… □ □ □ □ 

(4) 有時候我會冒險行事，只是為了好玩…………………………………………… □ □ □ □ 

(5) 我會逃避我認為比較困難的事情………………………………………………… □ □ □ □ 

(6) 有時候我會覺得做些惹麻煩的事反而刺激………………………………… □ □ □ □ 

(7) 我不喜歡困難而且具有挑戰性的任務………………………………………… □ □ □ □ 

(8) 一般而言，我寧可做勞力的活動而不是動腦筋的活動……………… □ □ □ □ 

(9)為了立即的快樂，我會因此放棄長久追求的目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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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我覺得自己活動的時候比思考或靜坐的感覺更好……………………… □ □ □ □ 

(11)對我來說，刺激和冒險總是比安全更重要…………………………………… □ □ □ □ 

(12)即使會給別人帶來麻煩，我還是會以自己為優先考量……………… □ □ □ □ 

(13)我會關心眼前即將發生的事，比較少考慮以後才會發生的事…… □ □ □ □ 

(14)我會嘗試得到我想要的，即使會給別人帶來麻煩……………………… □ □ □ □ 

(15)當事情變複雜的時候，我通常會放棄或停止……………………………… □ □ □ □ 

(16)我喜歡外出活動勝過於讀書或思考……………………………………………… □ □ □ □ 

(17)當別人有困難的時候，我不會同情他們……………………………………… □ □ □ □ 

(18)我比同年齡的人有更多的體力和活動………………………………………… □ □ □ □ 

(19)生活中一些簡單的事能帶給我許多樂趣……………………………………… □ □ □ □ 

(20)我不會為將來做太多的思考和努力……………………………………………… □ □ □ □ 

(21)我很容易生氣………………………………………………………………………………… □ □ □ □ 

(22)當我生氣時，會想動手打人，而不是用言語表達………………………… □ □ □ □ 

(23)當我很生氣的時候，別人最好離我遠一點…………………………………… □ □ □ □ 

(24)當我和別人的意見嚴重不同時，很難心平氣和地和他們溝通…… □ □ □ □ 

Ϯ Ԍ 
1. 您現在累進處遇的級別是：  

□ᵑ 尚未編級    □ᵒ 四級    □ᵓ 三級    □ᵔ 二級    □ᵕ 一級 

2.最近三個月，您的家人（含父、母、配偶、兄弟姊妹等）每隔多久來接見一次： 

□ᵑ 大約 1～3天ㄧ次     □ᵒ 大約 4～5天ㄧ次     □ᵓ 大約 1星期一

次 

□ᵔ 大約 2～3星期一次   □ᵕ 大約1個月一次       □ᵖ 大約 2個月一

次 

□ᵗ 大約 3個月一次      □ᵘ 過年或節慶才接見 □ᵙ 從未接見 

3. 最近三個月，您每隔多久收到家人（含父、母、配偶、兄弟姊妹等）的信件： 

□ᵑ 大約 1～3天ㄧ次     □ᵒ 大約 4～5天ㄧ次     □ᵓ 大約 1星期一

次 

□ᵔ 大約 2～3星期一次   □ᵕ 大約1個月一次       □ᵖ 大約 2個月一

次 

□ᵗ 大約 3個月一次      □ᵘ 過年或節慶才接見 □ᵙ 從未接到家人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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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ϯԝ צ╥ ֯ Ἠᵺ Ȳ ᾼ Ϣ（含父、母、配

偶、兄弟  

姊妹等）֯ ṓἨ ‒ Ȳ ֽᴶ ∕ Ȳ   

ṼᴞА ᾼ Ἠ Ȳ֯ Ѡ М 

ӉɦÕɧ֫ ȴ 

經常 

如此 

偶爾 

如此 

很少 

如此 

從未 

如此 

未曾接見

和通信 

(1) 家人會傾聽、瞭解您的感受和想法………………… □ □ □ □ □ 

(2) 家人會安慰或鼓勵您……………………………………… □ □ □ □ □ 

(3) 家人會關心您在監的生活情形和表現…………… □ □ □ □ □ 

(4) 家人會給您意見或勸告…………………………………… □ □ □ □ □ 

(5) 家人會寄送食物或帶食物給您……………………… □ □ □ □ □ 

(6) 家人會寄錢給您……………………………………………… □ □ □ □ □ 

5. ϯԝ צ╥ Ϥ ᴩ Ȳֽᴶ῀ Ἤד ứᾼ Ȳ

֫ Ϛϯ ᾼ ᶮȲṼ ᴞАᾼ Ἠ ⇔Ȳ֯ Ѡ М

ӉɦÕɧ֫ ȴ 

 主要資訊或協助來源（單選）  當時您需要協助的程度 

入監

講習 

生活

手冊 

獄友 

同房 

管教

人員 

志工

人員 
非常 
需要 

有些  
需要 

不太 
需要 

完全沒
有需要 

(1) 生活作息規定…… □ □ □ □ □  □ □ □ □ 

(2) 接見或通信規定… □ □ □ □ □  □ □ □ □ 

(3) 假釋/累進處遇規定 □ □ □ □ □ 
請 

繼 

續 

回 

答
→ 

□ □ □ □ 

(4) 作業或技能訓練狀況 □ □ □ □ □ □ □ □ □ 

(5) 違規或處罰情形…… □ □ □ □ □ □ □ □ □ 

(6) 醫療衛生問題處理 □ □ □ □ □ □ □ □ □ 

(7) 法律問題諮詢……… □ □ □ □ □ □ □ □ □ 

(8) 如何購買生活必需品 □ □ □ □ □ □ □ □ □ 

(9) 環境介紹………………… □ □ □ □ □ □ □ □ □ 
(10) 其他需要協助事項（請詳細說明：                                       ） 

6.ϯԝ צ╥ ֯ оế Ӣ ♄ ᾼ ц ⇔Ȳ

Ṽ ᴞАᾼ ế ắȲ֯ Ѡ МӉɦÕɧ֫ ȴ 

   ♄     ♄ ᾼ ⇔ 

從未

參加 

大約

每週

一次 

大約

每月

一次 

大約

每季

一次 

三大

節日 

 
非常 

需要 

有些  

需要 

不太 

需要 

完全沒

有需要 

(1) 宗教教誨或活動…… □ □ □ □ □  □ □ □ □ 

(2) 讀書會…………………… □ □ □ □ □  □ □ □ □ 

(3) 教誨師個別輔導…… □ □ □ □ □ 請 
 

繼  

續 
 

填  

答→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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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治教育………………… □ □ □ □ □ □ □ □ □ 

(5) 懇親會…………………… □ □ □ □ □ □ □ □ □ 

(6) 親職教育………………… □ □ □ □ □ □ □ □ □ 

(7) 團體輔導…………………

（如毒品/家暴/性侵） 
□ □ □ □ □ □ □ □ □ 

(8) 家庭日 …………………… □ □ □ □ □ □ □ □ □ 

(9) 習藝班（如書法、繪畫） □ □ □ □ □ □ □ □ □ 

(10) 文康活動……………… □ □ □ □ □ □ □ □ □ 

(11) 球類或體能運動…… □ □ □ □ □  □ □ □ □ 

(12) 志工輔導……………… □ □ □ □ □  □ □ □ □ 

(13) 衛教宣導……………… □ □ □ □ □  □ □ □ □ 

(14) 疾病治療或取藥…… □ □ □ □ □  □ □ □ □ 

7.ϯԝ צ╥ ὑЏ ᵂ ᾼכᾎȲ Ṽ ᴞА 

ᾼ ế ắ֯ Ѡ МӉɦÕɧ֫ ȴ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未曾 

參加 

(1) 您喜歡參加工場作業……………………………………………………… □ □ □ □ □ 

(2) 您所參加的工場作業適合自己……………………………………… □ □ □ □ □ 

(3) 參加工場作業可以養成勞動的習慣……………………………… □ □ □ □ □ 

(4) 您所參加的工場作業在社會上有實用性…………………… □ □ □ □ □ 

(5) 您所參加的工場作業對自己將來找工作有幫助………… □ □ □ □ □ 

(6) 參加工場作業可以讓您不會感到生活單調………………… □ □ □ □ □ 

(7) 出監後，您會想從事與目前工場作業項目有關的工作 □ □ □ □ □ 

(8) 如果有選擇的自由，您願意參加工場作業…………………… □ □ □ □  

8.ϯԝ צ╥ ὑ вᶾ ᾼכᾎȲ Ṽ ᴞАᾼ

ế ắ֯ Ѡ МӉɦÕɧ֫ ȴ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未曾 

參加 

(1) 您喜歡自己所參加的技能訓練……………………………… □ □ □ □ □ 

(2) 您所參加的技能訓練適合自己需求……………………… □ □ □ □ □ 

(3) 參加技能訓練使您養成勞動的習慣……………………… □ □ □ □ □ 

(4) 您所參加的技能訓練，在社會上有實用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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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所參加的技能訓練，對自己將來找工作有幫助 □ □ □ □ □ 

(6) 參加的技能訓練，可以讓您不會感到生活單調…… □ □ □ □ □ 

(7) 出監後您會想從事與目前技能訓練項目有關的工作 □ □ □ □ □ 

(8) 如果有選擇的自由，您願意參加技能訓練…………… □ □ □ □  

9. 如果有機會參加技能訓練，您最想接受下列哪一項訓練或課程？（單選） 

□ᵑ美容、美髮或美甲□ᵒ烹飪、烘焙、餐飲  □ᵓ縫紉、拼布    

□ᵔ電腦課程          □ᵕ語文訓練課程      □ᵖ紙雕、花藝    

□ᵗ藍染              □ᵘ編織              □ᵙ其他訓練（請說

明：         ） 

10. 您是否曾經攜帶未滿三歲之子女入監服刑？ 

□ᵑ否      □ᵒ是；當時您的子女的年齡是：     歲     月     

11. 您是否贊成讓女性收容人攜帶未成年子女入監服刑？ 

□ᵑ非常不贊成    □ᵒ不太贊成    □ᵓ贊成   □ᵔ非常贊成 

12. 您覺得未滿三歲的小孩與母親一起在監執行期間最需要的幫助是什麼？ 單

選 

□ᵑ飲食照顧    □ᵒ醫療照顧   □ᵓ教育資源   □ᵔ育兒知識與方法 

□ᵕ安全生活環境□ᵖ充足空間   □ᵗ遊戲場所   □ᵘ其他（請說

明：          ） 

13.ϯԝ צ╥ ֯װ ᾼӢ♄ ᶮȲ  

Ṽ ᴞАᾼ ế ắȲ֯   

Ѡ МӉɦÕɧ֫ ȴ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 監獄內的管理方式對您改過向善有幫助 □ □ □ □ 

(2) 監獄內的管教人員對您態度友善…………… □ □ □ □ 

(3) 對您而言，監獄管教人員管教方式明確 □ □ □ □ 

(4) 您能適應監獄內的管理方式…………………… □ □ □ □ 

(5) 您會配合監獄內的生活作息或管理規定 □ □ □ □ 

(6) 您會盡力完成管教人員要求的事…………… □ □ □ □ 

(7) 尿液篩檢工作，使您不敢在監所內吸毒…… □ □ □ □ 

14.ϯԝ צ╥ ֯װ ᾼӢ♄ Ȳɲ Ṽ ᴞА ᾼ ế

ắȲ֯ Ѡ МӉɦÕɧ֫ ȴ 

 3次以上 2次 1 次 0次 

(1) 曾經因為違規而被停止接見或通信… □ □ □ □ 

(2) 曾經私藏違禁品被查獲……………… □ □ □ □ 

(3) 曾經與同學發生衝突或爭吵………… □ □ □ □ 

(4) 曾經與管教人員發生衝突或爭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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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曾經因違監所規定而被處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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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ϯԝ צ╥ Ϥ ∟Ӣ♄ᾼ Ȳ ḥצἬ ᾼɦ ɧἨɦ ɧȲ

ֽὨ Ӣ Ȳ м ɦ╥ɧȲṳ ֫ ԈṶ ᾼ ⇔ȴ 

 是否發生過  對您影響的程度 

是 否  極大 有些 輕微 沒有 

(1) 舍房空間狹小…………………………………… □ □ … □ □ □ □ 

(2) 伙食不佳…………………………………………… □ □ … □ □ □ □ 

(3) 供水（飲水或洗澡水）不足……………… □ □ … □ □ □ □ 

(4) 運動次數或文康活動不足………………… □ □ 答 □ □ □ □ 

(5) 環境悶熱…………………………………………… □ □ 「 □ □ □ □ 

(6) 合作社販售物品昂貴………………………… □ □ 是 □ □ □ □ 

(7) 醫療人員不足…………………………………… □ □ 」 □ □ □ □ 

(8) 醫療設備不足…………………………………… □ □ 請 □ □ □ □ 

(9) 欠缺申訴或溝通管道，意見難以表達 □ □ 繼 □ □ □ □ 

(10) 生活緊湊，沒有自己的時間…………… □ □ 續 □ □ □ □ 

(11) 配業有壓力……………………………………… □ □ 填 □ □ □ □ 

(12) 作業負擔沈重…………………………………… □ □ 答 □ □ □ □ 

(13) 對累進處遇和假釋感到壓力…………… □ □ Ą □ □ □ □ 

(14) 因犯罪類型遭受歧視……………………… □ □ … □ □ □ □ 

(15) 老同學欺侮新同學或強欺弱…………… □ □ … □ □ □ □ 

(16) 擔心與同性戀同房…………………………… □ □ … □ □ □ □ 

(17) 擔心與重病或有傳染病者同房……… □ □ … □ □ □ □ 

(18) 無法適應禁慾生活…………………………… □ □ … □ □ □ □ 

(19) 與獄友關係不睦……………………………… □ □ … □ □ □ □ 

(20) 有問題不知找誰求助……………………… □ □ … □ □ □ □ 

(21) 家人不來接見或探視……………………… □ □ … □ □ □ □ 

16. ,כ ῺϮ ѣѿẃȲ ╥ᵡצϯԝᾭᾓȹ 

 經常 

如此 

偶爾 

如此 

很少 

如此 

從未 

如此 

(1) 覺得憂慮心煩，別人幫助也不管用…… □ □ □ □ 

(2) 不能集中精神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 □ □ □ 

(3) 感到洩氣………………………………… □ □ □ □ 

(4) 覺得做什麼事都很吃力………………… □ □ □ □ 

(5) 感到害怕……………………………… □ □ □ □ 

(6) 情緒低落不想說話………………………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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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覺得孤單………………………………… □ □ □ □ 

(8) 感到人們對我不友善…………………… □ □ □ □ 

(9) 過一段時間就會哭一場………………… □ □ □ □ 

(10)感到悲傷………………………………… □ □ □ □ 

(11)無法好好睡覺…………………………… □ □ □ □ 

(12)覺得做任何事都不起勁………………… □ □ □ □ 

(13)感覺心灰意冷、人生沒有希望………… □ □ □ □ 

17. ╥ᵡ ϯԝצ ȹֽὨ м ɦ╥ɧȲṳ ֫

╥֯ɦϤ ›ɧἨɦϤ ∟ɧ ᾼȴ 

 是否罹患過  入監 

是 否  前 後 

(1) 感染 HIV……………………………………………… □ □ 答 □ □ 

(2) 感染B型肝炎……………………………………… □ □ 「 □ □ 

(3) 感染C型肝炎……………………………………… □ □ 是 □ □ 

(4) 心臟病、高血壓或心血管疾病…………… □ □ 」 □ □ 

(5) 罹患精神疾病…………………………………… □ □ 請 □ □ 

(6) 泌尿系統問題(如膀胱炎) ………………… □ □ 繼 □ □ 

(7) 糖尿病………………………………………………… □ □ 續 □ □ 

(8) 癌症…………………………………………………… □ □ 填 □ □ 

(9) 意外事故受傷…………………………………… □ □ 答 □ □ 

(10) 婦科疾病…………………………………………… □ □ Ą □ □ 

(11) 皮膚病……………………………………………… □ □  □ □ 

(13) 牙科疾病…………………………………………… □ □  □ □ 

(13) 甲狀腺機能亢進……………………………… □ □  □ □ 

(14) 其他（請說明：                 ） □ □  □ □ 

 

ҳ Ԍ 

1ϯԝ צ╥ ӐװϤ ›ᾼӢ♄ Ȳ ṼᴞАᾼ ᾓȲ֯

Ѡ М 

ӉɦÕɧ֫ ȴ 5次 

以上 
4次 3次 2次 1次 0次 

(1) 曾經被恐嚇交付財物………………………………… □ □ □ □ □ □ 

(2) 曾經被恐嚇威脅人身安全…………………………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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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經被家人（含父、母、兄弟姊妹等）毆

打或傷害……………………………………………………… 
□ □ □ □ □ □ 

(4) 曾經被配偶或同居人毆打或傷害…………… □ □ □ □ □ □ 

(5) 曾經被家人或配偶以外的人毆打或傷害 □ □ □ □ □ □ 

(6) 自己的財物曾經被偷………………………………… □ □ □ □ □ □ 

(7) 曾經被猥褻、性騷擾、性侵害…………………… □ □ □ □ □ □ 

(8) 賭博…………………………………………………………… □ □ □ □ □ □ 

(9) 吸食毒品…………………………………………………… □ □ □ □ □ □ 

(10) 無照或酒後駕駛……………………………………… □ □ □ □ □ □ 

(11) 妨害風化………………………………………………… 

(如販賣色情書刊、光碟、猥褻他人等) 
□ □ □ □ □ □ 

(12) 在公共場所大聲吵鬧或與他人發生衝突 □ □ □ □ □ □ 

(13) 和配偶以外之異性發生性關係……………… □ □ □ □ □ □ 

(14) 因交通違規被開罰單或吊銷駕照………… □ □ □ □ □ □ 

(15) 未經他人允許而拿走他人錢財或物品 

(包括汽、機車) 
□ □ □ □ □ □ 

(16) 曾經從事援交或性交易………………………… □ □ □ □ □ □ 

(17) 曾經販賣仿冒品或盜版光碟………………… □ □ □ □ □ □ 

2. 您第一次逃家，大約是在什麼時候呢？ 

□ᵑ國小三年級以前     □ᵒ國小四至六年級      □ᵓ國中一年級 

□ᵔ國中二年級         □ᵕ國中三年級          □ᵖ高中一年級 

□ᵗ高中二年級         □ᵘ高中三年級以後      □ᵙ不曾發生 

3.您逃家的原因為何？ 可複選 

□ᵑ不曾逃家             □ᵒ不當管教             □ᵓ家庭限制太多 

□ᵔ家人疏忽或拒絕       □ᵕ遭受精神虐待         □ᵖ遭受肢體暴力 

□ᵗ家庭氣氛不好         □ᵘ在家裡常感到不快樂   □ᵙ對於出外玩樂

較感興趣 

□ᵚ追求自由             □ 朋友壓力             □ᵜ獲得親密感 

□ᵝ花花世界的吸引力     □ᵞ兄弟姊妹一起逃家     □ᵟ其他(請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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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是否有紋身（刺青，不包括紋眉或紋眼線）？ 

□ᵑ無    □ᵒ是（第一次是       歲紋身、刺青） 

5.您紋身（刺青）的動機？ 可複選 

□ᵑ好奇            □ᵒ時髦       □ᵓ壯膽          □ᵔ勵志    

□ᵕ得到朋友認同    □ᵖ失戀       □ᵗ勇士的象徵    □ᵘ失業心情不

好    □ᵙ為了參加幫派    □ᵚ其他(請說明：            )    □

 

6. 包括這次，您曾經有過幾次有罪的判決（含徒刑、拘役或罰金）紀錄？  

□ᵑ 1次    □ᵒ 2次    □ᵓ 3次    □ᵔ 4次    □ᵕ 5次    □ᵖ 6

次以上 

7.您第一次被法院判決有罪的年齡是： 

□ᵑ未滿 12歲         □ᵒ12～18歲未滿    □ᵓ18～24歲未滿 

□ᵔ24～30歲未滿     □ᵕ30～35歲未滿    □ᵖ35～40歲未滿 

□ᵗ40～50歲未滿     □ᵘ50～60歲未滿    □ᵙ60歲以上 

8.您第一次進入矯正機關（含少年矯正機構）的年齡是： 

□ᵑ未滿 12歲         □ᵒ12～18歲未滿    □ᵓ18～24歲未滿 

□ᵔ24～30歲未滿     □ᵕ30～35歲未滿    □ᵖ35～40歲未滿 

□ᵗ40～50歲未滿     □ᵘ50～60歲未滿    □ᵙ60歲以上 

9.包括這次，您總共進入監（所）服刑(含徒刑、拘役或易服勞役)過幾次？ 

□ᵑ 0次   □ᵒ 1次   □ᵓ 2次   □ᵔ 3次   □ᵕ 4次   □ᵖ 5次以

上 

10.不包括本次，您曾經犯過下列哪些罪？ 可複選  

□ᵑ賭博       □ᵒ詐欺          □ᵓ竊盜      □ᵔ偽造文書 

□ᵕ施用毒品   □ᵖ製造、販賣、轉讓或運輸毒品  □ᵗ傷害 

□ᵘ殺人       □ᵙ強盜、搶奪、擄人勒贖        □ᵚ其他(請說

明：            ) 

11.你是否曾受過下列處分。請依照您實際的情形打「Õ」作答，並填寫次數。 可

複選  

□ᵑ 撤銷假釋：      次 

□ᵒ 撤銷緩刑：      次 

□ᵓ 撤銷停止強制戒治：      次 

□ᵔ 撤銷停止感化教育：      次 

□ᵕ 未曾撤銷上述所列處分。 

12. 您這次入監服刑的所有罪名類型為： 可複選  

□ᵑ賭博       □ᵒ詐欺          □ᵓ竊盜      □ᵔ偽造文書 

□ᵕ施用毒品   □ᵖ製造、販賣、轉讓或運輸毒品  □ᵗ傷害 

□ᵘ殺人       □ᵙ強盜、搶奪、擄人勒贖        □ᵚ其他(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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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13.你現在執行的徒刑是： 

□ᵑ本刑       □ᵒ撤銷假釋殘刑      □ᵓ二者皆有 

14.您這次是在什麼時候入監執行的：民國_____年_____月(包括羈押、觀察勒戒

或強制治療) 

15.您這次入監的全部刑期是多久(不含拘役、勞役、戒治、勒戒)，是： ______

年______月 

16.ϯԝ צ╥ ֯ҏ ∟Ҡ ᾼ Ȳ ᴞА ї

ᾼ ⇔Ȳ  

֯ Ѡ МӉɦÕɧ֫ ȴ 一點也

不擔心 

不太 

擔心 

有些 

擔心 

非常 

擔心 

(1) 找不到工作，生活有問題………… □ □ □ □ 

(2) 家人不能接納自己………………… □ □ □ □ 

(3) 沒有居住的地方………………… □ □ □ □ 

(4) 罹患疾病無能力治療……………… □ □ □ □ 

(5) 無法擺脫毒友或犯罪朋友……… □ □ □ □ 

(6) 遭受別人不公平對待或歧視……… □ □ □ □ 

(7) 毒癮復發…………………………… □ □ □ □ 

(8) 債務或賠償問題…………………… □ □ □ □ 

(9) 犯罪集團來抓人…………………… □ □ □ □ 

(10) 被家人性侵……………………… □ □ □ □ 

(11) 被同黨報復……………………… □ □ □ □ 

(12) 被配偶或同居人遺棄…………… □ □ □ □ 

(13) 其他 （請說明：               ） □ □ □ □ 

17.ϯԝ צ╥ ẃҏ Ἤ ᾼẦᵗȲ ᴞА Ầᵗᾼ

⇔ 

Ȳṳ ᴞАᾼ ֫ ҟ  

ɦ╥ɧȳɦᵡɧ ắ Ầᵗȴ 

將來出監需求程度  是否曾接受過 

非常

需要 

有些

需要 

不太

需要 

完全 

不需要 
 是 否 

(1) 協助聯絡家人………………………………… □ □ □ □  □ □ 

(2) 協助職業訓練……………………………… □ □ □ □  □ □ 

(3) 協助就業輔導或介紹工作…………… □ □ □ □ 請 □ □ 

(4) 提供車資……………………………………… □ □ □ □ 繼 □ □ 

(5) 協助接受美沙冬替代療法…………… □ □ □ □ 續 □ □ 

(6) 提供與更生保護會聯絡方式……… □ □ □ □ 填 □ □ 

(7) 提供與毒品防治中心聯絡方式…… □ □ □ □ 答 □ □ 

(8) 協助居住安置……………………………… □ □ □ □ 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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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排或輔導重新就學…………………… □ □ □ □  □ □ 

(10) 協助安排心理諮商輔導……………… □ □ □ □  □ □ 

(11) 協助改善與家人關係………………… □ □ □ □  □ □ 
(12) 期待更生保護會提供其他服務      

   （請說明：                  ） 
□ □ □ □  □ □ 

18.如果有機會戒毒，您會最想接受哪一種方式戒毒？請打「Õ」作答並填接受戒毒

時間 單選 

ʋᵑ在戒治所接受強制戒治；最長願意接受多久的隔離戒治？約：     年     

月      

ʋᵒ在醫療院所接受強制住院戒毒; 最長願意接受多久的住院戒毒？約：     

年    月 

ʋᵓ在醫療院所接受半強制性門診戒毒   

ʋᵔ接受宗教團體隔離戒毒（如晨曦會）        □ᵕ不曾施用毒品   

ᵑᴟᵔ῏Ȳ ֫ ϯϚ 19 ʲ24  

ᵕ῏Ȳ ḇ ▲Ȳ ẞᶠԛҁ ▲Ϛ Ȳ ᾼ֥ᵂ ẦᵗȺ 

19.到目前為止，您曾經因施用毒品而被觀察勒戒過幾次： 

□ᵑ0次    □ᵒ 1次   □ᵓ 2次    □ᵔ 3次   □ᵕ 4次以上    

20.對您而言，何種戒毒方式比較有效？單選 

ʋᵑ戒治所強制戒治   ʋᵒ醫療院所住院戒毒        ʋᵓ緩起訴替代療法  

ʋᵔ自願性替代療法   ʋᵕ醫療院所自願戒毒        ʋᵖ宗教團體隔離戒

毒 

ʋᵗ其他(請說明：               ) 

21.您曾經因為用毒品需要錢，或者在受到毒品影響情況下而犯過下列哪些罪？ 
可複選  
□ᵑ賭博       □ᵒ詐欺          □ᵓ竊盜      □ᵔ偽造文書 
□ᵕ製造、販賣、轉讓或運輸毒品   □ᵖ傷害      □ᵗ殺人 
□ᵘ強盜、搶奪、擄人勒贖         □ᵙ其他(請說明：            )  

22. 這次入監前，您是否曾經因為毒品罪而入監執行？ 

ʋᵑ否，過去不曾因毒品罪而入監執行   
□ᵒ是，包括這一次，曾因毒品罪而入監執行共：       次。 

 

請續答第 22-1題 

 

 

 

23.如果有機會，您是否願意在監所內接受美沙冬替代療法？ 

ʋᵑ不曾使用海洛因 

□ᵒ願意接受替代療法     

ʋᵓ不願意接受替代療法 

 

請續答第 23-1題 

23-1.您不願意在監所接受替代療法的原因是？（可複選） 

ʋ①希望徹底戒毒、不再依賴藥物 

ʋ②擔心影響假釋呈報 

ʋ③不瞭解替代療法的功效    ʋ④害怕產生副作用 

ʋ⑤不想被移監              ʋ⑥害怕被標籤 

□⑦認為替代療法根本無效 

ʋ⑧其他原因（請說明：                 ） 

22-1您再次施用毒品的最主要原因是（單選） 

□①心情不佳          □②意志不堅，想再用藥   

□③朋友(家人)的誘惑  □④藥頭聯絡      

□⑤娛樂助興             

□⑥其他(請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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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當您離開監所以後，您是否願意接受醫療院所實施的美沙冬替代療法？ 

ʋᵑ 不曾使用海洛因 

□ᵒ 願意接受替代療法 

ʋᵓ 不願意接受替代療法 

 

 

請續答第 24-1題 

 

 

ɿ ᾼ ‍ Ȳ ẞᶠ ▲Ϛ  

צככ ȲֽὨצ Ȳ   ※ 

∟‍ ᾼֹוїᵂ Ⱥ  

24-1.您不願意接受的原因是？（可複選） 

ʋ①希望徹底戒毒、不再依賴藥物 

ʋ②仍較喜歡如海洛因等鴉片類藥物帶來的快感 

ʋ③不願意被追蹤、控制或被篩檢 

ʋ④距離遠、怕麻煩      ʋ⑤害怕產生副作用 

ʋ⑥擔心影響工作        ʋ⑦害怕被標籤 

□⑧無法負擔治療費用    □⑨不瞭解替代療法的功效  

□⑩認為替代療法根本無效 

□ 其他（請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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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法務部委託女性犯罪與處遇研究問卷調查注

意事項 

99/02/05 

一、 調查目的 

（一）瞭解我國女性犯罪類型分布、犯罪成因及犯罪者特性。 

（二）針對我國女性犯罪人在監之適應問題、職業訓練、健康照護與攜子

入監執行等矯治處遇相關課題，以問卷調查、訪談等實證研究方法

進行分析，以瞭解女性犯罪人人之矯治處遇現況與未來應如何因應。 

二、 調查對象 

本研究樣本為女子矯正機構收容之受刑人，受訪者須入收容之矯正

機關至少二個月半月，桃園、台中、高雄三個女子監獄樣本數分配：毒品

犯 60%（含毒品與其他犯罪結合），非毒品犯 40%（盡可能包括各類單

純財產、暴力犯罪和攜子入監者），其他女子矯正機關樣本犯罪類型依照

上述原則，但如有單純財產、暴力犯罪或攜子入監者，則優先列為調查樣

本。 

財產犯罪係指竊盜罪、詐欺罪、背信及重利罪、侵占罪及贓物罪等；

暴力犯罪係指殺人罪（不含過失致死）、重傷罪、強制性交罪、強盜罪、

海盜罪、搶奪罪、恐嚇罪、擄人勒贖罪及懲治盜匪條例等。 

三、 調查程序 

（一）調查人員簡單自我介紹：警察大學教師、研究生或法務部委託研究

人員，接受法務部委託研究進行這項調查。 

（二）篩選樣本：根據上述研究條件篩選樣本，不符合樣本條件或無法自

行閱讀者不需接受調查，請管理人員先行帶回。 

（三）強調研究重要性：敘明法務部王部長重視受刑人在監處遇狀況，尤

其是對女性受刑人特別關注，本項調查是法務第一次對 13個女子矯

正機構受刑人處遇進行調查。調查結果法務部很重視，請大家認真

回答。並感謝大家的願意接受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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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說明指導語：逐字宣讀指導語內容。並強調採無記名、無編碼方式，

個人權益和處遇不會受影響。有問題隨時可以舉手發問，調查人員

會協助說明。 

（五）問卷填答順序：部份單元較為複雜，為確保品質請依下列順序進行

調查，但亦可依受訪者人數和反應調整。 

1.請受訪者先填答 1～3頁（至第二部份，第 4大題）後，放下筆等候

其他人。 

2.說明第二部份第 5大題（生活事件）續答題填答方式，確定大部分

受訪者均瞭解後，請受訪者填答至第 8頁（完成第三部份）後，放

下筆等候其他人。 

3.說明第四部份續答題如何填答，如：第 4大題（入監訊息獲得與需

求）、第 5大題（教化、醫療）、第 14大題（監禁壓力）、第 16

大題（疾病）、第 18大題（出監協助）。說明後請受訪者完成第四

部份。 

（六）問卷回收：受訪者完成問卷後，每一次僅收回一份問卷（採無記名、

以免混淆），每一份均須仔細檢查是否有漏答、勾選/填寫不清楚或

不合理答案，發現漏答或勾選/填寫不清楚，須立即向受訪者詢問是

否願意回答，回答不清楚者須立即求證。不合理答案（大都為續答

題）亦須仔細檢查。 

（七）填寫第一頁施測人員姓名、施測日期、施測地點和填答情形後回收。 

（八）清點本次調查樣本份數。 

四、調查人員與通訊 

（一）負責聯絡人員 

北部地區：萃芳負責（桃園女子監獄、台北看守所） 

中部地區：志宏負責（苗栗看守所、台中女子監獄、嘉義看守所） 

南部地區：姿螢負責（高雄女子監獄、高雄第二監獄、台南監獄、屏東監

獄） 

花東離島：廷諺負責（澎湖監獄、金門監獄、宜蘭監獄附設女監、花蓮監

獄附設女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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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矯正機關協助人員 

單位 協助人員 地址 電話 樣本數 

桃園女子  

監獄 

教化科 

黃心理師 

32546桃園縣龍潭鄉富林村

中正路三林段 617號 

(03)4803435 

(03)480-7959*296 
240 

臺中女子  

監獄 

調查科 

程憶惠調查員 

40852台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9

之 3號 

(04)23840936 *235 
220 

高雄女子  

監獄 

調查科 

靳宜樺調查員 

83142 高雄縣大寮鄉內坑村

淑德新村 1號 

(07)792-3382 
246 

臺灣高雄第

二監獄 

李俊珍心理師 824高雄縣燕巢鄉正德新村

一號 

(07)6152646*583 15 

臺灣澎湖監

獄 

調查科 

陳俊光調查員 

88592 澎湖縣湖西鄉鼎灣村

1之 1號 

(06)921-1151*209 10 

福建金門監

獄 

教化科 

沈意然教誨師 

89142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

1-5號 

082-332283*118 7 

臺灣花蓮監

獄附設女監 

調查科 

陳堃瑋管理員 

973 花蓮縣吉安鄉干城村吉

安路 6段 700號  

(03)8521141~341 32 

臺灣宜蘭監

獄附設女監 

調查科 

游璧鐘調查員 

26646宜蘭縣三星鄉拱照村

三星路3段 365巷安農新村一

號 

(03)9893382 42 

臺灣臺北看

守所 

輔導科 

黃老師 

23648台北縣土城市立德路 2

號 

(02)22611711 11 

臺灣苗栗看

守所 

戒護科 

連珮琦科員 

36063 苗栗縣苗栗市南勢里

南勢 100號   

(037)361505 16 

臺灣嘉義看

守所 

輔導科 

陳賢昌導師 

611 嘉義縣鹿草鄉信義新村1

號  

(05)3623889*115 12 

臺灣臺南看

守所附設分

監 

輔導科 

柯志龍主任 

71150台南縣歸仁鄉武東村明

德新村二號 

(06)2783791 22 

臺灣屏東看

守所 

許建仁科員 911屏東縣竹田鄉永豐路 130

號 

(08)778722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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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問卷調查時程和參與調查人員 

機關名稱 聯絡人 調查人員 調查日期 

桃園女子監獄 
黃筱雯心理

師 

陳玉書、翁萃芳、柯廷

諺、駱姿螢、鄒啟勳、

穆韋翰、黃珮如、蔡佳

瑜、蔣碩翔 

99/03/15 

99/03/17 

99/03/24 

台中女子監獄 
程憶惠調查

員 

林健陽、陳玉書、翁萃

芳、陳信良、鍾志宏、

柯廷諺、駱姿螢、亢福

隆、盧怡君 

99/03/12 

高雄女子監獄 
靳宜樺調查

員 

陳玉書、翁萃芳、陳信

良、柯廷諺、駱姿螢、

賴宏信 

99/03/26 

高雄第二監獄 
李俊珍心理

師 

賴宏信 99/03/31 

澎湖監獄 
陳俊光調查

員 

柯廷諺、李鴻懋 99/03/22 

金門監獄 
沈意然教誨

師 

柯廷諺 99/04/12 

花蓮監獄 
陳堃瑋管理

員 

柯廷諺、駱姿螢 99/04/02 

宜蘭監獄 
游璧鐘調查

員 

翁萃芳、駱姿螢、黃珮

如、蔡佳瑜 

99/03/30 

台北看守所 黃文娟導師 
鍾志宏 99/03/24 

99/04/08 

苗栗看守所 連珮琦科員 亢福隆 99/03/11 

嘉義看守所 陳賢昌導師 鍾志宏 99/03/19 

台南看守所 柯志龍主任 謝賢融 99/03/16 

屏東看守所 許建仁科員 張勝銘 99/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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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社會團體與受刑人家屬焦點團體討論綱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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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學者專家焦點團體討論綱要 

一、女性受刑人在新收入監時需要何種協助？目前矯正機關有哪些配套措

施？對於女性受刑人新收入監相關措施有何建議？  

二、女性受刑人在矯正機關主要的適應問題為何？如何協助女性受刑人適

應機構內的生活與處遇？ 

三、如何對女性受刑人做有效的調查分類？目前實務上調查分類所面臨問

題為何？有何改善建議？ 

四、對於女性受刑人之戒護管理重點為何？與男性受刑人有何不同？目前

實務上所面臨問題為何？有何改善建議？ 

五、女性受刑人對於教化輔導大都給予肯定和期待，對於女性受刑人何種

教化處遇較具成效？如何有效運用社會資源？目前實務上所面臨問

題為何？有何改善建議？ 

六、目前女性受刑人的作業和技能訓練為何？效果如何？能否與出監後就

業相結合？實務上所面臨問題為何？有何改善建議？ 

七、女性受刑人主要的衛生醫療需求為何？與男性受刑人有何不同？目前

實務上面臨哪些問題？有何改善建議？ 

八、女性受刑人在處遇期間，對於收容環境與飲食給養主要的需求為何？

實務上面臨的主要問題為何？有何和建議？ 

九、對於女性受刑人攜子入監您有何看法？就現行制度與處遇狀況有何建

議？ 

十、矯正機關、社會團體或家屬如何有效的激發女性受刑人的潛能並建立

自信？  

十一、女性受刑人出監之前，需要哪些輔導或協助才能順利復歸社會？目

前已經提供那些輔導或協助？未來有哪些可以努力的地方？  

十二、女性受刑人出監之後，需要那些協助或資源才能順利復歸社會？目

前已經提供那些協助或資源？未來有否努力的地方？  

十三、對女性受刑人實施銜接機構內與機構外之中間性處遇（如中途之

家、日間外出等）是否可行性？可以如何實施？ 

十四、對於女性受刑人在監適應與處遇有何其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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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鑑於國內對於女性犯罪原因與矯治處遇相關課題之研究較少，在犯罪矯

治相關處遇上，如：女性在監之適應問題、職業訓練、健康照護與攜子入監執

行等相關議題未受重視；乃由法務部委託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執行此項

研究，期能達下列研究目的：（1）瞭解我國女性犯罪類型分布、犯罪成因及犯

罪者特性。（2）蒐集相關矯治處遇政策與實務資料，以瞭解政策執行現況與面

臨問題；（3）蒐集相關文獻以瞭解各國推行女性犯罪人矯治處遇政策內涵與成

效；（4）以實證研究方法進行客觀分析，以瞭解問題現況與未來應因應策略；（5）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處遇建議。 

為達成上述目的，本研究從四種不同的途徑著手：（1）蒐集文獻與網路資

料；（2）分析 2000～2009 年法務部資訊系統中女性受刑人官方資料；（3）對

13位在監執行女性犯罪人實施深度訪談；（4）完成 883位於十三個女子矯正機

構接受處遇之受刑人問卷調查；（5）邀請 13位專家或受刑人家屬參與焦點團體

座談。 

研究結果顯示，女性犯罪主要原因為：家庭功能不健全、弱學校依附與偏

差、接觸偏差或犯罪朋友、不穩定婚姻關係、經濟弱勢、有偏差休閒或嗜好、

受重大生命事件影響、因毒品衍生犯罪與再犯。在犯罪趨勢方面，2000～2009

年間女性因犯罪而被判刑者有緩緩上升趨勢，主要犯罪類型集中於財產犯罪、

竊盜、詐欺、毒品、賭博與違安駕駛等，約佔 69.19％。在處遇方面，各國女性

受刑人平均年齡大約是 30或以上，其人數均顯著低於男性（大都佔 10％以下），

除成立獨立女子矯正機構外，尚將女性受刑人收容於附設於男性矯正機構；處

遇時針對女性與母親特性設計之相關措施；尤其是親職教育與被害經驗的輔導

方案格外受到重視；大都提供攜子入監婦女及其子女的醫療和照護，透過教化

處遇、作業、技訓提升女性受刑人自我效能與復歸社會能力。而影響女性心理、

生理和行為等在監適應的主要因素雖有不同，但以被害經驗、低自我控制、生

活壓力、監禁人際壓力、社會依附關係之影響力最為普遍；在監適應、憂鬱傾

向、生理適應，越不佳的女性受刑人其在監的教化、醫療處遇需求與對更生問

題的擔心及需協助的程度也越高。研究中亦對女性處遇現況、壓力與支持、適

應與需求等進行現象分析；最後則根據研究結果，就處遇政策、新收入監、矯

正處遇、中間性處遇和為來研究等提出建議。 

關鍵字：女性犯罪人、在監適應、矯治處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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